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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　
對
戰
巨
人
歌
利
亞─

巨
大
財
富
的
背
後
，
大
多
是
被
遺
忘
的
犯
罪

「
我
知
道
怎
麼
回
事
。
我
一
直
在
等
你
們
。
」
（
註1

）

二
○
○
六
年
自
稱
為
「
銀
行
家
」
（The B

anker

）
的
他
，
終
於
必
須
應
門
。
門
外
站
著
拿
著
逮
捕
令
的
六

名
警
察
和
一
名
檢
察
官
。

他
事
後
回
想
：
「
我
確
實
是
西
門
子
的
人
沒
錯
，
向
來
負
責
行
賄
基
金
。
我
們
都
知
道
自
己
在
從
事
非
法
勾

當
。
」
這
位
「
銀
行
家
」
掌
管
的
只
是
西
門
子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（Siem

ens A
ktiengesellschaft

）
的
部
分
跨
國
賄

賂
業
務
，
這
家
德
國
跨
國
公
司
是
《
財
星
》
全
球
五
百
大
（Fortune G

lobal 500

）
的
前
五
十
名
企
業
，
在
一
百

九
十
個
國
家
裡
擁
有
四
十
萬
名
員
工
，
事
業
範
圍
無
所
不
包
，
從
火
車
、
發
電
廠
至
自
動
咖
啡
機
皆
有
，
甚
至
包

括
於
全
球
支
付
十
幾
億
美
元
的
賄
賂
業
務
，
藉
此
保
障
來
自
外
國
政
府
的
賺
錢
事
業
。
目
前
西
門
子
將
遭
到
起

訴
，
不
只
在
德
國
，
也
在
美
國
。

本
書
首
次
深
入
研
究
企
業
在
美
國
遭
到
起
訴
的
情
況
。
追
訴
企
業
恰
如
大
衛
和
巨
人
歌
利
亞
（D

avid and

G
oliath

）
的
故
事
：
大
家
通
常
認
為
檢
察
官
扮
演
的
是
巨
人
，
可
以
施
展
強
大
的
力
量
，
單
憑
一
名
員
工
違
法
便

讓
企
業
俯
首
認
罪
；
或
擁
有
擴
張
聯
邦
刑
事
法
律
的
優
勢
等
等
。
我
們
實
在
很
難
想
像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在
對
峙
當

中
竟
然
處
於
弱
勢
！
實
際
上
，
他
們
在
對
抗
全
球
領
先
、
力
量
龐
大
的
企
業
時
，
只
不
過
是
大
衛
的
角
色
罷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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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些
公
司
不
只
「
大
到
不
能
倒
」
，
而
且
還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：
一
般
認
為
它
們
對
於
經
濟
有
重
大
貢
獻
，

檢
察
官
不
應
追
究
它
們
的
刑
責
。
「
大
到
不
能
倒
」
的
說
法
，
大
多
用
來
說
明
為
何
無
法
起
訴
華
爾
街
各
大
銀

行
。
我
們
能
夠
體
會
近
期
金
融
危
機
後
起
訴
銀
行
失
敗
的
沮
喪
感
，
然
而
要
了
解
企
業
能
夠
逃
避
追
訴
的
原
因
，

重
點
在
於
確
實
了
解
公
司
因
為
何
種
罪
名
遭
到
起
訴
，
以
及
各
種
相
關
的
現
實
問
題
。

企
業
可
能
因
為
員
工
犯
罪
遭
到
起
訴
的
概
念
，
表
面
上
看
似
古
怪
，
而
且
連
刑
事
律
師
一
直
都
不
是
很
了
解

企
業
犯
罪
這
個
主
題
。
過
去
十
年
來
，
企
業
犯
罪
的
重
要
性
持
續
增
加─

不
只
因
為
大
眾
對
於
當
責

（accountability

）
的
概
念
更
加
注
意
，
同
時
也
因
為
檢
察
官
大
幅
改
變
應
對
企
業
的
方
法
。

我
在
本
書
呈
現
十
幾
年
來
蒐
集
到
的
數
據
，
說
明
檢
察
官
處
理
企
業
犯
罪
的
實
際
情
況
，
除
了
檢
視
目
前
檢

察
官
與
企
業
協
商
的
交
易
條
件
、
檢
察
官
如
何
藉
由
罰
金
處
罰
企
業
、
企
業
為
了
防
範
未
來
違
法
做
出
的
必
要
改

變
，
還
有
檢
察
官
是
否
追
究
員
工
個
人
刑
責
等
議
題
。

追
訴
企
業
的
現
行
做
法
，
大
幅
引
發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憂
慮
，
由
華
爾
街
各
大
銀
行
蔓
延
至
各
行
各
業
。

我
認
為
，
檢
察
官
無
法
有
效
懲
罰
最
嚴
重
的
企
業
犯
罪
。
更
讓
人
不
安
的
是
，
很
少
人
知
道
檢
察
官
如
何
追
究
複

雜
組
織
的
刑
責
，
這
種
不
公
開
的
做
法
更
讓
問
題
加
劇
。

我
之
所
以
要
探
究
追
訴
企
業
的
隱
密
世
界
，
是
為
了
鼓
勵
大
眾
更
加
關
注
企
業
犯
罪
懲
處
的
問
題
。
為
了
深

入
了
解
檢
察
官
和
企
業
所
做
的
決
策
，
我
會
在
每
一
章
透
過
數
據
，
描
述
企
業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的
一
般
模
式
，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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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也
描
述
西
門
子
等
企
業
如
何
被
判
處
罰
金
。
西
門
子
的
故
事
是
重
要
的
開
端
：
該
案
打
破
了
歷
來
國
外
賄
賂
訴

訟
案
件
的
所
有
紀
錄
。

西
門
子
的
十
億
醜
聞
：
整
個
世
界
，
都
是
我
的
賄
賂
地
圖

西
門
子
以
什
麼
方
式
行
賄
呢
？
這
名
「
銀
行
家
」
沒
有
親
自
付
款─

正
如
他
的
綽
號
，
他
只
負
責
「
管
理
現

金
」
，
由
瑞
士
和
列
支
敦
斯
登
（Lichtenstein

）
的
銀
行
匿
名
帳
戶
轉
移
資
金
，
或
利
用
虛
設
公
司
隱
瞞
錢
的
來

源
和
去
向
。
他
解
釋
如
何
攜
帶
現
金
而
不
被
查
獲
：
「
如
果
是
一
百
萬
歐
元
，
不
需
要
用
到
大
行
李
箱
，
只
要
一

個
公
事
包
就
夠
了
。
二
十
萬
歐
元
的
話
，
可
以
直
接
塞
進
外
套
口
袋
裡
。
」
（
註2

）

西
門
子
在
各
個
國
家
追
逐
利
潤
豐
厚
的
政
府
標
案─

希
臘
、
奈
及
利
亞
、
阿
根
廷
或
孟
加
拉
等
，
主
管
聘
用

「
顧
問
」
，
協
助
他
們
「
贏
得
」
政
府
契
約
。
這
些
顧
問
則
拿
著
款
項
，
親
自
交
付
賄
賂
金
給
政
府
官
員
。

西
門
子
在
全
世
界
行
賄
，
自
二
○
○
二
年
至
二
○
○
七
年
共
行
賄
超
過
十
億
美
元
。
「
銀
行
家
」
的
部
門

利
用
電
匯
進
行
業
務
，
每
年
擁
有
四
至
五
千
萬
美
元
的
「
賄
賂
預
算
」
。
他
回
想
起
匯
款
部
門
如
何
靠
著
賄
賂

「
存
活
」
，
以
及
西
門
子
其
他
主
要
部
門
如
何
照
此
方
式
運
作
。
賄
賂
行
之
已
久
，
堪
稱
共
識
。

賄
賂
國
外
政
府
官
員
在
德
國
、
美
國
和
許
多
國
家
算
是
犯
罪
行
為
。
二
○
○
八
年
，
德
國
檢
察
官
以
貪
汙
罪

名
起
訴
「
銀
行
家
」
，
最
後
罪
名
成
立
，
他
被
處
以
二
年
緩
刑
和
十
七
萬
美
元
罰
金
（
註3

）
。
由
於
和
有
關
當

局
合
作
，
他
的
刑
責
獲
得
從
寬
處
理
。
後
來
記
者
採
訪
他
時
，
他
不
滿
地
表
示
西
門
子
把
他
當
成
「
外
人
」
，
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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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
有
追
究
高
層
人
士
的
責
任
。
「
我
從
未
想
過
有
天
會
為
了
公
司
坐
牢
，
」
他
後
來
說
，
「
當
然
我
們
曾
對
這
件

事
開
過
玩
笑
，
但
我
們
以
為
一
旦
行
動
曝
光
，
彼
此
會
團
結
一
致
地
背
水
一
戰
。
」
（
註4

）

這
類
全
球
行
賄
計
畫
的
相
關
爭
議
，
最
終
會
吸
引
世
界
各
地
的
檢
察
官
注
意
，
特
別
是
美
國
的
檢
察
官
。
他

們
會
利
用
有
效
的
新
方
法
對
付
企
業
，
一
個
我
在
本
書
反
覆
探
究
的
新
方
法
。
以
西
門
子
案
來
說
，
「
銀
行
家
」

的
說
法
正
確
嗎
？
部
屬
會
是
唯
一
被
追
究
的
人
，
還
是
風
暴
終
將
蔓
延
至
頂
端─

高
層
人
士
或
公
司
本
身
？

沒
有
可
譴
責
的
靈
魂
，
沒
有
可
鞭
笞
的
軀
幹

企
業
究
竟
如
何
被
定
罪
？corporation

（
企
業
）
一
字
源
自corpus

，
拉
丁
文
的
「
軀
幹
」
之
意
。
企
業
可

能
是
軀
幹
，
不
過
是
透
過
員
工
行
動
的
集
體
軀
幹
。
如
同
傳
言
中
十
八
世
紀
晚
期
英
國
大
法
官
瑟
洛
（Edw

ard

Thurlow

）
所
言
，
企
業
「
沒
有
可
譴
責
的
靈
魂
，
沒
有
可
鞭
笞
的
軀
幹
」
（
註5

）
。
企
業
顯
然
無
法
坐
牢
，
但

可
能
面
臨
嚴
重
甚
至
致
命
的
潛
在
後
果
，
即
使
理
論
上
它
們
是
「
金
剛
不
壞
之
身
」
。
它
們
可
能
被
強
制
繳
納
鉅

額
款
項
，
或
者
名
譽
不
保
。
一
旦
遭
到
定
罪
，
它
們
可
能
會
失
去
政
府
執
照
，
沒
辦
法
做
生
意─

例
如
必
須
停

業
，
或
無
法
與
政
府
洽
談
任
何
合
約
。

針
對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的
聯
邦
法
規
由
來
已
久
，
也
非
常
有
效
力
。
一
九
○
九
年
紐
約
中
央
及
哈
德
遜
河
鐵
路

訴
美
國
案
（N

ew
 York C

entral

＆H
udson R

iver R
ailroad v.U

nited States

）
的
判
決
，
最
高
法
院
裁
定
，
根
據

廣
義
原
則
，
企
業
可
因
聯
邦
罪
行
依
憲
法
遭
到
起
訴
（
註6

）
。
該
原
則
很
簡
單
：
組
織
可
因
為
員
工
個
人
的
犯

罪
行
為
受
到
起
訴
。
這
項
標
準
源
自
所
謂
雇
傭
規
則
或
雇
主
負
責
（respondeat superior

）
的
規
定
，
在
拉
丁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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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意
為
「
唯
長
官
是
問
」
之
意
，
即
雇
主
必
須
為
員
工
的
行
為
負
責
。
在
此
規
定
下
，
員
工
在
受
雇
領
域
內
犯

錯
，
而
且
至
少
部
分
有
利
於
雇
主
的
情
況
下
，
雇
主
就
必
須
為
員
工
的
錯
誤
負
責
。
如
同
法
院
針
對
紐
約
中
央
案

的
說
明
，
雇
主
或
企
業
可
以
處
於
確
保
妥
善
監
督
員
工
、
避
免
犯
法
的
最
佳
位
置
。
既
然
給
予
公
司
刑
事
訴
追
的

「
豁
免
權
」
，
無
法
有
效
阻
止
濫
用
，
法
院
只
好
轉
而
強
調
「
公
共
政
策
的
利
益
」
（
註7

）
。

企
業
和
人
一
樣
，
可
能
被
判
處
有
罪

在
此
，
我
不
打
算
鑽
研
企
業
何
時
和
是
否
應
該
構
成
法
人
的
理
論
性
問
題
，
我
要
專
注
於
探
討
追
訴
企
業
實

際
上
是
否
能
有
效
預
防
犯
罪
。
許
多
人
爭
論
過
「
企
業
人
格
」
（corporate personhood

）
的
問
題
，
像
是
法
院

針
對
二
○
一
○
年
聯
合
公
民
訴
聯
邦
選
舉
委
員
會
案
（C

itizens U
nited v.Federal Election C

om
m

ission

）
的

裁
決
，
指
出
憲
法
第
一
修
正
案
（First A

m
endm

ent

）
保
護
企
業
免
於
受
到
選
舉
開
支
的
監
管
（
註8

）
。
然

而
，
要
了
解
企
業
訴
訟
，
重
要
的
不
是
聯
合
公
民
案
，
而
是
紐
約
中
央
案
中
鮮
為
人
知
的
嚴
格
雇
傭
規
則
。

現
今
，
企
業
在
聯
邦
法
律
下
定
義
為
「
人
」
，
其
他
類
型
商
業
機
構
也
是
如
此
。
《
美
國
聯
邦
法
典
》

（U
.S.C

ode

）
的
第
一
章
，
即
說
明
人
包
含
「
企
業
、
公
司
、
協
會
、
商
號
、
合
夥
企
業
、
社
團
和
股
份
公
司
，

以
及
個
人
」
（
註9

）
。
據
此
，
聯
邦
訴
訟
可
能
起
訴
任
何
類
型
的
組
織
。
《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指
導
手
冊
》

（U
.S.Sentencing C

om
m

ission G
uidelines M

anual

）
使
用
「
組
織
」
這
個
字
，
因
為
它
涵
蓋
所
有
類
型
公
司

的
刑
事
量
刑
，
包
括
未
經
國
家
正
式
註
冊
的
合
夥
企
業
。
無
論
是
跨
國
企
業
巨
擘
如
西
門
子
、
擁
有
數
百
萬
股
東

的
國
內
大
型
上
市
公
司
、
僅
有
幾
位
或
一
位
所
有
人
的
小
型
家
庭
企
業
，
檢
察
官
都
可
以
判
它
們
有
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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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論
上
，
只
要
是
任
何
個
人
可
能
遭
到
起
訴
的
犯
罪
類
型
，
企
業
也
無
一
倖
免
（
除
了
具
有
強
烈
意
圖
的
罪

行
，
如
殺
人
）
。
實
際
上
，
企
業
可
能
因
為
發
生
在
商
業
環
境
的
罪
行
被
起
訴
，
例
如
做
假
帳
、
銀
行
詐
騙
、
環

境
破
壞
、
海
外
行
賄
、
洗
錢
、
操
縱
價
格
、
證
券
詐
欺
和
電
信
詐
欺
。
重
大
企
業
追
訴
主
要
由
聯
邦
檢
察
官
提

出
，
相
對
而
言
，
小
規
模
企
業
犯
罪
或
個
人
訴
追
案
多
半
在
地
方
進
行
（
註10

）
。

企
業
罰
金
的
大
幅
飆
升

過
去
十
年
來
，
雖
然
聯
邦
企
業
訴
訟
案
的
案
件
數
沒
有
增
加
，
但
其
規
模
和
重
要
性
有
增
無
減
。
我
寫
這
本

書
的
目
的
是
公
開
呈
現
數
據
，
藉
此
解
釋
實
際
追
訴
企
業
的
過
程
。
如
圖1-1

所
示
，
過
去
幾
年
的
企
業
刑
事
罰

金
大
幅
提
升
。

過
去
由
於
判
處
公
司
的
刑
罰
很
輕
，
通
常
不
值
得
花
費
力
氣
起
訴
（
註11

）
；
但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國
會
組

成
了
負
責
編
寫
聯
邦
罪
犯
量
刑
準
則
的
組
織─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（U

.S.Sentencing C
om

m
ission

）
，
開
始
採

用
企
業
專
用
的
量
刑
準
則
以
後
，
企
業
罰
金
隨
即
增
加
。
更
多
資
源
投
入
追
訴
企
業
中
，
為
因
應
二
十
一
世
紀
初

震
撼
美
國
的
安
隆
案
和
其
他
企
業
醜
聞
，
促
使
司
法
部
成
立
安
隆
專
責
小
組
，
和
後
來
的
反
企
業
詐
欺
行
動
小
組

（
現
為
金
融
詐
欺
執
法
行
動
小
組
）
（
註12

）
。
圖1-1

中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至
二
○
○
九
年
為
量
刑
委
員
會
早
期

提
供
的
資
料
，
顯
示
大
約
三
千
五
百
家
公
司
的
罰
金
總
額
；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則
是
由
我
親
手
蒐
集

的
資
料
，
包
括
超
過
二
千
二
百
五
十
份
案
件
紀
錄
和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，
顯
示
罰
金
增
加
的
幅
度
變
得
更
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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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說
：
圖1-1

　
組
織
的
刑
事
罰
金
總
計
，1994

～2012
為
了
理
解
真
正
的
變
化
，
我
們
必
須
觀
察
這
些
數
據
背
後
的
意
義
。
其
實
這
些
企
業
罰
金
大
多
來
自
幾
個
轟

動
一
時
的
案
件
，
如
西
門
子
案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二
○
○
九
年
遽
增
的
罰
金
，
是
因
為
製
藥
龍
頭
輝
瑞
大
藥
廠

（Pzer

）
付
了
一
筆
破
紀
錄
的
罰
金
，
將
近
十
二
億
美
元
。
單
單
這
筆
罰
金
，
就
占
了
當
年
總
數
的
一
半
。
其
他

重
大
的
違
反
壟
斷
法
案
件
、
國
外
行
賄
案
件
和
銷
售
非
法
藥
品
案
件
，
也
涉
及
數
億
美
元
罰
金
。
這
些
刑
事
罰
金

對
公
司
來
說
只
是
九
牛
一
毛
，
例
如
作
為
刑
事
和
解
的
部
分
，
公
司
還
得
支
付
詐
欺
被
害
人
數
十
億
美
元
。
何

況
，
罰
金
也
無
法
讓
人
了
解
檢
察
官
為
了
防
止
未
來
的
犯
罪
，
要
求
公
司
所
做
的
體
制
改
革
。

緩
起
訴
協
議
：
檢
察
官
如
何
改
變
企
業

由
檢
察
官
活
動
報
告
可
以
清
楚
得
知
，
過
去
十
年
來
他
們
一
直
採
用
的
是
新
做
法
：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檢
察
官

簽
署
協
議
，
允
許
公
司
免
遭
定
罪
但
必
須
罰
款
，
目
的
在
於
改
造
企
業
的
管
理
方
式
，
並
且
將
獨
立
監
察
人
帶
進

企
業
的
會
議
室
。
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甚
至
是
沒
有
刑
事
案
件
紀
錄
的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都
使
得
官
方
量
刑
委
員
會
的
企
業
訴
訟
數

據
，
無
法
呈
現
許
多
重
大
案
件
的
狀
況
。
企
業
罰
金
雖
然
增
加
了
，
但
二
十
一
世
紀
最
偉
大
的
故
事
並
不
是
罰
金

或
定
罪
，
而
是
檢
察
官
改
變
了
企
業
管
理
的
方
式
。
檢
察
官
現
在
嘗
試
的
做
法
是
重
新
塑
造
公
司
，
協
助
它
們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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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偵
測
和
預
防
員
工
犯
罪
的
系
統
，
更
廣
泛
地
說
，
就
是
培
養
公
司
內
部
的
道
德
與
誠
信
文
化
。
這
代
表
了
一
項

野
心
勃
勃
的
新
做
法
，
檢
察
官
以
此
幫
助
公
司
改
造
決
策
和
機
構
的
整
體
文
化
，
正
如
民
權
鼎
盛
的
一
九
六
○
和
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，
聯
邦
法
官
監
督
學
校
廢
除
種
族
歧
視
和
監
獄
改
革
一
樣
。

剛
開
始
我
想
了
解
企
業
與
檢
察
官
協
議
的
動
機
，
是
因
為
我
曾
擔
任
民
權
律
師
，
很
難
相
信
檢
察
官
竟
然
扛

下
如
此
艱
難
的
機
構
改
造
任
務
。
我
花
了
幾
年
研
究
個
人
刑
事
案
件
中
的
誤
判
，
以
及
因D

N
A

獲
判
無
罪
的
案

例
，
其
中
的
錯
誤
可
能
牽
扯
出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更
大
的
問
題
。
後
來
我
將
注
意
力
轉
移
至
與
此
截
然
不
同
的
企
業

訴
訟
領
域
，
因
為
追
訴
單
一
公
司
，
可
能
會
掀
起
美
國
和
全
球
經
濟
的
巨
大
波
瀾
，
更
何
況
其
他
企
業
也
在
密
切

關
注
其
發
展
，
擔
心
自
己
是
否
會
成
為
下
一
個
目
標
。
不
過
我
很
快
就
發
現
，
有
關
企
業
何
時
或
如
何
遭
到
起
訴

的
資
料
並
不
多
。

企
業
罪
犯
既
沒
有
正
式
登
記
，
也
沒
有
聯
邦
檢
察
官
達
成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正
式
名
單
。
我
決
定
自

己
創
造
這
些
資
源
。
幾
年
來
，
藉
由
維
吉
尼
亞
大
學
法
學
圖
書
館
（U

VA
 Law

 Library

）
提
供
的
珍
貴
資
料
，

我
建
立
了
一
個
資
料
庫
，
包
括
每
筆
公
司
達
成
的
聯
邦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資
料
。
這
項
資
料
可
以
在
某
些
地

方
公
開
取
得
，
但
我
希
望
全
部
彙
整
起
來
，
以
便
了
解
有
哪
些
公
司
、
它
們
做
了
什
麼
、
被
判
了
什
麼
罪
，
以
及

如
何
受
到
懲
罰
。

過
去
十
年
諸
如
此
類
的
訴
訟
協
議
，
超
過
二
百
五
十
件
之
多
。
我
把
這
個
資
料
庫
放
在
網
路
上
作
為
公
共
資

源
，
至
今
它
仍
是
最
具
權
威
且
完
整
的
資
料
來
源
（
註13

）
。
接
著
我
彙
集
第
二
份
更
大
筆
的
資
料
，
二
千
多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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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聯
邦
企
業
定
罪
案
例
，
多
數
是
企
業
自
行
認
罪
，
也
放
在
網
路
上
分
享
（
註14

）
。
這
些
數
據
有
其
真
正
的
限

制
；
雖
然
檢
察
官
成
功
將
企
業
巨
頭
繩
之
以
法
，
但
多
數
案
例
並
沒
有
遭
到
控
告
。
我
們
不
可
能
得
知
檢
察
官
拒

絕
控
告
公
司
的
頻
率
，
因
為
他
們
通
常
不
公
開─

除
了
達
成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時
候
。
我
們
也
不
知
道
企
業
犯
罪
的

頻
率
，
因
為
政
府
沒
有
保
留
企
業
犯
罪
的
資
料
，
因
此
難
以
追
查
和
定
義
。
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來
，
超
過
二
百
五
十
件
聯
邦
訴
訟
案
與
大
型
上
市
公
司
有
關
，
包
括G

oogle

、K
PM

G

、
美

國
國
際
集
團
（A

IG

）
、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（B
ristol-M

yers Squibb

）
、
英
國
石
油
（B

P

）
、
南
方
保
健

（H
ealthSouth

）
、
摩
根
大
通
（JPM

organ

）
、
美
林
證
券
（M

errill Lynch

）
、
孟
山
都
（M

onsanto

）
和
輝

瑞
大
藥
廠
。
這
些
《
財
星
》
前
五
百
大
企
業
能
夠
動
員
龐
大
資
源
為
自
己
辯
護
。
西
門
子
案
即
證
明
了
強
權
在
聯

邦
企
業
訴
訟
發
揮
的
作
用
，
讓
企
業
訴
訟
有
別
於
其
他
的
刑
事
司
法
案
件
。

世
界
最
大
企
業
的
訴
訟
案
，
始
於
世
界
最
小
的
國
家

大
型
企
業
的
追
訴
案
件
，
開
始
於
世
界
最
小
的
國
家─

列
支
敦
斯
登
公
國
。
二
○
○
三
年
初
，
列
支
敦
斯
登

一
家
由
皇
室
經
營
的
銀
行
，
正
在
進
行
審
計
員
查
帳
工
作
。
銀
行
審
計
員
發
現
一
個
異
常
現
象
：
數
百
萬
歐
元
在

巴
拿
馬
、
列
支
敦
斯
登
和
英
屬
維
京
群
島
之
間
轉
來
轉
去
。
列
支
敦
斯
登
的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類
似
瑞
士
，
因
此

有
些
人
喜
歡
把
錢
存
在
那
裡
。

審
計
員
打
算
搜
查
究
竟
是
恐
怖
分
子
或
其
他
罪
犯
，
企
圖
利
用
保
密
法
從
事
洗
錢
。
他
們
注
意
到
境
外
公
司

之
間
的
不
尋
常
交
易
，
包
括
一
筆
鉅
款
轉
進
名
為
瑪
莎
海
外
公
司
（M

artha O
verseas C

orp.

）
的
帳
戶
。
這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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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在
巴
拿
馬
註
冊
，
但
由
一
名
派
駐
希
臘
的
西
門
子
主
管
管
理─

而
轉
進
帳
戶
的
錢
來
自
另
一
家
境
外
公
司
，

總
公
司
位
於
英
屬
維
京
群
島
，
由
另
一
位
西
門
子
主
管
負
責
。

該
銀
行
在
二
○
○
四
年
告
知
西
門
子
這
個
問
題
，
並
開
始
阻
止
這
些
資
金
轉
移
。
他
們
也
通
知
德
國
和
瑞
士

的
銀
行
主
管
機
關
，
之
後
又
聯
繫
了
奧
地
利
和
義
大
利
的
主
管
機
關
。
二
年
後
，
德
國
警
察
出
現
在
「
銀
行
家
」

位
於
德
國
慕
尼
黑
的
家
門
前
，
沒
收
了
三
十
多
處
西
門
子
辦
公
室
的
檔
案
（
註15

）
。

西
門
子
（
與
名
下
三
家
位
於
阿
根
廷
、
委
內
瑞
拉
和
孟
加
拉
的
子
公
司
）
案
變
成
名
符
其
實
的
全
球
訴
訟

案
。
西
門
子
在
二
○
○
二
年
至
二
○
○
七
年
間
，
賄
賂
政
府
官
員
的
金
額
超
過
十
四
億
美
元
，
遍
及
亞
洲
、
非

洲
、
歐
洲
、
中
東
和
南
美
的
六
十
五
個
國
家
。
所
有
種
類
的
大
型
公
共
建
設
項
目
都
囊
括
其
中
。
美
國
訴
西
門
子

案
主
要
調
查
伊
拉
克
的
「
聯
合
國
石
油
換
糧
食
計
畫
」
，
其
中
西
門
子
支
付
一
百
七
十
萬
賄
賂
金
，
換
取
了
四
十

二
份
合
約
，
價
值
八
千
萬
美
元
，
並
獲
得
超
過
三
千
八
百
萬
美
元
的
利
潤
（
註16

）
。

乍
看
之
下
，
西
門
子
醜
聞
似
乎
只
是
德
國
檢
察
官
的
事
情
，
跟
美
國
無
關
。
畢
竟
由
德
國
公
司
支
付
給
國
外

官
員
的
賄
賂
金
，
已
經
在
德
國
接
受
調
查
，
怎
麼
會
困
擾
美
國
檢
察
官
呢
？
但
是
很
多
公
司
，
包
括
西
門
子
，
都

在
美
國
做
生
意
。
賄
賂
交
易
可
能
會
經
由
美
國
匯
款
進
行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西
門
子
是
擁
有
紐
約
證
交
所
（N

ew

York Stock Exchange

，N
Y

SE

）
掛
牌
股
票
的
上
市
公
司
，
在
美
國
檢
察
官
管
轄
範
圍
內
。
負
責
監
管
股
票
上

市
公
司
的
美
國
司
法
部
和
美
國
證
券
管
理
委
員
會
（
以
下
簡
稱
證
管
會
）
，
都
可
以
對
西
門
子
這
類
公
司
行
使
權
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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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檢
察
官
會
是
這
宗
跨
國
案
件
的
主
導
者
，
也
會
收
取
多
數
的
罰
金
。
司
法
部
和
證
管
會
將
從
這
批
搜
查

行
動
開
始
展
開
調
查
；
兩
者
皆
負
責
國
外
賄
賂
相
關
事
務
。
西
門
子
這
類
公
司
在
美
國
也
有
關
係
企
業
，
適
用
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（FC

PA

）
。
此
法
乃
為
了
防
堵
賄
賂
，
禁
止
賄
賂
外
國
官
員
、
做
假
帳
，
或
者
不
符
合
內

部
程
序
等
違
法
行
為
。
這
項
刑
事
法
規
於
水
門
醜
聞
案
和
企
業
定
期
賄
賂
政
府
官
員
的
事
情
爆
發
後
，
於
一
九
七

七
年
頒
布
執
行
。
證
管
會
在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中
期
發
現
，
數
百
家
美
國
企
業
支
付
數
百
萬
美
元
的
賄
賂
基
金
，
在

海
外
從
事
非
法
賄
賂
（
註17

）
。
當
時
的
證
管
會
主
席
記
得
自
己
的
疑
惑
是
：
「
海
灣
石
油
公
司
（G

ulf O
il

）

如
何
記
錄
一
筆
五
萬
美
元
的
現
金
交
易
？
我
想
知
道
他
們
將
花
費
記
在
哪
個
帳
上
？
他
們
有
所
謂
專
門
『
賄
賂
』

的
帳
戶
嗎
？
」

賄
賂
帳
戶
的
概
念
在
西
門
子
案
不
會
有
太
大
問
題
。
檢
察
官
發
現
西
門
子
在
各
地
辦
公
室
保
留
了
「
現
金

桌
」─

就
是
裝
滿
現
金
的
桌
子
，
員
工
可
以
拿
取
鉅
款
作
為
「
有
用
支
出
」
銷
帳
，
但
其
實
就
是
行
賄
金
。
證
管

會
稱
此
賄
賂
涉
及
「
空
前
絕
後
的
規
模
和
地
理
範
圍
」
，
司
法
部
則
稱
之
為
「
絕
對
驚
人
的
腐
敗
規
模
」
（
註

18

）
。

認
罪
，
竟
是
為
了
降
低
罰
金
與
規
避
重
刑

數
十
年
來
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訴
訟
都
很
罕
見
，
近
十
年
卻
驟
然
增
加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開
始
積
極
起
訴

國
外
企
業
，
但
是
這
類
訴
訟
變
得
越
來
越
普
遍
的
原
因
，
乃
是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晚
期
為
了
呼
應
打
擊
貪
汙
的
國
際

條
約
，
擴
大
了
法
令
範
圍
。
該
條
約
由
許
多
重
要
的
第
一
世
界
國
家
簽
訂
，
包
括
德
國
，
而
簽
訂
條
約
以
來
，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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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首
次
自
行
禁
止
海
外
行
賄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可
能
也
因
此
比
較
安
心
，
因
為
起
訴
德
國
企
業
的
罪
行
目
前
在
德
國

也
算
違
法
，
而
且
該
國
檢
察
官
也
同
樣
關
注
。
實
際
上
，
針
對
西
門
子
案
，
司
法
部
、
證
管
會
和
慕
尼
黑
檢
察
署

都
有
密
切
的
合
作
。

因
應
聯
邦
追
訴
的
威
脅
，
西
門
子
董
事
會
大
舉
展
開
內
部
調
查
，
花
費
了
五
百
多
萬
美
元
。
西
門
子
也
雇
用

紐
約
法
律
事
務
所
律
師
，
支
付
了
八
百
萬
美
元
。
律
師
接
著
請
來
會
計
師
，
審
查
四
千
萬
筆
銀
行
資
料
和
一
億
二

千
七
百
萬
筆
會
計
紀
錄
，
光
是
為
了
分
析
所
有
資
料
的
資
訊
技
術
，
又
再
支
付
了
一
億
美
元
（
註19

）
。
調
查
人

員
發
現
了
支
付
阿
根
廷
官
員
的
一
億
美
元
賄
賂
金
，
這
筆
錢
應
該
算
是
物
超
所
值
，
因
為
西
門
子
獲
得
製
造
國
民

身
分
證
的
十
億
美
元
合
約
。
他
們
也
發
現
了
爭
取
孟
加
拉
手
機
合
約
的
五
百
萬
賄
賂
金
。
項
目
一
條
條
出
現
，
他

們
總
共
審
查
了
超
過
六
十
五
個
國
家
的
交
易
，
披
露
了
歐
洲
主
管
機
關
沒
有
發
現
的
十
億
賄
賂
金
（
註20

）
。

一
家
像
西
門
子
這
樣
的
企
業
，
為
何
想
要
調
查
自
己
做
的
壞
事
呢
？
這
樣
可
能
會
遭
致
毀
滅
啊
！
然
而
西
門

子
不
但
認
罪
，
還
花
了
數
億
美
元
聘
請
頂
尖
律
師
揭
露
自
己
的
罪
行─

此
舉
非
但
沒
有
讓
公
司
步
入
滅
亡
，
不
知

何
故
，
反
而
對
公
司
大
有
幫
助
。

如
同
絕
大
多
數
刑
事
被
告
，
無
論
規
模
大
小
、
企
業
或
個
人
，
西
門
子
最
終
承
認
有
罪
。
西
門
子
的
認
罪
協

商
在
哥
倫
比
亞
特
區
美
國
地
方
法
院
提
出
，
包
含
支
付
四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的
罰
金
給
司
法
部
、
三
億
五
千
萬
給
證

管
會
，
以
及
八
億
美
元
給
慕
尼
黑
檢
察
署
（
註21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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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為
揭
露
自
身
的
不
法
行
為
，
支
付
破
紀
錄
的
十
六
億
美
元
罰
金
，
聽
起
來
好
像
不
甚
划
算
。
然
而
，
如
同

其
他
刑
事
被
告
，
西
門
子
是
為
了
免
於
「
重
刑
」
而
進
行
協
商
。
審
判
時
，
罰
金
可
能
會
變
得
更
高
；
認
罪
協
商

引
用
的
量
刑
準
則
，
罰
金
範
圍
則
在
十
三
億
五
千
至
二
十
七
億
美
元
之
間
。
再
者
，
西
門
子
利
用
賄
賂
取
得
全
球

獲
利
豐
碩
的
政
府
合
約
，
其
獲
利
可
能
是
罰
金
的
好
幾
倍
之
多
。

認
罪
除
了
可
以
獲
得
低
額
罰
金
，
還
有
其
他
好
處
。
西
門
子
只
承
認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會
計
法
規

（
坦
言
曾
大
規
模
違
反
）
，
但
不
承
認
支
付
非
法
賄
賂
金
，
這
也
是
該
法
案
禁
止
的
行
為
。
因
此
，
西
門
子
自
然

不
用
被
停
業
或
禁
止
與
美
國
政
府
簽
訂
合
約
，
不
然
將
嚴
重
打
擊
企
業
的
長
期
發
展
，
而
且
殺
傷
力
可
能
比
任
何

罰
金
還
強
（
註22

）
。

企
業
重
獲
新
生
，
員
工
成
為
代
罪
羔
羊

但
是
，
認
罪
協
議
不
僅
是
單
純
處
罰
這
麼
簡
單
。
西
門
子
還
必
須
透
過
體
制
改
革
重
整
公
司
。
這
家
企
業
同

意
承
擔
履
約
義
務
，
包
含
專
門
為
偵
測
和
預
防
海
外
行
賄
和
其
他
貪
汙
行
為
設
計
的
新
道
德
計
畫
。
西
門
子
也
同

意
承
諾
「
不
再
犯
罪
」
，
並
且
和
美
國
政
府
繼
續
合
作
進
行
調
查
，
特
別
是
針
對
內
部
員
工
。
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西
門
子
同
意
服
從
公
司
監
察
人
的
持
續
性
審
查
。
監
察
人
任
期
四
年
，
有
權
審
查
公
司
文

件
、
訪
談
員
工
、
監
督
公
司
是
否
遵
循
法
規
，
並
且
建
議
公
司
如
何
改
善
企
業
管
理
和
有
效
杜
絕
貪
汙
。
遴
選
出

的
監
察
人
魏
格
爾
博
士
（D

r.Theo W
aigel

）
聲
名
遠
播
；
他
曾
擔
任
德
國
財
政
部
部
長
，
是
聯
邦
訴
訟
指
派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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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察
人
中
，
第
一
位
非
美
國
人
。
選
擇
德
國
監
察
人
監
督
德
國
公
司
是
否
守
法
，
代
表
一
種
新
型
態
的
跨
國
合
作

訴
訟
。
西
門
子
也
另
外
聘
請
了
一
名
獨
立
美
國
律
師
，
負
責
協
助
監
督
遵
循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。

這
些
訴
訟
導
致
當
時
西
門
子
的
執
行
長
下
台
，
他
在
自
己
的
回
憶
錄
《
高
峰
風
暴
》
（Sum

m
it Storm

s

）

中
否
認
知
道
貪
汙
計
畫
（
註23

）
。
其
他
定
罪
部
分
，
阿
根
廷
、
孟
加
拉
和
委
內
瑞
拉
的
西
門
子
公
司
都
承
認
有

罪
，
同
意
支
付
五
十
萬
罰
金
（
註24

）
。
慕
尼
黑
檢
察
官
除
了
起
訴
「
銀
行
家
」
，
也
判
二
位
前
西
門
子
員
工
有

罪
（
註25

）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宣
布
針
對
另
外
六
名
前
西
門
子
員
工
進
行
大
陪
審
團
起
訴
。
西
門
子
是
合
作
人─

企

業
線
人
，
也
可
以
理
解
為
告
發
前
員
工
的
人
。
檢
察
官
也
讚
賞
西
門
子
的
傾
力
相
助
。

因
此
，
「
銀
行
家
」
的
恐
懼
一
一
應
驗
。
他
說
得
沒
錯
，
像
他
這
樣
的
低
階
員
工
被
當
作
代
罪
羔
羊
起
訴
，

高
層
人
士
則
逍
遙
法
外
。
但
是
遭
到
追
訴
也
可
能
導
致
西
門
子
經
營
手
法
的
顯
著
改
變
。
前
執
行
長
也
許
絕
對
不

會
受
牽
連
，
但
公
司
確
實
有
機
會
自
我
改
造
。

巨
大
財
富
的
背
後
，
往
往
是
被
遺
忘
的
犯
罪

法
國
小
說
家
巴
爾
扎
克
（H

onoréde B
alzac

）
的
著
作
《
高
老
頭
》
（Le Père G

oriot

）
裡
，
一
名
疲
憊
的

巴
黎
人
建
議
年
輕
學
子
：
「
誠
實
會
讓
你
一
無
所
成…

…

巨
大
財
富
的
祕
密
，
如
果
沒
有
清
楚
地
解
釋
，
大
多
是

些
被
遺
忘
的
犯
罪─

注
意
，
遺
忘
，
是
因
為
事
情
已
經
處
理
妥
當
。
」
（
註26

）
如
今
就
像
一
八
三
○
年
代
的
巴

黎
，
大
型
商
業
犯
罪
可
能
偵
查
不
到
，
也
無
法
得
到
懲
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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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最
近
一
次
金
融
危
機
之
後
，
很
多
人
質
疑
檢
察
官
是
否
盡
力
緝
捕
企
業
歸
案
。
檢
察
官
不
斷
採
用
新
策
略

對
付
商
業
犯
罪
，
針
對
的
目
標
不
只
是
貪
婪
的
個
人
，
也
包
括
企
業
本
身
。
新
做
法
代
表
和
過
去
確
實
切
割
，
有

十
分
精
彩
的
研
究
發
現
。
本
書
各
個
章
節
分
別
提
出
不
同
問
題
，
藉
以
探
討
目
前
追
訴
企
業
的
不
同
面
向
：

一
、
企
業
如
何
被
起
訴
？
本
世
紀
的
企
業
審
判
案
例
，
即
二
○
○
二
年
全
球
五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安
達
信

（A
rthur A

ndersen
）
的
案
例
，
說
明
了
企
業
如
何
在
陪
審
團
面
前
接
受
審
判
。
安
達
信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因

阻
礙
調
查
其
在
安
隆
瓦
解
時
擔
任
的
角
色
，
遭
到
起
訴
。
由
安
達
信
銷
毀
的
檔
案
規
模
龐
大
，
需
要
卡
車
夜

以
繼
日
地
運
送─

但
是
員
工
是
否
確
實
意
圖
違
法
呢
？
安
達
信
在
媒
體
前
開
庭
審
判
，
動
員
了
抗
議
人
士
、

公
關
宣
傳
和
頂
尖
的
律
師
團
隊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將
此
案
當
成
一
次
展
演
，
表
現
他
們
對
待
企
業
犯
罪
全
新
的

嚴
肅
態
度
。
在
最
後
時
刻
，
安
達
信
拒
絕
了
檢
察
官
提
出
的
交
易
，
案
件
交
由
陪
審
團
審
理
。
這
是
很
大
的

冒
險
：
如
果
安
達
信
遭
到
定
罪
，
將
不
得
從
事
上
市
公
司
的
會
計
審
查
工
作
。
最
後
這
案
子
對
公
司
和
檢
察

官
都
造
成
了
傷
害
：
即
將
摧
毀
公
司
的
有
罪
判
決
，
被
美
國
最
高
法
院
駁
回
。

二
、
檢
察
官
如
何
與
企
業
協
商
？
檢
察
官
採
取
妥
協
方
式
。
在
安
達
信
案
之
後
，
檢
察
官
舔
舐
傷
口
並
重
整

陣
容
，
發
展
出
全
新
的
巧
妙
招
式
：
緩
起
訴
。
這
個
方
法
源
自
於
一
項
不
起
眼
的
計
畫
，
即
一
九
三
○
年
代

從
寬
處
理
布
魯
克
林
首
次
犯
罪
的
毒
販
，
藉
由
登
記
備
案
、
延
期
或
擱
置
讓
被
告
有
機
會
保
持
清
白
，
如
果

他
做
到
了
，
法
官
就
會
駁
回
此
案
。
後
來
和
安
達
信
同
樣
規
模
的K

PM
G

會
計
事
務
所
，
其
結
果
和
之
前
的

同
行
截
然
不
同
。K

PM
G

簽
訂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迴
避
了
大
陪
審
團
的
起
訴
和
定
罪
。
該
協
議
監
督K

PM
G

支

付
鉅
額
罰
金
、
關
閉
部
分
事
業
，
並
且
聘
請
監
察
人
審
查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這
是
過
去
十
年
來
最
驚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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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改
變
：
目
前
許
多
大
企
業
都
接
受
緩
起
訴
協
議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之
間
接

受
以
上
協
議
的
公
司
，
五
八
％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家
有
一
百
四
十
八
家
）
是
上
市
公
司
或
其
子
公
司
。
這
些
協

議
表
面
上
獎
勵
企
業
實
行
內
部
改
革
，
但
往
往
不
是
很
清
楚
有
哪
些
改
革
，
或
改
革
是
否
真
的
有
效
。

三
、
誰
去
坐
牢
？
通
常
沒
人
。
涉
及
上
市
公
司
和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案
件
中
，
大
約
有
三
分
之
二
是

公
司
受
罰
，
沒
有
員
工
遭
到
起
訴
。
這
令
人
難
以
置
信
，
因
為
公
司
是
最
適
合
的
告
密
者
。K

PM
G

不
只
簽

訂
協
議
，
還
同
意
將
資
料
轉
交
給
檢
察
官
、
解
雇
牽
連
的
員
工
，
並
拒
絕
幫
他
們
支
付
律
師
費
。
員
工
陷
入

艱
難
的
處
境─

他
們
可
能
因
為
不
配
合
調
查
被
解
雇
，
而
雇
主
可
能
又
會
出
賣
他
們
，
交
出
他
們
的
文
件
和

電
子
郵
件
，
以
便
和
檢
察
官
達
成
划
算
交
易
。
一
名
法
官
駁
回
起
訴
前K

PM
G

員
工
，
因
為
他
發
現
檢
察
官

逼
迫K

PM
G

對
前
員
工
採
取
行
動
。
如
同
西
門
子
案
，
幾
名
員
工
最
後
被
判
有
罪
。
少
數
知
名
案
件
有
執
行

長
和
高
層
長
官
遭
到
定
罪
，
但
不
是
很
多
。
在
複
雜
案
件
上
很
難
追
究
員
工
的
責
任
，
因
為
有
太
多
人
參
與

了
決
策
；
但
對
檢
察
官
而
言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讓
企
業
確
實
負
起
責
任
。

四
、
被
害
人
在
追
訴
企
業
時
發
揮
什
麼
作
用
？
二
○
○
五
年
德
州
煉
油
廠
發
生
了
一
樁
可
預
防
的
悲
慘
爆
炸

事
件
，
被
害
人
企
圖
讓
大
眾
聽
見
他
們
的
聲
音
，
並
希
望
說
服
法
官
，
確
保
英
國
石
油
永
遠
不
會
再
做
出
如

此
輕
率
的
作
為
。
結
果
他
們
失
敗
了
。
公
司
可
以
支
付
巨
額
賠
償
金
給
受
害
者
，
少
數
人
甚
至
獲
賠
數
百
萬

美
元
，
但
多
數
人
卻
分
文
未
得
。
何
況
有
些
企
業
還
可
以
選
擇
社
區
服
務─

不
是
清
理
垃
圾
或
粉
刷
塗
鴉
，

而
是
捐
款
贊
助
如
環
境
、
可
負
擔
醫
療
或
投
資
人
意
識
方
面
的
公
益
事
業
。
隨
著
法
官
持
續
忽
視
被
害
人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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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寬
容
的
企
業
協
議
，
英
國
石
油
帶
來
一
個
教
訓
，
即
我
們
需
要
找
到
更
好
的
方
式
，
促
使
法
官
考
量
追
訴

企
業
的
公
共
利
益
層
面
。

五
、
企
業
如
何
受
懲
罰
？
這
並
非
參
考
針
對
個
人
嚴
格
且
狹
隘
的
量
刑
準
則
，
而
是
採
用
能
夠
得
到
最
好
結

果
的
彈
性
方
針
。
每
年
很
少
有
主
要
上
市
公
司
遭
起
訴
；
就
算
有
，
通
常
也
得
到
寬
容
處
理
。
但
是
每
年
有

許
多
小
型
家
庭
企
業
認
罪
，
它
們
的
名
號
聽
起
來
就
知
道
離
《
財
星
》
前
五
百
大
企
業
很
遙
遠
：
安
迪
蘭
園

（A
ndy’s O

rchids
）
、
喬
紐
奧
良
海
鮮
（Joe’s C

ajun Seafood

）
、
羅
德
島
米
格
魯
俱
樂
部
（Little

R
hody B

eagle C
lub

）
和
俄
亥
俄
鮮
蛋
農
場
（O

hio Fresh Eggs

）
。
這
類
公
司
大
多
付
不
起
罰
金
，
有
些

還
因
此
倒
閉
，
相
當
於
被
判
企
業
界
的
死
刑
。
對
比
之
下
，
大
型
企
業
通
常
接
受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如
果
有
罰

金
，
金
額
也
比
較
小
：
四
七
％
的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完
全
沒
有
罰
金
。
檢
察
官
每
次
說
明
計
算
罰
金
的

方
式
，
幾
乎
都
以
量
刑
準
則
建
議
的
最
低
額
度
計
算
，
甚
至
比
最
低
額
度
少
很
多
。
如
果
檢
察
官
不
打
算
充

分
改
造
企
業
，
理
應
依
法
處
以
全
額
刑
事
罰
金
。

六
、
誰
負
責
監
督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？
在
被
起
訴
公
司
設
法
重
整
的
過
程
中
，
公
司
監
察
人
可
能
發
揮
很
大
的

監
督
作
用
。
監
督
者
有
很
大
的
權
力
，
代
表
刑
事
司
法
的
新
角
色
。
被
指
派
監
督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改
革

的
監
察
人
，
不
只
監
控
公
司
遵
守
法
規
，
還
要
求
董
事
會
解
雇
執
行
長
和
調
查
新
的
違
法
行
為
。
然
而
，
儘

管
有
二
五
％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聘
用
監
察
人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份
協
議
中
占
六
十
五
份
）
，
卻
讓
人
質

疑
為
何
有
七
五
％
的
協
議
沒
有
監
察
人
，
而
且
所
有
監
察
人
的
業
務
都
沒
有
公
開
。
這
些
高
薪
監
察
人
的
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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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方
式
也
沒
有
透
明
化
，
因
此
引
發
偏
袒
和
任
人
唯
親
的
指
控
和
爭
議
。
為
數
不
少
的
協
議
（
三
一
％
）
甚

至
沒
提
及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檢
察
官
對
於
企
業
改
革
的
決
心
再
次
令
人
起
疑
。

七
、
外
國
企
業
如
何
被
起
訴
？
外
國
企
業
日
漸
成
為
重
要
目
標
，
通
常
負
擔
更
多
的
罰
金
：
與
國
內
公
司
的

四
百
七
十
萬
美
元
相
比
，
它
們
可
能
要
支
付
三
千
五
百
萬
之
多
。
以
總
部
位
於
英
國
的
英
國
航
太
系
統

（B
A

E

）
跨
國
國
防
承
包
商
為
例
，
英
國
當
局
長
久
以
來
一
直
拒
絕
以
大
規
模
賄
賂
罪
名
起
訴
該
公
司
，
但

美
國
最
後
採
取
了
行
動
，
達
成
訴
訟
協
議
。
雖
然
很
少
有
國
家
對
企
業
嚴
格
執
法
，
但
它
們
現
在
不
得
不
考

慮
到
美
國
檢
察
官
無
遠
弗
屆
的
勢
力
範
圍
。
事
實
上
，
為
了
回
應
英
國
航
太
系
統
一
案
，
英
國
通
過
了
一
項

類
似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新
賄
賂
法
案
。

八
、
追
訴
企
業
訴
訟
能
有
效
預
防
犯
罪
嗎
？
追
訴
企
業
可
以
發
揮
更
大
的
效
力
，
這
點
我
會
在
第
十
章
深
入

探
討
。
然
而
，
還
有
很
多
根
本
性
問
題
無
法
解
答
，
因
為
檢
察
官
對
付
企
業
的
方
式
相
當
不
透
明
。
企
業
犯

罪
率
是
多
少
？
不
僅
能
夠
參
考
的
數
據
很
少
，
連
定
義
構
成
犯
罪
的
因
素
都
很
困
難
。
有
些
企
業
被
揭
露
犯

罪
，
但
沒
被
調
查
和
起
訴
嗎
？
有
多
少
公
司
逍
遙
法
外
？
雖
然
我
呈
現
了
描
述
追
訴
企
業
成
果
的
數
據
，
但

這
些
數
據
依
然
無
法
告
訴
我
們
任
何
有
關
檢
察
官
是
否
有
效
行
使
裁
量
權
的
訊
息
，
因
為
多
數
都
是
私
下
作

業
。

刑
事
訴
追
，
才
能
帶
來
違
法
企
業
最
害
怕
的
後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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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然
企
業
「
沒
有
可
譴
責
的
靈
魂
，
沒
有
可
鞭
笞
的
軀
幹
」
，
許
多
學
者
多
年
來
提
議
企
業
根
本
不
該
被
起

訴
。
他
們
堅
持
認
為
，
既
然
只
能
針
對
個
人
追
究
法
律
刑
責
，
起
訴
一
家
公
司
就
跟
起
訴
一
塊
石
頭
同
樣
荒
謬
。

評
論
家
也
指
出
可
以
透
過
證
管
會
之
類
的
機
關
，
對
公
司
提
出
民
事
訴
追
、
課
以
罰
款
，
這
類
機
構
可
能
比
較
熟

悉
行
業
慣
例
和
法
規
，
能
夠
有
效
監
督
體
制
性
改
革
。

依
我
的
看
法
，
對
重
大
違
法
企
業
提
出
刑
事
懲
處
十
分
合
理
，
因
為
企
業
本
身
可
能
鼓
勵
一
種
只
有
企
業
才

能
修
正
的
違
法
文
化
。
何
況
，
企
業
比
較
不
怕
民
事
訴
追─

理
由
很
明
顯
，
刑
事
訴
追
才
會
帶
來
更
嚴
重
的
後

果
，
包
括
潛
在
的
重
建
資
金
、
名
譽
損
害
和
附
帶
後
果
，
如
停
業
和
禁
止
事
項
。

大
多
的
企
業
違
法
行
為
並
非
以
刑
事
處
理
，
成
為
企
業
刑
事
案
件
的
裁
決
也
不
應
該
輕
率
決
定
。
但
是
社
會

對
於
什
麼
行
為
應
該
依
照
刑
事
處
分
，
理
應
慢
慢
發
展
出
一
套
概
念
。
美
國
國
會
一
直
很
敢
於
定
義
新
的
商
業
相

關
犯
罪
。
過
去
十
年
間
，
追
究
企
業
刑
責
更
深
植
於
訴
訟
慣
例
、
量
刑
，
甚
至
是
我
們
的
文
化
當
中
。
西
門
子
之

類
的
公
司
十
年
來
也
許
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沒
什
麼
想
法
，
但
現
在
他
們
明
白
嚴
重
違
法
可
能
會
面
臨
起
訴
。

十
或
十
五
年
前
，
人
們
也
許
會
問
，
金
融
危
機
之
後
為
何
沒
有
大
銀
行
被
起
訴
；
但
如
今
很
普
遍
的
想
法
是
，
公

司
本
身
有
時
應
該
被
追
究
責
任
。

不
管
如
何
，
我
們
還
是
有
充
分
理
由
擔
心
觸
法
企
業
是
否
被
起
訴
，
以
及
處
罰
是
否
與
犯
罪
事
實
成
比
例
。

檢
察
官
表
示
他
們
決
心
打
擊
最
嚴
重
的
違
法
企
業
，
然
而
他
們
只
要
接
受
一
點
監
督
，
通
常
可
以
換
來
大
幅
減
少

的
罰
金
。
如
果
最
初
起
訴
公
司
的
理
由
是
嚴
重
違
法
，
那
麼
不
免
讓
人
懷
疑
，
為
何
通
常
很
少
有
人
去
阻
止
或
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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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它
？
這
些
訴
追
真
的
能
夠
有
效
改
造
企
業
罪
犯
嗎
？
什
麼
樣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真
正
有
效
？
我
們
都
不
知
道
。

雖
然
對
於
這
些
棘
手
問
題
，
我
們
沒
有
一
蹴
可
幾
的
解
決
辦
法
，
但
有
些
具
體
的
改
善
做
法
還
是
可
以
實
行
，
包

括
堅
持
更
嚴
格
的
罰
款
、
執
行
持
續
性
的
司
法
審
查
、
監
督
和
強
制
透
明
化
。

超
越
罰
金
的
天
文
數
字
，
看
透
企
業
訴
訟
背
後
的
世
界

追
訴
企
業
推
翻
了
我
們
對
於
刑
事
司
法
系
統
的
想
像
，
該
執
法
環
境
稍
微
有
利
於
起
訴
。
讓
人
佩
服
的
是
，

檢
察
官
在
起
訴
大
型
企
業
方
面
扮
演
的
是
大
衛
的
角
色─

但
如
果
他
們
沒
有
打
中
巨
人
，
重
大
違
法
的
企
業
可
能

會
逍
遙
法
外
。
大
規
模
企
業
訴
追
案
的
增
加
顯
示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以
更
有
新
意
的
方
式
，
嘗
試
防
堵
企
業
在
海
內

外
的
違
法
行
為
，
但
企
業
文
化
真
正
的
改
變
需
要
持
續
的
管
理
監
督
、
強
大
的
主
管
機
關
和
健
全
的
法
令
和
法

規
。

美
國
國
會
頒
布
了
新
刑
法
以
強
化
法
規
，
但
總
是
不
願
意
提
供
足
夠
的
資
源
讓
許
多
機
關
得
以
執
行
法
規
。

這
就
是
檢
察
官
能
夠
填
補
這
塊
重
要
缺
口
的
原
因─
當
他
們
起
訴
公
司
時
，
可
以
運
用
最
強
大
的
工
具
。
儘
管
要

求
企
業
負
起
更
多
責
任
的
政
治
運
動
漸
趨
盛
行
，
加
上
更
為
完
善
的
法
規
與
執
法
，
讓
追
訴
看
來
沒
那
麼
必
要
；

但
如
果
我
們
認
為
應
當
加
強
經
濟
和
政
治
體
制
的
改
革
動
力
，
適
度
的
改
變
也
許
能
改
善
刑
事
訴
追
在
大
環
境
底

下
的
作
用
。

企
業
刑
事
訴
追
具
有
一
個
重
要
功
能─

懲
處
嚴
重
違
法
，
以
及
法
令
遵
循
不
彰
的
問
題
。
但
如
果
公
司
利
用

表
面
改
革
來
換
取
不
起
訴
，
這
種
功
能
便
無
法
發
揮
。
起
訴
企
業
應
是
常
態
，
即
使
在
檢
察
官
暫
緩
起
訴
的
特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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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例
中
，
也
應
該
處
以
具
威
嚇
效
果
的
罰
金
，
並
要
求
嚴
格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法
官
應
該
謹
慎
監
督
所
有
企
業

協
議
，
以
確
保
有
效
執
行
。
量
刑
準
則
和
司
法
實
務
運
作
也
應
該
重
新
檢
討
，
但
檢
察
官
本
身
可
以
採
用
新
的
一

套
指
導
方
針
，
加
強
重
大
企
業
罪
犯
應
得
的
處
罰
，
讓
該
領
域
改
頭
換
面
。

雖
然
我
建
議
改
革
，
但
本
書
主
要
目
標
在
於
描
述
追
訴
企
業
的
神
祕
世
界
。
企
業
犯
罪
值
得
獲
得
大
眾
更
多

的
關
注
。
這
其
中
最
嚴
重
的
問
題
在
於
企
業
的
複
雜
性
，
不
但
可
能
導
致
大
規
模
犯
罪
，
也
可
能
讓
這
類
犯
罪
難

以
察
覺
、
預
防
和
起
訴
。
我
們
必
須
了
解
更
多
。
在
我
們
質
疑
有
些
公
司
是
否
被
認
定
為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時
，

不
能
只
問
這
是
否
因
為
大
企
業
影
響
經
濟
甚
鉅
，
同
時
也
必
須
質
疑
是
否
追
究
個
人
刑
責
。
我
們
需
要
評
估
起
訴

該
企
業
是
否
有
效
。
我
們
不
能
將
眼
光
局
限
於
發
布
驚
人
罰
金
的
新
聞
稿
，
還
必
須
確
認
刑
事
處
分
是
否
確
實
執

行
，
以
及
體
制
性
改
革
是
否
有
效
等
等
。

「
銀
行
家
」
擔
心
雖
然
西
門
子
受
到
處
罰
，
但
許
多
其
他
企
業
卻
都
逍
遙
法
外
。
也
許
他
的
擔
心
是
對
的
。

畢
竟
不
只
檢
察
官
經
常
從
寬
處
理
，
我
們
也
不
知
道
有
多
少
企
業
犯
罪
沒
被
發
現
或
起
訴
。
正
如
他
所
言
：
「
第

十
一
誡
就
是
：
『
別
被
抓
到
！
』
」
（
註27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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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　
法
庭
上
的
攻
防
戰─

傳
染
性
的
貪
婪
，
似
乎
控
制
了
多
數
的
企
業

鄧
肯
（D

avid D
uncan

）
承
認
：
「
我
妨
礙
了
司
法
。
」
這
位
安
達
信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前
資
深
合
夥
人
，
在

二
○
○
二
年
五
月
十
三
日
聯
邦
法
庭
上
提
供
證
詞
。

安
達
信
是
全
球
五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之
一
，
鄧
肯
帶
領
大
批
團
隊
，
負
責
安
隆
公
司
休
士
頓
總
部
和
全
球
的

會
計
工
作
（
註1

）
。
安
隆
是
一
家
能
源
、
商
品
和
服
務
公
司
，
擁
有
電
力
、
天
然
氣
、
電
信
和
水
利
等
大
型
事

業
，
連
續
多
年
來
被
《
財
星
》
雜
誌
評
為
「
全
美
最
具
創
新
精
神
的
公
司
」
，
可
謂
國
內
首
屈
一
指
的
企
業
。

檢
察
官
免
除
所
有
繁
文
縟
節
，
直
接
提
問
：
「
二
○
○
一
年
秋
天
你
曾
經
犯
過
罪
嗎
？
」

「
是
的
。
」

「
你
做
了
什
麼
？
」

「
我
指
示
參
與
團
隊
遵
守
所
謂
的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，
即
史
知
道
此
舉
會
導
致
資
料
損
毀
。
」
鄧
肯
回
答
（
註

2

）
。距

離
這
次
審
判
大
約
一
個
月
前
，
鄧
肯
承
認
了
妨
礙
司
法
的
罪
名
。
他
得
接
受
最
多
十
年
的
有
期
徒
刑
，
但

目
前
仍
未
判
刑
，
並
且
已
經
交
保
獲
釋
。
如
果
他
採
取
合
作
態
度
，
檢
察
官
更
會
酌
量
減
刑
。
鄧
肯
在
這
次
審
判

中
同
意
合
作
，
但
不
是
為
了
作
證
糾
舉
任
何
之
前
的
合
作
對
象
，
例
如
安
隆
公
司
執
行
長
雷
伊
（K

enneth Lay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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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其
他
安
隆
的
人
；
而
是
作
證
對
付
自
己
的
前
雇
主
。
（
註3

）
刑
事
被
告
是
安
達
信
本
身
，
這
間
他
服
務
了
二

十
年
的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，
現
在
正
接
受
攸
關
生
死
的
審
判
（
註4

）
。

審
判
第
六
天
，
鄧
肯
出
庭
作
證
。
他
開
始
回
想
一
切
變
天
的
僅
僅
幾
個
月
前
，
當
時
他
在
安
達
信
還
是
「
表

現
優
異
」
的
合
夥
人
。
合
夥
人
根
據
「
評
分
制
」
支
薪
，
基
於
鄧
肯
在
安
隆
案
上
的
表
現
，
分
數
排
名
在
前
一

○
％
（
註5

）
，
甚
至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下
半
年
受
邀
成
為
執
行
長
諮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就
在
安
達
信
快
倒
閉
之

前
。
鄧
肯
在
四
個
月
前
被
解
雇
，
即
二
○
○
二
年
一
月
，
因
為
安
達
信
認
定
鄧
肯
是
銷
毀
文
件
的
關
鍵
人
物
。
但

如
今
情
勢
逆
轉
，
他
成
為
這
次
冗
長
又
複
雜
的
審
判
中
，
政
府
的
主
要
證
人
。
如
果
鄧
肯
認
罪
，
安
達
信
勢
必
要

承
擔
罪
責
，
因
此
安
達
信
必
須
辯
稱
鄧
肯
沒
有
犯
罪
。

風
暴
中
的
糾
葛
：
安
達
信
與
安
隆
的
共
謀

安
達
信
確
有
其
人
，
他
在
一
九
一
三
年
成
立
這
間
同
名
公
司
。
他
是
商
業
道
德
的
典
範
，
秉
持
「
誠
實
思

考
，
誠
實
發
言
」
的
座
右
銘
。
只
要
任
何
潛
在
顧
客
的
會
計
處
理
方
法
有
瑕
疵
，
無
論
他
們
支
付
多
少
錢
，
安
達

信
向
來
都
會
拒
絕
服
務
。
他
體
現
了
公
司
的
誠
實
信
譽
，
擴
大
了
創
辦
人
和
同
名
公
司
的
意
義
。

現
代
的
安
達
信
是
五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之
一
，
在
全
球
各
地
都
有
辦
公
室
和
大
企
業
客
戶
。
員
工
直
呼
為

「
事
務
所
」
（the firm

）
的
安
達
信
，
總
部
位
於
芝
加
哥
，
在
美
國
擁
有
近
三
萬
名
員
工
，
全
球
總
計
超
過
八
萬

五
千
名
員
工
。
眾
所
周
知
，
安
達
信
非
常
重
視
教
育
新
進
人
員
公
司
的
文
化
、
標
準
和
程
序─

員
工
稱
之
為
「
安

卓
」
（A

ndroid

）
（
註6

）
。
但
隨
著
專
注
於
顧
問
工
作
的
合
夥
人
，
擁
有
事
務
所
的
更
多
權
力
以
後
，
事
務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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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化
逐
漸
轉
變
。
在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晚
期
，
事
務
所
成
立
了
安
達
信
顧
問
公
司
（A

ndersen C
onsulting

）
，
開

始
為
安
達
信
賺
取
更
多
利
潤
（
註7

）
。
到
了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晚
期
，
安
達
信
顧
問
公
司
和
事
務
所
的
審
計
部
門

產
生
歧
見
，
在
一
九
九
七
年
分
家
。
由
於
其
審
計
業
務
衰
退
和
顧
問
業
務
的
損
失
，
在
留
住
客
戶
和
增
加
收
入
方

面
的
壓
力
越
來
越
大
（
註8

）
。
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晚
期
的
亮
點
在
於
，
成
長
中
的
「
安
隆
」
加
入
了
公
司
，
此
為
負
責
安
隆
工
作
的
小
組
名

稱
。
審
訊
時
，
鄧
肯
說
安
隆
是
「
很
大
的
」
客
戶
，
那
它
到
底
有
多
大
？
該
公
司
每
年
的
產
值
大
約
在
五
千
至
五
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之
間
，
而
且
逐
年
增
長
，
在
二
○
○
○
年
達
到
五
千
八
百
萬
美
元
。
在
鄧
肯
的
帶
領
下
，
大
約

有
一
百
名
全
職
員
工
負
責
處
理
安
隆
事
務
，
包
括
在
安
隆
辦
公
室
現
場
。
他
們
的
方
法
很
不
尋
常
，
因
為
安
達
信

不
只
審
計
安
隆
的
財
務
報
表
，
同
時
也
「
整
合
審
計
」
，
提
供
安
隆
法
令
遵
循
和
內
部
控
管
方
面
的
建
議
。
他
們

希
望
這
會
成
為
為
其
他
企
業
客
戶
提
供
顧
問
服
務
的
典
範
（
註9

）
。

安
隆
和
安
達
信
的
緊
密
關
係
在
於
法
律
責
任
，
而
不
是
資
產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八
月
十
四
日
，
安
隆
執
行
長
史

基
林
（Jeffrey Skilling

）
突
然
辭
職
，
因
為
據
稱
擁
有
龐
大
資
產
的
安
隆
公
司
其
實
不
堪
一
擊
。
安
隆
股
價
節
節

下
跌
，
一
名
曾
幫
安
達
信
工
作
的
安
隆
會
計
師
曾
警
告
，
一
場
「
會
計
醜
聞
風
暴
」
即
將
發
生
（
註10

）
。
這
名

告
密
者
告
訴
安
隆
執
行
長
雷
伊
，
安
隆
的
財
務
報
表
出
現
很
大
的
問
題
，
安
達
信
也
很
關
切
這
件
事
，
因
為
事
務

所
已
經
幫
安
隆
審
核
帳
務
多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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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《
華
爾
街
日
報
》
報
導
了
安
隆
可
能
的
不
法
行
為
，
於
是
證
管
會
宣
布
展
開
非
正
式
調
查

（
註11
）
。
安
達
信
進
行
內
部
調
查
時
發
現
，
除
了
其
他
問
題
，
還
有
一
個
致
命
的
錯
誤─

財
務
報
表
重
編
，
這

讓
安
隆
坦
承
實
際
收
入
比
帳
面
短
少
了
十
二
億
美
元
。
這
份
財
報
重
編
可
能
會
毀
了
事
務
所
信
譽
，
根
據
證
券

法
，
股
東
可
以
控
告
事
務
所
利
用
不
正
確
的
報
表
誤
導
他
們
。
追
訴
也
的
確
即
刻
展
開
。

安
隆
謊
報
不
存
在
的
收
入
，
並
利
用
複
雜
名
目
遮
掩
資
產
負
債
表
的
損
失
金
額
。
其
中
一
個
是
名
為
秋
哥

（C
hew

co

）
的
空
殼
公
司
，
該
公
司
以
《
星
際
大
戰
》
（Star W

ars

）
中
的
毛
怪
秋
巴
卡
（C

hew
bacca

）
命

名
。
秋
哥
這
家
空
殼
公
司
實
際
上
沒
有
自
己
的
事
業
，
也
沒
有
員
工
或
業
務
，
只
是
用
來
掩
蓋
另
一
家
安
隆
公
司

的
損
失
，
該
公
司
名
為
聯
合
能
源
開
發
投
資
有
限
公
司
（Joint Energy D

evelopm
ent Investm

ent Lim
ited

，

JED
I

）
，
同
樣
以
《
星
際
大
戰
》
的
絕
地
武
士
命
名
。
這
些
擁
有
古
怪
名
字
的
空
殼
公
司
，
下
場
都
很
悽
慘
。
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月
，
安
隆
發
布
收
益
報
表
，
表
示
這
些
僅
是
個
案
。
鄧
肯
使
用
備
忘
錄
回
應
，
提
出
這
份
報

告
會
造
成
誤
導
，
安
隆
應
該
加
以
更
正
。
安
達
信
決
定
忽
視
鄧
肯
的
建
議
。
同
時
，
位
於
安
達
信
芝
加
哥
總
辦
公

室
的
律
師
坦
普
（N

ancy Tem
ple

）
，
發
信
給
外
部
律
師
，
建
議
緩
和
鄧
肯
備
忘
錄
裡
的
語
氣
，
讓
它
看
來
不
像

安
達
信
因
此
「
必
須
採
取
後
續
行
動
」
。
她
也
要
求
自
己
的
名
字
和
任
何
有
關
律
師
團
諮
詢
的
內
容
，
都
從
備
忘

錄
移
除
（
註12

）
。
這
些
修
改
後
來
反
而
造
成
安
達
信
的
困
擾
。

安
達
信
這
名
累
犯
已
屆
危
急
存
亡
之
秋
。
監
管
上
市
公
司
的
證
管
會
，
才
剛
以
破
紀
錄
的
七
百
萬
美
元
罰
金

解
決
安
達
信
的
民
事
指
控
，
並
且
提
出
永
久
禁
令
，
要
求
安
達
信
永
遠
不
得
再
違
反
證
券
法
。
在
這
起
案
件
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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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
位
審
計
人
員
對
一
家
主
要
客
戶
廢
棄
物
管
理
公
司
（W

aste M
anagem

ent

）
的
記
帳
過
程
提
出
疑
慮
，
被
上
司

命
令
按
兵
不
動
。
幾
年
後
，
廢
棄
物
管
理
公
司
重
編
十
七
億
美
元
收
益
，
成
為
當
時
史
上
最
大
筆
修
正
金
額
（
後

來
連
鎖
藥
房R

ite A
ide

打
破
了
紀
錄
）
（
註13

）
。
如
果
安
達
信
被
發
現
罔
顧
證
管
會
命
令
，
違
反
證
券
法
，
那

麼
證
管
會
將
得
以
禁
止
安
達
信
未
來
從
事
任
何
上
市
公
司
的
業
務
。
這
將
預
告
了
安
達
信
的
瓦
解
，
因
為
上
市
公

司
業
務
是
該
公
司
的
命
脈
。

除
了
安
隆
案
，
還
有
許
多
理
由
足
以
讓
證
管
會
開
始
執
行
這
類
行
動
，
因
為
證
管
會
已
經
開
始
調
查
安
達
信

其
他
客
戶
的
會
計
違
法
行
為
，
包
括
波
士
頓
雞
肉
燒
烤
餐
廳
（B

oston C
hicken

）
、
環
球
電
訊
（G

lobal

C
rossing

）
、
美
國
小
型
家
電
商Sunbeam

和
世
界
通
訊
公
司
（W

orldC
om

）
。

司
法
面
前
，
各
種
類
型
公
司
的
不
同
結
局

刑
事
訴
追
對
於
不
同
類
型
公
司
的
影
響
截
然
不
同
。
公
司
也
許
在
聯
邦
法
庭
遭
到
起
訴
，
但
所
有
公
司
都
在

各
州
法
律
認
可
下
成
立
。
在
美
國
，
每
天
大
約
有
二
百
萬
家
公
司
向
各
州
提
交
成
立
申
請
文
件
，
並
支
付
申
請

費
。
德
拉
維
爾
州
（D

elaw
are

）
素
以
方
便
性
和
有
利
法
律
取
勝
，
擁
有
最
多
的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。
該
州
有
五
萬

多
法
人
登
記
立
案
，
比
居
民
人
數
還
多
（
註14

）
。
建
立
公
司
的
關
鍵
理
由
來
自
「
有
限
責
任
」
的
概
念
，
這
代

表
如
果
公
司
破
產
，
業
主
不
需
負
擔
其
債
務
。
同
樣
概
念
適
用
於
有
限
責
任
公
司
（LLC

）
，
是
目
前
商
業
組
織

最
受
歡
迎
的
類
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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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些
最
重
大
的
刑
事
訴
追
皆
屬
於
大
型
上
市
公
司
案
件
：
大
約
有
五
千
家
在
美
國
各
大
證
券
交
易
所
掛
牌

（
註15
）
。
追
訴
上
市
公
司
可
能
對
公
司
股
價
不
利
，
因
而
傷
害
絕
大
多
數
的
持
股
人
，
儘
管
這
些
股
東
只
是
業

主
，
通
常
不
可
能
了
解
犯
罪
情
形
。
股
東
不
負
責
經
營
公
司
；
他
們
遴
選
董
事
會
成
員
，
聘
請
管
理
人
員
例
如
執

行
長
，
負
責
公
司
日
常
的
運
作
。
在
美
國
，
大
約
有
數
百
萬
家
公
司
屬
於
私
營
事
業
，
而
起
訴
一
家
私
人
公
司
對

其
業
主
最
為
不
利
。
這
類
公
司
有
些
是
家
庭
事
業
，
規
模
非
常
小
；
有
些
是
空
殼
公
司
，
例
如
秋
哥
公
司
，
實
際

上
沒
有
營
運
。
雖
然
成
立
空
殼
公
司
可
能
有
其
正
當
理
由
，
例
如
自
然
保
育
團
體
利
用
虛
設
公
司
購
買
土
地
，
以

利
保
育
工
作
；
但
也
有
可
能
出
自
不
正
當
意
圖
，
包
括
逃
稅
、
洗
錢
和
詐
騙
。

安
達
信
有
限
責
任
合
夥
公
司
（LLP

）
是
比
較
少
見
的
公
司
類
型
，
由
合
夥
人
共
同
擁
有
，
合
夥
人
就
是
一

起
工
作
的
共
同
擁
有
者
。
專
業
公
司
諸
如
法
律
事
務
所
和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，
通
常
皆
屬
此
類
。
如
果
安
達
信
倒

閉
，
合
夥
人
可
能
會
同
時
失
去
工
作
和
他
們
的
公
司
資
本
，
即
當
初
他
們
成
為
合
夥
人
所
投
注
的
資
金
。
不
過
，

合
夥
人
不
必
負
責
安
達
信
造
成
的
所
有
債
務
或
責
任
，
比
方
說
由
譴
責
安
達
信
的
安
隆
受
害
者
提
出
的
訴
訟
結

果
。

聯
邦
法
律
讓
公
司
和
其
他
類
型
組
織
必
須
承
擔
犯
罪
行
為
。
當
然
，
聯
邦
法
律
同
時
也
以
其
他
各
種
方
式
監

管
公
司
。
例
如
安
隆
等
上
市
公
司
，
必
須
確
實
向
監
管
股
市
的
證
管
會
呈
報
詳
細
資
料
。
安
達
信
等
私
人
合
夥
企

業
則
不
需
要
提
交
財
務
報
告
，
但
安
達
信
是
審
計
公
司
，
其
審
計
人
員
有
責
任
確
認
安
隆
這
類
公
司
的
帳
務
合

法
。
他
們
必
須
對
證
管
會
負
責
，
確
保
客
戶
財
務
報
表
的
正
確
性
。
根
據
證
管
會
規
定
，
該
機
構
可
以
禁
止
被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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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的
專
業
人
士
（
例
如
會
計
師
）
為
上
市
公
司
服
務
，
或
取
消
其
執
照
（
註16

）
。
安
達
信
如
果
被
取
消
執
照
，

即
會
失
去
主
要
客
戶
，
並
走
向
破
產
或
停
業
的
「
死
亡
結
局
」
。

起
訴
的
前
奏
：
二
千
三
百
八
十
磅
文
件
的
碎
紙
工
程

為
了
挽
救
事
務
所
免
於
定
罪
後
可
能
造
成
的
悲
慘
命
運
，
安
達
信
的
合
夥
人
召
集
律
師
、
會
計
師
、
經
理
和

其
他
人
成
立
危
機
應
變
小
組
。
這
個
團
隊
幾
乎
每
天
開
會
，
開
始
回
應
由
證
管
會
所
提
出
的
文
件
要
求
，
並
發
送

郵
件
通
知
員
工
重
視
保
存
文
件
（
和
銷
毀
文
件
）
的
大
問
題
。
諷
刺
的
是
，
這
個
用
來
應
對
法
律
問
題
的
小
組
，

反
而
製
造
出
更
多
問
題
。

律
師
群
可
能
從
一
開
始
就
知
道
證
管
會
將
涉
入
其
中
。
十
月
十
二
日
，
安
達
信
芝
加
哥
總
辦
公
室
的
代
理
律

師
坦
普
於
內
部
追
蹤
系
統
增
設
一
個
新
欄
位
「
政
府
／
主
管
機
關
調
查
」
。
這
件
事
至
關
重
要
，
因
為
那
代
表
她

知
道
這
個
問
題
會
涉
及
政
府
的
審
查
。

同
一
天
，
坦
普
發
信
要
求
整
個
安
隆
團
隊
，
注
意
安
達
信
的
「
文
件
儲
存
和
管
理
」
政
策
。
這
項
政
策
聲
明

「
客
戶
資
料
的
保
密
和
妥
善
管
理
非
常
重
要
」
，
所
有
文
件
皆
不
得
保
留
，
事
務
所
員
工
沒
必
要
當
收
藏
家
。
安

達
信
經
手
數
量
驚
人
的
機
密
資
料
，
並
且
剛
好
擁
有
具
體
政
策
，
確
保
事
務
所
不
會
散
發
多
餘
的
文
件
，
並
會
例

行
銷
毀
不
需
要
的
文
件
。
這
項
政
策
詳
細
且
冗
長
，
基
本
上
在
說
明
每
個
項
目
應
該
都
有
一
個
核
心
的
檔
案
，
其

他
不
必
要
的
文
件
就
應
該
銷
毀
。
它
同
時
載
明
如
果
面
臨
追
訴
危
機
，
所
有
相
關
資
料
應
予
保
留
，
證
管
會
調
查

正
是
延
遲
文
件
銷
毀
的
原
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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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
普
的
郵
件
可
以
有
各
種
詮
釋
：
它
的
意
圖
僅
是
單
純
重
申
如
此
顯
而
易
見
的
文
件
管
理
和
保
存
政
策
，
或

者
其
實
意
在
鼓
勵
銷
毀
文
件
？
也
許
安
達
信
的
員
工
並
不
需
要
郵
件
提
醒
。
在
二
天
前
的
員
工
訓
練
會
議
中
，
其

中
一
名
合
夥
人
才
說
明
大
家
都
應
該
要
遵
守
政
策
，
而
如
果
文
件
「
在
例
行
過
程
中
被
銷
毀
而
隔
天
隨
即
面
臨
追

訴
，
那
就
太
好
了
」
。
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，
安
隆
宣
布
了
十
億
元
的
會
計
錯
誤
。
隔
天
證
管
會
將
「
調
查
信
」
寄
給
安
達

信
，
正
式
宣
布
調
查
安
隆
公
司
（
註17

）
。
事
態
變
得
嚴
重
。
安
達
信
一
名
高
層
合
夥
人
發
信
說
明
：
「
問
題
才

剛
開
始
，
我
們
會
成
為
箭
靶
。
市
場
會
對
此
施
壓
，
促
使
證
管
會
強
硬
執
法
。
」
（
註18

）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雷

伊
與
安
隆
投
資
人
通
話
，
坦
承
除
了
證
管
會
的
調
查
，
還
會
面
臨
各
種
訴
訟
（
註19

）
。

同
一
天
，
鄧
肯
和
安
達
信
管
理
部
門
及
合
夥
人
召
開
緊
急
會
議
。
接
下
來
一
週
，
大
量
與
安
隆
相
關
的
文
件

被
送
進
碎
紙
機
。
光
是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當
天
，
就
碎
掉
二
千
三
百
八
十
磅
文
件
。
雖
然
大
型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需
要

碎
掉
的
機
密
文
件
很
多
，
但
一
般
每
天
只
有
約
七
十
至
九
十
磅
（
註20

）
。
上
萬
封
郵
件
也
遭
刪
除
。
碎
紙
工
程

持
續
進
行
至
十
一
月
初
，
當
時
證
管
會
發
出
正
式
傳
案
，
要
求
安
達
信
繳
交
安
隆
相
關
文
件
。

拒
絕
退
場
策
略
，
雙
方
談
判
破
裂

安
達
信
的
審
判
不
見
得
要
進
行
。
該
事
務
所
管
理
合
夥
人
兼
執
行
長
博
拉
狄
諾
（Joe B

erardino

）
透
過

《
華
爾
街
日
報
》
專
欄
，
宣
布
與
調
查
人
員
充
分
合
作
。
他
保
證
坦
承
所
有
錯
誤
，
並
協
助
推
動
更
大
規
模
的
改

革
（
註21

）
。
十
二
月
，
安
隆
提
出
美
國
史
上
最
大
的
企
業
破
產
申
請
，
二
○
○
二
年
一
月
，
司
法
部
確
認
聯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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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察
官
已
經
開
始
調
查
安
達
信
。
檢
察
官
不
會
控
告
安
達
信
對
安
隆
提
出
犯
法
的
建
議
，
雖
然
如
果
安
達
信
提
供

建
議
的
文
件
還
在
，
他
們
或
許
應
該
提
出
控
告
。
相
反
地
，
這
個
案
件
焦
點
放
在
安
達
信
銷
毀
文
件
的
決
定
。

安
達
信
被
控
妨
礙
司
法
調
查
。
《
美
國
聯
邦
法
典
》
第
十
八
篇
囊
括
許
多
核
心
聯
邦
罪
刑
，
包
含
妨
礙
司

法
，
如
扣
留
或
銷
毀
證
據
。
根
據
此
部
分
法
規
，
安
達
信
被
控
違
法
，
他
們
「
明
知
且
故
意
不
當
說
服
」
他
人
，

扣
留
或
竄
改
任
何
行
政
程
序
需
要
的
證
據
文
件
，
包
括
監
管
和
刑
事
程
序
，
以
及
調
查
（
註22

）
。
在
此
特
別
法

令
下
，
要
有
二
個
人
才
構
成
妨
礙
司
法
（
雖
然
不
適
用
於
安
達
信
的
其
他
法
令
，
沒
有
要
求
二
個
人
）
（
註

23

）
。
定
罪
可
以
罰
款
，
處
以
十
年
以
上
監
禁
，
或
二
者
並
罰
。
顯
然
事
務
所
可
以
不
用
坐
牢
，
但
它
的
員
工
可

以
，
而
事
務
所
則
面
臨
罰
款
和
其
他
懲
罰
。

即
便
在
這
種
時
刻
，
安
達
信
還
是
可
以
避
免
審
判
命
運
。
絕
大
多
數
的
刑
事
被
告
都
沒
有
接
受
審
判
，
因
為

他
們
都
以
認
罪
協
商
來
解
決
。
企
業
被
告
也
是
如
此
。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出
版
的
聯
邦
量
刑
資
料
中
，
每
年
大
約

只
有
二
百
家
遭
到
定
罪
的
公
司
，
有
機
會
面
臨
刑
事
審
判
（
註24

）
。

二
○
○
二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安
達
信
解
雇
鄧
肯
，
並
命
令
其
他
幫
安
隆
做
事
的
三
個
人
暫
時
停
止
執
業
。
安

達
信
顯
然
想
要
塑
造
正
在
清
理
門
戶
、
準
備
配
合
調
查
的
形
象
。
安
達
信
也
發
信
提
及
坦
普
在
法
律
團
隊
中
的
作

用
。
美
國
眾
議
院
舉
辦
聽
證
會
，
與
會
代
表
提
問
有
關
坦
普
於
十
月
十
二
日
提
及
的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，
同
時
要
求

坦
普
解
釋
為
何
竄
改
鄧
肯
提
出
的
備
忘
錄
（
註25

）
。
鄧
肯
在
聽
證
會
中
行
使
美
國
憲
法
第
五
修
正
案
權
利
，
拒

絕
作
證
。
一
名
國
會
議
員
詢
問
：
「
鄧
肯
先
生
今
天
上
午
在
這
裡
是
否
被
迫
成
為
代
罪
羔
羊
？
」
（
註26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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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察
官
提
供
安
達
信
一
個
退
場
策
略
：
事
務
所
可
以
和
檢
察
官
簽
訂
協
議
，
避
免
起
訴
和
定
罪
。
在
此
三
年

有
效
的
協
議
下
，
安
達
信
將
坦
承
不
法
行
為
但
不
認
罪
，
並
且
配
合
調
查
。
安
達
信
顯
然
想
要
得
到
一
些
保
證
，

希
望
證
管
會
不
會
採
取
進
一
步
行
動
，
禁
止
他
們
為
上
市
公
司
服
務
，
但
證
管
會
還
未
拿
定
主
意
（
註27

）
。
況

且
各
州
主
管
機
關
也
有
權
禁
止
安
達
信
從
事
會
計
工
作
：
各
州
檢
察
官
開
始
調
查
安
達
信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也
阻
止

不
了
他
們
（
註28
）
。

安
達
信
決
定
將
案
件
提
交
法
庭
審
理
，
拒
絕
簽
訂
緩
起
訴
協
議
（
註29

）
。
事
務
所
採
取
激
進
做
法
，
聲
稱

這
次
起
訴
是
「
政
府
權
利
的
粗
暴
濫
用
」
。
因
此
，
在
三
月
七
日
德
州
南
區
聯
邦
法
庭
中
，
安
達
信
遭
大
陪
審
團

指
控
妨
礙
司
法
罪
名
。
根
據
一
項
報
告
，
安
達
信
最
終
要
支
付
五
千
萬
美
元
的
法
律
辯
護
費
用
，
此
外
還
有
更
多

花
費
（
註30

）
。
否
認
接
獲
任
何
上
級
命
令
銷
毀
文
件
的
安
達
信
執
行
長
，
則
於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下
台
。
二
○
○

二
年
四
月
，
鄧
肯
承
認
了
妨
礙
司
法
的
罪
名
。

這
次
審
判
於
休
士
頓
的
聯
邦
法
院
進
行
，
距
離
安
隆
全
球
總
部
位
置
只
有
幾
個
街
口
。
和
一
般
聯
邦
刑
事
案

件
一
樣
，
檢
察
官
在
審
判
開
始
之
前
，
提
供
辯
方
的
資
料
很
少
。
在
遴
選
陪
審
團
期
間
，
檢
察
官
沒
有
提
供
辯
方

計
畫
傳
喚
的
證
人
名
單
（
註31

）
。
然
而
，
辯
方
也
不
是
完
全
沒
有
希
望
。
畢
竟
他
們
擁
有
取
得
安
達
信
文
件
和

郵
件
的
最
佳
管
道─

尚
未
銷
毀
的
項
目
。
實
際
上
，
辯
方
估
計
有
七
百
八
十
億
頁
的
文
件
，
和
安
達
信
與
安
隆
在

一
九
九
七
至
二
○
○
一
年
之
間
的
合
作
有
關
（
註32

）
。
這
跟
一
般
的
刑
事
案
件
截
然
不
同
，
一
般
只
有
幾
十
頁

的
警
察
筆
錄
、
偵
訊
紀
錄
或
犯
罪
實
驗
室
的
測
試
結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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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企
業
成
為
被
告
的
案
件
中
，
要
如
何
選
出
陪
審
團
成
員
？
除
了
一
般
性
問
題
，
例
如
陪
審
團
候
選
人
或
他

們
的
家
庭
成
員
是
否
曾
被
定
罪
，
或
是
否
擔
任
律
師
之
外
，
他
們
也
被
問
及
本
人
或
家
人
是
否
為
安
隆
會
計
師
或

員
工
。
檢
察
官
告
訴
陪
審
員
候
選
人
，
這
不
是
一
個
普
通
被
告─

這
是
一
家
合
夥
事
業
，
他
們
不
使
用
鉛
筆
、
帳

簿
或
辦
公
桌
辦
事
，
而
是
透
過
旗
下
的
人
行
動
。
因
為
不
管
怎
麼
說
，
法
人
就
代
表
人
的
集
合
。
合
夥
事
業
可
能

因
少
數
或
甚
至
其
中
一
名
員
工
的
行
動
，
被
判
有
罪
。
檢
察
官
詢
問
陪
審
員
能
否
處
理
這
樣
的
情
況
：
「
你
們
有

人
認
為
數
千
名
員
工
的
合
夥
事
業
，
只
因
為
幾
顆
老
鼠
屎
遭
到
起
訴
，
聽
起
來
似
乎
很
不
公
平
嗎
？
你
們
有
人
認

為
不
太
公
平
嗎
？
有
人
這
樣
想
嗎
？
」
（
註33

）

選
定
陪
審
員
之
後
，
法
官
會
隨
即
提
醒
他
們
：
「
不
看
《
新
聞
周
刊
》
，
不
看
《
時
代
》
雜
誌
，
不
看
雜
誌

或
報
紙
之
類
的
新
聞
報
導…

…

請
盡
一
切
努
力
，
遠
離
任
何
媒
體
報
導
。
」
（
註34

）
畢
竟
像
這
樣
的
大
案
子
，

媒
體
可
能
整
天
都
在
報
導
：
「
可
能
出
現
在
《Lifestyle

》
雜
誌
專
欄
、
商
業
版
面
或
頭
版
，
可
能
出
現
在
某
些

訪
談
中
，C

B
S

主
播
庫
瑞
克
（K

atie C
ouric

）
可
能
特
別
報
導
其
中
某
人
的
軼
事
。
」
（
註35

）
法
官
說
得
很
直

接
：
「
我
不
希
望
你
們
收
看
任
何
電
視
新
聞
、
收
聽
任
何
新
聞
或
談
話
性
節
目
，
以
及
閱
讀
任
何
報
紙
。
」
（
註

36

）
法
官
也
警
告
陪
審
員
，
案
件
可
能
會
持
續
進
行
一
個
月
之
久
，
他
們
必
須
準
備
全
心
投
入
。

審
判
開
打
的
輿
論
大
戰
：
我
沒
有
碎
紙
，
我
還
要
養
孩
子

安
達
信
打
算
在
法
庭
內
外
打
人
情
攻
勢
。
也
許
陪
審
員
會
聽
從
法
官
的
警
告
遠
離
新
聞
媒
體
，
但
安
達
信
覺

得
大
眾
輿
論
非
常
重
要
。
一
家
大
型
公
司
擁
有
一
般
刑
事
被
告
沒
有
的
媒
體
資
源
。
安
達
信
拿
到
全
版
報
紙
廣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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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
面
，
並
且
在
公
司
網
站
細
數
政
府
的
「
法
律
錯
誤
」
。
員
工
在
提
出
指
控
當
天
站
在
法
院
外
面
抗
議
，
「
我
是

安
達
信
」
的
標
語
不
僅
印
在
他
們
的T

恤
上
，
同
時
也
是
他
們
的
呼
喊
口
號
；
還
舉
出
「
我
沒
有
碎
紙
，
我
還
要

養
孩
子
」
之
類
的
標
語
。

這
種
手
法
並
不
算
新
奇
，
公
司
總
愛
傳
達
他
們
人
性
化
的
一
面
。
美
國
電
信
公
司AT

＆T

早
在
一
世
紀
以
前

就
因
深
諳
此
道
而
聲
名
遠
播
，
他
們
利
用
真
實
員
工
的
形
象
，
例
如
電
話
接
線
生
，
在
國
內
宣
傳
公
司
就
像
你
的

「
朋
友
和
鄰
居
」
（
註37
）
。AT

＆T

利
用
廣
告
傳
達
他
們
有
多
像
一
家
人
，
甚
至
顧
客
如
何
成
為
這
個
家
庭
的

一
分
子
。
公
司
的
一
切
，
從
公
司
標
誌
、
廣
告
標
語
、
使
命
到
網
站
，
都
在
設
法
傳
達
企
業
擁
有
文
化
，
是
一
個

社
群
，
關
懷
員
工
和
顧
客
。

在
個
人
刑
事
案
件
中
，
被
告
都
想
要
傳
達
令
人
同
情
的
形
象
；
在
公
司
刑
事
案
件
中
，
被
告
想
要
如
法
炮

製
，
或
許
也
會
想
動
員
群
眾
，
造
成
壓
力
和
影
響
力
，
在
一
開
始
就
阻
止
起
訴
進
行
。
然
而
，
這
類
壓
力
對
安
達

信
沒
什
麼
幫
助
。
小
布
希
總
統
（G

eorge W
.B

ush
）
迅
速
讓
執
政
團
隊
和
醜
聞
劃
清
界
線
，
儘
管
（
或
可
能
因

為
）
他
在
德
州
期
間
和
雷
伊
與
安
隆
有
些
關
係
。
審
判
前
，
布
希
總
統
表
示
「
震
怒
」
，
並
命
令
所
有
聯
邦
機
構

審
查
他
們
與
安
達
信
的
合
約
（
一
年
高
達
六
千
萬
美
元
）
（
註38

）
。

政
府
在
審
判
開
始
時
告
訴
陪
審
團
：
「
安
達
信
是
龐
大
的
會
計
師
合
夥
事
業
，
他
們
是
億
萬
企
業
，
在
全
球

各
地
都
有
辦
公
室
。
」
（
註39

）
檢
察
官
說
了
個
故
事
，
譴
責
其
公
司
文
化
和
管
理
做
法
：
這
個
小
型
的
「
管
理

團
隊
」
聚
集
在
一
起
因
應
此
次
危
機
，
並
知
道
證
管
會
反
應
緩
慢
，
意
圖
趁
此
機
會
掩
蓋
紀
錄
。
鄧
肯
已
經
針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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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
礙
司
法
罪
名
認
罪
，
檢
察
官
說
：
「
光
是
這
樣
就
足
以
定
罪
。
」
坦
普
寫
了
主
管
機
關
將
涉
入
此
事
的
內
容
之

後
，
便
發
送
了
有
關
保
存
文
件
的
郵
件
。
安
達
信
的
合
夥
人
都
很
聰
明
、
經
驗
老
到
和
謹
慎
小
心
，
絕
不
會
承
認

意
圖
妨
礙
司
法
公
正
；
但
他
們
知
道
即
將
面
臨
司
法
審
判
，
從
他
們
的
文
字
和
行
動
看
來
，
他
們
意
圖
銷
毀
大
量

的
文
件
，
好
默
默
地
幫
助
自
己
的
公
司
（
註40

）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被
告
的
主
要
律
師
則
告
訴
陪
審
團
：
「
誰
是
安
達
信
？
安
達
信
是
所
有
的
員
工
。
」
（
註41

）

那
名
律
師
煞
有
其
事
地
開
始
說
：
「
你
們
即
將
聽
取
的
證
據
，
我
相
信
將
是
美
國
刑
事
司
法
史
上
最
大
的
悲

劇
！
」
他
認
為
檢
察
官
因
為
安
隆
違
法
造
成
的
可
怕
後
果
，
不
公
平
地
指
責
安
達
信
這
家
擁
有
二
萬
八
千
名
員
工

的
榮
譽
企
業
（
註42

）
。
安
達
信
律
師
希
望
，
陪
審
團
能
協
助
他
們
追
查
任
何
可
能
涉
及
妨
礙
司
法
的
人
。
在
二

萬
八
千
名
員
工
和
一
千
七
百
名
合
夥
人
當
中
，
誰
是
害
群
之
馬
？
「
就
像
《
威
利
在
哪
裡
？
》
（W

here is

W
ally?

）
的
無
聊
遊
戲
，
」
律
師
補
充
，
「
威
利
在
哪
裡
？
他
們
又
是
誰
呢
？
」
（
註43

）
律
師
最
後
以
這
段
話

收
尾
：
「
等
遊
戲
結
束
之
後
，
你
還
是
不
知
道
威
利
在
哪
裡
，
你
還
是
找
不
到
腐
敗
說
客
，
只
剩
下
毀
滅
的
公

司
。
」
（
註44

）

被
告
的
策
略
是
指
出
因
為
客
戶
安
隆
公
司
明
顯
處
於
危
機
狀
態
，
安
達
信
員
工
可
能
陷
入
極
大
的
混
亂
，
但

並
沒
有
共
同
掩
蓋
證
據
的
計
畫
。
只
怪
罪
一
名
特
定
的
「
威
利
」
，
對
檢
查
官
來
說
很
不
容
易
。
關
鍵
證
人
即
使

是
安
達
信
員
工
或
前
員
工
，
可
能
還
是
很
支
持
事
務
所
，
而
確
實
的
證
據
也
可
能
已
被
銷
毀
。

控
方
和
辯
方
的
攻
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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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訴
一
開
始
強
調
的
重
點
在
於
，
安
達
信
員
工
事
前
知
道
證
管
會
很
快
就
會
展
開
調
查
。
第
一
位
證
人
是
證

管
會
高
層
，
他
說
不
記
得
還
有
別
家
五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，
正
好
在
證
管
會
傳
喚
他
們
之
前
銷
毀
文
件
（
註

45

）
。
檢
察
官
特
別
注
意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月
十
二
日
，
坦
普
發
給
一
位
危
機
應
變
小
組
成
員
的
電
子
郵
件
：

提
醒
參
與
小
組
，
我
們
的
文
件
管
理
和
保
存
政
策
可
能
有
所
幫
助
。
我
們
可
以
確
實
遵
守
政
策
規
定
。
歡
迎

隨
時
提
出
疑
問
。

大
約
在
當
天
，
為
了
運
送
待
銷
毀
的
文
件
，
安
達
信
休
士
頓
辦
公
室
使
用
的
快
遞
服
務
突
然
暴
增
。
數
週
以

來
運
送
的
銷
毀
文
件
都
不
到
五
百
磅
重
，
但
那
一
週
卻
激
增
至
二
千
五
百
磅
（
註46

）
。
類
似
的
文
件
銷
毀
在
波

特
蘭
、
芝
加
哥
，
甚
至
倫
敦
的
辦
公
室
進
行
。

證
管
會
於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一
月
八
日
提
出
正
式
文
件
要
求
時
，
「
不
再
銷
毀
」
的
公
告
才
張
貼
出
來
（
註

47

）
。
隔
天
上
午
鄧
肯
到
班
，
看
見
證
管
會
的
傳
票
。
鄧
肯
的
助
理
聽
說
了
證
管
會
的
要
求
，
再
次
與
他
確
認
銷

毀
文
件
的
事
情
。
她
在
法
庭
上
回
想
：
「
他
打
了
我
的
頭
一
下
說
：
『
不
行
！
我
們
不
應
該
再
銷
毀
任
何
文
件
。

誰
要
求
妳
銷
毀
的
？
』
」
他
要
她
確
認
員
工
知
道
，
不
應
該
再
銷
毀
任
何
文
件
了
：
「
趕
快
行
動
！
」
（
註48

）

於
是
她
發
信
給
安
隆
參
與
小
組
，
主
旨
是
「
不
再
銷
毀
」
，
接
著
寫
道
：
「
鄧
肯
指
示
不
要
再
銷
毀
文
件…

…

官

方
已
要
求
我
們
提
供
文
件
。
」
（
註49

）

要
犯
下
聯
邦
罪
刑
，
鄧
肯
必
須
做
出
比
承
認
親
自
銷
毀
文
件
更
嚴
重
的
事
。
他
必
須
在
「
墮
落
」
和
「
知

情
」
的
狀
況
下
說
服
他
人
銷
毀
文
件
，
而
且
是
為
了
避
免
文
件
在
行
政
程
序
中
被
使
用
，
例
如
證
管
會
的
調
查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審
判
中
，
鄧
肯
回
想
安
隆
是
被
視
為
「
高
風
險
」
的
客
戶
（
註50

）
。
鄧
肯
被
問
到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月
的

事
，
當
天
坦
普
發
信
給
其
他
律
師
團
成
員
，
通
知
員
工
文
件
管
理
和
保
存
政
策
的
有
效
性
（
註51

）
。
那
份
通
知

信
一
再
被
其
他
人
重
覆
提
起
。

鄧
肯
談
到
，
後
來
當
月
二
十
三
日
召
開
了
經
理
人
和
合
夥
人
「
不
尋
常
」
的
大
型
會
議
，
會
中
他
向
整
個
團

隊
發
表
談
話
。
鄧
肯
不
記
得
曾
發
生
只
為
了
提
醒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，
便
召
集
經
理
人
開
會
的
事
。
他
也
說
，
他
在
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得
知
證
管
會
要
展
開
調
查
，
便
召
開
會
議
討
論
如
何
應
對
（
註52

）
。

當
檢
察
官
問
他
：
「
有
任
何
人
提
及
政
策
是
否
鼓
勵
銷
毀
文
件
的
事
嗎
？
」
他
回
答
：
「
沒
有
，
我
相
信
大

家
都
很
清
楚
。
」
該
會
議
中
可
拿
到
該
政
策
的
影
本
，
而
會
後
則
發
生
大
規
模
的
銷
毀
動
作
（
註53

）
。
鄧
肯
也

坦
承
他
親
自
銷
毀
了
文
件
，
預
期
別
人
也
會
做
一
樣
的
事
，
也
看
到
他
們
這
麼
做
了
（
註54

）
。
他
說
坦
普
告
訴

他
，
多
餘
的
文
件
通
常
在
訴
訟
中
不
利
於
公
司
，
但
他
補
充
當
時
他
認
為
銷
毀
文
件
並
不
是
犯
罪
，
除
非
證
管
會

發
出
傳
票
，
依
法
禁
止
這
麼
做
（
註55

）
。

隔
天
，
安
達
信
的
律
師
對
鄧
肯
進
行
交
互
詰
問
。
如
律
師
對
法
官
所
言
，
辯
方
的
目
標
是
探
索
這
位
政
府
的

「
墮
落
說
客
」
是
什
麼
心
態
（
註56

）
。
二
○
○
二
年
一
月
，
安
達
信
解
雇
鄧
肯
，
並
暫
停
其
他
安
隆
團
隊
成
員

的
工
作
，
鄧
肯
剛
開
始
同
意
由
安
達
信
律
師
聯
合
辯
護
，
但
稍
後
他
撤
回
此
決
定
，
改
變
立
場
和
檢
察
官
合
作

（
註57

）
。
安
達
信
解
釋
，
解
雇
鄧
肯
是
因
為
他
在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召
開
「
緊
急
會
議
」
，
似
乎
是
造
成
文
件
銷

毀
的
原
因
。
安
達
信
堅
稱
事
務
所
其
他
人
不
應
該
遭
受
指
責
，
因
為
銷
毀
是
在
沒
有
諮
詢
事
務
所
任
何
人
的
情
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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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進
行
，
當
時
小
組
應
該
嚴
重
質
疑
自
己
的
行
動
。
雖
然
現
在
事
情
上
了
法
庭
，
安
達
信
仍
辯
稱
不
應
該
怪
罪
鄧

肯
和
其
他
人
（
註58

）
。

鄧
肯
坦
承
，
直
到
他
被
解
雇
，
才
開
始
研
究
銷
毀
文
件
是
不
是
違
法
的
行
為
（
註59

）
。
他
做
了
很
多
「
靈

魂
的
探
索
」
（
註60

）
。
就
算
鄧
肯
和
政
府
合
作
，
他
也
不
算
是
個
告
密
者
，
因
為
他
不
認
為
安
達
信
需
要
扛
起

所
有
安
隆
的
會
計
過
失
。
他
說
有
些
是
安
達
信
隱
瞞
的
問
題
，
可
是
其
他
問
題
如
十
二
億
的
財
報
重
編
，
就
是
秉

持
誠
信
原
則
下
的
錯
誤
，
或
是
在
會
計
標
準
下
沒
有
明
確
是
非
的
狀
況
（
註61

）
。
安
達
信
的
律
師
暗
示
，
鄧
肯
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曾
說
服
自
己
、
或
曾
被
說
服
，
因
而
相
信
自
己
犯
了
罪
（
註62

）
。
辯
方
帶
來
二
十
一
箱
文
件
，

表
示
有
很
多
文
件
沒
被
銷
毀
（
註63
）
。

墮
落
的
說
客
，
或
是
受
到
驚
嚇
的
小
鹿
？

交
互
詰
問
長
達
二
天
，
在
某
個
當
下
，
法
官
做
出
評
論
：
「
你
一
再
問
他
同
樣
的
問
題…

…

我
覺
得
這
樣
徒

勞
無
功
。
」
（
註64

）
辯
方
一
完
成
提
問
，
政
府
便
回
頭
問
鄧
肯
最
後
一
次
：
「
你
因
為
有
罪
而
認
罪
嗎
？
」

「
是
的
。
」
他
回
答
（
註65

）
。
鄧
肯
這
位
控
方
的
主
要
證
人
，
經
常
感
到
疑
惑
和
不
情
願
，
而
安
達
信
的

律
師
總
是
很
有
技
巧
地
詢
問
媒
體
：
「
他
怎
麼
能
成
為
墮
落
的
說
客
呢
？
」
（
註66

）
辯
方
聲
稱
鄧
肯
「
被
說
服

他
犯
了
罪
」
，
完
全
是
因
為
檢
察
官
施
壓
（
註67

）
。
鄧
肯
也
不
認
為
他
實
際
從
事
的
安
隆
業
務
有
任
何
過
失
：

「
我
不
相
信
我
犯
了
會
計
詐
欺
罪
。
」
（
註68

）
他
和
政
府
合
作
，
但
他
沒
有
承
認
太
多
，
也
沒
有
將
矛
頭
指
向

別
人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控
方
也
有
另
一
名
墮
落
說
客
候
選
人
：
坦
普
，
安
達
信
危
機
應
變
小
組
的
律
師
。
雖
然
鄧
肯
堅
持
拒
答
，
在

美
國
眾
議
院
聽
證
會
上
反
對
自
證
有
罪
，
坦
普
卻
選
擇
作
證
。
但
在
法
庭
上
，
情
況
剛
好
相
反
，
坦
普
行
使
拒
絕

作
證
的
權
利
，
而
且
從
沒
上
證
人
席
。

檢
方
這
次
有
文
件
紀
錄
。
坦
普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月
十
二
日
第
一
次
的
電
腦
訊
息
，
提
及
政
府
或
主
管
機
關

可
能
著
手
調
查
（
註69
）
。
她
的
手
寫
筆
記
表
明
她
很
擔
心
證
管
會
可
能
會
展
開
調
查
。
同
樣
對
控
方
有
利
的
是

第
二
位
合
夥
人
的
紙
筆
紀
錄
（
他
也
同
樣
拒
絕
作
證
）
，
裡
面
說
他
會
使
用
「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」
的
委
婉
用
語
，

代
表
他
希
望
談
及
的
文
件
銷
毀
。
陪
審
團
能
了
解
這
一
切
嗎
？
據
報
導
，
有
二
名
陪
審
員
在
前
二
週
審
判
中
睡
著

了
。
安
達
信
的
辯
護
律
師
團
有
充
足
理
由
，
設
法
讓
證
據
看
起
來
很
複
雜
、
乏
味
和
過
度
專
業
。
這
個
策
略
幾
乎

奏
效
。辯

方
主
要
目
的
是
表
明
沒
有
「
威
利
」
這
號
人
物
：
安
達
信
沒
有
人
有
犯
罪
意
圖
，
員
工
一
直
沒
想
過
要
掩

蓋
證
管
會
要
求
的
證
據
。
辯
方
律
師
詢
問
員
工
它
們
對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的
看
法
，
有
些
人
認
為
那
只
代
表
要
把
文

件
整
理
妥
當
罷
了
（
註70

）
。
收
到
坦
普
的
信
的
人
說
，
這
封
信
是
回
應
以
前
不
知
道
該
政
策
所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
並
沒
有
因
此
銷
毀
任
何
文
件
（
註71

）
。
鄧
肯
的
助
理
作
證
說
，
她
無
意
做
錯
任
何
事
，
鄧
肯
也
從
未
提
及
證
管

會
的
事
。
純
粹
只
是
安
隆
的
文
件
被
忽
視
了
，
檔
案
搞
得
一
團
糟
，
需
要
整
理
清
楚
（
註72

）
。

其
他
人
證
實
鄧
肯
是
「
典
型
的
驚
嚇
症
狀
」
，
純
粹
是
不
了
解
自
身
行
動
的
衍
生
後
果
（
註73

）
。
雖
然
鄧

肯
說
他
犯
了
罪
，
但
辯
方
律
師
聲
稱
這
個
罪
需
要
說
服
他
人
妨
礙
司
法
，
但
他
不
會
是
說
服
他
人
妨
礙
司
法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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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，
因
為
並
沒
有
人
聽
從
他
，
也
可
能
他
只
是
粗
心
，
而
不
是
真
正
的
「
墮
落
」
。

冗
長
的
六
個
星
期
後
，
案
件
即
將
結
束
。
陪
審
團
會
怎
麼
做
呢
？
他
們
會
認
為
安
達
信
員
工
因
為
忠
心
而
犯

錯
，
還
是
認
為
安
隆
是
「
真
正
的
壞
蛋
」
，
安
達
信
才
是
受
害
者
（
註74

）
？
這
個
決
定
關
乎
企
業
何
時
可
以
因

員
工
而
遭
到
定
罪
，
在
這
方
面
，
檢
察
官
擁
有
一
個
強
大
的
武
器─

法
人
刑
事
責
任
的
聯
邦
標
準
。

企
業
無
法
犯
罪
，
人
才
可
以
？

一
世
紀
以
前
，
最
高
法
院
在
紐
約
中
央
及
哈
德
遜
河
鐵
路
訴
美
國
案
確
認
，
企
業
應
該
因
員
工
犯
罪
被
嚴
厲

問
責
（
註75

）
。
當
時
鐵
路
代
表
了
美
國
的
主
要
工
業
，
或
許
相
當
於
安
隆
代
表
了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高
科
技
和
能

源
的
興
衰
史
。
紐
約
中
央
及
哈
德
遜
河
鐵
路
公
司
和
二
名
員
工
，
被
控
向
製
糖
公
司
收
取
低
於
公
告
的
運
輸
價

格
。
此
舉
違
反
《
埃
爾
金
斯
法
》
（Elkins A

ct

）
，
此
法
為
防
止
鐵
路
公
司
私
下
交
易
和
偏
袒
的
聯
邦
法
律
。

有
文
件
顯
示
該
公
司
收
取
回
扣
，
因
此
沒
人
反
駁
這
些
事
實
。

然
而
，
鐵
路
公
司
反
過
來
辯
稱
《
埃
爾
金
斯
法
》
違
憲
，
因
為
此
法
迫
使
企
業
必
須
為
員
工
行
為
承
擔
刑
事

責
任
。
鐵
路
公
司
認
為
處
罰
公
司
，
實
際
上
等
於
處
罰
無
辜
的
股
東
，
不
給
他
們
申
辯
機
會
即
剝
奪
其
財
產
，
因

此
缺
乏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。
雖
然
所
有
刑
事
被
告
在
證
明
有
罪
前
都
假
設
為
無
辜
，
但
企
業
理
論
上
無
法
犯
罪
，
因

為
董
事
會
無
法
採
取
任
何
行
動
合
法
授
權
犯
罪
，
而
股
東
也
沒
做
錯
任
何
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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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高
法
院
則
回
應
，
說
明
起
訴
企
業
由
來
已
久
。
英
國
權
威
人
士
如
布
萊
克
史
東
（W

illiam
 B

lackstone

）

曾
說
，
公
司
無
法
犯
下
叛
國
罪
、
重
罪
，
或
其
他
以
公
司
能
力
犯
的
罪
；
但
歷
史
學
家
哈
立
德
（Paul

H
alliday

）
寫
道
，
企
業
有
其
被
追
究
刑
責
的
悠
久
歷
史
（
通
常
是
市
政
法
人
）
，
英
國
國
王
會
吊
銷
他
們
的
執

照
。
最
有
名
的
事
件
之
一
是
解
散
倫
敦
市
（
作
為
公
司
體
）
，
稍
後
由
國
會
恢
復
其
權
利
（
註76

）
。
這
個
概
念

是
公
司
如
同
國
家
的
創
作
，
公
司
是
無
形
、
不
朽
的
，
只
能
寄
託
法
律
的
真
意
和
思
考
，
如
同
庫
克
爵
士
（Sir

Edw
ard C

oke

）
所
言
（
註77

）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如
布
萊
克
史
東
所
言
，
如
果
公
司
破
壞
了
被
組
成
的
條
件
，
便

旋
即
變
成
無
效
（
註78
）
。

美
國
殖
民
地
對
於
法
人
不
確
定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有
直
接
的
體
會
。
其
中
最
戲
劇
化
的
事
件
是
，
英
國
國
王
詹

姆
斯
二
世
企
圖
撤
回
康
乃
狄
克
州
的
憲
章
（
等
於
執
照
）
，
指
派
州
長
和
士
兵
去
接
收
它
。
根
據
其
精
彩
但
可
能

過
於
美
化
的
描
述
，
康
乃
狄
克
州
州
議
會
在
會
議
室
迎
接
這
名
新
任
州
長
，
他
們
之
間
的
紅
木
盒
裡
放
的
是
憲
章

文
件
。
議
員
不
斷
辯
論
何
謂
正
確
做
法
，
高
談
闊
論
至
夜
晚
時
，
突
然
間
所
有
蠟
燭
神
奇
地
熄
滅
。
等
蠟
燭
再
點

燃
時
，
憲
章
就
消
失
了
。
有
個
人
帶
著
憲
章
逃
跑
，
將
它
藏
在
大
橡
樹
的
凹
洞
裡
，
自
此
，
這
種
樹
被
稱
為
「
憲

章
橡
木
」
（C

harter O
ak

）
，
是
現
在
康
州
的
州
樹
。

建
國
以
來
，
各
州
逐
漸
授
予
特
許
證
給
公
司
提
供
交
通
和
其
他
服
務
。
法
院
追
究
公
司
製
造
公
害
的
罪
責─

或
稱
為
環
境
違
法
行
為
（
註79

）
。
法
院
也
逐
漸
以
民
事
案
件
追
究
公
司
責
任
；
紐
約
上
訴
法
院
在
一
八
六
○
年

表
示
，
若
不
讓
它
們
為
傷
害
負
責
，
就
會
讓
它
們
變
成
「
最
惡
毒
的
怪
物
」
（
註80

）
。
十
九
世
紀
開
始
，
更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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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院
開
始
追
究
企
業
犯
罪
責
任
（
註81

）
。
各
州
和
至
今
多
數
的
州
，
皆
排
除
以
暴
力
和
蓄
意
犯
罪
如
攻
擊
、
毆

打
和
殺
人
罪
名
起
訴
公
司
。

因
此
，
鐵
路
案
對
最
高
法
院
而
言
很
好
處
理
。
全
體
獲
得
一
致
決
議
，
法
院
認
為
這
些
員
工
被
授
權
操
控
運

輸
價
格─

他
們
被
鐵
路
公
司
「
賦
予
特
權
」
，
因
此
必
須
尊
重
聯
邦
法
律
。
法
院
引
用
當
時
著
名
的
刑
事
法
律
論

述
：
「
假
如
我
們
將
公
司
定
義
為
無
形
、
無
實
體
的
要
素
或
空
氣
，
可
以
移
山
、
填
谷
、
鋪
設
鐵
道
和
在
上
面
運

行
火
車
，
它
就
可
以
有
意
地
行
動
，
並
且
據
此
從
事
惡
毒
或
合
乎
道
德
的
事
。
」
鍍
金
時
代
（G

ilded A
ge

，
一

八
七
○
至
一
八
九
○
）
的
企
業
重
塑
了
美
國
；
那
就
是
為
何
公
共
政
策
有
充
分
理
由
追
訴
公
司
刑
責
。

監
管
鐵
路
如
果
只
起
訴
個
人
絕
對
沒
有
成
效
，
因
為
這
些
行
為
是
為
了
公
司
的
利
益
，
員
工
只
不
過
是
進
行

的
媒
介
。
法
院
不
能
無
視
現
代
絕
大
多
數
的
公
司
交
易
，
都
是
透
過
這
些
人
進
行
，
讓
公
司
因
為
「
公
司
無
法
犯

罪
」
的
過
時
理
論
而
免
於
所
有
處
罰
，
這
樣
會
奪
走
預
防
公
司
濫
權
的
唯
一
手
段
。

聯
邦
法
院
以
此
規
則
，
通
過
了
其
他
的
聯
邦
犯
罪
法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，
法
官
漢
德
（Learned H

and

）
寫

道
：
「
公
司
民
事
和
刑
事
責
任
之
間
本
質
上
沒
有
差
異
，
都
是
基
於
蓄
意
因
素
或
錯
誤
目
的
。
」
（
註82

）
有
些

州
採
用
更
具
體
的
標
準
，
規
定
公
司
何
時
可
以
負
擔
刑
責
，
而
且
多
數
採
用
《
模
範
刑
法
典
》
（M

odel Penal

C
ode

）
的
說
法
，
即
員
工
行
為
必
須
經
過
管
理
階
層
的
允
許
或
容
許
（
註83

）
。
但
不
管
如
何
，
聯
邦
標
準
還
是

很
廣
泛
，
比
世
界
其
他
地
方
的
企
業
責
任
標
準
都
廣
。
當
任
何
員
工
犯
罪
，
只
要
他
們
是
在
職
責
範
圍
內
為
了
公

司
利
益
而
為
，
公
司
都
必
須
負
起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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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應
白
領
犯
罪
，
不
斷
進
化
的
刑
事
法
規

追
究
公
司
刑
責
的
標
準
不
僅
廣
泛
，
而
且
根
本
的
聯
邦
法
律
標
準
也
是
如
此
。
想
想
安
達
信
案
備
受
爭
議
的

妨
礙
司
法
法
令
。
該
法
令
適
用
於
「
明
知
地
」
和
「
墮
落
地
」
誘
使
他
人
隱
藏
有
待
官
方
調
查
文
件
的
任
何
人
。

其
他
多
數
罪
名
都
使
用
類
似
「
蓄
意
地
」
等
說
法
。
可
見
犯
罪
意
圖
的
要
求
標
準
通
常
很
低
。

此
外
，
還
有
數
千
條
不
計
其
數
的
聯
邦
刑
事
法
規
。
事
實
上
，
沒
人
知
道
到
底
有
多
少
；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，

一
名
退
休
司
法
部
官
員
不
幸
被
指
派
計
算
法
規
數
量
時
表
示
：
「
你
可
能
死
了
三
次
又
復
活
三
次
，
還
是
得
不
到

答
案
。
」
（
註84

）
有
些
法
條
意
義
不
清
又
不
夠
重
要
，
例
如
不
當
使
用
護
林
熊
（Sm

okey B
ear

）
肖
像
的
罪

名
。
這
完
全
看
你
怎
麼
計
算
，
因
為
有
些
條
款
含
有
法
官
解
釋
為
成
立
不
同
罪
名
的
語
句
（
註85

）
。
成
立
行
政

機
關
監
管
證
券
或
食
品
和
藥
品
時
，
國
會
通
常
也
會
讓
蓄
意
違
反
該
機
關
頒
布
的
法
規
成
為
一
項
罪
名
；
時
間
一

久
，
法
規
自
然
就
達
到
成
百
上
千
條
之
多
（
註86
）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很
多
冷
門
的
法
條
也
很
少
使
用
。
通
常
企
業

遭
到
定
罪
，
都
是
因
為
詐
欺
、
危
害
環
境
、
壟
斷
行
為
、
違
反
食
品
和
藥
品
法
，
及
少
數
其
他
罪
名
。

有
些
聯
邦
刑
事
法
是
企
業
醜
聞
的
產
物
。
證
券
詐
欺
法
起
因
於
經
濟
大
恐
慌
，
和
一
九
三
三
年
和
一
九
三
四

年
制
定
的
《
證
券
交
易
法
》
（Securities A

cts

）
。
《
反
勒
索
及
受
賄
組
織
法
》
（R

IC
O

）
因
為
揭
露
一
九
六

○
年
代
組
織
犯
罪
的
腐
敗
而
生
。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來
自
水
門
事
件
特
別
檢
控
組
（W

atergate Special

Prosecution Force

）
，
這
個
單
位
發
現
企
業
擁
有
專
門
用
在
美
國
非
法
政
治
獻
金
和
海
外
賄
賂
的
行
賄
基
金

（
註87

）
。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還
有
更
多
醜
聞
，
包
括
儲
貸
弊
端
、
內
線
交
易
和
政
府
契
約
濫
用
，
都
有
相
應
的
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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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法
規
，
包
含
一
九
八
八
年
的
《
洗
錢
犯
罪
起
訴
法
》
（M

oney Laundering Prosecution Im
provem

ents

A
ct

）
、
一
九
八
八
年
的
《
詐
欺
法
》
（M

ajor Fraud A
ct

）
和
一
九
九
○
年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修
正
案
》

（A
ntitrust A

m
endm

ents A
ct

）
。
繼
安
隆
和
安
達
信
案
之
後
，
國
會
通
過
《
沙
賓
法
案
》
（Sarbanes-O

xley

A
ct

）
，
針
對
刑
事
法
做
出
一
系
列
修
訂
。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誕
生
了
《
陶
德─

法
蘭
克
法
案
》
（D

odd-Frank

A
ct

）
，
鼓
勵
告
密
者
出
面
舉
報
。
聯
邦
刑
事
法
持
續
演
變
和
因
應
白
領
犯
罪
。

陪
審
團
的
十
日
抉
擇

安
達
信
案
對
陪
審
團
的
指
示
，
反
映
了
聯
邦
法
律
對
於
企
業
犯
罪
的
態
度
。
法
官
告
訴
陪
審
團
：
「
此
案
被

告
是
合
夥
事
業
而
非
個
人
。
基
於
法
律
定
義
，
合
夥
事
業
是
人
，
應
該
要
為
觸
犯
刑
法
負
責
。
」
然
而
，
這
樣
的

機
構
只
能
「
依
法
為
事
業
代
理
人
在
其
職
責
範
圍
所
做
的
行
為
和
聲
明
負
責
」
（
註88

）
。
只
要
代
理
人
處
理
的

事
情
是
「
通
常
」
被
委
任
給
他
，
或
「
符
合
」
其
本
身
義
務
，
公
司
都
有
連
帶
責
任
。
即
使
員
工
違
反
公
司
政

策
，
公
司
也
可
能
被
定
罪
。
法
官
解
釋
：

合
夥
事
業
代
理
人
在
其
職
責
範
圍
內
行
動
，
必
須
有
意
（
或
至
少
部
分
有
意
）
是
為
了
讓
合
夥
事
業
獲
利
而

行
動
。
然
而
，
政
府
不
見
得
要
證
明
代
理
人
的
唯
一
或
甚
至
主
要
動
機
是
讓
合
夥
事
業
獲
利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
也
不
需
證
明
合
夥
事
業
確
實
因
代
理
人
的
行
動
而
獲
利
（
註89
）
。

只
要
一
個
犯
罪
代
理
人
就
夠
了
。
員
工
在
其
職
務
範
圍
內
行
動
沒
有
問
題
，
但
是
墮
落
地
說
服
他
人
妨
礙
司

法
，
又
是
什
麼
意
思
？
陪
審
員
被
指
示
，
該
行
動
的
目
的
必
須
「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推
翻
、
破
壞
或
阻
礙
官
方
程
序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發
現
事
實
的
能
力
」
（
註90

）
。
法
官
告
訴
陪
審
團
：
「
政
府
不
見
得
要
證
明
在
妨
礙
司
法
的
行
為
發
生
時
，
官

方
程
序
確
實
即
將
進
行
，
或
甚
至
正
要
開
始
。
」

辯
方
和
控
方
皆
與
法
官
長
期
爭
辯
，
安
達
信
員
工
銷
毀
檔
案
時
在
做
些
什
麼
的
關
鍵
問
題
（
註91

）
。
檢
察

官
要
求
將
「
推
翻
、
破
壞
或
阻
礙
」
等
用
語
加
入
指
示
，
被
告
則
辯
稱
該
用
詞
定
義
不
清
：
「
『
阻
礙
』
可
以
代

表
任
何
含
義
。
」
檢
察
官
反
駁
，
員
工
必
定
在
阻
礙
正
式
調
查
（
註92

）
。
被
告
則
想
要
加
入
「
不
誠
實
」
的
說

法
，
強
調
善
意
的
行
動
不
足
以
成
立
罪
名
。
事
實
上
，
第
五
巡
迴
法
院
的
標
準
陪
審
團
指
示
，
定
義
「
墮
落
地
」

為
「
明
知
且
不
誠
實
地
，
有
特
定
企
圖
推
翻
或
破
壞
行
政
程
序
的
完
整
性
」
（
註93

）
。

最
後
，
法
官
沒
有
在
陪
審
團
指
示
中
加
入
「
不
誠
實
」
的
用
語
，
而
是
使
用
「
推
翻
、
破
壞
或
阻
礙
」
，
也

完
全
沒
有
說
明
銷
毀
特
定
官
方
程
序
文
件
的
特
定
意
圖
。
法
官
提
醒
陪
審
團
：
「
鄧
肯
認
罪
不
代
表
安
達
信
有

罪
，
但
你
可
以
在
評
估
鄧
肯
證
詞
時
將
此
納
入
考
量
。
」
（
註94

）
法
官
也
提
醒
陪
審
團
不
必
考
慮
坦
普
和
其
他

幾
個
人
無
法
作
證
，
還
有
一
些
人
沒
有
被
控
告
等
事
實
（
註95

）
。
陪
審
團
會
正
確
理
解
這
些
指
示
，
並
且
從
龐

大
證
據
資
料
中
理
出
頭
緒
嗎
？

陪
審
團
聽
過
法
官
指
示
後
，
控
方
和
辯
方
各
自
提
出
結
辯
，
這
是
他
們
留
下
最
後
印
象
和
設
法
釐
清
複
雜
案

件
的
機
會
。
控
方
主
要
指
責
坦
普
和
其
律
師
團
隊
，
而
不
是
鄧
肯
，
指
出
「
安
達
信
的
司
法
部
門
是
此
案
的
主
導

者
」
。
他
們
強
調
安
達
信
的
合
夥
人
和
律
師
是
有
意
地
採
取
行
動
（
註96
）
。
安
達
信
律
師
若
非
擔
心
被
證
管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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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告
，
那
麼
就
是
瘋
了
，
不
然
為
何
要
傳
達
遵
守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的
重
要
？
只
是
確
定
大
家
的
檔
案
不
會
亂
七
八

糟
嗎
？
檢
察
官
強
調
：
「
大
樓
失
火
時
你
可
不
會
擔
心
拖
地
板
的
事
！
」
（
註97

）

辯
方
憤
然
以
對
，
主
要
辯
護
律
師
在
檢
察
官
結
辯
時
不
斷
抗
議
，
幾
乎
要
靠
聯
邦
執
行
官
制
止
（
註98

）
。

或
許
這
是
律
師
刻
意
表
達
的
情
緒
。
這
名
律
師
在
結
辯
時
說
：
「
他
們
無
法
證
明
有
人
出
於
不
良
意
圖
這
麼

做…
…

但
這
看
起
來
很
可
疑
嗎
？
的
確
。
」
（
註99

）
但
他
認
為
整
個
案
件
是
難
以
置
信
的
悲
劇
和
草
率
的
判

斷
，
人
人
都
假
設
這
家
公
司
有
罪
（
註100

）
。
甚
至
從
審
判
一
開
始
，
他
便
向
法
官
抱
怨
：
「
我
不
相
信
我
們

在
接
受
公
正
的
審
判
！
」
（
註101

）
隨
著
時
限
將
至
，
律
師
強
調
毀
了
這
樣
的
大
企
業
是
錯
的
，
這
次
審
判
是

重
振
安
達
信
精
神
和
名
聲
的
唯
一
機
會
（
註102

）
。
到
了
最
後
，
辯
方
希
望
把
公
司
塑
造
成
人
類
般
的
受
害

者
。
或
許
這
就
像
死
刑
案
件
，
需
要
懇
求
寬
恕
，
因
為
被
告
如
果
定
罪
便
必
死
無
疑
。

控
方
最
後
提
出
反
駁
，
表
示
如
果
安
達
信
像
人
類
一
樣
，
便
和
一
般
罪
犯
沒
什
麼
不
同
。
沒
有
罪
犯
能
夠
進

入
犯
罪
現
場
，
然
後
說
：
「
因
為
警
察
可
能
快
來
了
，
我
們
趕
快
把
槍
丟
掉
。
」
然
後
就
置
身
事
外
。
人
人
必
須

都
負
擔
法
律
責
任
，
就
算
是
五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也
一
樣
（
註103

）
。

陪
審
團
包
含
三
名
女
性
和
九
名
男
性
，
多
數
是
黑
人
或
拉
丁
美
洲
裔
。
他
們
討
論
了
十
天
，
剛
開
始
是
六
比

六
同
分
，
但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更
多
人
改
選
有
罪
（
註104

）
。
在
此
期
間
，
他
們
向
法
官
要
求
陪
審
團
指
示
、

察
看
辦
公
文
具
和
鄧
肯
的
所
有
證
詞
（
註105

）
。
陪
審
員
也
要
求
查
字
典
。
但
法
官
拒
絕
了
他
們
，
除
非
指
定

明
確
的
單
字
（
註106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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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
審
團
在
第
七
天
傳
了
一
張
紙
條
，
看
來
有
三
名
陪
審
員
依
然
決
定
無
罪
：
「
我
們
無
法
達
成
一
致
結

論
。
」
法
官
給
予
陪
審
團
口
頭
指
示
，
稱
為
爆
炸
性
指
示
（dynam

ite instruction

，
因
為
可
能
會
把
陷
入
僵
局

的
陪
審
員
炸
開
）
，
告
訴
他
們
再
多
討
論
一
下
，
看
看
能
否
做
出
裁
決
。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被
告
要
求
宣
告
審
判

無
效
，
但
法
官
回
應
：
「
我
們
在
此
讓
陪
審
團
仔
細
考
慮
，
看
看
結
果
如
何
。
」
（
註107

）

陪
審
團
當
時
提
出
一
個
好
問
題
：
「
如
果
我
們
每
個
人
都
相
信
安
達
信
代
理
人
帶
有
墮
落
意
圖
明
知
故
犯
，

那
麼
我
們
必
須
一
致
認
為
是
同
一
名
代
理
人
嗎
？
」
（
註108

）
這
個
問
題
直
指
案
件
核
心
：
誰
是
腐
敗
說
客
？

還
是
可
能
不
只
一
位
？
政
府
的
用
詞
顯
示
，
或
許
不
只
一
名
員
工
是
墮
落
說
客
，
但
最
後
取
消
此
說
法
（
註

109

）
。
被
告
辯
稱
：
「
就
我
們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十
二
名
陪
審
員
可
以
一
致
同
意
的
，
就
是
鄧
肯
或
坦
普
顯
然
有

可
能
。
」
（
註110

）
被
告
希
望
陪
審
團
收
到
更
多
關
於
特
定
人
物
的
指
示
，
而
法
官
則
說
：
「
我
了
解
你
的
立

場
，
但
我
不
會
再
給
予
其
他
指
示
。
」
（
註111

）

陪
審
團
被
隔
離
在
飯
店
裡
，
仔
細
討
論
了
十
天
以
後
，
於
二
○
○
二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表
決
有
罪
。
看
來
曾
有

一
名
頑
固
的
陪
審
員
，
剛
開
始
不
相
信
「
墮
落
說
客
」
只
有
一
個
人
，
但
他
最
後
似
乎
下
了
結
論
：
基
於
十
月
十

六
日
的
郵
件
，
坦
普
就
是
這
名
說
客
。
那
位
陪
審
員
在
審
判
後
接
受
記
者
採
訪
，
稱
這
封
郵
件
是
關
鍵
的
證
據

（
註112

）
。
鄧
肯
的
認
罪
證
詞
看
來
非
關
鍵
因
素
，
至
少
對
那
名
堅
持
的
陪
審
員
不
是
。

現
在
，
安
達
信
面
臨
最
多
五
年
緩
刑
和
五
十
萬
美
元
罰
金
。
一
名
檢
察
官
提
及
此
案
傳
達
了
一
個
訊
息
：

「
別
銷
毀
證
據
！
」
首
席
檢
察
官
則
發
表
評
論
：
「
我
們
和
安
達
信
的
事
還
沒
結
束
！
」
安
達
信
在
裁
決
以
前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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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身
敗
名
裂
，
裁
了
七
千
名
員
工
、
賣
了
美
國
的
事
業
，
失
去
了
四
分
之
一
的
客
戶
（
註113

）
。
在
證
管
會
規

定
下
，
只
要
安
達
信
被
判
有
罪
，
就
必
須
放
棄
上
市
公
司
的
會
計
業
務
。
安
達
信
通
知
證
管
會
將
在
二
○
○
二
年
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以
前
，
停
止
上
市
公
司
審
計
工
作
，
屆
時
安
達
信
會
放
棄
營
業
執
照
（
註114

）
。
安
達
信
的
聖

路
易
斯
州
辦
公
室
在
公
開
拍
賣
中
，
出
清
三
層
樓
的
所
有
物
品
；
很
多
合
夥
人
和
員
工
都
轉
至
其
他
會
計
師
事
務

所
，
還
有
數
千
名
和
安
隆
案
無
關
的
員
工
目
前
失
業
中
（
註115

）
。

安
達
信
的
鹹
魚
翻
身
：
最
高
法
院
的
翻
盤

此
案
緩
慢
進
展
至
美
國
最
高
法
院
上
訴
。
第
五
巡
迴
上
訴
法
院
全
體
一
致
確
認
定
罪
（
註116

）
，
接
著
由

最
高
法
院
開
始
處
理
此
案
。
在
法
庭
之
友
代
表
安
達
信
提
出
的
摘
要
中
，
美
國
商
會
（U

.S.C
ham

ber of

C
om

m
erce

）
反
對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是
可
能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如
此
一
來
可
能
讓
產
業
癱
瘓
（
註117

）
。
商
會
同
時

批
評
檢
察
官
控
告
的
是
「
企
業
文
化
」
，
而
不
是
個
人
群
體
。

最
高
法
院
主
持
口
頭
辯
論
時
，
大
法
官
斯
卡
利
亞
（A

ntonin Scalia

）
看
來
似
乎
質
疑
安
達
信
所
為
：
「
我

們
都
知
道
文
件
保
存
政
策
是
委
婉
的
說
法
，
其
實
它
就
是
文
件
銷
毀
政
策
。
」
（
註118

）
但
針
對
政
府
廣
泛
解

釋
妨
礙
司
法
的
法
令
，
也
出
現
質
疑
的
聲
浪
。
大
法
官
奧
康
納
（Justice Sandra D

ay O
’C

onnor

）
指
出
雖
然
鄧

肯
已
經
認
罪
，
但
自
行
銷
毀
文
件
對
他
而
言
是
合
法
、
而
且
絕
對
沒
問
題
的
行
為
。
問
題
在
於
，
他
是
否
墮
落
地

說
服
他
人
銷
毀
文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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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○
○
五
年
五
月
，
大
法
官
一
致
同
意
推
翻
定
罪
。
他
們
說
問
題
出
自
其
中
一
種
心
態
。
法
令
規
定
必
須

「
明
知
地
」
和
「
墮
落
地
」
說
服
他
人
，
審
判
時
雙
方
都
沒
有
強
調
這
兩
者
的
連
結
，
但
大
法
官
認
為
二
個
用
詞

放
在
一
起
，
代
表
檢
察
官
必
須
證
明
他
們
有
隱
瞞
證
據
更
具
體
的
不
良
意
圖
。
陪
審
團
被
告
知
，
即
使
上
訴
人
誠

實
和
真
摯
地
相
信
其
行
為
是
合
法
的
，
還
是
可
以
定
罪
。

大
法
官
困
擾
的
是
，
陪
審
團
指
示
沒
有
真
正
使
用
「
墮
落
地
」
這
個
詞
，
而
是
加
入
「
推
翻
、
破
壞
或
阻

礙
」
行
政
程
序
的
語
言
。
那
份
指
示
沒
有
清
楚
告
訴
陪
審
團
，
他
們
必
須
有
直
接
、
明
知
和
欺
騙
的
意
圖
，
想
要

說
服
他
人
銷
毀
特
定
官
方
程
序
相
關
的
文
件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法
官
針
對
「
墮
落
地
」
這
個
詞
在
法
令
中
的
真
實
含

義
還
是
意
見
分
歧
，
因
為
法
院
從
未
說
明
如
何
給
予
陪
審
團
一
個
正
確
解
釋
（
註119

）
。
於
此
同
時
，
陪
審
團

主
席
告
訴
媒
體
，
他
認
為
最
高
法
院
犯
下
了
嚴
重
錯
誤
（
註120

）
。

傳
染
性
的
貪
婪
，
似
乎
控
制
了
多
數
的
企
業

辯
方
律
師
讚
許
道
：
「
即
使
公
司
已
經
毀
滅
，
員
工
流
落
四
方
，
此
舉
仍
代
表
美
國
司
法
制
度
的
空
前
勝

利
。
」
（
註121

）
這
個
結
果
顯
露
二
個
同
時
出
現
的
問
題
：
企
業
定
罪
對
無
辜
者─

員
工
、
股
東
和
大
眾
，
都

有
可
怕
的
連
帶
影
響
。
但
若
不
起
訴
公
司
，
可
能
會
使
其
繼
續
犯
罪
而
逍
遙
法
外
。
安
達
信
早
有
民
事
訴
追
纏

身
，
在
安
隆
案
發
生
之
前
就
被
注
意
很
久
了
。

多
數
人
認
為
聯
邦
檢
察
官
必
須
為
安
達
信
倒
閉
負
責
，
雖
然
他
們
不
見
得
應
該
得
到
如
此
的
指
責
（
或
讚

美
）
（
註122

）
。
安
達
信
已
經
在
危
急
邊
緣
，
員
工
和
客
戶
迅
速
流
失
，
而
證
管
會
、
其
他
檢
察
官
和
主
管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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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隨
時
等
在
一
旁
接
收
。
如
果
你
已
經
瀕
臨
死
亡
，
或
許
不
會
介
意
有
可
能
被
判
處
死
刑
。

不
過
，
檢
察
官
為
了
起
訴
更
多
大
企
業
，
確
實
需
要
策
略
。
一
名
法
官
說
過
，
起
訴
對
許
多
公
司
可
能
是
生

死
攸
關
的
事
，
檢
察
官
也
許
是
拿
著
槍
對
準
了
企
業
的
頭
（
註123

）
。
然
而
，
每
年
有
許
多
公
司
被
定
罪
，
卻

都
沒
有
走
上
安
達
信
悲
慘
的
命
運
。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的
名
譽
深
受
詐
欺
控
訴
的
打
擊
，
但
擁
有
眾
多
客
戶
的
公
司

如
西
門
子
呢
？
選
購
咖
啡
機
的
人
，
會
在
乎
阿
根
廷
大
眾
捷
運
工
程
的
行
賄
事
件
嗎
？
如
果
主
管
機
關
決
定
不
讓

公
司
停
業
或
禁
止
活
動
，
定
罪
的
連
帶
後
果
也
許
會
比
較
小
。

安
隆
和
安
達
信
如
同
泡
沫
化
之
下
倒
閉
的
企
業
，
揭
露
了
更
多
大
企
業
的
醜
聞
。
不
只
一
○
％
的
上
市
公
司

重
編
收
益
（
註124

）
。
前
聯
準
會
主
席
葛
林
斯
潘
（A

lan G
reenspan

）
曾
提
及
：
「
一
種
傳
染
性
的
貪
婪
，
似

乎
控
制
了
多
數
的
企
業
。
」
（
註125
）
作
為
因
應
，
國
會
制
定
了
新
法
，
即
著
名
的
《
沙
賓
法
案
》
，
加
入
新

的
罪
名
、
企
業
公
開
規
定
、
新
的
會
計
師
管
理
辦
法
、
減
少
利
益
衝
突
的
企
業
審
計
委
員
會
規
章
和
其
他
的
執
法

資
源
（
註126

）
。

國
會
也
修
正
了
刑
事
法
，
制
定
更
廣
泛
的
妨
礙
司
法
法
規
，
安
達
信
就
是
基
於
此
法
遭
到
起
訴
（
註

127

）
。
詐
欺
法
增
加
了
罰
款
，
尤
其
是
重
大
金
融
案
件
（
註128
）
。
國
會
成
立
二
項
新
罪
名
：
共
謀
從
事
證
券

違
法
行
為
（
註129

）
和
報
復
告
密
者
（
註130

）
。
國
會
鑑
於
重
大
詐
欺
事
件
層
出
不
窮
，
以
及
必
須
嚇
阻
、
預

防
和
處
罰
這
類
罪
行
（
註131

）
，
要
求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考
慮
更
嚴
厲
的
刑
罰
。
量
刑
委
員
會
因
此
加
強
各
種

白
領
犯
罪
的
刑
罰
，
包
括
涉
及
被
害
人
數
百
萬
美
元
損
失
和
妨
礙
司
法
等
罪
名
（
註132

）
。
國
會
更
在
二
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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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年
制
定
《
陶
德─

法
蘭
克
法
》
，
提
供
證
管
會
更
多
執
法
資
源
，
增
加
舉
報
大
企
業
犯
罪
的
告
密
者
獎
金
（
註

133
）
。嚴

刑
峻
法
真
能
阻
擋
企
業
犯
罪
嗎
？
近
期
的
白
領
犯
罪
，
少
有
真
正
執
行
的
例
子
。
公
司
知
道
如
何
因
應
新

法
，
所
以
只
有
少
部
分
遭
遇
安
達
信
的
命
運
。
法
學
教
授
斯
基
爾
（D

avid A
.Skeel

）
和
史
坦
茲
（W

illiam

J.Stuntz

）
提
過
這
類
強
硬
立
法
，
儘
管
充
滿
道
德
語
氣
，
實
際
上
卻
很
不
道
德
，
因
為
根
本
鮮
少
執
行
（
註

134

）
。
有
個
問
題
是
在
多
數
企
業
和
高
層
主
管
都
無
罪
開
脫
的
情
況
下
，
是
否
只
有
幾
個
倒
楣
鬼─

如
史
都
華

（M
artha Stew

art

）
等
名
人
或
惡
名
昭
彰
的
馬
多
夫
（B

ernard M
adoff

）
，
必
須
接
受
執
法
的
打
擊
。

法
學
教
授
卡
納
（V

ikram
aditya K

hanna

）
等
人
，
認
為
看
似
嚴
厲
的
企
業
犯
罪
法
規
，
對
企
業
有
個
好

處
：
它
可
以
讓
國
會
看
似
回
應
了
眾
人
的
強
烈
抗
議
，
但
不
需
建
立
監
管
、
民
事
賠
償
責
任
或
企
業
主
管
本
身
責

任
的
新
形
式
（
註135

）
。
雖
然
官
員
都
在
討
論
起
訴
企
業
新
的
強
硬
做
法
，
但
因
為
二
○
○
一
年
發
生
了
九
一

一
攻
擊
事
件
，
聯
邦
資
源
轉
而
投
注
於
國
家
安
全
，
而
非
金
融
詐
欺
調
查
行
動
。
安
達
信
案
促
成
了
起
訴
企
業
的

新
做
法
，
這
也
是
本
書
的
主
題
。
下
一
章
，
我
會
說
明
檢
察
官
如
何
日
益
強
調
改
造
犯
罪
企
業
而
非
予
以
定
罪
，

專
注
於
和
解
和
要
求
體
制
改
革
。

時
至
今
日
，
安
達
信
的
外
殼
還
在
。
它
從
未
宣
告
破
產
，
也
還
在
芝
加
哥
郊
區
經
營
會
議
中
心
。
隨
著
安
達

信
的
地
位
瓦
解
，
許
多
合
夥
人
和
員
工
都
在
其
他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繼
續
經
營
成
功
事
業
。
在
審
判
時
分
離
出
去
的

顧
問
部
門─

跨
國
企
業
埃
森
哲
（A

ccenture

）
，
早
已
捨
棄
了
安
達
信
的
汙
名
。
安
達
信
其
餘
部
門
還
在
法
庭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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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己
辯
護
，
不
是
和
檢
察
官
奮
戰
，
而
是
處
理
剩
下
的
股
東
和
其
他
私
人
訴
訟
，
他
們
聲
稱
安
達
信
偽
造
的
審
計

資
料
，
傷
害
了
安
隆
和
其
他
公
司
。
司
法
部
在
最
高
法
院
推
翻
定
罪
判
決
以
後
，
還
可
以
再
次
起
訴
安
達
信
，
但

是
這
樣
顯
然
沒
有
意
義
。
一
位
匿
名
的
司
法
部
官
員
說
：
「
何
必
控
告
一
家
已
經
沒
在
運
作
的
公
司
呢
？
」
（
註

136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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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　
緩
起
訴
的
幕
後
交
易─
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真
的
改
變
了
組
織
，
或
是
粉
飾
了
太

平
？根

據G
oogle

的
說
法
，
聞
名
的
非
官
方
座
右
銘
「
不
作
惡
」
，
指
的
不
只
是
盡
心
服
務
顧
客
（
註1

）
。

G
oogle

解
釋
，
公
司
內
部
員
工
之
間
的
「
信
任
」
和
「
相
互
尊
重
」
是
成
功
關
鍵
，
就
像
維
持
商
業
道
德
操
守
的

最
高
標
準
一
樣
重
要
。
二
○
一
一
年
，G

oogle

因
為
接
受
加
拿
大
非
法
藥
品
廣
告
，
被
罰
款
五
億
美
元
，
在
羅
德

島
簽
下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這
是
否
表
示G

oogle

違
背
了
座
右
銘
，
做
了
某
件
「
惡
」
事
呢
？

檢
察
官
開
始
調
查
時
，G

oogle
很
快
採
取
新
做
法
，
要
求
篩
選
與
驗
證
網
路
藥
局
（
註2

）
。
檢
察
官
也
要

求G
oogle

聘
請
獨
立
公
司
篩
選
廣
告
，
並
呈
報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局
（FD

A

）
。
檢
察
官
是
否
因
為
追
究G

oogle

的

刑
責
，
而
提
升
了
該
公
司
的
品
格
呢
？
那
正
是
他
們
的
目
標
：
重
塑
公
司
文
化
。
在
安
達
信
案
之
後
，
檢
察
官
傾

向
採
取
不
同
做
法
，
他
們
向
企
業
提
出
交
易
條
件
，
以
避
開
刑
事
起
訴
或
定
罪
。
最
早
測
試
這
個
做
法
的
大
案

子
，
是
另
一
家
全
球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：K

PM
G

。

企
業
可
以
「
邪
惡
」
嗎
？─

K
PM

G

的
非
法
避
稅
案

二
○
○
三
年
，
站
在
美
國
參
議
院
調
查
小
組
委
員
會
面
前
的K

PM
G

合
夥
人
，
負
責K

PM
G

個
人
理
財
規
劃

業
務
，
他
解
釋
公
司
沒
有
做
錯
任
何
事
。K

PM
G

推
出
的
避
稅
方
案
雖
然
很
激
進
、
複
雜
且
具
技
術
性
，
但
仍
符

合
當
時
法
規
，
並
且
經
過
嚴
格
審
核
（
註3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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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約
在
安
達
信
接
受
審
查
的
同
時
，
國
稅
局
也
宣
布
調
查K

PM
G

，
他
們
涉
嫌
向
富
人
推
銷
避
稅
方
案
，
造

成
數
十
億
美
元
的
稅
收
損
失
。
這
種
勾
當
不
只K

PM
G

在
做
，
法
律
事
務
所
、
大
銀
行
和
其
他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都

在
推
銷
類
似
的
避
稅
方
案
給
客
戶
。
參
議
院
委
員
會
開
始
調
查
，
並
在
二
○
○
三
年
十
一
月
舉
辦
聽
證
會
。
在
參

議
員
列
文
（C

arl Levin

）
尖
銳
的
質
問
下
，K

PM
G

的
合
夥
人
仍
否
認
避
稅
方
案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協
助
顧
客
逃
漏

稅
。

「
難
道
這
些
不
是
為
了
減
稅
而
設
計
和
推
銷
的
策
略
嗎
？
」
列
文
問
。

「
參
議
員
，
我
不
同
意
這
樣
的
描
述
。
」
合
夥
人
回
答
。
列
文
說
：
「
好
吧
。
那
我
們
看
看
涉
及
交
易
的
其

他
人
怎
麼
說
。
」
於
是
他
像
法
庭
律
師
一
樣
交
互
詰
問
證
人
，
大
聲
讀
出
參
議
院
取
得
的
文
件
，
表
明
投
資
顧
問

公
司
曾
要
求K

PM
G

達
到
「
預
期
的
納
稅
結
果
」
。

「
這
其
中
看
不
到
任
何
和
投
資
相
關
的
事
吧
？
」
列
文
問
。

「
參
議
員
，
我
的
證
詞
是
，
這
些
是
針
對
納
稅
人
提
出
的
投
資
策
略
，
具
有
吸
引
投
資
人
的
稅
收
屬
性
。
」

參
議
員
列
文
繼
續
逼
問
，
是
否
曾
懷
疑
這
些
避
稅
方
案
專
門
用
來
減
少
個
人
稅
額
。

合
夥
人
開
始
說
：
「
參
議
員
，
我
不
知
道
如
何
改
變
回
答─

」

「
誠
實
回
答
！
」
列
文
打
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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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情
的
真
相
是
，K

PM
G

不
只
販
賣
這
些
避
稅
方
案
營
利
，
而
且
還
可
從
客
戶
的
節
稅
金
額
中
抽
成
。
被
問

及
此
事
時
，
合
夥
人
說
這
只
是
「
非
常
間
接
」
的
獲
利
（
註4

）
。

參
議
院
聽
證
會
過
了
二
個
月
後
，K

PM
G

宣
布
這
位
提
出
公
開
聲
明
並
負
責
銷
售
避
稅
方
案
的
合
夥
人
留
職

停
薪
；
負
責
稅
務
規
劃
的
另
一
名
資
深
合
夥
人
也
即
將
退
休
，
但
不
是
因
為
做
錯
任
何
事
，
而
是
因
為
稅
收
業
務

的
「
未
來
考
量
」
（
註5
）
。
很
久
以
後
，K

PM
G

才
在
一
項
聲
明
中
向
檢
察
官
坦
承
，
他
們
的
員
工
在
參
議
院

面
前
提
供
了
錯
誤
、
誤
導
和
企
圖
規
避
的
證
詞
（
註6

）
。

在
盡
力
否
認
員
工
行
為
方
面
，K

PM
G

也
許
算
是
「
好
」
公
司
吧
。
但
一
家
公
司
真
的
可
說
它
是
「
好
」
、

「
壞
」
、
或
甚
至
「
邪
惡
」
嗎
？
我
很
訝
異
檢
察
官
對
公
司
抱
持
這
樣
的
觀
點
。
我
以
為
將
罪
犯
繩
之
以
法
的

人
，
會
以
嚴
厲
、
堅
定
的
態
度
追
究
公
司
刑
責
。
加
上
所
有
類
型
的
組
織
在
聯
邦
法
上
都
被
定
義
為
「
人
」
，
檢

察
官
可
以
善
用
絕
不
寬
貸
的
聯
邦
法
，
要
求
公
司
為
員
工
犯
罪
負
責
。

改
造
公
司
文
化
，
而
不
是
徹
底
摧
毀

可
惜
事
實
不
然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開
始
以
微
妙
的
軟
性
手
段
對
待
公
司
。
到
二
○
○
三
年
為
止
，
追
訴
企
業
的

首
要
目
標
是
重
建
公
司
文
化
，
而
不
是
處
分
。
進
行
安
隆
和
安
達
信
案
調
查
時
，
小
布
希
總
統
即
倡
導
擁
有
「
企

業
責
任
感
」
的
新
文
化
（
註7

）
。
不
久
，
當
詐
欺
醜
聞
蔓
延
至
阿
迪
菲
亞
傳
播
公
司
（A

delphia

）
、
世
界
通

訊
、
南
方
保
健
和
其
他
領
先
企
業
，
副
總
檢
察
長
提
及
公
司
文
化
是
「
傾
向
複
製
和
延
續
自
身
的
一
套
態
度
和
做

法
」
，
並
說
檢
察
官
如
何
改
變
鼓
勵
犯
罪
行
為
的
企
業
文
化
（
註8

）
。
關
於
起
訴
企
業
的
新
政
策
隨
即
來
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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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事
司
法
體
系
向
來
不
重
視
重
塑
文
化
，
就
像
我
們
用
過
於
擁
擠
的
監
獄
來
處
罰
犯
人
，
而
不
是
讓
他
們
變

得
更
好
。
不
過
追
訴
企
業
是
完
全
的
例
外
。
檢
察
官
說
改
造
公
司
的
主
要
目
的
，
是
設
法
幫
他
們
變
得
更
好
、
更

有
道
德
。
當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變
得
普
遍
，
我
以
為
這
也
許
是
好
的
發
展
方
向
。
這
些
協
議
或
許
能
改
造
公

司
整
體
結
構
，
將
違
法
者
繩
之
以
法
和
防
止
未
來
犯
罪
。

然
而
，
觀
察
了
許
多
檢
察
官
實
際
執
行
新
做
法
的
方
式
之
後
，
我
反
而
變
得
更
擔
心
。
檢
察
官
讓
很
多
大
公

司
避
開
了
起
訴
或
定
罪
，
主
要
是
免
除
司
法
監
督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，
五
八
％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，
都
是
在
美
國
證
交
所
掛
牌
的
企
業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家
占
一
百
四
十
八
家
）
，
而
遭
到
定
罪

且
沒
有
達
成
協
議
的
公
司
，
只
有
六
％
是
上
市
公
司
（
二
千
多
家
公
司
占
一
百
二
十
五
家
）
。

與
檢
察
官
達
成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，
是
一
長
串
家
喻
戶
曉
的
名
單
：
美
國
國
際
集
團
、
巴
克
萊

銀
行
、
波
音
公
司
、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、C

V
S

藥
局
、
美
國
線
上
（A

O
L

）
、
奇
異
（G

E

）
、
葛
蘭
素
史
克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（G

laxoSm
ith-K

line

）
、
南
方
保
健
、
摩
根
大
通
、
嬌
生
（Johnson

＆Johnson

）
、
美
林
證

券
、
孟
山
都
公
司
和
西
爾
斯
（Sears

）
。

但
檢
察
官
寬
免
全
球
頂
尖
企
業
的
交
換
條
件
是
什
麼
？
一
直
都
無
從
得
知
。
這
些
協
議
條
款
往
往
沒
有
任
何

精
確
的
體
制
改
革
內
容
。
多
數
協
議
要
求
建
立
某
些
法
令
遵
循
方
案
（
六
三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份
有
一
百
六
十

份
）
，
但
只
有
四
分
之
一
要
求
獨
立
監
察
人
監
督
遵
守
情
形
，
更
少
要
求
評
估
其
遵
守
的
有
效
性
。
更
常
見
的
做

法
是
，
檢
察
官
要
求
公
司
聘
請
新
的
制
度
遵
循
員
工
（
三
五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份
有
八
十
八
份
）
，
但
近
三
分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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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完
全
沒
有
任
何
執
行
遵
循
方
案
的
內
容
（
三
一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份
有
七
十
八
份
）
。
協
議
的
時
效
性
很
短
，

平
均
持
續
約
二
年
多
。
大
公
司
文
化
能
否
在
如
此
短
暫
的
時
間
內
完
成
改
革
，
實
在
很
令
人
懷
疑
。
因
此
這
個
新

做
法
固
然
充
滿
理
想
，
但
從
協
議
條
款
看
來
，
實
在
令
人
感
到
憂
心
。

屹
立
不
搖
的
「
第
四
大
」

安
達
信
倒
閉
之
後
，
負
責
美
國
大
企
業
審
計
工
作
的
全
球
五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減
少
為
四
大
。
安
隆
垮
台
和

企
業
詐
欺
醜
聞
爆
發
，
導
致
更
多
可
疑
會
計
操
作
遭
到
調
查
（
註9

）
。
參
議
院
進
行
調
查
時
，
國
稅
局
傳
喚
其

中
一
家
全
球
四
大
：K

PM
G

。K
PM

G

並
沒
有
完
全
遵
循
法
令
。
現
在
問
題
逐
漸
浮
現
：K

PM
G

會
走
安
達
信
的

老
路
嗎
？
我
們
會
只
剩
下
全
球
三
大
嗎
？
看
起
來
很
有
可
能
，
因
為
檢
察
官
不
久
即
控
告K

PM
G

，
成
為
「
最
大

刑
事
稅
務
案
件
」
（
註10

）
。

K
PM

G

國
際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是
全
球
性
企
業
，
原
來
由
三
家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組
成
：
一
九
一
七
年
克
里
恩
菲

德
（Piet K

lynveld

）
在
阿
姆
斯
特
丹
成
立
的
公
司
；
匹
特
（W

illiam
 B

arclay Peat

）
在
倫
敦
成
立
的
公
司
；
一

八
九
七
年
馬
威
克
（Jam

es M
arw

ick

）
在
紐
約
市
成
立
的
公
司
。
這
些
公
司
於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合
併
，
公
司
最

後
一
個
字
母G

取
自
協
助
合
併
公
司
的
會
計
師
戈
爾
迪
拉
（R

einhard G
oerdeler

）
的
姓
氏
縮
寫
（
註11

）
。

K
PM

G

在
瑞
士
註
冊
，
提
供
世
界
各
地
稅
務
和
會
計
服
務
，
不
過
其
美
國
分
支─

K
PM

G

有
限
責
任
合
夥
公
司

（K
PM

G
 LLP

）
，
是
在
德
拉
維
爾
州
註
冊
的
合
夥
事
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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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起
為
個
人
和
小
企
業
服
務
的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，
全
球
四
大
的
經
營
規
模
不
只
如
此
，
它
們
能
夠
從
事
上
市

公
司
的
會
計
工
作
。
在
安
達
信
案
中
，
安
隆
帶
頭
執
行
有
風
險
的
財
務
和
會
計
業
務
，
有
些
可
能
經
過
安
達
信
的

核
准
。
但
之
後
的K

PM
G

案
和
其
他
避
稅
案
件
卻
正
好
相
反
，
那
些
方
案
是
稅
務
顧
問
、
會
計
師
和
律
師
自
己
想

出
來
的
。

K
PM

G

的
職
場
樣
貌
如
何
？
外
人
很
難
得
知
，
但K
PM

G

的
工
作
環
境
獲
得
很
高
的
評
價
。
公
司
官
網
說

K
PM

G

提
倡
信
任
、
合
作
、
靈
活
和
多
元
的
文
化
，
並
強
調
「
客
戶
很
讚
賞
我
們
崇
高
的
職
業
道
德
標
準
、
我
們

的
忠
誠
度
和
平
易
近
人
」
（
註12
）
。
公
司
的
格
言
「
克
服
難
關
」
意
指
解
決
商
業
問
題
，
亦
不
逃
避
稅
法
，
但

沒
像G

oogle

的
「
不
作
惡
」
這
麼
吸
引
人
（
註13

）
。K

PM
G

的
文
化
傳
統
上
不
是
很
激
進
；
公
司
不
試
圖
「
促

銷
」
服
務
，
而
是
以
較
溫
和
的
方
式
為
大
企
業
和
富
有
客
戶
服
務
。

這
家
公
司
的
內
斂
文
化
，
到
了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晚
期
發
生
了
變
化
。
當
時
是
經
濟
起
飛
的
時
代
，
新
興
富
人

紛
紛
求
教
大
型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、
律
師
事
務
所
和
稅
務
顧
問
，
如
何
逃
避
聯
邦
課
稅
。K

PM
G

的
員
工
，
連
同
其

他
會
計
師
、
律
師
和
銀
行
，
設
計
了
一
系
列
深
奧
的
避
稅
方
案
，
並
推
銷
給
富
有
客
戶
使
用
。K

PM
G

不
只
提
供

稅
務
諮
詢
，
還
開
始
積
極
販
賣
避
稅
產
品
。
他
們
的
目
標
客
戶
每
年
擁
有
二
千
萬
美
元
資
本
收
益
，
難
怪
要
付
費

保
護
資
產
。

避
稅
方
案
的
名
稱
都
很
複
雜
，
很
容
易
混
淆
，
例
如
採
用
縮
寫FLIPS

、O
PIS

和B
LIPS

，
但
中
心
思
想
很

簡
單─

就
是
幫
富
人
客
戶
找
小
公
司
投
資
，
以
此
扣
除
投
資
和
帳
面
損
失
，
雖
然
實
際
上
很
少
有
風
險
或
實
際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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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。

這
裡
以B

LIPS

（
債
券
相
關
發
行
溢
價
結
構
）
為
例
。
這
個
方
案
意
在
製
造
帳
面
虧
損
，
藉
此
逃
避
所
得

稅
。
要
這
麼
做
需
要
另
一
家
公
司
配
合
，
俗
稱
的
「
承
辦
人
」
。B
LIPS

的
承
辦
人
是
要
塞
諮
詢
服
務
（Presidio

A
dvisory Service

）
公
司
，
由K

PM
G

二
名
前
員
工
成
立
。
納
稅
人
支
付
一
定
比
例
的
預
期
避
稅
金
額
給
這
家
空

殼
公
司
，
空
殼
公
司
接
著
從
銀
行
拿
到
更
大
筆
的
貸
款
（
其
中
一
家
是
德
意
志
銀
行
，
不
久
即
遭
到
起
訴
）
，
幾

年
來
支
付
的
利
息
多
到
看
起
來
似
乎
面
臨
虧
損
（
註14

）
。

然
而
，
銀
行
的
錢
永
遠
不
會
有
危
險
，
正
如
貸
款
條
件
的
謹
慎
擔
保
，
資
金
基
本
上
會
穩
當
留
在
銀
行
的
金

庫
裡
。
所
謂
空
殼
公
司
的
業
務
投
資
金
額
都
很
小
，
而
且
只
使
用
納
稅
人
的
錢
，
沒
有
用
銀
行
貸
款
。
空
殼
公
司

會
以
外
幣
進
行
小
額
投
資
，
也
許
是
港
元
或
阿
根
廷
披
索
，
但
只
是
為
了
掩
人
耳
目
做
做
樣
子
（
註15

）
。

要
塞
公
司
的
其
中
一
名
員
工
後
來
證
實
，
要
發
生
「
不
可
思
議
的
奇
蹟
」
，
投
資
才
有
可
能
獲
利
：
「
但
是

B
LIPS

只
有
六
十
天
效
期
，
根
本
沒
有
獲
利
機
會
。
」
（
註16

）
當
空
殼
公
司
瓦
解
，
通
常
在
第
六
十
天
，
所
有

合
夥
人
就
會
拿
回
他
們
的
錢
（
註17

）
。
納
稅
人
會
聲
稱
龐
大
貸
款
到
期
的
數
百
萬
美
元
利
息
為
「
虧
損
」
，
巧

妙
利
用
合
夥
稅
法
的
矛
盾
之
處
。
同
時
銀
行
、
律
師
、K

PM
G

和
其
「
承
辦
人
」
都
會
得
到
一
筆
金
額
。
這
將
是

一
場
全
贏
局
面
，
輸
家
只
有
政
府
。

其
他
避
稅
方
案
一
個
比
一
個
複
雜
。FLIPS

和O
PIS

方
案
涉
及
境
外
公
司
的
建
立
，
當
然
就
是
開
曼
群
島
。

一
名K

PM
G

合
夥
人
後
來
坦
言
，
這
些
方
案
看
起
來
很
突
兀
，
因
為
依
照
他
理
性
的
判
斷
，
沒
人
會
為
此
支
付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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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龐
大
的
金
額
（
註18

）
。
另
一
個
方
案SO

S

是
公
司
的
熱
門
項
目
，
有
十
四
位K

PM
G

合
夥
人
本
身
也
使
用
這

個
方
案
（
註19

）
。
這
些
方
案
是K

PM
G

倒
閉
前
的
最
高
收
入
項
目
。K
PM

G
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核
准
銷
售B

LIPS

給
一
百
八
十
六
人
，
之
後
國
稅
局
在
二
○
○
○
年
將
此
列
入
潛
在
濫
用
項
目
。
但
短
短
一
年
間
，B

LIPS

賺
到
五

千
三
百
萬
美
元
的
收
入
，
並
造
成
數
十
億
美
元
的
稅
收
損
失
（
註20

）
。

避
稅
方
案
獲
利
甚
豐
，
政
府
卻
是
唯
一
的
輸
家

K
PM

G

如
何
看
待
這
些
方
案
呢
？
從
調
查
此
案
的
參
議
院
委
員
會
取
得
的
內
部
郵
件
，
可
知
當
時K

PM
G

的

「
公
司
文
化
」
，
乃
是
對
公
司
的
稅
務
人
員
施
加
「
持
續
的
壓
力
」
，
迫
使
他
們
推
銷
這
些
方
案
（
註21

）
。
剛

開
始
，K

PM
G

的
人
舉
棋
不
定
，
不
確
定
各
種
方
案
是
否
合
法
，
最
後
覺
得
這
些
方
案
非
常
可
能
是
合
法
的
。
公

司
稅
務
部
門
和
華
盛
頓
特
區
辦
公
室
的
高
層
合
夥
人
也
涉
入
其
中
。
內
部
文
件
指
出
，
他
們
覺
得
有
些
法
規
很
模

糊
，
即
使
他
們
被
捉
到
，
罰
金
也
只
是
利
潤
的
一
小
部
分
罷
了
：
「
在K

PM
G

收
入
的
每
十
萬
美
元
中
，
占
不
到

一
萬
四
千
元
。
」

K
PM

G

一
名
前
合
夥
人
在
二
○
○
三
年
參
議
院
聽
證
會
中
作
證
，
他
一
直
很
擔
心
，B

LIPS

方
案
實
際
上
會

製
造
「
建
立
合
理
稅
前
獲
利
的
機
會
」
。
他
在
一
封
郵
件
中
表
達
此
苦
惱
，
說
明
如
果
真
的
沒
有
獲
利
可
能
，
那

麼
「
我
們
的
意
見
都
不
值
錢
了
」
。
他
形
容
自
己
對
於
推
行
避
稅
方
案
的
決
定
感
到
失
望
，
但
因
為
許
多
身
經
百

戰
的
聰
明
合
夥
人
都
贊
成
，
他
也
沒
什
麼
說
話
的
餘
地
（
註22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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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件
顯
示K

PM
G

內
部
的
重
大
分
歧
。
一
名K

PM
G

員
工
寫
道
：
「
整
件
事
都
很
齷
齪…

…

我
認
為
採
取
這

個
立
場
，
我
們
提
交
的
將
是
誤
導
或
錯
誤
的
收
益
。
」
（
註23

）K
PM

G

的
討
論
有
時
很
粗
俗
，
一
名
員
工
表

明
：
「
我
認
為
該
是
拉
完
屎
離
開
茅
坑
的
時
候
了
。
」
回
答
的
人
只
有
稅
務
服
務
業
務
助
理
：
「
我
認
為
正
確
說

法
是
別
占
著
茅
坑
不
拉
屎
，
我
贊
成
拉
屎
。
」
（
註24

）

其
他K

PM
G

合
夥
人
證
實
了
辯
論
激
烈
和
意
見
分
歧
的
情
況
，
但
是
最
終
他
們
同
意
了
這
些
方
案
。
其
中
一

名
作
證
說
「
錢
不
在
考
量
範
圍
內
」
，
他
們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決
定
執
行
前
，
經
過
了
幾
個
月
的
密
集
會
議
和
審
查

作
業
（
註25

）
。
為
了
安
全
起
見
，K

PM
G

同
時
要
求
顧
客
簽
名
，
證
實
他
們
本
身
評
估
過
方
案
。
但
是K

PM
G

沒
有
向
國
稅
局
申
請
登
記
這
些
方
案
。
國
稅
局
有
個
程
序
規
定
，
管
理
方
案
的
人
必
須
通
知
該
主
管
機
關
、
說
明

交
易
內
容
，
並
了
解
方
案
是
否
引
發
潛
在
問
題
。K

PM
G

的
律
師
提
到
，
沒
有
登
記
方
案
可
能
會
受
到
起
訴
，
但

登
記
方
案
會
阻
礙
銷
售
進
行
，
他
們
會
競
爭
不
過
其
他
的
稅
務
諮
詢
公
司
（
註26

）
。

內
部
郵
件
顯
示
，
他
們
其
實
在
行
銷
方
面
沒
有
這
麼
保
守
：
「
我
們
處
理
的
是
殘
酷
的
行
動
、
肉
搏
戰
、
攔

截
和
攻
堅
。
不
管
是
哪
種
比
喻
，
我
們
就
行
動
吧
！
」
參
議
院
報
告
做
出
結
論
，K

PM
G

將
稅
務
人
員
變
成
銷
售

人
員
，
壓
迫
他
們
達
成
營
收
目
標
、
利
用
電
話
推
銷
招
攬
客
戶
、
使
用
客
戶
機
密
的
稅
務
資
料
找
到
潛
在
買
主
，

並
針
對
公
司
的
審
計
客
戶
進
行
推
銷
（
註27

）
。
參
議
員
列
文
如
此
形
容
典
型
的
電
話
內
容
：
「
我
們
知
道
你
有

很
多
收
入
。
你
想
少
付
點
稅
嗎
？
」
而
應
該
要
繳
稅
的
人
會
說
：
「
這
樣
合
法
嗎
？
妥
當
嗎
？
」
他
們
會
說
：

「
是
的
，
我
們
得
到
的
法
律
意
見
表
示
沒
問
題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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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PM

G

建
立
了
完
整
的
電
話
行
銷
中
心
，
致
力
於
推
銷
富
人
避
稅
方
案
。
由
公
司
的
電
子
郵
件
也
可
看
出
這

種
文
化
：
「
銷
售
、
銷
售
、
再
銷
售
！
」
另
一
封
信
警
告
合
夥
人
：
「
看
看
最
後
一
名
合
夥
人
的
分
數
。
這
不
是

高
爾
夫
球
，
低
分
可
不
是
件
好
事…

…

很
多
人
需
要
增
加
一
點
業
績
。
」
（
註28

）

和
一
般
會
計
師
不
同
的
是
，K

PM
G

不
以
小
時
計
費
、
不
是
統
一
計
費
，
也
不
是
根
據
這
些
所
謂
的
投
資
收

入
賺
取
佣
金
。
相
反
地
，K

PM
G

、
銀
行
和
其
他
建
立
方
案
的
參
與
者
，
是
根
據
避
稅
金
額
的
固
定
比
例
收
費
，

通
常
是
五
％
至
七
％
（K

PM
G

的
份
額
通
常
是
一
％
左
右
）
（
註29

）
。
但
是
按
比
例
付
費
給
會
計
師
，
在
很
多

州
算
是
違
法
（
註30

）
。

國
稅
局
，
開
始
行
動
！

二
○
○
○
年
三
月
，K

PM
G

又
有
二
名
員
工
指
出
這
些
方
案
是
旁
門
左
道
，
可
能
在
法
庭
中
敗
訴
，
但
公
司

稅
務
高
層
決
定
繼
續
銷
售
（
註31

）
。
國
稅
局
開
始
擔
心
這
些
方
案
並
非
真
是
具
有
「
經
濟
實
質
」
的
投
資
，
在

二
○
○
○
年
八
月
正
式
發
函
，
表
明
被
認
定
為
不
具
經
濟
實
質
的
避
稅
方
案
不
得
販
售
，
繼
續
使
用
可
能
會
受

到
處
罰
（
註32

）
。
在
此
之
前
，
法
庭
從
未
判
決
任
何
避
稅
方
案
違
法
，
國
稅
局
也
未
曾
頒
布
過
法
令
，
將
之
宣

告
違
法
，
原
因
是
過
程
繁
瑣
，
處
理
起
來
曠
日
費
時
。
其
後
，
為
了
更
迅
速
因
應
國
稅
局
認
定
有
問
題
的
創
新
避

稅
方
案
，
國
稅
局
得
以
函
釋
，
列
舉
其
認
定
為
非
法
之
業
務
。
國
會
後
來
也
修
改
了
國
稅
法
，
國
稅
局
也
正
式
發

布
法
規
，
認
定B

LIPS

違
法
（
註33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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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
國
稅
局
這
樣
的
行
政
機
關
，
擁
有
很
大
的
調
查
權
，
包
括
發
出
傳
票
或
調
閱
文
件
、
傳
喚
證
人
，
甚
至
要

求
證
人
宣
誓
後
提
交
聲
明
的
廣
泛
權
力
。
最
高
法
院
在
其
判
決
中
，
有
句
名
言
說
行
政
機
關
有
訊
問
權
，
並
有
權

基
於
違
法
情
事
已
然
存
在
的
懷
疑
，
或
甚
至
只
因
為
想
要
確
保
違
法
情
事
不
存
在
，
而
介
入
調
查
（
註34

）
。
早

在
一
八
六
四
年
，
國
稅
局
即
已
有
權
力
傳
喚
涉
嫌
申
報
不
實
的
納
稅
人
，
時
至
今
日
，
國
稅
局
有
權
調
查
任
何
有

關
國
內
稅
法
的
管
理
和
執
行
的
違
法
行
為
（
註35

）
。

在
國
稅
局
發
出
傳
票
的
情
形
下
，K

PM
G

交
出
了
數
百
箱
文
件
，
但
將
有
關
部
分
避
稅
方
案
的
文
件
，
列
為

特
許
重
要
文
件
，
並
未
交
出
。
二
○
○
二
年
，
國
稅
局
提
出
聲
請
，
請
求
法
官
命K

PM
G

提
供
那
些
文
件
。
法
官

認
定K

PM
G

將
這
些
「
避
稅
方
案
行
銷
活
動
」
列
為
特
權
豁
免
文
件
是
錯
誤
的
，
因
為
這
些
文
件
顯
然
不
具
備
此

種
性
質
（
註36

）
。K

PM
G

後
來
坦
承
，
宣
稱
已
經
把
所
有
要
求
文
件
呈
交
給
國
稅
局
，
是
在
撒
謊
（
註37

）
。

國
稅
局
要
求K

PM
G

交
出
避
稅
方
案
的
客
戶
名
單
，
同
時
也
向
四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的
其
他
二
家
索
取
名
單
：
安

永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（Ernst

＆Young

）
、
普
華
永
道
（Pricew

aterhouseC
oopers

）
，
另
外
還
有
一
家B

D
O

Seidm
an

。

於
此
期
間
，
參
議
院
也
開
始
展
開
調
查
，K

PM
G

未
能
提
交
參
議
院
所
要
求
的
，
涉
及SO

S

方
案
和
公
司
內

部
合
夥
人
使
用
方
案
的
文
件
（
註38

）
。
二
○
○
三
年
的
聽
證
會
上
，
參
議
員
列
文
不
只
嚴
厲
質
問
證
人
，
同
時

也
要
求
結
束
相
關
業
務
：
「
欺
騙
和
貪
婪
的
引
擎
必
須
關
掉
、
拆
除
，
並
送
進
垃
圾
場
！
」
同
時
，
國
稅
局
估
計

這
些
避
稅
方
案
名
單
，
造
成
三
百
三
十
億
美
元
的
稅
收
損
失
；
其
它
可
疑
的
避
稅
方
案
，
也
造
成
另
一
筆
五
百
二

十
億
美
元
的
損
失
（
註39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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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稅
局
會
怎
麼
做
呢
？
大
部
分
的
行
政
機
關
非
待
問
題
臨
頭
，
不
會
動
手
處
理
，
因
為
他
們
沒
有
資
源
對
各

個
公
司
進
行
普
遍
性
的
查
核
，
更
沒
有
資
源
進
行
個
別
抽
查
。
國
稅
局
每
年
處
理
數
百
萬
筆
公
司
的
納
稅
申
報
，

和
數
億
筆
個
人
報
稅
資
料
，
其
中
最
複
雜
的
可
能
非
常
難
以
理
解
。
國
稅
局
的
執
法
預
算
已
經
被
不
斷
刪
減
；
被

迫
裁
撤
上
萬
名
員
工
，
因
此
能
針
對
大
公
司
的
審
核
工
作
非
常
有
限
（
註40

）
。
國
稅
局
這
類
機
關
所
能
做
的
，

是
頒
布
各
公
司
行
號
應
該
遵
守
的
細
則
，
鼓
勵
其
誠
實
申
報
、
自
我
管
制
，
同
時
確
保
違
規
者
，
必
定
會
遭
受
嚴

重
後
果
。

正
如
美
國
證
管
會
主
席
，
後
來
成
為
最
高
法
院
大
法
官
的
道
格
拉
斯
（W

illiam
 O

.D
ouglas

）
所
言
：
「
自

律
總
是
比
長
官
施
加
的
規
範
來
得
受
歡
迎
。
」
（
註41

）
這
就
是
為
何
機
構
日
趨
強
調
透
明
化
的
重
要
性
，
藉
以

確
保
納
稅
人
不
致
違
法
；
一
旦
違
法
，
行
為
也
會
被
揭
露
出
來
。
如
果
國
稅
局
發
現
公
司
違
反
規
定
或
法
規
，
它

有
幾
個
處
理
方
式
：
一
是
對
違
規
的
公
司
發
出
警
告
，
給
予
修
正
問
題
的
機
會
；
二
是
以
民
事
手
段
追
究
該
公
司

的
責
任
，
例
如
民
事
賠
償
，
或
命
其
停
止
非
法
活
動
（
對
其
發
布
禁
制
令
）
，
不
是
向
其
所
屬
行
政
法
官
聲
請
，

就
是
更
正
式
地
提
到
聯
邦
法
官
面
前
，
以
取
得
禁
制
令
。

然
而
，
假
如
主
管
機
關
認
為
人
或
公
司
心
存
挑
釁
或
嚴
重
違
法
，
便
得
以
刑
事
案
件
處
理
該
案
。
各
個
機
關

有
其
不
同
的
決
策
程
序
和
做
法
，
但
普
遍
很
少
動
用
刑
事
調
查
。
對
於
稅
務
詐
欺
案
件
，
國
稅
局
向
來
偏
好
以
刑

事
訴
追
處
理
，
但
多
半
針
對
的
是
個
人
，
而
不
是
公
司
（
註42

）
。
不
過
這
次K

PM
G

的
案
子
，
國
稅
局
倒
是
認

為
值
得
起
訴
，
因
此
在
二
○
○
三
年
十
二
月
前
，
將
案
件
提
交
刑
事
調
查
人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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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美
國
參
議
院
聽
證
會
以
後
，
國
稅
局
將
案
件
提
交
紐
約
南
區
聯
邦
檢
察
官
處
理
，
以
考
慮
起
訴K

PM
G

（
註43
）
。
同
時
，
國
稅
局
給
予
使
用
涉
案
避
稅
方
案
的
納
稅
人
六
個
星
期
出
面
處
理
，
並
繳
清
積
欠
稅
金
，
就

能
免
於
罰
款─

但
如
果
他
們
沒
繳
清
，
將
面
臨
更
為
嚴
重
的
後
果
（
註44

）
。
國
稅
局
最
後
與
大
約
一
千
二
百
位

納
稅
人
達
成
和
解
，
這
些
出
面
解
決
的
納
稅
人
，
共
繳
回
三
十
七
億
美
元
稅
金
（
註45

）
。

布
魯
克
林
計
畫
：
把
企
業
當
成
少
年
初
犯

既
然
出
動
了
檢
察
官
，
他
們
會
如
何
處
理K

PM
G

案
呢
？
二
○
○
二
年
，
小
布
希
總
統
成
立
了
反
企
業
詐
欺

行
動
小
組
，
由
檢
察
官
組
成
，
統
籌
針
對
企
業
的
調
查
與
訴
訟
（
在
二
○
○
九
年
更
名
為
金
融
詐
欺
執
法
行
動
小

組
）
（
註46

）
。
此
行
動
小
組
的
總
部
，
位
於
聯
邦
司
法
部
在
華
盛
頓
特
區
的
辦
公
室
，
但
和
全
國
各
地
檢
察

署
、
主
管
機
關
如
證
管
會
和
國
稅
局
，
以
及
部
分
州
檢
察
官
間
有
所
合
作
。
在
執
行
任
務
中
，
行
動
小
組
逐
步
採

行
了
一
項
新
策
略
，
其
最
原
始
的
參
考
做
法
，
可
以
遠
溯
到
一
九
三
○
年
代
處
理
紐
約
布
魯
克
林
少
年
初
犯
的
一

項
計
畫
（
註47

）
。

其
概
念
原
先
出
自
一
名
檢
察
官
的
想
法
，
他
將
案
件
提
交
法
院
處
理
但
延
遲
起
訴
，
這
個
程
序
稱
為
轉
化
輔

導
（diversion

）
。
如
果
少
年
初
犯
在
緩
起
訴
期
間
，
例
如
一
年
左
右
，
不
再
惹
事
，
檢
察
官
即
不
再
將
其
起

訴
。
目
前
全
國
各
地
這
種
轉
化
計
畫
相
當
普
遍
，
目
的
在
於
過
濾
司
法
體
系
中
屬
於
輕
微
犯
罪
者
，
給
予
他
們
機

會
，
並
且
集
中
執
法
資
源
，
處
理
情
節
更
嚴
重
的
罪
犯
。
這
個
新
策
略
等
同
將
公
司
當
作
少
年
一
樣
對
待─

他
們

並
非
完
全
清
白
，
但
主
要
需
要
輔
導
、
改
造
和
監
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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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代
企
業
文
化
革
命
可
追
溯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而
美
國
量
刑
準
則
的
實
施
，
強
調
獎
勵
公
司
致
力
於
提
升
組

織
文
化
，
鼓
勵
道
德
行
為
和
遵
守
法
律
的
承
諾
（
註48

）
。
在
此
之
前
，
自
願
遵
循
法
令
的
制
度
只
在
少
數
幾
個

有
此
規
定
的
產
業
中
受
到
重
視
，
此
外
就
是
一
些
產
業
自
發
性
的
倡
議
，
例
如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軍
事
採
購
案
醜
聞

後
，
國
防
工
業
所
發
起
的
自
願
遵
循
制
度
（
註49

）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自
願
遵
循
制
度
已
遍
及
全
美
經
濟
結
構
的
各

個
產
業
，
還
有
專
門
從
事
遵
循
工
作
的
完
整
專
業
組
織
。
公
司
往
往
有
專
門
的
倫
理
與
遵
循
人
員
，
他
們
和
監
督

這
項
工
作
的
司
法
部
門
或
法
律
顧
問
是
各
自
獨
立
的
單
位
（
註50

）
。

在
國
稅
局
將K

PM
G

案
提
交
聯
邦
檢
察
官
之
前
不
久
，
司
法
部
將
一
項
追
訴
企
業
的
新
理
論
，
形
諸
於
明

文
，
強
調
公
司
文
化
和
法
令
遵
循
。
在
此
之
前
，
與
公
司
間
所
達
成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非
常
少
。
我
發
現
的
第
一
個

案
例
是
一
九
九
二
年
的
所
羅
門
兄
弟
（Salom

on B
rothers

）
，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大
約
有
十
幾
件
這
樣
的
協
議
。

一
九
九
九
年
在
副
總
檢
察
長
霍
德
（Eric H

older

）
當
政
時
，
司
法
部
頒
布
第
一
個
備
忘
錄
，
為
向
企
業
所
進
行

的
訴
追
，
作
了
準
則
性
的
規
定
（
註51

）
。
二
○
○
三
年
司
法
部
針
對
原
準
則
經
過
一
連
串
的
修
訂
後
，
緩
起
訴

的
做
法
更
加
成
形
。

這
一
套
針
對
法
人
進
行
追
訴
的
準
則
，
現
在
記
載
於
《
美
國
檢
察
官
手
冊
》
（U

.S.A
ttorneys’M

anual

）
，

由
所
有
的
聯
邦
檢
察
官
執
行
，
因
當
初
修
訂
它
的
副
總
檢
察
長
湯
普
森
（Larry Thom

pson

）
命
名
，
稱
為
「
湯

普
森
備
忘
錄
」
（
註52

）
。
雖
然
司
法
部
後
來
又
修
改
了
幾
次─
二
○
○
六
年
的
麥
克
諾
迪
備
忘
錄
包
含
當
時
的

副
總
檢
察
長
麥
克
諾
迪
（Paul J.M

cN
ulty

）
修
訂
的
內
容
，
而
二
○
○
八
年
的
菲
利
普
備
忘
錄
由
當
時
的
副
總

檢
察
長
菲
利
普
（M

ark R
.Filip

）
修
訂
，
但
所
有
原
則
仍
維
持
同
樣
的
基
本
做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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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一
策
略
的
核
心
在
於
，
決
定
是
否
針
對
某
一
公
司
提
起
訴
追
時
，
所
應
考
量
的
九
項
因
素
。
由
一
般
認
為

檢
察
官
最
關
切
的
因
素
開
始
：
一
、
犯
行
的
嚴
重
性
；
二
、
公
司
內
部
不
法
行
為
的
普
遍
程
度
；
三
、
該
公
司
過

去
類
似
作
為
的
紀
錄
。
接
下
來
三
個
因
素
轉
至
合
作
和
遵
循
：
四
、
該
公
司
是
否
及
時
並
自
願
揭
露
其
不
法
行

為
；
五
、
該
公
司
內
的
遵
循
制
度
；
六
、
是
否
實
施
任
何
的
補
救
措
施
，
例
如
解
雇
違
法
者
，
與
配
合
檢
察
官
調

查
。
最
後
的
三
個
因
素
檢
視
在
各
因
素
下
，
對
公
司
提
起
刑
事
訴
追
是
否
適
合
：
七
、
起
訴
將
造
成
的
傷
害
，
包

括
對
股
東
的
傷
害
；
八
、
針
對
涉
案
個
人
提
起
訴
追
是
否
已
足
；
九
、
處
以
民
事
或
管
制
的
補
救
措
施
是
否
已
然

足
夠
。
實
務
上
，
公
司
的
律
師
本
於
這
些
守
則
的
字
字
句
句
，
向
主
管
機
關
寸
土
必
爭
，
務
使
其
當
事
人
得
到
寬

免
。

正
如
法
學
教
授
兼
經
濟
學
家
阿
倫
（Jennifer A

rlen

）
在
她
的
著
作
中
所
說
（
註53

）
，
如
果
公
司
的
自
行

舉
報
與
自
願
遵
循
，
無
法
換
得
實
際
的
寬
免
，
公
司
就
沒
有
動
機
披
露
自
己
的
罪
行
，
或
採
取
可
能
揭
露
更
多
罪

行
的
遵
循
措
施
。
這
套
新
做
法
鼓
勵
檢
察
官
延
遲
起
訴
，
讓
公
司
得
以
改
善
遵
循
制
度
並
配
合
調
查
。
司
法
部

說
，
這
會
讓
檢
察
官
成
為
改
善
企
業
文
化
、
改
變
公
司
行
為
，
與
預
防
、
發
現
與
處
罰
白
領
犯
罪
的
力
量
（
註

54

）
。
如
同
先
前
一
名
檢
察
官
所
言
，
這
些
協
議
提
供
「
更
快
速
取
得
較
佳
效
果
的
方
法…

…

我
們
即
將
獲
得
的

重
要
改
革
，
或
許
經
過
審
判
和
定
罪
後
也
無
法
得
到
」
（
註55
）
。
這
套
新
做
法
和
企
業
會
產
生
非
常
不
同
的
協

商
，
其
目
的
是
達
成
改
造
企
業
文
化
的
交
易
，
雖
然
那
些
準
則
並
沒
有
提
到
實
際
上
如
何
達
到
這
樣
的
目
標
。

從
組
織
文
化
開
始
，
打
造
良
好
的
法
令
遵
循
體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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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外
部
的
檢
察
官
，
能
夠
提
升
公
司
內
部
遵
循
制
度
的
健
全
嗎
？
企
業
文
化
，
或
次
文
化
有
幾
種
不
同
的

分
類
方
式
。
我
們
都
知
道
為
這
名
雇
主
做
事
和
為
另
一
名
雇
主
做
事
，
其
待
遇
可
能
截
然
不
同
，
即
便
在
同
行
裡

的
類
似
單
位
也
是
如
此
。
迪
爾
（Terrence D

eal

）
和
甘
迺
迪
（A

llan K
ennedy

）
提
到
了
幾
種
典
型
的
組
織
文

化
：
「
努
力
工
作
／
盡
情
享
樂
型
文
化
」
、
「
硬
漢
型
文
化
」
、
「
過
程
型
文
化
」
和
「
賭
徒
型
文
化
」
（
註

56

）
。
公
司
程
序
和
道
德
規
範
也
有
助
於
定
義
文
化
，
員
工
的
管
理
和
規
範
方
式
也
是
。

各
種
相
應
的
評
量
工
具
當
中
，
一
個
有
名
的
例
子
是
卡
麥
隆
（K

im
 S.C

am
eron

）
和
奎
恩
（R

obert

E.Q
uinn

）
的
設
計
，
他
們
採
用
根
據
員
工
意
見
調
查
建
立
的
「
競
值
架
構
」
（C

om
peting Values

Fram
ew

ork

）
，
以
四
個
面
向
描
述
公
司
文
化
：
是
否
採
階
級
制
度
、
是
否
具
有
足
夠
彈
性
、
是
否
著
重
內
在
的

家
族
型
文
化
，
還
是
著
重
外
在
的
市
場
（
註57

）
。
卡
麥
隆
和
奎
恩
發
現
有
些
公
司
可
能
要
採
用
某
一
種
類
型
，

效
率
才
會
比
較
高
。
這
些
文
化
類
型
未
必
能
容
忍
違
背
道
德
或
犯
罪
行
為
，
檢
察
官
也
沒
有
利
用
這
些
工
具
評
量

公
司
文
化
。

公
司
文
化
如
果
出
現
問
題
，
管
理
階
層
要
如
何
修
正
（
註58

）
？
有
些
研
究
公
司
犯
罪
的
學
者
例
如
費
司

（B
rent Fisse

）
和
布
雷
斯
韋
特
（John B

raithw
aite

）
建
議
從
內
部
監
控
和
內
部
程
序
著
手
（
註59

）
。
其
他

學
者
則
建
議
，
遵
循
程
序
和
道
德
規
範
可
能
會
傳
達
一
個
訊
息
，
彷
彿
重
點
在
於
遵
守
規
定
，
而
不
在
為
所
應

為
。
一
位
學
者
提
出
：
「
建
立
新
的
組
織
文
化
，
沒
有
立
竿
見
影
的
技
巧
。
」
（
註60

）
努
力
提
升
遵
循
制
度
需

要
的
不
只
是
改
寫
規
則
，
還
要
有
影
響
員
工
思
考
和
作
為
的
持
續
過
程
。
如
果
法
律
規
則
不
夠
清
楚
，
例
如
許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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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邦
刑
事
法
，
法
令
遵
循
或
許
會
極
難
執
行
（
註61

）
。
話
雖
如
此
，
但
檢
察
官
其
實
不
想
徹
底
改
造
公
司
文

化
，
他
們
只
在
乎
公
司
是
否
遵
循
刑
事
法
規
。

與
檢
察
官
談
判
：
為
何K

PM
G

逃
過
了
起
訴
？

K
PM

G

和
聯
邦
檢
察
官
的
談
判
於
最
高
階
層
展
開
，
由
執
行
長
直
接
和
檢
察
官
開
會
。
這
些
會
議
不
會
在
一

般
刑
事
案
例
中
進
行
，
一
般
來
說
，
這
類
談
判
在
達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之
前
會
保
密
進
行
。
但K

PM
G

案
不
太
一

樣
，
有
六
個
或
更
多
的
檢
察
官
組
成
團
隊
參
與
談
判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本
人
也
加
入
其
中
。K

PM
G

這
方
的
律
師
人

數
眾
多
，
還
加
上K

PM
G

前
員
工
由
不
同
法
律
事
務
所
請
來
的
律
師
。
此
案
文
件
多
達
二
千
二
百
萬
頁
，
而
談
判

細
節
稍
後
會
在
紐
約
南
區
法
官
卡
普
蘭
（Lew

is K
aplan

）
面
前
公
開
。

K
PM

G

聘
請
新
的
律
師
團
隊
，
和
之
前
代
表
安
隆
和
其
他
大
客
戶
的
前
檢
察
官
帶
領
的
工
作
小
組
，
想
出
一

個
新
合
作
辦
法
。
他
答
應
檢
察
官K

PM
G

會
竭
盡
所
能
地
合
作
。
接
下
來
進
行
了
許
多
會
議
，
檢
察
官
告
訴

K
PM

G

的
律
師
，K

PM
G

無
法
配
合
調
查
：
「
讓
我
這
麼
說
好
了
。
別
家
大
公
司
做
得
好
多
了
！
」
（
註62

）

K
PM

G

於
是
上
訴
華
盛
頓
特
區
的
檢
察
官
高
層
。
實
際
上
，
該
公
司
是
嘗
試
越
過
負
責
此
案
的
檢
察
官
，
甚

至
聯
邦
檢
察
官
，
好
爭
取
更
輕
微
的
處
分
。
這
在
普
通
的
刑
事
案
件
裡
前
所
未
見
，
但
在
大
企
業
訴
訟
案
中
卻
很

常
見
。
大
公
司
聘
請
有
管
道
的
律
師
，
而K

PM
G

則
想
辦
法
見
到
司
法
部
副
總
檢
察
長
陳
情
此
案
，
並
主
張
公
司

完
全
遵
守
新
的
企
業
訴
訟
原
則
（
註63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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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此
同
時
，
起
訴
時
間
即
將
迫
近
。
大
陪
審
團
已
經
開
過
會
，
不
起
訴
的
機
率
很
低
。
起
訴
之
後
，
刑
事
過

程
會
加
快
至
開
庭
審
判
。
安
達
信
在
最
後
一
刻
，
拒
絕
了
檢
查
官
的
交
易
走
上
法
庭
，
但K

PM
G

做
了
不
同
的
決

定
。
或
許
在
華
盛
頓
特
區
的
那
次
會
議
奏
效
了
，K

PM
G

的
律
師
確
實
強
調
了
全
力
配
合
調
查
（
註64

）
。
二

○
○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，
司
法
部
和
國
稅
局
宣
布
不
會
繼
續K

PM
G

的
刑
事
訴
追
，
但
會
起
訴
員
工
個
人
。

K
PM

G

本
身
會
獲
得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
回
想
司
法
部
對
公
司
提
起
訴
追
的
九
大
因
素
。K
PM

G

為
何
逃
過
了
起
訴
呢
？
一
、
犯
行
嚴
重
性
；
二
、
公

司
內
部
不
法
行
為
的
普
遍
程
度─
這
兩
項
對K

PM
G

都
不
太
有
利
。
或
許
是
因
為
三
、
該
公
司
過
去
類
似
作
為
的

紀
錄
，K

PM
G

的
分
數
比
較
高
。
但
對
於
四
、
該
公
司
是
否
及
時
並
自
願
揭
露
其
不
法
行
為─

他
們
甚
至
還
不
讓

國
稅
局
和
美
國
參
議
院
看
到
檔
案
！
也
許
它
可
以
引
用
的
是
五
、
該
公
司
內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但
公
司
並
沒
有

阻
止
強
力
推
銷
避
稅
方
案
。K

PM
G

可
以
提
出
六
、
補
救
措
施
，
例
如
解
雇
違
法
者
並
配
合
檢
察
官
調
查
，
並
強

調
七
、
起
訴
可
能
造
成
如
安
達
信
那
樣
的
悲
慘
命
運
。
至
於
第
八
項
因
素
，K

PM
G

可
以
說
起
訴
員
工
已
經
足

夠
，
並
依
照
第
九
項
因
素
支
付
民
事
罰
金
。

司
法
部
總
檢
察
長
岡
薩
雷
斯
（A

lberto G
onzales

）
在
記
者
會
公
開
宣
布
此
協
議
。
此
舉
彰
顯
了
該
和
解
案

有
多
麼
受
到
矚
目
。
在
記
者
會
上
，
總
檢
察
長
強
調
：
「
起
訴
組
織
可
能
影
響
無
辜
員
工
和
其
他
組
織
相
關
人

士
，
甚
至
可
能
對
國
家
經
濟
產
生
衝
擊
。
」
（
註65

）K
PM

G

聽
起
來
似
乎
太
過
龐
大
，
不
能
倒
也
不
能
關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雖
然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確
實
存
在
，
但
我
希
望
在
此
強
調
的
是
，
檢
察
官
確
實
應
該
設
法
避
免
將
公

司
定
罪
帶
來
的
附
帶
損
失
。K

PM
G

的
例
子
是
重
要
的
示
範
。
特
別
在
安
達
信
倒
閉
之
後
，
剩
下
的
大
型
會
計
師

事
務
所
已
經
不
多
。
起
訴
和
摧
毀K

PM
G

可
能
重
挫
會
計
領
域
，
而
他
們
專
門
負
責
公
司
的
審
計
工
作
，
避
免
並

察
覺
詐
欺
情
事
。
檢
察
官
為
了
避
免
這
些
負
面
後
果
，
設
計
了
這
種
和
解
方
式
，
所
以
與
其
把
這
類
和
解
認
定
為

嫌
犯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交
易
，
更
應
該
重
視
的
是
協
議
的
實
質
意
義
，
以
及
能
否
有
效
讓K

PM
G

負
責
。

如
結
果
所
示
，K

PM
G

不
會
遭
到
定
罪
，
在
大
陪
審
團
之
前
也
不
會
起
訴
。
大
陪
審
團
是
特
別
組
成
的
，
其

功
能
只
有
一
項
：
決
定
是
否
對
被
告
提
出
起
訴
。
大
陪
審
團
決
定
起
訴
罪
名
是
否
有
足
夠
證
據
支
持
、
法
院
是
否

有
管
轄
權
，
以
及
所
控
是
否
構
成
犯
罪
。
大
陪
審
團
並
不
只
是
一
項
必
經
的
法
律
程
序
，
因
為
有
時
他
們
並
不
會

做
出
起
訴
的
決
定
（
雖
然
檢
察
官
得
聲
請
再
次
成
立
大
陪
審
團
）
。
大
陪
審
團
程
序
也
讓
檢
察
官
有
機
會
取
得
文

件
和
傳
喚
證
人
。
雖
然
其
程
序
並
不
公
開
，
但
公
訴
人
得
依
據
程
序
中
所
取
得
之
同
一
事
證
，
提
起
其
他
刑
事
或

民
事
訴
訟
（
註66

）
。
此
外
，
起
訴
本
身
就
會
對
公
司
名
聲
造
成
打
擊
。
緩
起
訴
可
以
避
免
以
上
各
項
大
陪
審
團

程
序
帶
來
的
結
果
。

法
官
會
允
許
緩
起
訴
嗎
？
法
官
或
許
可
以
告
訴
檢
察
官
，
就
刑
事
訴
追
的
目
的
來
說
，
這
樣
不
公
平
、
太
過

寬
容
，
或
是
不
夠
妥
當
。
然
而
，
法
官
顯
然
允
許
了
這
筆
交
易
，
在K

PM
G

提
出
無
罪
答
辯
之
後
，
完
全
依
照
二

○
○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所
提
的
條
件
處
理
。
但
這
其
實
什
麼
好
訝
異
，
從
來
沒
有
聯
邦
法
官
駁
回
過
緩
起
訴
協

議
（
註67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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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業
本
身
的
自
白

在
我
讀
過
的
三
百
多
件
協
議
中
，K

PM
G

案
是
干
預
性
最
大
的
案
例
。
該
案
的
協
議
起
始
於
承
認
各
項
違
規

行
為
的
細
節
，
全
部
歸
在
「
對
違
法
行
為
責
任
之
接
受
」
的
標
題
下
，
其
中
陳
述K

PM
G

藉
由
研
發
、
促
銷
和
執

行
未
經
登
記
的
詐
欺
性
避
稅
方
案
，
幫
助
高
所
得
美
國
公
民
，
逃
避
資
本
利
得
與
一
般
所
得
共
數
十
億
美
元
的

稅
。K

PM
G

坦
承
，
許
多K

PM
G

避
稅
客
戶
之
所
為
，
構
成
了
違
法
與
詐
欺
（
註68

）
。
另
外
還
有
十
頁
篇
幅
描

述
該
行
為
，
並
稱
其
係
經K

PM
G

最
高
層
的
允
許
，
且
已
實
際
執
行
。

為
什
麼
要
求
企
業
認
罪
呢
？
和
個
人
一
樣
，
公
司
可
能
被
要
求
詳
細
認
罪
，
並
根
據
量
刑
準
則
中
「
對
責
任

之
正
面
接
受
」
的
條
件
，
得
到
較
輕
的
量
刑
（
註69

）
。
通
常
檢
察
官
會
要
求
欲
適
用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
公
司
，
承
認
其
不
法
行
為
並
接
受
責
任
。
在
我
取
得
的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八
九
％
包
含
了
責
任
之
接
受
或
認
罪

（
二
百
三
十
二
件
中
的
二
百
零
六
件
）
（
註70
）
。

相
較
之
下
，
主
管
機
關
不
見
得
會
要
求
公
司
自
白
。
證
管
會
處
理
民
事
案
件
，
有
個
行
之
有
年
的
政
策
，
即

允
許
公
司
「
既
不
承
認
也
不
否
認
」
不
法
行
為
，
此
舉
引
發
了
爭
議
。
在
某
個
案
件
中
，
聯
邦
法
院
法
官
駁
回
花

旗
銀
行
（C

itibank

）
在
未
承
認
不
法
行
為
下
的
民
事
和
解
，
因
為
該
和
解
既
不
公
平
，
也
不
符
合
公
共
利
益

（
註71

）
。
在
其
他
一
系
列
的
聯
邦
案
件
中
，
多
位
法
官
也
提
出
類
似
的
疑
慮
，
以
致
證
管
會
目
前
表
示
，
他
們

將
會
盡
量
避
免
使
用
這
樣
的
語
言
（
註72

）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聯
邦
檢
察
官
曾
表
示
，
他
們
向
來
要
求
企
業
完
整
承
認
不
法
行
為
。
在
二
○
一
三
年
國
會
的
一
場
聽
證
會

中
，
司
法
部
官
員
表
示
，
不
論
檢
察
官
與
公
司
達
成
何
種
協
議
，
公
司
必
須
完
全
承
認
其
犯
罪
行
為
並
不
得
撤
回

（
註73
）
。
但
事
實
則
不
然
。
超
過
一
○
％
的
緩
起
訴
與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並
不
包
含
責
任
之
接
受
或
承
認
罪
行
的

條
款
。
而
且
，
那
些
案
件
中
也
鮮
少
解
釋
為
何
涉
案
公
司
未
被
要
求
承
認
任
何
罪
行
。
儘
管
這
類
協
議
多
數
可
回

溯
至
二
十
一
世
紀
初
，
與
當
前
的
做
法
可
能
有
些
不
同
，
但
這
種
現
象
仍
然
令
人
憂
心
；
更
別
提
在
這
些
案
件

中
，
大
約
有
五
分
之
一
的
公
司
，
根
本
未
對
其
作
為
提
供
詳
細
的
陳
述
。

絕
大
多
數
的
協
議
皆
包
括
了
事
實
陳
述
（
八
○
％
，
二
百
三
十
二
份
有
一
百
八
十
六
份
）
。
這
些
事
實
陳

述
，
多
數
都
包
括
詳
細
的
自
白
陳
述
，
如
同
在K

PM
G

案
的
情
形
。
但
在
某
些
案
件
中
，
涉
案
公
司
還
是
能
夠
找

到
方
法
，
不
讓
公
眾
知
道
真
相
（
註74
）
。
羅
傑‧

威
廉
斯
醫
療
中
心
（R

oger W
illiam

s M
edical C

enter

）
的

陳
述
中
，
僅
坦
承
政
府
有
「
足
夠
證
據
」
證
明
犯
行
（
註75

）
。
同
樣
地
，
二
○
一
二
年
巴
克
萊
銀
行
的
不
起
訴

協
議
中
，
對
於
員
工
操
弄
關
鍵
基
準
利
率
的
行
為
，
有
詳
細
的
描
述
。
巴
克
萊
承
認
、
接
受
並
認
可
應
該
為
這
種

行
為
負
起
責
任
，
但
協
議
中
看
不
到
巴
克
萊
承
認
或
接
受
犯
下
任
何
特
定
罪
行
的
責
任
（
註76

）
。

公
司
自
白
必
須
透
過
受
雇
人
為
之
。
緩
起
訴
與
不
起
訴
協
議
必
須
由
公
司
律
師
或
人
員
代
表
公
司
簽
定
，
以

表
示
公
司
是
自
願
簽
訂
協
議
。
有
時
案
卷
中
還
會
附
有
公
司
董
事
會
核
准
交
易
的
決
議
紀
錄
；
在
英
格
索
蘭
公
司

（Ingersoll-R
and

）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公
司
執
行
長
簽
署
證
明
，
說
明
他
經
過
英
格
索
蘭
授
權
，
代
表
英
格
索

蘭
和
名
下
所
屬
子
公
司
執
行
此
協
議
。
他
補
充
說
明
此
協
議
是
自
願
簽
訂
的
：
「
沒
有
人
，
或
者
我
所
知
的
任
何

人…
…

以
任
何
方
式
威
脅
或
強
迫
我
簽
訂
此
協
議
。
」
（
註77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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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也
同
意
絕
不
反
駁
或
否
認
他
們
的
公
開
自
白
。
與
輝
瑞
大
藥
廠
簽
訂
的
協
議
寫
道
，
輝
瑞
明
白
並
明
確

地
承
認
犯
下
被
指
控
的
罪
行
，
並
且
不
會
發
表
任
何
公
開
聲
明
，
反
駁
任
何
指
控
（
註78

）
。
有
家
公
司
因
為
違

反
這
些
規
定
而
遭
受
批
評
：
二
○
一
三
年
渣
打
銀
行
（Standard C

hartered B
ank

）
在
簽
訂
緩
起
訴
協
議
後
，

將
其
違
法
行
為
描
述
為
「
文
書
錯
誤
」
。
為
此
，
檢
察
官
特
別
約
見
該
銀
行
最
高
層
，
渣
打
後
來
則
公
開
收
回
該

項
聲
明
（
註79
）
。

在
任
何
嗣
後
的
刑
事
程
序
中
，
公
司
可
能
受
其
自
白
內
容
約
束
。
在
任
何
嗣
後
的
民
事
案
件
中
，
公
司
不
能

反
駁
其
自
白
聲
明
。
自
白
的
涵
蓋
範
圍
是
很
複
雜
的
課
題
，
為
了
避
免
未
來
訴
訟
潛
在
的
衍
生
後
果
，
自
白
文
書

的
條
款
無
不
經
過
謹
慎
的
撰
擬
。
至
於
自
白
的
涵
蓋
範
圍
，
仍
有
待
進
一
步
的
研
究
；
目
前
，
在
受
到
訴
追
公
司

的
自
白
上
，
仍
然
沒
有
統
一
的
政
策
或
做
法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這
些
協
議
皆
會
載
明
，
配
合
調
查
是
公
司
獲
得
寬
免
的
條
件
之
一
；
且
即
使
在
協
議
的
存
續
期

間
完
結
之
後
，
公
司
仍
負
有
配
合
調
查
之
義
務
。K

PM
G

所
簽
訂
的
協
議
是
「
永
久
存
續
的
」
，
也
就
是
該
公
司

必
須
持
續
與
司
法
部
合
作
，
包
括
對
其
員
工
的
任
何
追
訴
行
動
。

層
出
不
窮
的
企
業
醜
聞
，
不
留
痕
跡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
一
波
波
與
檢
察
官
達
成
的
協
議
，
都
是
採
用
改
變
公
司
文
化
的
策
略
。
其
中
近
三
分
之
二
是
美
國
證
交
所
的

上
市
公
司
（
五
八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一
百
四
十
八
件
）
和
其
他
如K

PM
G

的
私
營
大
型
企
業
。
很
多
屬
於
美

國
或
全
球
頂
尖
企
業
。
其
中
接
受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，
二
二
％
是
《
財
星
》
五
百
大
企
業
，
二
○
％
是
《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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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》
全
球
五
百
大
外
國
企
業
（
有
些
是
《
財
星
》
五
百
大
企
業
的
子
公
司
）
。
還
有
三
一
％
公
司
在
與
檢
察
官
簽

訂
協
議
那
年
，
不
是
《
財
星
》
五
百
大
就
是
全
球
五
百
大
（
註80

）
。
最
頂
尖
的
公
司
包
括
雪
佛
龍
（
《
財
星
》

五
百
大
的
第
四
名
，
和
當
時
全
球
五
百
大
的
第
七
名
）
、
波
音
公
司
（
第
二
十
六
名
）
，
和
二
○
○
六
年
排
名
第

九
的
美
國
國
際
集
團─

自
二
○
○
四
年
起
訴
以
來
公
司
排
行
竄
升
，
成
為
《
財
星
》
五
百
大
第
十
名
。
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前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不
多
，
我
找
到
其
中
十
四
件
。
傳
統
做
法
不
是
起
訴
就
是
不
起

訴
，
可
能
會
以
配
合
調
查
作
為
從
寬
處
理
的
條
件
。
即
使
起
訴
，
還
是
有
交
易
的
機
會
。
認
罪
的
條
件
可
能
包

括
，
公
司
聘
用
監
察
人
和
提
高
法
令
遵
循
的
要
求
等
。
但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可
能
的
刑
罰
更
輕
，
因
為
同
樣
不
牽

扯
到
法
官
，
也
可
避
免
起
訴
和
刑
事
定
罪
。

多
數
聯
邦
當
局
和
公
司
之
間
達
成
的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檢
察
官
會
提
供
決
定
不
起
訴
的
理
由
，
通

常
是
公
司
做
了
「
重
要
的
改
正
」
以
及
「
自
發
和
及
時
地
揭
露
」
不
法
行
為
（
註81

）
。
這
些
描
述
很
簡
短
，
而

且
通
常
不
會
說
明
公
司
到
底
有
多
麼
樂
於
配
合
，
或
是
呈
報
和
合
作
的
情
況
。
即
便
公
司
及
時
揭
露
自
身
的
不
法

行
為
，
那
麼
是
自
發
性
的
自
我
舉
報
呢
？
還
是
有
舉
報
者
或
競
爭
者
已
經
向
主
管
機
關
告
密
之
後
，
公
司
才
出
面

承
認
呢
？
任
何
人
都
希
望
盡
責
地
自
我
舉
報
，
可
以
獲
得
好
的
回
報
。
然
而
，
這
些
協
議
通
常
都
沒
有
任
何
依

據
，
能
夠
評
估
檢
察
官
是
否
真
的
獎
勵
了
及
時
的
自
我
舉
報
，
以
及
重
要
的
合
作
等
等
。

有
些
案
例
當
中
，
為
了
避
免
附
帶
後
果
，
提
出
了
取
代
起
訴
的
方
案
。
在
畢
澤
房
屋
公
司
（B

eazer H
om

es

m
ortgage

）
詐
欺
案
中
，
檢
察
官
擔
心
嚴
厲
的
刑
事
處
分
，
會
讓
公
司
無
償
付
能
力
，
而
且
波
及
一
萬
五
千
名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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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的
生
計
，
包
含
跟
罪
行
無
關
的
約
聘
人
員
（
註82

）
。
但
是
很
少
有
公
司
因
此
瓦
解
或
無
償
付
能
力
（
註

83
）
。
相
反
地
，
只
要
答
應
合
作
和
組
織
重
建
就
足
以
避
免
定
罪
。
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沒
有
任
何
資
料
紀
錄
。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保
留
被
告
量
刑
的
案
例
紀
錄
，
但
不
起
訴

協
議
並
沒
有
正
式
的
量
刑
資
料
。
緩
起
訴
由
法
院
提
出
，
由
法
官
保
留
在
待
審
案
件
目
錄
裡
，
直
至
到
期
案
件
終

結
為
止
。
此
外
，
法
官
從
未
保
留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紀
錄
；
這
類
協
議
表
示
，
如
果
公
司
遵
守
規
定
，
檢
察
官
就
不

會
提
出
控
告
（
註84

）
。
不
久
前
，
檢
察
官
本
人
不
會
追
查
這
些
協
議
，
有
些
公
開
紀
錄
可
能
就
找
不
到
了
，
自
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後
至
少
有
二
十
七
件
。
目
前
由
我
學
生
根
據
《
資
訊
自
由
法
》
負
責
的
訴
訟
，
發
現
了
這
類
協

議
，
但
還
是
不
清
楚
該
協
議
為
何
從
一
開
始
就
沒
有
公
開
紀
錄
（
註85

）
。
其
實
在
二
○
一
一
年
，
司
法
院
官
員

因
為
祕
密
進
行
一
宗
和
銀
行
的
和
解
案
，
在
議
會
上
遭
受
猛
烈
砲
轟
，
後
來
只
好
公
開
協
議
（
註86

）
。

有
了
這
個
緩
起
訴
的
新
辦
法
，
儘
管
企
業
醜
聞
層
出
不
窮
，
公
司
訴
訟
案
件
也
沒
有
變
多
。
雖
然
緩
起
訴
和

不
起
訴
協
議
在
二
○
○
三
年
開
始
增
加
，
企
業
遭
定
罪
的
案
例
卻
開
始
減
少
。
小
公
司
和
非
上
市
公
司
的
定
罪
案

例
維
持
不
變
，
但
大
企
業
和
上
市
公
司
卻
越
來
越
常
收
到
能
夠
避
免
起
訴
的
協
議
。

緩
起
訴
掀
起
的
波
瀾

公
司
遭
起
訴
的
罪
名
有
哪
些
？
在
緩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詐
欺
是
最
大
的
犯
罪
類
型
（
三
六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
有
九
十
二
件
）
，
其
次
是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（
二
五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六
十
三
件
）
。
其
他
案
例
涉

及
回
扣
，
通
常
是
醫
療
和
藥
品
銷
售
（
十
六
件
）
、
涉
及
旨
在
杜
絕
洗
錢
的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條
例
（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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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）
、
違
反
移
民
法
（
十
件
）
、
國
際
緊
急
經
濟
權
力
法
（
九
件
）
、
違
反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（
七
件
）
和
其
他

各
種
犯
罪
類
型
。
每
種
聯
邦
犯
罪
都
有
詳
細
的
法
規
和
不
同
的
執
法
方
式
。
雖
然
聯
邦
犯
罪
類
型
多
如
牛
毛
，
但

我
會
在
本
書
其
餘
部
分
仔
細
討
論
一
些
重
大
罪
行
，
並
以
重
要
案
例
說
明
。

K
PM

G
係
因
詐
欺
受
到
追
訴
，
這
是
以
緩
起
訴
協
議
處
理
的
案
件
中
，
最
常
見
的
犯
罪
類
型
。
檢
察
官
將

K
PM

G
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形
容
成
為
了
隱
藏
避
稅
方
案
的
真
正
性
質
，
協
助
準
備
虛
假
和
不
真
實
的
稅
務
申
報
與
其

他
文
件
。
詐
欺
的
聯
邦
罪
行
，
其
定
義
通
常
有
所
彈
性
，
係
指
刻
意
實
行
有
計
畫
的
詐
欺
，
出
於
剝
奪
他
人
財
產

或
「
誠
信
服
務
」
的
意
圖
，
作
出
實
質
性
的
誤
導
，
並
利
用
郵
件
或
電
匯
作
為
計
畫
的
一
部
分
（
註87

）
。

郵
件
詐
欺
法
係
於
十
九
世
紀
後
半
期
頒
布
，
旨
在
防
止
多
數
在
大
都
市
進
行
的
詐
欺…

…
…

一
般
是
盜
賊
、

偽
造
者
和
惡
棍
所
為
，
為
的
是
欺
騙
與
敲
詐
無
辜
國
人
（
註88

）
。
一
九
五
二
年
，
國
會
針
對
電
匯
交
易
頒
布
電

訊
詐
欺
法
（
目
前
包
括
網
路
匯
款
）
，
這
些
法
規
禁
止
健
保
詐
欺
、
銀
行
詐
欺
、
證
券
與
商
品
詐
欺
、
外
勞
契
約

詐
欺
和
涉
及
「
誠
信
服
務
權
利
」
的
詐
欺
，
即
包
括
公
職
貪
汙
等
複
雜
的
議
題
（
註89

）
。
此
外
尚
有
密
謀
欺
騙

政
府
（K

PM
G

被
控
的
罪
名
之
一
）
（
註90

）
。
證
券
詐
欺
案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中
有
二
十
三
件
）
可
能
涉
及
鉅

額
罰
款
。
詐
欺
也
是
起
訴
個
人
常
見
的
罪
行
，
每
年
大
約
有
八
千
多
個
案
例
，
大
約
占
聯
邦
罪
刑
待
審
案
例
的
一

○
％
。

K
PM

G

受
益
於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但
多
數
公
司
則
沒
有
這
種
待
遇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，
只
有
二

百
五
十
五
件
案
例
中
，
公
司
受
到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而
其
他
被
定
罪
的
案
例
則
有
二
千
多
件
。
為
此
，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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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
集
了
自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來
，
二
千
多
家
被
判
聯
邦
罪
名
的
公
司
詳
細
資
料
。
被
判
有
罪
的
公
司
（
幾
乎
全
部
都

認
了
罪
）
，
通
常
係
因
環
境
違
法
遭
起
訴
（
五
百
零
一
件
）
，
或
因
某
類
詐
欺
犯
罪
（
四
百
零
三
件
）
，
加
上
違

反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（
一
百
六
十
七
件
）
和
較
為
一
般
性
的
罪
行
，
例
如
不
實
聲
明
（
一
百
零
七
件
）
、
違
反
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（
三
十
四
件
）
、
違
反
食
品
和
藥
物
法
令
（
六
十
八
件
）
、
違
反
進
出
口
法
令
（
一
百
一
十

二
件
）
與
其
他
。

這
些
資
料
反
映
出
公
司
最
常
被
訴
追
的
幾
項
具
體
罪
名
；
例
如
違
反
環
境
和
《
海
外
反
貪
腐
法
》
罪
名
，
經

常
伴
隨
著
一
般
性
的
詐
欺
或
不
實
聲
明
等
。
而
被
判
證
券
詐
欺
罪
者
只
有
三
家
公
司
，
且
這
些
案
件
幾
乎
都
以
緩
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處
理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銀
行
和
其
他
金
融
機
構
往
往
都
得
到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而
非
定

罪
。

雖
然
追
究
金
融
違
法
行
為
的
檢
察
官
採
取
寬
免
政
策
，
其
他
檢
察
官
並
沒
有
跟
進
。
比
方
說
，
犯
了
環
境
違

法
罪
行
的
公
司
很
少
達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為
什
麼
呢
？
美
國
司
法
部
環
境
和
自
然
資
源
局
認
為
，
如
果
公
司
不
需

要
刑
事
處
分
，
理
當
要
訴
諸
民
事
罰
款
。
但
美
國
反
托
拉
斯
司
有
其
起
訴
公
司
的
獨
特
方
式
，
凡
舉
報
《
反
托
拉

斯
法
》
違
法
行
為
如
價
格
壟
斷
、
串
謀
投
標
或
其
他
非
法
劃
分
市
場
的
第
一
家
公
司
，
可
以
得
到
特
赦
。

二
○
一
○
年
很
少
有
機
會
可
以
進
入
這
個
階
段
，
當
時
檢
察
官
宣
布
美
國
銀
行
會
歸
還
一
億
三
千
七
百
三
十

萬
美
元
，
但
不
會
罰
款
。
這
是
首
次
且
唯
一
一
家
公
司
出
面
坦
承
，
在
市
政
債
券
衍
生
產
品
市
場
的
圍
標
舞
弊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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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（
註91

）
。
這
樣
的
串
謀
行
為
可
能
涉
及
抬
高
價
格
的
祕
密
協
商
，
被
視
為
情
節
重
大
的
串
謀
行
為
。
檢
察
官

幾
乎
一
概
以
機
密
方
式
處
理
這
類
協
議
，
因
此
我
的
資
料
不
包
含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特
赦
交
易
。

第
一
家
配
合
調
查
的
公
司
可
能
還
是
得
支
付
鉅
額
罰
款
，
作
為
特
赦
協
議
的
部
分
條
件
，
但
檢
察
官
會
隱
藏

其
身
分
，
以
便
善
用
資
料
追
查
其
他
串
謀
成
員
，
不
過
只
要
其
他
串
謀
公
司
一
被
定
罪
，
得
到
特
赦
的
合
作
公

司
，
身
分
可
能
就
很
明
顯
了
。
因
為
這
類
特
赦
辦
法
，
少
數
違
反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的
案
件
有
緩
起
訴
協
議
（
七

件
）
，
其
重
點
不
在
文
化
改
造
或
法
令
遵
循
，
而
是
在
處
罰
價
格
壟
斷
。
沒
有
自
首
的
公
司
通
常
會
被
判
有
罪
。

有
些
被
判
有
罪
的
公
司
是
上
市
公
司
或
其
子
公
司
，
有
些
是
大
型
私
人
企
業
。
不
過
多
數
被
定
罪
的
公
司
是

小
公
司
，
因
為
它
們
可
以
改
造
的
文
化
不
多
，
所
以
定
罪
有
理
。
有
些
公
司
由
少
數
幾
個
老
闆
共
同
擁
有
，
即
小

型
合
夥
事
業
。
這
些
小
型
家
庭
企
業
和K

PM
G

之
類
的
公
司
截
然
不
同
，
通
常
無
法
支
付
鉅
額
罰
款
；
它
們
也
沒

有
複
雜
的
體
系
或
文
化
。
判
定
其
所
有
者
或
合
夥
人
有
罪
，
是
處
罰
他
們
最
實
際
的
方
式
。

緩
起
訴
辦
法
掀
起
了
一
波
爭
議
，
無
論
是
左
派
或
右
派
人
士
。
參
眾
兩
院
的
國
會
議
員
皆
質
疑
司
法
部
採
取

的
策
略
，
包
括
美
國
律
師
協
會
和
商
業
團
體
。
白
領
犯
罪
辯
護
律
師
抱
怨
聯
邦
檢
察
官
，
利
用
他
們
幾
乎
不
受
制

約
的
權
力
，
強
取
和
要
脅
更
大
的
讓
步
（
註92

）
。
法
學
教
授
艾
普
斯
頓
（R

ichard Epstein

）
提
到
，
緩
起
訴

協
議
通
常
被
解
讀
為
史
達
林
式
的
肅
清
審
判
（
註93

）
。
其
他
批
評
司
法
部
策
略
的
專
家
則
持
相
反
論
點
：
納
德

（R
alph N

ader

）
認
為
無
法
判
定
組
織
有
罪
，
是
負
責
伸
張
正
義
的
司
法
部
令
人
震
驚
的
體
制
墮
落
（
註94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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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政
府
責
任
署
（The G

overnm
ent A

ccountability O
ffice

）
也
批
評
檢
察
官
決
定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的
方
式

（
註95
）
。

追
回
失
落
的
稅
收

二
○
一
一
年
，
只
有
三
十
六
家
公
司
因
詐
欺
定
罪
，
它
們
被
迫
支
付
一
億
多
美
元
（
註96

）
。K

PM
G

協
議

本
身
包
含
更
鉅
額
的
款
項─

四
億
五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，
比
當
年
其
他
詐
欺
案
罰
款
的
總
數
還
多
。
不
過
這
些
款
項

多
數
不
是
罰
款
，
而
是
將
非
法
所
得
（
一
億
二
千
八
百
萬
美
元
）
歸
還
給
財
政
部
，
彌
補
國
稅
局
的
稅
收
虧
損

（
二
億
二
千
二
百
萬
美
元
）
。
國
稅
局
已
經
由
納
稅
人
那
裡
收
回
大
筆
稅
金
，
但
可
能
無
法
要
回
所
有
虧
損
的
稅

收
，
特
別
是
因
為
國
稅
局
有
回
收
稅
金
的
三
年
限
制
。K

PM
G

同
意
不
從
本
身
的
聯
邦
稅
額
中
扣
取
罰
款
；
如
果

公
司
利
用
保
險
追
回
那
筆
錢
，
一
半
收
益
必
須
進
入
美
國
政
府
的
口
袋
。

在K
PM

G

決
定
是
否
推
銷
避
稅
方
案
時
指
望
著
，
處
罰
或
許
不
會
太
重
。
那
麼
重
建
公
司
文
化
呢
？
檢
察
官

真
的
能
改
變K

PM
G

嗎
？
該
公
司
在
二
○
○
六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同
意
完
全
並
永
久
停
止
所
有
的
私
人
稅
務
，
完

全
不
再
推
銷
任
何
避
稅
方
案
或
任
何
東
西
給
富
有
客
戶
，
也
不
會
尋
找
任
何
新
客
戶
。K

PM
G

自
私
人
稅
務
領
域

出
局
，
但
避
免
了
另
一
種
倒
閉
。

想
想
安
達
信
最
害
怕
美
國
證
管
會
禁
止
令
的
原
因─

該
公
司
在
法
庭
被
判
有
罪
，
並
被
勒
令
停
止
上
市
公
司

的
審
計
工
作
。K

PM
G

確
實
在
幫
聯
邦
政
府
從
事
審
計
，
實
際
上
，K

PM
G

審
計
的
正
是
司
法
部
的
帳
冊
！
根
據

協
議
，
司
法
部
的
勒
令
停
業
官
員
決
定
沒
必
要
讓K

PM
G

停
業
或
除
名
，
因
為K

PM
G

還
是
「
有
履
約
能
力
的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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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商
」
（
註97

）
。
隔
年
，
二
○
○
六
年
三
月
，K

PM
G

審
查
司
法
部
的
會
計
工
作
，
並
找
到
與
前
一
年
相
同
，

涉
及
審
查
司
法
部
計
畫
補
助
的
「
四
個
可
申
報
條
件
」
（
註98

）
。
諷
刺
的
是
，K

PM
G

在
執
行
新
的
遵
循
制
度

時
，
同
時
也
在
舉
報
司
法
部
本
身
的
不
當
內
部
控
管
。

K
PM

G
案
的
罰
款
具
代
表
性
嗎
？
罰
款
不
是
為
了
直
接
修
復
公
司
文
化
，
發
揮
懲
處
的
作
用
才
是
要
務
。
如

同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的
說
法
：
「
組
織
可
以
不
用
坐
牢
，
但
可
以
罰
款
。
」
讓
公
司
罰
款
的
名
堂
很
多
，
從
針
對

公
司
的
刑
事
罰
款
本
身
，
到
歸
還
款
項
補
償
被
害
人
皆
有
。
可
能
有
檢
察
官
或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的
民
事
訴
追
，
也

可
能
是
由
被
害
人
提
出
的
民
事
訴
追
。

追
訴
企
業
一
般
發
生
於
大
型
案
件
且
伴
隨
高
額
罰
款
，
尤
其
是K

PM
G

這
類
重
大
案
件
（
註99

）
。
《
反
托
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、
醫
藥
案
件
、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和
其
他
涉
及
國
際
行
為
及
外
國
公
司
的
案
件
，
都

導
致
罰
款
的
增
加─

雖
然
更
多
案
子
沒
有
起
訴
，
但
高
額
罰
金
的
案
例
增
多
。
以
緩
起
訴
協
議
來
說
，
二
○
一
○

年
破
了
紀
錄
，
總
計
收
取
近
十
三
億
美
元
罰
款
，
隔
年
徵
收
近
五
億
美
元
罰
款
。
二
○
一
○
年
以
來
的
緩
起
訴
和
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刑
事
罰
款
共
計
四
十
億
美
元
。
加
上
歸
還
受
害
者
的
錢
、
沒
收
利
潤
和
款
項
，
支
付
的
總
金
額
成

長
超
過
七
十
五
億
美
元
（
註100

）
。

公
司
也
支
付
民
事
罰
金
給
主
管
機
關
。
九
一
％
的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案
件
中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二
百
三
十

三
件
）
都
與
主
管
機
關
有
關
，
最
常
見
的
是
證
管
會
（
六
十
九
件
）
、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督
察
長
辦
公
室

（
二
十
五
件
）
、
美
國
郵
政
檢
查
服
務
局
（
二
十
七
件
）
和
國
稅
局
（
二
十
四
件
）
。
將
近
三
分
之
二
的
案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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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公
司
面
臨
由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的
民
事
訴
追
（
六
五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一
百
六
十
五
件
）
，
尤
其
是
證
管

會
（
八
十
八
件
）
。

高
額
的
天
價
罰
金
，
其
實
只
占
企
業
不
到
一
％
的
市
值

主
管
機
關
的
罰
款
有
時
比
刑
事
罰
款
更
多
。
自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來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支
付
給
主

管
機
關
的
金
額
大
約
是
一
百
二
十
億
美
元
，
加
上
檢
察
官
拿
到
的
罰
款
和
補
償
約
一
百
一
十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，
總

計
超
過
二
百
三
十
億
美
元
。
遭
起
訴
公
司
也
在
民
事
審
判
中
，
面
臨
私
人
訴
訟
和
支
付
另
一
筆
至
少
六
十
億
美
元

的
錢
，
可
能
還
要
加
上
符
合
協
議
要
求
的
法
令
遵
循
費
用
。

根
據
這
些
數
字
，
你
可
以
預
期
嚴
重
違
法
的
大
型
上
市
公
司
會
接
受
更
嚴
厲
的
處
罰
，
但
處
罰
金
額
通
常
比

不
上
給
予
受
害
者
或
主
管
機
關
的
金
額
。
圖3-1

按
比
例
顯
示
達
成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公
司
的
不
同
支
付
款

項
。

比
起
上
述
金
額
，
公
司
訴
訟
的
協
議
顯
得
更
加
寬
容
。
公
司
罰
款
的
範
圍
很
廣
，
有
將
近
一
半
的
協
議
完
全

沒
有
刑
事
罰
款
（
四
七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一
百
一
十
九
件
）
。
僅
有
少
數
公
司
倒
閉
或
無
法
償
付
，
至
於
其

他
公
司
，
檢
察
官
並
沒
有
解
釋
不
徵
收
刑
事
罰
款
的
原
因
。

K
PM

G

案
和
其
數
百
萬
罰
款
是
個
特
例
，
這
在
所
有
緩
起
訴
協
議
中
是
第
十
大
罰
款
，
而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
協
議
的
前
十
名
罰
款
已
經
上
看
十
七
億
美
元─

幾
乎
是
所
有
協
議
總
計
的
一
半
（
註101

）
。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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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議
的
最
高
罰
款
，
跟
被
定
罪
公
司
的
案
例
相
比
，
根
本
不
算
什
麼
。
最
高
的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罰
款─

瑞

銀
集
團
的
四
億
美
元
，
根
本
排
不
上
定
罪
公
司
的
前
十
名
，
該
名
單
由
英
國
石
油
因
為
深
水
地
平
線

（D
eepw

ater H
orizon

）
漏
油
事
件
破
紀
錄
支
付
的
十
三
億
美
元
，
和
輝
瑞
子
公
司
支
付
的
近
十
二
億
美
元
領

先
。

如
附
錄
所
示
，
前
二
十
大
企
業
刑
事
罰
款
金
額
，
由
二
億
五
千
萬
至
十
二
億
美
元
不
等
，
包
含
八
件
醫
藥
案

例
、
七
件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例
、
三
件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例
和
一
件
證
券
詐
欺
案
。
這
些
高
額
罰
款
案
例

近
年
來
逐
漸
增
加
：
前
二
十
大
企
業
罰
款
金
額
的
六
名
發
生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另
外
有
二
件
發
生
在
二
○
○
六

年
之
後
。

這
些
罰
款
聽
起
來
很
多
，
但
是
以
公
司
這
樣
的
規
模
來
說
，
有
多
大
的
殺
傷
力
呢
？
以
輝
瑞
為
例
，
公
司
支

付
的
十
二
億
美
元
只
不
過
是
當
時
市
值
、
或
者
說
是
公
司
發
行
股
票
總
值
的
○‧

六
％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罰
款
平
均

大
約
只
占
市
值
的
○‧

○
四
％
；
雖
然
上
市
公
司
相
對
來
說
罰
金
金
額
比
較
龐
大
，
但
平
均
大
約
也
只
占
市
值
的

○‧

○
九
％
。

重
建K

PM
G

的
法
令
遵
循
計
畫

檢
察
官
也
會
利
用
體
制
改
革
設
法
重
建
公
司
。
如
果
起
訴
公
司
是
為
了
挑
出
重
大
的
體
制
性
違
法
行
為
，
可

以
想
見
檢
察
官
會
強
調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的
改
革
。
然
而
，
檢
察
官
嘗
試
改
造
公
司
時
，
使
用
的
工
具
和
公
司
的
管

理
單
位
截
然
不
同
。
何
況
檢
察
官
守
則
對
於
提
出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應
該
會
怎
樣
，
也
沒
有
任
何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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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。
雖
有
九
大
因
素
提
供
了
在
什
麼
情
況
下
會
起
訴
，
但
也
沒
有
說
明
如
何
改
革
，
因
此
檢
察
官
有
顯
著
的
裁
量

權
。K

PM
G

協
議
不
只
是
認
罪
和
罰
款
那
麼
簡
單
。K

PM
G

必
須
聘
請
一
名
外
來
者
作
為
獨
立
監
察
人
，
任
期
三

年
，
負
責
執
行
精
心
設
計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與K

PM
G

磋
商
後
挑
中
的
監
察
人
是
前
證
管
會
主
席
，
此
人
權
力

很
大
，
可
以
聘
請
律
師
、
顧
問
、
調
查
人
員
和
專
家
，
負
責
蒐
集
資
料
、
提
出
建
議
和
監
督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
（
註102

）
。

每
家
公
司
多
少
都
有
某
種
道
德
規
範
，
和
要
求
員
工
遵
守
法
律
和
規
定
的
訓
練
計
畫
。
但
是
員
工
真
的
會
仔

細
研
讀
公
司
道
德
手
冊
，
或
是
認
真
參
與
訓
練
嗎
？
公
司
越
來
越
明
白
，
確
保
員
工
守
法
和
確
保
他
們
把
工
作
做

好
一
樣
重
要
。
可
以
利
用
的
工
具
很
多
，
包
括
測
試
員
工
是
否
懂
得
規
定
、
建
立
匿
名
專
線
和
執
行
不
定
期
稽

查
。
雇
主
可
以
將
電
話
錄
音
並
隨
機
檢
查
（
這
類
電
話
本
來
就
可
為
了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而
錄
音
）
。
他
們
可
以
設

置
自
動
化
系
統
，
防
止
員
工
不
當
開
立
帳
單
，
或
無
法
及
時
呈
報
工
作
。
他
們
可
以
建
立
新
的
文
件
需
求
，
就
可

以
更
清
楚
地
監
督
員
工
的
書
面
紀
錄
。

圖
說
：
圖3-1

　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總
支
付
金
額
，2001
～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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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K

PM
G

停
止
所
有
私
人
稅
務
的
業
務
，
為
何
還
需
要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？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會
在
公
司

全
面
實
施
，
新
建
立
的
檢
舉
專
線
歡
迎
員
工
匿
名
投
訴
。
這
個
制
度
會
特
別
注
意
高
風
險
的
業
務
範
圍
。
謹
守
法

令
遵
循
的
辦
公
環
境
，
將
負
責
執
行
道
德
訓
練
。
這
些
法
令
遵
循
的
行
動
也
會
受
到
查
核
，
以
確
保
其
有
效
性
。

律
師
通
常
認
為
這
是
協
議
最
重
要
的
部
分
，
有
助
於
防
範
此
類
不
法
行
為
再
次
發
生
（
註103

）
。

檢
察
官
沒
有
監
督
整
體
公
司
改
革
的
資
源
。
為
此
他
們
建
立
獎
勵
機
制
，
讓
公
司
自
行
監
督
改
革
。
檢
察
官

和
主
管
機
關
由
證
管
會
、
環
保
局
到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，
都
強
調
獎
勵
自
我
監
管
，
表
揚
優
良
遵
循
制
度
，
以

及
要
求
缺
乏
妥
善
機
制
的
公
司
建
立
更
好
的
遵
循
制
度
（
註104

）
。
二
○
一
○
年
的
病
患
保
障
與
可
負
擔
醫
療

法
案
（
一
般
稱
為
歐
巴
馬
健
保
案
）
，
要
求
醫
療
服
務
單
位
和
醫
師
，
維
持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和
道
德
規
範
（
註

105

）
。
遵
循
制
度
甚
至
走
向
國
際
化─
經
濟
合
作
暨
發
展
組
織
（O

C
ED

）
詳
細
指
導
如
何
實
行
健
全
的
遵
循
制

度
，
提
供
打
擊
行
賄
外
國
官
員
的
方
法
（
註106

）
。

聯
邦
檢
察
官
認
為
，
改
變
公
司
文
化
的
關
鍵
在
於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畢
竟
一
開
始
起
訴
公
司
的
主

因
，
可
能
就
是
無
法
遵
循
法
規
。K

PM
G

的
協
議
很
有
代
表
性
，
因
為
多
數
協
議
都
要
求
公
司
建
立
或
改
善
遵
循

計
畫
，
藉
以
偵
測
和
防
止
犯
罪
行
為
。
多
數
協
議
要
求
改
革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（
六
三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一
百

六
十
件
）
，
或
改
善
既
有
制
度
（
六
四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一
百
六
十
二
件
）
，
而
其
他
案
件
也
引
用
主
管
機

關
要
求
的
遵
循
制
度
（
二
八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七
十
一
件
）
。
這
類
協
議
要
求
高
層
主
管
支
持
新
政
策
、
新

的
員
工
訓
練
和
新
的
員
工
管
理
形
式
，
並
且
定
期
報
告
。
該
協
議
也
要
求
注
意
員
工
涉
及
犯
罪
的
解
雇
或
制
裁
事

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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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，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多
半
描
述
得
太
過
籠
統
。
它
們
提
到
「
適
當
的
盡
職
調
查
」
和
「
有
效
的
遵
循
」
，

但
沒
有
加
以
定
義
。
有
些
要
求
遵
循
制
度
必
須
隨
著
時
間
更
新
，
例
如
某
些
協
議
因
為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不
斷

變
化
的
國
際
和
產
業
標
準
，
而
需
要
逐
年
評
估
（
註107

）
。
該
協
議
說
明
公
司
必
須
定
期
評
估
和
檢
驗
遵
循
制

度
。

少
數
協
議
（
九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二
十
三
件
）
利
用
不
同
於
改
善
遵
循
制
度
的
方
法
，
改
變
公
司
的
管

理
方
式
。
例
如K

PM
G

協
議
停
止
公
司
所
有
的
私
人
稅
務
；
畢
澤
房
屋
公
司
已
經
關
閉
整
個
涉
及
詐
欺
貸
款
業
務

的
違
法
子
公
司
；
有
些
公
司
調
整
員
工
敘
薪
辦
法
；
兩
家
銀
行
改
變
高
階
主
管
支
薪
方
式
，
銀
行
得
以
收
回
主
管

之
前
的
獎
金
，
如
果
他
們
被
判
破
壞
遵
循
制
度
的
話
（
註108

）
。
另
有
幾
件
醫
藥
案
例
達
成
認
罪
協
議
，
改
變

銷
售
人
員
的
支
薪
方
式
。
例
如
葛
蘭
素
史
克
的
認
罪
協
議
中
規
定
，
銷
售
人
員
或
經
理
不
再
根
據
銷
售
數
量
支
薪

（
註109

）
。A

bt A
ssociates

協
議
規
定
任
何
揭
露
和
舉
報
「
顯
著
」
錯
誤
帳
款
給
政
府
的
員
工
，
將
獲
得
一
百

美
元
的
立
即
獎
勵
（
註110

）
。

超
過
三
分
之
一
的
協
議
要
求
聘
雇
新
員
工
（
三
五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八
十
八
件
）
。
更
麻
煩
的
是
，
必
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協
議
詳
細
規
定
，
執
行
長
和
董
事
會
主
席
的
職
位
必
須
分
開
、
派
任
一
位
新
的
外
部
董
事
，
並

提
出
比
證
管
會
規
定
更
多
的
報
告
。
大
多
數
協
議
沒
有
如
此
詳
細
，
但
有
些
協
議
會
要
求
增
加
一
名
新
的
法
令
遵

循
長
官
，
或
是
讓
董
事
會
增
設
遵
循
委
員
會
（
註111

）
。
有
些
要
求
檢
察
官
批
准
聘
用
的
人
員
。A

ibel

集
團
遴

選
新
任
董
事
會
主
任
委
員
、
多
數
法
令
遵
循
委
員
會
成
員
和
法
令
遵
循
顧
問
時
，
必
須
得
到
事
先
批
准
。
如
果
檢

察
官
和
公
司
在
七
天
之
內
無
法
決
定
其
名
稱
，
檢
察
官
將
有
選
擇
權
利
（
註112
）
。A

urora Foods

必
須
諮
詢
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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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官
所
有
關
於
遵
循
制
度
的
人
事
決
定
（
註113

）
。
更
特
別
的
是
，
有
家
公
司
因
為
發
送
以
占
星
師
為
名
的
招

攬
廣
告
，
被
指
控
犯
下
傳
統
郵
件
詐
欺
罪
，
他
們
必
須
要
求
員
工
確
認
這
類
郵
件
得
到
書
面
的
審
查
和
核
准
（
註

114

）
。有

些
公
司
會
自
掃
門
戶
。
檢
察
官
提
到
黑
水
國
際
公
司
（A

cadem
i LLC

）
替
換
了
所
有
高
層
主
管
，
包
括

執
行
長
、
總
法
律
顧
問
和
幾
名
副
總
；
聘
用
新
法
令
遵
循
長
，
也
讓
董
事
會
加
入
獨
立
成
員
（
註115

）
。
檢
察

官
也
將
「
補
救
措
施
」
作
為
允
許
公
司
避
免
定
罪
的
理
由
，
並
在
多
數
協
議
中
提
及
優
先
的
法
令
遵
循
改
革
（
一

百
六
十
二
件
）
。

遵
循
制
度
真
能
改
革
一
切
，
或
只
是
粉
飾
了
太
平
？

在
協
議
中
添
加
字
句
，
聲
明
公
司
必
須
採
取
更
好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很
容
易
，
但
實
際
改
造
公
司
就
困
難
多

了
。
雖
然
公
司
經
常
提
及
重
整
公
司
文
化
的
進
展
，
但
檢
察
官
可
能
在
公
司
真
正
發
生
問
題
時
才
涉
入
其
中
。
舉

例
來
說
，
梅
西
能
源
公
司
（M

assey Energy

）
的
上
大
支
流
煤
礦
場
（U

pper B
ig B

ranch

）
爆
炸
，
造
成
二
十

九
名
礦
工
死
亡
，
並
促
使
聯
邦
調
查
此
案
，
報
告
顯
示
違
反
安
全
標
準
的
情
況
非
常
普
遍
，
因
為
在
這
種
文
化
背

景
下
，
往
往
對
不
法
行
為
睜
一
隻
眼
閉
一
隻
眼
，
偏
差
已
成
常
態
（
註116

）
。
然
而
儘
管
之
前
有
幾
次
嚴
重
違

法
的
可
怕
紀
錄
，
和
導
致
這
些
死
亡
事
件
的
驚
人
安
全
漏
洞
，
公
司
的
新
主
人
還
是
收
到
了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司
法

部
環
境
罪
行
組
組
長
烏
爾
曼
（D

avid U
hlm

ann

）
稱
此
結
果
為
怯
懦
行
為
和
法
治
的
淪
喪
，
他
的
結
論
是
，
司

法
部
同
意
不
追
究
梅
西
公
司
的
刑
責
，
乃
是
在
自
毀
名
聲
（
註117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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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
循
制
度
何
時
有
效
和
是
否
有
效
，
是
個
揮
之
不
去
的
疑
問
。
這
個
問
題
直
指
起
訴
公
司
的
理
論
核
心
。
我

們
對
只
有
裝
飾
作
用
的
遵
循
制
度
，
貶
抑
說
法
是
「
粉
飾
性
遵
循
」
，
指
的
是
表
達
崇
高
的
道
德
價
值
，
但
不
受

員
工
重
視
的
政
策
（
註118

）
。
無
論
這
些
遵
循
制
度
是
否
行
得
通
，
它
們
也
算
是
負
責
改
善
制
度
的
律
師
和
其

他
顧
問
的
善
意
之
作
。
強
調
法
令
遵
循
，
容
易
忽
視
管
理
可
能
發
揮
的
作
用
（
註119

）
。
有
人
懷
疑
公
司
能
否

兩
者
兼
得
：
好
的
遵
循
制
度
可
以
說
服
檢
察
官
無
須
起
訴
，
不
好
的
遵
循
制
度
則
讓
公
司
得
到
致
力
於
調
整
制
度

的
寬
免
協
議
。
如
果
是
這
樣
，
那
麼
公
司
的
違
法
行
為
或
是
起
訴
後
的
結
果
，
也
就
沒
什
麼
特
別
的
嚴
重
性
。
圖

3-2

描
述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各
種
條
款
內
容
。

很
多
協
議
，
幾
乎
是
三
分
之
一
，
甚
至
沒
有
要
求
公
司
執
行
遵
循
制
度
（
三
一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七
十

八
件
）
。
假
設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確
保
公
司
本
身
的
改
革
，
協
議
怎
麼
可
以
完
全
不
要
求
遵
循
制
度

呢
？
有
些
公
司
和
主
管
機
關
另
外
簽
署
協
議
，
選
擇
改
革
遵
循
制
度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七
十
一
件
）
，
而
將
近

三
分
之
二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一
百
六
十
二
件
）
據
說
已
經
自
行
改
革
遵
循
制
度─

但
為
何
不
要
求
公
司
在
核
發

通
行
證
之
前
，
執
行
和
測
試
改
革
成
果
呢
？

如
圖3-2

所
示
，
只
有
少
數
協
議
要
求
公
司
評
估
其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的
有
效
性
，
以
便
了
解
制
度
是
否
真
的

可
行
（
二
二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五
十
五
件
）
。
協
議
一
般
說
明
遵
循
制
度
必
須
明
確
、
嚴
謹
和
有
效
，
但
都

沒
有
給
予
定
義
。
量
刑
準
則
說
明
如
果
公
司
沒
有
定
期
評
估
，
遵
循
制
度
便
不
會
有
效
（
註120

）
。
然
而
檢
察

官
通
常
不
會
堅
持
公
司
執
行
，
通
常
只
有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協
議
有
簡
短
字
句
提
及
，
必
須
有
某
種
機
制
定
期

檢
視
和
評
估
遵
循
制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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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訴
訟
總
是
引
發
很
多
爭
議
，
但
沒
有
公
司
曾
抱
怨
過
遵
循
制
度
太
過
寬
鬆
。
協
議
也
太
過
短
暫
，
平
均

只
有
二
年
三
個
月
效
期
。
只
有
二
個
協
議
維
持
超
過
三
年
。
很
少
有
協
議
延
期
過
，
雖
然
在
極
少
數
案
例
中
，
檢

察
官
曾
表
示
需
要
更
多
時
間
（
註121

）
。
檢
察
官
能
夠
在
僅
僅
二
年
多
的
時
間
裡
，
有
效
監
督
大
公
司
的
改
革

嗎
？
這
些
資
料
顯
示
，
檢
察
官
並
沒
有
把
體
制
改
革
當
成
一
回
事
。

法
官
在
緩
起
訴
中
有
一
定
的
作
用
，
雖
然
作
用
有
限
。
聯
邦
法
規
定
，
如
果
有
書
面
協
議
允
許
被
告
展
現
自

己
的
良
好
行
為
，
法
院
可
以
批
准
暫
緩
起
訴
（
註122

）
。
然
而
，
沒
有
法
官
駁
回
過
公
司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訪

談
美
國
政
府
責
任
署
和
十
二
位
批
准
協
議
的
法
官
後
發
現
，
十
二
名
中
有
九
名
甚
至
沒
有
舉
辦
言
詞
辯
論
評
估
其

協
議
和
相
關
條
款
（
註123

）
。
以K

PM
G

案
而
言
，
法
官
有
舉
辦
言
詞
辯
論
，
但
協
議
沒
有
做
任
何
修
改
即
成

立
。
如
我
在
第
九
章
的
討
論
，
只
有
少
數
法
官
堅
持
持
續
監
督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
如
果K

PM
G

沒
有
遵
循
條
款
，
會
怎
麼
樣
呢
？
檢
察
官
會
保
留
決
定
怎
麼
做
的
自
主
裁
量
權
。
他
們
可
以
延

長
協
議
期
限
，
或
延
長
監
督
者
執
行
職
務
的
時
間
。
最
具
威
脅
性
的
是
，
如
果
檢
察
官
認
定K

PM
G

違
反
協
議
，

他
們
可
以
廢
止
協
議
，
以
聯
邦
罪
名
起
訴K

PM
G

。
協
議
中
載
明
，K

PM
G

向
檢
察
官
與
國
稅
局
所
做
的
一
切
陳

述
，
包
括
詳
細
的
認
罪
內
容
，
皆
可
用
作
對
其
不
利
的
證
據
。

圖
說
：
圖3-2
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條
款
內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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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
管
有
這
些
嚴
格
的
條
款
，
在
某
些
案
件
中
，
法
官
曾
判
決
，
基
於
正
當
程
序
，
政
府
不
得
單
方
面
認
定
被

告
違
反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且
檢
察
官
必
須
取
得
認
定
被
告
違
約
的
法
院
判
決
（
註124

）
。
在
一
個
備
受
關
切
的
案

件
中
，
思
多─

尼
爾
森
（Stolt-N

ielsen

）
公
司
訴
請
法
官
，
駁
回
司
法
部
以
該
公
司
違
反
反
托
拉
斯
司
的
企
業
寬

恕
方
案
（C

orporate Leniency Program

）
下
的
配
合
調
查
協
議
，
對
其
所
進
行
的
刑
事
起
訴
。
聯
邦
法
官
認
定

檢
察
官
之
行
事
涉
及
恣
意
，
但
此
一
判
決
遭
上
訴
法
院
駁
回
，
認
為
法
官
沒
有
權
力
在
刑
事
起
訴
前
，
停
止
訴
追

之
進
行
（
註125

）
。
唯
有
公
司
被
起
訴
之
後
，
法
官
才
能
駁
回
訴
訟
（
註126

）
。

法
官
在
以
上
程
序
中
，
只
有
同
意
緩
起
訴
的
有
限
作
用
，
但
即
使
這
樣
有
限
的
作
用
，
檢
察
官
也
能
用
提
交
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方
法
，
避
開
法
官
的
介
入
，
因
為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只
要
公
司
遵
循
條
款
，
沒
有
任
何
事
件
需
要
提

交
法
院
審
理
。
自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來
所
達
成
的
協
議
，
約
有
半
數
（
四
八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中
的
一
百
二
十
二

件
）
是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而
一
百
三
十
一
件
是
緩
起
訴
協
議
（
剩
下
二
件
協
議
檢
察
官
沒
公
開
，
目
前
不
清
楚
）
。

企
業
與
政
府
的
條
件
交
易
：
誰
才
是
獲
益
者
？

部
分
的
協
議
條
款
跟
改
善
公
司
文
化
完
全
無
關
。
作
為
協
議
的
部
分
條
件
，
檢
察
官
要
求
紐
約
賽
馬
協
會

（N
ew

 York R
acing A

ssociation

）
在
水
源
地
跑
馬
場
（A

queduct R
acetrack

）
安
裝
影
像
樂
透
投
注
機─

基
本

上
就
是
吃
角
子
老
虎
機
（
註127

）
。
紐
約
賽
馬
協
會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非
法
剝
奪
了
大
眾
的
老
虎
機
嗎
？
其
實
這

件
涉
及
稅
務
詐
欺
和
串
謀
詐
騙
美
國
政
府
的
案
子
，
和
這
些
機
器
完
全
無
關
。
但
因
為
其
他
理
由
已
經
延
遲
十
年

之
久
的
老
虎
機
安
裝
作
業
，
在
此
次
談
判
中
被
提
出
的
原
因
是
，
州
政
府
官
員
擔
心
這
次
訴
訟
會
讓
跑
馬
場
安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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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虎
機
的
事
拖
延
更
久
，
而
沒
有
那
筆
收
入
，
紐
約
州
將
不
符
合
獨
立
法
庭
裁
定
學
校
需
要
額
外
資
金
的
條
件
。

那
些
機
器
估
計
產
生
五
億
美
元
營
收
，
而
官
員
寄
望
賭
場
能
夠
平
衡
政
府
預
算
（
註128

）
。

在
羅
傑‧

威
廉
斯
醫
療
中
心
的
協
議
中
，
政
府
擔
心
若
以
公
共
貪
汙
罪
起
訴
非
營
利
醫
院
，
會
危
及
羅
德
島

普
羅
維
登
斯
（Providence

）
貧
苦
居
民
的
醫
療
福
利
，
因
此
在
緩
起
訴
協
議
要
求
醫
療
中
心
提
供
四
百
萬
美

元
，
作
為
沒
有
保
險
的
低
收
入
居
民
的
額
外
免
費
醫
療
，
作
為
一
種
社
區
服
務
形
式
（
註129

）
。

美
國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中
表
明
，
該
公
司
會
資
助
薛
頓
賀
爾
大
學
法
學
院
（Seton H

all

Law
 School

）
聘
雇
新
的
倫
理
教
授
；
新
任
教
授
每
年
會
教
授
該
企
業
員
工
可
以
參
加
的
倫
理
課
（
註130

）
。

美
國
檢
察
官
說
在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的
要
求
下
，
協
議
加
入
了
薛
頓
賀
爾
倫
理
教
職
的
內
容
（
註131

）
。
不

過
，
薛
頓
賀
爾
是
美
國
檢
察
官
曾
就
學
的
法
學
院
，
此
舉
引
發
有
些
人
批
評
，
成
立
倫
理
教
職
不
是
特
別
有
倫
理

的
事
（
註132

）
。
為
回
應
此
爭
議
，
司
法
院
裁
定
這
類
協
議
不
應
該
為
了
糾
正
被
告
犯
法
行
為
所
造
成
的
傷

害
，
要
求
付
款
給
不
是
犯
法
行
為
受
害
者
或
不
提
供
服
務
的
個
人
或
組
織
（
註133

）
。

另
外
還
有
個
揮
之
不
去
的
疑
問
：
其
他
的
私
下
交
易
是
否
還
存
在
呢
？
二
○
一
○
年
美
國
運
通
（A

m
erican

Express B
ank International

）
的
前
員
工
提
告
，
因
為
他
發
現
一
封
涉
及
銀
行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未
公
開
「
附

函
」
，
條
件
為
解
雇
該
員
工
。
這
名
員
工
提
告
並
和
司
法
部
和
解
；
結
果
司
法
部
監
察
官
不
知
道
這
封
附
函
的
存

在
（
註134

）
。
或
許
還
有
其
他
這
類
的
附
函
協
議
。
有
些
案
子
中
，
檢
察
官
發
現
特
定
人
士
沒
有
犯
法
且
不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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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害
那
些
人
的
名
譽
時
，
可
能
會
基
於
善
意
提
出
這
類
協
議
。
如
果
無
法
進
一
步
了
解
這
類
私
下
協
議
的
存
在
或

本
質
，
我
們
就
很
難
加
以
評
斷
。

有
些
協
議
規
定
，
聘
請
公
司
監
察
人
執
行
重
建
公
司
文
化
和
確
認
遵
循
制
度
改
革
（
二
五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
件
有
六
十
五
件
）
。K

PM
G

必
須
允
許
司
法
部
派
任
一
名
「
獨
立
監
察
人
」
至
公
司
任
職
三
年
；
等
到
任
期
結

束
，
國
稅
局
會
再
繼
續
監
督K

PM
G

二
年
。
因
此
，K

PM
G

會
支
付
監
察
人
和
任
何
聘
雇
人
員
的
薪
水
和
其
他
費

用
。

監
察
人
有
權
採
取
任
何
必
要
的
行
動
，
藉
此
善
盡
其
監
督
責
任
。
那
麼
要
是
監
察
人
提
出
不
合
理
要
求
，
或

直
接
要
求
高
薪
怎
麼
辦
？
或
者
更
糟
的
是
，
如
果
監
察
人
幾
乎
沒
做
事
怎
麼
辦
？
不
管
怎
樣
，
我
們
都
無
法
知

道
。
因
為
和
其
他
緩
起
訴
協
議
一
樣
，K

PM
G

監
察
人
的
報
告
和
行
動
都
沒
有
公
開
。
第
七
章
，
我
會
試
著
說
明

這
些
監
察
人
如
何
進
行
工
作
。

K
PM

G

協
議
在
二
○
○
六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悄
悄
結
束
了
。
司
法
部
同
意
撤
銷
案
件
，
聲
明
條
件
是
「
監

督
制
度
必
須
全
面
且
有
效
」
（
註135

）
，
但
沒
有
提
供
任
何
其
他
資
訊
說
明
成
果
。K

PM
G

擁
有
了
新
的
企
業

道
德
文
化
嗎
？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改
革
有
效
嗎
？

這
些
考
量
都
不
是
還
在
被
起
訴
的K

PM
G

前
員
工
提
出
的
；
他
們
認
為
法
官
應
該
放
棄
整
個
協
議
。
一
名
前

員
工
認
為
，
鑑
於K

PM
G

的
行
為
，
這
筆
交
易
條
件
太
過
寬
鬆
，
而
且
就
這
樣
結
束
起
訴
違
反
了
公
共
政
策
。
另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一
組
前
員
工
則
持
相
反
論
點
，
認
為
應
該
取
消
協
議
、
歸
還
罰
款
，
因
為
該
協
議
賦
予
檢
察
官
處
理K

PM
G

違
憲

的
廣
泛
權
力
（
註136

）
。

直
到
協
議
結
束
以
前
，
理
論
上K

PM
G

應
該
都
在
緊
張
狀
態
。
擁
有
獨
立
裁
量
權
的
司
法
部
理
應
發
現

K
PM

G

違
反
了
協
議
，
也
應
該
善
用
所
有
陳
述
和
自
白
將K

PM
G

定
罪
。
但
隨
著
案
件
撤
銷
，
國
稅
局
的
監
督
繼

續
進
行
了
二
年
便
結
束
了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其
他
公
司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也
都
是
安
靜
地
結
束
，
沒
有
任
何

爭
議
。
其
實
連
似
乎
參
與
更
多
犯
罪
的
公
司
也
避
開
了
違
反
協
議
的
後
果
。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提
出
緩
起
訴
協

議
後
被
發
現
新
的
罪
行
，
但
公
司
卻
沒
有
被
發
現
違
約
，
這
點
會
在
第
七
章
討
論
。
另
一
家W

right

醫
療
科
技
公

司
沒
被
發
現
違
約
，
反
而
延
長
緩
起
訴
協
議
一
年
。
只
有
一
次
檢
察
官
宣
稱
公
司
違
反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因
而
使
之

認
罪
（
註137

）
。

蛇
和
狼
群
的
下
場

單
憑
對K

PM
G

的
起
訴
，
難
以
改
變
該
產
業
的
文
化
。
其
他
被
告
公
司
的
處
置
方
式
，
多
半
取
決
於
檢
察
官

如
何
看
待
他
們
的
公
司
文
化
。
從
結
果
看
來
，
我
們
很
清
楚
地
知
道
檢
察
官
的
裁
量
權
，
如
何
在
新
的
緩
起
訴
辦

法
中
發
揮
作
用
。

推
銷
俗
稱
為
「
蛇
」
的
避
稅
方
案
公
司
，
得
到
了
比K

PM
G

更
寬
免
的
待
遇
。
四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之
一
的

安
永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，
被
國
稅
局
罰
了
一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。
而
安
永
的
四
名
合
夥
人
，
是
自
稱
「
毒
蛇
」

（V
IPER

，
是
「
有
價
值
的
觀
點
會
產
生
不
凡
結
果
」
的
英
文
簡
稱
）
的
成
員
，
他
們
因
涉
及
推
廣
稱
為
「
眼
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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蛇
」
（C

O
B

R
A

）
的
避
稅
方
案
（
註138

）
，
遭
到
起
訴
。
檢
察
官
顯
然
下
了
結
論
，
認
為
控
告
這
些
合
夥
人
就

夠
了
，
控
告
公
司
沒
有
實
際
的
作
用
。

詹
金
斯
與
吉
爾
克
瑞
思
特
（Jenkins

＆G
ilchrist

）
是
美
國
最
大
的
律
師
事
務
所
，
他
們
面
臨
的
後
果
比
較

嚴
重
，
因
為
該
公
司
提
出
書
面
法
律
意
見
批
准
了
避
稅
方
案
。
國
稅
局
找
到
了
一
千
多
名
稅
務
客
戶
名
單
，
因
此

詹
金
斯
與
吉
爾
克
瑞
思
特
最
後
支
付
八
千
一
百
萬
美
元
給
一
些
前
客
戶
，
七
千
六
百
萬
給
國
稅
局
。
事
務
所
在
二

○
○
七
年
簽
署
了
協
議
，
但
實
際
上
已
經
停
業
，
遭
受
巨
大
損
失
和
律
師
大
規
模
出
走
的
命
運
（
註139

）
。
對

比
之
下
，
盛
德
律
師
事
務
所
（Sidley A

ustin

）
支
付
三
千
九
百
四
十
萬
給
國
稅
局
，
但
沒
有
被
起
訴
，
部
分
原

因
是
檢
察
官
認
為
主
要
只
有
一
名
合
夥
人
介
入
此
案
（
註140

）
。

另
一
家
公
司
名
為B

D
O

 Seidm
an
，
公
司
推
廣
避
稅
方
案
的
合
夥
人
自
稱
為
「
狼
群
」
（
註141

）
。
幾
年

之
後
的
二
○
一
二
年
六
月
，
它
的
母
公
司B

D
O

 U
SA

簽
署
了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該
公
司
必
須
聘
請
一
名
公
司
監
察

人
，
並
同
意
不
再
推
銷
由
國
稅
局
列
舉
出
的
避
稅
方
案
。
公
司
支
付
三
千
四
百
萬
罰
款
，
另
外
給
國
稅
局
大
約
一
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（
註142

）
（
或
許
這
說
明
檢
察
官
覺
得
有
必
要
提
醒B

D
O

的
稅
務
專
家
，
刑
事
罰
款
無
法
抵

稅
）
（
註143

）
。B

D
O

 Seidm
an

的
前
執
行
長
和
其
他
六
人
被
定
罪
。
有
些
人
認
罪
配
合
調
查
，
其
他
和
詹
金

斯
與
吉
爾
克
瑞
思
特
的
二
名
前
員
工
，
以
及
德
意
志
銀
行
的
二
名
前
員
工
一
起
受
審
（
註144

）
。
三
審
裁
決
後

來
因
為
陪
審
員
的
不
法
行
為
而
被
推
翻
，
在
後
來
的
重
審
中
，
有
一
名
被
告
被
定
罪
，
一
名
宣
判
無
罪
（
註

145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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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意
志
銀
行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也
和
檢
察
官
和
國
稅
局
和
解
，
沒
有
罰
款
，
只
沒
收
五
億
五
千
三
百
萬
美
元
。

其
他
公
司
的
待
遇
也
差
不
多
。
德
國
第
二
大
銀
行─

德
國
聯
合
抵
押
銀
行
（H

V
B

）
，
在
二
○
○
六
年
有
關
推
廣

避
稅
方
案
的
起
訴
後
達
成
和
解
，
公
司
支
付
近
三
千
萬
美
元
罰
款
和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。
其
中
一
名
前
會
計
師
承
認

稅
務
詐
欺
罪
名
（
註146

）
。

以
上
所
有
訴
訟
，
對
於
推
廣
避
稅
方
案
和
提
供
富
人
稅
務
建
議
的
行
業
，
都
有
莫
大
的
衝
擊
。
具
體
上
，

K
PM

G

有
何
變
化
呢
？
沒
有
針
對K

PM
G

的
進
一
步
調
查
或
起
訴
，
但
整
個
推
廣
避
稅
方
案
的
部
門
都
關
閉
了
。

但
必
須
強
調
的
是
，
這
份
協
議
有
具
體
的
體
制
改
革
內
容
，
看
起
來
和
我
在
本
章
描
述
的
多
數
協
議
大
不
相
同
。

K
PM

G

是
特
例
，
不
是
通
則
，
如
果
檢
察
官
沒
有
認
真
看
待
體
制
改
革
，
我
們
應
該
會
覺
得
很
困
擾
。
既
然
這
是

最
初
起
訴
企
業
的
核
心
理
念
，
目
標
應
該
只
放
在
犯
行
重
大
的
公
司─

缺
乏
有
效
遵
循
制
度
的
公
司
、
不
法
行
為

經
過
管
理
部
門
允
許
，
或
是
慣
犯
和
漏
報
罪
行
者
。
這
類
案
件
需
要
嚴
厲
的
刑
事
處
分
，
而
不
只
是
粉
飾
性
的
遵

循
制
度
。

即
便
檢
察
官
用
不
起
訴
和
公
司
交
換
降
低
罰
款
和
建
立
遵
循
制
度
，
如
果
因
公
司
配
合
而
順
利
起
訴
個
人
犯

罪
者
，
有
些
人
也
許
會
認
為
這
是
筆
好
交
易
。
可
惜
的
是
，
就
算
公
司
配
合
調
查
，
要
起
訴
白
領
罪
犯
還
是
不
容

易
。
下
一
章
我
會
討
論
檢
察
官
開
始
關
注K

PM
G

員
工
的
情
況
，
以
及
為
何
接
受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
司
，
通
常
沒
有
員
工
被
起
訴
。
前K

PM
G

員
工
的
訴
訟
還
沒
完
全
結
束
，
而
這
些
案
例
將
會
改
變
企
業
訴
追
的
方
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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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　
白
領
高
層
的
鴕
鳥
策
略─

組
織
運
作
的
基
本
定
律
，
就
是
壞
消
息
不
會
往
上

傳
？羅

馬
作
家
兼
自
然
學
家
老
普
林
尼
（Pliny the Elder

）
形
容
鴕
鳥
是
最
厲
害
的
鳥
類
，
擁
有
無
人
能
敵
的
速

度
、
高
度
和
力
氣
。
但
是
他
也
批
評
鴕
鳥
笨
到
不
可
思
議
，
這
著
名
的
說
法
是
：
「
因
為
鴕
鳥
的
頭
部
和
脖
子
與

身
體
其
他
部
分
一
樣
高
，
他
們
以
為
只
要
藏
起
來
，
就
會
全
部
看
不
見
。
」
（
註1

）
但
是
鴕
鳥
並
沒
有
真
的
把

頭
埋
到
沙
裡
。
他
們
有
力
的
鳥
嘴
和
四
肢
足
以
保
護
自
己
，
遇
到
最
大
的
天
敵
時
，
還
能
夠
以
每
小
時
四
十
英
里

的
速
度
脫
逃
（
註2

）
。
所
以
鴕
鳥
把
頭
埋
進
沙
裡
的
想
像
畫
面
，
如
法
官
波
斯
納
（Judge R

ichard Posner

）

所
言
：
「
純
粹
只
是
高
貴
鳥
類
的
傳
說
和
謠
言
。
」
（
註3

）

不
像
真
的
鴕
鳥
，
有
些
罪
犯
為
了
躲
避
法
律
王
國
的
最
大
天
敵
：
檢
察
官
，
確
實
會
把
頭
埋
進
沙
裡
。
企
業

也
許
會
辯
稱
自
己
不
清
楚
「
惹
事
員
工
」
或
「
爛
蘋
果
」
的
行
為
，
但
形
式
上
，
鴕
鳥
策
略
無
法
奏
效
，
因
為
基

於
嚴
格
的
「
雇
主
責
任
原
則
」
，
企
業
不
見
得
要
知
道
所
有
的
非
法
行
徑
。
然
而
，
私
下
的
說
法
是
，
只
要
企
業

能
夠
說
服
檢
察
官
，
他
們
不
應
該
因
為
做
不
到
管
理
上
較
高
標
準
的
行
為
而
受
罰
，
就
可
以
獲
得
寬
免
和
避
免
起

訴
。
因
此
，
否
認
知
道
不
法
行
為
對
公
司
而
言
十
分
重
要
。
而
且
為
了
證
明
高
層
主
管
無
法
容
忍
不
法
行
為
，
公

司
可
以
威
脅
解
雇
不
聽
話
的
員
工
，
也
可
以
提
供
檢
察
官
資
料
、
郵
件
和
訪
談
內
容
，
協
助
檢
方
起
訴
員
工
。
犯

罪
調
查
一
開
始
，
員
工
就
得
在
雇
主
和
檢
察
官
之
間
求
生
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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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
管
企
業
會
試
圖
把
頭
埋
進
沙
裡
，
處
理
聯
邦
刑
事
案
件
的
法
官
也
會
提
供
陪
審
團
一
個
所
謂
的
「
鴕
鳥
指

令
」
，
說
明
即
使
不
完
全
了
解
罪
行
的
被
告
，
如
果
是
刻
意
迴
避
真
相
，
依
然
會
遭
到
起
訴
。
正
如
上
訴
法
院
提

到
的
：
「
鴕
鳥
指
令
告
知
陪
審
團
，
確
實
知
道
和
刻
意
避
免
知
道
，
其
實
是
同
一
件
事
。
」
（
註4

）
雖
然
這
個

目
的
是
處
罰
那
些
涉
及
刻
意
迴
避
的
人
，
有
時
稱
為
「
蓄
意
無
知
」
（deliberate ignorance

）
、
「
有
意
迴
避
」

（conscious avoidance

）
或
「
故
意
視
而
不
見
」
（w

illful blindness

）
，
不
過
，
鴕
鳥
指
令
也
提
高
了
一
個
風

險
，
那
就
是
陪
審
團
可
能
會
判
處
有
隱
約
嫌
疑
，
但
對
犯
罪
情
形
了
解
不
足
的
人
有
罪
（
註5

）
。

鴕
鳥
策
略
在
白
領
犯
罪
案
件
尤
其
重
要
，
這
當
中
鴕
鳥
指
的
是
辯
稱
不
知
道
部
屬
做
了
什
麼
事
的
高
層
人

士
。
誠
如
一
名
企
業
律
師
所
言
：
「
組
織
運
作
的
基
本
定
律
，
就
是
壞
消
息
不
會
往
上
傳
。
」
（
註6

）
有
些
企

業
犯
罪
是
高
層
人
士
自
己
交
易
（self-dealing

）
的
犯
罪
，
例
如
犯
罪
學
家
布
萊
克
（W

illiam
 K

.B
lack

）
所
謂

的
「
詐
欺
控
制
」
（control fraud

）
（
註7
）
。
其
他
企
業
犯
罪
可
能
會
讓
公
司
得
到
好
處
，
但
也
是
企
業
政
策

和
文
化
的
產
物
，
很
難
把
責
任
歸
咎
到
任
何
個
人
身
上
。
鴕
鳥
問
題
顯
示
，
高
層
人
士
也
許
比
較
容
易
宣
稱
不
知

情
，
並
擁
有
更
多
資
源
進
行
有
力
的
辯
護
，
不
過
他
們
還
是
最
重
要
的
目
標
。
畢
竟
低
階
員
工
犯
法
得
到
的
好
處

不
多
，
起
訴
他
們
無
助
於
打
擊
白
領
犯
罪
。

每
年
有
數
千
件
白
領
犯
罪
的
個
人
訴
訟
，
遠
超
過
僅
有
二
百
多
件
的
企
業
訴
訟
。
例
如
二
○
一
二
年
會
計
年

度
，
有
八
千
五
百
人
在
聯
邦
法
院
被
判
詐
欺
罪
名
成
立
（
註8

）
。
緩
起
訴
協
議
幾
乎
都
會
要
求
公
司
協
助
檢
察

官
調
查
任
何
相
關
人
士
。
檢
察
官
說
他
們
有
意
把
人
關
進
監
牢
。
一
名
司
法
部
官
員
評
論
：
「
我
們
的
看
法
是
為

了
達
到
強
大
的
嚇
阻
作
用
，
必
須
把
人
關
進
監
獄
。
」
（
註9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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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使
他
們
這
麼
說
，
但
令
我
不
解
的
是
，
個
別
長
官
和
員
工
在
公
司
被
起
訴
時
，
通
常
都
沒
有
遭
到
起
訴
。

尤
其
是
有
關
緩
起
訴
協
議
和
上
市
公
司
的
重
大
案
件
更
是
如
此
。
大
約
有
三
分
之
二
的
案
子
，
沒
有
個
別
長
官
或

員
工
因
相
關
犯
罪
遭
到
起
訴
，
而
有
大
約
三
分
之
一
的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（
三
五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八

十
九
件
）
起
訴
了
個
人
。
這
個
趨
勢
長
年
不
變
；
因
為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大
受
歡
迎
，
個
人
訴
訟
的
案
件
比
例
一

直
相
當
穩
定
，
如
圖4-1

所
示
。

圖
說
：
圖4-1

　
公
司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個
別
長
官
和
員
工
訴
訟
，2001

～2012

大
多
數
的
個
人
訴
訟
涉
及
詐
欺
、
證
券
詐
欺
（
十
六
件
）
或
其
他
類
型
（
三
十
八
件
）
，
如
圖4-2

所
示
。

雖
然
很
少
企
業
在
反
托
拉
斯
案
件
中
獲
得
緩
起
訴
，
但
四
個
案
件
中
有
三
件
起
訴
個
人
。
對
比
之
下
，
涉
及
銀
行

與
洗
錢
相
關
的
違
法
案
例
，
沒
有
個
別
長
官
或
員
工
遭
到
起
訴
。
類
似
的
模
式
也
發
生
在
被
定
罪
的
上
市
公
司
。

被
判
有
罪
的
上
市
公
司
或
其
子
公
司
，
更
少
有
長
官
或
員
工
遭
到
起
訴
（
二
五
％
，
一
百
二
十
五
件
有
三
十
一

件
）
。狡

猾
的
惡
棍
很
少
被
抓
到
。
檢
察
官
可
能
很
渴
望
抓
到
大
魚
，
也
就
是
能
夠
歸
罪
但
不
會
豎
起
鴕
鳥
策
略
防

衛
的
高
層
人
士
，
但
這
類
的
案
例
少
之
又
少
。
儘
管
司
法
部
的
反
托
拉
斯
司
確
實
提
供
員
工
寬
免
的
交
易
，
作
為
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的
交
換
條
件
，
但
多
數
時
候
，
個
人
根
本
完
全
不
起
訴
。
這
可
能
是
因
為
「
威
利
在
哪
裡
」
的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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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，
就
像
安
達
信
案
，
你
很
難
分
辨
哪
個
長
官
和
員
工
究
竟
知
道
些
什
麼
。
也
有
可
能
是
因
為
低
階
員
工
太
多
，

起
訴
他
們
沒
有
任
何
意
義
，
也
根
本
不
可
行
；
檢
察
官
要
保
留
力
氣
，
專
注
對
付
公
司
。

這
個
做
法
的
其
中
一
個
目
的
是
把
公
司
當
作
線
民
，
協
助
起
訴
員
工
個
人
，
但
這
麼
做
對
於
公
司
協
議
沒
任

何
好
處
。
起
訴
隨
時
可
替
換
的
中
級
主
管
，
並
無
法
改
變
發
生
問
題
的
企
業
文
化
，
雖
然
控
告
高
階
主
管
也
許
會

改
變
文
化
和
影
響
產
業
慣
例
，
但
卻
很
困
難
而
且
曠
日
廢
時
。
雖
然
看
到
少
有
高
層
人
士
受
起
訴
很
令
人
不
滿
，

但
檢
察
官
偵
辦
白
領
犯
罪
的
資
源
有
限
，
除
非
情
況
改
變
，
否
則
只
起
訴
公
司
也
許
比
較
可
行─

但
只
在
確
保
公

司
有
實
質
改
革
的
條
件
下
進
行
。
可
惜
，
我
們
有
充
分
的
理
由
懷
疑
其
可
行
性
。

圖
說
：
圖4-2

　
公
司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個
別
長
官
和
員
工
之
犯
罪
與
起
訴
類
型
，2001

～2012

遊
街
示
眾
的
白
領
罪
犯─

又
見
安
達
信
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，
美
國
紐
約
南
區
聯
邦
檢
察
官
朱
利
亞
尼
（R

udolph G
iuliani

）
有
個
著
名
事
件
，
他
在
逮

捕
華
爾
街
銀
行
家
後
，
和
他
們
一
起
在
攝
影
機
前
行
走
，
創
造
了
媒
體
奇
觀
。
二
○
○
二
年
，
緊
接
著
安
隆
事
件

之
後
，
全
國
各
地
的
「
遊
街
示
眾
」
（perp w

alks

）
活
動
包
括
安
隆
的
法
斯
陶
（A

ndrew
 Fastow

）
、
泰
科
國

際
公
司
（Tyco International

）
的
前
執
行
長
柯
茲
洛
斯
基
（L.D

ennis K
ozlow

ski

）
、
阿
迪
菲
亞
傳
播
公
司
的

前
執
行
長
李
佳
士
（John R

igas

）
和Im

C
lone

系
統
公
司
的
前
執
行
長
瓦
克
索
（Sam

uel W
aksal

）
（
註10

）
。

有
些
人
即
使
主
動
自
首
，
如
李
佳
士
，
但
檢
察
官
還
是
堅
持
讓
他
們
戴
上
手
銬
遊
街
示
眾
（
註11

）
。
如
紐
約
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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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上
訴
法
院
所
說
：
「
戴
上
手
銬
被
帶
進
派
出
所
的
嫌
犯
，
形
成
強
烈
的
有
罪
形
象
。
」
（
註12

）
遊
街
示
眾
顯

示
了
白
領
罪
犯
會
被
當
作
歹
徒
或
街
頭
罪
犯
一
樣
嚴
辦
。

鄧
肯
在
二
○
○
二
年
認
罪
時
並
沒
有
被
迫
遊
街
示
眾
。
相
反
地
，
他
參
與
合
作
，
在
安
達
信
審
判
中
，
檢
察

官
表
示
不
管
安
達
信
案
結
果
如
何
，
「
鄧
肯
先
生
都
會
在
法
庭
受
審
，
他
的
認
罪
無
論
如
何
都
會
成
立
。
這
項
罪

名
成
立
會
讓
他
面
臨
很
多
問
題
：
刑
事
問
題
、
民
事
問
題
等
，
他
會
面
臨
多
達
十
年
的
監
禁
。
」
（
註13

）
檢
察

官
以
妨
礙
司
法
單
項
罪
名
指
控
鄧
肯
，
公
司
也
因
同
樣
罪
名
被
起
訴
。
當
他
認
罪
時
，
法
官
請
他
宣
誓
。
鄧
肯
告

訴
法
官
他
很
滿
意
自
己
的
律
師
給
的
建
議
。
他
讀
過
書
面
認
罪
協
議
，
和
自
己
的
律
師
談
過
並
了
解
內
容
。
他
的

認
罪
內
容
暗
指
他
是
鴕
鳥─

他
對
於
犯
罪
情
事
心
知
肚
明
。
法
官
要
求
他
用
自
己
的
話
，
說
明
犯
了
什
麼
罪
時
，

他
說
：

我
指
示
參
與
小
組
人
員
遵
守
安
達
信
文
件
政
策
。
我
這
麼
做
是
了
解
並
意
圖
讓
他
們
銷
毀
文
件…

…

讓
那
些

文
件
不
會
落
入
證
管
會
和
其
他
第
三
方
手
裡
。

他
補
充
：
「
我
也
為
此
目
的
親
自
銷
毀
這
類
文
件
。
」
最
後
他
做
出
總
結
：
「
我
接
受
自
己
的
行
為
觸
犯
聯

邦
刑
法
的
事
實
，
我
完
全
為
我
的
行
為
負
責
。
」
（
註14

）

認
罪
以
後
，
鄧
肯
可
能
被
判
最
多
十
年
的
監
禁
和
二
十
五
萬
美
元
罰
金
。
然
後
，
他
可
能
在
檢
察
官
的
建
議

下
得
到
緩
刑
，
有
可
能
完
全
避
免
牢
獄
之
災
，
因
為
他
承
擔
了
責
任
，
也
因
為
他
的
合
作
。
稍
後
，
緩
刑
監
督
官

會
調
查
此
案
做
出
報
告
，
法
官
會
決
定
如
何
量
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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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
肯
認
罪
以
後
，
以
一
千
美
元
保
證
金
交
保
。
幾
年
過
去
，
他
的
量
刑
結
果
因
為
公
司
提
出
上
訴
不
斷
延

後
，
直
到
二
○
○
五
年
底
。
在
最
高
法
院
推
翻
安
達
信
的
定
罪
，
和
檢
察
官
決
定
不
提
出
重
審
之
後
，
鄧
肯
接
著

提
出
撤
回
認
罪
。
要
撤
銷
這
類
認
罪
不
容
易
，
但
如
果
被
告
能
夠
提
出
公
平
、
公
正
的
理
由
，
法
官
可
以
同
意

（
註15

）
。

鄧
肯
的
律
師
辯
稱
，
他
從
未
陳
述
自
己
知
道
所
做
的
是
非
法
的
事
，
而
法
院
的
判
決
必
須
相
信
他
擁
有
「
不

法
行
為
的
意
識
」
（
註16
）
，
才
能
判
他
妨
礙
司
法
。
鄧
肯
在
認
罪
時
說
過
，
他
有
文
件
即
將
銷
毀
的
「
了
解
和

意
圖
」
，
但
從
未
說
過
他
意
圖
做
非
法
的
事
。
這
個
「
知
道
行
為
是
否
非
法
」
的
問
題
，
和
「
對
於
行
為
故
意
視

而
不
見
」
的
鴕
鳥
策
略
截
然
不
同
，
但
這
點
引
發
了
更
大
的
問
題
，
那
就
是─

如
何
證
明
高
層
人
士
在
複
雜
的
組

織
究
竟
知
道
些
什
麼
？

法
官
批
准
了
撤
銷
，
而
檢
察
官
沒
有
提
出
異
議
。
鄧
肯
擺
脫
了
訴
訟
，
從
沒
進
過
監
牢
（
註17

）
。
證
管
會

也
對
他
提
出
控
告
，
但
聯
邦
法
官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初
駁
回
（
註18

）
。
沒
有
其
他
前
安
達
信
員
工
被
起
訴
。

應
該
針
對
的
是
安
達
信
本
身
嗎
？
還
是
鄧
肯
這
樣
的
員
工
？
安
達
信
員
工
是
破
壞
這
家
大
企
業
誠
信
的
好

人
，
還
是
罪
人
？
對
於
白
領
罪
犯
的
獎
勵
措
施
和
思
考
方
式
，
明
顯
和
那
些
暴
力
罪
犯
不
同
。
在
正
當
機
構
上
班

的
商
業
人
士
可
能
認
為
自
己
做
的
事
不
只
合
法
，
而
且
還
對
企
業
甚
至
社
會
有
貢
獻
。
這
會
讓
他
們
改
變
或
破
壞

規
定
，
比
街
頭
犯
罪
帶
來
更
大
的
經
濟
衝
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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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數
安
達
信
員
工
在
此
案
件
進
行
時
持
反
對
立
場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，
安
達
信
有
八
萬
五
千
多
名
員
工
，
但
到

了
二
○
○
二
年
底
，
只
剩
下
三
千
名
（
註19

）
。
許
多
前
合
夥
人
和
高
層
主
管
都
繼
續
往
其
他
大
型
會
計
師
事
務

所
蓬
勃
發
展
，
但
低
階
員
工
，
至
少
是
因
此
事
被
究
責
的
員
工
，
幾
乎
都
面
臨
失
業
。
有
些
人
事
後
抱
怨
，
雖
然

主
管
告
訴
他
們
：
「
我
們
想
要
你
留
下
來
，
我
們
會
考
慮
到
你
。
」
但
案
件
結
束
時
，
大
家
都
明
白
船
要
沉
了
，

合
夥
人
都
跳
槽
到
別
家
公
司
了
（
註20

）
。

在
大
型
企
業
中
，
鴕
鳥
有
更
多
沙
子
可
以
躲
藏

安
達
信
之
類
的
案
例
只
是
說
明
，
白
領
犯
罪
和
其
他
類
型
有
多
不
同
。
社
會
學
家
沙
哲
蘭
（Edw

in

Sutherland

）
在
一
九
四
○
年
探
索
商
業
犯
罪
原
因
和
本
質
的
代
表
性
著
作
中
，
創
造
了
「
白
領
犯
罪
」
這
個
詞

（
註21

）
。
這
個
詞
可
能
不
只
包
含
偷
竊
和
更
細
微
的
詐
欺
形
式
，
因
為
公
司
員
工
可
以
犯
下
非
金
融
罪
行
，
達

到
改
善
公
司
營
收
的
目
的
，
例
如
違
反
環
保
標
準
。

一
般
的
共
識
是
，
白
領
犯
罪
不
同
於
街
頭
或
暴
力
犯
罪
，
雖
然
也
可
能
導
致
死
亡
，
例
如
因
為
違
反
工
作
環

境
安
全
標
準
或
產
品
有
缺
陷
（
註22

）
。
正
當
商
業
行
為
和
違
規
行
為
的
界
線
可
能
很
模
糊
；
但
批
評
者
強
調
，

就
是
商
業
環
境
的
正
當
性
，
讓
白
領
犯
罪
變
得
更
為
棘
手
。
作
家
兼
哲
學
家
路
易
斯
（C

.S.Lew
is

）
譴
責
這
類
的

犯
罪
，
皆
構
思
於
乾
淨
、
鋪
設
地
毯
、
溫
暖
、
照
明
良
好
的
辦
公
室
，
主
事
者
很
安
靜
，
他
們
穿
著
白
襯
衫
、
修

剪
過
指
甲
、
鬍
子
刮
得
很
乾
淨
，
也
不
需
要
提
高
音
量
說
話
（
註23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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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九
年
，
沙
哲
蘭
曾
提
出
商
業
犯
罪
缺
乏
可
蒐
集
的
資
料
，
雖
然
後
來
政
府
也
沒
蒐
集
更
多
的
資
料
，

學
者
還
是
進
行
了
案
例
研
究
、
訪
談
研
究
和
實
驗
工
作
，
研
究
白
領
犯
罪
的
原
因
和
類
型
。
結
果
顯
示
，
雖
然
來

自
高
層
管
理
人
士
的
指
示
幾
乎
決
定
了
一
切
，
但
中
級
主
管
或
低
階
員
工
才
有
犯
罪
的
壓
力
（
註24

）
。
研
究
沒

有
發
現
公
司
規
模
和
違
法
的
可
能
性
有
密
切
關
連
（
註25

）
。

白
領
犯
罪
的
成
因
可
能
在
刑
事
案
件
得
到
解
決
之
時
，
還
是
很
模
糊
。
前
安
隆
員
工
的
訴
訟
耗
費
時
間
比
安

達
信
案
還
久
，
前
安
隆
執
行
長
史
基
林
直
到
二
○
○
六
年
才
被
判
刑
。
史
基
林
在
量
刑
言
詞
辯
論
時
說
：
「
我
在

任
何
指
控
中
都
是
無
辜
的
。
」
（
註26

）
他
持
續
了
幾
年
的
上
訴
，
最
後
在
二
○
一
三
年
獲
得
減
刑
（
註27

）
。

在
白
領
案
例
中
，
問
題
不
在
於
被
告
是
否
做
了
被
指
控
的
事
情
，
而
是
他
做
的
事
是
否
算
是
犯
罪
，
如
安
達
信
案

的
史
基
林
。

在
大
型
企
業
中
，
鴕
鳥
可
以
躲
藏
的
沙
子
更
多
。
沒
有
單
一
的
惡
棍
，
反
而
會
讓
最
大
、
最
複
雜
的
組
織
犯

下
最
大
宗
、
最
具
破
壞
性
的
罪
行
（
註28

）
。
組
織
的
目
的
，
尤
其
是
大
型
組
織
，
是
讓
員
工
從
事
專
業
和
分
工

的
工
作
。
這
樣
工
作
可
能
會
更
有
效
率
，
但
如
果
發
生
問
題
，
也
更
難
歸
咎
於
個
人
。
研
究
企
業
詐
欺
的
犯
罪
學

家
認
為
，
這
是
「
團
體
運
動
」
和
「
群
體
思
考
」
的
產
物
，
或
各
部
門
員
工
之
間
的
共
謀
（
註29

）
。
學
者
認
為

主
管
可
以
彼
此
交
際
，
並
因
為
「
麻
痺
效
果
」
失
去
打
破
階
級
和
質
疑
命
令
的
能
力
（
註30

）
。
這
類
犯
罪
可
能

因
為
不
常
被
發
現
，
所
以
以
為
風
險
很
低
。
其
他
人
可
能
都
在
做
這
件
事
，
而
且
為
彼
此
掩
護
，
例
如
被
迫
服

從
、
捏
造
數
字
、
隱
藏
難
堪
的
失
敗
或
隱
瞞
不
法
行
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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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大
的
商
業
環
境
可
能
也
有
所
影
響
。
處
於
經
濟
艱
困
時
期
的
公
司
可
能
更
有
動
機
打
破
常
規
。
有
些
法
律

和
法
規
不
清
楚
、
薄
弱
或
執
行
無
效
，
公
司
不
會
太
認
真
看
待
。
有
些
參
與
公
司
犯
罪
的
人
，
當
時
也
許
有
正
當

理
由
（
例
如
幫
助
公
司
）
，
而
不
是
只
為
了
自
己
的
利
益
（
註31

）
。
像
鄧
肯
這
類
的
員
工
，
不
可
能
認
為
他
們

的
公
司
很
腐
敗
和
無
能
；
鄧
肯
宣
稱
不
確
定
他
是
否
犯
了
罪
，
正
好
符
合
白
領
性
格
。

企
業
，
不
需
戴
著
竊
聽
器
的
終
極
告
密
者

一
個
企
業
醜
聞
或
許
會
和
另
一
個
有
所
連
結
，
但
就
算
檢
察
官
從
某
個
案
件
中
獲
得
經
驗
，
仍
會
在
另
一
個

案
件
中
碰
到
新
的
挑
戰
。
安
達
信
案
之
後
，
檢
察
官
鎖
定
涉
及
推
銷
避
稅
方
案
的K

PM
G

和
個
人
，
最
後
有
十
九

個
人
被
控
告
，
遠
多
於
一
般
公
司
的
案
例
。
檢
察
官
依
賴
合
作
的
證
人
，
通
常
是
那
些
願
意
「
造
反
」
，
對
付

「
大
魚
」
的
次
要
「
小
魚
」
（
註32
）
。
但
這
次
檢
察
官
合
作
的
對
象
非
常
有
權
力
，
也
就
是K

PM
G

公
司
本

身
。
檢
察
官
用
大
魚
控
告
了
小
魚
嗎
？
對
面
臨
起
訴
、
瀕
臨
毀
滅
的
公
司
，
檢
察
官
挾
其
強
大
經
濟
力
量
，
對
付

他
們
的
員
工
嗎
？K

PM
G

想
要
避
免
成
為
下
一
個
安
達
信
，
它
知
道
最
好
的
防
衛
是
幫
助
檢
察
官
出
擊
。

告
密
者
可
能
很
好
、
很
壞
或
很
醜
陋
。
牢
房
的
告
密
者
可
能
為
了
更
有
利
於
自
己
的
交
易
，
告
訴
檢
察
官
他

們
偷
聽
到
獄
友
坦
承
犯
罪
。
告
密
者
可
能
會
說
謊
，
但
有
時
陪
審
團
會
相
信
他
們
；
而D

N
A

鑑
定
和
其
他
證
據
則

證
明
，
說
謊
的
告
密
者
有
時
會
造
成
無
辜
者
身
陷
囹
圄
（
註33
）
。
更
多
有
力
的
告
密
者
乃
是
備
受
犯
罪
組
織
信

任
的
內
部
人
士─

背
叛
黑
手
黨
的
共
謀
者
，
或
是
願
意
監
聽
或
錄
下
談
話
內
容
的
公
司
人
員
。
在
白
領
案
例
中
，

告
密
者
可
能
會
帶
來
檢
察
官
絕
不
可
能
得
到
的
資
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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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業
也
許
是
終
極
的
告
密
者
，
而
且
不
需
要
戴
竊
聽
器
。
它
可
以
移
交
所
有
公
司
員
工
的
郵
件
和
文
件
，
也

可
以
派
律
師
向
員
工
調
查
事
情
的
來
龍
去
脈
，
而
員
工
如
果
還
想
保
住
工
作
，
不
可
能
拒
絕
和
公
司
律
師
談
話
。

公
司
凌
駕
於
員
工
的
力
量
，
在K

PM
G

緩
起
訴
協
議
之
後
達
到
頂
點
。
法
官
仔
細
研
究K

PM
G

和
檢
察
官
之
間
的

談
判
，
結
果
，K

PM
G

案
是
我
們
最
了
解
公
司
如
何
協
商
成
功
的
例
子
。
檢
察
官
提
交
超
過
二
千
二
百
萬
頁
文

件
，
預
期
是
個
極
度
複
雜
的
審
判
，
有
將
近
七
十
名
證
人
和
二
千
份
物
證
，
共
計
超
過
十
五
萬
頁
。
檢
察
官
準
備

應
付
十
九
名
被
告
的
審
判
，
大
約
需
要
進
行
六
至
八
個
月
（
註34

）
。
雖
然
審
判
終
於
開
始
，
但
只
有
四
個
人
面

臨
控
告
。
這
是
怎
麼
回
事
？

檢
察
官
一
向
對K

PM
G

的
個
人
和
企
業
很
感
興
趣
，
他
們
在
立
案
調
查
時
會
見
國
稅
局
調
查
員
和
曾
在

K
PM

G

任
職
的
祕
密
舉
報
者
。
檢
察
官
起
訴
了
參
與
複
雜
避
稅
方
案
的
十
九
個
人
，
包
括
十
七
名K

PM
G

現
任
或

前
任
員
工
。
和
多
數
雇
主
相
同
，K
PM

G
有
個
悠
久
的
政
策
，
即
預
付
或
支
付
法
律
費
用
給
接
受
調
查
或
遭
起
訴

的
員
工
。
為K

PM
G

工
作
的
十
七
名
員
工
之
一
才
剛
簽
署
合
約
，
包
括
公
司
支
付
所
有
法
律
程
序
或
行
動
，
或
在

他
的
義
務
和
責
任
範
圍
之
內
產
生
的
費
用
。
不
過
，
檢
察
官
和K

PM
G

顧
問
第
一
次
會
面
時
，
把
支
付
律
師
費
的

議
題
放
在
很
前
面
討
論
。K

PM
G

辯
稱
不
支
付
員
工
律
師
費
會
是
個
大
問
題
（
註35

）
，
並
且
一
開
始
就
宣
布
，

被
要
求
出
庭
的
現
任
或
前
任
員
工
，
公
司
會
支
付
聘
請
稱
職
律
師
的
費
用
（
註36

）
。
在
二
○
○
四
年
二
月
二
十

五
日
的
會
議
，
檢
察
官
強
調
不
應
該
或
不
可
以
獎
勵
不
法
行
為
，
任
何
法
律
費
用
支
出
都
會
被
放
大
檢
視
。
檢
察

官
提
出
嚴
正
的
警
告
：
「
沒
有
人
可
以
拿
到
赦
免
的
令
牌
。
」
（
註37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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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了
下
次
三
月
二
日
的
會
面
，K

PM
G

的
律
師
建
議
，
公
司
可
以
在
法
律
費
用
上
定
出
限
額
，
或
者
只
提
供

費
用
給
配
合
的
員
工
。
三
月
十
一
日
，K

PM
G

提
議
寫
一
封
信
給
員
工
，
說
明K

PM
G

會
負
擔
法
律
費
用
和
開
支

最
多
四
十
萬
美
元
，
如
果
員
工
及
時
、
完
整
且
誠
實
地
配
合
政
府
調
查
的
話
。
但
如
果
因
犯
法
行
為
遭
政
府
起

訴
，
那
筆
費
用
會
立
刻
撤
銷
。

K
PM

G

為
什
麼
決
定
削
減
員
工
的
法
律
費
用
？
雖
然
辯
護
費
用
很
高
，
但
其
實
不
是
成
本
問
題
。
在
相
關
的

民
事
訴
追
中
，K

PM
G

付
了
三
百
多
萬
美
元
，
而
且
多
半
是
給
同
一
個
員
工
律
師
。
檢
察
官
後
來
承
認
在
二
○
○

四
年
以
前
，
在
員
工
的
民
事
和
刑
事
案
件
方
面
，K

PM
G

預
付
和
支
付
法
律
費
用
一
直
是
行
之
多
年
的
自
願
做

法
，
沒
有
設
定
上
限
，
或
以
和
政
府
合
作
為
條
件
。K

PM
G

的
新
任
首
席
法
律
顧
問
、
前
聯
邦
法
官
證
實
，
他
希

望
在
正
確
的
時
間
和
正
確
的
對
象
上
，
公
司
可
以
完
全
符
合
司
法
部
的
準
則
。
其
中
一
名
檢
察
官
後
來
評
論
道
：

「
公
司
想
盡
一
切
的
力
量
合
作
。
」
（
註38
）
因
為K

PM
G

律
師
認
為
面
對
訴
訟
是
個
大
麻
煩
，
畢
竟K

PM
G

非

常
清
楚
安
達
信
的
命
運
。

除
了
告
訴K

PM
G

「
任
何
法
律
費
用
支
出
都
會
被
放
大
檢
視
」
，
檢
察
官
顯
然
特
別
參
考
湯
普
森
備
忘
錄
，

作
為
考
量
因
素
（
註39

）
。
司
法
部
在
起
訴
安
達
信
之
後
修
改
了
準
則
，
鼓
勵
使
用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；
二

○
○
三
年
之
後
，
這
份
文
件
隨
當
時
主
持
修
訂
的
司
法
部
副
總
檢
察
長
之
名
，
普
遍
稱
為
「
湯
普
森
備
忘
錄
」

（
註40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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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備
忘
錄
提
及
，
合
作
是
決
定
公
司
能
否
得
到
寬
免
的
關
鍵
因
素
，
其
用
意
在
引
導
企
業
不
致
負
隅
頑
抗
。

合
作
內
容
要
求
「
自
願
找
出
公
司
內
部
的
罪
魁
禍
首
，
包
括
高
級
主
管
」
，
而
備
忘
錄
裡
提
到
，
利
用
預
付
律
師

費
支
持
該
受
處
罰
的
員
工
，
或
留
住
而
員
工
沒
有
予
以
制
裁
，
檢
察
官
可
能
會
認
為
公
司
蓄
意
阻
撓
。
公
司
應
該

提
供
證
人
、
公
開
內
部
調
查
的
完
整
結
果
，
並
免
除
律
師─

委
託
人
特
權
或
工
作
成
果
豁
免
之
保
護
（
註41

）
。

最
後
的
字
句
最
具
爭
議
性
，
因
為
放
棄
不
揭
露
文
件
的
特
權
或
豁
免
，
聽
起
來
好
像
在
要
求
公
司
放
棄
權
利
。

犯
罪
企
業
中
的
員
工
兩
難
：
不
說
，
就
走
人
？

在
刑
事
調
查
中
，
公
司
享
有
重
要
權
利
，
使
他
們
的
力
量
遠
遠
大
於
員
工
。
法
律
上
說
到
特
權─

─

律
師─

委

託
人
特
權
，
一
般
指
的
是
當
事
個
人
保
護
律
師
和
委
託
人
間
對
話
免
受
揭
露
的
權
利
。
另
一
種
類
型
的
特
權
叫
工

作
成
果
特
權
，
保
護
律
師
準
備
訴
訟
的
工
作
，
包
括
所
撰
擬
的
筆
記
和
備
忘
錄
，
免
受
揭
露
的
權
利
。
因
為
如
果

對
造
可
以
看
到
律
師
的
思
考
過
程
，
己
方
的
訴
訟
策
略
就
不
可
能
保
密
。
公
司
擁
有
這
些
特
權
，
將
強
烈
影
響
刑

事
案
件
的
調
查
與
訴
訟
。
依
據
最
高
法
院
一
九
八
一
年U

pjohn

藥
廠
訴
美
國
案
的
判
決
，
公
司
有
權
決
定
是
否
針

對
律
師
的
工
作
成
果
與
受
特
權
保
護
的
律
師
對
話
，
主
張
特
權
與
免
受
揭
露
的
保
護
（
註42

）
。
此
一
法
則
讓
員

工
陷
入
困
境
。
如
果
他
們
拒
絕
向
調
查
可
能
不
法
行
為
的
公
司
律
師
提
出
說
明
，
公
司
可
以
解
雇
他
們
，
因
為
很

多
公
司
有
「
不
說
就
走
人
」
的
政
策
（
註43

）
。
但
如
果
員
工
向
公
司
律
師
據
實
以
告
，
他
們
對
犯
行
的
承
認
，

可
能
在
日
後
會
對
自
己
不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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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事
個
人
也
許
不
懂
的
是
，
公
司
律
師
並
非
真
的
是
「
他
們
的
」
律
師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公
司
律
師
都
會
告
知

員
工
，
他
們
代
表
的
是
公
司
的
利
益
，
因
此
員
工
可
能
希
望
向
自
己
的
律
師
進
行
諮
詢
（
註44

）
。
但
其
實
不
管

公
司
律
師
對
員
工
如
何
詳
盡
地
告
知
，
對
員
工
來
說
，
利
害
關
係
是
一
樣
的
。
如
果
公
司
決
定
放
棄
特
權
，
員
工

內
部
的
訪
談
紀
錄
可
能
會
被
移
交
給
主
管
機
關
和
檢
察
官
。
這
條
規
則
對
員
工
很
不
利
，
但
賦
予
公
司
強
大
的
權

力
和
控
制
權
（
註45
）
。
公
司
掌
握
了
與
檢
察
官
交
換
從
寬
量
刑
的
籌
碼
：
放
棄
特
權
、
允
許
檢
察
官
取
得
起
訴

員
工
的
有
用
資
料
（
註46
）
。
如
果
員
工
想
要
當
鴕
鳥
，
檢
察
官
就
會
找
公
司
索
取
資
料
。

K
PM

G

在
這
個
議
題
上
所
面
臨
的
，
就
是
這
樣
十
萬
火
急
的
局
面
；
法
官
已
經
認
定
，K

PM
G

在
回
應
二

○
○
二
年
國
稅
局
索
取
避
稅
方
案
相
關
文
件
的
要
求
時
，
將
這
些
相
關
文
件
列
為
特
權
豁
免
文
件
是
錯
誤
的
，
因

為
這
些
文
件
顯
然
並
不
具
備
此
種
性
質
（
註47

）
。
此
一
阻
擾
司
法
的
認
定
，
促
使
檢
察
官
採
取
咄
咄
逼
人
的
姿

態
，
也
迫
使K

PM
G

放
棄
了
這
個
主
張
。
在
後
來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到K

PM
G

最
終
的
合
作
，
成

為
做
成
不
起
訴
決
定
的
「
關
鍵
因
素
」
。K

PM
G

最
後
同
意
向
檢
察
官
提
供
所
有
相
關
文
件
，
而
且
不
提
出
任
何

特
權
主
張
（
註48

）
。

針
對
放
棄
文
件
揭
露
的
特
權
豁
免
，
辯
方
與
企
業
界
早
有
抗
議
的
怒
吼
（
註49

）
。
事
實
上
，
大
多
數
的
公

司
並
不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（
註50

）
，
但
是
有
許
多
公
司
正
式
提
出
嚴
正
的
抗
議
。
美
國
商
會
抗
議
：
「
這
項
政
策

嚴
重
減
損
員
工
，
在
免
於
遭
受
嚴
重
財
務
損
失
的
情
況
下
，
捍
衛
自
己
法
律
權
利
的
能
力
。
」
（
註51

）
二
○
○

五
年
，
司
法
部
針
對
政
策
做
了
小
幅
的
修
改
，
要
求
各
辦
公
室
檢
討
所
發
出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的
要
求
，
是
否
具
有

必
要
性
（
註52

）
。
儘
管
大
多
數
的
協
議
並
不
包
括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，
仍
持
續
有
人
抗
議
，
指
摘
司
法
部
的
政
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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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然
形
成
了
「
棄
權
文
化
」
（
註53

）
。
從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一
九
％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中
的
四
十
九
件
）
要
求
放
棄
豁
免
，
其
中
十
八
件
有
員
工
被
起
訴
（
註54

）
。
然
而
，
公
司
不

需
同
意
正
式
的
豁
免
特
權
，
就
可
以
主
動
交
出
文
件
或
資
訊
。

要
是
員
工
不
想
向
調
查
員
或
聯
邦
檢
察
官
據
實
以
供
怎
麼
辦
？
憲
法
第
五
條
修
正
案
賦
予
不
自
證
己
罪
的
權

利
。
員
工
享
有
不
自
證
己
罪
的
權
利
，
但
美
國
最
高
法
院
的
判
決
認
為
像
公
司
這
樣
的
組
織
，
沒
有
如
此
保
持
沉

默
的
權
利
。
公
司
所
持
有
的
許
多
資
料
，
是
檢
察
官
想
取
得
的
，
而
最
高
法
院
認
定
：
「
證
明
組
織
或
其
代
表
人

犯
下
不
法
行
為
的
大
部
分
證
據
，
來
自
於
該
組
織
的
正
式
記
錄
與
文
件
。
」
（
註55

）
這
些
記
錄
包
括
內
部
調
查

成
果
。
公
司
也
可
能
以
員
工
不
合
作
或
其
他
非
歧
視
性
理
由
，
威
脅
解
雇
他
們─

─

而
基
於
涉
嫌
不
法
行
為
的
理

由
解
雇
員
工
，
也
可
說
是
一
件
好
事
。

「
放
棄
工
作
」
與
「
自
證
有
罪
」
的
矛
盾

要
是
政
府
叫
公
司
解
雇
不
肯
據
實
以
供
的
員
工
怎
麼
辦
（
註56

）
？
這
是
否
類
似
刑
警
在
偵
訊
室
威
脅
嫌
犯

的
情
況
？
最
高
法
院
在
嘉
樂
帝
訴
紐
澤
西
案
（G

arrity v.N
ew

 Jersey

）
和
其
後
的
判
決
中
認
定
，
基
於
員
工
拒

絕
放
棄
特
權
為
由
，
以
具
有
結
束
其
職
涯
之
後
果
，
威
脅
公
職
人
員
之
行
為
（
不
包
括
私
人
企
業
員
工
）
，
便
違

反
憲
法
第
五
條
修
正
案
。
在
嘉
樂
帝
案
中
，
紐
澤
西
法
律
要
求
警
官
就
所
涉
及
的
不
法
行
為
，
同
意
接
受
偵
訊
，

否
則
就
有
工
作
不
保
的
危
險─

─

也
就
是
說
，
警
官
此
時
面
臨
的
選
擇
不
是
被
迫
失
去
工
作
，
就
是
自
證
己
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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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類
以
違
反
憲
法
第
五
條
修
正
案
的
方
式
所
取
得
的
員
工
陳
述
，
無
法
在
刑
事
審
判
程
序
中
取
得
證
據
力
（
註

57
）
。
但
在K

PM
G

案
中
，
涉
案
的
個
人
並
不
具
備
公
職
人
員
身
分
。

如
前
所
述
，
每
位
接
受
調
查
的
員
工
都
收
到
了
一
封
信
，
說
明K

PM
G

會
預
先
支
付
最
多
四
十
萬
美
元
的
法

律
費
用
，
但
條
件
是
員
工
必
須
及
時
、
完
整
和
誠
實
地
配
合
政
府
調
查
。
幾
乎
所
有
員
工
都
接
受
了
檢
察
官
的
訊

問
，
簽
了
制
式
的
協
助
執
法
協
議
（proer agreem

ent

）
以
接
受
訊
問
。
有
二
名
員
工
選
擇
不
簽
也
不
接
受
訊

問
；
有
一
位
拒
絕
接
受
檢
察
官
訊
問
，
另
一
位
接
受
檢
察
官
訊
問
過
一
次
，
但
除
非
滿
足
特
定
條
件
，
拒
絕
再
度

訊
問
。
這
二
名
不
合
作
員
工
的
律
師
，
在
二
○
○
四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收
到
一
封
信
，
內
容
寫
道
：

在
十
個
工
作
天
之
內
，
若
我
們
沒
有
接
獲
政
府
方
通
知
，
表
明
你
的
客
戶
不
再
拒
絕
根
據
制
式
協
助
執
法
協

議
，
接
受
政
府
方
訊
問
，K

PM
G

將
停
止
支
付
該
客
戶
的
法
律
費
用
。

最
後
，
請
注
意K

PM
G

會
將
持
續
的
不
合
作
，
作
為
施
以
紀
律
處
分
，
包
括
開
除
的
依
據
（
註58

）
。

二
名
員
工
都
因
此
改
變
了
立
場
。
其
中
一
名
在
檢
察
官
向K

PM
G

報
告
他
的
不
合
作
之
後
，K

PM
G

含
蓄
但

明
白
地
威
脅
他
，
如
果
不
遵
守
規
定
將
會
解
雇
他
。
因
此
該
員
工
同
意
據
實
以
告
，
他
違
背
律
師
建
議
，
只
為
了

保
住
工
作
（
註59

）
。
另
一
名
員
工
亦
然
，
但
最
終K

PM
G

還
是
以
不
配
合
為
由
，
停
止
支
付
其
法
律
費
用
並
解

雇
了
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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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○
○
六
年
七
月
，
聯
邦
法
官
卡
普
蘭
判
定
，
檢
察
官
確
實
強
迫
了K

PM
G

逼
使
員
工
據
實
以
告
，
侵
害
了

員
工
受
憲
法
第
五
條
修
正
案
所
保
障
的
權
利
（
註60

）
。
這
名
法
官
的
判
決
很
不
尋
常
。
在
我
研
究
過
的
十
幾
件

受
迫
的
不
實
自
白
案
件
，
其
中
自
白
人
的
無
罪
，
唯
有
經
過D

N
A

檢
測
後
才
得
以
證
實
，
並
獲
得
釋
放
。
我
發
現

通
常
法
官
並
未
充
分
考
量
到
，
冗
長
且
高
壓
的
盤
問
會
帶
來
的
脅
迫
效
應
（
註61

）
。

在K
PM

G

案
中
，
檢
察
官
是K

PM
G

的
對
造
。
但
是
卡
普
蘭
法
官
認
定
，
檢
察
官
非
常
蓄
意
地
脅
迫
，
而
且

明
顯
地
鼓
勵K

PM
G

，
強
迫
員
工
放
棄
他
們
的
憲
法
第
五
條
修
正
案
權
利
。
因
此
，
檢
察
官
不
得
使
用
這
二
名
員

工
的
陳
述
，
或
源
於
這
些
陳
述
的
任
何
其
他
「
成
果
」
，
作
為
呈
堂
證
供
。
此
舉
無
疑
對
檢
察
官
的
控
告
構
成
重

大
打
擊
，
但
檢
察
官
還
是
繼
續
其
提
起
大
陪
審
團
審
判
的
計
畫
。

法
官
顯
然
對K

PM
G

案
發
生
的
一
切
感
到
很
困
擾
。
接
著
，
他
針
對K

PM
G

決
定
停
止
支
付
員
工
法
律
費
用

一
事
，
在
二
○
○
六
年
七
月
冗
長
的
判
決
中
裁
示
，
檢
察
官
確
實
強
迫K

PM
G

停
止
支
付
員
工
法
律
費
用
，
剝
奪

了
員
工
憲
法
第
六
條
修
正
案
的
權
利
（
註62

）
。
當
然
，
多
數
的
刑
事
被
告
都
負
擔
不
起
律
師
費
，
更
別
提
找
更

好
的
律
師
。
檢
察
官
正
好
指
出
這
點
：
如
果
被
告
的
財
務
狀
況
符
合
資
格
，
聯
邦
法
院
可
以
指
派
律
師
給
他
們
。

憲
法
權
利
沒
有
保
證
一
定
要
聘
請
最
好
的
律
師
，
但
法
官
經
常
否
決
罪
犯
這
樣
的
聲
明
：
因
為
法
院
指
派
的
律
師

資
金
或
能
力
不
足
，
因
此
沒
有
得
到
公
平
審
判
，
甚
至
包
括
律
師
公
然
在
法
庭
上
睡
覺
，
或
有
其
他
不
稱
職
的
行

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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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普
蘭
指
出
，
法
院
指
派
的
律
師
最
多
可
以
獲
得
七
千
美
元
報
酬
，
而
他
們
每
小
時
以
九
十
四
美
元
計
算
。

所
有
聯
邦
法
院
一
年
付
給
法
院
指
派
律
師
的
錢
，
不
到
二
千
萬
美
元
。
以K

PM
G

案
來
說
，
被
告
已
經
產
生
的
費

用
由
五
十
萬
到
三
百
六
十
萬
都
有
，
接
下
來
還
有
冗
長
的
審
判
。
政
府
同
意
一
件
辯
護
可
能
花
費
三
百
三
十
萬
，

而
辯
護
律
師
估
計
總
花
費
超
過
一
千
萬
美
元
。
在
這
次
複
雜
的
稅
務
詐
欺
審
判
中
，
律
師
團
可
能
收
取
五
千
萬
或

更
多
費
用
。

這
在
白
領
犯
罪
辯
護
領
域
內
並
不
罕
見
：
在
安
隆
案
中
，
雷
伊
的
辯
護
費
是
二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，
而
史
基
林

是
七
千
萬
美
元
。
有
些
更
富
有
的
被
告
除
非
面
臨
財
務
危
機
，
否
則
沒
有
資
格
申
請
法
院
指
派
律
師
（
註63

）
。

法
官
擔
心
政
府
利
用K

PM
G

為
被
告
員
工
提
供
律
師
的
行
為
，
進
行
直
接
干
預
。
按
常
理
，K

PM
G

會
幫
員
工
支

付
律
師
費
，
只
有
當
檢
察
官
施
壓
時
才
會
改
變
策
略
。
雖
然
檢
察
官
再
一
次
面
臨
重
挫
，
但
法
官
尚
未
決
定
是
否

撤
銷
此
案
。

一
抹
更
大
的
漣
漪
：
誰
會
去
坐
牢
？

K
PM

G

案
因
為
公
司
訴
訟
中
律
師
和
員
工
的
角
色
問
題
，
變
成
了
矚
目
焦
點
。
參
議
員
史
匹
克
特
（A

rlen

Specter

）
提
出
立
法
，
禁
止
聯
邦
官
員
考
慮
讓
公
司
放
棄
特
權
、
支
付
員
工
律
師
費
或
要
員
工
配
合
調
查
（
註

64

）
。
立
法
雖
沒
有
成
功
，
但
律
師
和
企
業
團
體
都
繼
續
朝
此
目
標
前
進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多
數
接
受
從
寬
處
理
的

公
司
都
沒
有
放
棄
特
權
，
但
也
沒
有
人
提
議
設
法
讓
員
工
有
更
多
權
利
，
對
抗
公
司
的
蓄
意
解
雇
。
不
過
，

K
PM

G

案
最
終
有
助
於
釐
清
一
件
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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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國
會
殿
堂
，
檢
察
官
不
管
做
什
麼
都
肯
定
被
指
責
。
如
果
檢
察
官
對
員
工
採
取
激
進
策
略
，
就
得
承
擔
律

師
、
公
司
利
益
團
體
和
法
官
的
怒
氣
。
現
在
檢
察
官
承
受
的
怒
氣
則
完
全
來
自
另
一
端─

公
司
得
到
從
寬
處
置
，

但
沒
有
員
工
需
要
負
責
。
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針
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參
議
院
聽
證
會
上
，
參
議
員
史
匹
克
特
要
求
了
解
，
為
何
很
少

有
員
工
遭
到
起
訴
。
他
提
到
備
受
矚
目
的
案
件
，
例
如
泛
亞
班
拿
（Panalpina W

orld Transport

）
案
，
處
以
二

億
三
千
六
百
萬
罰
金
，
但
沒
有
人
被
起
訴
，
而
西
門
子
案
破
紀
錄
的
十
六
億
罰
款
，
當
時
也
沒
有
牽
連
到
任
何

人
。
司
法
部
說
案
子
都
在
進
行
中
，
他
們
已
經
在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案
件
中
，
判
處
超
過
十
億
美
元
的

罰
款
。參

議
員
史
匹
克
特
指
出
：
「
罰
款
罰
的
是
公
司…

…

但
那
並
沒
有
處
理
個
人
犯
法
的
行
為
。
」
他
直
言
不
諱

地
說
：
「
我
的
問
題
是
，
誰
會
去
坐
牢
？
」
（
註65

）
或
許
為
了
回
應
這
個
問
題
，
司
法
部
在
二
○
一
一
年
宣
布

起
訴
八
名
西
門
子
的
前
主
管
。
這
些
官
員
都
涉
嫌
以
一
億
美
元
行
賄
，
以
獲
得
阿
根
廷
製
作
身
分
證
的
十
億
美
元

合
約
（
註66

）
。
當
司
法
部
宣
布
：
「
這
是
我
們
首
次
起
訴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《
財
星
》
五
百
大
公
司

的
董
事
會
成
員
。
」
但
這
些
主
管
沒
有
人
住
在
美
國
，
應
該
不
可
能
逮
捕
和
引
渡
他
們
到
這
個
國
家
接
受
控
告
。

但
這
個
做
法
還
是
讓
參
議
員
史
匹
克
特
很
滿
意
，
他
指
出
：
「
光
是
提
出
刑
事
訴
追
就
是
一
個
有
益
的
舉
動
。
」

（
註67

）
在
那
之
後
，
一
些
西
門
子
前
主
管
和
證
管
會
在
民
事
控
告
案
中
和
解
，
但
沒
人
被
判
有
罪
（
註68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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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工
成
為
箭
靶
的
頻
率
有
多
高
呢
？K

PM
G

案
因
為
很
多
員
工
被
告
而
特
別
引
人
注
目
。
綜
觀
所
有
跟
公
司

有
關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多
數
不
涉
及
追
訴
員
工
。
為
回
應
史
匹
克
特
的
問
題
，
司
法
部
說
在
《
海
外
反

腐
敗
法
》
案
中
起
訴
了
五
十
個
人
，
遠
少
於
企
業
（
超
過
九
十
家
）
。
司
法
部
提
到
少
數
判
決
入
獄
的
例
子
，
最

長
的
是
八
十
七
個
月
。
在
過
去
十
年
將
近
一
百
件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訴
訟
中
，
不
到
三
十
件
和
追
訴
員
工
有

關
。
只
有
在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中
達
成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十
家
公
司
，
同
時
有
高
層
或
員
工

被
告
。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確
實
有
其
特
殊
挑
戰
，
因
為
逮
捕
涉
案
的
國
外
員
工
非
常
困
難
。
這
會
牽
扯
到
引

渡
、
要
求
他
國
政
府
合
作
等
問
題
，
若
不
引
渡
則
會
將
人
留
在
美
國
當
局
無
法
觸
及
的
範
圍
，
除
非
他
們
自
行
前

往
美
國
，
或
有
國
家
願
意
引
渡
他
們
。

最
重
大
的
企
業
訴
追
並
沒
有
帶
來
個
人
訴
追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員
工
個
人
或
公
司
長
官
被
起
訴
的
例
子
，
只
占
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案
件
的
三
分
之
一
。
此
外
，
上
市
公
司
和
其
子
公
司
的
例
子
更
少
（
二
五
％
，
一
百
二
十

五
件
有
三
十
一
件
）
，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和
二
○
○
二
年
有
個
別
長
官
或
員
工
遭
受
起
訴
。
通
常
讓
員
工
脫
罪
的

交
易
屬
於
非
正
式
性
質
，
或
至
少
沒
有
公
開
。
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豁
免
交
易
是
其
中
的
例
外
，
它
藉
由
讓
公
司
、
長
官
和
員
工
得
到
豁
免
的
條
件
，
鼓
勵
第

一
家
主
動
出
面
的
公
司
。
這
個
政
策
旨
在
提
供
威
力
強
大
的
武
器
，
起
訴
聯
合
操
控
價
格
的
其
他
公
司
和
員
工
。

反
托
拉
斯
協
議
通
常
會
保
證
不
起
訴
配
合
的
員
工
，
但
檢
察
官
也
「
清
算
」
和
起
訴
不
配
合
的
員
工
，
尤
其
是
高

層
人
士
（
註69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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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了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，
我
發
現
很
少
有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提
及
員
工
：A

m
South B

ancorp

協
議

是
個
例
外
，
此
案
提
到
如
果
公
司
服
從
規
定
，
那
麼
美
國
將
不
會
起
訴
任
何
現
任
或
前
任
的A

m
South B

ancorp

員
工
（
註70
）
。
該
案
是
關
於
無
法
提
交
關
於
異
常
銀
行
交
易
的
「
可
疑
活
動
報
告
」
，
也
就
是
偵
測
洗
錢
活
動

的
報
告
（
註71
）
。
這
也
許
不
是
特
定
員
工
的
過
失
釀
成
的
，
而
是
系
統
設
計
錯
誤
所
致
，
我
們
無
法
得
知
。
描

述
檢
察
官
發
現
的
文
件
也
成
為
法
院
的
密
件
，
無
法
取
得
。

公
司
和
員
工
都
被
起
訴
的
案
子
，
幾
乎
清
一
色
是
國
內
公
司
：
八
十
九
家
達
成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
司
當
中
，
有
八
十
家
是
國
內
企
業
。
這
也
說
明
起
訴
國
外
企
業
的
國
外
員
工
非
常
困
難
。
員
工
被
起
訴
的
案
件
罰

款
大
致
相
同
。
超
過
半
數
（
五
十
四
家
）
的
案
例
都
涉
及
詐
欺
；
只
有
十
家
涉
及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。
沒

有
任
何
銀
行
或
貨
幣
報
告
的
違
法
行
為
導
致
起
訴
個
人
，
出
口
違
法
行
為
也
沒
有
。
有
些
公
司
長
官
和
員
工
被
主

管
機
關
如
證
管
會
追
究
民
事
責
任
；
他
們
可
能
被
禁
止
幫
上
市
公
司
服
務
，
或
者
支
付
鉅
額
罰
款
。
在
這
類
案
件

中
，
檢
察
官
可
以
決
定
讓
個
人
承
擔
民
事
後
果
即
可
。

在
八
十
九
件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案
件
中
，
共
計
三
百
八
十
五
名
個
別
長
官
和
員
工
被
起
訴
。
幾
家
公

司
因
為
違
反
了
移
民
法
，
有
很
多
員
工
被
告
，
而
低
階
員
工
因
使
用
假
簽
證
被
定
罪
。
但
在
有
些
案
件
中
，
很
多

高
層
和
低
階
員
工
都
遭
到
起
訴
：
紐
約
賽
馬
協
會
的
二
十
三
名
員
工
都
被
定
罪
，
包
括
董
事
及
副
會
長
。
有
十
七

名K
PM

G

員
工
被
起
訴
（
二
名
非
員
工
）
。
南
方
保
健
有
十
八
名
長
官
和
員
工
被
起
訴
，
包
括
執
行
長
、
財
務

長
、
財
務
主
任
和
各
分
院
副
院
長
。
那
些
被
起
訴
的
人
後
果
如
何
？
他
們
多
數
都
認
了
罪
，
如
同
多
數
的
刑
事
被

告
，
但
有
些
將
案
子
提
交
審
判
，
在
備
受
矚
目
的
案
件
中
，
例
如
南
方
保
健
的
執
行
長
案
，
被
告
被
宣
判
無
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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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少
資
料
顯
示
，
過
去
究
竟
有
多
少
公
司
員
工
遭
到
起
訴
。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由
克
里
納
德
（M

arshall

C
linard

）
和
耶
格
爾
（Peter Yeager

）
所
做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只
有
一‧

五
％
的
聯
邦
執
法
工
作
導
致
公
司
長
官
被

定
罪
（
註72
）
。
小
型
公
司
起
訴
員
工
的
情
形
可
能
更
多
，
而
且
老
闆
或
高
層
可
能
都
會
參
與
其
中
。
科
恩

（M
ark C

ohen
）
在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晚
期
做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六
五
％
的
非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聯
邦
企
業
訴
追
案

中
，
員
工
遭
到
了
起
訴
（
註73

）
。
這
類
資
料
引
人
關
切
的
是
，
菁
英
分
子
如
大
公
司
的
各
級
主
管
能
否
聘
請
昂

貴
的
律
師
，
並
辯
稱
不
知
道
名
下
子
公
司
的
罪
行
，
以
此
抗
拒
起
訴
。

有
時
，
起
訴
員
工
其
實
就
夠
了
。
非
營
利
環
保
團
體
綠
色
和
平
（G

reenpeace

）
因
十
一
名
成
員
侵
入
並
攀

爬
至
拉
什
莫
爾
山
（M

ount R
ushm

ore

）
山
頂
，
而
遭
到
起
訴
。
在
法
院
台
階
上
，
其
中
一
名
攀
爬
者
解
釋
：

「
我
們
爬
山
的
原
因
是
想
傳
遞
一
個
訊
息
給
歐
巴
馬
總
統
，
告
訴
他
這
個
議
題
對
於
我
們
、
對
於
即
將
面
對
全
球

暖
化
日
益
嚴
重
的
衝
擊
的
未
來
世
代
，
都
很
重
要
。
」
（
註74

）
登
山
者
認
了
罪
，
並
且
被
判
處
罰
款
和
五
十
至

一
百
個
小
時
的
社
區
服
務
（
包
括
在
拉
什
莫
爾
山
的
公
園
工
作
）
，
檢
察
官
認
為
這
樣
就
夠
了
。
他
們
放
棄
控
告

綠
色
和
平
，
雖
然
他
們
還
是
要
支
付
民
事
罰
款
三
萬
美
元
。

當
摩
根
士
丹
利
（M

organ Stanley

）
公
布
旗
下
中
國
房
地
產
業
務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，
司
法
部
和

證
管
會
起
訴
違
法
的
摩
根
士
丹
利
中
國
區
經
理
，
並
宣
布
他
們
不
會
起
訴
摩
根
士
丹
利
本
身
：

在
思
考
過
所
有
能
夠
取
得
的
事
實
和
情
況─

包
括
摩
根
士
丹
利
已
建
立
和
維
持
一
個
內
部
控
管
系
統
，
足
供

合
理
確
保
旗
下
員
工
不
會
賄
賂
政
府
官
員
後
，
司
法
部
決
定
不
針
對
摩
根
士
丹
利
公
司
，
就
與
彼
得
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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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Peterson

）
之
行
為
有
關
的
事
項
，
採
取
任
何
執
法
行
動
。
該
公
司
已
自
願
披
露
此
事
並
全
程
配
合
本
部

之
司
法
調
查
（
註75

）
。

司
法
部
和
證
管
會
並
說
明
，
這
名
惡
劣
員
工
為
了
和
朋
友
與
共
謀
者
控
制
上
海
一
棟
價
值
數
百
萬
美
元
的
建

築
，
利
用
「
欺
騙
網
路
」
，
積
極
逃
避
公
司
內
部
的
控
制
機
制
（
註76

）
。

足
以
列
入
史
上
最
大
宗
移
民
突
擊
搜
查
的
事
件
，
發
生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五
月
，
愛
荷
華
州
（Iow

a

）
波
斯
特

維
爾
（Postville

）
的
猶
太
肉
品
加
工
廠
。
三
百
多
名
員
工
皆
遭
到
逮
捕
，
全
部
都
是
移
民
，
幾
天
內
有
二
百
五

十
多
位
被
起
訴
，
全
都
對
移
民
罪
認
罪
。
檢
察
官
對
這
些
人
提
供
的
寬
免
，
帶
有
即
時
回
覆
的
條
件
，
也
就
是
帶

有
失
效
期
限
的
優
惠─

─

他
們
必
須
立
即
對
所
控
聯
邦
重
罪
認
罪
，
而
且
他
們
接
受
的
偵
訊
，
是
在
沒
有
移
民
律

師
的
陪
同
下
進
行
的
（
註77

）
。
檢
察
官
威
脅
要
以
嚴
厲
的
加
重
竊
取
他
人
身
分
罪
，
將
他
們
起
訴
，
並
拒
絕
交

保
；
如
果
被
告
不
接
受
限
期
回
覆
的
優
惠
，
即
可
能
為
了
至
多
五
個
月
徒
刑
的
罪
名
，
在
審
判
前
即
被
羈
押
六
至

八
個
月
。
國
會
稍
後
舉
辦
聽
證
會
，
檢
視
事
情
的
來
龍
去
脈
（
註78

）
。

一
名
波
斯
特
維
爾
當
地
的
官
員
解
釋
：
「
他
們
不
逮
捕
員
工
，
也
不
會
讓
執
行
長
坐
牢
。
」
（
註79

）
但
政

府
確
實
控
告
了
高
層
員
工
，
包
括
執
行
長
和
公
司
本
身─

A
griprocessors

屠
宰
場
和
肉
品
包
裝
廠
。
不
像
一
般
移

民
工
人
的
案
子
，
在
幾
天
內
就
快
速
追
查
和
結
案
；
這
件
案
子
進
行
緩
慢
，
並
集
中
訴
訟
。
公
司
執
行
長
在
二

○
○
九
年
受
審
，
並
被
判
有
罪
。
政
府
駁
回
所
有
針
對A

griprocessors
的
控
告
，
但
有
個
充
分
理
由─

因
為
公
司

破
產
了
，
已
停
止
任
何
營
運
，
並
且
所
有
財
產
已
遭
到
剝
奪
（
註80

）
。
該
公
司
無
法
支
付
罰
款
，
因
為
它
已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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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空
殼
。
其
他
公
司
因
為
訴
訟
結
果
而
瓦
解
，
或
因
為
潛
在
的
詐
欺
行
為
而
毀
滅
，
讓
員
工
成
為
唯
一
的
箭
靶
。

通
常
這
種
情
況
都
發
生
在
很
小
型
企
業
的
訴
訟
中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一
家
承
包
商
因
違
反
《
空
氣
清
淨
法
》
被
罰
四

千
四
百
美
元
，
因
為
這
家
公
司
基
本
上
已
經
不
存
在
，
業
主
便
必
須
賠
償
三
十
萬
三
千
美
元
，
並
被
判
六
年
徒
刑

（
註81

）
。

檢
察
官
應
該
起
訴
更
多
員
工
嗎
？
檢
察
官
理
應
優
先
追
究
真
人
的
責
任
，
而
不
是
公
司
法
人
。
二
○
○
八

年
，
司
法
部
詐
欺
部
門
副
主
任
表
示
，
起
訴
個
人
具
有
可
信
的
威
懾
作
用
，
人
必
須
坐
牢
（
註82

）
。
但
多
數
的

公
司
緩
起
訴
協
議
沒
有
起
訴
員
工
，
所
以
可
信
的
威
懾
作
用
肯
定
來
自
起
訴
公
司
。

企
業
監
控
的
結
構
性
失
靈
：
滙
豐
銀
行
洗
錢
案

在
某
些
類
型
的
案
件
中
，
檢
察
官
的
偵
辦
重
心
不
在
找
出
誰
知
道
公
司
內
部
的
什
麼
事
。
他
們
反
而
注
重
體

制
性
改
革
，
以
預
防
未
來
犯
罪
的
發
生
。
這
特
別
發
生
在
依
據
銀
行
保
密
法
的
起
訴
，
這
項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的
立

法
，
處
理
的
是
其
他
國
家
的
銀
行
保
密
法
，
並
包
含
要
求
銀
行
追
蹤
大
筆
現
金
存
款
流
向
，
以
避
免
洗
錢
（
註

83

）
。
對
於
一
萬
美
元
現
金
以
上
的
交
易
，
銀
行
必
須
提
出
報
告
，
尤
其
當
這
類
款
項
是
由
國
外
匯
入
或
由
國
內

匯
出
。
銀
行
依
據
此
法
令
所
提
交
的
這
類
報
告
，
數
量
十
分
龐
大
，
一
年
超
過
一
千
五
百
萬
份
。

此
外
，
尚
有
針
對
洗
錢
防
制
的
嚴
格
法
規─

─

如
果
明
知
某
項
金
融
交
易
或
匯
款
涉
及
特
定
犯
罪
，
例
如
詐

欺
，
而
為
了
隱
瞞
或
偽
裝
犯
罪
所
得
金
錢
的
流
向
，
進
行
金
融
交
易
或
將
資
金
匯
進
或
匯
出
美
國
，
即
構
成
違
法

（
註84

）
。
聯
邦
法
律
禁
止
扭
曲
交
易
結
構
以
規
避
申
報
規
定
（
註85

）
，
也
禁
止
就
價
值
超
過
一
萬
美
元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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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犯
罪
所
得
財
產
」
進
行
金
錢
交
易
（
註86

）
。
此
外
，
如
二
○
○
一
年
的
《
美
國
愛
國
者
法
案
》
（U

SA

PATR
IO

T A
ct

）
，
即
要
求
銀
行
採
取
必
要
程
序
，
以
偵
測
疑
似
恐
怖
分
子
或
恐
怖
組
織
的
交
易
（
註87

）
。

違
反
銀
行
保
密
法
之
類
的
法
律
，
絕
對
和
遵
行
制
度
的
失
靈
有
關
，
因
為
銀
行
被
要
求
內
部
必
須
實
施
機

制
，
以
標
記
與
報
告
可
疑
交
易
（
註88

）
。
然
而
史
上
尚
沒
有
任
何
一
家
美
國
銀
行
曾
被
定
以
洗
錢
罪
（
註

89

）
。
銀
行
被
以
洗
錢
定
罪
，
依
聯
邦
法
律
，
貨
幣
審
計
長
即
有
義
務
終
止
銀
行
之
營
業
執
照
（
註90

）
。
因

此
，
被
以
洗
錢
定
罪
，
可
說
是
公
司
的
死
刑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銀
行
被
控
的
罪
名
是
違
反
銀
行
保
密
法
，
對
此
，
審

計
長
就
是
否
終
止
銀
行
營
業
執
照
，
擁
有
裁
量
權
，
得
列
入
考
量
的
因
素
包
括
：
銀
行
是
否
與
主
管
機
關
合
作
，

以
及
是
否
實
施
改
良
的
「
內
部
管
控
」
（
註91

）
。
幾
乎
所
有
被
控
違
反
銀
行
保
密
法
的
銀
行
，
都
接
受
了
緩
起
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；
只
有
少
數
遭
到
定
罪
。
銀
行
通
常
被
控
的
，
是
未
有
效
維
持
洗
錢
防
制
機
制
的
罪
名
，
屬
於

遵
循
法
令
不
力
的
性
質
（
註92

）
。

最
為
人
熟
知
的
例
子
，
是
對
滙
豐
銀
行
（H

SB
C

）
的
訴
追
，
這
也
是
美
國
史
上
金
額
最
大
的
洗
錢
案
。
滙

豐
銀
行
過
去
曾
經
稱
為
香
港
上
海
滙
豐
銀
行
有
限
公
司
（H

ong K
ong Shanghai B

anking C
orporation

）
，
目

前
總
部
設
於
倫
敦
，
在
八
十
幾
個
國
家
營
業
，
擁
有
二
兆
五
千
億
美
元
資
產
和
將
近
九
千
萬
名
顧
客
。
滙
豐
銀
行

的
美
國
分
公
司
，
因
為
薄
弱
的
洗
錢
防
制
機
制
，
成
為
美
國
參
議
院
委
員
會
的
調
查
對
象
（
註93

）
。
該
委
員
會

發
現
有
高
達
數
十
億
美
元
的
金
額
，
轉
移
至
墨
西
哥
販
毒
集
團
、
位
於
伊
朗
和
敘
利
亞
的
組
織
，
以
及
與
恐
怖
分

子
有
牽
扯
的
團
體
。
表
面
上
，
滙
豐
銀
行
內
部
設
有
標
記
可
疑
交
易
的
機
制
，
但
員
工
被
指
示
對
所
出
現
的
紅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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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記
視
而
不
見
。
同
時
，
儘
管
它
有
法
律
義
務
這
麼
做
，
該
銀
行
並
未
對
其
在
美
國
境
內
開
立
戶
頭
的
海
外
分

行
，
善
盡
善
良
管
理
人
之
注
意
義
務
（
註94

）
。

因
這
些
管
控
不
嚴
而
受
益
的
，
包
括
墨
西
哥
販
毒
集
團
，
他
們
將
毒
品
走
私
進
入
美
國
後
，
需
要
將
白
花
花

的
美
元
運
回
墨
西
哥
（
註95

）
。
用
電
匯
也
許
比
較
容
易
，
但
在
美
國
各
銀
行
採
行
嚴
格
的
洗
錢
防
制
機
制
的
情

況
下
，
販
毒
集
團
運
送
現
金
跨
越
邊
境
，
將
錢
存
進
監
管
不
嚴
的
墨
西
哥
銀
行─

─

包
括
滙
豐
銀
行
在
墨
西
哥
的

分
支
機
構
。
這
間
分
支
機
構
一
年
有
數
十
億
美
元
轉
入
美
國
營
運
。
墨
西
哥
和
美
國
的
主
管
機
關
警
告
滙
豐
銀

行
，
這
麼
大
金
額
美
元
流
動
的
背
後
，
只
有
一
種
可
能
，
就
是
非
法
毒
品
交
易
。
事
實
上
，
滙
豐
應
該
早
就
知
道

這
裡
會
出
問
題
；
它
在
二
○
○
二
年
買
下
那
家
墨
西
哥
銀
行
時
，
已
知
道
該
銀
行
實
際
上
並
沒
有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
的
部
門
。
在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晚
期
，
該
墨
西
哥
銀
行
被
認
定
涉
嫌
參
與
卡
薩
布
蘭
卡
臥
底
行
動
（O

peration

C
asa B

lanca

）
，
由
美
國
執
法
幹
員
策
劃
的
臥
底
洗
錢
活
動
（
註96

）
。

其
他
銀
行
被
起
訴
，
應
該
早
已
是
一
項
警
告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席
格
（Sigue

）
是
提
供
網
路
轉
帳
至
中
南
美

洲
的
公
司
，
他
們
被
控
沒
有
足
夠
嚴
密
的
洗
錢
防
制
機
制
，
而
遭
到
起
訴
。
席
格
後
來
獲
得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部
分

原
因
是
該
公
司
已
經
花
費
數
億
美
元
，
加
強
內
部
控
制
。
協
議
達
成
時
，
席
格
的
律
師
表
示
，
席
格
的
主
管
或
員

工
並
未
牽
扯
進
涉
案
的
問
題
，
被
牽
扯
到
的
是
，
於
二
○
○
三
年
十
一
月
至
二
○
○
五
年
三
月
間
，
為
席
格
提

供
服
務
的
少
數
獨
立
代
理
商
（
註97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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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行
也
應
該
對
於
最
危
險
的
人
物
與
國
家
，
如
緬
甸
、
北
韓
和
蘇
丹
這
些
地
方
進
行
的
交
易
，
進
行
監
控
。

有
許
多
聯
邦
法
律
，
將
違
反
施
加
在
這
些
政
權
的
經
濟
制
裁
，
認
定
為
一
種
犯
罪
行
為
，
然
而
表
面
上
看
起
來
，

滙
豐
似
乎
更
動
了
交
易
訊
息
，
企
圖
隱
瞞
與
伊
朗
之
間
的
聯
繫
（
為
了
避
免
法
規
對
此
類
交
易
詳
細
審
查
的
要

求
）
。
滙
豐
在
亞
洲
、
非
洲
和
中
東
都
很
活
躍
，
尤
其
是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。
儘
管
有
向
恐
怖
分
子
融
資
的
顧
慮
，

滙
豐
還
是
和
一
家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銀
行
，
以
及
其
他
可
能
與
恐
怖
分
子
有
聯
繫
的
銀
行
合
作
，
重
新
展
開
營
業

（
註98

）
。

一
名
員
工
在
電
郵
裡
指
出
：
「
過
去
幾
個
月
，
調
查
人
員
向
我
詢
問
有
關
中
東
的
案
子
，
尤
其
是
巴
勒
斯

坦…
…

看
來
多
數
調
查
人
員
不
了
解
巴
勒
斯
坦
政
府
就
是
恐
怖
組
織
哈
瑪
斯
（H

am
as

）
。
」
（
哈
瑪
斯
自
一
九

九
五
年
以
來
已
被
指
定
為
恐
怖
組
織
。
）
但
是
他
的
上
司
生
氣
地
回
應
：
「
你
在
發
什
麼
神
經
？
我
應
該
立
刻
開

除
你
。
」
（
註99

）

發
現
這
些
交
易
後
，
參
議
院
提
出
報
告
，
聲
稱
滙
豐
的
文
化
已
受
到
普
遍
汙
染
了
。
「
在
國
際
恐
怖
主
義
、

街
頭
和
邊
境
毒
品
暴
力
和
組
織
犯
罪
的
年
代
，
停
止
支
持
這
些
暴
行
的
贓
款
流
通
，
是
國
家
安
全
的
當
務
之

急
。
」
參
議
員
列
文
說
。
滙
豐
的
法
令
遵
循
部
主
管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七
月
的
美
國
參
議
院
聽
證
會
上
宣
布
辭
職
。

他
補
充
：
「
我
很
高
興
地
說
銀
行
已
記
取
過
去
的
教
訓
，
即
將
變
成
更
優
秀
、
更
強
大
的
銀
行
機
構
。
」
（
註

100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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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還
有
法
令
遵
循
人
員
配
置
偏
低
的
問
題
。
滙
豐
雖
然
是
世
界
最
大
的
銀
行
之
一
，
但
只
有
二
百
名
全
職

員
工
從
事
法
令
遵
循
工
作
，
防
洗
錢
的
法
令
遵
循
更
少
。
這
些
員
工
宣
稱
快
被
數
目
龐
大
、
具
有
防
洗
錢
警
示
的

交
易
壓
垮
了
，
並
抱
怨
積
案
的
情
形
非
常
嚴
峻
。
銀
行
為
了
降
低
成
本
，
維
持
偏
低
的
人
員
配
置
；
法
令
遵
循
長

在
董
事
會
議
提
出
人
員
和
資
源
不
足
的
議
題
，
因
而
遭
到
解
雇
，
其
意
見
還
被
評
為
「
不
恰
當
」
（
註101

）
。

滙
豐
會
因
為
被
起
訴
，
最
終
改
善
其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嗎
？
雖
然
沒
有
被
提
出
洗
錢
指
控
（
如
果
這
類
指
控
遭

到
定
罪
，
可
能
導
致
銀
行
失
去
執
照
）
，
滙
豐
的
充
公
和
罰
款
金
額
仍
高
達
十
九
億
二
千
萬
美
元
（
註102

）
。

銀
行
也
提
出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說
明
銀
行
無
法
進
行
盡
責
的
調
查
，
也
沒
有
有
效
的
防
洗
錢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（
註

103

）
。雖

然
滙
豐
同
意
配
合
持
續
調
查
，
但
並
沒
有
員
工
遭
到
起
訴
。
但
滙
豐
替
換
了
所
有
高
層
主
管
，
從
執
行

長
、
法
令
遵
循
長
到
防
洗
錢
董
事
，
並
收
回
高
階
主
管
的
獎
金
，
於
二
○
一
一
年
投
入
二
億
四
千
四
百
萬
美
元
防

治
洗
錢
，
是
二
○
○
九
年
的
九
倍
之
多
，
並
增
加
從
事
這
類
工
作
的
全
職
人
員
編
制
，
從
九
十
二
名
增
至
八
百
八

十
名
。
滙
豐
同
時
著
手
進
行
高
達
七
億
美
元
的
所
有
客
戶
清
查
工
作
，
還
採
用
新
式
自
動
化
系
統
監
視
電
匯
轉
帳

和
交
易
。
高
級
主
管
的
獎
金
，
現
在
根
據
其
符
合
法
令
遵
循
標
準
和
價
值
的
程
度
而
定
（
註104

）
。
同
樣
地
，

速
匯
金
國
際
公
司
（M

oneyG
ram

 International Inc.

）
也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簽
署
了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同
意
評
估
所

有
主
管
是
否
符
合
法
令
遵
循
政
策
（
註105

）
。
以
大
銀
行
的
聘
雇
條
款
來
看
，
這
可
說
是
非
常
巨
大
的
變
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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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一
家
銀
行
的
案
例
和
巴
克
萊
銀
行
有
關
，
當
時
舉
辦
言
詞
辯
論
的
法
官
，
在
同
意
緩
起
訴
協
議
前
表
達
了

憤
怒
：
「
沒
人
要
坐
牢
，
沒
人
被
定
罪
，
沒
有
人
需
要
承
擔
責
任
。
」
（
註106

）
檢
察
官
解
釋
：
「
每
個
案
件

我
們
都
會
觀
察
，
了
解
是
否
有
任
何
人
或
機
構
犯
罪
。
但
這
個
案
子…

…

我
們
無
法
向
法
庭
證
實
有
人
確
實
犯
了

罪
。
」法

官
不
願
相
信
：
「
沒
有
任
何
書
面
資
料
證
明
，
有
五
億
美
元
非
法
轉
移
至
其
他
國
家
？
我
是
指
高
級
主
管

必
須
知
道
誰
負
責
此
事
。
電
腦
不
會
自
己
轉
帳
，
一
定
有
人
主
導
這
件
事
。
」

檢
察
官
回
應
：
「
我
們
確
實
找
過
，
但
到
目
前
為
止…

…

沒
有
人
有
待
指
控
。
」

法
官
不
放
過
此
事
：
「
完
全
無
法
追
究
高
級
主
管
的
刑
責
嗎
？
」

檢
察
官
回
應
，
巴
克
萊
銀
行
投
入
二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做
內
部
調
查
，
但
法
官
不
買
帳
：
「
他
們
花
了
二
億
五

千
萬
，
卻
找
不
到
可
以
負
責
的
人
，
真
是
難
以
置
信
！
不
是
嗎
？
」
（
註107

）

巴
克
萊
銀
行
和
滙
豐
一
樣
，
沒
有
員
工
遭
到
起
訴
。
我
們
由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事
實
陳
述
中
得
知
，
滙
豐
有
些

法
令
遵
循
主
管
察
覺
問
題
且
提
出
申
訴
，
要
求
更
多
的
援
助
。
或
許
檢
察
官
可
以
利
用
「
鴕
鳥
指
示
」
，
證
明
高

層
人
員
至
少
是
刻
意
視
而
不
見
。
可
惜
，
如
同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案
件
的
一
般
做
法
，
這
家
銀
行
最
終
達
成
和

解
，
而
且
沒
有
員
工
或
主
管
承
擔
個
人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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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售
一
次
，
就
危
害
一
次
性
命
：
輝
瑞
藥
廠
案

大
型
製
藥
公
司
的
訴
追
，
有
幾
件
是
史
上
規
模
最
大
的
企
業
訴
追
，
同
時
也
涉
及
重
大
法
令
遵
循
機
制
的
失

靈
，
但
很
少
有
任
何
個
人
受
到
訴
追
。
這
些
大
型
製
藥
公
司
可
能
有
成
千
上
萬
的
銷
售
專
員
，
無
論
是
工
作
人
員

或
是
推
銷
藥
品
給
醫
師
的
顧
問
。
《
食
品
、
藥
物
及
化
妝
品
法
》
（FD

C
A

）
規
定
，
州
際
買
賣
中
對
任
何
食

品
、
藥
物
、
化
妝
品
或
器
材
摻
假
或
「
不
實
標
示
」
，
構
成
輕
罪
行
為
（
註108

）
。
醫
師
有
根
據
醫
療
判
斷
開

立
處
方
的
自
由
，
但
製
藥
公
司
不
得
推
銷
醫
生
未
經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局
測
試
和
批
准
的
藥
品
，
做
為
未
經
核
准
或

標
示
外
之
使
用
（
註109

）
。
藥
品
銷
售
人
員
提
供
回
扣
給
在
處
方
箋
使
用
某
些
藥
物
的
醫
師
也
算
犯
法
（
註

110

）
。
依
據
其
他
法
律
，
謊
報
藥
品
或
醫
療
器
材
價
格
也
構
成
違
法
。
健
保
詐
欺
每
年
大
約
花
了
政
府
數
百
億

美
元
（
註111

）
。

最
大
宗
的
大
型
製
藥
公
司
訴
追
，
是
輝
瑞
大
藥
廠
案
。
二
○
○
九
年
，
輝
瑞
大
藥
廠
和
其
子
公
司
因
為
銷
售

標
示
外
使
用
的
止
痛
劑
和
抗
精
神
病
藥
，
支
付
了
二
十
三
億
美
元
，
其
中
包
含
將
近
十
二
億
美
元
的
刑
事
罰
金
，

當
時
創
下
紀
錄
。
這
個
案
件
和
其
他
多
數
案
件
相
同
，
由
一
名
舉
報
者
的
指
控
開
始
。

輝
瑞
大
藥
廠
最
普
及
的
處
方
藥
是B

extra

止
痛
劑
（
二
○
○
五
年
研
究
顯
示
，B

extra

會
導
致
心
臟
病
風

險
，
輝
瑞
大
藥
廠
隨
即
全
面
停
售
此
藥
）
。
銷
售
人
員
如
果
說
服
醫
師
將B

extra

加
入
手
術
後
的
標
準
處
方
，
即

可
得
到
獎
金
五
十
美
元
（
註112

）
。
輝
瑞
大
藥
廠
的
銷
售
部
門
被
暱
稱
為
「
鯊
魚
」
，
其
中
一
名
銷
售
人
員
回

想
：
「
如
果
你
不
積
極
銷
售
產
品…

…

你
會
被
貼
上
不
合
群
的
標
籤
。
」
這
名
人
員
在
二
○
○
三
年
向
主
管
投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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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售
非
經
核
准
使
用
的B

extra

，
導
致
被
開
除
的
下
場
。
這
位
波
灣
戰
爭
老
兵
失
去
了
年
薪
十
二
萬
五
千
美
元
的

工
作
之
後
，
不
得
不
接
受
低
薪
的
工
作
，
他
後
來
評
論
道
：
「
這
對
我
家
造
成
很
大
的
負
擔
。
我
等
於
失
去
整
筆

退
休
金
。
」
（
註113

）
他
又
說
：
「
在
軍
中
，
我
被
要
求
要
不
計
一
切
代
價
保
護
人
民
；
在
輝
瑞
，
我
被
要
求

要
不
計
一
切
代
價
增
加
利
潤
，
即
使
銷
售
這
些
東
西
可
能
會
危
及
生
命
。
」
（
註114

）

他
變
成
告
密
者
，
並
提
出
要
求
取
得
罰
金
的
訴
訟
（qui tam

）
，
此
類
訴
訟
由
個
人
提
出
，
專
門
舉
報
詐
騙

聯
邦
政
府
的
行
動
。
提
出
取
得
罰
金
訴
訟
的
人
可
能
是
受
金
錢
驅
使
，
因
為
他
們
可
以
分
到
政
府
收
回
的
資
金
。

這
筆
賞
金
可
能
高
達
數
百
萬
美
元
。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督
察
長
辦
公
室
的
聯
邦
主
管
機
關
，
和
司
法
部
律

師
合
作
，
可
能
直
接
提
出
告
訴
，
接
著
進
行
刑
事
訴
追
。
司
法
部
成
立
聯
合
專
責
小
組
追
查
醫
療
詐
欺
案
，
並
取

得
數
十
億
美
元
罰
款
（
註115

）
。

輝
瑞
案
在
二
○
○
九
年
達
成
和
解
，
前
銷
售
人
員
得
到
五
千
一
百
五
十
萬
美
元
獎
金
，
其
中
包
括
由
政
府
收

回
的
資
金
。
另
外
三
名
舉
報
者
收
到
數
千
萬
美
元
以
上
的
獎
金
。
但
是
被
定
罪
的
只
是
輝
瑞
的
一
家
子
公
司
，
不

是
母
公
司
。
因
為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督
察
長
辦
公
室
揮
舞
了
另
一
支
強
大
的
武
器─

取
消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
（M
edicaid

）
或
聯
邦
醫
療
保
險
（M

edicare

）
，
這
可
能
是
大
型
製
藥
公
司
瀕
臨
死
期
的
警
訊
。
有
些
犯
罪
在

重
罪
定
罪
後
，
必
須
被
強
制
排
除
或
取
消
參
與
所
有
聯
邦
健
保
計
畫
（
註116

）
。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可

以
提
出
豁
免
權
，
避
免
這
項
嚴
厲
的
制
裁
（
註117

）
，
因
為
如
果
大
公
司
銷
售
的
是
醫
師
和
病
人
仰
賴
的
重
要

藥
品
，
可
能
會
被
認
定
為
「
大
到
不
能
禁
」
（
註118

）
。
大
型
製
藥
公
司
也
許
會
支
付
聯
邦
刑
法
中
最
鉅
額
的

罰
款
，
但
通
常
是
子
公
司
認
罪
，
或
是
將
公
司
判
處
輕
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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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醫
療
相
關
花
費
的
總
額
來
說
，
罰
款
似
乎
也
不
算
太
多
。
光
是
抗
精
神
病
藥
物
，
美
國
人
一
年
就
花
了
一

百
五
十
億
美
元
。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美
國
亞
培
公
司
（A

bbott Labs

）
付
了
十
五
億
美
元
，
大
約
一
半
是
刑
事
罰

款
，
用
來
解
決
有
關
銷
售
標
示
外
使
用
抗
神
經
病
藥
物
的
賠
償
（
註119

）
。
二
○
一
○
年
，
阿
斯
特
捷
利
康
藥

品
公
司
（A

straZeneca

）
與
聯
邦
政
府
和
解
涉
及
銷
售
標
示
外
使
用
抗
精
神
病
藥
物
的
訴
訟
（
二
○
○
三
年
那

次
支
付
三
億
五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）
。
這
次
公
司
付
了
不
起
訴
的
鉅
額
民
事
罰
款
五
億
二
千
萬
美
元
。
禮
來
公
司

（Eli Lilly

）
支
付
十
四
億
美
元
，
三
分
之
一
是
有
關
銷
售
標
示
外
使
用
抗
精
神
病
藥
物
的
刑
事
罰
款
。
二
○
○

七
年
，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和
其
子
公
司
因
為
銷
售
另
一
種
抗
精
神
病
藥
物
，
支
付
了
五
億
一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
（
註120

）
。

或
許
產
業
慣
例
最
終
會
改
變
。
拿
葛
蘭
素
史
克
公
司
的
例
子
來
說
，
二
○
一
二
年
該
公
司
支
付
將
近
三
十
億

美
元
，
作
為
多
方
告
密
行
動
的
「
全
球
性
」
和
解
條
件
，
其
中
包
含
近
十
億
美
元
的
刑
事
罰
金
（
註121

）
。
有

一
種
叫
做
威
博
雋
（W

ellbutrin SR

）
的
抗
憂
鬱
藥
物
，
葛
蘭
素
史
克
為
該
產
品
爭
取
高
市
占
率
的
計
畫
稱
為

「
操
作
銷
售
」
。
銷
售
人
員
被
告
知
，
此
藥
有
助
於
解
決
各
式
各
樣
的
情
緒
障
礙
，
不
只
是
憂
鬱
症
。
他
們
把
威

博
雋
當
「
附
加
產
品
」
推
廣
，
宣
稱
有
助
於
預
防
增
胖
和
改
善
服
用
抗
憂
鬱
藥
病
患
的
性
生
活
，
結
果
銷
售
量
激

增
（
註122

）
。
根
據
檢
察
官
的
說
法
，
銷
售
人
員
稱
威
博
雋
是
「
快
樂
、
引
發
情
欲
和
變
得
苗
條
的
藥
丸
」
，

提
醒
醫
師
這
些
未
經
核
准
的
用
途
（
註123

）
。
葛
蘭
素
史
克
根
據
業
績
算
薪
水
給
銷
售
人
員
，
加
上
特
別
獎

金
，
例
如
招
待
最
佳
銷
售
員
至
夏
威
夷
旅
遊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這
些
違
法
行
為
被
揭
發
以
後
，
葛
蘭
素
史
克
的
發
言
人
表
示
，
公
司
各
個
階
層
已
經
採
取
行
動
，
積
極
建
立

價
值
觀
一
致
和
病
患
至
上
的
文
化
（
註124

）
。
一
份
認
罪
協
議
，
加
上
與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督
察
長
辦

公
室
簽
訂
的
詳
細
企
業
誠
信
協
議
，
改
變
了
銷
售
員
的
支
薪
方
式
，
不
再
根
據
業
績
，
而
是
根
據
商
業
頭
腦
、
客

戶
溝
通
和
有
關
葛
蘭
素
史
克
產
品
的
科
學
知
識
。
認
罪
協
議
還
增
加
了
條
款
，
表
示
如
有
任
何
違
反
，
每
天
增
加

二
萬
美
元
罰
款
（
註125

）
。
其
他
近
期
協
議
也
有
類
似
內
容
：
美
國
亞
培
協
議
有
每
天
從
一
千
至
五
千
美
元
不

等
的
罰
款
（
註126
）
。
嬌
生
公
司
的
子
公
司
在
二
○
一
三
年
進
行
的
協
議
，
也
包
含
了
有
關
罰
款
和
改
革
員
工

計
薪
方
式
的
類
似
內
容
。
二
○
一
三
年
晚
期
葛
蘭
素
史
克
宣
布
，
認
罪
協
議
中
所
做
的
改
變
都
會
擴
大
至
整
體
的

全
球
事
業
：
公
司
不
再
根
據
醫
師
寫
了
多
少
處
方
計
算
銷
售
人
員
的
報
酬
，
也
不
會
為
了
推
廣
產
品
給
醫
師
回
扣

（
註127

）
。
此
舉
是
否
代
表
產
業
慣
例
真
正
改
變
的
先
兆
，
仍
有
待
觀
察
。

為
什
麼
不
起
訴
員
工
呢
？
藥
品
銷
售
人
員
通
常
不
會
被
當
成
目
標
，
但
有
些
醫
師
會
（
註128

）
。
控
告
數

百
名
或
數
千
名
銷
售
人
員
是
很
大
的
工
程
，
但
單
獨
針
對
一
、
二
名
開
刀
似
乎
又
不
太
公
平
。
或
許
檢
察
官
認
為

只
有
公
司
，
能
夠
罰
款
和
預
防
不
當
的
藥
物
銷
售
和
推
廣
。

蓄
意
的
視
而
不
見
：
高
層
白
領
的
把
戲

有
時
候
檢
察
官
確
實
會
和
那
群
鴕
鳥
較
量
一
番
，
克
服
追
究
高
層
人
員
刑
責
的
挑
戰
。
有
起
訴
個
人
的
緩
起
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有
八
十
九
件
，
共
三
百
八
十
五
人
遭
起
訴
，
包
括
十
名
董
事
長
、
二
十
名
執
行
長
和
二
十
七
名

財
務
長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之
間
有
起
訴
個
人
的
上
市
公
司
有
三
十
一
家
，
有
一
名
主
席
、
一
名
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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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長
、
四
名
執
行
長
和
一
名
財
務
長
遭
起
訴
。
每
年
都
有
更
多
個
人
因
白
領
犯
罪
遭
起
訴
，
但
這
些
案
件
的
公
司

都
沒
有
被
起
訴
，
這
當
中
有
多
少
是
高
層
人
士
、
多
少
是
低
階
員
工
，
也
沒
有
確
切
的
數
據
可
考
。

司
法
部
偶
爾
會
報
告
追
究
高
層
人
士
刑
責
的
成
功
案
例
，
雖
然
沒
有
清
楚
說
明
數
據
來
源
為
何
。
司
法
部
一

個
類
似
的
報
告
表
示
，
在
二
○
○
二
年
至
二
○
○
八
年
間
，
反
企
業
詐
欺
行
動
小
組
成
員
起
訴
了
二
百
名
執
行

長
、
一
百
二
十
幾
名
董
事
長
和
五
十
名
財
務
長
（
註129

）
。

或
許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最
受
矚
目
的
起
訴
個
人
案
件
是
哈
利
伯
頓
（H

alliburton

）
的
子
公
司
家

樂
布
朗‧

路
特
公
司
（K

ellogg,B
row

n and R
oot

，K
B

R

）
的
前
執
行
長
。
二
○
○
八
年
九
月
，
他
坦
承
共
謀

並
違
反
聯
邦
罪
行
中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，
參
與
一
項
十
年
計
畫
，
為
了
取
得
價
值
六
十
億
美
元
的
工
程
、
採

購
和
施
工
合
約
，
支
付
數
百
萬
美
元
，
賄
賂
奈
及
利
亞
官
員
（
註130

）
。
在
認
罪
協
議
中
，
前K

B
R

執
行
長
坦

承
他
們
預
期
聘
請
的
顧
問
會
行
賄
（
註131
）
。
此
外
，
他
承
認
經
常
和
奈
及
利
亞
高
層
政
府
官
員
，
開
會
討
論

賄
賂
金
應
該
支
付
的
對
象
，
並
且
在
倫
敦
飯
店
裡
談
判
行
賄
金
的
數
字
。K

B
R

支
付
奈
及
利
亞
官
員
的
總
金
額
，

據
說
大
約
是
一
億
八
千
萬
美
元
（
註132

）
。

因
為
他
坦
承
參
與
行
賄
計
畫
，
讓
一
切
都
變
得
很
簡
單
。
他
甚
至
還
承
認
透
過
非
法
的
回
扣
制
度
，
獲
得
五

百
多
萬
美
元
。
他
聘
請
前
員
工
當
顧
問
，
收
取
部
分
顧
問
自K

B
R

拿
到
的
獎
金
，
並
且
把
錢
轉
進
瑞
士
銀
行
的
個

人
祕
密
帳
戶
（
註133

）
。
這
樁
認
罪
案
件
和
泰
森
食
品
公
司
（Tyson Foods

）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大
不
相
同
，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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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
食
品
罰
款
約
五
百
萬
美
元
，
但
沒
有
起
訴
高
層
的
行
動
，
退
休
的
最
高
層
人
士
還
得
到
包
含
一
百
萬
美
元
款
項

的
補
償
方
案
、
一
份
三
百
六
十
萬
美
元
的
顧
問
合
約
和
其
他
好
處
（
註134

）
。

鴕
鳥
指
示
最
著
名
的
案
例
，
應
該
是
世
界
通
訊
執
行
長
艾
博
斯
（B

ernard Ebbers

）
的
案
件
。
早
期
擔
任

籃
球
教
練
、
倉
儲
管
理
和
汽
車
旅
館
經
營
者
的
他
，
曾
投
資
過
一
家
密
西
西
比
州
的
小
型
長
途
服
務
公
司
。
艾
博

斯
自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晚
期
，
開
始
進
行
一
連
串
的
出
色
合
併
案
，
並
持
續
至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結
束
，
他
將
公
司
改

名
為
世
界
通
訊
，
成
為
全
球
最
大
的
電
信
企
業
，
擁
有
九
萬
名
員
工
和
數
十
億
美
元
的
年
營
業
額
。
然
而
在
二

○
○
○
年
，
世
界
通
訊
的
財
務
狀
況
開
始
出
現
問
題
。
在
二
○
○
○
年
最
後
一
個
季
度
，
八
億
美
元
成
本
浮
出

台
面
時
，
公
司
開
始
利
用
會
計
技
巧
來
粉
飾
。
隨
著
利
潤
短
缺
與
成
本
提
高
，
公
司
成
立
了
「
掩
蓋
漏
洞
」
的
計

畫
，
持
續
隱
瞞
投
資
人
和
主
管
機
關
。
公
司
財
務
長
稱
這
些
技
巧
為
「
會
計
把
戲
」
、
「
一
時
的
產
物
」
和
「
垃

圾
」
（
註135

）
。

世
界
通
訊
真
實
的
財
務
狀
況
揭
露
以
後
，
公
司
因
破
產
倒
閉
。
二
○
○
二
年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以
證
券
詐
欺
罪

起
訴
財
務
長
，
他
也
認
了
罪
。
他
們
也
指
控
艾
博
斯
經
常
檢
視
世
界
通
訊
的
財
務
狀
況
，
並
下
令
財
務
長
謊
報
高

獲
利
。
他
們
說
艾
博
斯
的
動
機
很
自
私
，
因
為
他
擁
有
世
界
通
訊
的
大
量
股
票
，
而
且
有
龐
大
債
務
。
艾
博
斯
的

律
師
辯
稱
，
他
並
不
知
道
財
務
長
和
其
他
人
做
的
事
。

在
審
判
中
，
那
名
財
務
長
作
證
，
艾
博
斯
指
示
世
界
通
訊
必
須
符
合
華
爾
街
期
望
，
脅
迫
他
犯
下
詐
欺
罪
。

艾
博
斯
也
出
庭
作
證
。
他
說
他
只
負
責
交
易
，
並
將
經
營
公
司
的
細
節
交
給
財
務
長
。
他
沒
看
預
算
表
就
交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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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，
也
沒
看
文
件
就
簽
字─

這
算
是
蓄
意
地
視
而
不
見
嗎
？
在
證
人
席
上
，
他
有
禮
地
否
認
知
道
任
何
事
：

問
：
你
是
否
想
過
這
些
公
開
紀
錄
的
任
何
陳
述
不
是
真
的
？

答
：
沒
有
，
先
生
。

問
：
你
是
否
想
過
世
界
通
訊
報
告
了
不
該
報
告
的
營
業
額
？

答
：
沒
有
，
先
生
。

問
：
你
是
否
想
過
世
界
通
訊
有
義
務
公
布
它
不
能
公
布
的
會
計
實
務
變
化
？

答
：
沒
有
，
先
生
。

問
：
你
是
否
想
過
世
界
通
訊
以
任
何
形
式
在
湮
滅
財
務
報
表
的
不
佳
數
字
？

答
：
沒
有
（
註136

）
。

法
官
指
示
陪
審
團
，
故
意
迴
避
或
有
意
視
而
不
見
可
以
構
成
起
訴
理
由
：
「
你
可
以
考
慮
被
告
是
否
故
意
對

很
明
顯
的
事
實
視
而
不
見
。
」
（
註137

）
陪
審
團
可
以
認
為
「
故
意
避
免
積
極
知
情
，
就
等
於
知
情
」
（
註

138

）
。
二
○
○
五
年
三
月
，
討
論
了
八
天
以
後
，
陪
審
團
同
意
艾
博
斯
所
有
九
項
罪
名
。
他
被
判
二
十
五
年
有

期
徒
刑
（
註139

）
。
推
測
陪
審
團
的
結
論
是
，
艾
博
斯
根
本
不
是
如
他
所
聲
稱
的
不
知
情
（
註140

）
。
在
上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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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法
官
同
意
鴕
鳥
指
示
是
正
確
的
，
他
說
基
於
所
有
證
據
，
理
性
的
陪
審
團
可
能
發
現
艾
博
斯
有
意
識
地
企
圖

避
免
知
道
，
財
務
報
表
是
不
正
確
的
。
如
果
高
層
人
士
繼
續
讓
自
己
蒙
在
鼓
裡
，
他
們
可
能
會
被
判
有
罪
（
註

141

）
。

絕
對
法
律
責
任
：
不
知
者
依
然
有
罪

除
了
鴕
鳥
指
示
，
還
有
另
一
個
方
法
可
以
將
高
層
人
士
繩
之
以
法─

─

「
負
責
任
的
公
司
主
管
法
則
」
。
有

些
法
令
容
許
主
管
在
不
知
道
任
何
事
的
情
況
下
被
判
有
罪
，
只
要
主
管
負
責
那
部
分
的
公
司
營
運
，
這
是
輕
罪
的

「
絕
對
法
律
責
任
」
類
型
，
並
不
以
對
不
法
行
為
的
實
際
知
曉
為
要
件
。
這
項
武
器
很
少
被
使
用
，
主
要
在
違
反

藥
事
法
規
時
才
會
出
現
。
在
《
食
品
、
藥
物
與
化
妝
品
法
》
下
，
不
實
標
示
是
絕
對
法
律
責
任
罪
行
，
即
使
無
法

證
明
主
管
對
不
法
行
為
實
際
上
有
所
知
曉
，
也
能
夠
對
其
究
責
。
然
而
一
般
來
說
，
只
在
主
管
確
有
所
知
，
或
是

態
度
惡
劣
時
，
食
品
與
藥
品
管
理
局
才
會
建
議
將
其
起
訴
（
註142

）
。

舉
例
來
說
，
普
渡
弗
雷
德
里
克
公
司
（Purdue Frederick C

orporation

）
就
將
奧
施
康
定
止
痛
劑

（O
xyC

ontin

）
的
藥
癮
作
用
，
不
實
標
示
為
較
過
去
為
少
一
事
認
罪
，
三
名
公
司
主
管
也
同
樣
以
負
責
的
公
司

主
管
身
分
認
罪
。
三
人
各
被
判
處
四
百
個
小
時
的
社
區
服
務
、
五
千
美
元
罰
款
與
五
年
緩
刑─

─

該
罪
屬
於
輕

罪
。
他
們
也
必
須
吐
出
總
計
大
約
三
千
四
百
五
十
萬
美
元
的
賠
償
。
對
於
檢
察
官
不
必
證
明
主
管
是
否
知
情
或
有

意
識
避
免
知
情
的
罪
行
而
言
，
這
算
是
很
重
的
處
罰
（
註143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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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管
機
關
也
可
以
追
究
個
人
刑
責
。
有
些
員
工
面
臨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的
民
事
訴
追
，
有
些
主
管
被
禁
止
在
該

行
業
工
作
。
製
藥
公
司
森
林
實
驗
室
（Forest Labs

）
執
行
長
和
董
事
長
被
告
知
，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督

察
長
辦
公
室
，
正
在
考
慮
禁
止
他
們
從
事
聯
邦
醫
療
計
畫
的
工
作
。
該
公
司
的
總
法
律
顧
問
稱
這
樣
並
不
公
正
，

而
且
會
引
起
整
體
產
業
的
不
安
，
和
阻
礙
主
管
機
關
和
解
。
將
公
司
逐
出
產
業
將
會
改
變
主
管
在
成
本
效
益
上
的

計
算
。
不
過
最
後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決
定
不
起
訴
這
個
案
子
（
註144

）
。

民
事
制
裁
也
受
到
了
抗
議
，
如
普
渡
弗
雷
德
里
克
公
司
的
主
管
辯
稱
，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做
得
太
過
分
，

讓
他
們
二
十
年
不
得
工
作
，
導
致
他
們
職
業
生
涯
就
此
終
結
。
在
上
訴
衛
服
部
高
層
人
員
後
，
這
個
命
令
被
減
至

十
二
年
，
但
主
管
仍
提
出
訴
訟
，
要
求
恢
復
就
業
。
三
名
法
官
構
成
的
小
組
後
來
完
全
推
翻
禁
令
，
表
明
不
要
求

具
有
犯
法
意
圖
的
輕
罪
，
不
足
以
構
成
長
期
的
驅
逐
（
註145

）
。

高
層
人
士
可
以
完
全
脫
身
，
但
只
有
少
數
比
部
屬
的
起
訴
結
果
還
慘
。
西
維
吉
尼
亞
州
的
上
大
支
流
煤
礦
場

爆
炸
，
造
成
二
十
九
名
工
人
死
亡
以
後
，
梅
西
能
源
公
司
受
到
起
訴
。
等
這
家
公
司
被
收
購
以
後
，
它
接
受
了
緩

起
訴
協
議
，
沒
有
遭
到
起
訴
。
受
害
者
的
家
屬
表
示
關
切
，
沒
有
任
何
高
層
主
管
受
到
處
分
，
包
括
在
梅
西
被
賣

掉
後
，
執
行
長
還
帶
著
數
百
萬
的
包
裹
離
開
。
成
立
一
個
能
夠
對
付
鴕
鳥
策
略
的
案
子
，
可
能
要
花
費
很
多
時
間

和
資
源
。
目
前
一
家
子
公
司
的
負
責
人
和
董
事
長
出
面
認
罪
並
配
合
調
查
，
但
前
執
行
長
還
沒
被
起
訴
（
註

146

）
。

更
多
的
脫
身
策
略
：
共
謀
理
論
與
企
業
受
害
者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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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也
許
被
控
與
員
工
密
謀─

但
這
概
念
很
奇
怪
，
畢
竟
公
司
沒
有
員
工
就
無
法
運
作
。
法
官
判
定
對
於
公

司
的
唯
一
所
有
人
和
經
營
者
，
共
謀
是
不
可
能
的
事
，
但
卻
有
很
多
公
司
被
判
密
謀
罪
（
註147

）
。
最
常
見
的

訴
訟
是
欺
騙
美
國
政
府
的
密
謀
罪
（
註148

）
。
即
使
員
工
無
罪
，
公
司
還
是
會
被
定
罪
；
法
官
提
到
，
根
據
密

謀
罪
法
律
的
一
般
規
定
，
你
可
以
判
其
中
一
名
共
謀
者
有
罪
，
就
算
其
他
人
被
判
無
罪
（
註149

）
。
公
司
之
間

也
可
以
一
起
密
謀
，
例
如
操
作
價
格
的
聯
合
行
為
，
但
公
司
可
以
放
棄
密
謀
行
為
以
及
和
檢
察
官
合
作
，
擺
脫
密

謀
罪
（
註150

）
。

有
些
公
司
案
例
涉
及
聯
合
陣
營
，
也
就
是
公
司
和
員
工
站
在
同
一
陣
線
，
合
體
為
一
隻
巨
大
的
鴕
鳥
，
一
起

否
認
不
法
行
為
。
這
情
況
通
常
比
較
容
易
發
生
在
高
階
主
管
涉
嫌
犯
罪
的
時
候
，
或
是
公
司
可
能
因
操
作
價
格
面

臨
重
大
民
事
訴
追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。
如
果
聯
合
陣
營
毀
了
，
雙
方
可
能
會
互
相
指
責─

公
司
怪
罪
惡
劣

員
工
，
員
工
說
他
們
聽
命
行
事
。
如
果
公
司
和
員
工
一
起
上
法
庭
，
聯
合
防
禦
可
能
反
而
會
傷
到
公
司
。
公
司
可

能
會
說
員
工
是
無
賴
，
公
司
不
應
該
因
為
一
個
人
犯
法
而
受
指
責
，
總
不
能
期
望
公
司
聘
請
警
察
來
監
視
大
家

（
註151

）
。

在
一
次
陪
審
團
研
究
中
，
一
組
模
擬
的
陪
審
員
拿
到
因
為
一
項
罪
名
，
導
致
公
司
和
員
工
都
被
起
訴
的
案

子
，
所
有
陪
審
員
都
聽
到
一
樣
的
事
實
，
但
其
中
一
個
版
本
，
代
表
員
工
的
律
師
辯
稱
他
是
「
公
司
企
圖
逃
避
責

任
的
受
害
者
」
。
結
果
相
當
不
可
思
議
：
如
果
被
告
提
出
「
公
司
的
受
害
者
」
這
種
說
法
，
無
罪
率
會
增
加
一
倍

（
註152

）
。
這
表
示
公
司
的
影
響
在
白
領
審
判
中
非
常
重
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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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訴
員
工
的
難
度
：K

PM
G

案
的
結
局

二
○
○
七
年
七
月
，
卡
普
蘭
法
官
終
於
駁
回
了
針
對
大
多
數K

PM
G

被
告
所
起
訴
的
案
件
。
十
六
名
被
告
就

K
PM

G

先
前
拒
絕
支
付
他
們
法
律
費
用
，
提
出
申
訴
，
而
法
官
也
認
定
檢
察
官
已
侵
害
了
多
數
被
告
的
憲
法
權

利
。
法
官
直
截
了
當
地
說
：
「
如
果
政
府
利
用
提
起
公
訴
，
這
種
對
許
多
公
司
來
說
攸
關
生
死
的
事
，
脅
迫
公
司

剝
奪
現
任
甚
至
前
任
員
工
在
法
庭
刑
事
訴
訟
中
自
我
辯
護
的
憑
藉
，
正
義
即
無
法
伸
張
。
」
（
註153

）
法
官
提

到
，
檢
察
官
隱
瞞
了
事
實
真
相
，
利
用K

PM
G

，
強
制
訊
問
了
政
府
依
法
不
得
直
接
強
制
的K

PM
G

員
工
。
檢
察

官
利
用
了
手
上K

PM
G

的
把
柄
，
誘
使K

PM
G

要
脅
某
些
被
告
簽
下
協
助
執
法
協
議
，
並
剝
奪
了
被
告
「
自
我
辯

護
的
憑
藉
（
註154

）
。

法
官
也
認
為
，
湯
普
森
備
忘
錄
可
能
違
反
憲
法
的
正
當
程
序
權
利
條
款
，
又
說
政
府
在
這
次
案
件
離
譜
的
不

法
行
為
，
衝
擊
了
良
知
。
這
項
「
衝
擊
良
知
」
的
標
準
很
少
被
引
用
，
只
使
用
在
高
度
蓄
意
與
濫
權
行
為
上
。
法

官
認
為
檢
察
官
利
用K

PM
G

剝
奪
任
何
被
起
訴
員
工
自
我
辯
護
的
憑
藉
，
而
這
些
瓶
藉
本
來
可
以
從K

PM
G

取

得
。
很
少
有
刑
事
被
告
負
擔
得
起
律
師
費
，
法
官
也
認
可
這
點
，
但
認
為
政
府
干
預
了
公
司
已
經
提
供
的
律
師
。

法
官
駁
回
了
對
十
三
名
被
告
的
起
訴
，
而
上
訴
法
院
依
從
原
審
法
官
的
認
定
結
果
，
批
准
原
審
之
駁
回
（
註

155

）
。
兩
名K
PM

G

員
工
認
罪
，
四
名
被
提
交
法
庭
審
理
。

即
使
對
這
些
被
提
交
法
庭
審
理
的
被
告
，
此
一
「
美
國
史
上
最
大
宗
的
刑
事
稅
務
案
件
」
，
也
是
雷
聲
大
雨

點
小
地
結
案
（
註156

）
。
所
餘
四
名
被
告
的
案
子
顯
示
，
在
公
司
涉
案
的
情
形
，
要
對
個
人
究
責
，
是
何
等
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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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的
事
。
四
人
當
中
，
有
二
位
在
被
起
訴
之
前
已
離
開K

PM
G

，
另
組
自
己
的
公
司
。
第
三
位
在
「
關
係
極
為
緊

張
的
狀
況
」
下
離
開
，
而
法
官
最
後
的
判
決
也
認
為
，K

PM
G

無
論
如
何
不
會
支
付
那
個
人
的
費
用
。
第
四
位
已

轉
到
一
家
先
前
即
已
為
涉
案
避
稅
方
案
提
供
意
見
書
的
律
師
事
務
所
工
作
。

陪
審
團
必
須
要
下
判
斷
的
爭
論
點
是
，
是
否
能
夠
合
理
預
期
，
涉
案
的
避
稅
方
案
具
有
經
濟
實
質
，
抑
或

「
不
能
合
理
預
期
，
進
行
避
稅
活
動
會
產
生
利
得
」
（
註157

）
。
問
題
的
核
心
在
於
，
涉
案
人
是
否
有
意
逃

稅
，
或
者
共
謀
有
意
填
報
不
實
的
納
稅
申
報
（
註158

）
。
法
官
對
規
避
租
稅
義
務
相
關
法
令
採
取
廣
義
解
釋
，

適
用
於
著
手
「
規
避
或
逃
避
」
聯
邦
稅
的
「
任
何
人
」
。
但
對
於
何
種
避
稅
活
動
是
假
交
易
、
何
種
避
稅
活
動
具

有
經
濟
實
質
會
產
生
利
得
，
法
令
上
的
著
墨
不
多
，
但
在
審
理
時
，
好
幾
名
涉
及
此
避
稅
計
畫
的
人
作
證
說
，
這

類
投
資
的
獲
利
機
會
很
渺
茫
，
甚
至
「
基
本
上
是
零
」
（
註159

）
。
控
方
聲
請
的
明
星
證
人
是
避
稅
方
案
其
中

一
名
推
廣
者
，
他
認
罪
並
配
合
調
查
（
他
面
臨
一
百
九
十
五
年
監
禁
，
但
最
後
只
被
判
五
年
徒
刑
）
（
註

160

）
。
這
名
證
人
證
實
這
些
方
案
獲
利
的
機
會
不
到
百
分
之
一
，
或
者
說
是
零
。
必
須
要
有
「
難
以
置
信
的
奇

蹟
」
，
才
可
能
得
到
獲
利
（
註161

）
。

最
後
，
一
名
被
告
被
判
無
罪
，
這
是
一
位K

PM
G

的
前
稅
務
合
夥
人─

─

而
其
他
三
名
逃
稅
罪
名
成
立
，
各

被
判
約
莫
十
年
的
有
期
徒
刑
。
法
官
說
到
：
「
犯
罪
與
糟
糕
、
無
效
或
不
成
功
的
稅
務
計
畫
之
間
，
有
條
界
線
；

當
有
個
計
畫
是
如
此
粗
糙
、
如
此
明
目
張
膽
和
如
此
猖
狂
，
這
條
界
線
就
已
經
被
跨
越
了
。
」
法
官
以
更
口
語
的

方
式
解
釋
：
「
任
何
人
以
為
它
整
體
而
言
真
的
是
筆
投
資
交
易
，
實
際
上
卻
等
於
在
吸
大
麻
。
」
提
到
審
判
結

果
，
法
官
又
說
，
「
我
個
人
認
為
這
是
睿
智
、
周
詳
和
謹
慎
的
判
決
。
」
（
註162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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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些
定
罪
判
決
在
上
訴
審
獲
得
維
持
原
判
（
註163

）
。
沒
有K

PM
G

的
員
工
被
定
罪
，
但
之
前
在
兩
家
推

廣
避
稅
案
的
公
司
上
班
的
兩
名
員
工
則
遭
到
定
罪
。
其
他
針
對
牽
扯
進
避
稅
方
案
人
員
進
行
訴
追
的
案
件
，
結
果

都
差
不
多
，
被
起
訴
的
公
司
包
括
律
師
事
務
所
、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和
大
銀
行
，
最
後
都
和
政
府
達
成
和
解
。
也
有

員
工
被
起
訴
與
定
罪
的
；
不
過
，
針
對
安
永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的
案
子
，
由
於
證
據
不
足
，
上
訴
法
院
推
翻
了
原
審

對
三
名
合
夥
人
中
兩
名
的
定
罪
判
決
（
註164

）
。
這
些
都
突
顯
了
針
對
員
工
追
究
責
任
的
困
難
度
。

法
官
決
定
駁
回
大
部
分
涉
及K

PM
G

的
起
訴
時
，
據
以
判
決
的
司
法
部
備
忘
錄
關
鍵
字
句
，
其
重
要
性
有
多

高
？
也
有
法
官
稱
司
法
部
的
政
策
「
毫
無
疑
問
地
讓
人
厭
惡
」
（
註165

）
。
在
二
○
○
六
年
國
會
聽
證
會
即
將

召
開
之
前
，
法
務
部
做
了
一
連
串
的
政
策
修
訂
，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又
做
了
一
次
，
認
真
處
理
了
幾
個
受
到
批
評
的

「
重
大
政
策
考
量
」
。
這
些
政
策
修
訂
，
將
尋
求
放
棄
文
件
揭
露
的
特
權
豁
免
的
情
形
，
限
縮
在
具
有
「
正
當
」

必
要
的
案
子
，
同
時
也
實
施
程
序
，
以
限
制
要
求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之
實
體
範
圍
，
並
要
求
出
具
法
務
部
各
大
辦
公

室
的
書
面
許
可
（
註166

）
。
司
法
部
也
強
調
，
實
施
支
付
律
師
費
用
政
策
的
公
司
，
不
能
被
視
為
拒
絕
合
作
，

檢
察
官
通
常
不
應
該
考
慮
到
這
類
的
法
律
費
用
支
付
（
註167

）
。

在
受
到
各
種
聲
音
的
批
評
以
後
，
二
○
○
八
年
司
法
部
所
修
訂
的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規
定
，
簡
單
而
直
接
：

「
關
於
公
司
是
否
要
預
付
或
事
後
核
銷
律
師
費
，
或
向
接
受
調
查
或
被
起
訴
的
員
工
、
主
管
或
董
事
提
供
法
律
諮

詢
，
檢
察
官
不
應
列
入
考
量
。
」
這
個
政
策
容
許
公
司
放
棄
文
件
揭
露
或
工
作
成
果
的
特
權
豁
免
，
但
只
有
在
公

司
自
願
選
擇
這
麼
做
的
情
況
下
，
而
檢
察
官
也
被
指
示
，
不
得
要
求
公
司
這
麼
做
（
註168

）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在
這
些
修
改
之
後
的
幾
年
間
，
簽
署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的
情
形
，
變
得
更
少
。
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，
從
來
不
是
大
多
數
的
情
形
，
但
也
一
直
沒
消
失
過─

─

自
司
法
部
剛
開
始
調
整
政
策
的
二
○
○

六
年
十
二
月
起
，
四
十
九
件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有
十
九
件
同
時
要
求
公
司
放
棄
特
權
豁
免
。
此
外
有

八
件
案
子
中
提
到
，
基
於
特
權
豁
免
拒
絕
提
供
文
件
，
可
能
被
列
入
決
定
公
司
是
否
完
全
合
作
的
考
量
因
素
。
聯

邦
檢
察
官
行
使
裁
量
權
，
受
到
如
此
詳
細
準
則
的
規
定
，
而
且
還
是
以
嚴
格
限
制
其
裁
量
權
的
方
式
，
這
種
情
形

僅
見
於
這
個
領
域
的
事
項
上
。

從
個
人
到
企
業
都
逍
遙
法
外

著
名
政
治
人
物
、
法
官
和
評
論
家
，
皆
批
評
政
府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華
爾
街
崩
盤
中
，
只
起
訴
了
少
數
人
（
註

169

）
。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一
般
沒
有
導
致
追
訴
個
人
，
尤
其
在
特
定
領
域
，
包
括
銀
行
違
法
行
為
的
案

件
，
追
訴
個
人
尤
其
少
見
。
雖
然
能
夠
找
到
犯
錯
者
並
把
他
們
交
出
去
，
是
作
為
公
司
負
起
刑
事
責
任
的
正
當
理

由
，
但
公
司
並
沒
有
完
全
合
作
，
如K

PM
G

案
的
情
形
。

基
於
鴕
鳥
問
題
，
以
及
讓
白
領
案
件
難
以
追
究
公
司
主
管
和
員
工
責
任
的
其
他
挑
戰
，
缺
乏
起
訴
個
人
的
情

形
，
也
並
不
是
很
難
理
解
。
這
些
案
件
需
要
大
量
資
源
，
而
且
得
之
不
易
。
在
網
路
泡
沫
化
和
安
隆
之
類
的
企
業

醜
聞
之
後
，
備
受
矚
目
的
執
行
長
受
到
起
訴
和
定
罪
，
包
括
世
界
通
訊
的
艾
博
斯
、
安
隆
的
雷
伊
和
史
基
林
，
以

及
泰
科
的
柯
茲
洛
斯
基
。
然
而
，
有
些
引
人
關
切
的
白
領
訴
訟
案
最
後
以
無
罪
收
場
，
例
如
二
○
○
九
年
貝
爾
斯

登
公
司
（B

ear Stearns

）
的
二
名
避
險
基
金
經
理
（
註170

）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個
人
的
白
領
訴
訟
案
並
沒
有
減
少
，
雖
然
這
安
慰
不
了
質
疑
訴
訟
何
以
如
此
稀
少
的
批
評
家
。
沒
有
統
計
數

據
把
白
領
犯
罪
當
作
一
個
類
別
，
不
過
仍
有
詐
欺
訴
訟
相
關
的
統
計
數
據
，
至
少
能
讓
人
約
略
了
解
白
領
訴
訟
的

處
理
方
式
。
聯
邦
詐
欺
定
罪
的
數
量
，
在
一
九
九
六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之
間
，
從
每
年
大
約
六
千
件
，
提
高
至
每
年

八
千
多
件
，
雖
然
它
們
在
聯
邦
案
件
一
覽
表
中
的
百
分
比
下
滑
了
。
平
均
詐
欺
量
刑
當
時
將
近
增
加
一
倍
，
但
通

常
處
理
詐
欺
的
判
刑
法
官
都
比
量
刑
準
則
的
要
求
更
輕
（
註171

）
。
有
些
法
官
可
能
同
情
非
暴
力
的
白
領
罪

犯
：
畢
竟
二
十
年
的
刑
期
對
年
老
犯
人
而
言
，
等
同
於
無
期
徒
刑
，
甚
至
連
短
暫
的
刑
期
，
都
足
以
結
束
一
個
人

的
生
涯
，
讓
他
無
法
再
犯
下
企
業
詐
欺
罪
了
。

公
司
詳
細
坦
承
不
法
行
為
時
，
應
該
要
把
人
考
慮
在
內
，
但
並
沒
有
個
人
受
到
刑
事
制
裁
。
企
業
文
化
受
到

指
責
時
，
起
訴
公
司
絕
對
比
完
全
不
起
訴
來
得
好
；
但
這
種
以
公
司
為
焦
點
的
訴
訟
策
略
，
只
有
在
檢
察
官
謹
慎

追
究
刑
事
處
罰
和
公
司
改
革
的
條
件
下
才
會
奏
效
。
不
起
訴
員
工
只
會
讓
一
切
更
令
人
不
安
，
檢
察
官
可
能
會
提

供
公
司
避
免
起
訴
的
方
案
，
而
不
堅
持
嚴
格
遵
守
法
規
。
鴕
鳥
策
略
加
上
所
有
其
他
起
訴
長
官
和
主
管
的
現
實
和

法
律
困
難
，
都
是
阻
礙
有
效
起
訴
企
業
的
關
鍵
因
素
。
訴
訟
應
該
追
究
犯
了
重
罪
的
個
人
和
公
司
刑
責
，
但
大
部

分
的
情
況
卻
是
兩
者
都
逍
遙
法
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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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　
噤
聲
的
被
害
人─

我
在
水
裡
聞
到
血
的
味
道
，
而
他
們
卻
想
排
光
池
裡
的
水

二
○
○
五
年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一
大
早
，
領
班
在
德
州
德
克
薩
斯
城
的
煉
油
廠
開
著
堆
高
機
。
工
廠
所
有
人
是

英
國
石
油
公
司
，
一
家
英
國
跨
國
石
油
和
瓦
斯
公
司
。
一
百
碼
距
離
的
地
方
是
雙
倍
大
的
拖
車
辦
公
室
，
他
的
妻

子
和
岳
父
也
在
煉
油
廠
工
作
，
此
刻
正
在
開
會
。
突
然
間
，
從
他
背
後
拖
車
那
個
方
向
傳
來
爆
炸
聲
。
他
回
想

著
：
「
我
即
刻
轉
身
環
顧
四
周
，
看
到
、
聽
到
並
感
覺
到
又
發
生
兩
次
爆
炸
，
而
且
比
第
一
次
更
震
撼
。
一
顆
巨

大
的
火
球
衝
向
天
空
，
一
併
將
燃
燒
的
瓦
礫
帶
進
空
中
。
」
（
註1

）

領
班
看
到
推
車
往
一
邊
傾
斜
，
然
後
消
失
，
被
爆
炸
的
力
量
夷
平
了
，
裡
面
有
他
的
妻
子
、
岳
父
、
朋
友
和

同
事
，
他
衝
了
過
去
，
「
但
一
切
都
成
了
煙
霧
和
火
海
；
燃
燒
的
瓦
礫
從
空
中
掉
下
，
到
處
都
是
烏
黑
、
濃
重
刺

鼻
的
油
煙
。
我
看
到
的
拖
車
僅
是
被
剷
平
的
大
量
燃
燒
殘
骸
。
我
跳
上
拖
車
開
始
挖
掘
。
」

接
著
又
一
次
爆
炸
把
他
擊
倒
。
他
站
起
來
找
到
一
台
堆
高
機
，
把
覆
蓋
拖
車
的
殘
骸
移
開
。
在
此
時
，
「
驚

人
的
是
，
很
長
一
段
時
間
不
斷
有
燃
燒
物
體
從
天
上
掉
下
來
。
」
他
從
車
頂
搬
了
約
六
車
的
物
品
，
而
多
數
在
搬

動
時
又
會
爆
炸
。
然
後
他
跳
上
拖
車
走
進
瓦
礫
堆
，
因
為
找
不
到
妻
子
，
他
絕
對
不
會
離
開
（
註2

）
。

從
天
而
降
的
爆
炸
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是
美
國
第
三
大
廠
，
每
天
提
煉
四
十
七
萬
五
千
桶
原
油
。
廠
房
占
地
廣
闊
，
擁
有
一
千

二
百
畝
地
。
所
以
它
是
全
國
最
重
要
的
能
源
設
備
，
二
○
○
五
年
提
煉
了
將
近
三
％
的
汽
油
供
美
國
本
土
使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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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註3

）
。
二
○
○
五
年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是
工
廠
最
悲
慘
的
一
天
。

開
車
經
過
煉
油
廠
的
人
，
可
能
都
看
過
這
種
奇
特
的
建
築
，
包
含
煙
囪
、
儲
存
槽
、
火
光
和
其
他
複
雜
的
工

業
設
施
。
每
家
煉
油
廠
都
不
一
樣
，
但
一
般
來
說
，
這
個
設
備
是
用
來
將
原
油
轉
為
有
用
的
產
品
，
包
括
汽
油
、

噴
射
機
燃
料
和
柴
油
燃
料
。
一
家
煉
油
廠
是
由
許
多
製
造
這
些
產
品
的
小
煉
油
廠
組
成
。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在

此
延
伸
場
地
有
三
十
多
個
不
同
的
單
位
，
二
千
多
名
工
人
。
像
這
樣
的
單
位
生
產
高
辛
烷
值
汽
油
（
註4

）
。

高
辛
烷
值
汽
油
引
爆
比
較
緩
慢
，
可
以
抑
制
汽
車
製
造
商
所
謂
的
過
早
點
火
或
引
擎
爆
裂
。
這
對
高
性
能
引

擎
來
說
非
常
有
價
值
，
因
為
引
擎
活
塞
的
精
準
計
時
很
重
要
。
高
辛
烷
值
汽
油
由
蒸
餾
較
高
辛
烷
值
液
體
，
並
將

其
混
合
至
正
常
汽
油
製
成
。
製
造
高
辛
烷
值
液
體
的
建
築
稱
為
異
構
化
工
場
（isom

erization unit

，
簡
稱isom

unit

）
，
並
且
使
用
十
二‧

五
英
尺
寬
、
一
百
七
十
英
尺
高
的
餘
油
分
離
金
屬
塔
。
塔
的
底
部
表
面
積
很
大
，
用

來
煮
沸
輕
烴
，
讓
高
辛
烷
值
液
體
化
為
蒸
汽
上
升
至
塔
的
頂
部
，
他
們
再
由
此
蒐
集
液
體
。

那
天
早
上
，
金
屬
塔
在
關
閉
數
週
後
正
在
重
新
啟
動
。
啟
動
一
座
龐
大
的
工
業
廠
房
是
很
重
要
的
操
作
，
但

這
件
事
並
沒
有
在
當
天
早
上
的
安
全
會
議
裡
討
論
（
註5
）
。
為
什
麼
？
那
座
塔
不
應
該
在
那
天
啟
動
，
但
不
知

為
何
主
管
從
沒
要
工
人
讓
機
器
閒
置
不
動
，
而
其
他
人
並
不
知
道
機
器
已
經
在
重
新
啟
動
。
異
構
化
工
場
的
工
人

也
顯
得
精
疲
力
盡
，
因
為
他
們
幾
乎
連
續
一
個
月
都
是
十
二
小
時
輪
班
（
註6

）
。

英
國
石
油
沒
有
讓
塔
的
安
全
措
施
維
持
良
好
狀
態
。
如
果
高
壓
太
強
，
溢
出
的
液
體
會
經
由
各
種
管
道
流
入

角
落
旁
的
容
器
，
稱
為
排
汙
罐
，
製
造
於
一
九
五
○
年
，
曾
發
生
過
起
火
、
釋
放
易
燃
蒸
汽
和
腐
蝕
問
題
，
但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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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石
油
從
未
修
理
過
（
註7

）
。
英
國
石
油
應
該
在
排
汙
罐
頂
部
裝
置
照
明
彈
，
由
這
些
照
明
彈
發
出
的
火
焰
能

夠
在
可
控
制
的
爆
破
中
，
安
全
地
將
多
餘
液
體
燒
掉
。
工
程
師
和
主
管
機
關
提
了
好
多
年
，
英
國
石
油
應
該
要
裝

置
照
明
彈
，
但
他
們
與
其
他
許
多
人
的
要
求
，
都
因
為
成
本
問
題
遭
到
忽
視
。
加
上
排
汙
罐
太
小
了
，
熱
高
壓
燃

料
必
須
有
出
口
，
於
是
從
連
接
排
汙
罐
的
一
百
一
十
三
英
尺
高
的
煙
囪
噴
發
出
來
。

領
班
記
得
，
他
和
距
離
排
汙
罐
僅
僅
一
百
二
十
一
英
尺
遠
的
辦
公
室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，
一
開
始
並
沒
注
意
到

發
生
什
麼
事
。
反
正
他
們
不
在
異
構
化
工
場
工
作
，
也
跟
它
扯
不
上
什
麼
關
係
。
排
汙
罐
原
本
應
該
放
在
偏
僻
的

地
方
，
放
在
工
人
附
近
很
危
險
。
他
記
得
「
我
們
的
拖
車
這
麼
靠
近
操
作
單
位
是
很
不
尋
常
的
事
」
，
而
他
的
岳

父
很
不
滿
意
那
個
地
點
，
「
但
我
們
必
須
遵
照
公
司
的
指
示
」
。

那
天
早
上
拖
車
裡
的
員
工
，
根
本
不
可
能
知
道
機
器
被
啟
動
了
，
或
是
機
器
有
問
題
。
極
具
爆
炸
性
的
燃
料

開
始
由
排
汙
罐
噴
飛
至
空
中
，
像
間
歇
泉
一
樣
，
流
回
地
面
蒸
發
，
高
溫
燃
料
形
成
逐
漸
增
多
的
蒸
汽
雲
，
可
能

在
任
何
時
間
爆
炸
。
有
毒
煙
霧
從
現
場
散
播
開
來
，
但
是
在
附
近
拖
車
辦
公
室
裡
的
工
作
人
員
還
不
知
道
危
險
降

臨
，
也
沒
有
警
鐘
或
警
報
器
響
起
，
因
為
它
們
都
故
障
了
。

有
些
煉
油
廠
員
工
終
於
發
現
了
問
題
，
開
始
準
備
逃
跑
，
但
跑
得
不
夠
快
。
一
輛
柴
油
車
放
錯
位
置
，
閒
置

在
離
排
汙
罐
約
二
十
五
英
尺
的
地
方
。
它
發
生
逆
火
，
卡
車
的
火
花
掉
至
一
片
逐
漸
蔓
延
的
熱
液
體
燃
料
上
，
引

發
了
巨
大
的
爆
炸
（
註8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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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班
從
爆
炸
中
生
存
下
來
，
並
且
清
除
了
被
夷
平
拖
車
上
的
爆
炸
車
輛
，
在
瓦
礫
堆
中
找
到
他
的
岳
父
。
他

已
經
死
亡
。
「
我
停
下
來
一
段
時
間
，
對
著
他
的
遺
體
禱
告
。
」
最
後
，
他
找
到
了
妻
子
的
辦
公
室
：
「
有
個
書

架
在
她
坐
在
座
位
時
倒
在
她
頭
上
，
我
想
那
多
少
保
護
了
她
。
她
身
處
的
範
圍
又
有
火
又
有
煙
霧
，
所
以
被
燒

傷
，
失
去
了
意
識
。
我
很
害
怕
她
會
死…

…

我
用
肩
膀
把
書
架
頂
起
來
，
把
她
救
出
來…

…

她
被
抬
上
救
援
直
升

機
，
我
則
看
著
它
飛
離
。
」

最
後
有
十
五
個
人
死
亡
，
都
是
在
拖
車
辦
公
室
或
附
近
的
員
工
，
一
百
七
十
多
名
員
工
受
傷
。
瓦
礫
紛
紛
飛

落
德
克
薩
斯
城
，
在
市
中
心
上
班
的
人
都
感
覺
到
地
面
的
震
動
，
好
像
發
生
地
震
一
樣
。
從
爆
炸
地
點
最
遠
至
四

分
之
三
英
里
外
的
房
屋
都
損
毀
了
（
註9

）
，
損
失
共
數
十
億
美
元
。
領
班
的
妻
子
倖
存
了
下
來
，
但
她
失
去
意

識
約
九
十
天
，
後
來
都
待
在
燒
傷
加
護
病
房
。
有
毒
煙
霧
對
她
的
肺
部
造
成
永
久
性
的
傷
害
。
她
經
常
呼
吸
急

促
，
肺
裡
隨
時
會
產
生
液
體
，
而
且
會
不
斷
咳
嗽
（
註10

）
。

可
預
見
，
卻
仍
然
遇
見
的
浩
劫

多
年
來
，
員
工
要
求
在
煉
油
廠
增
設
安
全
措
施
，
包
括
修
理
煙
囪
和
增
加
照
明
彈
。
英
國
石
油
在
一
九
九
九

年
買
下
工
廠
，
當
然
，
老
舊
的
工
廠
長
期
存
在
著
問
題
。
當
地
經
理
在
二
○
○
二
年
要
求
看
發
生
嚴
重
問
題
的
煉

油
廠
報
告
，
並
做
出
結
論
，
認
為
設
備
已
完
全
退
化
，
很
擔
心
會
發
生
嚴
重
的
現
場
事
故
。
英
國
石
油
需
要
花
更

多
經
費
修
理
煉
油
廠
，
但
他
們
不
願
意
支
付
這
些
成
本
（
註11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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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文
化
可
能
多
少
和
這
件
事
有
關
。
英
國
石
油
「
維
持
良
好
健
康
、
安
全
和
環
境
」
的
計
畫
聽
起
來
很
有

良
心
。
然
而
，
從
二
○
○
三
年
的
稽
核
就
中
發
現
了
該
公
司
的
「
開
支
票
心
態
」
，
其
預
算
根
本
不
足
以
達
到
所

有
承
諾
和
目
標
（
註12

）
。
負
責
員
工
安
全
的
美
國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（O

SH
A

）
，
曾
為
了
同
類
型
煙
囪
的
不

安
全
狀
況
傳
喚
工
廠
，
但
他
們
並
沒
有
進
行
維
修
。
美
國
化
學
安
全
委
員
會
（U

.S.C
hem

ical Safety B
oard

）
在

爆
炸
後
做
了
評
估
，
並
發
現
大
量
證
據
都
顯
示
浩
劫
即
將
發
生
。

當
時
，
英
國
石
油
一
直
在
重
新
塑
造
環
保
石
油
公
司
的
形
象
，
公
司
標
誌
改
成
看
似
黃
、
綠
色
花
朵
或
熾
烈

陽
光
的
圖
案
，
並
且
高
喊
「
超
越
汽
油
」
的
口
號
。
執
行
長
布
朗
（John B

row
ne

）
在
爆
炸
隔
天
，
於
德
克
薩

斯
城
市
政
府
發
表
聲
明
，
告
訴
記
者
這
是
「
英
國
石
油
史
上
最
黑
暗
的
一
天
」
。
在
公
司
任
職
了
三
十
八
年
，
他

說
：
「
這
是
我
見
過
最
可
怕
的
悲
劇
！
」
他
向
被
害
人
家
屬
保
證
，
公
司
會
「
盡
一
切
力
量
讓
未
來
覺
得
比
較
好

過
一
些
。
讓
明
天
比
今
天
更
好
」
（
註13
）
。

接
二
連
三
的
官
司
，
永
不
兌
現
的
承
諾

煉
油
廠
爆
炸
相
關
訴
訟
迅
速
蔓
延
開
來
。
為
因
應
這
起
悲
劇
事
故
，
英
國
石
油
立
即
解
雇
了
煉
油
廠
的
六
名

技
工
和
職
員
。
英
國
石
油
內
部
調
查
報
告
指
責
這
些
員
工
不
當
使
用
設
備
，
並
且
沒
有
採
取
緊
急
應
變
行
動
。
這

六
名
員
工
提
出
控
告
，
最
終
也
都
以
和
解
收
場
（
註14

）
。
其
間
爆
炸
被
害
人
，
如
那
名
領
班
，
共
提
出
數
千
起

對
公
司
的
控
告
，
英
國
石
油
也
開
始
悄
悄
和
解
。
這
類
民
事
訴
追
和
解
通
常
是
保
密
進
行
；
英
國
石
油
這
類
公
司

應
該
會
想
迴
避
公
眾
耳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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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班
形
容
他
和
妻
子
很
早
就
開
始
和
英
國
石
油
和
解
：
「
我
們
不
想
上
法
院
；
我
們
想
要
結
束
這
件
事
，
並

試
著
重
建
生
活
。
」
雖
然
英
國
石
油
答
應
負
擔
妻
子
的
醫
療
費
用
，
「
但
在
和
解
之
後
，
他
們
並
沒
有
兌
現
」
。

在
頻
繁
的
書
信
和
電
話
溝
通
以
後
，
領
班
提
出
另
一
項
告
訴
，
花
了
一
年
，
英
國
石
油
才
有
所
行
動
，
而
且
還
要

求
醫
院
打
折
，
只
負
擔
一
半
的
欠
款
（
註15

）
。

和
私
人
民
事
和
解
不
同
的
是
，
刑
事
案
件
通
常
是
公
開
審
理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處
罰
罪
犯
，
讓
他
們
承
受
社
會

最
嚴
厲
制
裁
的
羞
辱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決
定
根
據
《
空
氣
清
淨
法
》
控
告
英
國
石
油
。
一
九
八
三
年
美
國
聯
合
碳
化

物
（U

nion C
arbide

）
在
印
度
博
帕
爾
（B

hopal

）
的
農
藥
工
廠
釋
放
了
大
量
的
有
毒
氣
體
，
釀
成
上
萬
人
死
亡

的
大
災
難
，
這
項
法
令
因
此
而
誕
生
，
又
稱
為
博
帕
爾
條
款
（B

hopal Provisions

）
。
該
法
令
旨
在
確
保
美
國

不
會
再
發
生
類
似
事
故
，
並
認
定
知
道
無
法
遵
守
偵
測
和
阻
止
有
害
物
質
釋
放
至
空
氣
的
具
體
措
施
，
屬
於
犯
罪

行
為
（
註16

）
。
英
國
石
油
是
第
一
家
依
據
博
帕
爾
條
款
起
訴
的
公
司
。
執
行
聯
邦
環
境
法
的
環
保
局
官
員
表

示
，
這
個
案
件
會
釋
放
「
這
類
犯
罪
會
遭
起
訴
的
訊
息
」
（
註17

）
。
至
於
這
起
爆
炸
案
的
被
害
人
，
可
能
在
這

起
大
宗
刑
事
訴
追
案
發
揮
什
麼
作
用
呢
？

被
害
人
的
希
冀
：
獲
得
補
償
，
或
是
懲
處
罪
人
？

被
害
人
在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中
擔
任
很
重
大
的
角
色
。
他
們
不
再
被
期
望
奉
行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的
兒
童
守
則─

「
囝
仔
人
，
有
耳
無
嘴
」
（
註18

）
。
在
形
成
美
國
法
律
基
礎
的
英
國
習
慣
法
系
統
中
，
沒
有
檢
察
官
的
角
色
。

被
害
人
一
般
必
須
要
求
法
官
逮
捕
犯
法
者
，
而
他
們
必
須
自
己
提
出
告
訴
，
希
望
懲
罰
罪
犯
和
得
到
傷
害
賠
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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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殖
民
時
期
開
始
，
專
門
的
警
察
部
門
和
檢
察
官
開
始
代
表
被
害
人
，
但
不
是
讓
他
們
提
告
，
檢
察
官
比
較
著
重

於
監
禁
囚
犯
，
而
不
是
補
償
被
害
人
（
註19

）
。

立
法
者
逐
漸
建
立
聆
聽
刑
事
案
件
被
害
人
說
話
的
空
間
。
過
去
幾
十
年
，
很
多
州
頒
布
了
被
害
人
權
利
法

案
，
給
予
被
害
人
或
其
家
屬
諸
如
針
對
量
刑
發
表
陳
述
的
權
利
，
並
且
解
釋
犯
罪
對
他
們
的
影
響
。
法
律
也
著
重

保
護
被
害
人
隱
私
、
保
護
他
們
不
受
恐
嚇
、
要
求
更
關
注
他
們
擔
心
的
問
題
，
並
允
許
他
們
參
與
刑
事
案
件
。
刑

事
案
件
長
期
以
來
已
經
有
賠
償
被
害
人
的
慣
例
，
藉
此
彌
補
他
們
所
受
的
傷
害
，
而
過
去
幾
十
年
中
，
立
法
者
也

透
過
更
多
罪
行
的
強
制
罰
款
，
和
讓
被
害
人
更
容
易
取
得
補
償
的
方
式
，
擴
張
賠
償
範
圍
。

有
很
多
人
討
論
這
類
被
害
人
角
色
的
適
當
性
，
但
沒
有
人
想
過
刑
事
犯
罪
中
被
害
人
應
該
發
揮
什
麼
作
用
，

尤
其
在
越
來
越
多
公
司
利
用
協
議
避
免
受
審
的
情
況
下
。
被
害
人
權
利
可
能
在
公
司
訴
訟
中
含
有
特
別
的
意
義
，

而
我
們
不
清
楚
立
法
者
是
否
徹
底
想
過
，
如
果
被
害
人
在
這
些
大
規
模
案
件
程
序
中
，
扮
演
重
要
角
色
的
話
，
會

出
現
什
麼
結
果
？
企
業
犯
罪
和
街
頭
犯
罪
中
，
一
個
人
傷
害
另
一
個
人
的
案
子
可
能
完
全
不
一
樣
。
被
害
人
可
能

因
為
有
權
在
公
司
量
刑
時
發
言
而
獲
得
安
慰
嗎
？
追
訴
公
司
可
能
涉
及
成
千
上
萬
的
被
害
人
，
要
找
到
和
聯
絡
所

有
受
犯
罪
行
為
影
響
的
人
，
可
能
很
困
難
。

前
面
的
章
節
談
到
檢
察
官
日
漸
趨
向
讓
企
業
免
於
定
罪
和
減
少
罰
款
，
以
作
為
實
行
體
制
改
革
的
條
件
，
但

他
們
是
否
真
的
要
求
實
質
性
改
革
往
往
令
人
懷
疑
。
理
論
上
，
被
害
人
可
以
在
堅
持
追
究
更
多
責
任
方
面
，
發
揮

很
重
要
的
作
用
，
如
果
檢
察
官
接
受
的
罰
款
不
足
，
被
害
人
可
以
堅
持
要
求
傷
害
賠
償
。
我
想
知
道
被
害
人
權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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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金
融
犯
罪
中
發
揮
什
麼
作
用
，
或
者
大
批
的
被
害
人
能
否
提
供
具
體
的
貢
獻
。
接
下
來
我
會
提
及
被
害
人
確
實

在
公
司
訴
追
中
占
有
越
來
越
重
要
的
分
量
，
每
年
支
付
這
類
被
害
人
的
賠
償
金
達
數
億
美
元
。
被
害
人
可
以
為
了

公
共
利
益
追
究
公
司
責
任
，
但
他
們
的
意
見
不
見
得
會
被
聽
到
。

除
了
參
與
權
，
聯
邦
法
律
也
提
供
被
害
人
賠
償
，
所
謂
回
復
原
狀
／
賠
償
（restitution

）
。
被
害
人
能
夠
得

到
有
別
於
刑
事
罰
款
的
金
錢
補
償
，
以
期
他
們
從
傷
害
中
復
原
。
目
前
在
許
多
聯
邦
訴
追
中
，
強
制
性
地
必
須
提

出
回
復
原
狀
的
請
求
，
其
原
因
來
自
兩
項
法
律
依
據
，
一
是
一
九
八
二
年
的
《
被
害
人
與
證
人
保
護
法
》

（V
ictim

 and W
itness Protection A

ct

）
，
其
中
規
定
，
法
官
在
為
特
定
聯
邦
犯
罪
進
行
量
刑
時
，
「
得
命
令
」
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給
被
害
人
；
另
一
是
一
九
九
六
年
的
《
強
制
回
復
原
狀
予
犯
罪
被
害
人
法
》
（M

andatory

V
ictim

s R
estitution A

ct

）
，
其
中
規
定
，
法
官
在
為
特
定
聯
邦
犯
罪
進
行
量
刑
時
，
包
括
暴
力
、
詐
欺
、
財
產

等
犯
罪
，
「
應
命
令
」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給
被
害
人
（
註20

）
。
依
據
量
刑
準
則
，
只
要
犯
罪
被
害
人
可
得
確
定
，

回
復
原
狀
始
終
是
對
組
織
量
刑
的
選
項
（
註21
）
。
被
害
人
不
必
主
動
提
出
回
復
原
狀
之
請
求
，
檢
察
官
會
負
責

找
到
被
害
人
，
而
法
官
會
確
保
他
們
得
到
賠
償
。
而
不
論
被
告
在
受
量
刑
時
，
其
支
付
財
力
如
何
，
法
院
都
會
就

回
復
原
狀
／
賠
償
作
出
判
決
。

回
復
原
狀
的
金
錢
賠
償
被
認
為
是
刑
事
處
罰
的
形
式
之
一
，
也
可
作
為
緩
刑
的
條
件
。
如
果
被
告
無
法
一
次

付
清
，
法
官
可
能
會
做
成
付
款
的
時
間
表─

分
期
方
案
（
註22

）
。
也
有
分
配
領
取
賠
償
優
先
順
位
的
程
序
，
例

如
賠
償
應
先
給
付
給
私
人
犯
罪
被
害
人
，
然
後
才
是
政
府
，
或
判
決
犯
罪
被
害
人
應
較
保
險
公
司
與
其
他
第
三
方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享
有
優
先
權
（
註23

）
。
被
害
人
不
能
重
複
取
得
賠
償
：
由
民
事
損
害
賠
償
訴
訟
或
保
險
公
司
所
收
到
的
金
額
，

將
由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中
扣
除
（
註24

）
。

財
產
沒
收
是
在
聯
邦
刑
事
案
件
中
，
賠
償
犯
罪
被
害
人
的
第
二
種
選
擇
。
沒
收
的
客
體
可
能
及
於
犯
罪
人
的

汽
車
、
藝
術
品
、
珠
寶
和
其
他
資
產
，
再
加
以
拍
賣
。
此
一
情
況
可
能
出
現
在
刑
事
案
件
，
或
針
對
財
產
本
身
所

進
行
的
個
別
民
事
或
行
政
程
序
中
。
將
沒
收
得
來
的
資
產
和
金
錢
給
付
犯
罪
被
害
人
，
稱
為
緩
解

（rem
ission

）
。
和
回
復
原
狀
不
同
的
是
，
它
的
範
圍
不
包
括
收
入
損
失
、
所
失
利
益
或
人
身
傷
害
，
而
犯
罪
被

害
人
必
須
要
提
出
賠
償
之
聲
請
，
並
且
只
能
收
到
所
失
財
產
的
公
平
市
價
（
註25

）
。
司
法
部
的
資
產
沒
收
暨
洗

錢
司
處
理
複
雜
的
沒
收
事
宜
，
光
是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，
就
給
付
超
過
四
億
美
元
的
金
額
給
犯
罪
被
害
人
（
註

26

）
。
此
外
，
沒
收
所
得
的
金
額
可
能
被
併
入
回
復
原
狀
基
金
，
即
所
謂
返
還
（restoration

）
的
程
序
。
沒
收

資
產
也
可
能
用
於
支
付
執
法
的
費
用
（
大
部
分
分
配
給
國
家
和
地
方
執
法
單
位
）
（
註27

）
。

在
所
有
公
司
訴
追
協
議
案
件
中
，
最
高
額
的
沒
收
金
額
出
現
在
摩
根
大
通
案
，
共
計
沒
收
了
價
值
十
七
億
美

元
的
資
產
。
其
犯
行
是
在
二
○
一
四
年
初
，
未
就
馬
多
夫
利
用
銀
行
帳
戶
行
使
龐
氏
騙
局
的
可
疑
活
動
，
做
成
報

告
。
如
果
摩
根
大
通
被
裁
判
所
付
的
是
刑
事
罰
款
，
這
筆
錢
就
會
歸
於
財
政
部
。
但
檢
察
官
所
追
的
，
是
要
求
沒

收
十
七
億
美
元
源
自
龐
氏
騙
局
的
財
產
，
因
此
這
筆
錢
會
併
入
設
立
以
賠
償
該
騙
局
被
害
人
的
基
金
（
註28

）
。

企
業
犯
罪
可
能
會
使
犯
罪
被
害
人
之
參
與
與
回
復
原
狀
本
身
，
變
成
很
複
雜
的
訴
訟
。
如
果
特
定
的
犯
罪
被

害
人
太
多
，
致
無
法
執
行
回
復
原
狀
；
或
如
果
計
算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涉
及
解
決
「
複
雜
事
實
議
題
」
，
並
會
過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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耽
延
定
罪
裁
判
時
，
法
院
不
一
定
必
須
就
回
復
原
狀
做
成
判
決
（
註29

）
。
不
過
法
官
有
各
種
辦
法
，
可
以
處
理

擁
有
大
量
犯
罪
被
害
人
與
涉
及
複
雜
事
實
的
案
件
，
包
括
指
派
託
管
人
協
助
賠
償
程
序
進
行
（
註30

）
。

看
似
高
價
的
賠
償
金
額
，
卻
掩
飾
了
被
害
人
索
賠
的
困
難

一
般
認
為
刑
事
罰
款
是
處
罰
的
一
種
形
式
，
而
非
補
償
被
害
人
的
辦
法
，
雖
然
被
害
人
可
以
提
出
民
事
訴

追
，
要
求
賠
償
所
受
的
傷
害
損
失
。
我
在
蒐
集
企
業
訴
追
資
料
時
，
沒
有
預
期
到
被
害
人
補
償
是
案
件
如
此
重
要

的
部
分
。
不
過
在
一
些
大
規
模
的
企
業
訴
追
中
，
檢
察
官
成
立
大
筆
資
金
補
償
被
害
人
，
有
時
和
民
事
律
師
和
主

管
機
關
合
作
。
比
起
回
復
原
狀
的
金
額
，
罰
款
顯
得
微
不
足
道
。

圖5-1

和
圖5-2

包
含
一
九
九
四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所
有
的
罰
款
、
回
復
原
狀
和
沒
收
金
額
。
黑
色
表
示
美
國
量

刑
委
員
會
的
資
料
，
淺
灰
色
表
示
我
在
聯
邦
案
卷
紀
錄
中
蒐
集
的
資
料
。
公
司
罰
款
每
年
有
數
億
至
數
十
億
美

元
，
而
且
日
益
增
加
。
回
復
原
狀
和
沒
收
款
項
少
得
多
但
也
可
能
很
大
筆
，
通
常
每
年
共
計
將
近
數
億
美
元
，
而

且
有
幾
筆
是
相
當
龐
大
的
金
額
。

圖
說
：
圖5-1

～5-2

　
被
起
訴
公
司
的
所
有
回
復
原
狀
與
罰
款
金
額
，1994

～2012

由
法
院
案
卷
紀
錄
和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所
蒐
集
到
的
資
料
之
間
，
存
在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我
認
為
由
委
員
會
所

蒐
集
到
的
資
料
中
，
少
列
了
目
前
刑
事
案
件
最
大
筆
的
歸
還
金
額─

六
億
六
百
萬
美
元
，
這
是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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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
國
集
團
滙
豐
銀
行
的
子
公
司
共
和
國
證
券
（R

epublic Securities

）
所
支
付
（
註31

）
。
委
員
會
沒
有
蒐
集
有

關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資
料
，
那
會
在
資
料
中
增
加
更
大
筆
的
罰
款
、
回
復
原
狀
與
沒
收
金
額
，
其
中
最
後
這
項
可
能

會
單
獨
出
現
在
個
別
的
民
事
程
序
，
以
致
不
會
向
委
員
會
報
告
，
也
不
見
得
會
納
入
刑
事
案
卷
紀
錄
。
被
定
罪
公

司
所
支
付
的
回
復
原
狀
，
平
均
金
額
略
少
於
三
百
萬
美
元
，
而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回
復
原
狀
和
沒
收
金
額
是
九
千
四

百
萬
美
元
（
註32
）
。
在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回
復
原
狀
、
強
制
交
出

犯
罪
所
得
和
沒
收
金
額
，
總
計
超
過
七
十
五
億
美
元
。

就
像
龐
大
罰
款
來
自
少
數
公
司
訴
追
，
大
筆
回
復
原
狀
的
金
額
也
得
歸
功
幾
件
轟
動
的
案
例
。
少
數
緩
起
訴

協
議
牽
扯
到
被
害
人
賠
償
（
三
一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八
十
件
，
如
回
復
原
狀
或
沒
收
）
，
但
有
些
金
額
相
當

龐
大
，
例
如
摩
根
大
通
沒
收
十
七
億
美
元
、
滙
豐
沒
收
十
二
億
五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、
荷
蘭
國
際
集
團
（IN

G

B
ank,N

.V.

）
有
三
億
一
千
萬
美
元
的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，
還
有
科
學
應
用
國
際
公
司
（Science A

pplications

International C
orp

）
有
三
億
九
千
萬
美
元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。

被
定
罪
的
公
司
只
有
少
數
支
付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，
多
數
沒
有
付
半
毛
錢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二
○
○
八
年
的
量
刑

委
員
會
報
告
，
企
業
共
支
付
了
三
億
九
千
萬
美
元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時
，
這
筆
錢
僅
來
自
少
於
三
分
之
一
的
涉
案
公

司
，
其
餘
公
司
都
沒
付
錢
。
二
○
○
八
年
最
大
筆
的
金
額
只
來
自
少
數
案
件─

一
宗
健
康
願
景
公
司
（H

ealth

V
isions C

orp

）
的
郵
件
詐
欺
案
，
支
付
將
近
一
億
美
元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，
其
餘
三
件
分
別
支
付
七
千
八
百
四
十

萬
美
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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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筆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還
可
能
掩
飾
了
替
被
害
人
索
賠
的
困
難
度
。
量
刑
委
員
會
報
告
，
上
述
三
家
公
司
在
二

○
○
八
年
被
判
支
付
七
千
八
百
四
十
萬
美
元
的
回
復
原
狀
款
項
。
在
那
宗
案
子
中
，
三
個
人
聯
合
經
營
的
假
對
沖

基
金
，
欺
騙
了
投
資
人
將
近
二
億
美
元
（
註33

）
。

根
據
法
令
，
不
管
被
告
的
實
際
支
付
能
力
，
都
必
須
強
制
下
令
回
復
原
狀
，
因
此
由
法
官
判
決
的
大
筆
回
復

原
狀
金
額
，
可
能
無
法
反
映
被
害
人
實
際
取
得
的
金
額
。
被
害
人
要
求
賠
償
超
過
一
億
三
千
萬
美
元
的
損
失
，
被

告
賣
掉
房
子
、
鄉
村
俱
樂
部
會
員
資
格
、
珠
寶
和
車
子
，
但
只
取
得
大
約
六
百
六
十
萬
美
元
資
產
，
並
支
付
二
百

八
十
萬
美
元
給
被
害
人
，
同
時
支
付
超
過
三
百
萬
美
元
的
法
律
和
行
政
費
用
，
甚
至
還
比
這
類
案
件
的
一
般
花
費

多
出
三
○
％
（
註34

）
。
顯
然
，
犯
罪
者
會
在
被
抓
到
之
前
把
這
些
錢
花
光
，
沒
剩
多
少
讓
被
害
人
索
賠
。

在
貝
爾
斯
登
案
中
，
銀
行
倒
閉
引
發
二
○
○
七
年
全
球
的
經
濟
危
機
，
證
管
會
和
二
名
負
責
十
六
億
美
元
損

失
的
對
沖
基
金
主
管
提
出
和
解
。
摩
根
大
通
買
下
貝
爾
斯
登
，
雖
然
這
些
主
管
在
刑
事
審
判
中
獲
判
無
罪
，
但
證

管
會
的
民
事
訴
追
仍
持
續
進
行
。
和
解
金
剛
好
超
過
一
百
萬
美
元
，
對
比
於
投
資
人
的
十
六
億
美
元
損
失
，
法
官

稱
之
為
「
小
錢
」
。
法
官
要
求
雙
方
重
新
考
慮
，
但
最
終
同
意
此
和
解
，
他
說
：
「
難
怪
很
多
人
認
為
，
證
管
會

根
本
無
法
達
成
執
行
證
券
法
的
任
務
。
」
（
註35

）
雖
然
被
告
無
法
賠
償
大
筆
損
失
的
資
產
，
但
或
許
應
該
褒
獎

法
官
針
對
和
解
是
否
公
平
和
符
合
公
共
利
益
，
提
出
了
質
疑
。

無
法
公
諸
於
世
的
機
密
檔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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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英
國
石
油
案
中
，
法
官
起
初
沒
有
告
訴
被
害
人
，
認
罪
協
商
正
在
進
行
。
多
數
人
已
經
和
英
國
石
油
和
解

取
得
補
償
，
但
他
們
想
要
參
與
刑
事
審
判
，
確
認
英
國
石
油
應
該
被
究
責
。
根
據
二
○
○
四
年
《
犯
罪
受
害
者
權

利
法
》
（C

rim
e V

ictim
s’R

ights A
ct

）
，
犯
罪
被
害
人
有
權
知
道
和
參
與
刑
事
案
件
，
就
算
無
權
得
到
回
復
原

狀
補
償
（
註36
）
。
通
知
大
量
被
害
人
可
能
是
複
雜
且
昂
貴
的
工
作
，
法
官
可
以
決
定
合
理
的
範
圍
，
命
令
被
告

支
付
通
知
被
害
人
的
費
用
（
註37

）
。
《
犯
罪
受
害
者
權
利
法
》
定
義
被
害
人
為
「
直
接
和
幾
乎
因
為
聯
邦
罪
行

受
傷
害
」
的
個
人
（
註38
）
。
有
時
無
法
真
正
識
別
的
被
害
人
，
法
官
也
要
審
視
犯
罪
類
型
，
並
且
詢
問
相
關
被

害
人
是
否
真
的
因
為
該
罪
行
受
到
傷
害
（
註39

）
。

在
聯
邦
法
院
，
很
少
犯
罪
公
司
被
要
求
通
知
被
害
人
（
註40

）
。
在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案
中
，
這
宗
刑
事

案
件
被
歸
於
機
密
檔
案
，
無
法
公
諸
於
世
。
二
天
後
，
公
司
簽
署
認
罪
協
議
，
檢
察
官
很
快
公
開
宣
布
案
件
已
成

定
局
，
被
害
人
完
全
沒
有
參
與
到
。

其
實
被
害
人
不
難
找
到
。
被
害
人
與
和
家
屬
對
英
國
石
油
提
出
的
民
事
訴
追
，
超
過
四
千
件
。
有
些
提
告
人

不
是
這
次
爆
炸
中
受
傷
的
人
，
也
不
是
罹
難
者
家
屬
，
但
間
接
蒙
受
了
財
產
損
失
（
註41

）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最
直

接
的
受
傷
被
害
人
還
是
很
容
易
找
到
。
檢
察
官
要
求
訴
訟
程
序
保
密
，
可
是
法
令
給
予
被
害
人
參
與
和
被
告
知
的

權
利
，
而
且
司
法
部
本
身
的
指
示
說
明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應
該
讓
被
害
人
可
以
查
閱
任
何
重
大
的
裁
決
，
例
如
認
罪

協
商
（
註42

）
。
然
而
，
這
些
檢
察
官
顯
然
沒
有
通
知
被
害
人
發
生
了
什
麼
事
（
註43

）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檢
察
官
等
到
認
罪
答
辯
公
開
後
，
才
通
知
被
害
人
擁
有
參
與
的
權
利
。
被
害
人
很
不
滿
被
告
知
一
樁
已
成
定

局
的
交
易
。
但
法
官
還
是
站
在
檢
察
官
這
邊
，
考
量
到
被
害
人
數
量
龐
大
，
讓
其
參
與
可
能
引
發
大
量
媒
體
報

導
，
以
及
損
害
英
國
石
油
的
名
聲
，
因
而
對
其
存
有
偏
見
（
註44

）
；
法
官
做
出
結
論
，
被
害
人
可
以
在
事
後
提

出
書
信
，
和
參
與
量
刑
言
詞
辯
論
，
反
對
認
罪
協
議
。
法
院
也
表
示
，
被
害
人
在
調
查
期
間
可
以
和
檢
察
官
聯

絡
。

在
言
詞
辯
論
中
，
被
害
人
律
師
代
表
他
們
提
出
反
對
認
罪
協
議
，
並
質
問
為
何
他
們
被
排
除
在
流
程
之
外
。

稍
後
，
一
百
三
十
四
名
被
害
人
提
交
被
害
人
影
響
陳
述
給
法
官
，
描
述
他
們
因
為
爆
炸
受
到
的
傷
害
，
包
括
那
名

領
班
。
除
了
形
容
家
人
的
苦
難
和
損
失
，
他
也
提
到
自
身
「
難
以
言
喻
的
憤
怒
」
，
「
辛
苦
挽
救
生
命
的
醫
師
、

護
士
和
醫
院
，
得
不
到
英
國
石
油
支
付
的
醫
藥
費
」
。
這
證
實
無
法
相
信
英
國
石
油
會
履
行
承
諾
。
他
又
說
如
果

英
國
石
油
向
法
官
強
調
自
身
對
於
賠
償
損
失
的
所
有
努
力
，
那
麼
法
官
應
該
考
慮
到
英
國
石
油
其
實
沒
有
為
發
生

的
事
負
責
（
註45

）
。

無
聲
的
被
害
人
：
不
公
平
的
環
境
訴
訟

公
司
的
環
境
訴
訟
數
目
非
常
驚
人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的
公
司
訴
訟
，
有
四
分
之
一
屬
於
環

境
訴
訟
（
二
五
％
，
二
千
零
一
十
六
件
有
五
百
零
二
件
）
，
涵
括
空
氣
或
水
汙
染
、
廢
棄
物
處
理
和
魚
類
與
野
生

動
物
的
保
護
。
每
個
區
域
都
有
詳
細
的
法
規
，
這
些
規
定
可
能
伴
隨
刑
事
罰
款
。
例
如
，
由
於
無
法
正
常
、
合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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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謹
慎
地
預
防
汙
染
，
以
致
因
疏
忽
而
排
出
汙
染
物
，
就
視
為
犯
罪
，
而
對
於
故
意
的
違
法
行
為
會
加
重
刑
罰

（
註46
）
。

環
境
法
規
是
高
度
專
業
，
司
法
部
有
專
門
的
美
國
環
境
和
自
然
資
源
局
，
負
責
和
環
保
局
合
作
處
理
此
類
案

件
（
註47

）
。
很
少
有
緩
起
訴
協
議
是
環
境
案
件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只
有
六
件
）
，
因
為
該
部
門
的
檢
察
官
一
直

認
為
環
境
案
件
應
該
由
環
保
局
處
理
為
民
事
案
件
，
不
然
就
是
以
刑
事
定
罪
（
註48

）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刑
事
案
件

通
常
會
以
認
罪
協
商
處
理
，
而
刑
事
定
罪
的
處
分
輕
重
則
取
決
於
公
司
達
成
的
交
易
。

英
國
石
油
認
罪
協
議
的
條
件
是
什
麼
？
事
實
上
已
成
定
局
了
嗎
？
該
協
議
要
求
英
國
石
油
承
認
有
罪
，
支
付

五
千
萬
美
元
罰
款
，
並
執
行
三
年
緩
刑
。
如
我
下
一
章
所
述
，
緩
刑
意
指
公
司
可
能
必
須
向
緩
刑
辦
公
室
提
交
報

告
，
任
何
新
的
違
法
行
為
都
會
違
反
緩
刑
。
被
害
人
覺
得
這
是
私
下
交
易
，
表
示
自
己
應
該
有
提
供
意
見
的
權

利
，
而
且
認
為
協
議
應
該
修
改
。
然
而
，
儘
管
聯
邦
法
官
的
權
力
很
大
，
也
難
以
自
由
更
改
雙
方
在
刑
事
案
件
中

已
經
達
成
的
認
罪
協
商
。
法
官
可
能
不
會
改
寫
認
罪
協
議
，
雖
然
在
特
別
情
況
下
，
法
官
可
能
會
直
接
駁
回
此
類

協
議
（
註49

）
。
法
官
曾
經
拒
絕
過
給
予
被
告
過
分
寬
鬆
、
或
妨
礙
公
共
利
益
的
協
議
（
註50

）
。
被
害
人
可
以

在
這
個
問
題
上
表
達
意
見
，
這
是
他
們
有
權
參
與
的
理
由
之
一
。

二
○
○
七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英
國
石
油
正
式
在
法
庭
認
罪
。
言
詞
辯
論
時
，
被
害
人
和
其
律
師
終
於
被
允

許
發
言
，
他
們
要
求
法
官
駁
回
認
罪
協
議
。
被
害
人
不
是
想
要
索
賠
；
他
們
不
需
要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，
因
為
多
數

已
經
在
民
事
訴
追
中
達
成
和
解
。
相
反
地
，
他
們
想
要
有
效
阻
止
英
國
石
油
繼
續
危
害
其
他
生
命
。
他
們
指
出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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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協
議
沒
有
利
用
公
司
監
察
人
監
控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確
保
更
多
工
人
未
來
不
會
受
傷
。
此
外
，
他
們
認
為
罰
款

太
少
，
整
份
協
議
呈
現
不
可
思
議
的
寬
鬆
（
註51

）
。
那
個
月
稍
晚
，
法
官
駁
回
被
害
人
抗
議
並
同
意
認
罪
協

商
，
沒
有
任
何
書
面
說
明
。
於
是
被
害
人
提
出
緊
急
上
訴
。

企
業
是
否
會
殺
人
？─

福
特Pinto

汽
車
案

英
國
石
油
坦
承
違
反
環
境
法
規
，
但
公
司
可
以
因
為
其
他
更
嚴
重
的
罪
行
被
起
訴
嗎
？
例
如
殺
人
罪
？
根
據

被
害
人
律
師
所
言
：
「
事
實
上
，
他
們
就
是
連
續
殺
人
犯
。
」
（
註52

）

聯
邦
法
院
說
明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，
公
司
可
以
因
為
不
法
行
為
造
成
死
亡
被
判
有
罪
（
註53

）
。
然
而
，
在

那
之
後
的
法
官
有
各
式
各
樣
的
判
決
。
在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，
幾
個
州
的
法
律
允
許
公
司
承
擔
殺
人
的
刑
責
，
而
執

行
了
一
連
串
值
得
關
注
的
刑
事
審
判
（
註54
）
。
但
多
數
州
政
府
的
法
律
，
如
紐
約
，
對
殺
人
的
定
義
就
是
「
一

個
人
殺
害
另
一
個
人
」
（
註55

）
。

最
著
名
的
公
司
殺
人
審
判
是
福
特Pinto

案
件
。
一
九
七
七
年
，
媒
體
報
導
福
特Pinto

汽
車
油
箱
裝
在
後

面
，
因
此
即
使
輕
微
的
後
方
碰
撞
，
都
可
能
著
火
（
註56
）
。
文
件
指
出
福
特
高
級
主
管
在
有
此
危
機
下
，
仍
然

積
極
推
銷
這
款
小
型
省
油
車
，
因
為
修
改
設
計
不
符
成
本
效
益
。
美
國
國
道
交
通
安
全
管
理
局
開
始
進
行
聯
邦
調

查
，
同
時
也
有
車
禍
被
害
人
提
出
民
事
訴
追
，
福
特
須
賠
償
數
百
萬
美
元
（
註57

）
。
福
特
最
後
下
令
回
收
車

輛
，
告
知
車
主
政
府
已
發
現
碰
撞
會
發
生
漏
油
的
駭
人
危
險
，
並
要
求
代
理
商
在
油
箱
裝
設
一
個
防
護
罩
。
但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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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七
八
年
，
這
封
回
收
車
輛
的
書
信
還
沒
寄
出
以
前
，
三
位
青
少
女
已
在
印
第
安
那
州
，
因
為
所
駕
駛
的Pinto

車
後
方
發
生
撞
擊
，
死
於
爆
炸
意
外
（
註58

）
。

當
地
檢
察
官
決
定
起
訴
福
特
公
司
，
這
是
第
一
次
追
究
公
司
推
出
不
安
全
產
品
的
責
任
。
州
立
法
院
允
許
此

案
進
行
，
他
們
發
現
福
特
對
車
主
曾
有
「
足
夠
的
通
知
」
，
因
此
可
能
因
「
過
失
殺
人
」
被
起
訴
（
註59

）
。
這

場
審
判
進
行
了
約
一
個
月
，
有
充
足
的
證
物
說
明Pinto

的
設
計
，
還
有
幾
十
名
證
人
。

在
案
件
幾
乎
陷
入
僵
局
後
，
陪
審
團
最
後
宣
告
福
特
無
罪
。
或
許
陪
審
員
是
因
為
這
輛
車
開
的
速
度
太
快
，

就
算
是
安
全
的
車
款
也
可
能
因
撞
擊
發
生
漏
油
（
註60

）
。
法
官
評
論
：
「
我
不
會
反
對
這
個
裁
決
。
這
是
正
確

的
裁
決
。
」
（
註61

）
而
在
福
特
總
部
現
場
，
董
事
會
正
在
舉
辦
福
特
二
世
的
退
休
歡
送
會
，
他
們
一
聽
到
公
司

宣
判
無
罪
，
立
刻
熱
烈
鼓
掌
慶
賀
（
註62
）
。

現
今
法
官
不
是
很
情
願
追
究
公
司
殺
人
或
過
失
殺
人
（
註63

）
。
檢
察
官
根
據
環
境
法
規
控
告
英
國
石
油
殺

人
或
許
是
對
的
，
但
那
不
代
表
他
們
和
公
司
達
成
了
適
當
的
認
罪
協
商
（
註64

）
。

被
聆
聽
，
但
不
被
採
納

根
據
聯
邦
法
律
，
被
害
人
的
主
要
權
利
只
是
被
聆
聽
而
已
。
受
到
爆
炸
或
環
境
造
成
的
疾
病
波
及
，
可
能
會

承
受
身
體
上
的
傷
害
，
但
經
濟
犯
罪
呢
？
回
想
世
界
通
訊
的
案
例
，
前
執
行
長
艾
博
斯
被
依
詐
欺
罪
定
罪
。
對
此

量
刑
發
表
陳
述
的
其
中
一
名
被
害
人
，
是
世
界
通
訊
的
前
股
東
和
員
工
。
他
說
明
他
代
表
專
業
人
員
，
承
受
犯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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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果
帶
來
無
以
形
容
的
創
傷
。
他
的
客
戶
聽
說
了
世
界
通
訊
高
層
的
非
法
行
為
之
後
，
不
再
信
任
他
，
他
必
須
應

付
他
們
的
辱
罵
和
質
疑
。
公
司
倒
閉
之
後
，
他
被
裁
員
，
失
去
了
存
款
、
醫
療
福
利
和
退
休
金
，
並
希
望
他
這
樣

的
經
驗
能
被
記
錄
下
來
，
他
們
這
些
人
都
試
圖
在
災
難
過
後
，
拼
回
自
己
四
分
五
裂
的
人
生
（
註65

）
。
這
樣
的

書
面
陳
述
被
送
交
緩
刑
辦
公
室
，
並
且
可
能
會
對
呈
交
法
官
的
量
刑
前
報
告
有
幫
助
。

被
害
人
也
親
自
在
量
刑
言
詞
辯
論
時
發
言
，
雖
然
可
能
很
難
得
知
這
是
否
對
量
刑
結
果
有
所
影
響
。
世
界
通

訊
的
被
害
人
陳
述
，
也
許
有
助
於
反
擊
艾
博
斯
律
師
尋
求
寬
免
的
動
作
，
像
是
來
自
其
朋
友
和
家
人
的
一
百
五
十

多
封
信
，
提
到
他
的
慈
善
捐
款
、
高
齡
和
身
體
欠
佳
。
但
法
官
表
示
不
會
誇
大
詐
欺
的
嚴
重
性
，
而
判
處
他
十
五

年
徒
刑
（
註66

）
。

英
國
石
油
案
聽
的
是
誰
的
意
見
呢
？
在
被
害
人
向
第
五
巡
迴
上
訴
法
院
提
出
的
緊
急
上
訴
中
，
受
理
上
訴
的

法
官
迅
速
裁
定
，
將
認
罪
協
商
視
為
保
密
，
違
反
了
被
害
人
權
利
法
案
，
因
為
受
害
人
數
少
於
二
百
位
，
而
且
很

容
易
聯
繫
得
上
。
法
官
說
他
們
很
確
定
，
接
下
來
有
良
心
的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，
會
花
時
間
充
分
考
慮
被
害
人
的
反

對
和
擔
憂
（
註67

）
。

法
官
允
許
被
害
人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十
月
於
言
詞
辯
論
時
發
言─

這
次
是
在
認
罪
協
議
完
成
以
前
（
註68

）
。

言
詞
辯
論
時
，
檢
察
官
遊
走
在
表
達
對
被
害
人
的
同
情
，
和
捍
衛
自
己
的
工
作
之
間
。
雖
然
他
們
說
十
五
條
人
命

已
無
法
挽
回
，
認
罪
協
議
還
是
成
立
了
。
檢
察
官
坦
承
，
二
○
○
七
年
他
們
告
知
過
英
國
石
油
有
嚴
重
的
問
題
，

因
為
他
們
不
滿
意
公
司
沒
有
確
實
遵
守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的
要
求
，
但
這
項
異
議
最
後
解
決
了
。
檢
察
官
強
調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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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安
全
衛
生
署
和
德
州
環
保
單
位
，
要
如
何
確
保
煉
油
廠
進
行
修
復
。
如
果
英
國
石
油
無
法
遵
循
，
緩
刑
會
延
長

期
限
（
註69

）
。
檢
察
官
沒
有
試
圖
對
罰
款
金
額
做
出
辯
駁
，
但
認
為
是
適
當
的
數
字
（
註70

）
。

被
害
人
說
，
主
管
機
關
沒
有
完
全
盡
到
恢
復
英
國
石
油
安
全
的
責
任
。
他
們
意
指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與
英
國

石
油
私
下
交
易
，
缺
乏
監
督
英
國
石
油
的
資
源
（
註71

）
。
主
要
的
問
題
還
是
沒
有
解
決
，
設
備
還
是
無
法
測
試

機
械
的
完
整
性
。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無
法
保
證
員
工
擁
有
整
座
煉
油
廠
設
施
的
基
本
安
全
資
訊
，
而
且
一
直
沒
有

記
錄
具
體
改
進
事
項
，
直
到
二
○
一
二
年
。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為
了
因
應
先
前
的
工
人
死
亡
事
件
，
在
爆
炸
前
幾

年
都
有
檢
查
煉
油
廠
，
但
沒
有
注
意
到
悲
慘
意
外
的
可
能
性
（
註72

）
。
同
時
，
自
爆
炸
以
來
已
超
過
三
年
，
英

國
石
油
說
還
要
多
幾
年
進
行
改
善
。

儘
管
被
害
人
呼
籲
找
一
名
獨
立
監
察
人
，
監
視
公
司
是
否
遵
循
法
規
，
英
國
石
油
的
律
師
仍
持
反
對
意
見
，

表
示
在
更
新
設
備
上
已
有
正
面
的
進
展
（
註73
）
。
法
官
認
為
英
國
石
油
和
檢
察
官
的
說
法
很
有
說
服
力
。
職
業

安
全
衛
生
署
以
此
作
為
公
司
改
善
的
代
表
性
案
例
（
註74

）
。
法
官
沒
有
權
利
改
寫
認
罪
，
只
能
在
發
現
它
有
缺

陷
時
駁
回
（
註75

）
。
被
害
人
認
為
法
官
可
以
接
受
認
罪
，
但
提
出
緩
刑
特
別
條
件
，
例
如
讓
監
察
人
或
特
定
專

家
確
保
其
遵
守
法
規
。
但
法
官
拒
絕
這
麼
做
。
法
官
再
次
同
意
了
同
樣
的
認
罪
協
議
，
判
了
五
千
萬
罰
款
和
三
年

緩
刑
，
而
沒
有
被
害
人
要
求
的
緩
刑
特
別
條
件
或
監
督
。
想
當
然
耳
，
英
國
石
油
必
須
遵
守
和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
的
和
解
條
件
，
改
善
煉
油
廠
的
情
況
，
以
及
和
德
州
環
境
品
質
委
員
會
的
協
議
（
註76

）
。
至
二
○
○
七
年
底
，

英
國
石
油
支
付
了
十
六
億
美
元
補
償
被
害
人
，
二
千
一
百
四
十
萬
美
元
給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（
註77

）
，
同
時
也

花
了
十
億
美
元
改
善
煉
油
廠
的
安
全
，
而
且
還
會
再
付
數
十
億
美
元
（
註78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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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五
千
萬
美
元
罰
款
本
來
可
以
更
多
，
但
將
英
國
石
油
定
罪
的
刑
法
規
定
，
最
多
只
能
罰
五
千
萬
美
元
。
根

據
《
替
代
性
罰
款
法
案
》
（A

lternative Fines A
ct

）
，
公
司
可
以
因
犯
罪
被
迫
支
付
兩
倍
的
「
總
盈
虧
」
（
註

79

）
。
這
要
如
何
計
算
呢
？
或
許
是
基
於
煉
油
廠
爆
炸
前
幾
個
月
或
幾
年
來
的
利
潤
，
或
是
生
命
和
財
產
造
成
的

虧
損
。
英
國
石
油
絕
對
有
能
力
付
更
多
錢
。
當
時
它
在
《
財
星
》
全
球
五
百
大
企
業
排
名
第
二
，
擁
有
二
千
二
百

五
十
億
美
元
市
值
，
和
超
過
二
百
億
美
元
的
年
利
潤
（
註80

）
。

被
害
人
指
出
，
英
國
石
油
每
年
獲
得
減
免
地
方
財
產
稅
一
千
二
百
萬
美
元
，
這
筆
建
議
罰
款
還
少
於
工
廠
兩

年
的
財
產
稅
（
註81

）
。
這
不
是
環
境
災
難
中
很
大
筆
的
罰
款
；
艾
克
森
（Exxon

）
公
司
在
阿
拉
斯
加
瓦
爾
迪

茲
（Valdez

）
漏
油
事
件
之
後
支
付
了
更
鉅
額
的
刑
事
罰
款─

一
億
二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，
而
且
沒
有
人
死
於
那
場

意
外
。
有
趣
的
是
，
瓦
爾
迪
茲
案
的
法
官
駁
回
了
第
一
次
談
及
一
億
美
元
罰
款
的
認
罪
協
議
，
他
說
明
漏
油
的
嚴

重
性
已
經
超
乎
想
像
，
並
說
：
「
我
很
擔
心
這
些
罰
金
傳
遞
出
錯
誤
訊
息
，
暗
示
漏
油
是
可
以
吸
收
的
經
營
成

本
。
」
（
註82

）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案
的
法
官
採
取
的
是
不
同
的
做
法
（
註83

）
。

依
然
故
我
的
慣
犯
，
雙
重
標
準
的
正
義

英
國
石
油
認
罪
協
議
最
後
一
場
言
詞
辯
論
前
的
一
個
月
，
另
一
名
工
人
在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死
亡
。
英
國

石
油
辯
稱
之
前
有
二
次
紀
錄
，
被
害
人
說
至
少
有
三
十
次
。
他
們
指
出
同
樣
的
關
鍵
員
工
還
在
工
作
崗
位
上
，
或

自
此
升
官
，
或
享
有
優
渥
福
利
地
退
休
了
（
註84

）
。
領
班
在
被
害
人
影
響
陳
述
中
，
認
為
這
種
犯
罪
協
議
只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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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他
們
從
賺
取
的
數
十
億
美
元
中
拿
出
幾
塊
錢
，
就
輕
易
原
諒
他
們
，
讓
他
們
繼
續
破
壞
約
定
：
「
那
不
是
正

義
，
那
不
是
處
罰
，
那
不
是
公
平
！
」
（
註85

）

被
害
人
也
提
到
，
過
去
的
紀
錄
應
該
用
來
加
重
懲
罰
公
司
。
但
作
為
累
犯
，
英
國
石
油
提
出
了
漏
油
、
罰

款
、
緩
刑
和
改
善
的
承
諾
（
註86

）
。
二
○
○
六
年
三
月
，
阿
拉
斯
加
輸
油
管
漏
油
造
成
美
國
最
大
油
田
關
閉
後

（
註87

）
，
英
國
石
油
坦
承
違
反
《
淨
水
法
》
（C

lean W
ater A

ct

）
，
支
付
一
千
二
百
萬
罰
款
，
加
上
拿
出
八

百
萬
美
元
贊
助
社
區
服
務
中
的
環
境
研
究
，
並
被
判
處
三
年
緩
刑
。
這
宗
案
件
的
認
罪
於
二
○
○
七
年
十
月
宣

布
，
大
約
同
時
間
，
英
國
石
油
也
在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訴
訟
中
認
罪
（
註88

）
。
二
○
○
七
年
十
月
還
有
第
三

個
案
件
：
英
國
石
油
北
美
區
分
公
司
為
了
涉
及
德
州
丙
烷
市
場
的
商
品
和
通
訊
詐
欺
罪
達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結
果

罰
了
一
億
美
元
的
刑
事
罰
款
，
和
二
億
美
元
的
民
事
罰
款
和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（
註89

）
。

被
害
人
認
為
英
國
石
油
依
然
故
我
（
註90
）
，
即
使
在
爆
炸
後
，
也
沒
有
做
出
任
何
有
意
義
的
事
，
保
證
工

廠
確
實
符
合
聯
邦
法
律
的
規
範
。
他
們
斷
定
，
只
有
透
過
法
院
系
統
的
嚴
格
監
督
，
才
會
發
生
有
意
義
的
改
變
。

顧
客
權
利
擁
護
者
也
表
達
對
此
協
議
的
憤
怒
：
「
這
些
寬
容
的
檢
察
官
走
進
法
院
宣
布
，
所
有
人
類
的
殘
骸
甚
至

比
不
上
英
國
石
油
一
天
寶
貴
的
利
潤
！
」
非
營
利
組
織
公
共
市
民
（Public C

itizen

）
領
導
者
表
示
：
「
民
主
不

能
容
忍
雙
重
標
準
的
正
義
：
街
頭
罪
犯
是
一
種
標
準
，
企
業
罪
犯
又
是
另
一
種
！
」
（
註91

）

打
發
了
被
害
人
的
抗
議
和
同
意
認
罪
協
議
之
後
，
英
國
石
油
並
沒
有
確
實
維
修
煉
油
廠
。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
稍
後
做
出
結
論
，
在
爆
炸
之
後
，
英
國
石
油
卻
容
許
數
百
種
潛
在
有
害
物
質
持
續
有
增
無
減
（
註92

）
。
這
確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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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被
害
人
提
及
的
可
能
情
況
。
二
○
○
九
年
，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發
出
數
百
封
無
法
降
低
危
險
的
通
知
書
，
和
另

外
數
百
封
無
法
遵
從
產
業
安
全
管
制
的
「
蓄
意
違
法
」
通
知
，
共
計
罰
款
超
過
八
千
七
百
萬
美
元
（
註93

）
。

然
而
，
員
工
持
續
在
煉
油
廠
喪
生
。
二
○
○
六
年
七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一
名
約
聘
工
人
被
壓
碎
在
高
空
作
業
升

降
機
和
管
架
之
間
。
二
○
○
七
年
六
月
五
日
，
一
名
約
聘
工
人
在
電
燈
線
路
中
觸
電
。
二
○
○
八
年
一
月
十
四

日
，
一
名
員
工
因
壓
力
容
器
頂
端
爆
炸
死
亡
。
二
○
○
八
年
十
月
九
日
，
一
名
約
聘
工
人
被
曳
引
機
的
前
載
式
鏟

斗
擊
中
，
因
而
受
傷
致
死
。

二
○
一
○
年
十
二
月
，
環
保
局
提
出
英
國
石
油
民
事
協
議
裁
決
，
包
含
一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罰
款
，
和
提
出
三

年
有
關
煉
油
廠
漏
油
和
起
火
的
定
期
報
告
，
但
這
在
爆
炸
後
沒
幾
個
月
又
發
生
了
（
註94

）
。
儘
管
有
人
會
想
：

如
此
嚴
重
的
犯
罪
事
件
，
法
官
應
該
會
要
求
比
民
事
案
件
更
多
的
監
督
，
但
其
實
法
官
通
常
在
民
事
案
件
中
的
作

用
還
比
較
大
。
法
官
可
以
基
於
判
決
是
否
公
平
、
合
理
，
和
法
律
或
法
規
目
的
是
否
一
致
，
決
定
是
否
批
准
民
事

協
議
裁
決
（
註95

）
。
法
官
還
是
會
聽
從
主
管
機
關
合
理
的
和
解
協
議
，
但
法
官
可
以
檢
視
其
條
款
、
舉
辦
言
詞

辯
論
和
考
慮
大
眾
的
意
見
。
一
旦
確
定
了
協
議
裁
決
，
法
官
的
作
用
也
還
沒
結
束
，
因
為
法
官
會
監
督
協
議
裁
決

的
規
範
是
否
被
遵
守
，
引
發
的
任
何
糾
紛
是
否
被
解
決
。
我
認
為
這
個
廣
泛
的
司
法
角
色
，
用
在
公
司
的
刑
事
和

解
方
面
也
相
當
合
理
。

和
解
過
程
中
，
環
保
局
舉
出
英
國
石
油
改
善
煉
油
廠
的
計
畫
，
估
計
花
費
約
二
十
億
美
元
（
註96

）
。
環
保

局
也
提
到
該
公
司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花
費
五
億
美
元
做
出
改
善
，
因
為
二
○
○
五
年
英
國
石
油
違
反
和
職
業
安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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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生
署
的
協
議
（
註97

）
。
當
局
宣
稱
：
「
如
此
鉅
額
的
罰
款
，
對
防
止
子
公
司
英
國
石
油
製
品
（B

P

Products
）
未
來
違
反
法
規
，
具
有
強
大
的
威
嚇
作
用
。
」
（
註98

）
但
沒
有
提
及
的
是
，
一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罰

款
比
煉
油
廠
爆
炸
後
支
付
的
五
千
萬
美
元
還
少
，
早
期
的
和
解
顯
然
不
具
有
強
大
的
威
嚇
作
用
。

又
一
次
，
沒
有
任
何
訴
追
提
出
。
被
害
人
又
回
來
了
，
主
張
他
們
一
直
都
是
對
的
，
英
國
石
油
應
該
立
刻
被

起
訴
，
因
為
它
違
反
了
緩
刑
條
款
。
然
而
，
沒
有
人
努
力
提
出
刑
事
起
訴
或
發
現
英
國
石
油
違
反
緩
刑
條
款
。
事

實
上
，
司
法
部
考
慮
採
取
更
強
大
的
行
動
，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初
告
訴
英
國
石
油
：
「
如
果
無
法
解
決
違
規
問
題
，

讓
職
業
安
全
衛
生
署
滿
意
，
政
府
可
能
會
考
慮
吊
銷
執
照
和
（
或
）
延
長
緩
刑
。
」
然
而
司
法
部
最
終
決
定
不
再

多
做
什
麼
，
說
明
：
「
這
段
時
間
不
考
慮
吊
銷
執
照
或
延
長
緩
刑
。
」
它
反
而
給
英
國
石
油
更
多
時
間
設
法
修
復

煉
油
廠
（
註99

）
。
一
名
環
保
局
前
調
查
員
稍
後
對
媒
體
抱
怨
，
環
保
局
和
司
法
部
根
本
屈
服
於
英
國
石
油
的
壓

力
：
「
我
在
水
裡
聞
到
血
的
味
道
，
而
他
們
卻
想
排
光
池
裡
的
水
！
」
（
註100

）
被
害
人
也
許
現
在
有
在
法
庭

發
言
的
權
利
，
但
他
們
的
故
事
也
許
仍
無
法
改
變
檢
察
官
處
理
刑
事
案
件
的
心
態
。

誰
是
被
害
人
？

被
害
人
應
該
有
發
言
權
，
但
定
義
誰
是
被
害
人
，
不
見
得
像
英
國
石
油
案
那
麼
簡
單
。
二
○
○
四
年
的
《
犯

罪
受
害
者
權
利
法
》
迫
使
檢
察
官
在
過
程
中
納
入
被
害
人
，
通
知
他
們
，
並
允
許
他
們
在
法
庭
上
發
表
意
見
。
被

賦
予
這
些
權
利
的
被
害
人
，
必
須
是
因
犯
罪
直
接
和
幾
近
受
到
影
響
的
人
（
註101

）
。
有
些
企
業
犯
罪
沒
有
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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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
可
識
別
的
個
人
受
害
者
（
海
外
行
賄
）
；
有
些
傷
害
的
是
財
政
部
（
稅
務
詐
欺
）
或
環
境
（
汙
染
）
，
或
協
助

犯
罪
但
沒
有
傷
害
到
可
識
別
的
被
害
人
（
洗
錢
）
。

即
使
有
直
接
被
害
人
的
犯
罪
，
關
於
是
否
有
具
體
人
士
受
傷
害
，
也
是
很
難
解
答
的
疑
問
。
在
另
一
宗
德
州

煉
油
廠
的
環
境
訴
訟
案
中
，C

ITG
O

石
油
公
司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因
排
放
有
毒
物
質
被
判
有
罪
。
審
判
中
，
檢
察

官
認
為
鄰
近
地
區
三
百
多
人
都
暴
露
於
排
放
有
毒
物
質
苯
的
環
境
中
，
他
們
應
該
被
視
為
被
害
人
，
獲
得
賠
償
。

C
ITG

O

想
辦
法
讓
這
些
人
被
排
除
在
外
，
當
作
「
可
能
的
」
被
害
人
。
剛
開
始
法
官
裁
定
他
們
缺
乏
被
害
狀
態
，

無
法
證
明
煉
油
廠
的
排
放
事
件
會
造
成
他
們
的
健
康
問
題
。
很
多
人
是
老
人
，
又
抽
煙
，
或
者
有
其
他
的
就
醫
情

況
，
因
此
他
們
的
傷
害
可
能
是
其
他
因
素
造
成
的
（
註102

）
。
一
年
後
，
社
區
成
員
設
法
提
出
新
的
論
點
，
但

法
官
說
太
遲
了
。
上
訴
法
院
推
翻
此
案
，
要
求
法
官
進
一
步
審
查
，
並
說
明
在
《
犯
罪
受
害
者
權
利
法
》
之
下
，

沒
有
「
時
間
限
制
」
的
問
題
（
註103

）
。

法
官
被
社
區
成
員
的
證
詞
說
動
，
他
們
提
到
的
症
狀
包
括
眼
睛
灼
熱
、
嘴
裡
發
出
臭
味
、
鼻
子
有
灼
熱
感
、

喉
嚨
痛
、
皮
膚
出
現
紅
疹
、
呼
吸
急
促
、
嘔
吐
、
頭
暈
、
噁
心
、
疲
倦
和
頭
痛
，
於
是
法
官
裁
定
他
們
可
以
在
量

刑
和
要
求
回
復
原
狀
方
面
，
包
括
健
康
醫
療
監
護
，
提
交
被
害
人
影
響
陳
述
（
註104

）
。
雖
然C

ITG
O

在
二

○
○
七
年
被
定
罪
，
在
將
近
七
年
後
，
法
官
才
終
於
看
完
了
超
過
八
百
份
的
被
害
人
影
響
陳
述
。
政
府
要
求
二
千

五
百
萬
美
元
回
復
原
狀
，
但
法
官
裁
定
計
算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太
過
複
雜
，
所
以
沒
有
任
何
賠
償
提
供
給
被
害
人

（
註105

）
。
被
害
人
紛
紛
提
出
上
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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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體
訴
訟
：
一
個
人
背
後
的
百
萬
受
害
人

當
被
害
人
無
法
聘
請
律
師
，
以
民
事
訴
訟
取
得
賠
償
時
，
支
付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予
犯
罪
被
害
人
尤
其
重
要
。

在
許
多
公
司
犯
罪
案
例
中
，
雖
然
被
害
人
會
提
出
個
別
的
民
事
訴
訟
，
而
公
司
知
道
，
和
檢
察
官
達
成
和
解
可
能

意
味
著
坦
承
不
法
行
為
，
因
而
提
供
予
被
害
人
在
民
事
訴
訟
中
對
付
公
司
的
彈
藥
（
註106

）
。
法
律
上
，
同
時

面
對
多
種
類
型
訴
訟
的
情
況
稱
為
「
平
行
訴
訟
」
（parallel litigation

）
，
它
可
能
包
括
刑
事
訴
追
、
民
事
訴
訟

與
管
制
訴
訟
，
不
論
由
各
州
或
聯
邦
主
管
機
關
所
提
出
。
檢
察
官
從
未
補
償
過
如
此
龐
大
的
犯
罪
被
害
人
團
體
，

主
管
機
關
也
是
第
一
次
擔
任
如
大
型
討
債
公
司
一
樣
的
角
色
（
註107

）
。
為
因
應
安
隆
時
期
的
醜
聞
所
通
過
的

《
沙
賓
法
案
》
，
賦
予
證
管
會
為
證
券
詐
欺
被
害
人
確
保
債
權
的
權
力
，
而
證
管
會
目
前
監
管
數
百
萬
美
元
基

金
，
負
責
賠
償
股
東
（
註108

）
。

沒
有
官
方
資
料
顯
示
，
有
多
少
公
司
在
受
到
訴
追
期
間
面
臨
平
行
訴
訟
。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二
百

五
十
五
家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中
，
我
發
現
這
類
訴
訟
占
了
三
六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家
有
六
十
三

家
。
雖
然
不
是
所
有
民
事
和
解
都
是
公
開
的
，
在
那
些
案
子
裡
我
找
到
民
事
和
解
的
六
十
一
億
美
元
金
額
，
遠
比

由
聯
邦
檢
察
官
提
出
的
四
十
億
刑
事
罰
款
還
多
。
雖
然
主
管
機
關
的
執
法
和
民
事
訴
追
比
起
檢
察
官
要
求
的
回
復

原
狀
，
可
能
提
供
被
害
人
更
多
的
賠
償
，
但
後
者
可
望
彌
補
民
事
或
主
管
機
關
不
足
之
處
。

有
些
控
告
公
司
的
最
大
規
模
民
事
訴
追
是
集
體
訴
訟
。
我
研
究
的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
中
，
至
少
有
三
十
五
件
是
平
行
集
體
訴
訟
。
單
一
個
人
可
以
提
交
代
表
整
體
傷
者
的
案
子
，
這
些
傷
者
可
能
多
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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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千
到
數
百
萬
。
集
體
訴
訟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效
率
：
如
果
一
組
人
受
傷
的
模
式
相
同
，
就
沒
有
必
要
強
迫
每
個
人

聘
請
律
師
個
別
提
出
告
訴
。
如
果
一
百
萬
名
股
東
因
為
證
券
詐
欺
，
每
人
損
失
十
五
美
元
，
也
沒
有
人
會
費
心
個

別
提
出
控
告
。
但
如
果
他
們
透
過
集
體
訴
訟
，
公
司
可
能
必
須
支
付
傷
害
賠
償
整
整
一
千
五
百
萬
美
元─

而
一
筆

一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的
案
子
，
就
是
律
師
會
積
極
處
理
的
案
子
。

關
於
法
官
決
定
是
否
同
意
集
體
訴
訟
，
有
很
詳
細
的
規
定
。
例
如
律
師
和
主
導
案
子
的
受
傷
當
事
人
，
必
須

是
集
體
訴
訟
的
公
正
代
表
，
必
須
有
共
同
的
利
益
和
主
張
。
在
組
合
國
際
電
腦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（C

om
puter

A
ssociates

）
案
中
，
被
害
人
同
時
進
行
證
券
詐
欺
的
集
體
訴
訟
和
刑
事
訴
追
。
這
次
訴
追
幫
助
從
一
九
九
八
年

初
到
二
○
一
二
年
初
購
買
該
公
司
股
票
（
或
認
股
權
）
的
人
，
拿
到
二
億
二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的
回
復
原
狀
款
項
。

檢
察
官
要
求
專
業
管
理
人
規
劃
如
何
發
放
專
款
的
方
向
，
而
負
責
人
更
是
赫
赫
有
名
的
人
物
：
芬
柏
格

（K
enneth Feinberg

）
，
他
很
擅
長
管
理
複
雜
的
集
體
訴
訟
資
金
和
政
府
賠
償
專
款
，
包
括
二
○
○
一
年
九
一

一
受
難
者
專
款
（
註109

）
。
檢
察
官
徵
求
股
東
發
放
專
款
的
意
見
。
沒
有
人
做
出
回
應
（
註110

）
。
芬
柏
格
於

是
想
出
發
放
專
款
的
計
畫
，
獲
得
法
官
的
同
意
（
註111
）
。

一
名
專
家
擔
任
顧
問
，
計
算
出
組
合
國
際
電
腦
究
竟
有
多
少
股
票
因
為
證
券
詐
欺
，
導
致
價
格
過
高
。
被
害

人
必
須
提
出
索
賠
證
明
，
顯
示
他
們
真
的
在
正
確
時
間
購
買
了
股
票
，
幾
乎
有
十
萬
名
被
害
人
回
應
。
一
家
公
司

被
請
來
發
放
資
金
，
如
果
有
人
為
疏
失
導
致
有
些
被
害
人
拿
到
不
正
確
的
款
項
，
就
找
會
計
師
過
來
計
算
（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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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
）
。
除
了
這
個
程
序
，
其
他
被
害
人
也
提
出
集
體
訴
訟
，
拿
到
數
百
萬
美
元
和
解
金
。
被
害
人
當
然
無
法
拿

到
二
種
賠
償
，
所
以
他
們
必
須
選
擇
集
體
訴
訟
賠
償
，
或
是
檢
察
官
的
賠
償
（
註113

）
。

代
表
訴
訟
：
賠
償
公
司
，
而
非
賠
償
被
害
人

如
果
公
司
本
身
是
不
當
管
理
的
受
害
人
，
公
司
可
能
會
被
股
東
控
告
，
賠
償
公
司
本
身
而
非
賠
償
被
害
人
。

至
少
有
二
十
家
緩
起
訴
協
議
公
司
面
臨
代
表
訴
訟
（derivative law

suits

）
，
意
指
股
東
以
公
司
名
義
提
出
告

訴
，
逼
迫
傷
害
公
司
的
管
理
部
門
賠
償
。

舉
例
來
說
，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和
證
管
會
達
成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和
協
議
裁
決
，
支
付
了
一
億
美
元
民
事
罰

款
和
五
千
萬
美
元
賠
償
股
東
。
股
東
也
提
出
八
個
代
表
訴
訟
，
在
紐
約
南
區
法
院
合
併
，
最
終
獲
得
和
解
。
原
告

針
對
普
華
永
道
公
司
提
出
另
一
組
代
表
訴
訟
，
該
公
司
審
計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的
帳
冊
（
註114

）
。
有
些
訴
訟
和

解
了
，
有
些
被
駁
回
（
註115

）
。
這
類
代
表
訴
訟
取
得
的
金
額
可
能
嘉
惠
於
公
司
，
或
者
間
接
給
予
股
東
，
而

原
告
律
師
可
能
會
追
討
這
些
金
額
。

檢
察
官
或
法
官
應
該
如
何
處
理
平
行
和
競
相
提
出
的
訴
訟
，
沒
有
清
楚
的
規
定
。
一
種
處
理
方
法
是
在
同
一

位
法
官
面
前
合
併
訴
訟
。
比
方
說
，
禮
來
公
司
因
藥
物
金
普
薩
（Zyprexa

）
被
告
時
，
被
害
人
已
經
達
成
十
億

美
元
的
和
解
（
註116

）
。
檢
察
官
當
時
要
求
另
外
一
筆
十
億
美
元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（
註117

）
。
紐
約
東
區
法
院

的
法
官
被
要
求
協
調
所
有
禮
來
相
關
案
件
，
確
保
所
有
被
害
人
都
得
到
補
償
，
但
沒
有
人
重
複
獲
得
款
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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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
法
院
認
為
，
有
些
特
殊
案
件
要
補
償
被
害
人
太
過
困
難
。
《
新
聞
日
報
》
（N

ew
sday

）
及
西
班
牙
文

報
紙
《
今
日
》
（H

oy

）
同
意
付
給
美
國
政
府
一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沒
收
金
額
，
但
法
官
駁
回
另
一
個
建
議
，
即
支

付
回
復
原
狀
的
五
百
六
十
六
萬
六
千
美
元
給
三
萬
七
百
二
十
四
名
商
業
廣
告
客
戶
，
每
人
約
二
十
五
美
元
（
註

118

）
。
法
官
斷
定
這
筆
賠
償
即
便
是
一
般
強
制
性
種
類
，
也
會
拖
延
和
干
擾
量
刑
過
程
（
註119

）
。
被
害
人
已

經
有
機
會
要
求
取
得
沒
收
資
金
，
但
一
年
後
沒
有
人
這
麼
做
。
一
千
五
百
萬
的
沒
收
資
金
會
直
接
歸
入
執
法
單
位

（
註120

）
（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和
沒
收
不
同
，
未
索
賠
的
部
分
不
歸
執
法
單
位
，
而
是
歸
財
政
部
）
（
註121

）
。

因
龐
氏
騙
局
損
失
鉅
款
的
人
可
能
會
迅
速
提
告
，
但
如
果
以
郵
件
通
知
他
們
，
填
表
申
請
可
以
拿
到
訴
訟
歸
還
的

二
十
五
美
元
，
多
數
人
則
不
予
理
會
。

在
民
事
集
體
訴
訟
中
，
律
師
代
表
被
害
人
，
在
聯
邦
法
律
規
定
下
，
律
師
必
須
寄
通
知
給
他
們
。
法
官
必
須

監
督
其
過
程
，
同
時
必
須
同
意
第
二
次
通
知
被
害
人
以
後
的
任
何
和
解
。
這
種
保
護
不
存
在
於
刑
事
案
件
，
不
過

比
起
企
業
訴
追
可
能
牽
扯
的
鉅
額
回
復
原
狀
資
金
，
那
些
罰
款
不
算
什
麼
。
法
官
可
以
指
派
專
家
協
助
，
或
是
如

果
很
難
（
註122

）
，
確
保
被
害
人
得
到
充
分
通
知
、
充
分
代
表
被
害
人
權
益
和
協
調
平
行
民
事
案
件
。
法
學
教

授
傑
羅
思
（D

avid Jaros

）
和
席
默
曼
（A

dam
 Zim

m
erm

an

）
認
為
，
刑
事
回
復
原
狀
基
金
就
像
「
刑
事
集
體

訴
訟
」
，
某
種
程
度
值
得
同
樣
的
保
護
（
註123

）
。
如
同
民
事
案
件
的
集
體
訴
訟
，
「
複
雜
的
回
復
原
狀
」
也

應
該
有
清
楚
的
程
序
。

被
害
人
在
緩
起
訴
協
議
中
的
角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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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官
必
須
同
意
認
罪
協
議
，
而
聯
邦
法
律
要
求
被
害
人
扮
演
某
個
角
色─

但
這
個
角
色
包
含
介
入
反
對
緩
起

訴
協
議
嗎
？
緩
協
議
是
在
法
院
提
出
，
但
法
官
的
監
督
有
限
。
不
起
訴
協
議
從
未
在
法
院
提
出
，
所
以
被
害
人
沒

有
機
會
介
入
。
被
害
人
還
沒
反
對
這
類
協
議
妨
礙
了
他
們
的
權
利
，
或
許
他
們
應
該
要
提
出
反
對
。

在
一
次
創
新
舉
動
中
，
哥
斯
大
黎
加
電
力
公
司
（Instituto C

ostarricense de Electricidad

，IC
E

）
反
對
一

項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宣
稱
他
們
是
阿
爾
卡
特─

朗
訊
（A

lcatel-Lucent

）
行
賄
案
的
受
害
者
。
阿
爾
卡
特─

朗
訊
提

出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其
中
三
家
子
公
司
承
認
違
反
哥
斯
大
黎
加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。
檢
察
官
斷
言IC

E

高
層
和

董
事
接
受
賄
賂
，
讓
阿
爾
卡
特─

朗
訊
取
得
通
訊
合
約
，
但IC

E

要
求
被
視
為
被
害
人
，
並
得
到
回
復
原
狀
賠

償
。
檢
察
官
持
續
通
知IC

E

案
件
的
發
展
。

在
二
○
一
一
年
的
言
詞
辯
論
上
，IC

E
辯
稱
這
個
案
件
涉
及
全
球
性
的
貪
腐
，
但
司
法
部
拒
絕
還
錢
給
哥
斯

大
黎
加
（
註124

）
。
他
們
說IC
E

只
有
少
數
員
工
涉
及
賄
賂
，
而
他
們
已
經
移
送
法
辦
（
註125

）
。
主
要
的
電

話
線
採
購
因
為
賄
賂
醜
聞
從
未
執
行
，
但
和
哥
斯
大
黎
加
政
府
已
經
達
成
一
千
萬
美
元
和
解
（
註126

）
。
檢
察

官
強
調
：
「
我
們
談
的
是
一
億
四
千
七
百
萬
美
元
的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。
這
是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有
史
以
來
最
大

的
一
筆
。
」
（
註127

）

法
官
問
誰
是
這
個
案
子
的
被
害
人
（
註128

）
，
是IC

E

電
力
公
司
還
是
哥
斯
大
黎
加
人
民
？
法
官
說
證
據
顯

示
，
連IC

E

高
層
人
員
都
涉
及
賄
賂
（
註129

）
。
法
官
斷
定
不
需
要
思
考
誰
被
賄
賂
所
害
，
在
上
訴
中
，
第
十
一

巡
迴
法
院
同
意
並
裁
定
，
參
與
犯
罪
者
一
般
無
權
拿
到
回
復
原
狀
款
項
或
處
於
被
害
人
狀
態
（
註130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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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其
他
案
件
上
，
海
外
被
害
人
獲
得
了
補
償
。
檢
察
官
同
意
不
起
訴
雪
佛
龍
涉
及
聯
合
國
石
油
換
糧
食
計
畫

的
違
法
行
為
，
當
時
是
在
海
珊
控
制
伊
拉
克
時
進
行
，
但
公
司
同
意
支
付
二
千
萬
美
元
成
立
伊
拉
克
發
展
基
金
，

作
為
伊
拉
克
人
民
的
回
復
原
狀
補
償
（
註131

）
。

社
區
服
務
，
究
竟
服
務
了
誰
？

公
司
從
事
社
區
服
務
的
例
子
不
多
，
與
其
派
員
工
去
洗
塗
鴉
牆
或
撿
垃
圾
，
他
們
寧
可
捐
錢
。
公
司
捐
款
給

環
境
清
潔
或
環
保
意
識
團
體
；
贊
助
美
國
漁
業
和
野
生
動
物
基
金
會
（N

ational Fish and W
ildlife Fund

）
在
環

境
案
件
中
很
平
常
。
平
均
的
社
區
服
務
費
用
是
十
六
萬
零
五
百
美
元
，
但
我
發
現
被
起
訴
公
司
只
有
一
二
％
支
付

社
區
服
務
費
用
（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二
家
公
司
有
二
百
六
十
二
家
）
。
其
中
支
付
鉅
額
的
公
司
包
括
英
國
石
油
（
破

紀
錄
的
二
十
七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）
、
阿
爾
法
自
然
資
源
（A

lpha N
atural R

esources

，
四
千
八
百
萬
美
元
）
、
美

國
國
際
集
團
（
二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）
、
英
國
石
油
另
一
筆
（
二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）
、
羅
德
島
藍
十
字
藍
盾
協
會

（B
lue C

ross B
lue Shield of R

hode Island

，
二
千
萬
美
元
）
和
通
用
再
保
險
集
團
（G

eneral R
einsurance

C
orp.

，
一
千
九
百
五
十
萬
美
元
）
。
更
創
新
的
做
法
是
，
美
國
維
吉
尼
亞
州
西
區
檢
察
署
控
告ITT

工
業
公
司
未

經
許
可
，
出
口
機
密
夜
視
技
術
，
傷
害
了
軍
方
的
技
術
優
勢
，
該
協
議
允
許
部
分
罰
款
投
入
改
善
美
國
夜
視
技
術

的
研
究
。

有
時
候
企
業
得
向
特
定
社
群
道
歉
。
風
格
工
藝
家
具
（Style C

raft Furniture

）
坦
承
進
口
的
嬰
兒
床
材
質

來
自
受
國
際
條
約
保
護
的
印
尼
保
育
木
材
，
並
同
意
在
中
國
以
中
文
、
在
美
國
以
英
文
刊
登
廣
告
，
承
諾
確
保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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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木
材
供
應
的
合
法
管
道
，
並
督
促
其
他
製
造
商
比
照
辦
理
，
同
時
兼
顧
自
身
的
商
業
利
益
和
保
護
孩
子
的
森
林

資
源
（
註132

）
。

公
司
也
會
從
事
傳
統
的
社
區
服
務
。
在
另
一
件
非
法
出
口
案
件
中
，
公
制
設
備
公
司
（M

etric Equipm
ent

Sales,Inc.

）
被
判
員
工
要
執
行
二
百
五
十
小
時
的
社
區
服
務
。
位
於
羅
德
島
的
羅
傑‧

威
廉
斯
醫
療
中
心
被
要
求

提
供
窮
人
醫
療
服
務
（
註133

）
。
有
時
候
檢
察
官
可
能
無
法
判
斷
何
種
服
務
有
益
於
社
區
，
司
法
部
為
因
應
批

評
建
立
的
新
政
策
顯
示
，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不
再
有
「
奇
特
的
回
復
原
狀
」
做
法
（
註134

）
。
這
不
是
說
無
法
要

求
社
區
服
務
作
為
量
刑
的
一
部
分
，
而
是
社
區
服
務
必
須
和
修
復
被
害
人
所
經
歷
的
傷
害
有
關
。

為
公
共
利
益
發
聲

是
否
符
合
公
共
利
益
，
可
以
作
為
准
許
和
解
的
依
據
。
默
克
藥
廠
（M

erck

）
面
臨
涉
及
銷
售
「
偉
克
適
」

（V
ioxx

）
消
炎
止
痛
藥
的
大
規
模
訴
訟
，
這
種
藥
因
為
可
能
和
心
臟
病
有
關
，
在
二
○
○
四
年
全
面
回
收
。
法

官
為
了
衡
量
被
害
人
的
反
對
意
見
而
延
遲
和
解
，
雖
然
默
克
藥
廠
為
了
補
償
被
害
人
，
已
經
成
立
了
四
十
億
八
千

五
百
萬
美
元
的
和
解
基
金
，
而
且
支
付
了
十
九
億
美
元
的
法
律
費
用
（
註135

）
。
最
後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四
月
，

法
官
同
意
和
解
，
聲
明
：
「
我
肯
定
會
同
意
這
次
和
解
，
因
為
我
認
為
符
合
公
共
利
益
。
」
（
註136

）

對
比
之
下
，
另
一
名
法
官
對
於
一
樁
騙
取
聯
邦
醫
療
保
險
的
認
罪
協
議
，
表
達
了
擔
憂
，
此
案
由O

rthox

醫

療
設
備
公
司
提
出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並
且
由
子
公
司
認
罪
。
法
官
表
示
：
「
把
公
司
犯
法
行
為
當
作
民
事
案
件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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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，
讓
我
覺
得
很
不
自
在
。
」
（
註137

）
六
個
月
之
後
，
這
名
法
官
駁
回
了
認
罪
，
該
認
罪
附
加
將
近
八
百
萬

美
元
罰
款
和
五
年
緩
刑
。
法
官
表
示
，
該
協
議
無
法
確
保
公
共
利
益
（
註138

）
。

我
們
應
該
重
新
思
考
被
害
人
參
與
公
司
訴
追
的
方
式
，
因
為
他
們
可
以
為
公
共
利
益
發
聲
，
有
時
候
還
有
影

響
力
，
就
算
法
官
不
需
正
式
考
量
他
們
的
觀
點
。
如
果
被
害
人
可
以
由
私
人
訴
訟
中
獲
得
補
償
，
就
不
太
需
要
回

復
原
狀
賠
償
，
但
是
他
們
對
認
罪
協
商
條
件
的
影
響
是
無
可
取
代
的
。

法
學
教
授
比
爾
許
巴
克
（R

ichard A
.B

ierschbach

）
和
畢
巴
思
（Stephanos B

ibas

）
曾
表
示
，
公
共
參
與

也
可
以
在
改
善
量
刑
過
程
中
發
揮
更
大
的
作
用
（
註139

）
，
尤
其
在
公
司
訴
追
方
面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在
民
事
判

決
中
，
法
官
必
須
考
量
公
共
利
益
、
大
眾
意
見
和
和
解
的
公
平
性
。
一
旦
達
成
協
議
，
法
官
要
馬
上
監
督
執
行
。

法
官
也
應
該
以
謹
慎
考
量
公
共
利
益
的
方
式
監
督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在
第
九
章
，
我
會
討
論
對
認
罪
協
議
和
緩
起
訴

協
議
更
好
的
司
法
監
督
制
度
，
應
該
有
確
保
被
害
人
參
與
的
正
式
規
定
，
以
便
確
認
公
司
和
解
的
公
正
性
。
而
大

眾
或
公
共
利
益
團
體
，
也
應
該
有
機
會
貢
獻
他
們
的
意
見
。

不
斷
重
蹈
覆
轍
的
系
統
性
失
敗

馬
康
多
是
馬
奎
斯
（G

abriel G
arcia M

arquez

）
經
典
小
說
《
百
年
孤
寂
》
（O

ne H
undred Years of

Solitude

）
裡
位
於
哥
倫
比
亞
的
虛
構
城
鎮
。
原
先
位
於
河
岸
的
小
鎮
，
因
為
栽
種
香
蕉
致
富
而
發
展
成
大
都

市
。
在
七
個
世
代
後
，
一
場
颶
風
毀
了
城
鎮
，
讓
它
回
歸
於
塵
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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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些
被
控
命
名
新
油
井
的
公
司
，
其
中
一
個
在
墨
西
哥
灣
路
易
西
安
那
州
海
岸
海
平
面
五
千
英
尺
以
下
，
將

油
井
取
名
為
馬
康
多
石
油
前
景
（M

acondo Prospect

）
時
，
可
能
沒
想
到
這
個
虛
構
小
鎮
的
悲
慘
命
運
（
註

140

）
。這

個
名
字
也
許
是
偶
然
的
預
言
，
但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受
害
者
多
次
提
出
的
預
言
很
具
體
：
英
國
石
油
的

公
司
文
化
如
不
修
正
，
將
導
致
新
的
致
命
災
難
。
爆
炸
後
不
出
幾
年
，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的
傍
晚
，
深

水
地
平
線
鑽
油
平
台
，
這
座
在
馬
康
多
現
場
鑽
油
的
離
岸
巨
型
活
動
探
管
，
大
量
冒
出
水
、
油
和
瓦
斯
。

發
生
幾
次
爆
炸
，
並
且
燃
燒
了
一
天
半
以
後
，
深
水
地
平
線
鑽
油
平
台
沉
沒
於
墨
西
哥
灣
，
十
一
名
工
人
喪

生
，
其
餘
利
用
救
生
艇
或
跳
水
撤
離
，
附
近
船
隻
英
勇
救
了
很
多
人
。
數
英
里
外
都
可
看
見
燃
燒
的
火
球
，
油
井

持
續
漏
了
幾
個
月
的
油
，
直
到
最
後
被
加
蓋
密
封
（
註141

）
。
無
法
偵
測
高
壓
和
防
禦
與
緊
急
警
報
故
障
等
問

題
，
很
類
似
導
致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爆
炸
的
系
統
性
問
題
。

隨
後
總
統
委
員
會
發
現
，
是
管
理
和
溝
通
的
潛
在
問
題
導
致
了
這
場
災
難
。
這
些
系
統
性
問
題
過
於
嚴
重
，

以
致
整
個
產
業
安
全
文
化
令
人
質
疑
（
註142

）
。
總
統
委
員
會
強
調
組
織
文
化
的
重
要
性
，
並
表
示
不
當
的
安

全
文
化
，
也
是
導
致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爆
炸
的
原
因
（
註143

）
。
另
一
個
報
告
提
及
英
國
石
油
的
公
司
文

化
，
已
經
習
於
承
擔
風
險
和
削
減
成
本
，
如
果
有
機
會
省
時
、
省
錢
（
和
賺
錢
）
，
交
易
自
然
會
達
成
（
註

144

）
。
這
不
是
無
法
預
測
的
事
故
，
而
是
深
植
於
組
織
文
化
的
系
統
性
失
敗
。
被
害
人
一
再
表
示
，
若
是
沒
有

獨
立
的
監
察
人
或
外
部
人
員
確
保
改
革
進
行
，
同
樣
意
外
還
是
會
再
次
發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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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新
的
被
害
人
提
出
訴
訟
，
而
英
國
石
油
成
立
了
數
十
億
美
元
的
回
復
原
狀
基
金
。
這
回
檢
察
官
開
始
調
查

員
工
，
並
逐
步
成
立
案
件
。
二
○
一
二
年
四
月
，
一
名
英
國
石
油
工
程
師
被
告
妨
礙
司
法
，
刪
除
了
漏
油
早
期
發

出
的
數
百
封
簡
訊
，
其
中
討
論
油
井
裡
冒
出
了
多
少
油
（
註145

）
。
由
此
產
生
的
刑
事
起
訴
暗
示
著
事
情
不
僅

於
此
。
有
些
簡
訊
從
工
程
師
手
機
中
復
原
，
明
白
顯
示
英
國
石
油
長
官
得
知
有
更
多
油
從
缺
口
冒
出
，
但
英
國
石

油
沒
有
公
開
承
認
。
有
些
被
刪
除
的
簡
訊
顯
示
，
工
程
師
和
其
他
人
知
道
阻
止
漏
油
的
首
要
步
驟
「
封
頂
法
」

（top kill

）
，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五
月
嘗
試
時
沒
有
奏
效
（
註146

）
，
然
而
當
時
英
國
石
油
卻
向
大
眾
保
證
封
頂

法
成
功
率
很
高
。

同
時
，
英
國
石
油
煉
油
廠
接
連
發
生
問
題
。
公
司
因
為
印
第
安
那
州
懷
庭
（W

hiting

）
煉
油
廠
的
違
法
行

為
遭
到
起
訴
，
只
付
了
八
百
萬
美
元
罰
款
，
儘
管
它
又
一
次
違
反
了
之
前
與
環
保
局
的
協
議
裁
決
（
註147

）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慣
犯
每
次
的
懲
罰
會
越
來
越
重
，
但
是
這
些
新
的
違
法
事
件
並
沒
有
遭
到
刑
事
控
告
。

二
○
一
二
年
十
一
月
，
英
國
石
油
和
聯
邦
檢
察
官
和
解
了
深
水
地
平
線
一
案
，
坦
承
犯
罪
並
支
付
了
歷
來
最

大
筆
的
刑
事
罰
金─

十
二
億
五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。
英
國
石
油
承
認
了
幾
條
罪
狀
，
包
含
違
反
《
淨
水
法
》
、
妨
礙

國
會
調
查
以
及
深
水
地
平
線
的
過
失
致
船
員
於
死
事
件
（
註148

）
。
英
國
石
油
也
同
意
支
付
歷
來
最
大
筆
的
社

區
服
務
金
額
二
十
四
億
美
元
，
給
美
國
漁
業
和
野
生
動
物
基
金
會
；
以
及
三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給
國
家
科
學
院
。

英
國
石
油
也
因
為
公
司
聲
明
誤
導
投
資
人
的
控
告
，
支
付
證
管
會
大
約
五
億
美
元
（
註149

）
。
當
時
被
害

人
提
出
的
集
體
訴
訟
可
能
會
促
成
將
近
八
十
億
美
元
的
和
解
。
不
過
，
支
付
主
管
機
關
的
民
事
環
保
罰
款
，
可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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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達
一
百
七
十
億
美
元
，
讓
刑
事
罰
款
有
如
九
牛
一
毛
。
英
國
石
油
導
致
案
件
進
行
了
冗
長
的
審
判
，
在
是
否
為

嚴
重
疏
失
和
必
須
加
重
罰
款
方
面
爭
辯
不
休
。
加
上
這
些
其
他
罰
款
，
刑
事
罰
款
更
顯
得
微
不
足
道
。

德
克
薩
斯
城
被
害
人
站
在
法
官
面
前
，
要
求
更
多
制
裁
和
監
督
的
五
年
後
，
檢
察
官
也
提
出
了
同
樣
要
求
。

英
國
石
油
被
判
五
年
緩
刑
，
並
被
要
求
聘
請
任
期
四
年
的
二
名
公
司
監
察
人
，
一
名
監
督
安
全
程
序
，
另
一
名
關

注
道
德
和
法
令
遵
循
事
宜
。
英
國
石
油
要
在
六
十
天
內
修
改
漏
油
應
變
計
畫
，
每
年
執
行
漏
油
應
變
演
習
、
建
立
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、
雇
用
外
部
稽
核
人
員
，
以
及
在
網
路
發
布
有
關
經
驗
學
習
、
年
度
進
展
報
告
和
安
全
事
故

的
資
訊
。
政
府
也
暫
時
禁
止
英
國
石
油
和
聯
邦
政
府
簽
訂
新
合
約
一
年
（
註150

）
。
這
樣
是
否
會
因
此
改
變
投

機
和
削
減
成
本
的
公
司
文
化
，
還
有
待
觀
察
。

此
案
顯
示
，
被
害
人
往
往
在
公
司
訴
追
中
扮
演
局
外
人
，
主
管
機
關
執
法
和
民
事
訴
追
比
起
刑
事
案
件
的
回

復
原
狀
，
提
供
了
被
害
人
更
多
補
償
。
被
害
人
可
以
為
了
公
共
利
益
出
面
，
但
儘
管
他
們
有
參
與
權
，
意
見
卻
通

常
不
被
採
納
。
除
非
有
徹
底
的
改
變
，
否
則
被
害
人
不
會
是
促
使
公
司
承
擔
所
有
責
任
的
角
色
。
下
一
章
我
們
會

談
到
法
官
，
以
及
他
們
能
否
使
用
量
刑
準
則
，
順
利
將
公
司
繩
之
以
法
。
我
們
已
經
了
解
法
官
可
能
會
如
何
忽
視

被
害
人
提
出
的
問
題
，
並
且
始
終
不
情
願
審
查
檢
察
官
和
公
司
之
間
的
認
罪
協
商
。
讓
人
遺
憾
的
是
，
如
下
一
章

所
述
，
造
成
司
法
矛
盾
的
其
中
原
因
是
，
量
刑
準
則
沒
有
提
供
太
多
對
企
業
適
當
量
刑
的
指
示
。

於
此
期
間
，
德
克
薩
斯
城
居
民
仍
在
針
對
英
國
石
油
提
出
訴
訟
。
在
墨
西
哥
灣
深
水
地
平
線
漏
油
事
件
發
生

的
同
時
，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排
出
了
五
十
萬
磅
的
有
毒
化
學
物
質
，
包
括
一
氧
化
碳
和
苯
。
五
萬
多
位
居
民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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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提
起
訴
訟
，
在
一
次
集
體
訴
訟
中
提
出
排
放
物
質
導
致
他
們
生
病
（
註151

）
。
英
國
石
油
目
前
賣
掉
了
德
克
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（
註152

）
。
當
那
位
領
班
被
問
及
深
水
地
平
線
災
難
的
感
想
時
，
他
提
出
的
觀
點
很
簡
單
：

「
他
們
還
在
做
這
樣
的
事
：
如
果
你
受
傷
了
，
他
們
會
丟
一
點
錢
解
決
，
然
後
再
繼
續
做
。
」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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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　
胡
蘿
蔔
與
棍
棒
的
協
商─

打
不
痛
的
棍
棒
，
吃
不
飽
的
紅
蘿
蔔

「
我
們
直
到
走
進
墳
墓
都
會
堅
稱
無
罪
。
」
安
達
信
律
師
在
公
司
量
刑
言
詞
辯
論
上
做
了
這
句
聲
明
，
他
說

這
話
不
是
挑
釁
，
而
是
真
的
認
為
自
己
是
清
白
的
。
到
了
那
時
候
，
二
○
○
二
年
十
月
，
安
達
信
也
差
不
多
要
走

進
墳
墓
了
。
該
公
司
一
年
前
還
是
五
大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，
如
今
只
剩
下
空
殼
，
只
有
一
千
名
員
工
，
沒
有
任
何
上

市
公
司
審
計
業
務
。
檢
察
官
認
為
安
達
信
應
該
判
處
最
高
金
額
五
十
萬
美
元
罰
款
和
五
年
緩
刑
，
因
為
毀
了
安
達

信
的
是
他
們
的
管
理
部
門
，
不
是
政
府
（
註1

）
。

公
司
被
定
罪
以
後
會
怎
麼
樣
？
處
罰
公
司
的
方
式
是
什
麼
？
首
先
，
聯
邦
法
官
會
參
考
美
國
量
刑
準
則
。
最

高
法
院
裁
定
法
官
有
權
決
定
處
以
更
嚴
厲
或
更
寬
鬆
的
刑
罰
，
但
法
官
會
先
評
估
量
刑
準
則
建
議
的
範
圍
，
而
他

們
做
出
的
量
刑
往
往
不
會
超
過
此
範
圍
（
註2
）
。
有
關
個
人
被
告
的
準
則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生
效
，
該
準
則
有
一

個
大
表
格
，
六
條
直
行
代
表
個
人
犯
罪
紀
錄
，
四
十
三
條
橫
排
是
評
估
罪
刑
嚴
重
程
度
的
複
雜
條
款
所
得
的
分
數

（
註3

）
。
只
要
多
了
幾
分
，
刑
罰
就
可
能
加
重
雙
倍
。
既
然
這
些
條
款
多
數
不
適
用
於
公
司
，
法
官
用
的
是
個

別
的
組
織
量
刑
準
則
，
但
分
數
的
概
念
仍
很
重
要
（
註4
）
。
這
些
量
刑
準
則
也
會
規
範
檢
察
官
向
公
司
提
出
的

和
解
事
項
，
其
結
構
有
助
於
解
釋
，
為
何
不
管
檢
察
官
是
否
與
公
司
和
解
、
法
官
是
否
量
刑
，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都

如
此
寬
鬆
的
理
由
。

法
官
處
以
安
達
信
五
十
萬
美
元
罰
金
，
是
妨
礙
司
法
案
例
中
的
最
大
金
額
（
註5

）
。
組
織
量
刑
準
則
要
求

法
官
主
要
根
據
犯
罪
嚴
重
程
度
和
公
司
特
性
計
算
罰
金
。
公
司
如
果
接
受
責
任
、
自
行
報
告
不
法
行
為
或
是
提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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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好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或
許
還
有
一
點
機
會
。
但
安
達
信
不
接
受
責
任
，
而
且
仍
然
宣
稱
無
罪
。
法
官
提
及
安
達

信
是
累
犯
，
違
反
了
先
前
證
管
會
的
協
議
裁
決
。
除
了
罰
款
，
法
官
強
制
安
達
信
保
留
所
有
文
件
、
禁
止
從
事
審

計
工
作
，
並
要
告
訴
他
人
公
司
有
犯
罪
紀
錄
。
目
前
安
達
信
只
留
下
罪
犯
的
標
籤─

至
少
直
到
二
○
○
五
年
最
高

法
院
決
定
推
翻
定
罪
、
歸
還
五
十
萬
美
元
罰
款
為
止
。
但
這
只
能
算
小
小
的
安
慰
罷
了
（
註6

）
，
因
為
那
時
候

公
司
已
經
倒
閉
了
。

法
院
給
予
企
業
的
紅
蘿
蔔
和
棍
棒

規
範
公
司
需
要
同
時
祭
出
紅
蘿
蔔
和
棍
棒
嗎
？
我
們
幾
乎
都
用
如
棍
棒
長
的
刑
期
處
罰
刑
事
罪
犯
。
青
少
年

或
初
犯
者
有
時
判
刑
更
輕
，
因
為
要
給
他
們
從
錯
誤
中
學
習
的
機
會
。
公
司
有
點
被
當
成
孩
童
對
待
，
因
為
它
們

都
不
會
被
關
進
監
獄
。
法
官
只
會
命
令
它
們
罰
款
和
改
革
。
不
過
公
司
也
有
紅
蘿
蔔
獎
勵
，
例
如
減
少
罰
款
等
寬

免
手
段
，
以
此
鼓
勵
他
們
舉
報
犯
罪
、
配
合
調
查
和
協
助
預
防
未
來
犯
罪
。

檢
察
官
同
時
提
供
紅
蘿
蔔
和
棍
棒
，
但
很
難
得
知
他
們
如
何
行
使
裁
量
權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二
○
一
一
年
和
嬌

生
公
司
和
解
時
，
他
們
舉
證
了
公
司
「
有
效
的
」
法
令
遵
循
制
度─

但
那
有
任
何
意
義
嗎
？
既
然
這
個
制
度
無
法

有
效
阻
止
犯
罪
發
生
？
檢
察
官
當
時
列
出
十
一
項
指
標
和
五
項
次
指
標
作
為
重
要
考
量
因
素
，
範
圍
包
含
法
令
遵

循
、
配
合
調
查
至
自
行
舉
報
行
為
等
，
但
沒
有
說
明
各
項
指
標
發
揮
的
作
用
（
註7

）
。
我
們
知
道
檢
察
官
如
何

提
供
公
司
寬
免
條
件
和
放
棄
訴
追
，
換
來
不
明
確
的
法
令
遵
循
和
沒
什
麼
幫
助
的
合
作
，
例
如
追
訴
員
工
個
人
。

我
們
也
知
道
就
算
被
害
人
介
入
，
訴
訟
和
解
的
條
件
通
常
也
不
會
改
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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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官
或
許
應
該
更
小
心
揮
舞
紅
蘿
蔔
和
棍
棒
，
比
檢
察
官
更
專
注
於
強
調
威
嚇
作
用
，
畢
竟
檢
察
官
總
是
有

太
多
因
素
要
考
量
。
法
官
至
少
必
須
解
釋
量
刑
的
理
由
，
而
這
個
量
刑
可
以
上
訴
。
遺
憾
地
，
如
我
以
下
所
言
，

法
官
決
定
如
何
處
罰
公
司
，
經
常
取
決
於
類
似
的
多
重
因
素
考
量
，
先
從
組
織
量
刑
準
則
部
分
開
始
進
行
。
本
章

探
討
組
織
量
刑
的
做
法
，
以
及
檢
察
官
和
法
官
處
罰
公
司
的
實
際
情
況
，
而
這
些
一
般
來
說
都
太
過
寬
容
。

將
罰
款
視
為
嚇
阻
企
業
犯
法
的
棍
棒
，
有
相
關
數
據
可
以
印
證
這
些
問
題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
年
，
共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二
件
的
聯
邦
企
業
訴
追
資
料
顯
示
，
各
個
公
司
的
罰
款
竟
然
如
此
輕
微
和
不
一
致
。
聯
邦

量
刑
素
以
嚴
厲
著
稱
，
國
會
更
為
了
嚴
懲
犯
罪
才
制
定
量
刑
準
則
，
特
別
是
針
對
白
領
犯
罪
，
而
且
近
幾
年
國
會

也
一
再
加
重
白
領
犯
罪
的
刑
罰
。

有
許
多
公
司
完
全
沒
有
罰
款
。
幾
乎
半
數
（
四
七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一
百
一
十
九
件
）
的
緩
起
訴
協

議
，
都
沒
有
刑
事
罰
款
。
二
三
％
被
定
罪
公
司
沒
有
罰
款
（
二
千
零
八
家
公
司
有
四
百
五
十
五
家
）
。
有
些
公
司

解
散
了
或
是
無
法
繳
納
罰
款
，
其
他
公
司
支
付
貸
款
給
主
管
機
關
。
在
有
些
情
況
下
，
業
主
是
有
能
力
支
付
的
一

方
，
他
們
首
當
其
衝
接
受
處
罰
。
其
他
公
司
或
許
以
沒
收
財
產
、
支
付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給
被
害
人
或
做
社
區
服
務

取
代
罰
款
。
但
在
另
一
個
極
端
，
又
出
現
前
所
未
有
的
大
筆
刑
事
罰
金─

英
國
石
油
支
付
了
大
約
十
二
億
美
元
。

檢
察
官
很
少
解
釋
罰
款
計
算
方
式
，
就
算
是
最
大
宗
的
公
司
案
件
也
是
如
此
。

在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情
況
下
，
法
官
不
涉
及
同
意
量
刑
，
所
以
不
需
提
供
正
當
理
由
。
檢
察
官
顯
然
覺
得
沒

必
要
主
動
說
明─

只
有
少
數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案
件
中
，
檢
察
官
說
明
了
罰
款
計
算
方
式
（
一
二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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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件
有
三
十
件
）
。
他
們
幾
乎
口
徑
一
致
地
說
明
，
罰
款
是
量
刑
準
則
範
圍
的
最
低
額
度
或
以
下
，
連
大
型
上
市

公
司
的
案
件
也
不
例
外
。
總
計
只
有
三
件
協
議
的
罰
款
額
度
是
在
量
刑
準
則
的
最
高
額
度
。
即
使
公
司
遭
到
定

罪
、
而
且
被
法
官
量
刑
，
還
是
採
取
類
似
的
模
式
，
不
過
更
多
被
定
罪
的
是
小
公
司
，
無
力
支
付
任
何
罰
款
。

哪
種
公
司
罰
得
最
嚴
重
呢
？
我
想
知
道
較
大
筆
的
罰
款
，
是
否
跟
某
些
公
司
類
型
或
某
些
犯
罪
種
類
有
關
。

這
個
研
究
的
迴
歸
分
析
結
果
可
見
附
錄
。
我
發
現
上
市
公
司
和
其
他
公
司
相
比
，
考
量
到
犯
罪
類
型
和
案
件
的
某

些
其
他
特
性
，
罰
款
平
均
多
了
四
倍
。
這
聽
來
很
合
理
，
因
為
較
大
的
公
司
可
能
犯
下
更
大
的
罪
行
。
海
外
公
司

被
罰
得
更
重
，
平
均
多
付
了
七
倍
。

檢
察
官
由
涉
及
違
反
反
托
拉
斯
法
、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和
違
反
藥
事
法
案
件
中
，
獲
得
驚
人
的
鉅
額

罰
款
。
我
知
道
每
個
領
域
都
有
創
下
紀
錄
的
罰
款
，
但
我
沒
想
到
這
些
案
件
如
此
突
出
，
就
算
考
慮
到
是
否
為
上

市
公
司
等
特
質
。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的
平
均
罰
款
和
其
他
公
司
訴
追
相
比
，
竟
然
多
了
一
百
零
二
倍
。
《
海
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平
均
承
擔
多
七
十
六
倍
的
罰
款
，
而
藥
事
法
相
關
案
件
則
多
了
五
十
三
倍
。
對
照
之
下
，
更

多
的
一
般
聯
邦
犯
罪
如
詐
欺
或
洗
錢
，
罰
款
並
沒
有
特
別
多
。

罰
款
不
是
處
罰
罪
犯
的
唯
一
方
式
。
個
人
罪
犯
可
以
處
以
緩
刑
和
必
須
向
緩
刑
監
督
官
報
到
，
公
司
也
可
以

有
緩
刑
。
但
這
類
公
司
很
少
得
到
嚴
密
的
監
控
。
我
發
現
公
司
得
到
緩
刑
或
執
行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平
均
時
間
只
有

二
年
多
，
那
是
最
低
的
範
圍
。
定
罪
的
附
帶
後
果
一
般
也
沒
有
很
嚴
重
，
安
達
信
真
正
的
死
刑
不
是
五
十
萬
美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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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
款
，
而
是
證
管
會
的
禁
止
營
業
令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暫
時
停
業
和
禁
止
令
也
都
非
常
少
見
。
也
許
有
人
預
期
檢
察

官
會
更
嚴
厲
處
理
一
再
犯
案
的
公
司
，
但
很
少
有
這
樣
的
例
子
。

西
門
子
的
認
罪
協
商

法
官
在
公
司
量
刑
方
面
，
扮
演
非
常
順
從
和
有
限
的
角
色
，
只
要
觀
察
一
般
量
刑
言
詞
辯
論
就
可
以
大
致
了

解
原
因
。
西
門
子
的
量
刑
言
詞
辯
論
是
有
史
以
來
最
大
的
海
外
行
賄
案
件
，
當
時
是
上
流
社
會
的
大
事
，
更
帶
有

一
絲
慶
祝
意
味
。
西
門
子
和
三
家
子
公
司
都
坦
承
有
罪
，
法
官
首
先
讚
美
西
門
子
律
師
和
檢
察
官
：
「
這
不
是
法

院
平
常
受
理
的
一
般
刑
事
案
件
，
雙
方
在
本
案
都
付
出
了
極
大
的
努
力
，
找
出
符
合
政
府
和
雙
方
利
益
的
解
決
辦

法
。
」
（
註8

）

誰
有
權
代
表
大
型
跨
國
性
企
業
認
罪
呢
？
有
個
律
師
這
樣
自
我
介
紹
：
「
我
是
西
門
子
管
理
董
事
會
成
員
和

總
法
律
顧
問
。
」
法
官
問
：
「
公
司
是
否
依
程
序
授
權
你
，
代
表
他
們
為
此
案
認
罪
嗎
？
」
他
回
答
，
「
是
。
」

（
註9

）
第
二
名
律
師
經
授
權
代
表
阿
根
廷
、
孟
加
拉
和
委
內
瑞
拉
的
西
門
子
公
司
認
罪
。
經
簽
署
的
公
司
授
權

書
上
呈
給
法
官
。
法
官
更
具
體
地
問
：
「
這
些
公
司
的
董
事
會
是
否
授
權
你
們
，
針
對
待
決
起
訴
文
件
所
示
之
公

司
被
控
罪
名
，
進
行
認
罪
？
」
律
師
們
回
答
：
「
是
。
」
（
註10
）

一
般
而
言
，
初
次
傳
訊
、
審
判
、
答
辯
或
量
刑
開
庭
時
，
被
告
必
須
親
自
在
場
。
未
出
席
的
被
告
會
受
法
院

下
令
拘
提
。
但
根
據
聯
邦
刑
事
訴
訟
規
則
，
組
織
認
罪
時
，
如
果
其
律
師
在
場
，
公
司
則
不
必
親
自
在
場
（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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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）
。
有
些
法
官
很
不
滿
意
公
司
透
過
律
師
認
罪
，
而
不
是
讓
執
行
長
本
人
出
面
承
擔
責
任
。
不
過
這
名
法
官
並

不
在
意
。

這
名
法
官
接
著
對
任
何
認
罪
個
人
提
出
同
樣
的
問
題
，
雖
然
那
些
問
題
對
企
業
來
說
意
義
不
大
。
法
官
問
雙

方
律
師
是
否
對
被
告
進
行
認
罪
的
能
力
有
任
何
問
題
？
公
司
可
能
沒
有
能
力
了
解
刑
事
指
控
或
出
庭
受
審
嗎─

─

該
公
司
是
否
不
具
備
負
擔
刑
事
責
任
的
行
為
能
力
？
這
樣
的
觀
念
不
存
在
，
沒
有
人
質
疑
這
種
可
能
性
。
法
官
當

時
問
他
們
是
否
有
足
夠
時
間
和
機
會
和
律
師
討
論
案
件
，
和
他
們
是
否
滿
意
律
師
的
代
理
。
無
疑
地
，
既
然
是
律

師
本
人
代
表
認
罪
，
他
們
自
然
說
很
滿
意
。
法
官
問
公
司
是
否
了
解
他
們
放
棄
陪
審
團
審
訊
、
詰
問
證
人
、
出
示

證
據
、
為
自
己
辯
護
和
上
訴
的
權
利
？
法
官
解
釋
，
如
果
案
件
進
入
審
判
程
序
，
每
位
被
告
都
會
被
假
定
無
罪
，

而
且
政
府
會
被
要
求
提
出
足
夠
的
證
據
，
在
「
超
越
合
理
懷
疑
的
程
度
」
上
，
證
明
每
位
被
告
的
犯
罪
。
他
們
也

了
解
（
註12

）
。

其
後
法
官
提
及
所
控
罪
名
的
細
節─

西
門
子
和
其
子
公
司
的
內
部
控
制
、
帳
冊
與
紀
錄
違
反
了
《
海
外
反
貪

腐
法
》
（
加
上
孟
加
拉
和
委
內
瑞
拉
分
公
司
也
坦
承
行
賄
）
。
法
官
問
公
司
是
否
了
解
罪
行
本
質
，
律
師
答
是
。

律
師
本
身
和
犯
罪
無
關
；
而
檢
察
官
提
到
，
「
顯
然
，
今
天
在
場
的
這
些
人
，
對
於
他
們
今
天
在
此
所
同
意
的
事

實
，
都
沒
有
親
身
與
聞
。
他
們
所
根
據
的
，
是
資
料
與
信
念
。
」
法
官
要
求
檢
察
官
描
述
被
控
罪
名
。
既
然
這
可

能
是
有
史
以
來
最
大
宗
的
賄
賂
案
，
法
官
警
告
要
掌
握
要
點
，
否
則
言
詞
辯
論
會
進
行
很
多
天
。
西
門
子
律
師
同

意
控
方
對
案
件
的
描
述
公
平
且
準
確
。
法
官
強
調
：
「
因
此
，
在
你
們
每
家
公
司
的
案
子
，
他
們
承
認
有
罪
是
因

為
實
際
上
有
罪
，
是
這
樣
嗎
？
」
他
們
回
答
：
「
是
的
。
」
（
註13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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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官
帶
著
大
家
討
論
西
門
子
和
子
公
司
的
可
能
罰
款
。
他
問
及
認
罪
協
議
的
其
他
條
件
：
「
簽
署
協
議
時
，

公
司
知
道
他
們
不
但
了
解
所
有
條
件
，
而
且
也
同
意
遵
守
嗎
？
」
檢
察
官
列
舉
具
體
的
認
罪
協
議
條
款
，
包
括
西

門
子
和
旗
下
子
公
司
支
付
罰
款
四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、
任
用
公
司
監
察
人
，
配
合
證
管
會
、
國
稅
局
和
美
、
德
兩
國

檢
察
官
合
作
調
查
。
「
有
任
何
人
以
任
何
方
式
，
威
脅
公
司
提
出
這
些
認
罪
協
議
嗎
？
」
法
官
問
。
他
們
回
答
：

「
沒
有
。
」
（
註14
）

法
官
注
意
到
提
議
的
四
億
五
千
萬
罰
金
雖
然
龐
大
，
但
也
低
於
量
刑
準
則
的
十
三
億
五
千
至
二
十
七
億
美
元

範
圍
。
西
門
子
只
承
認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會
計
規
定
，
沒
有
承
認
支
付
非
法
賄
賂
金
這
項
《
海
外
反
腐

敗
法
》
同
樣
禁
止
的
行
為
。
接
著
還
有
更
多
寬
鬆
的
量
刑
。
調
查
人
員
發
現
西
門
子
超
過
十
億
美
元
的
全
球
賄
賂

金
額
，
但
是
罰
款
僅
依
照
和
聯
合
國
有
關
的
伊
拉
克
石
油
換
糧
食
計
畫
賄
賂
案
計
算
（
註15

）
。
罰
款
可
以
高
達

犯
罪
所
得
獲
利
金
額
的
兩
倍
，
也
就
是
八
億
四
千
三
百
五
十
萬
美
元
（
註16

）
，
那
麼
從
其
他
西
門
子
全
球
行
賄

計
畫
所
得
的
獲
利
呢
？

法
官
不
見
得
要
接
受
雙
方
協
議
的
金
額
，
他
要
求
檢
察
官
解
釋
這
筆
縮
水
的
罰
金
為
何
「
公
平
且
恰
當
」
，

並
在
此
特
別
情
況
下
符
合
美
國
利
益
。
檢
察
官
說
明
花
了
很
多
時
間
調
查
案
子
，
並
提
出
這
些
罪
行
遠
遠
超
過
司

法
部
在
先
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所
見
的
範
圍
和
規
模
。

但
是
，
有
史
以
來
最
嚴
重
的
海
外
行
賄
案
件
，
憑
什
麼
有
如
此
優
惠
的
罰
款
？
檢
察
官
提
到
：
「
這
是
基
於

該
公
司
在
合
作
和
補
救
方
面
的
傑
出
表
現
。
」
檢
察
官
並
向
法
官
提
交
密
封
文
件
，
說
明
西
門
子
個
人
和
分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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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了
那
方
面
的
重
要
資
料
。
這
就
是
公
司
可
以
「
從
量
刑
準
則
最
低
範
圍
獲
得
大
量
減
免
」
的
原
因
。
西
門
子

已
經
支
付
大
約
八
億
五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給
慕
尼
黑
檢
察
官
，
交
出
犯
罪
所
得
的
三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給
證
管
會
，
累

計
共
十
六
億
美
元
。
西
門
子
展
開
廣
泛
的
合
作
，
但
在
同
一
時
間
，
公
司
還
沒
有
自
行
報
告
所
作
所
為
，
而
且
還

隱
瞞
多
年
。

西
門
子
顯
然
沒
有
理
由
解
釋
罰
款
削
減
一
事
。
就
連
被
害
人
或
其
他
人
介
入
，
也
沒
有
任
何
改
變
。
法
官
做

出
結
論
：
「
法
庭
認
定
，
本
案
之
認
罪
協
議
是
此
事
件
合
理
且
公
正
的
解
決
辦
法
。
」
（
註17

）
法
官
沒
有
很
依

賴
量
刑
準
則
，
而
是
聽
從
檢
察
官
的
判
斷
。
法
官
告
知
公
司
擁
有
上
訴
權
利
，
問
他
們
有
沒
有
補
充
事
項
，
然
後

宣
布
訴
訟
結
案
。
西
門
子
成
了
被
定
罪
的
刑
犯
。

被
推
翻
的
協
議
，
無
法
逃
躲
的
緩
刑

在
另
一
起
案
件
中
，
有
人
表
示
擔
心
公
司
的
認
罪
協
議
太
過
寬
鬆
。G

uidant

公
司
製
造
醫
療
儀
器
，
包
括

植
入
式
除
顫
器
，
這
是
一
款
植
入
心
臟
疾
病
患
者
胸
部
的
儀
器
，
可
偵
測
異
常
快
速
的
心
跳
頻
率
，
和
使
用
電
擊

阻
止
心
臟
病
發
。
超
過
二
萬
名
患
者
使
用
這
些
儀
器
。

G
uidant
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修
正
了
儀
器
的
製
作
方
法
，
改
正
了
一
個
可
能
引
發
短
路
和
停
止
的
缺
陷
；
但
公

司
沒
有
回
收
儀
器
，
僅
是
停
止
出
貨
。
一
名
病
患
於
二
○
○
四
年
在
西
班
牙
過
世
，
而
之
前G

uidant

已
經
聽
說

四
次
短
路
引
起
的
意
外
。G

uidant

僅
在
二
○
○
五
年
三
月
寄
了
一
次
毫
無
意
義
的
產
品
更
新
訊
息
，
當
中
沒
有

提
及
短
路
意
外
或
病
患
死
亡
。
後
來
公
司
認
罪
的
時
候
承
認
，
他
們
直
到
二
○
○
五
年
六
月
才
通
報
食
品
藥
物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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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局
這
個
問
題
，
而
按
規
定
要
在
十
天
內
通
知
（
註18

）
。
認
罪
協
議
包
含
了
二
億
五
千
四
百
萬
罰
款
，
和
四
千

二
百
萬
美
元
給
政
府
的
沒
收
金
額
。

量
刑
言
詞
辯
論
上
，
法
官
提
到
，
有
約
束
力
的
認
罪
協
議
通
常
不
是
完
全
接
受
，
就
是
完
全
否
決
（
註

19

）
。
然
而
，
法
官
當
時
無
法
決
定
怎
麼
做
。
雙
方
同
意
和
解
，
但
法
官
也
聽
被
害
人
律
師
的
說
法
，
也
就
是
意

外
發
生
後
，
買
下G

uidant

的
波
士
頓
科
學
公
司
（B

oston Scientic

）
並
沒
有
得
到
處
分
或
緩
刑
。
檢
察
官
回

應
：
「
就
政
府
所
知
，G

uidant

已
經
不
再
營
業
，
判
處
已
不
存
在
的
子
公
司
緩
刑
毫
無
意
義
。
」
（
註20

）
此

外
，G

uidant

儀
器
發
生
短
路
時
，
治
療
過
一
名
已
故
大
學
生
的
醫
師
，
寫
信
要
求
法
官
重
新
考
慮
認
罪
協
商
：

「
此
案
攸
關
未
來
使
用
醫
療
儀
器
的
病
患
安
全
。
」
（
註21

）

法
官
決
定
不
應
該
只
因
為
公
司
改
變
其
組
織
形
式
，
且
在
政
府
正
式
提
告
以
前
不
到
二
週
內
即
行
改
變
，
而

容
許
其
逃
避
緩
刑
。
法
官
提
到
，
量
刑
準
則
可
能
會
要
求
更
好
的
法
令
遵
循
和
倫
理
規
範
計
畫
，
或
是
社
區
服
務

（
註22

）
。
最
終
，
基
於
有
責
性
對
公
眾
之
利
益
，
法
官
對
於
協
議
目
前
的
版
本
不
予
接
受
，
並
指
示
雙
方
得
提

交
包
含
緩
刑
與
法
令
遵
循
要
求
的
新
協
議
書
版
本
（
註23
）
。
一
年
後
，
法
官
接
受
了
修
訂
過
的
認
罪
協
議
，
其

中
規
定
了
在
監
管
下
為
期
三
年
的
緩
刑
（
註24

）
。

組
織
量
刑
準
則
：
不
能
純
粹
威
嚇
，
還
要
有
條
肥
美
的
紅
蘿
蔔

過
去
聯
邦
法
官
判
處
公
司
最
低
的
罰
款
，
而
如
果
罰
款
只
有
幾
千
美
元
，
起
訴
公
司
似
乎
沒
什
麼
意
義
（
註

25

）
。
但
制
定
了
組
織
量
刑
準
則
就
不
一
樣
了
。
這
些
準
則
有
很
多
目
的─
排
除
量
刑
時
的
種
族
歧
見
、
要
求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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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遵
照
量
刑
時
的
可
靠
因
素
和
提
高
白
領
犯
罪
刑
責
。
根
據
其
中
一
位
制
定
準
則
的
法
官
布
瑞
爾
（Justice

Stephen B
reyer

）
所
言
：
「
對
於
承
認
以
類
似
方
式
犯
下
類
似
罪
行
的
類
似
罪
犯
，
有
太
多
法
官
處
以
太
多
不
同

的
量
刑
。
」
（
註26

）
針
對
企
業
的
罰
款
都
非
常
低
，
一
九
八
四
年
平
均
低
於
五
萬
美
元
，
而
金
額
根
據
法
官
不

同
而
有
所
差
異
（
註27

）
。
國
會
在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增
加
最
高
刑
罰
，
但
公
司
如
何
量
刑
並
沒
有
明
白
規
定
（
註

28

）
。新

成
立
的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研
究
公
司
支
付
的
罰
金
時
發
現
，
輕
度
罰
款
與
公
司
利
潤
或
犯
罪
造
成
的
損
失

相
比
，
完
全
相
形
失
色
（
註29
）
。
委
員
會
最
後
決
定
獨
立
制
定
一
套
組
織
量
刑
準
則
，
於
一
九
九
一
年
生
效
，

將
公
司
罰
款
提
高
（
註30

）
。
在
二
○
○
五
年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美
國
訴
布
克
案
（U

nited States v.B
ooker

）
之

後
，
這
些
準
則
目
前
成
為
法
官
的
參
考
，
而
非
強
制
性
規
定
，
但
它
們
建
立
了
法
官
對
公
司
量
刑
的
起
點
，
也
提

供
了
公
司
和
檢
察
官
協
商
的
建
議
（
註31
）
。

設
計
準
則
的
時
候
，
有
些
人
認
為
委
員
會
的
目
標
應
該
是
達
到
最
好
的
威
嚇
作
用─

罰
款
大
到
讓
公
司
有
動

機
停
止
違
法
行
為
（
註32

）
。
委
員
會
最
後
拒
絕
了
純
粹
的
威
嚇
，
他
們
斷
定
法
官
實
際
上
難
以
估
計
多
少
罰

款
，
才
能
阻
止
公
司
再
犯
或
隱
瞞
不
法
行
為
。
就
連
適
當
的
罰
金
也
可
能
沒
有
適
當
的
效
果
，
因
為
公
司
可
以
將

成
本
轉
嫁
給
投
資
人
或
顧
客
。
委
員
會
希
望
獎
勵
真
正
設
法
杜
絕
和
偵
測
不
法
行
為
的
公
司
。
何
況
如
果
沒
有
健

全
的
法
令
遵
循
，
如
法
學
教
授
卡
拉
克
曼
（R

einier K
raakm

an
）
所
言
，
公
司
會
沒
有
動
機
揭
露
非
法
行
為
、

向
主
管
機
構
舉
報
犯
罪
和
預
防
犯
罪
（
註33

）
。
一
定
要
有
一
條
肥
美
的
紅
蘿
蔔
才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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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法
令
遵
循
的
強
調
，
也
影
響
到
了
檢
察
官
，
目
前
他
們
向
自
行
舉
報
、
合
作
和
採
用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的
公

司
，
提
供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選
項
。
其
他
執
法
機
關
也
紛
紛
朝
這
個
方
向
做
。
一
九
九
六
年
，
德
拉
瓦
州

衡
平
法
院
判
決
，
公
司
董
事
可
能
因
沒
有
執
行
適
當
的
法
令
遵
循
系
統
被
追
究
責
任
（
註34

）
。
證
管
會
宣
布
，

它
傾
向
對
缺
乏
適
當
遵
循
法
規
機
制
的
公
司
，
提
出
民
事
訴
訟
。
二
○
一
○
年
，
證
管
會
宣
布
一
項
合
作
提
案
，

其
中
包
括
其
自
行
提
出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其
他
聯
邦
機
關
亦
強
調
法
令
遵
循
，
例
如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督
察
長

辦
公
室
，
長
期
以
來
即
和
醫
療
服
務
供
應
者
簽
署
「
企
業
誠
信
協
議
」
。

將
企
業
判
處
「
死
刑
」

在
這
波
聯
邦
法
院
威
嚇
行
動
背
後
，
其
實
潛
藏
著
所
謂
公
司
死
刑
的
危
機
，
不
過
很
少
有
公
司
真
的
被
「
處

死
」
。
準
則
上
有
個
特
別
條
款
，
容
許
法
官
判
處
足
以
讓
公
司
倒
閉
的
鉅
額
罰
款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強
制
放
棄
主
要

從
事
犯
罪
行
為
，
或
利
用
公
司
所
有
淨
資
產
作
為
犯
罪
方
法
經
營
的
公
司
（
註35

）
。
以
尼
克
索
斯
科
技
公
司

（N
exus Technologies

）
為
例
，
它
是
費
城
一
家
小
型
外
銷
公
司
。
公
司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承
認
犯
下
《
海
外
反

腐
敗
法
》
多
項
罪
行
、
洗
錢
及
違
反
聯
邦
《
旅
行
法
》
（Travel A

ct

）
，
並
同
意
停
止
所
有
認
罪
部
分
的
事

業
。
尼
克
索
斯
公
司
確
實
在
十
年
間
付
了
七
十
萬
美
元
賄
賂
金
，
藉
此
得
到
越
南
政
府
的
設
備
採
購
合
約
，
包
含

潛
水
測
繪
儀
器
、
炸
彈
圍
堵
設
備
、
直
升
機
零
件
、
化
學
探
測
器
、
衛
星
通
訊
零
件
和
空
中
追
蹤
系
統
（
註

36

）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政
府
認
為
判
處
公
司
死
刑
相
當
合
理
，
因
為
尼
克
索
斯
不
是
為
了
競
爭
逐
漸
走
向
賄
賂
之
途
，
賄
賂
根
本
就

是
尼
克
索
斯
的
「
商
業
模
式
」
，
而
且
該
公
司
不
只
在
贏
得
的
合
約
上
支
付
賄
賂
金
，
連
競
標
的
合
約
也
從
事
賄

賂
。
此
事
傷
害
了
越
南
人
民
，
他
們
得
負
擔
誇
大
不
實
的
合
約
；
而
且
越
南
官
員
和
美
國
一
直
很
努
力
解
決
貪
汙

問
題
，
因
為
這
會
導
致
國
家
陷
入
嚴
重
的
經
濟
危
機
（
註37

）
。
他
們
付
出
的
賄
賂
金
額
，
相
當
於
二
百
多
位
越

南
人
民
的
年
收
入
（
註38

）
。
法
官
同
意
並
命
令
公
司
應
該
永
久
停
止
所
有
事
業
，
並
將
所
有
淨
資
產
交
給
法
庭

書
記
官
作
為
罰
金
（
註39
）
。

這
是
少
數
例
子
而
已
。
根
據
量
刑
委
員
會
的
說
法
，
從
二
○
○
○
至
二
○
○
八
年
完
全
沒
有
公
司
被
判
處

死
刑─

不
過
委
員
會
的
資
料
不
夠
完
整
，
我
找
到
了
幾
個
例
子
。
二
○
○
二
年
，
德
州
法
官
命
令
因
散
播
管
制
藥

物
定
罪
的
藥
盒
醫
療
中
心
（Pillbox M
edical C

enter

）
和S

＆H

處
方
藥
公
司
（S

＆H
 Scripts

）
解
散
，
並
沒
收

兩
家
公
司
所
有
資
產
。
更
常
見
的
情
況
是
，
小
型
家
庭
企
業
付
不
出
所
有
罰
款
。
法
官
可
以
初
步
判
決
公
司
無
法

繳
納
全
部
罰
款
或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給
被
害
人
，
並
命
令
公
司
支
付
所
能
負
擔
的
金
額
（
註40

）
。
例
如
二
○
○
八

年
，
被
判
有
罪
的
一
百
九
十
九
家
公
司
當
中
，
有
四
十
八
家
無
法
繳
清
所
有
罰
款
，
六
十
三
家
不
必
罰
款
（
有
些

同
時
屬
於
這
兩
類
）
（
註41

）
。
有
時
法
官
還
會
命
令
無
法
預
先
支
付
的
公
司
分
期
攤
還
罰
款
。

天
價
罰
款
誰
來
支
付
？

罰
款
也
許
會
、
也
許
不
會
影
響
到
高
層
主
管
，
或
那
些
實
際
犯
下
相
關
罪
行
的
人
。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因
違
反

國
際
制
裁
，
而
提
出
的
巴
克
萊
銀
行
緩
起
訴
協
議
言
詞
辯
論
上
，
法
官
問
及
二
億
九
百
八
百
萬
美
元
罰
款
：
「
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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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付
這
筆
錢
？
這
筆
錢
出
自
股
東
身
上
嗎
？
」
（
註42

）

「
來
自
公
司
獲
利
，
最
終
還
是
由
股
東
負
擔
。
」
巴
克
萊
的
律
師
回
應
。

法
官
回
應
：
「
沒
有
其
他
替
代
收
入
來
源
可
以
繳
納
嗎
？
」

「
沒
有
，
庭
上
。
」
律
師
回
應
。

「
股
東
要
負
擔
這
筆
錢
。
好
，
所
以
這
剛
好
是
投
資
風
險
？
」

「
是
的
，
庭
上
。
」
巴
克
萊
律
師
回
答
。

法
官
很
疑
惑
：
「
為
什
麼
股
東
必
須
為
銀
行
的
不
負
責
任
買
單
？
我
不
懂
。
」
（
註43

）
在
法
官
無
法
決
定

誰
是
付
款
人
時
，
可
以
制
定
一
個
金
額
。
如
上
一
章
所
述
，
法
官
的
優
先
考
量
是
確
保
受
害
人
得
到
補
償
（
註

44

）
。
罰
款
由
量
刑
準
則
決
定
，
雖
然
不
是
所
有
公
司
都
根
據
準
則
受
罰
。
破
壞
環
境
、
妨
礙
司
法
、
出
口
違
法

行
為
和
其
他
犯
罪
，
在
不
同
法
令
下
有
不
同
處
理
方
式
，
因
為
這
些
都
關
係
著
難
以
轉
化
為
數
字
的
傷
害
。

企
業
也
可
以
根
據
一
條
替
代
罰
款
條
例
受
罰
，
這
條
聯
邦
法
規
定
公
司
可
能
必
須
支
付
高
達
二
倍
的
犯
罪
所

得
或
造
成
他
人
損
失
的
金
額
（
註45

）
。
「
失
」
和
「
得
」
都
很
難
計
算
，
連
合
理
的
估
計
都
很
難
。
在
證
券
詐

欺
案
中
，
計
算
沒
有
公
開
重
要
訊
息
而
影
響
股
價
的
罰
金
非
常
複
雜
。
法
官
曾
很
嚴
厲
地
批
判
量
刑
準
則
的
計
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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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式
，
稱
它
們
「
汙
衊
常
識
」
、
「
徹
底
嘲
弄
正
義
」
和
「
迷
戀
抽
象
運
算
」
（
註46

）
。
如
果
這
方
案
是
聯
邦

機
構
的
臥
底
行
動
，
那
麼
它
可
能
會
造
成
如
果
沒
有
臥
底
就
不
會
發
生
的
傷
害
（
註47

）
。

如
果
沒
有
使
用
替
代
罰
款
條
例
，
量
刑
準
則
便
依
據
個
人
的
罪
行
標
準
來
計
算
罰
金
。
罰
金
隨
著
組
織
的
犯

法
程
度
得
分
增
加
，
從
六
分
的
五
千
美
元
或
更
少
，
到
超
過
三
十
八
分
或
以
上
的
七
千
多
萬
美
元
。
這
些
複
雜
的

計
算
提
供
了
起
始
點
（
基
本
罰
金
）
。
如
果
拿
走
公
司
因
犯
罪
的
獲
利
還
不
夠
，
那
麼
法
院
應
該
增
加
更
多
罰

金
，
預
防
公
司
被
抓
以
後
依
然
還
能
賺
錢
（
註48

）
。
計
算
公
司
罰
款
的
因
素
很
多
，
是
已
經
超
越
科
學
的
一
門

學
問
。

打
不
痛
的
棍
棒
，
吃
不
飽
的
紅
蘿
蔔

根
據
量
刑
準
則
，
得
到
嚴
厲
懲
罰
的
公
司
屬
於
：
一
、
參
與
或
容
許
犯
罪
活
動
；
二
、
有
犯
罪
前
科
；
三
、

違
反
命
令
；
四
、
妨
礙
司
法
（
註49

）
。
這
四
大
因
素
會
增
加
「
罪
責
分
數
」
，
會
因
為
相
乘
致
使
罰
款
多
了
好

幾
倍
（
註50

）
。
如
果
有
高
層
人
員
參
與
、
寬
恕
或
故
意
無
視
於
罪
行
，
分
數
又
會
再
往
上
加
。

最
大
支
的
棍
棒
都
由
最
大
的
企
業
承
受
，
擁
有
五
千
或
更
多
員
工
的
大
公
司
得
最
高
分
（
五
分
）
，
擁
有
十

人
以
上
員
工
並
涉
及
掌
權
人
士
的
公
司
只
有
一
分
（
註51

）
。
其
他
加
重
處
罰
的
因
素
比
較
少
見
，
例
如
公
然
妨

礙
司
法
加
三
分
，
贏
得
五
分
罪
責
的
公
司
增
加
一
倍
罰
款
，
而
十
分
或
更
多
分
的
組
織
會
增
加
四
倍
罰
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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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現
好
的
企
業
可
以
扣
除
分
數
，
減
少
一
半
或
更
多
的
罰
款
（
註52

）
。
有
二
個
因
素
可
以
減
少
罰
款
：

一
、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和
道
德
規
範
；
二
、
自
行
舉
報
、
合
作
或
接
受
責
任
。
很
少
公
司
拿
到
第
一
根
紅
蘿
蔔
，

因
此
很
難
說
怎
樣
算
是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自
會
計
年
度
二
○
○
九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量
刑
委
員
會
報
告

顯
示
沒
有
公
司
接
受
此
獎
賞
，
而
在
超
過
三
千
家
被
判
刑
的
公
司
裡
，
只
有
五
家
接
受
過
（
註53

）
。
但
這
可
能

是
因
為
個
小
型
家
庭
企
業
和
小
公
司
可
能
沒
有
法
規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而
大
公
司
通
常
簽
署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
議
，
所
以
避
開
了
法
官
的
量
刑
。

量
刑
委
員
會
比
以
前
更
在
乎
法
令
遵
循
；
委
員
會
將
原
本
在
註
釋
「
說
明
」
的
有
效
法
令
遵
循
指
示
，
放
進

準
則
內
容
，
同
時
也
增
加
應
該
如
何
準
備
的
細
節
，
包
括
訓
練
、
管
制
、
匿
名
舉
報
非
法
行
為
和
評
估
（
註

54

）
。
二
○
一
○
年
，
委
員
會
明
白
表
示
，
如
果
公
司
真
的
確
實
承
諾
遵
循
法
規
，
即
便
高
層
員
工
犯
法
也
可
以

得
到
減
刑
（
註55

）
。
不
過
這
是
否
表
示
更
多
公
司
會
因
為
擁
有
優
良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而
獲
得
減
刑
，
還
有
待

觀
察
，
至
今
還
未
有
公
司
拿
過
這
類
獎
賞
。

雖
然
檢
察
官
更
常
承
認
，
即
使
公
司
建
立
了
優
良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他
們
也
不
會
在
進
行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
協
議
時
減
少
罰
款
（
檢
察
官
也
不
喜
歡
在
這
類
協
議
使
用
量
刑
準
則
計
算
方
式
）
（
註56

）
。
比
較
多
公
司
在
主

管
機
關
開
始
進
行
調
查
前
即
自
行
舉
報
而
得
到
獎
賞
，
但
數
量
也
不
多
，
例
如
二
○
○
八
年
只
有
四
家
公
司
（
註

57

）
。
如
果
他
們
沒
有
因
為
優
良
表
現
獲
得
實
質
獎
勵
，
該
準
則
其
實
就
無
法
真
正
鼓
勵
自
我
舉
報
犯
罪
或
遵
循

法
規
。
所
以
，
雖
然
量
刑
準
則
做
了
這
麼
多
修
改
，
法
學
教
授
阿
倫
還
是
認
為
它
是
個
失
敗
品
（
註58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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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
輕
罪
責
的
手
段
：
接
受
責
任
和
配
合
調
查

公
司
也
可
能
因
為
一
開
始
就
接
受
先
前
罪
行
的
責
任
，
或
者
迅
速
通
報
犯
法
和
徹
底
合
作
而
得
到
讚
許
（
註

59

）
。
根
據
量
刑
委
員
會
資
料
，
二
○
一
二
年
有
二
九
％
公
司
因
為
這
麼
做
而
扣
了
五
分
罪
責
分
數
（
註60

）
。

如
果
公
司
徹
底
合
作
但
後
來
才
接
受
責
任
，
得
到
的
獎
勵
較
少
（
扣
二
分
）
（
註61

）
。
多
數
被
定
罪
公
司
選
擇

合
作
（
二
○
一
二
年
是
五
一
％
）
（
註62

）
，
但
少
數
公
司
自
行
舉
報
犯
罪
，
二
○
一
二
年
只
有
三
％
得
到
自
行

舉
報
的
量
刑
優
惠
（
註63
）
。
法
官
也
可
以
因
為
在
調
查
他
人
時
，
公
司
提
供
充
分
的
協
助
而
給
予
獎
勵
（
註

64

）
。合

作
也
可
能
是
勉
強
和
拖
延
的
。
泛
亞
班
拿
公
司
是
一
家
瑞
士
物
流
和
承
包
公
司
，
它
沒
有
交
代
賄
賂
款

項
，
而
且
在
顧
客
告
發
泛
亞
班
拿
、
司
法
部
開
始
進
行
調
查
時
也
不
予
配
合
。
根
據
檢
察
官
的
說
法
，
泛
亞
班
拿

依
然
沒
停
止
在
世
界
各
地
非
法
行
賄
（
註65
）
。
隔
年
檢
察
官
要
求
文
件
，
直
到
這
時
候
公
司
才
決
定
幫
忙
。
在

這
個
時
間
點
，
公
司
展
現
了
典
範
性
的
合
作
，
並
聘
請
外
部
律
師
進
行
全
球
調
查
，
針
對
知
道
賄
賂
計
畫
並
親
身

參
與
的
人
，
提
供
大
量
且
重
要
的
資
料
。
公
司
變
成
告
密
者
，
而
被
揭
露
的
真
相
引
起
司
法
部
展
開
業
界
的
廣
泛

調
查
，
結
果
又
多
了
三
家
公
司
遭
到
起
訴
（
註66

）
。
檢
察
官
因
此
建
議
泛
亞
班
拿
處
以
七
千
零
五
十
六
萬
罰

款
，
由
法
官
徵
收
，
雖
然
這
筆
金
額
少
於
準
則
建
議
的
七
千
二
百
萬
至
一
億
四
千
四
百
萬
範
圍
。

這
個
辦
法
在
沒
有
其
他
選
擇
下
，
可
能
會
讓
公
司
有
意
願
合
作
，
但
不
會
更
進
一
步
鼓
勵
公
司
自
行
舉
報
或

迅
速
合
作
。
在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檢
察
官
不
見
得
會
說
明
提
供
起
訴
和
定
罪
替
代
方
案
的
理
由
，
在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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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五
個
協
議
中
，
有
一
百
九
十
一
件
做
了
說
明
。
若
檢
察
官
真
的
說
明
理
由
時
，
多
數
會
提
到
公
司
的
合
作

（
七
○
％
，
一
百
九
一
件
協
議
有
一
百
三
十
三
件
）
，
但
很
少
提
到
公
司
自
行
舉
報
犯
罪
（
一
七
％
，
一
百
九
十

一
件
有
三
十
三
件
）
，
而
且
經
常
使
用
模
糊
字
眼
如
「
即
時
和
自
願
揭
露
」
，
卻
不
說
公
司
是
否
在
政
府
發
現
犯

罪
前
全
盤
招
供
。
檢
察
官
應
該
更
清
楚
解
釋
如
何
獎
勵
有
效
法
令
遵
循
、
合
作
和
自
行
舉
報
的
公
司
，
同
時
也
更

明
確
處
罰
無
法
遵
循
法
規
、
不
合
作
和
無
法
自
行
舉
報
的
公
司
。

雷
聲
大
雨
點
小
的
刑
責

量
刑
準
則
可
說
是
雷
聲
大
、
雨
點
小
，
不
只
因
為
法
官
有
權
置
之
不
理
，
也
是
因
為
檢
察
官
和
公
司
談
判
的

方
式
。
在
激
烈
談
判
中
，
檢
察
官
最
終
提
供
了
更
多
紅
蘿
蔔
，
給
似
乎
應
該
得
到
棍
棒
的
公
司
。
拿
這
個
慣
例
，

跟
操
縱
最
大
宗
龐
氏
騙
局
的
馬
多
夫
案
做
個
比
較
。
量
刑
準
則
基
於
被
害
者
金
錢
損
失
的
多
寡
，
來
決
定
詐
欺
刑

責
（
註67

）
。

在
馬
多
夫
案
中
，
被
害
人
過
去
二
十
年
來
的
損
失
，
保
守
估
計
為
一
百
三
十
億
美
元
，
實
際
上
可
能
是
好
幾

倍
之
多
（
註68

）
。
馬
多
夫
共
承
認
詐
欺
、
洗
錢
、
作
偽
證
和
其
他
等
十
一
項
罪
名
，
在
量
刑
之
前
，
很
多
被
害

人
寫
信
給
法
院
或
是
在
言
詞
辯
論
中
作
證
，
表
示
他
們
失
去
了
畢
生
積
蓄
、
馬
多
夫
如
何
背
叛
他
們
的
信
任
，
並

要
求
他
接
受
最
嚴
厲
的
刑
責
（
註69

）
。
有
人
描
述
在
但
丁
（D

ante
）
《
神
曲
》
（D

ivine C
om

edy

）
裡
，
犯

了
詐
欺
罪
的
人
都
被
安
置
在
最
下
層
的
地
獄
，
比
暴
力
罪
犯
還
底
層
，
他
們
表
達
希
望
馬
多
夫
來
世
會
遭
受
同
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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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命
運
（
註70

）
。
馬
多
夫
的
律
師
承
認
他
有
缺
點
，
但
馬
多
夫
選
擇
不
逃
避
，
也
沒
有
把
錢
藏
起
來
（
註

71
）
。
律
師
指
出
他
已
經
七
十
一
歲
，
估
計
還
有
十
三
年
壽
命
，
所
以
他
們
請
求
判
處
十
二
年
徒
刑
。

「
我
無
法
對
我
的
行
為
找
藉
口
。
」
馬
多
夫
在
法
庭
上
說
。
他
說
他
無
意
造
成
傷
害
，
但
身
為
財
務
主
管
，

他
犯
了
錯
，
並
且
挪
用
投
資
人
資
產
來
掩
飾
錯
誤
。
他
做
越
多
次
，
就
讓
自
己
陷
得
越
深
。
他
形
容
自
己
活
在
一

個
痛
苦
的
狀
態
：
「
終
其
一
生
，
我
會
伴
隨
著
這
個
痛
苦
、
這
個
折
磨
而
活
。
」
馬
多
夫
向
被
害
人
致
歉
：
「
我

會
轉
身
面
對
你
們
。
我
很
抱
歉
。
我
知
道
這
於
事
無
補
。
」
（
註72

）
一
般
對
公
司
量
刑
時
，
不
會
有
這
種
個
人

承
認
有
罪
的
狀
況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馬
多
夫
還
是
被
判
了
一
百
五
十
年
的
有
期
徒
刑
（
註73

）
。
法
官
承
認
這
個
超

過
被
告
壽
命
的
判
決
，
主
要
是
一
種
象
徵
意
涵
，
但
重
要
的
是
傳
達
一
些
訊
息─

如
這
些
罪
行
構
成
了
極
大
的
罪

惡
，
而
不
只
是
「
紙
上
談
兵
的
不
流
血
金
融
犯
罪
」
（
註74

）
。

詐
欺
的
平
均
量
刑
已
經
是
過
去
十
年
的
一
倍
，
可
能
是
因
為
更
嚴
厲
的
量
刑
條
款
或
因
為
檢
察
官
追
訴
了
更

嚴
重
的
案
例
（
註75

）
。
就
算
這
樣
，
我
們
還
是
很
容
易
找
到
只
判
處
幾
年
的
詐
欺
案
，
但
準
則
上
建
議
的
是
更

久
或
甚
至
終
身
監
禁
。
最
近
最
著
名
的
內
線
交
易
起
訴
，
是
對
沖
基
金
經
理
拉
賈
拉
特
南
（R

aj R
ajaratnam

）

的
案
子
，
是
內
線
交
易
刑
期
最
長
的
一
次─

十
一
年
。
法
官
解
釋
，
這
些
罪
狀
反
映
了
企
業
文
化
必
須
消
滅
的
病

毒
。
不
過
，
十
一
年
只
是
量
刑
準
則
的
一
半
而
已
（
註76

）
。

企
業
的
認
罪
協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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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一
般
對
公
司
定
罪
和
認
罪
所
知
甚
少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要
接
受
國
會
、
會
計
總

署
、
司
法
部
、
法
官
、
律
師
、
學
者
和
公
司
的
審
視
；
但
公
司
定
罪
的
案
件
中
，
主
要
是
經
由
認
罪
，
比
緩
起
訴
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多
得
多
，
而
這
些
認
罪
協
議
值
得
特
別
注
意
。
少
數
公
司
如
安
達
信
，
每
年
都
冒
著
審
判
的
風

險
；
但
如
同
個
人
被
告
一
樣
，
超
過
九
○
％
的
公
司
都
選
擇
認
罪
。
根
據
量
刑
委
員
會
的
說
法
，
只
有
八
％
的
公

司
走
上
法
庭
（
註77
）
。

和
緩
起
訴
協
議
不
同
的
是
，
認
罪
協
議
必
須
經
由
法
官
批
准
。
一
般
做
法
是
，
檢
察
官
和
被
告
就
認
罪
協

議
，
進
行
協
商
，
而
檢
察
官
可
能
也
會
在
其
中
建
議
一
項
刑
度
，
或
包
含
一
個
有
約
束
力
的
刑
度
計
算
基
準
（
註

78

）
。
但
即
使
就
所
謂
的C

型
協
議
（
取
名
來
自
聯
邦
刑
事
訴
訟
規
則
第
十
一
條
第C

項
第
一
款
第C

目
）
，
是
具

有
約
束
力
的
協
議
，
法
官
還
是
享
有
裁
量
權
，
以
拒
絕
接
受
不
公
平
、
違
背
司
法
利
益
或
違
背
量
刑
準
則
宗
旨
之

協
議
。
有
個
案
例
是
法
官
駁
回
了
一
項
認
罪
協
議
，
認
為
公
司
員
工
比
公
司
本
身
更
應
負
擔
刑
責
；
員
工
因
此
被

個
別
起
訴
（
註79

）
。
法
官
也
可
能
駁
回
沒
有
考
慮
被
害
人
利
益
的
認
罪
協
議
。
一
名
法
官
揚
言
要
駁
回
有
約
束

力
的
三
星
認
罪
協
商
，
他
抱
怨
「
你
們
試
圖
如
火
車
一
樣
迅
速
通
過
」
，
而
他
不
會
因
此
「
驚
慌
逃
跑
」
。
法
官

想
要
了
解
被
害
人
可
以
得
到
多
少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，
因
此
協
議
後
來
雖
然
通
過
，
法
官
仍
然
舉
辦
言
詞
辯
論
審
查

這
個
問
題
（
註80

）
。

對
於
檢
察
官
和
公
司
進
行
認
罪
協
議
時
應
該
如
何
行
使
裁
量
權
，
法
務
部
只
提
供
概
括
性
準
則
。
美
國
檢
察

官
手
冊
強
調
，
嚴
重
的
案
件
諸
如
涉
及
高
層
公
司
主
管
參
與
，
並
且
民
事
訴
訟
、
追
訴
個
人
或
緩
起
訴
協
議
都
不

足
夠
的
案
子
，
應
該
要
試
圖
進
行
認
罪
協
商
。
對
於
認
罪
的
公
司
應
該
徵
收
鉅
額
罰
金
、
強
制
回
復
原
狀
和
建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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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當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如
有
必
要
，
包
含
持
續
性
的
司
法
監
督
或
聘
用
專
業
人
士
或
公
司
監
察
人
。
其
條
件
不
只

比
緩
起
訴
更
有
懲
罰
性
，
刑
事
定
罪
也
會
帶
來
名
聲
損
害
和
附
加
成
本
。
公
司
必
須
承
認
其
罪
，
這
麼
做
可
能
為

私
人
當
事
者
或
主
管
機
關
，
提
供
對
公
司
另
行
起
訴
的
彈
藥
（
註81

）
。

不
受
監
督
的
緩
刑
，
不
受
重
視
的
道
歉

被
定
罪
的
公
司
不
只
要
付
罰
款
，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也
可
以
服
刑
。
超
過
三
分
之
二
被
定
罪
公
司
獲
判
緩
刑

（
註82

）
。
如
果
公
司
沒
有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就
可
能
被
判
緩
刑
，
而
且
如
果
加
入
「
特
別
條
件
」
，
緩

刑
可
能
會
更
有
效
，
這
是
為
了
確
保
組
織
做
出
改
變
，
以
減
少
未
來
犯
法
的
可
能
（
註83

）
。
任
何
緩
刑
判
決
都

包
含
一
個
條
件
，
即
緩
刑
期
間
不
得
進
行
聯
邦
、
州
或
當
地
的
犯
法
行
為
（
註84

）
。
然
而
，
早
期
緩
刑
的
作
用

不
大
。
量
刑
委
員
會
擔
心
緩
刑
已
被
法
官
濫
用
，
法
官
會
要
求
公
司
進
行
捐
款
給
慈
善
機
構
之
類
的
社
區
服
務

（
註85

）
，
只
有
在
極
端
的
案
件
中
才
會
指
派
監
察
人
。

聯
合
愛
迪
生
（C

onsolidated Edison

）
案
件
開
始
，
情
況
產
生
變
化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某
個
夏
日
傍
晚
，
一

條
蒸
汽
管
在
曼
哈
頓
的
格
拉
梅
西
（G

ram
ercy

）
附
近
發
生
爆
炸
（
註86

）
。
有
三
個
人
當
場
死
亡
，
到
處
散
落

著
殘
骸
碎
片
。
聯
合
愛
迪
生
沒
有
通
知
居
民
一
個
關
鍵
訊
息─
碎
片
含
有
石
棉
成
分
，
是
居
民
自
己
做
測
試
才
發

現
這
個
事
實
。
聯
邦
法
律
規
定
，
如
果
有
危
險
物
質
釋
放
要
立
即
通
報
，
而
聯
邦
檢
察
官
提
出
對
聯
合
愛
迪
生
的

控
訴
，
該
案
進
入
審
判
（
註87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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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審
判
進
行
的
幾
天
，
聯
合
愛
迪
生
屈
服
了
，
並
坦
承
有
罪
。
公
司
反
對
委
派
監
察
人
，
但
法
官
還
是
強
制

安
排
，
他
說
明
：
「
我
覺
得
不
安
的
是
，
我
覺
得
聯
合
愛
迪
生
在
法
庭
作
證
的
員
工
當
時
清
楚
地
知
道
，
而
且
應

該
很
惱
怒
地
表
示
：
『
這
裡
有
石
棉
，
我
們
都
知
道
。
』
看
來
他
們
是
因
為
害
怕
不
敢
說
出
來
，
因
為
他
們
認
為

這
不
是
公
司
文
化
；
這
不
是
我
在
這
次
審
判
中
得
知
的
公
司
文
化
。
」
法
官
補
充
：
「
我
希
望
確
定
的
是
，
長
久

以
後
，
大
家
都
知
道
真
的
可
以
尋
求
公
司
以
外
的
解
決
辦
法
。
」

量
刑
準
則
為
了
鼓
勵
增
加
緩
刑
而
修
改
，
但
是
這
些
新
增
的
權
力
不
常
被
使
用
。
法
院
雖
然
只
有
在
嚴
重
案

件
中
指
派
專
業
人
士
或
受
託
人
，
但
還
是
可
能
聘
請
相
關
的
專
家
檢
視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（
註88

）
。
公
司
可
能
會

有
無
預
警
的
訪
客
，
例
如
緩
刑
監
督
官
或
是
由
法
官
指
派
的
專
家
，
檢
查
帳
冊
或
紀
錄
，
包
括
對
員
工
進
行
訊
問

（
註89

）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緩
刑
一
般
還
是
沒
有
受
到
監
督
。

改
變
的
是
，
法
官
更
常
命
令
公
司
採
用
法
令
遵
循
或
道
德
規
範
計
畫
。
根
據
量
刑
委
員
會
資
料
，
二
○
一
二

年
會
計
年
度
中
三
六
％
被
判
刑
的
企
業
，
皆
被
法
官
命
令
進
行
法
令
遵
循
，
而
二
○
○
八
年
只
有
六
％
（
註

90

）
。
法
官
沒
有
專
業
人
士
的
協
助
，
要
如
何
緊
密
監
督
此
命
令
或
緩
刑
，
那
就
不
得
而
知
了
。

還
有
一
個
懲
罰
是
任
何
公
司
都
可
以
承
擔
、
但
法
官
很
少
利
用
的─

公
開
道
歉
。
中
西
部
紙
業
公
司

（M
idw

est Sheets C
om

pany

）
被
迫
在
印
第
安
那
州
提
普
頓
（Tipton

）
報
紙
和
工
商
雜
誌
上
，
為
了
違
反
《
淨

水
法
》
刊
登
道
歉
啟
事
。
大
公
司
一
般
不
常
這
麼
做
，
法
官
和
檢
察
官
應
該
更
常
要
求
道
歉
。

超
過
五
○
％
的
重
大
案
件
都
來
自
累
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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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領
犯
罪
有
驚
人
的
再
犯
機
率
。
量
刑
委
員
會
發
現
，
詐
欺
和
竊
盜
的
再
犯
率
整
體
上
很
低
，
但
超
過
五

○
％
最
重
大
的
詐
欺
和
竊
盜
案
都
是
累
犯
，
幾
乎
和
搶
劫
和
槍
枝
罪
犯
一
樣
，
而
且
比
毒
販
高
出
許
多
，
有
些
毒

販
再
犯
率
很
低
（
註91

）
。
白
領
罪
犯
的
機
率
可
能
是
保
守
估
計
，
因
為
這
類
罪
犯
不
容
易
逮
捕
或
定
罪
。

每
年
只
有
極
少
數
被
定
罪
的
公
司
，
是
官
方
有
紀
錄
的
的
慣
犯
。
從
零
至
超
過
一
個
百
分
比
的
公
司
，
在
過

去
十
年
有
類
似
定
罪
的
紀
錄
，
但
委
員
會
缺
乏
數
據
資
料
，
不
包
括
未
根
據
準
則
判
刑
的
環
境
違
法
慣
犯
，
和
進

行
緩
起
訴
協
議
公
司
的
資
料
（
註92

）
。
幾
家
公
司
被
定
罪
多
次
，
有
些
因
為
犯
了
別
的
罪
，
違
反
了
緩
刑
規
定

（
註93

）
。
其
他
公
司
接
受
各
種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還
有
一
些
在
主
管
機
關
的
協
議
裁
決
之
下
，
答
應
不
再
犯
法
，

但
卻
仍
然
再
犯
。

雖
然
沒
有
讓
公
司
三
振
出
局
的
規
定
，
但
依
照
量
刑
準
則
，
慣
犯
可
以
給
予
更
嚴
厲
的
刑
度
。
如
果
公
司
在

十
年
內
又
犯
下
類
似
的
不
法
行
為
，
或
是
民
事
或
行
政
案
件
有
一
兩
件
類
似
的
違
法
行
為
，
量
刑
準
則
都
要
求
判

處
更
嚴
厲
的
懲
罰
，
如
果
之
前
類
似
的
犯
罪
是
發
生
在
過
去
五
年
，
還
會
有
更
嚴
厲
的
處
罰
（
註94

）
。
然
而
，

對
於
什
麼
是
「
類
似
」
的
犯
罪
，
這
個
問
題
也
許
見
仁
見
智
。
如
果
公
司
在
協
議
期
間
又
參
與
了
其
他
犯
罪
，
許

多
緩
起
訴
協
議
也
要
求
自
食
其
果
，
但
通
常
只
限
於
類
似
罪
行
。
有
些
公
司
因
為
不
被
認
為
「
類
似
」
的
各
種
罪

行
，
沒
隔
幾
年
就
接
受
各
種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公
司
很
少
根
據
量
刑
準
則
判
刑
，
而
是
接
受
緩
起
訴
和
不

起
訴
協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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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察
官
是
否
認
真
看
待
企
業
累
犯
，
根
本
不
得
而
知
。
有
些
和
解
反
映
了
之
前
的
犯
罪
紀
錄
，
但
通
常
似
乎

不
是
如
此
。
環
境
違
法
方
面
，
接
受
最
嚴
重
定
罪
的
公
司
包
括
英
國
石
油
、
艾
克
森
美
孚
（ExxonM

obil

，
二

○
○
一
年
以
來
有
四
項
罪
名
）
、
麥
克
維
恩
公
司
（M

cW
ane Inc.

）
和
一
連
串
遠
洋
運
輸
公
司
。
大
型
醫
藥
違

法
案
件
中
，
輝
瑞
大
藥
廠
的
子
公
司Pharm

acia

＆U
pjohn

有
二
起
罪
名
和
一
個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可
是
母
公
司
輝

瑞
大
藥
廠
只
有
一
個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另
一
家
子
公
司
因
為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接
受
緩
起
訴
協
議
。IC

N

製

藥
公
司
有
二
項
罪
名
，
葛
蘭
素
史
克
有
一
項
罪
名
和
一
件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還
有
很
多
公
開
討
論
的
案
件
涉
及
大
型

金
融
機
構
如
美
國
國
際
集
團
、
巴
克
萊
銀
行
、
滙
豐
銀
行
、
摩
根
大
通
、
瑞
銀
集
團
和
美
聯
銀
行

（W
achovia

）
，
每
家
公
司
過
去
十
年
都
接
受
了
各
種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這
些
案
例
也
看
不
出
來
檢
察
官

有
更
加
嚴
厲
處
置
慣
犯
。
如
果
檢
察
官
真
的
想
要
獎
勵
公
司
法
令
遵
循
和
自
行
舉
報
，
也
必
須
更
嚴
厲
地
處
罰
慣

犯
。

法
官
質
疑
，
如
果
是
牽
涉
到
不
同
的
員
工
或
子
公
司
，
大
企
業
是
否
算
是
慣
犯
。
二
○
○
四
年
，
艾
波
比
維

高
格
雷
公
司
（A

B
B

 Vetco G
ray

）
和
一
家
相
關
的
英
國
公
司
坦
承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，
對
奈
及
利
亞
官

員
行
賄
多
年
。
他
們
繳
納
了
超
過
一
千
萬
美
元
的
罰
款
和
繳
回
犯
罪
所
得
，
被
判
處
五
年
緩
刑
（
註95

）
。
他
們

都
是
艾
波
比
集
團
（A

B
B

 G
roup

）
的
分
支
機
構
，
這
間
集
團
擁
有
超
過
五
百
家
公
司
的
規
模
，
全
部
由
瑞
士
控

股
企
業
艾
波
比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（A

B
B

 Ltd.

）
管
理
，
主
要
部
門
集
中
於
石
油
和
天
然
氣
的
開
採
（
註96

）
。

三
年
後
的
二
○
○
七
年
，
三
家
同
集
團
底
下
的
子
公
司
承
認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，
參
與
賄
賂
奈
及
利

亞
官
員
有
關
深
海
石
油
鑽
探
事
業
，
繳
納
了
二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罰
款
。
其
中
一
家
子
公
司A

ibel

石
油
集
團
有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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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也
提
出
緩
起
訴
協
議
（
註97

）
。
二
○
○
八
年
，A

ibel

自
行
舉
報
持
續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，
破
壞

了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（
註98

）
在
那
之
後
，
公
司
進
行
認
罪
協
商
，
但
沒
有
獲
得
緩
起
訴─

或
許
正
是
因
為
身
為
累

犯
的
處
分
。

還
有
第
四
次
。
二
○
一
○
年
，
另
一
家
艾
波
比
集
團
的
子
公
司
舉
報
了
其
他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行

為
。
母
公
司
艾
波
比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協
商
一
份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如
同
約
旦
子
公
司
的
做
法
。
艾
波
比
集
團
的
美
國

分
公
司─

艾
波
比
有
限
公
司
（A

B
B

 Inc.

）
，
也
提
出
認
罪
協
商
（
註99

）
。
這
家
公
司
是
否
有
因
為
是
累
犯
，

而
接
受
更
嚴
厲
的
制
裁
呢
？
二
○
一
○
年
九
月
，
法
官
舉
辦
了
認
罪
的
言
詞
辯
論
（
註100

）
。
認
罪
協
商
中
，

政
府
給
予
艾
波
比
有
限
公
司
最
低
範
圍
的
罰
款
（
註101

）
。

但
法
官
改
變
了
話
題
，
問
起
艾
波
比
有
多
少
員
工
。
當
事
人
律
師
回
答
：
「
艾
波
比
有
限
公
司
在
美
國
約
有

一
萬
名
員
工
。
」

「
全
世
界
有
多
少
？
」
法
官
問
。

「
十
萬
多
名
。
」
律
師
回
答
。

「
公
司
在
多
少
國
家
運
作
？
」

「
一
百
多
個
國
家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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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既
然
這
樣
，
說
艾
波
比
有
限
公
司
本
身
為
慣
犯
，
會
不
會
太
嚴
厲
了
點
？
在
司
法
部
上
班
的
有
多
少

人
？
」
（
註102

）
檢
察
官
猜
大
概
九
千
人
（
實
際
上
超
過
十
萬
人
）
。
（
註103

）
法
官
巧
妙
地
迴
避
本
來
的
問

題
：
「
這
就
是
司
法
部
偶
爾
有
人
犯
法
的
情
況
嗎
？
這
不
是
很
驚
人
嗎
？
有
二
十
萬
人
，
多
數
人
在
擁
有
一
定
公

信
力
的
國
家
工
作
，
而
且
還
是
在
政
府
機
構
，
然
而
卻
沒
有
任
何
公
司
中
的
人
鬆
懈…

…

？
」
（
註104

）

法
官
繼
續
說
：
「
你
不
會
因
為
艾
波
比
有
限
公
司
其
中
一
名
澳
洲
的
員
工
殺
了
人
，
就
說
公
司
是
殺
人
犯
對

吧
？
」
事
實
上
，
如
前
所
述
，
公
司
應
該
不
會
依
殺
人
罪
起
訴
，
但
會
因
為
其
他
罪
行
如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
法
》
，
為
員
工
在
其
職
責
範
圍
所
做
的
行
為
負
責
。
法
官
質
疑
的
是
由
最
高
法
院
認
可
的
公
司
刑
事
責
任
。

這
名
法
官
駁
回
認
罪
協
議
，
判
定
公
司
不
應
該
接
受
給
予
慣
犯
的
加
重
處
分
。
法
官
想
降
低
罰
款
，
不
包
括

任
何
對
累
犯
的
重
罰
，
也
不
會
判
艾
波
比
有
限
公
司
緩
刑
。
檢
察
官
說
：
「
我
肯
定
庭
上
知
道
這
個
結
果
不
是
兩

造
的
協
議
。
」
他
並
指
出
根
據
量
刑
準
則
，
就
算
是
公
司
不
同
部
門
犯
了
新
的
罪
行
，
也
稱
之
為
慣
犯
（
註

105

）
。
量
刑
準
則
也
稱
組
織
為
「
分
別
管
理
的
公
司
」
（
註106

）
。
這
麼
做
有
個
合
理
原
因
，
就
是
避
免
公
司

只
要
關
閉
或
重
新
命
名
認
罪
的
子
公
司
，
就
可
以
洗
掉
自
己
的
紀
錄
。

法
官
反
對
，
說
這
家
公
司
誠
懇
地
設
法
避
免
這
類
問
題
。
檢
察
官
回
應
，
奈
及
利
亞
的
行
賄
自
一
九
九
○
年

代
至
二
○
○
四
年
不
斷
發
生
，
之
前
二
○
○
四
年
的
認
罪
協
議
就
發
生
在
同
樣
時
期
（
註107

）
。
但
法
官
還
是

決
定
不
採
用
量
刑
準
則
，
表
示
：
「
我
看
起
來
像
印
章
嗎
？
」
（
註108
）
法
官
不
是
判
處
二
千
八
百
五
十
萬
美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元
罰
款
，
而
是
放
棄
加
重
處
分
慣
犯
，
判
處
一
千
七
百
一
十
萬
美
元
罰
款
。
根
據
法
官
的
做
法
，
公
司
越
大
，
在

各
種
刑
事
犯
罪
領
域
得
到
的
保
護
更
多
。
這
是
非
常
讓
人
擔
憂
的
原
因
。

聲
譽
掃
地
對
企
業
有
影
響
嗎
？

追
訴
企
業
的
一
個
觀
點
是
，
這
樣
會
為
公
司
帶
來
羞
辱─

傷
害
公
司
名
譽
，
讓
公
司
如
股
票
般
讓
社
會
所
有

人
都
能
檢
視
。
法
學
教
授
布
威
爾
（Sam

uel B
uell

）
提
過
，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有
一
個
重
要
的
「
譴
責
功
能
」

（
註109

）
。
一
項
研
究
顯
示
，
羞
恥
心
能
夠
發
揮
神
奇
的
作
用
，
讓
公
司
做
錯
後
表
現
得
更
好
（
註110

）
。
但

是
一
家
公
司
的
聲
譽
可
能
不
會
受
到
太
大
傷
害
；
這
要
看
是
哪
種
公
司
和
哪
種
罪
行
（
註111

）
。

安
達
信
直
接
因
名
譽
受
損
而
倒
閉
，
檢
察
官
也
使
之
被
證
管
會
禁
止
營
業
。
不
過
購
買
西
門
子
廚
房
用
品
的

顧
客
，
可
能
不
會
太
在
意
任
何
第
三
世
界
開
發
計
畫
的
收
受
賄
賂
報
導
。
公
司
可
以
管
理
有
關
自
家
訴
訟
的
新

聞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在
德
國
電
信
（D

eutsche Telecom

）
進
行
協
議
並
有
三
名
主
管
遭
證
管
會
起
訴
的
同
一
週
，

該
公
司
做
出
二
項
重
要
宣
布
：
一
、AT

＆T

結
束
德
國
電
信
下T-M

obile

的
競
標
案
，
以
及
德
國
電
信
可
能
會
競

標
全
國
喜
愛
的
德
國
足
球
甲
級
聯
賽
衛
星
轉
播
權
。
在
上
大
支
流
煤
礦
場
災
難
案
以
民
事
和
刑
事
罰
款
和
解
後
，

報
紙
報
導
梅
西
能
源
公
司
股
票
下
降
了
一‧

一
個
百
分
點
，
但
股
票
指
標
沒
有
太
大
改
變
。
一
名
評
論
家
認
為
這

是
值
得
投
資
的
公
司
（
註112

）
。

當
然
，
就
算
訴
訟
沒
有
傷
到
公
司
的
根
基
，
主
管
也
許
會
感
到
羞
愧
，
而
且
還
要
親
自
面
對
訴
訟
。
如
法
學

教
授
卡
翰
（D

an K
ahan

）
所
言
，
一
般
企
業
主
管
也
許
很
在
意
家
人
、
同
事
、
顧
客
、
鄰
居
，
甚
至
健
身
俱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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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會
員
的
看
法
（
註113

）
。
量
刑
準
則
中
也
有
一
條
要
執
行
長
「
蒙
羞
遊
街
」
的
條
款
。
法
官
可
以
要
求
承
擔

罪
名
的
公
司
，
派
執
行
長
出
現
在
法
庭
上
接
受
審
判
，
而
或
許
個
人
會
接
受
責
任
和
解
釋
公
司
如
何
不
會
再
次
犯

法
（
註114
）
。
執
行
長
不
喜
歡
出
庭
，
但
在
少
數
備
受
矚
目
的
案
件
中
，
法
官
堅
持
執
行
長
或
主
管
必
須
親
自

出
席
（
註115
）
。

緩
刑
也
可
能
命
令
公
司
公
開
罪
行
，
包
括
定
罪
和
處
罰
。
顯
然
法
院
不
常
這
麼
做
，
因
為
它
們
很
少
要
求
道

歉
（
註116

）
。
有
時
候
檢
察
官
確
實
會
設
法
保
護
公
司
的
名
譽
。
有
份
公
司
認
罪
協
議
包
含
了
檢
察
官
不
要
求

開
記
者
會
或
發
新
聞
稿
說
明
罪
名
（
註117

）
。
幾
乎
有
二
十
幾
份
公
司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是
密
封
狀
態
，

而
這
不
是
法
院
命
令
，
而
是
因
為
檢
察
官
同
意
不
予
以
揭
露
。

不
斷
分
裂
的
大
公
司

公
司
是
滑
溜
的
生
物
，
它
們
無
法
坐
牢
，
但
可
以
長
生
不
老
和
擁
有
無
數
的
子
公
司
。
它
們
可
以
和
其
他
公

司
合
併
，
也
可
以
自
己
分
裂
成
許
多
部
分
。
以
小
公
司
來
說
，
法
官
可
能
對
業
主
不
屑
一
顧
，
因
為
他
們
無
法
保

證
公
司
付
得
起
罰
款
。
有
個
例
子
是
一
家
貨
運
公
司
老
闆
被
判
六
個
月
徒
刑
，
因
為
他
無
法
繳
納
二
萬
五
千
美
元

罰
款
和
給
被
害
人
九
千
美
元
（
註118

）
。
但
如
果
是
更
複
雜
的
公
司
會
怎
麼
樣
？
你
要
處
罰
子
公
司
還
是
母
公

司
？
或
許
母
公
司
控
制
了
子
公
司
、
設
定
了
基
調
，
會
為
了
所
有
實
際
目
的
支
付
罰
款
。

政
府
已
經
因
為
刑
事
定
罪
的
某
些
影
響
，
放
過
了
母
公
司
。
在
輝
瑞
大
藥
廠
案
，
子
公
司Pharm

acia

＆

U
pjohn

被
控
非
法
銷
售
學
名
藥
。
調
查
該
案
的
記
者
認
定
這
家
子
公
司
只
是
空
殼
公
司
，
唯
一
功
能
是
拿
來
認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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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註119

）
。
輝
瑞
大
藥
廠
擁
有Pharm

acia

集
團
，
底
下
擁
有Pharm

acia

＆U
pjohn LLC

，
其
底
下
擁
有

Pharm
acia

＆U
pjohn C

o.LLC

，
其
底
下
又
擁
有Pharm

acia

＆U
pjohn C

o.Inc

。
被
定
罪
公
司
是
「
母
公
司
的
曾

曾
孫
子
」
。
為
什
麼
要
責
怪
曾
曾
孫
子
呢
？
這
個
行
為
太
過
嚴
重
，
以
致
公
司
可
能
被
永
久
禁
止
參
與
醫
療
補
助

計
畫
和
聯
邦
醫
療
保
險
；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，
根
據
一
名
官
員
的
說
法
，
美
國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必
須
詢
問
，
如

果
淘
汰
了
該
公
司
，
會
不
會
對
病
患
不
利
？
與
其
使
用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檢
察
官
可
能
會
定
罪
子
公
司
，

但
允
許
母
公
司
避
開
定
罪
的
附
帶
後
果
。

併
購
的
陷
阱
：
花
錢
買
下
的
刑
事
責
任

既
然
公
司
可
能
要
分
擔
子
公
司
的
責
任
，
就
必
須
非
常
謹
慎
地
購
買
子
公
司
或
與
其
他
公
司
合
併
，
因
為
買

下
其
他
公
司
可
能
要
承
擔
其
刑
事
責
任
（
註120

）
。
企
業
訴
追
的
興
起
，
刺
激
公
司
更
勤
於
調
查
要
買
入
的
公

司
是
否
有
法
令
遵
循
問
題
。
當
然
，
考
慮
是
否
購
買
這
類
公
司
時
，
不
法
行
為
通
常
也
會
跟
著
暴
露
出
來
，
而
有

些
計
畫
性
的
合
併
也
會
因
為
可
能
的
刑
事
犯
罪
而
放
棄
。
例
如
洛
克
希
德
公
司
（Lockheed

）
在
計
畫
買
下
巨
人

公
司
（Titan C

orporation

）
前
，
發
現
了
潛
在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問
題
（
註121

）
。

只
有
企
業
能
夠
在
刑
事
上
一
分
為
二
，
一
半
化
為
無
罪
，
一
半
接
受
處
分
。
美
國
亞
培
公
司
因
涉
及
非
法
銷

售
治
療
精
神
分
裂
和
其
他
障
礙
與
狀
態
的
標
示
外
藥
物
，
遭
到
起
訴
並
承
擔
鉅
額
罰
款
。
公
司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五

月
認
罪
時
，
繳
納
了
五
億
六
千
萬
美
元
罰
款
，
和
另
外
一
筆
二
億
四
千
一
百
萬
美
元
給
政
府
。
就
在
認
罪
前
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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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
，
公
司
宣
布
計
畫
分
割
成
二
家
上
市
公
司─

一
家
可
能
保
留
亞
培
名
字
的
多
樣
性
醫
藥
產
品
公
司
，
和
一
家
製

藥
公
司
（
註122

）
。
這
家
製
藥
分
公
司
曾
涉
及
非
法
銷
售
，
而
該
協
議
卻
讓
其
他
分
公
司
免
於
起
訴
。

認
罪
和
緩
起
訴
協
議
一
般
規
定
，
儘
管
賣
掉
公
司
所
有
或
絕
大
部
分
的
資
產
，
購
買
人
還
是
受
到
協
議
條
款

的
約
束
（
註123
）
。
正
如
德
克
薩
斯
城
煉
油
廠
爆
炸
後
，
法
官
對
英
國
石
油
做
出
量
刑
時
表
示
：
「
除
非
判
決

和
法
院
判
處
的
刑
事
罰
款
完
全
令
人
滿
意
，
或
是
針
對
英
國
石
油
製
品
公
司
的
繼
承
人
或
受
讓
人
公
平
執
法
，
否

則
英
國
石
油
製
品
公
司
禁
止
解
散
、
更
改
名
字
或
改
變
旗
下
經
營
業
務
的
名
稱
。
」
（
註124

）

但
我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很
少
有
後
果
歸
於
任
何
繼
承
人
或
受
讓
人
的
例
子
。
法
官
批
准
寬
鬆
的
企
業
罰
款
，
破

壞
了
企
業
刑
責
的
正
當
性
，
而
且
他
們
不
干
涉
可
能
改
革
公
司
的
緩
刑
條
件
。
同
時
，
檢
察
官
也
不
尋
求
判
處
最

高
罰
款
，
在
很
多
案
例
中
甚
至
只
判
處
最
低
罰
款
，
例
如
根
據
量
刑
準
則
計
算
金
額
的
時
候
。
量
刑
準
則
也
可
能

因
為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完
全
被
迴
避
掉
。
但
我
們
不
知
道
公
司
是
否
將
這
些
輕
微
罰
款
，
視
為
有
意
義
的

合
作
、
自
行
舉
報
和
法
令
遵
循
的
真
正
報
酬
。
如
果
無
論
公
司
是
否
確
實
自
行
舉
報
或
擁
有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
度
，
檢
察
官
都
會
提
供
減
刑
或
放
棄
刑
事
訴
追
，
那
麼
獎
勵
企
業
真
的
有
違
常
理
。

批
評
家
認
為
沒
有
公
司
應
該
被
視
為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，
不
應
該
容
許
利
用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逃
避
定

罪
。
定
罪
通
常
是
犯
罪
的
最
佳
解
決
方
案
，
但
如
我
在
本
章
所
述
，
如
果
罰
款
太
輕
、
再
犯
受
到
忽
視
，
且
嚴
重

犯
法
者
沒
有
足
夠
動
機
做
出
有
意
義
的
體
制
改
革
，
那
麼
只
將
公
司
定
罪
是
不
夠
的
。
下
一
章
，
我
會
開
始
討
論

檢
察
官
用
來
盡
量
監
督
公
司
改
革
的
工
具─

公
司
監
察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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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　
推
動
變
革
的
那
雙
手─

高
薪
掌
權
的
公
司
監
察
人
，
治
癒
了
病
入
膏
肓
的
公

司
嗎
？

希
臘
神
話
英
雄
希
修
斯
（Theseus

）
從
雅
典
航
行
至
克
里
特
島
，
打
算
殺
掉
傳
說
中
半
人
半
獸
的
牛
頭
怪

物
。
如
希
臘
歷
史
學
家
普
魯
塔
克
（Plutarch

）
所
述
，
希
修
斯
探
險
回
來
以
後
，
雅
典
人
把
他
的
船
保
存
下
來

當
作
紀
念
：
「
它
們
把
腐
朽
的
舊
木
板
拆
掉
，
換
上
更
堅
固
的
木
材
。
」
關
於
這
艘
船
的
古
典
哲
學
難
題
是
：
如

果
每
片
木
板
和
零
件
隨
著
時
間
的
推
移
逐
漸
換
新
，
還
算
是
希
修
斯
那
條
船
嗎
？
這
個
疑
問
在
眾
多
思
想
家
，
尤

其
以
雅
典
人
為
主
的
圈
子
裡
引
發
了
許
多
辯
論
。
「
這
艘
船
變
成
哲
學
家
的
經
典
例
子
，
一
邊
認
為
船
還
是
同
一

艘
，
而
另
一
邊
爭
辯
已
經
不
一
樣
了
。
」
（
註1

）

如
同
船
由
許
多
木
板
建
成
，
公
司
也
由
人
組
成
。
公
司
可
以
如
希
修
斯
的
船
一
般
不
朽
和
隨
時
改
變
，
它
可

以
換
領
導
者
、
員
工
、
總
部
、
經
營
模
式
和
生
產
線
。
它
可
以
被
買
走
、
改
名
、
購
買
新
的
分
公
司
或
經
歷
破

產
。
然
而
，
檢
察
官
不
要
求
改
革
整
體
結
構
，
他
們
必
須
問
的
是
更
實
際
、
而
非
哲
學
性
的
問
題
：
公
司
要
做
多

少
改
變
才
可
能
不
再
犯
罪
？
檢
察
官
通
常
沒
有
監
管
這
類
體
制
改
革
的
專
業
知
識
，
但
他
們
可
以
加
入
一
名
監
督

過
程
的
專
家
：
公
司
監
察
人
。

西
門
子
的
重
獲
新
生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西
門
子
是
企
業
大
變
身
的
案
例
。
你
可
能
會
想
起
第
一
章
所
述
，
西
門
子
在
一
百
九
十
幾
個
國
家
營
運
，
是

《
財
星
》
排
名
前
五
百
大
全
球
企
業
，
同
時
也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坦
承
花
了
數
十
億
美
元
，
賄
賂
全
球
的
政
府
官

員
。
認
罪
協
商
要
求
建
立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在
當
時
，
檢
察
官
讚
美
西
門
子
大
刀
闊
斧
的
補
救
行
動
，
因
為

公
司
承
諾
以
負
責
任
的
企
業
行
為
，
成
為
「
全
球
的
領
導
者
」
（
註2

）
。
西
門
子
是
怎
麼
辦
到
的
？

該
公
司
換
掉
了
多
數
的
高
階
主
管
，
包
括
執
行
長
、
董
事
會
主
席
、
總
法
律
顧
問
和
法
令
遵
循
部
長
。
新
任

執
行
長
說
明
他
上
任
二
年
之
內
，
前
一
百
名
主
管
有
一
半
都
換
人
了
（
註3

）
。
西
門
子
也
在
全
球
雇
用
超
過
五

百
名
全
職
法
令
遵
循
人
員
，
加
上
一
名
管
理
四
百
五
十
名
員
工
的
新
審
計
長
。
新
政
策
、
新
的
操
作
手
冊
與
訓
練

都
開
始
執
行
了
（
註4

）
，
並
聘
請
普
華
永
道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的
審
計
員
，
建
立
一
個
「
反
腐
敗
工
具
包
」
。
西

門
子
在
接
受
複
審
之
前
，
不
會
簽
署
任
何
新
的
業
務
顧
問
合
約
。

認
罪
協
議
規
定
要
有
為
期
四
年
的
監
管
，
因
此
檢
察
官
要
求
西
門
子
雇
用
二
名
公
司
監
察
人
。
帶
頭
的
監
察

人
魏
格
爾
博
士
赫
赫
有
名
，
是
前
德
國
財
政
部
長
和
聯
邦
訴
訟
指
派
的
首
位
非
美
籍
監
察
人
。
一
名
獨
立
的
美
國

法
律
顧
問
被
指
派
與
他
合
作
（
註5

）
。
魏
格
爾
博
士
和
西
門
子
將
打
造
一
個
堅
強
的
領
導
團
隊
，
但
另
一
個
著

名
的
案
例
顯
示
，
不
是
所
有
傑
出
人
士
都
能
和
被
監
管
的
公
司
順
利
合
作
。

監
察
可
以
讓
企
業
康
復
，
或
是
病
入
膏
肓
？
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公
司
是
全
球
數
一
數
二
的
藥
品
和
醫
療
企
業
，
每
年
營
業
額
高
達
數
十
億
美
元
。
二
○
○
五

年
，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坦
承
「
塞
貨
」
（channel stuffing

）
，
鼓
勵
批
發
商
購
買
其
他
附
加
產
品
，
使
銷
售
和
獲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利
看
起
來
高
於
十
五
億
美
元
（
註6

）
。
該
公
司
在
總
部
紐
澤
西
州
被
告
串
謀
證
券
詐
欺
，
結
果
坦
承
不
法
行
為

並
提
出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
二
年
後
，
這
家
企
業
巨
人
由
紐
澤
西
美
國
檢
察
官
宣
布
康
復
：
「
我
們
保
證
聯
邦
監
督
有
助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
變
得
更
好
，
客
觀
事
實
證
明
，
目
標
已
經
達
成
。
」
（
註7

）
訴
訟
協
議
已
告
一
段
落
。

是
什
麼
讓
檢
察
官
確
定
，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擁
有
優
良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？
改
變
企
業
文
化
不
只
是
在
項
目
方

格
內
打
勾
這
麼
簡
單
，
但
是
檢
察
官
又
無
法
經
年
累
月
在
現
場
評
估
公
司
，
法
官
亦
然
。
所
以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協

議
改
由
前
任
法
官
監
督─

退
休
的
美
國
地
區
法
官
萊
西
（Frederick B

.Lacey

）
。
萊
西
宣
布
成
功
結
束
監
察
計

畫
，
因
為
該
公
司
已
經
歷
徹
底
改
造
，
以
最
高
誠
信
、
道
德
和
責
任
標
準
管
理
。
不
過
在
同
一
份
報
告
裡
，
萊
西

提
出
無
法
忘
記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才
剛
認
了
另
一
項
罪
名
，
這
次
是
向
美
國
聯
邦
貿
易
委
員
會
做
出
不
實
聲
明
。
該

公
司
因
銷
售
保
栓
通
（Plavix

）
藥
物
，
被
迫
繳
納
一
百
萬
美
元
罰
款
。
這
難
道
就
是
所
謂
的
「
改
造
」
？
不
管
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是
不
是
慣
犯
，
聯
邦
監
督
終
究
宣
告
結
束
了
。

公
司
監
察
人
的
職
責
範
圍

我
很
納
悶
，
為
何
檢
察
官
很
少
要
求
公
司
聘
請
監
察
人
，
監
督
訴
訟
協
議
執
行
？
如
前
一
章
所
述
，
檢
察
官

一
般
不
會
收
取
最
高
罰
金
，
一
心
以
法
令
遵
循
為
目
標
。
如
果
檢
察
官
和
法
官
都
缺
乏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的
資
源
，

那
麼
堅
持
公
司
聘
請
監
察
人
就
很
合
理
了
。
然
而
在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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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有
二
五
％
要
求
聘
用
監
察
人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六
十
五
件
）
；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也
沒
有
上
升
的
趨
勢
。
只
有

二
○
○
四
至
二
○
○
七
年
間
，
雇
用
監
察
人
有
明
顯
增
加
，
最
近
幾
年
又
略
為
下
降
，
如
圖7-1

。

司
法
部
說
測
試
是
否
雇
用
監
察
人
，
相
當
於
測
試
公
司
是
否
缺
乏
有
效
的
內
部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或
在
適
當

地
方
建
立
必
要
的
內
部
管
理
（
註8

）
。
既
然
幾
乎
所
有
的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，
都
要
求
建
立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機

制
，
那
麼
考
慮
找
監
察
人
一
般
來
說
也
很
合
理
。
但
事
實
上
，
法
令
遵
循
通
常
不
受
監
督
，
公
司
僅
是
向
檢
察
官

或
獨
立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報
告
而
已
。

確
切
來
說
，
監
察
人
有
什
麼
作
用
呢
？
關
於
名
稱
，
協
議
中
使
用
了
各
種
不
同
的
字
眼
：
獨
立
監
察
人
、
獨

立
考
核
官
、
獨
立
顧
問
、
企
業
法
令
遵
循
監
察
人
、
法
令
遵
循
顧
問
或
特
殊
法
令
遵
循
長
，
可
能
還
有
外
部
顧
問

（
註9

）
。
他
們
的
共
同
點
是
都
是
外
部
人
員
、
非
公
司
員
工
，
主
要
職
責
是
調
查
、
建
議
和
回
報
公
司
與
檢
察

官
。

監
察
人
是
第
三
方
和
獨
立
參
與
者
（
註10

）
，
雖
然
監
察
人
可
以
是
律
師
，
但
不
是
作
為
公
司
的
法
律
顧
問

或
是
代
表
人
。
雖
然
公
司
支
付
監
察
人
薪
水
，
但
監
察
人
不
是
為
公
司
或
檢
察
官
工
作
。
監
察
人
的
工
作
是
確
保

企
業
建
立
健
全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讓
犯
罪
不
再
發
生
。
在
一
份
聘
用
公
司
監
察
人
的
簡
短
指
南
中
，
司
法
部
表

示
監
察
人
必
須
評
估
和
監
管
公
司
遵
循
法
令
（
註11

）
。
已
經
有
優
良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的
公
司
，
不
需
要
監
察
人

的
專
業
知
識
，
已
經
結
束
營
業
的
公
司
也
不
需
要
。
但
如
果
檢
察
官
判
定
公
司
需
要
改
善
其
法
令
遵
循
，
而
且
無

法
單
獨
執
行
，
就
應
該
要
求
聘
雇
監
察
人
。
截
至
目
前
，
關
於
重
要
任
務
如
何
執
行
的
資
料
我
們
所
知
甚
少
，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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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監
察
人
不
公
開
成
果
也
不
向
法
官
報
告
。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監
察
人
享
有
高
薪
、
角
色
定
義
不
明
，
而
且
由
很
少

監
督
的
檢
察
官
指
定
。

體
制
改
革
訴
訟

聘
請
獨
立
監
察
人
不
是
新
的
概
念
。
最
早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中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的
保
德
信
證
券
（Prudential

Securities

）
即
規
定
要
找
獨
立
監
察
人
。
在
其
他
類
型
案
件
，
檢
察
官
可
以
要
求
法
院
指
派
特
別
管
理
人
或
受
託

人
，
負
責
監
督
當
事
人
的
協
議
裁
決
。
法
學
教
授
賈
各
布
斯
（Jam

es Jacobs

）
曾
說
，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的
檢
察

官
開
始
利
用
《
反
勒
索
及
受
賄
組
織
法
》
，
改
革
有
組
織
犯
罪
滲
入
的
工
會
。
他
們
在
法
官
的
監
督
下
，
採
用
協

議
裁
決
解
決
案
件
，
而
法
官
時
常
委
任
受
託
人
暫
時
接
管
整
個
工
會
（
註12

）
。
其
中
最
大
宗
的
工
會
協
議
裁
決

中
，
聯
邦
法
院
說
明
三
名
特
別
管
理
人
，
多
年
來
如
何
監
督
國
際
貨
車
司
機
工
會
（International B

rotherhood

of Team
sters

）
改
革
，
雖
然
他
們
的
權
威
受
到
不
斷
的
打
擊
（
註13

）
。
檢
察
官
和
其
他
政
府
機
關
如
果
提
出
改

革
政
府
機
構
的
民
事
訴
追
，
也
可
以
強
制
加
入
監
察
人
。

圖
說
：
圖7-1

　
聘
用
公
司
監
察
人
的
數
量
，2001

～2012

「
體
制
改
革
訴
訟
」
是
律
師
用
於
說
明
案
件
的
用
語
，
通
常
是
民
權
案
件
，
目
標
在
於
改
革
組
織
的
體
制
性

問
題
（
註14

）
。
這
類
訴
訟
有
長
久
的
歷
史
，
包
括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布
朗
訴
教
育
委
員
會
案
（B

row
n v.B

oard o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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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ducation

）
之
後
，
體
制
改
革
的
真
正
需
求
，
因
為
聯
邦
法
院
非
常
費
心
監
督
學
校
是
否
廢
除
種
族
隔
離
。
廢
除

種
族
隔
離
案
件
變
成
司
法
監
督
新
角
色
的
原
型
，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，
當
事
人
在
醫
院
、
警
察
局
、
監
獄
、
國
宅
和

特
殊
教
育
機
構
方
面
皆
提
出
改
革
訴
訟
。

在
一
篇
著
名
的
文
章
裡
，
法
學
教
授
蔡
斯
（A

bram
 C

hayes

）
描
述
法
官
在
體
制
改
革
案
件
所
扮
演
的
角

色
，
和
傳
統
由
當
事
人
私
下
解
決
紛
爭
的
民
事
案
件
截
然
不
同
。
這
類
法
官
監
督
的
訴
訟
，
由
特
別
管
理
人
、
專

家
和
監
管
人
員
負
責
監
督
複
雜
、
持
續
進
行
的
履
行
機
制
（
註15

）
。
體
制
改
革
訴
訟
可
能
涉
及
冗
長
的
司
法
監

督
。
畢
竟
要
建
立
監
獄
安
全
條
件
、
整
個
學
校
體
系
廢
除
種
族
隔
離
或
消
滅
工
會
組
織
犯
罪
的
影
響
，
需
要
很
多

時
間
。
在
傳
統
模
式
中
，
法
官
為
公
共
利
益
服
務
，
在
市
民
和
政
府
之
間
的
持
續
談
判
過
程
中
，
擔
任
公
正
的
權

力
經
紀
人
。
法
官
指
派
專
家
（
一
般
為
特
別
管
理
人
）
監
督
這
些
複
雜
案
件
，
他
們
可
以
要
求
為
期
多
年
的
詳
細

報
告
和
更
新
資
訊
。

體
制
改
革
訴
訟
可
能
引
起
很
大
的
爭
議
。
大
眾
主
要
議
論
的
是
減
少
監
獄
過
於
擁
擠
的
現
象
、
使
用
校
車
接

送
消
除
種
族
隔
離
，
或
是
要
求
警
察
改
變
做
法
等
的
成
本
和
益
處
。
最
高
法
院
建
立
了
一
套
法
規
，
規
範
法
官
何

時
可
以
因
應
情
勢
或
預
料
之
外
的
困
難
，
改
變
協
議
條
款
（
註16

）
。
有
些
人
認
為
這
些
判
決
是
過
於
限
制
性
的

民
權
，
但
體
制
改
革
訴
訟
仍
普
遍
發
生
。

在
各
個
領
域
，
會
隨
著
時
間
推
出
最
好
的
做
法
，
幫
助
法
官
使
用
一
套
既
定
的
有
效
補
救
措
施
（
註17

）
。

不
過
在
企
業
訴
追
方
面
，
檢
察
官
忽
略
了
這
些
辛
苦
的
教
訓
。
公
司
監
察
人
一
般
不
會
向
法
官
報
告
，
只
會
針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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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察
官
。
他
們
的
工
作
不
受
大
眾
監
督
；
很
少
有
監
察
人
報
告
公
開
過
（
註18

）
。
長
期
下
來
，
沒
有
進
行
過
最

佳
做
法
的
測
試
和
評
估
。
遴
選
和
監
督
公
司
監
察
人
的
複
雜
做
法
可
以
簡
化─

法
官
判
斷
是
否
需
要
監
察
人
、
批

准
監
察
人
人
選
和
根
據
所
有
當
事
人
的
資
料
進
行
監
督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不
喜
歡
讓
法
官
參
與
企
業
訴
訟
監
督
，
但

這
實
在
太
過
重
要
，
不
能
在
沒
有
他
們
的
監
督
下
進
行
。

監
察
人
應
該
何
時
登
場
？

如
前
所
述
，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中
有
四
分
之
一
指
派
監
察
人
，
大
部
分
是
有
關
證
券
詐
欺
或
違
反
《
海
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案
件
（
分
別
有
二
十
三
名
監
察
人
）
。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和
證
券
詐
欺
案
通
常
由
證
管
會
處

置
，
在
民
事
案
件
中
強
制
加
入
監
察
人
。
檢
察
官
不
一
定
會
指
派
監
察
人
，
所
以
結
果
會
因
訴
訟
種
類
和
檢
察
署

而
異
。
有
幾
年
很
少
任
命
監
察
人
，
只
有
兩
位
數
而
已
。
這
些
數
字
可
能
根
據
每
年
處
理
的
證
券
詐
欺
和
《
海
外
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數
而
變
化
，
但
仍
無
法
解
釋
為
何
許
多
其
他
種
類
的
案
件
協
議
，
也
缺
乏
任
何
監
察
人
。

對
照
之
下
，
將
大
企
業
定
罪
的
法
官
通
常
會
任
命
監
察
人
或
特
別
管
理
人
，
尤
其
是
環
境
違
法
和
海
外
行
賄

案
件
（
註19

）
。
美
國
環
境
和
自
然
資
源
局
的
檢
察
官
已
經
將
此
視
為
標
準
要
求
。
根
據
可
取
得
的
認
罪
協
議
和

新
聞
稿
顯
示
，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超
過
二
千
個
公
司
被
定
罪
的
案
子
中
，
至
少
有
一
百
一
十
一
件
有

監
察
人
或
特
別
管
理
人
負
責
向
法
官
報
告
，
如
我
即
將
說
明
的
，
司
法
監
督
可
以
加
強
監
察
制
度
。

監
察
人
的
誕
生
：
檢
察
官
的
裙
帶
關
係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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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監
察
人
可
以
行
使
很
大
的
權
力
，
包
括
對
於
大
企
業
廣
泛
的
監
督
和
監
控
責
任
。
這
些
是
高
薪
的
好
職

位
，
因
此
挑
選
過
程
很
重
要
。
遺
憾
的
是
，
沒
有
標
準
程
序
。
最
常
見
的
是
容
許
公
司
加
入
的
共
同
程
序
，
但
檢

察
官
有
最
後
的
決
定
權
，
這
類
做
法
曾
在
四
十
個
案
子
中
使
用
過
。
其
他
協
議
有
不
同
做
法
：
公
司
選
擇
五
名
監

察
人
，
檢
察
官
選
擇
十
四
名
，
主
管
機
關
選
擇
一
名
，
檢
察
官
和
主
管
機
關
共
同
選
擇
四
名
，
法
官
只
選
擇
一
名

（
和
參
與
選
擇
共
三
名
）
（
註20

）
。
主
管
機
關
以
某
種
方
式
參
與
了
八
次
遴
選
。
司
法
部
說
選
擇
監
察
人
不
是

只
有
一
個
辦
法
，
而
資
料
也
確
實
反
映
此
說
法
。

這
很
不
合
理
，
因
為
檢
察
官
在
挑
選
監
察
人
的
角
色
上
，
面
臨
了
任
人
唯
親
或
裙
帶
關
係
的
指
控
。
十
一
名

監
察
人
的
名
字
甚
至
沒
有
公
開
，
有
些
公
司
拒
絕
透
露
他
們
的
身
分
。
檢
察
官
挑
選
了
這
麼
多
監
察
人
，
難
怪
超

過
半
數
我
們
所
知
的
都
是
前
檢
察
官
（
至
少
三
十
八
位
）
。
或
許
他
們
不
是
最
適
合
那
份
工
作
的
人
，
但
令
人
擔

心
的
是
，
這
些
高
薪
職
位
都
給
了
這
群
前
「
檢
察
官
俱
樂
部
」
的
成
員
（
註21

）
。
一
如
傳
統
體
制
改
革
案
件
，

法
官
也
應
該
協
助
挑
選
和
監
督
監
察
人
。

律
師
在
哪
裡
？─

從
為
企
業
辯
護
到
企
業
守
門
員

聯
邦
法
官
史
波
肯
（Stanley Sporkin

）
在
一
次
儲
貸
醜
聞
案
中
有
句
名
言
：
「
這
些
交
易
在
進
行
時
，
這

些
專
業
人
士
在
哪
裡
？
律
師
在
哪
裡
？
」
（
註22

）
或
許
如
果
律
師
在
當
時
介
入
，
檢
察
官
和
公
司
監
察
人
就
不

用
事
後
介
入
了
。
史
波
肯
法
官
建
議
律
師
應
該
告
發
他
們
的
客
戶
嗎
？
律
師
一
向
被
視
為
積
極
為
客
戶
辯
護
的
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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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，
並
保
有
律
師─

委
託
人
特
權
。
不
過
他
們
逐
漸
扮
演
「
守
門
員
」
的
新
角
色─

這
引
發
了
新
的
問
題
，
也
就

是
如
果
發
現
不
法
行
為
時
，
他
們
應
該
怎
麼
辦
？

公
司
越
來
越
有
動
機
雇
用
外
部
律
師
執
行
內
部
調
查
工
作
，
甚
至
在
訴
訟
發
生
以
前
。
這
不
是
為
了
保
護
公

司
，
而
是
為
了
調
查
非
法
行
為
（
註23

）
。
但
安
隆
醜
聞
改
變
了
企
業
律
師
的
作
用
，
安
隆
會
計
師
不
只
無
法
偵

測
不
法
行
為
，
司
法
部
門
也
是
。
參
議
員
科
爾
津
（Jon C
orzine

）
曾
說
：
「
如
果
主
管
和
會
計
師
參
與
不
法
行

為
，
犯
罪
現
場
一
定
還
有
其
他
人─

通
常
就
是
律
師
。
」
（
註24

）
企
業
和
主
管
可
能
會
辯
稱
自
己
不
該
被
起

訴
，
因
為
他
們
全
程
都
有
詢
問
過
律
師
，
而
律
師
告
知
這
樣
的
行
為
是
合
法
的
。
律
師
的
建
議
可
作
為
企
業
遭
到

追
訴
的
防
禦
措
施
。
或
許
律
師
在
這
些
案
子
中
都
設
法
在
滿
足
他
們
的
客
戶
，
也
或
許
是
法
律
不
夠
明
確
，
兩
者

可
能
都
是
對
的
。

安
隆
醜
聞
之
後
，
美
國
律
師
協
會
召
集
了
一
個
專
責
小
組
，
建
議
改
變
傳
統
上
律
師
必
須
為
客
戶
資
料
保
密

的
做
法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改
變
「
客
戶
是
誰
」
的
概
念
。
客
戶
是
高
階
管
理
部
門
，
還
是
律
師
有
更
廣
泛
的
義
務
，

要
保
護
股
東
免
於
公
司
傷
害
？
律
師
協
會
新
增
一
個
建
議
，
即
律
師
為
了
防
止
公
司
詐
欺
發
生
，
可
以
舉
報
機

密
；
如
果
真
的
發
生
了
，
便
要
求
律
師
向
高
階
管
理
人
員
告
發
不
法
行
為
（
註25

）
。
國
會
將
這
個
改
變
加
入

《
沙
賓
法
案
》
，
並
要
求
證
管
會
制
定
新
規
則
，
規
定
發
現
不
法
行
為
的
律
師
必
須
向
執
行
長
或
總
法
律
顧
問
舉

報
。
如
果
這
些
人
都
無
法
給
予
回
應
，
律
師
必
須
找
上
獨
立
的
審
計
委
員
會
、
其
他
的
獨
立
董
事
委
員
會
或
董
事

會
（
註26

）
。
審
計
委
員
會
和
獨
立
董
事
在
回
應
不
法
行
為
上
發
揮
了
新
功
能
，
而
律
師
擔
任
守
門
員
，
有
義
務

保
護
公
司
（
註27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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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，
公
司
一
般
會
自
動
進
行
內
部
調
查
，
甚
至
在
刑
事
訴
追
發
生
前
進
行
。
這
有
助
於
發
現
問
題
，
並
在

事
情
變
得
更
嚴
重
前
加
以
解
決
，
雖
然
調
查
也
有
可
能
處
理
不
當
，
如
安
達
信
小
組
的
例
子
。
此
外
，
審
計
委
員

會
可
以
聘
用
外
部
律
師
進
行
獨
立
調
查
。
通
常
由
律
師
主
導
調
查
，
可
以
享
有
律
師─

委
託
人
特
權
及
工
作
成
果

特
權
。
既
然
公
司
的
法
律
權
利
和
責
任
可
能
發
生
問
題
，
律
師
就
可
以
提
供
法
律
諮
詢
。
擁
有
更
專
業
和
更
廣
泛

焦
點
的
其
他
類
型
專
家
，
可
能
對
調
查
也
很
重
要
。
也
可
以
引
進
外
部
律
師
，
但
公
司
內
部
人
員
也
許
不
會
立
刻

相
信
他
們
。

內
部
調
查
人
員
必
須
思
考
計
畫
目
標
：
第
一
個
問
題
是
為
了
誰
調
查
？
管
理
部
門
？
董
事
會
、
執
行
長
還
是

總
法
律
顧
問
？
調
查
人
員
會
設
法
蒐
集
文
件
和
訪
問
員
工
，
徹
底
了
解
事
情
真
相
，
明
白
他
們
所
建
立
的
紀
錄
可

能
是
主
管
機
關
、
檢
察
官
和
其
他
人
急
切
尋
找
的
資
料
（
註28

）
。

內
部
調
查
也
許
會
花
費
數
百
萬
，
比
整
個
公
設
辯
護
人
制
度
或
政
府
執
法
預
算
還
高
。
二
○
一
一
年
，
雅
芳

公
司
（A

von Products

）
花
了
九
千
三
百
三
十
萬
美
元
調
查
潛
在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違
法
行
為
，
這
還
少
於

前
一
年
年
花
費
的
九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（
註29

）
。
西
門
子
繳
了
十
六
億
美
元
罰
款
，
但
也
花
了
超
過
九
億
五
千
萬

美
元
進
行
公
司
的
全
球
性
調
查─

這
數
字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十
二
月
結
案
當
時
，
幾
乎
是
證
管
會
執
法
部
門
年
預
算

三
億
二
千
四
百
萬
美
元
的
三
倍
（
註30

）
。
在
另
一
件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中
，
戴
姆
勒
（D

aim
ler

）
實
際

上
花
了
至
少
五
億
美
元
，
做
了
五
年
的
內
部
調
查
（
註31

）
。
有
些
公
司
聘
雇
獨
立
律
師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工
作
，

而
且
這
樣
做
可
以
避
免
被
迫
聘
雇
公
司
監
察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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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律
師
變
成
犯
罪
計
畫
的
一
部
分
，
而
不
只
是
幫
公
司
提
供
法
律
諮
詢
，
他
們
也
可
能
被
追
究
責
任
。
在

避
稅
方
案
訴
訟
中
，
律
師
指
出
不
同
的
避
稅
方
案
是
合
法
的
；
結
果
詹
金
斯
與
吉
爾
克
瑞
思
特
法
律
事
務
所
遭
起

訴
、
簽
下
不
起
訴
協
議
、
繳
了
七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給
證
管
會
，
最
後
因
此
還
結
束
營
業
（
註32

）
。

經
過
調
查
後
，
公
司
為
了
確
保
問
題
不
再
發
生
，
也
許
會
自
行
改
善
法
令
遵
循
。
許
多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
議
中
，
公
司
已
經
引
進
外
部
人
員
進
行
稽
核
和
監
督
改
善
後
的
法
令
遵
循
。
有
些
協
議
要
求
公
司
聘
雇
法
令
遵
循

主
管
或
專
業
人
員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二
十
七
件
）
或
在
內
部
設
立
新
職
位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八
十
八
件
）
，

雖
然
這
些
協
議
缺
乏
自
主
性
和
獨
立
監
察
人
的
監
督
。
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的
體
制
性
改
革

回
到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案
，
最
大
的
改
變
在
檢
察
官
進
場
前
已
經
完
成
。
該
公
司
早
已
換
了
財
務
長
和
全
球
醫

藥
集
團
（W

orldw
ide M

edicines G
roup

）
董
事
長
，
同
時
加
了
一
個
法
令
遵
循
長
職
位
和
雇
用
專
精
於
證
券
法

的
律
師
。
該
公
司
修
改
預
算
流
程
，
建
立
注
重
風
險
和
公
開
性
的
新
管
理
小
組
，
並
執
行
新
訓
練
計
畫
和
內
部
管

控
。
它
建
立
保
密
熱
線
和
電
子
信
箱
，
因
此
員
工
能
夠
向
高
層
人
士
報
告
像
「
塞
貨
」
、
「
財
務
公
開
的
完
整

性
」
等
相
關
事
宜
、
帳
冊
和
紀
錄
（
註33

）
。

身
為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的
監
察
人
，
萊
西
保
持
其
獨
立
地
位
，
雖
然
公
司
有
付
他
薪
水
。
他
每
季
會
呈
交
報
告

給
檢
察
官
，
並
隨
時
知
會
證
管
會
。
協
議
要
求
公
司
採
取
具
體
的
改
變
措
施
，
而
監
察
人
會
確
保
各
項
名
目
謹
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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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。
監
察
人
有
權
要
求
公
司
採
取
他
認
為
必
要
的
步
驟
，
以
符
合
協
議
條
款
，
不
過
公
司
也
可
以
拒
絕
監
察
人

的
建
議
，
如
果
檢
察
官
同
意
，
公
司
則
不
必
遵
守
（
註34

）
。

萊
西
法
官
眼
前
有
個
重
要
任
務
。
檢
察
官
說
明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提
倡
一
種
公
司
文
化
，
認
定
符
合
或
超
過
公

司
的
預
算
目
標
和
一
般
預
估
是
一
種
義
務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宣
布
「
大
雙
倍
」
（M

ega-D
ouble

）

目
標
，
計
畫
在
二
○
○
五
年
底
以
前
，
達
到
二
○
○
○
年
年
終
銷
售
和
獲
利
的
一
倍
（
註35

）
。
公
司
被
要
求

每
季
向
證
管
會
報
告
銷
售
和
獲
利
的
資
料
，
主
管
並
表
示
一
切
合
法
。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四
月
的
電
話
會
議
中
，
市

場
分
析
師
問
到
批
發
商
的
庫
存
量
，
我
們
現
在
知
道
那
其
實
是
不
實
的
誇
大
數
字
，
一
名
主
管
卻
回
應
：
「
沒
有

看
到
異
常
項
目
。
」
二
○
○
○
年
，
一
名
主
管
也
告
訴
分
析
師
：
「
我
認
為
沒
有
任
何
值
得
注
意
的
批
發
商
庫

存
活
動
。
」
（
註36

）
在
同
一
時
間
，
各
主
管
都
發
送
郵
件
，
提
及
：
「
我
們
必
須
達
成
五
月
的
目
標
！
」

二
○
○
一
年
，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全
部
招
供
，
重
新
申
報
收
益
。
稍
後
公
司
同
意
支
付
額
外
一
筆
三
億
美
元
回

復
原
狀
費
用
，
給
詐
欺
案
的
被
害
人
，
加
上
一
億
美
元
民
事
罰
款
、
五
千
萬
美
元
作
為
股
東
基
金
，
還
有
股
東
集

體
訴
訟
的
和
解
金
三
億
美
元
（
註37

）
。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會
召
開
高
層
會
議
，
檢
察
官
會
在
會
議
中
說
明
此
協
議

的
目
標
。
即
將
任
命
的
新
董
事
是
基
於
檢
察
署
的
同
意
，
其
工
作
是
培
養
公
司
整
體
透
明
化
、
負
責
任
和
法
令
遵

循
的
文
化
（
註38

）
。
更
驚
人
的
是
，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同
意
贊
助
薛
頓
賀
爾
大
學
法
學
院
，
聘
請
一
名
教
授
教
授

企
業
倫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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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察
人
參
加
了
董
事
會
會
議
，
撰
寫
每
季
進
度
報
告
和
監
督
新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的
執
行
。
我
們
不
清
楚
這
份

工
作
多
有
成
效
，
如
一
般
所
見
，
成
果
都
沒
有
公
諸
於
世
。
但
我
們
知
道
出
現
了
新
的
不
法
行
為
，
這
次
跟
最
暢

銷
藥
物
保
栓
通
有
關
。
二
○
○
六
年
，
該
公
司
顯
然
企
圖
讓
具
有
競
爭
力
的
學
名
藥
退
出
市
場
，
司
法
部
於
是
展

開
反
壟
斷
調
查
。
這
個
問
題
和
促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會
計
問
題
無
關
，
算
是
破
壞
協
議
嗎
？
監
察
人
應
該
阻
止
這

個
行
為
嗎
？
協
議
載
明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有
義
務
告
知
檢
察
官
「
任
何
犯
罪
行
為
的
可
信
證
據
」
。
此
外
，
協
議
也

說
明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會
充
分
合
作
，
不
會
再
參
與
或
企
圖
參
與
任
何
這
類
犯
罪
，
如
有
違
背
將
導
致
公
司
遭
到
追

訴
（
註39

）
。

監
察
人
似
乎
要
董
事
會
解
雇
執
行
長
，
而
公
司
照
辦
，
連
總
法
律
顧
問
一
併
解
雇
。
媒
體
報
導
說
這
個
消
息

一
宣
布
，
公
司
股
價
立
刻
上
揚
（
註40
）
。
監
察
人
不
公
開
說
明
此
事
，
但
他
最
終
報
告
的
執
行
摘
要
也
在
二

○
○
七
年
協
議
結
束
時
公
布
。
這
份
摘
要
簡
短
而
沾
沾
自
喜
，
提
及
改
善
的
預
算
流
程
擁
抱
了
公
開
和
透
明
化
的

環
境
，
和
傑
出
的
全
球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至
於
新
的
犯
罪
，
監
察
人
則
表
達
遺
憾
，
但
說
明
對
此
事
的
因
應
，
包

括
迅
速
的
內
部
調
查
和
合
作
，
顯
示
必
治
妥
施
貴
寶
變
得
更
好
了
。
在
交
給
證
管
會
的
季
度
報
告
中
，
必
治
妥
施

貴
寶
說
明
監
察
人
認
為
不
需
要
做
任
何
事
，
新
的
問
題
已
經
獲
得
充
分
糾
正
（
註41

）
。

或
許
如
同
希
修
斯
的
船
一
樣
，
有
人
可
以
說
這
是
一
家
新
公
司
。
但
我
們
不
知
道
監
察
人
具
體
做
了
什
麼
或

者
實
際
上
改
變
了
什
麼
。
這
不
像
由
法
官
坐
鎮
監
督
的
體
制
改
革
計
畫
，
也
不
像
希
修
斯
船
，
由
公
民
公
開
重

建
。
這
家
公
司
無
論
做
了
什
麼
改
變
，
都
是
在
私
下
進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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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門
子
的
監
察
人

受
命
監
管
西
門
子
的
前
德
國
財
政
部
長
魏
格
爾
博
士
，
在
一
次
訪
談
中
告
訴
我
，
當
時
他
被
詢
問
是
否
有
監

管
意
願
時
，
第
一
個
問
題
就
是
會
不
會
花
很
多
時
間
。
過
去
德
國
沒
有
指
派
監
察
人
的
慣
例
；
企
業
刑
責
不
存
在

於
德
國
，
因
此
這
不
是
德
國
人
習
慣
的
角
色
。
魏
格
爾
博
士
記
得
該
職
位
需
要
出
差
，
但
他
可
能
可
以
繼
續
法
律

業
務
和
其
他
工
作
。
結
果
他
搞
錯
了
（
註42

）
。

西
門
子
監
察
人
必
須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工
作
，
規
模
或
許
大
於
之
前
或
此
後
的
同
行
。
該
協
議
要
求
指
派
一
名

任
期
四
年
的
公
司
監
察
人
，
和
一
名
獨
立
美
國
律
師
負
責
監
督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法
令
遵
循
（
註43

）
。
魏

格
爾
博
士
回
想
，
這
份
工
作
需
要
在
四
年
內
占
據
他
三
分
之
二
的
時
間
。
光
是
檢
視
文
件
就
不
夠
了
，
何
況
有
上

萬
頁
文
件
要
看
。
他
必
須
拜
訪
全
世
界
二
十
個
國
家
，
有
些
還
要
去
好
幾
次
，
足
跡
幾
乎
遍
及
各
大
洲
。
每
年
要

拜
訪
美
國
多
次
向
檢
察
官
報
告
，
還
有
和
總
計
超
過
一
千
五
百
人
開
會
。

雖
然
工
作
量
這
麼
大
，
魏
格
爾
仍
欣
喜
地
表
示
這
份
工
作
是
個
很
刺
激
的
經
驗
，
也
是
他
個
人
生
涯
的
顛

峰
。
接
受
這
個
任
命
以
後
，
首
先
他
想
確
定
的
是
個
人
獨
立
的
重
要
性
。
在
接
受
這
個
職
位
以
前
，
他
沒
有
和
西

門
子
有
生
意
往
來
紀
錄
，
他
同
時
告
訴
西
門
子
和
聯
邦
檢
察
官
，
他
會
絕
對
獨
立
。
如
果
他
覺
得
無
法
勝
任
，
會

立
刻
辭
職
。

魏
格
爾
一
上
任
，
立
即
必
須
組
織
一
個
新
團
隊
。
由
西
門
子
員
工
組
成
的
專
案
團
隊
，
精
熟
公
司
業
務
；
美

國
法
律
事
務
所
的
律
師
擔
任
獨
立
顧
問
；
魏
格
爾
從
自
家
律
師
事
務
所
帶
來
人
馬
。
監
察
人
必
須
花
個
幾
週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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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，
熟
悉
西
門
子
全
球
業
務
的
範
圍
和
結
構
。
所
有
關
於
法
令
遵
循
、
財
務
管
制
和
內
部
稽
核
的
文
件
必
須
能
全

部
取
得
，
以
便
了
解
制
度
運
作
方
式
和
改
進
方
式
。
身
為
監
察
人
，
魏
格
爾
博
士
並
非
凡
事
都
遠
距
進
行
。
他
記

得
他
在
西
門
子
有
最
好
的
辦
公
室
，
剛
好
在
總
部
門
口
過
去
一
點
，
一
開
始
即
明
白
宣
示
監
察
人
占
有
的
重
要
地

位
。

監
察
人
的
工
作
：
推
動
劇
烈
改
變
的
上
百
條
建
議

魏
格
爾
博
士
記
得
擔
任
監
察
人
四
年
期
間
，
聽
過
最
好
的
一
句
話
，
就
是
新
的
執
行
長
告
訴
員
工
：
「
只
有

乾
淨
的
生
意
是
西
門
子
的
生
意
。
」
領
導
者
的
語
氣
對
於
改
變
組
織
有
重
大
影
響
。
不
過
那
個
語
氣
必
須
轉
為
真

正
的
改
變
，
一
路
下
行
至
整
個
組
織
。
比
起
建
立
一
套
行
為
規
範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確
定
規
定
能
夠
在
西
門
子
龐
大

的
全
球
營
運
中
有
效
實
行
。

此
後
，
公
司
提
及
持
續
的
改
善
，
以
及
如
何
在
所
有
營
運
過
程
中
建
立
法
令
遵
循
，
反
映
公
司
對
貪
腐
「
零

容
忍
」
的
政
策
（
註44

）
。
商
業
行
為
和
合
夥
人
的
商
業
行
為
都
有
具
體
規
範
。
西
門
子
建
立
有
關
禮
品
和
招
待

的
新
調
查
程
序
，
並
為
了
偵
測
法
令
遵
循
問
題
，
開
始
進
行
新
的
風
險
分
析
方
案
（
註45

）
。
準
備
打
擊
貪
腐
的

制
度
全
部
就
緒
，
包
括
交
易
必
須
經
過
建
檔
和
核
准
的
新
規
定
。

魏
格
爾
博
士
記
得
他
第
一
次
的
監
察
人
報
告
包
括
一
百
多
條
建
議
，
而
且
西
門
子
全
部
接
受
了
。
第
二
年
，

他
又
加
了
三
十
多
條
建
議
。
第
三
年
只
有
九
或
十
條
。
每
一
次
他
們
都
全
盤
接
收
。
魏
格
爾
的
美
國
同
行
瓦
林

（Joseph W
arin

）
說
，
那
些
年
西
門
子
的
確
產
生
了
劇
烈
變
化
（
註46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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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了
聯
繫
全
球
員
工
，
西
門
子
舉
辦
訓
練
活
動
並
做
了
數
萬
次
調
查
，
以
期
了
解
員
工
對
於
公
司
法
令
遵
循

的
理
解
程
度
。
西
門
子
利
用
「
以
風
險
為
基
礎
的
內
部
稽
核
」
，
評
估
可
能
出
狀
況
的
領
域
；
並
且
在
沒
有
高
層

在
場
下
，
舉
行
中
級
主
管
圓
桌
會
議
，
討
論
規
則
和
辦
法
。
利
用
模
擬
投
訴
，
測
試
舉
報
不
法
行
為
的
求
救
熱

線
，
並
評
估
其
反
應
。
監
察
人
所
組
團
隊
會
參
與
規
劃
會
議
、
人
力
資
源
會
議
和
其
他
管
理
部
門
會
議
，
確
保
中

級
主
管
真
正
了
解
規
定
。
在
二
○
一
一
年
對
投
資
人
的
年
度
報
告
中
，
包
含
一
份
監
察
人
報
告
，
並
檢
視
新
法
令

遵
循
方
案
長
期
的
有
效
性
。
監
察
人
證
實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的
設
計
合
理
，
但
也
建
議
了
可
改
善
之
處
（
註47

）
。

為
了
測
試
法
規
遵
循
是
否
有
效
，
尤
其
針
對
可
能
發
生
的
不
法
行
為
，
例
如
在
遙
遠
的
全
球
事
業
行
賂
等
，

需
要
應
用
一
些
技
術
。
瓦
林
說
明
曾
用
於
稽
核
西
門
子
各
種
複
雜
營
運
法
令
遵
循
的
技
術
。
隨
機
取
樣
包
含
謹
慎

分
析
各
領
域
業
務
的
十
至
十
二
筆
交
易
，
是
否
有
不
當
支
付
的
情
形
。
如
果
交
易
涉
及
業
務
開
發
費
用
，
可
以
到

現
場
詢
問
業
務
主
任
、
檢
查
支
出
報
告
和
逐
項
檢
討
數
據
。
以
風
險
為
基
礎
的
分
析
可
以
用
於
挑
選
特
定
國
家
或

區
域
集
中
隨
機
抽
查
。

目
前
西
門
子
的
全
球
六
百
多
名
員
工
，
皆
執
行
法
令
遵
循
工
作
，
然
而
這
數
字
曾
少
於
五
十
名
。
魏
格
爾
博

士
記
得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法
令
遵
循
工
作
不
再
象
徵
事
業
結
束
，
而
是
事
業
的
助
力
。
其
實
一
名
法
令
遵
循
主
管
被

選
中
負
責
西
門
子
的
印
尼
事
業
。
新
的
紀
律
委
員
會
成
立
，
各
階
層
從
董
事
會
至
當
地
紀
律
委
員
會
皆
加
入
新
的

員
工
。
不
同
部
門
也
會
想
用
自
己
的
辦
法
鼓
勵
員
工
遵
循
法
規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土
耳
其
員
工
在
登
入
電
腦
前
要
進

行
一
項
與
法
令
遵
循
有
關
的
一
般
測
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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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阿
拉
伯
之
春
革
命
蔓
延
的
中
東
地
區
，
面
臨
了
一
個
重
大
挑
戰
，
魏
格
爾
博
士
有
機
會
在
此
親
眼
目
睹
其

複
雜
的
道
德
困
境
。
西
門
子
於
此
時
期
只
能
使
用
一
家
埃
及
銀
行
，
但
該
公
司
必
須
持
續
運
作
。
他
心
想
：
「
在
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怎
麼
可
能
執
行
法
令
遵
循
、
沒
有
祕
密
帳
號
、
使
用
現
金
運
作
呢
？
」
魏
格
爾
博
士
記
得
法
令
遵

循
人
員
如
何
謹
慎
地
處
理
事
件
、
確
定
工
作
透
明
化
，
並
確
保
徹
底
遵
循
法
令
。

思
及
這
方
面
的
工
作
，
魏
格
爾
博
士
認
為
他
對
成
果
感
到
很
自
豪
。
這
不
只
是
大
規
模
的
工
作
，
也
是
和
財

政
部
長
一
樣
有
趣
的
工
作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他
做
出
結
論
：
「
我
可
以
證
明
西
門
子
運
作
良
好
，
西
門
子
有
卓
越
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還
有
高
層
激
勵
人
心
的
語
氣
。
」
他
提
到
這
樣
有
四
十
萬
名
員
工
的
龐
大
企
業
，
難
免
會
發

現
新
的
違
法
行
為
，
但
讓
人
佩
服
的
是
西
門
子
立
即
回
應
所
有
問
題
，
而
且
效
率
驚
人
。
魏
格
爾
博
士
補
充
：

「
在
我
的
工
作
結
束
之
際
，
我
敢
說
已
不
存
在
制
度
性
風
險
。
」
同
樣
地
，
執
行
長
也
在
一
次
演
講
中
表
示
：

「
去
年
，
巴
西
和
科
威
特
的
意
外
需
要
嚴
厲
的
執
法
，
我
們
也
比
照
辦
理
。
」
（
註48

）

高
薪
攬
權
的
企
業
獨
裁
者
？

聽
到
少
數
監
察
人
公
開
描
述
工
作
情
形
，
不
禁
讓
批
評
家
推
測
公
司
監
察
人
是
否
擁
有
太
多
權
力
，
或
不
當

使
用
權
力
。
有
些
人
稱
監
察
人
為
「
企
業
獨
裁
者
」
，
但
有
些
人
認
為
如
果
公
司
準
備
建
立
一
個
新
道
德
文
化
，

一
名
獨
立
的
外
部
人
員
確
實
有
其
必
要
（
註49

）
。
有
些
人
質
疑
監
察
人
的
服
務
時
間
是
否
足
以
造
成
顯
著
變

化
，
或
是
他
們
是
否
可
能
向
公
司
收
取
過
多
費
用
。
有
些
較
近
期
的
公
司
訴
訟
協
議
，
提
出
了
更
多
運
作
過
程
的

細
節
，
指
示
監
察
人
要
想
出
工
作
計
畫
、
說
明
進
行
審
查
必
要
且
合
理
的
步
驟
，
並
要
求
公
司
和
檢
察
官
在
計
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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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行
前
做
出
評
論
（
註50

）
。
如
果
這
樣
的
架
構
不
會
過
分
限
制
監
察
人
的
工
作
範
圍
，
就
還
算
合
理
。
但
是
除

了
協
議
的
聲
明
，
我
們
不
太
會
知
道
監
察
人
的
工
作
項
目
，
除
非
發
生
爭
議
，
引
起
大
眾
關
注
。

我
們
知
道
公
司
監
察
人
收
費
很
高
。
美
國
政
府
責
任
署
說
過
，
有
些
監
察
人
的
時
薪
高
達
二
百
九
十
至
八
百

九
十
五
美
元
，
這
是
一
般
資
深
律
師
的
收
費
，
但
還
有
每
個
月
從
八
千
至
二
百
一
十
萬
美
元
不
等
的
總
成
本
，
因

為
不
只
要
聘
雇
監
察
人
，
還
包
括
一
整
個
團
隊
的
律
師
和
調
查
人
員
（
註51

）
。
有
些
企
業
將
監
察
人
成
本
納
入

提
供
證
管
會
的
紀
錄
，
威
爾
布
洛
斯
公
司
（W

illbros

）
報
告
其
監
察
人
二
年
任
期
花
費
超
過
八
百
萬
美
元
（
註

52

）
；
法
洛
公
司
（Faro C

orporation

）
報
告
每
季
付
給
監
察
人
一
百
萬
美
元
，
大
約
和
他
們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
敗
法
》
的
罰
金
一
樣
（
註53

）
。

美
國
國
際
集
團
因
證
券
詐
欺
被
起
訴
後
，
據
說
其
監
察
人
自
二
○
○
五
年
至
二
○
○
九
年
收
費
超
過
二
千

萬
美
元
（
該
公
司
在
這
段
時
期
瀕
臨
破
產
，
並
且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冒
險
投
注
次
級
抵
押
貸
款
證
券
後
得
到
聯
邦
援

助
，
而
且
該
領
域
和
監
察
人
監
管
的
範
圍
無
關
）
（
註54

）
。
一
名
法
官
在
公
司
認
罪
的
言
詞
辯
論
上
提
及
：

「
這
是
暴
行
！
監
察
人
可
以
拿
到
五
千
萬…

…

這
是
浪
費
公
帑
的
開
銷
。
」
（
註55

）
這
樣
的
成
本
，
相
對
於
公

司
以
進
行
法
令
遵
循
改
革
換
得
輕
判
，
相
對
來
說
可
能
算
是
少
的
，
但
是
因
為
資
料
太
少
，
無
法
判
斷
錢
是
否
應

用
得
當
。

任
人
唯
親
的
爭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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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監
察
人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變
成
全
國
新
聞
，
但
不
是
因
為
他
們
的
工
作
或
企
業
的
具
體
犯
罪
。
紐
澤
西
檢

察
署
的
檢
察
官
收
到
一
家
即
將
受
監
督
的
辛
默
公
司
（Zim

m
er

）
律
師
函
，
提
及
公
司
監
察
人
的
潛
在
問
題
。

這
封
信
後
來
引
發
政
治
圈
激
烈
討
論
，
信
中
直
接
言
明
：
「
我
必
須
告
訴
你
，
我
對
這
樣
的
費
用
提
議
相
當
訝

異
。
」
協
議
中
要
求
辛
默
公
司
支
付
監
察
人
和
其
他
二
名
主
管
每
月
二
十
七
萬
美
元
，
加
上
付
給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
的
時
薪
等
其
他
成
本
。
甚
至
還
有
時
薪
一
千
美
元
的
情
況
，
這
相
當
於
每
個
月
工
作
七
百
五
十
個
小
時
，
長
達
十

八
個
月
。
我
嚴
重
懷
疑
這
類
事
件
會
要
求
如
此
程
度
的
付
出
。
」
辛
默
公
司
的
律
師
補
充
，
「
諷
刺
的
是
，
監
察

人
設
法
避
免
這
件
事
透
明
化
，
卻
要
求
辛
默
公
司
和
其
他
顧
問
的
關
係
透
明
化
。
」
（
註56

）

監
察
人
即
將
審
查
人
工
臀
部
和
膝
關
節
移
植
行
業
的
顧
問
費
。
辛
默
是
占
有
九
四
％
市
場
的
五
大
企
業
之

一
，
這
五
大
企
業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都
和
紐
澤
西
檢
察
官
進
行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指
控
或
定
罪
可
能
導
致
這
些
公
司
被

禁
止
參
與
聯
邦
醫
療
保
險
，
該
保
險
支
持
了
多
數
的
髖
部
和
膝
蓋
移
植
手
術
，
也
就
是
公
司
很
可
能
因
此
走
向
倒

閉
。

美
國
檢
察
官
不
久
後
表
示
：
「
這
些
協
議
談
判
有
如
在
同
一
時
間
，
要
在
同
一
跑
道
降
落
五
架
飛
機
一
樣
困

難
。
」
（
註57

）
我
們
很
少
聽
到
緩
起
訴
協
議
談
判
的
過
程
，
但
這
些
特
別
協
議
將
在
美
國
眾
議
院
委
員
會
的
聽

證
會
上
進
行
說
明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後
來
回
憶
，
談
判
進
行
了
四
個
半
月
：
「
我
們
看
過
這
類
協
議
近
十
二
份
草

稿
，
那
表
示
有
六
十
份
要
看
，
因
為
每
份
要
乘
以
五
，
內
含
不
同
的
協
商
請
求
。
這
些
都
是
相
當
具
有
爭
議
性
的

談
判
，
到
了
早
上
九
點
才
解
決
，
而
我
們
在
早
上
十
一
點
公
布
這
些
協
議
，
這
也
是
最
後
問
題
解
決
的
時
間
。
」

（
註58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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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
竟
是
個
八
百
億
美
元
的
行
業
，
這
五
大
企
業
各
自
都
是
彼
此
的
勁
敵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記
得
總
是
被
問
到
：

「
大
家
同
意
的
確
實
是
同
一
件
事
嗎
？
因
為
如
果
不
是
，
我
不
會
簽
名
。
」
（
註59

）

監
察
人
費
用
談
判
不
會
拖
這
麼
久
。
總
收
費
可
能
是
一
個
月
一
百
五
十
至
二
百
六
十
萬
美
元
之
間
。
公
司
律

師
在
郵
件
中
做
出
結
論
：
「
事
實
上
，
我
們
這
裡
的
訊
息
是
監
察
人
要
求
辛
默
公
司
自
動
匯
給
他
一
千
三
百
五
十

萬
美
元
，
不
管
他
們
實
際
上
做
了
多
少
工
作
。
」
（
註60

）
監
察
人
領
導
的
團
隊
回
應
，
他
們
責
任
重
大
，
而
且

在
沒
有
協
議
下
已
經
進
行
了
二
十
五
天
大
量
的
工
作
。
他
們
不
確
定
即
將
會
發
現
什
麼
問
題
，
所
以
有
必
要
收
取

固
定
費
用
（
註61

）
。
最
終
美
國
檢
察
官
拒
絕
介
入
收
費
爭
議
，
告
訴
雙
方
再
次
嘗
試
解
決
這
個
問
題
（
註

62

）
。誰

有
可
能
控
制
這
類
款
項
呢
？
檢
察
官
為
每
家
公
司
推
薦
一
名
監
察
人
，
而
每
家
公
司
接
受
了
提
議
名
單

（
註63

）
。
辛
默
想
要
對
中
西
部
有
情
感
的
人
，
因
此
接
受
了
艾
許
克
羅
夫
特
（John A

shcroft

）
，
他
是
美
國

密
蘇
里
州
前
參
議
員
和
美
國
前
司
法
部
長
（
註64
）
。

提
議
艾
許
克
羅
夫
特
接
任
此
工
作
的
，
是
美
國
紐
澤
西
檢
察
官
克
里
斯
帝
（C

hris C
hristie

）
，
他
之
前
在

司
法
部
為
他
工
作
。
艾
許
克
羅
夫
特
被
傳
喚
到
國
會
作
證
，
在
他
簡
短
的
證
詞
中
，
他
被
問
及
「
員
工
雇
用
前
老

闆
」
是
否
有
錯
。
他
回
應
：
「
我
看
不
出
有
什
麼
衝
突
。
」
（
註65
）
聽
證
會
當
天
早
上
，
司
法
部
宣
布
遴
選
公

司
監
察
人
的
新
規
則
，
或
許
是
為
了
防
止
國
會
進
一
步
的
檢
視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在
聽
證
會
上
，
與
會
代
表
不
斷
逼
問
艾
許
克
羅
夫
特
擔
任
監
察
人
的
收
費
。
帳
目
上
顯
示
了
監
管
前
五
個
月

超
過
七
百
五
十
萬
美
元
的
帳
單
，
加
上
每
個
月
固
定
七
十
五
萬
美
元
帳
單
，
還
有
其
他
團
隊
成
員
的
時
薪
費
用

（
註66
）
。
艾
許
克
羅
夫
特
解
釋
，
這
個
案
子
涉
及
特
別
複
雜
的
監
管
工
作
，
因
為
這
次
調
查
牽
連
了
整
個
產

業
，
意
味
著
每
名
監
察
人
須
擔
負
額
外
責
任
，
不
只
調
查
自
己
的
公
司
，
還
要
協
助
調
查
其
他
整
形
外
科
製
造
商

和
供
應
商
（
註67
）
。

其
間
有
人
指
出
，
其
他
監
察
人
提
供
了
逐
項
列
舉
的
工
作
帳
單
，
而
不
是
要
求
固
定
費
用
時
，
艾
許
克
羅
夫

特
回
答
：
「
我
們
認
為
服
務
的
品
質
才
是
重
點
，
而
且
我
們
已
事
先
協
議
和
提
供
過
費
用
資
訊
。
」
（
註68

）
有

些
國
會
議
員
稱
艾
許
克
羅
夫
特
的
交
易
是
「
無
競
標
」
合
約
。
他
們
要
求
他
提
供
帳
單
資
料
，
他
答
應
（
註

69

）
。
一
名
議
員
評
論
道
：
「
關
於
辛
默
案
，
我
的
了
解
是
艾
許
克
羅
夫
特
公
司
收
受
了
五
千
二
百
萬
美
元
。
對

我
來
說
，
這
非
常
貪
得
無
厭
。
不
管
你
做
了
什
麼
，
都
不
值
五
千
二
百
萬
美
元
。
就
算
你
吃
了
類
固
醇
，
打
了
七

十
支
全
壘
打
，
也
不
值
五
千
二
百
萬
美
元
。
」
（
註70

）

針
對
這
次
強
烈
的
抗
議
，
司
法
部
改
變
了
規
則
，
要
求
任
何
監
察
人
都
必
須
經
過
每
個
檢
察
署
的
獨
立
常
設

委
員
會
，
和
司
法
部
副
司
法
部
長
辦
公
室
核
准
。
要
小
心
遵
守
利
益
衝
突
條
款
，
以
免
發
生
實
際
衝
突
，
並
且
要

確
定
每
名
監
察
人
皆
資
歷
豐
富
和
受
人
敬
重
（
註71

）
。
新
規
則
補
充
應
該
挑
選
三
名
候
選
人
，
給
公
司
選
擇
的

機
會
（
註72

）
。
有
些
人
認
為
此
舉
會
導
致
監
察
人
更
少
被
任
命
，
但
其
實
並
沒
有
影
響
，
特
別
在
違
反
環
境
法

規
、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和
詐
欺
案
方
面
。
但
即
使
規
則
改
變
之
後
，
有
關
決
定
監
察
人
需
求
、
監
察
人
遴
選
、

監
察
人
費
用
或
監
察
人
職
責
，
還
是
沒
有
要
求
獨
立
的
司
法
審
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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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乏
監
察
人
的
世
界

為
什
麼
有
這
麼
多
案
例
沒
有
監
察
人
？
我
不
太
擔
心
實
際
聘
雇
監
察
人
時
的
收
費
問
題
，
反
正
那
些
費
用
跟

刑
事
罰
款
相
比
算
是
小
錢
。
即
便
利
用
法
令
遵
循
改
革
，
交
換
較
低
的
罰
金
也
一
樣
。
在
瑟
奇
收
購
（Sirchie

A
cquisitions

）
案
中
，
公
司
甚
至
被
允
許
直
接
從
罰
款
中
扣
除
監
管
成
本
。
重
點
在
於
監
察
人
是
否
確
實
執
行
了

實
質
改
革
，
負
起
拿
錢
監
督
的
責
任
。
如
果
有
，
那
為
何
很
少
指
派
呢
？

在
有
些
情
況
下
，
沒
有
監
察
人
可
以
理
解
，
因
為
公
司
聘
了
其
他
人
負
責
監
督
法
規
遵
循
工
作
。
超
過
三
分

之
一
的
協
議
中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八
十
六
件
）
，
公
司
被
規
定
設
立
新
的
職
位
，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不
過

這
些
都
是
公
司
員
工
，
不
是
獨
立
的
第
三
方
。
在
另
外
十
三
起
案
件
中
，
檢
察
官
要
求
聘
雇
外
部
審
計
員
或
專

家
，
但
不
具
監
察
人
的
強
大
權
力
。
他
們
審
查
特
定
範
圍
，
不
用
直
接
向
檢
察
官
報
告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檢
察
官
似
乎
很
滿
意
公
司
採
用
他
們
自
己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很
多
案
子
在
檢
察
官
進
行
協
議

以
前
，
便
提
出
公
司
已
執
行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多
數
公
司
聘
請
審
計
人
員
、
會
計
師
和
外
部
的
律
師
事
務
所
，

或
是
設
立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長
職
位
。
從
二
○
○
○
年
以
來
二
千
多
家
被
定
罪
的
公
司
中
，
案
卷
紀
錄
和
認
罪
協

議
顯
示
，
有
一
百
一
十
多
家
雇
用
監
察
人
。
這
些
監
察
人
向
法
官
報
告
，
而
不
只
是
檢
察
官
。
如
果
監
察
人
發
現

公
司
沒
有
遵
循
法
規
或
出
現
新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法
官
便
可
以
加
以
制
裁
。

不
只
是
檢
察
官
，
有
些
主
管
機
關
也
可
以
利
用
監
察
人
監
督
進
行
民
事
執
法
程
序
的
公
司
。
證
管
會
十
年
來

開
始
更
常
做
這
件
事
，
或
許
這
是
來
自
司
法
部
的
指
示
。
環
保
局
經
常
要
求
涉
及
環
境
案
件
的
公
司
聘
雇
監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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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；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督
察
長
辦
公
室
要
求
監
察
人
監
督
醫
療
詐
欺
案
，
尤
其
是
民
事
案
件
。
主
管
機
關
也
許

覺
得
監
督
監
察
人
特
別
自
在
，
因
為
主
管
機
關
經
常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工
作
。
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，
有
些
案
子
涉
及
了
監
察
人
無
法
糾
正
的
不
法
行
為
。
但
我
們
很
難
知
道
六
十
五
件
緩
起
訴

協
議
與
超
過
一
百
一
十
件
雇
用
監
察
人
的
定
罪
案
例
，
到
底
發
生
了
什
麼
差
別
。
甚
至
有
公
司
自
願
設
立
新
職

位
，
那
些
人
也
可
以
向
檢
察
官
或
法
院
報
告
。
監
管
不
嚴
表
示
，
必
須
要
求
司
法
參
與
更
多
的
訴
訟
協
議
監
督
工

作
。

改
善
監
管
有
效
性
：
少
處
罰
、
多
改
革

新
的
企
業
訴
訟
制
度
唯
有
一
個
辦
法
會
成
功
，
那
就
是
結
合
紅
蘿
蔔
和
棍
棒
政
策─

少
處
罰
、
多
改
革
，
造

成
確
實
防
止
未
來
犯
罪
的
改
變
。
我
們
不
知
道
這
些
法
令
遵
循
方
案
實
際
上
有
多
成
功
，
或
是
監
察
人
監
督
得
有

多
好
。
企
業
可
能
利
用
未
經
仔
細
測
試
或
實
行
的
紙
上
改
革
，
或
粉
飾
過
的
法
規
遵
循
逍
遙
法
外
。
監
察
人
有
可

能
不
干
涉
審
查
文
書
工
作
，
也
有
可
能
事
必
躬
親
地
監
督
體
制
性
改
革
。
不
像
刑
事
訴
追
或
民
事
協
議
裁
決
，
沒

有
法
官
審
查
監
察
人
做
了
什
麼
，
或
是
公
司
是
否
確
實
遵
從
。

美
國
政
府
責
任
署
發
現
，
監
察
人
很
少
被
要
求
詳
列
工
作
計
畫
，
那
是
法
官
會
堅
持
的
要
求
（
註73

）
。
監

察
人
通
常
應
該
提
供
公
司
和
檢
察
官
定
期
的
書
面
報
告
，
詳
細
說
明
監
察
人
進
行
的
工
作
、
公
司
改
善
法
令
遵
循

的
努
力
和
是
否
需
要
額
外
措
施
（
註74

）
。
如
果
法
官
監
督
監
察
人
，
這
些
報
告
也
可
以
公
開
，
至
少
部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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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有
破
壞
協
議
的
情
事
發
生
，
法
官
可
以
介
入
。
司
法
部
準
則
建
議
，
如
果
公
司
沒
有
在
合
理
的
時
間
內

採
納
建
議
，
監
察
人
應
該
告
知
政
府
。
如
果
有
可
信
的
指
控
，
他
們
應
該
舉
報
任
何
發
現
的
不
法
行
為
。
此
外
，

司
法
部
建
議
如
果
監
察
人
無
法
如
期
完
成
工
作
，
可
以
延
長
協
議
時
間
（
註75

）
。
法
官
在
解
決
監
察
人
薪
水
、

監
察
人
工
作
範
圍
、
發
現
新
犯
罪
或
任
何
其
他
主
張
的
範
圍
內
，
也
許
要
扮
演
比
較
獨
立
的
角
色
。
法
官
對
於
監

察
人
工
作
是
否
完
成
和
協
議
是
否
結
束
，
可
以
做
最
後
決
定
。

在
司
法
部
之
下
的
環
境
犯
罪
組
，
長
久
以
來
要
求
法
官
准
許
法
院
指
派
的
監
察
人
，
負
責
監
督
環
境
方
面
的

法
令
遵
循
；
多
數
擁
有
監
察
人
的
被
定
罪
公
司
都
是
環
境
犯
罪
案
件
（
註76

）
。
許
多
這
類
認
罪
協
議
都
要
求
，

監
察
人
要
同
時
向
法
官
和
緩
刑
辦
公
室
提
出
報
告
（
註77

）
。
有
時
如
果
公
司
已
經
完
成
工
作
，
監
察
人
可
以
建

議
法
官
下
達
提
早
結
束
監
督
的
命
令
。
在
克
錫
恩
航
運
公
司
（K

assian N
avigation

）
案
中
，
法
院
指
派
的
監
察

人
和
獨
立
的
法
令
遵
循
顧
問
皆
向
法
官
建
議
，
緩
刑
可
以
提
早
結
束
，
而
法
官
同
意
了
，
這
是
商
務
船
隻
在
海
洋

傾
倒
汙
染
物
的
案
子
，
第
一
次
出
現
這
樣
的
判
決
（
註78

）
。

司
法
部
在
一
些
備
受
矚
目
的
案
件
中
，
為
何
會
避
免
遵
循
類
似
的
法
官
監
督
過
程
，
實
在
令
人
不
解
。
司
法

部
跟
國
會
說
他
們
會
研
究
績
效
評
估
，
但
我
們
完
全
不
清
楚
監
察
人
表
現
得
如
何
，
或
是
法
令
遵
循
在
必
要
的
時

候
如
何
受
監
督
。

法
官
的
權
威
應
該
重
新
受
到
正
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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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治
妥
施
貴
寶
即
使
在
破
壞
了
緩
起
訴
協
議
之
後
，
還
是
宣
布
了
公
司
已
經
恢
復
健
全
狀
態
。
所
有
累
犯
都

可
以
得
到
這
樣
寬
容
的
待
遇
嗎
？W

right

醫
療
科
技
公
司
被
控
破
壞
了
和
紐
澤
西
檢
察
署
簽
署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
包
含
七
百
九
十
萬
美
元
罰
款
和
為
期
一
年
的
監
督
。
該
公
司
報
告
，
公
司
總
法
律
顧
問
和
其
他
主
管
在
沒
有
充
分

理
由
下
都
離
開
了
，
而
且
公
司
董
事
會
收
到
一
個
內
幕
消
息
，
揭
露
了
重
大
非
法
行
為
的
可
信
證
據
，
因
而
導
致

了
調
查
（
註79
）
。
檢
察
官
判
定
該
公
司
「
明
知
和
故
意
破
壞
」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處
罰
是
什
麼
呢
？
檢
察
官
說
很

滿
意
公
司
過
渡
期
的
管
理
方
式
，
只
要
再
延
長
一
年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由
聯
邦
監
察
人
更
嚴
密
地
監
督
即
可
。
結
果

很
好
，
一
切
都
很
好
。

這
種
情
況
凸
顯
了
公
司
監
控
需
要
做
些
改
變
，
我
們
可
以
要
求
法
官
監
督
其
執
行
成
果
。
我
們
不
知
道
監
察

人
在
僅
僅
幾
年
內
，
能
否
有
效
改
革
整
個
公
司
，
而
大
眾
應
該
更
了
解
監
察
人
實
際
的
工
作
。
法
官
介
入
更
多
當

然
不
是
萬
靈
丹
，
我
們
也
看
過
一
些
法
官
不
是
很
情
願
監
督
任
何
緩
起
訴
，
不
過
也
有
其
他
法
官
比
較
積
極
要
求

得
到
公
司
和
政
府
雙
方
的
資
訊
。

無
論
如
何
，
法
官
在
理
想
情
況
下
都
屬
於
中
立
和
獨
立
地
位
，
像
監
察
人
一
樣
。
體
制
改
革
的
複
雜
性
和
這

些
案
件
對
大
眾
的
重
要
性
，
都
意
味
著
法
官
必
須
以
某
種
方
式
參
與
。
即
便
沒
有
新
的
立
法
，
法
官
也
可
以
堅
持

緩
起
訴
協
議
列
入
他
們
的
案
卷
紀
錄
，
藉
此
表
明
他
們
會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情
形
。
法
官
應
該
要
求
批
准
監
察
人
、

監
督
法
規
遵
循
和
決
定
協
議
是
否
圓
滿
結
束
。
依
靠
法
官
的
權
威
，
最
終
會
有
利
於
檢
察
官
並
強
化
體
制
改
革
。

法
令
遵
循
是
筆
好
生
意
：
不
行
賄
，
讓
西
門
子
的
獲
利
更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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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單
憑
公
司
本
身
，
無
法
創
造
更
好
的
世
界
。
」
魏
格
爾
博
士
說
過
。
如
果
法
官
更
公
開
監
察
人
的
職
責
，

那
麼
其
他
公
司
也
能
仿
效
成
功
的
典
範
。
西
門
子
決
定
設
法
利
用
自
身
的
力
量
，
和
競
爭
對
手
提
出
新
的
協
議─

不
是
那
種
引
發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問
題
的
協
議
，
而
是
用
於
提
升
良
心
經
營
做
法
的
新
型
協
議
。
仿
效
國
際
透
明

組
織
（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

）
發
展
出
來
的
概
念
，
西
門
子
已
經
和
其
他
公
司
進
行
了
好
幾
次
這
類
「
誠

信
契
約
」
，
包
括
中
國
和
俄
羅
斯
（
註80

）
。

有
些
公
司
可
能
質
疑
過
，
剛
在
重
大
刑
事
案
件
中
被
逮
捕
和
處
分
的
西
門
子
，
如
何
站
在
推
廣
道
德
的
位

置
？
然
而
西
門
子
一
直
很
努
力
不
懈
，
如
同
傳
教
士
般
努
力
爭
取
公
司
之
間
和
政
府
做
出
協
議
，
依
照
道
德
標
準

和
做
法
辦
事
。
西
門
子
說
如
果
員
工
犯
法
，
公
司
會
讓
競
爭
同
行
馬
上
知
道
。
公
司
計
畫
和
外
部
股
東
加
強
互

動
，
以
打
擊
腐
敗
和
推
廣
負
責
任
的
經
營
方
式
；
在
這
類
集
體
行
動
中
，
包
含
了
競
爭
同
行
間
遵
守
法
規
的
協

議
。
西
門
子
推
廣
整
體
產
業
的
道
德
規
範
，
並
協
助
全
球
政
府
廉
政
單
位
支
持
反
貪
腐
工
作
。
美
國
監
察
人
瓦
林

回
憶
，
和
這
些
協
議
有
關
的
政
府
監
管
機
關
，
包
含
埃
及
、
印
度
和
俄
羅
斯
的
官
員
，
都
非
常
投
入
此
工
作
。

西
門
子
讚
美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和
類
似
的
反
腐
敗
法
規
，
提
到
「
齊
頭
式
平
等
」
的
概
念
來
自
《
海
外
反

腐
敗
法
》
，
既
然
「
乾
淨
的
生
意
」
是
自
由
企
業
的
必
要
條
件
，
反
腐
敗
法
規
對
大
家
都
有
好
處
。
西
門
子
新
任

執
行
長
認
為
：
「
我
們
確
實
學
到
了
商
業
誠
信
的
教
訓
。
」
他
說
明
法
令
遵
循
必
須
內
化
成
公
司
價
值
，
並
聲
稱

西
門
子
是
一
個
好
榜
樣
（
註81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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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門
子
在
另
一
方
面
也
可
說
是
個
好
榜
樣
。
有
些
人
提
出
遵
守
反
賄
賂
法
規
，
是
否
意
味
著
把
生
意
讓
給
更

沒
道
德
的
競
爭
同
行
？
德
國
商
業
界
很
懷
疑
，
不
行
賄
是
否
有
可
能
在
發
展
中
國
家
工
作
，
而
有
些
美
國
公
司
也

表
達
了
類
似
的
疑
惑
。
西
門
子
用
生
意
人
唯
一
的
方
式
回
答
：
自
從
採
取
嚴
格
的
法
令
遵
循
措
施
後
，
該
公
司
的

獲
利
反
而
增
加
了
。
二
○
一
二
年
執
行
長
在
年
度
股
東
會
議
演
說
上
，
強
調
這
表
現
傑
出
的
一
年
，
並
提
到
：

「
在
當
今
市
場
多
變
、
政
府
機
關
難
以
信
賴
的
時
代
，
價
值
導
向
文
化
對
我
們
尤
其
重
要
。
」
執
行
長
提
及
公
司

贏
得
道
瓊
法
令
遵
循
類
別
的
高
分
時
，
特
別
感
謝
監
察
人
：
「
魏
格
爾
博
士
，
西
門
子
今
天
成
為
誠
信
典
範
的
事

實
都
要
歸
功
於
您
。
我
們
向
您
致
上
誠
摯
的
謝
意
。
」
（
註82

）

真
正
的
法
規
遵
循
成
為
西
門
子
文
化
價
值
的
一
部
分
，
看
來
對
其
營
運
大
有
幫
助
。
透
過
嚴
格
運
用
監
察
人

和
司
法
監
督
制
度
讓
法
令
遵
循
更
受
重
視
，
對
企
業
訴
追
也
有
好
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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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　
逍
遙
法
外
，
更
逍
遙
海
外
的
企
業
罪
犯─

當
美
國
把
法
律
出
口
到
全
世
界
，

他
國
的
法
律
是
否
該
妥
協
？

英
國
航
空
一
九
五
班
機
，
降
落
在
德
州
休
士
頓
的
喬
治‧

布
希
洲
際
機
場
（G

eorge B
ush Intercontinental

A
irport

）
，
這
是
前
往
英
國
途
中
的
短
暫
滯
留
。
聯
邦
調
查
局
人
員
正
等
著
他
們
。
這
架
飛
機
的
乘
客
包
括
全
球

第
三
大
國
防
承
包
商
兼
歐
洲
最
大
軍
事
承
包
商─

英
國
航
太
系
統
的
執
行
長
和
董
事
。
他
們
一
下
飛
機
，
武
裝
的

聯
邦
官
員
隨
即
將
執
行
長
帶
至
偵
訊
室
，
大
約
花
了
二
十
分
鐘
對
他
和
其
他
人
員
進
行
搜
索
、
影
印
他
們
的
文

件
、
下
載
他
們
的
筆
電
和
手
機
資
料
。
他
們
都
收
到
傳
票
，
必
須
接
受
聯
邦
大
陪
審
團
審
查
（
註1

）
。
這
些
搜

索
起
因
於
一
筆
價
值
八
百
億
美
元
的
七
十
二
架
歐
洲
戰
鬥
機
買
賣
，
這
項
與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的
武
器
交
易
俗
稱
亞

瑪
瑪
（A

l Yam
am

ah

，
阿
拉
伯
文
的
「
鴿
子
」
之
意
）
（
註2

）
。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人
和
英
國
航
太
在
一
九
八
○

年
代
簽
署
合
約
，
多
項
陳
述
認
為
英
國
航
太
利
用
賄
賂
和
拜
訪
倫
敦
皇
室
的
奢
華
娛
樂
，
作
為
交
換
合
約
的
代

價
。
這
些
陳
述
和
刑
事
調
查
隨
即
引
發
外
交
風
暴
，
最
後
迫
使
英
國
通
過
全
球
最
嚴
厲
的
行
賄
法
規
。

多
年
來
，
相
關
當
局
看
似
打
算
安
靜
地
掩
蓋
亞
瑪
瑪
調
查
。
英
國
沒
有
逮
捕
任
何
人
。
英
國
重
大
弊
案
調
查

辦
公
室
（SFO

）
一
直
對
企
業
賄
賂
採
取
遲
疑
的
做
法
；
他
們
調
查
了
幾
件
事
，
但
沒
有
提
出
起
訴
（
註3

）
。

高
層
官
員
提
議
不
要
處
理
這
件
特
別
敏
感
的
案
子
，
但
美
國
檢
察
官
現
在
威
脅
要
把
事
情
鬧
大
。

起
訴
全
世
界
：
平
均
高
出
七
倍
的
國
外
企
業
罰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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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過
去
，
國
內
起
訴
外
國
企
業
的
事
不
值
得
注
意
，
各
國
也
不
曾
抗
議
美
國
不
當
起
訴
他
們
的
公
司
，
或
質

疑
其
刑
事
法
規
或
執
法
過
程
。
外
國
企
業
也
沒
有
抱
怨
他
們
必
須
承
擔
海
外
的
犯
罪
刑
責
。
如
今
，
一
切
都
變

了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現
在
以
司
法
部
公
布
的
「
剷
除
全
球
腐
敗
」
為
目
標
，
宣
傳
他
們
要
如
何
打
擊
外
國
企
業
（
註

4

）
。
紐
約
南
區
聯
邦
檢
察
官
巴
拉
拉
（Preet B

harara

）
抱
怨
：
「
犯
罪
已
經
變
得
國
際
化
，
對
國
家
的
安
全
威

脅
也
是
全
球
性
的
。
」
（
註5

）
作
為
因
應
，
企
業
訴
追
也
要
走
向
全
球
化
。

聯
邦
檢
察
官
前
所
未
有
地
瞄
準
外
國
企
業
，
施
加
的
平
均
罰
款
已
經
遠
超
過
國
內
企
業
。
這
些
訴
追
造
成
強

大
的
衝
擊
，
並
重
整
了
全
球
產
業
。
外
國
公
司
和
其
員
工
逐
漸
因
為
各
種
罪
名
被
定
罪
，
包
括
違
反
《
反
托
拉
斯

法
》
、
違
反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、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、
稅
務
詐
欺
、
電
信
詐
欺
及
破
壞
環
境
。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的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二
件
企
業
訴
訟
中
，
我
發
現
一
三
％
是
外
國
企
業
（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二
家
公
司

有
二
百
八
十
三
家
）
。

多
數
公
司
被
定
罪
的
項
目
都
是
重
大
罪
行
：
違
法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（
七
十
八
家
）
、
海
洋
汙
染
（
七
十
三

家
）
和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（
四
十
八
家
）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究
竟
要
如
何
開
始
追
查
外
國
企
業
呢
？
對
於
國

外
員
工
在
國
外
犯
法
的
外
國
企
業
，
他
們
有
幾
種
方
法
擁
有
管
轄
權
，
包
括
公
司
股
票
在
美
國
上
市
、
擁
有
美
國

公
司
，
或
在
美
國
境
內
做
出
違
法
行
為
。
但
有
管
轄
權
並
不
代
表
調
查
外
國
企
業
很
簡
單
。
以
英
國
航
太
案
為

例
，
關
鍵
證
據
有
可
能
在
國
外
，
例
如
英
國
航
太
倫
敦
辦
公
室
。
檢
察
官
也
得
面
對
嚴
重
的
外
交
問
題
。
儘
管
挑

戰
重
重
，
美
國
檢
察
官
還
是
承
擔
了
這
些
外
國
公
司
、
甚
至
整
個
產
業
的
重
大
訴
追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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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國
企
業
往
往
沒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大
約
只
有
五
分
之
一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和
外
國
企

業
有
關
（
二
一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五
十
四
件
）
。
而
在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被
追
訴
的
外
國
企
業

中
，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不
到
五
分
之
一
（
一
九
％
，
二
百
八
十
三
家
有
五
十
四
家
）
。
剩
下
的

外
國
企
業
都
被
定
罪
。
外
國
企
業
也
比
國
內
企
業
承
受
更
多
的
罰
款
。
過
去
十
年
，
企
業
罰
款
規
格
提
高
即
是
因

為
追
訴
大
型
外
國
企
業
的
興
起
。
圖8-1

顯
示
了
這
股
風
潮
，
二
○
一
二
年
外
國
企
業
的
罰
款
已
遽
增
至
三
十
多

億
美
元
。

圖
說
：
圖8-1

　
國
外
企
業
罰
款
，2001

～2012

這
些
龐
大
的
外
國
企
業
罰
款
要
怎
麼
解
釋
？
這
是
個
謎
。
我
沒
想
到
國
內
和
國
外
企
業
有
這
麼
大
的
差
異
，

因
為
美
國
很
大
的
企
業
也
會
被
追
訴
。
但
從
過
去
十
年
超
過
二
千
二
百
五
十
件
企
業
訴
追
中
，
我
發
現
外
國
公
司

的
罰
款
平
均
是
三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，
平
均
支
付
將
近
六
千
六
百
萬
美
元
。
這
和
國
內
企
業
形
成
強
烈
對
比
，
因
為

他
們
的
罰
款
平
均
是
四
百
七
十
萬
美
元
，
平
均
支
付
一
千
二
百
萬
美
元
。

我
懷
疑
這
樣
的
差
異
是
否
和
案
件
的
其
他
特
性
有
關
。
我
利
用
迴
歸
分
析
，
控
制
犯
罪
類
型
和
公
司
是
否
上

市
等
因
素
，
但
即
使
考
量
到
這
些
因
素
，
外
國
企
業
平
均
來
說
還
是
付
出
較
多
的
罰
款
。
而
且
以
類
似
企
業
來

看
，
外
國
企
業
承
受
的
罰
款
比
國
內
企
業
平
均
超
過
七
倍
，
總
計
金
額
平
均
超
過
九
倍
。
詳
細
迴
歸
分
析
結
果
請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見
附
錄
。
這
讓
人
懷
疑
檢
察
官
是
否
專
門
找
外
國
企
業
麻
煩
。
還
是
外
國
企
業
可
能
是
更
嚴
重
的
違
法
者
？
如
果

是
，
他
們
過
去
為
何
不
常
被
追
訴
？
或
許
還
有
其
他
因
素
可
以
解
釋
，
但
這
道
謎
題
並
沒
有
最
後
的
答
案
。

如
同
我
們
在
本
書
討
論
過
的
許
多
問
題
，
關
於
外
國
企
業
，
檢
察
官
並
沒
有
單
一
、
一
致
的
做
法
。
檢
察
官

行
使
裁
量
權
的
實
際
情
況
並
不
透
明
，
我
們
很
難
知
道
他
們
為
何
做
這
些
決
定
。
外
國
企
業
訴
追
的
強
大
作
用
顯

示
，
我
們
必
須
更
了
解
檢
察
官
如
何
挑
選
他
們
處
理
的
企
業
案
件
。
這
些
挑
戰
重
重
的
國
外
企
業
成
功
訴
追
案

例
，
證
明
我
們
可
以
比
往
常
更
積
極
地
處
理
國
內
企
業
訴
追
。

狡
兔
多
窟─

哪
裡
是
外
國
企
業
的
家
？

讓
我
們
先
回
頭
想
想
：
什
麼
是
外
國
企
業
？
我
分
析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的
企
業
訴
追
，
聚
焦
在

海
外
組
成
的
二
百
八
十
三
家
公
司
。
但
這
其
實
太
過
簡
化
了
：
如
果
是
在
全
球
各
地
的
證
券
交
易
所
都
有
掛
牌
的

跨
國
公
司
，
那
麼
哪
裡
是
它
的
家
？
舉
例
來
說
，
有
股
票
在
美
國
上
市
的
外
國
公
司
有
七
十
三
家
，
這
類
公
司
要

是
擁
有
全
資
的
美
國
子
公
司
呢
？
如
果
多
數
公
司
的
股
東
或
持
有
人
是
外
國
人
呢
？

有
個
尚
未
通
過
的
提
議
法
案
叫
《
披
露
法
》
（D

ISC
LO

SE A
ct

）
，
其
中
定
義
外
國
企
業
係
指
在
國
外
成

立
或
二
○
％
由
外
國
公
民
持
有
或
實
際
控
制
的
公
司
（
註6

）
。
我
關
注
的
是
類
似
英
國
航
太
在
海
外
成
立
的
公

司
，
但
也
包
含
由
外
國
子
公
司
持
有
的
國
內
公
司
。
英
國
航
太
依
照
英
國
航
太
（B

ritish A
erospace

）
和
馬
可
尼

電
子
公
司
（M

arconi Electronic System
s

）
合
併
後
命
名
，
這
二
家
都
是
英
國
公
司
。
英
國
航
太
總
部
在
倫

敦
，
也
在
倫
敦
證
券
交
易
所
掛
牌
，
但
它
是
跨
國
企
業
，
在
美
國
使
用
美
國
存
託
憑
證
（A

D
R

）
交
易
股
票
。
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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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
有
洛
克
希
德‧

馬
丁
航
空
電
子
系
統
（Lockheed M

artin A
erospace Electronic System

s

）
和
裝
甲
控
股
公

司
（A

rm
or H

oldings

）
，
都
是
美
國
公
司
，
而
且
在
美
國
有
很
多
事
業
，
包
括
國
防
承
包
工
程
，
因
為
外
國
企

業
需
要
特
殊
的
安
全
許
可
。

要
將
違
反
美
國
刑
法
的
外
國
企
業
繩
之
以
法
很
不
簡
單
。
檢
察
官
要
在
美
國
拿
到
對
員
工
和
文
件
的
管
轄
權

可
能
很
困
難
，
而
且
要
派
調
查
員
搜
索
國
外
辦
公
室
，
也
許
根
本
不
用
想
。
檢
察
官
逐
漸
說
服
外
國
企
業
自
己
出

面
自
首
，
或
是
鼓
勵
告
密
員
工
這
麼
做
。

揭
弊
與
外
交
的
兩
難

「
旅
行
社
」
不
是
一
般
的
旅
遊
規
劃
公
司
，
他
針
對
特
別
的
英
國
航
太
顧
客
，
提
供
「
遠
遠
超
過
多
數
電
影

明
星
生
活
方
式
」
的
假
期
活
動
，
包
括
提
供
數
個
月
假
期
給
涉
及
亞
瑪
瑪
軍
火
交
易
的
阿
拉
伯
皇
室
（
註7

）
。

這
些
假
期
價
值
數
百
萬
，
但
軍
火
交
易
價
值
數
十
億
。
「
旅
行
社
」
也
包
下
整
架
波
音
七
四
七
客
機
，
好
方
便
沙

國
王
妃
瘋
狂
購
物
。
更
體
貼
的
是
，
他
還
在
另
一
名
王
妃
生
日
時
，
送
了
一
輛
勞
斯
萊
斯
給
她
。
拜
訪
倫
敦
的
沙

國
機
師
接
受
過
夜
招
待
，
而
沙
國
領
事
館
員
工
也
收
到
金
製
餐
具
。

揭
露
外
國
企
業
在
國
外
所
犯
的
企
業
罪
行
非
常
困
難
，
因
為
英
國
航
太
不
會
明
目
張
膽
支
付
這
些
鉅
額
賄
賂

金
。
英
國
航
太
成
立
了
一
家
假
公
司
，
在
瑞
士
有
個
嚴
密
保
全
的
金
庫
存
放
財
務
資
料
。
這
家
公
司
在
英
屬
維
京

群
島
註
冊
，
在
這
裡
不
需
要
表
明
英
國
航
太
持
有
這
家
公
司
。
英
國
航
太
透
過
瑞
士
銀
行
帳
戶
和
境
外
公
司
付
款

給
「
旅
行
社
」
和
其
他
代
辦
公
司
（
註8

）
。
英
國
航
太
利
用
「
旅
行
社
」
流
通
約
二
億
二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的
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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賂
金
，
名
義
上
稱
為
「
住
宿
和
支
援
服
務
」
。
這
些
行
賄
在
世
界
各
地
進
行
，
包
括
捷
克
、
匈
牙
利
、
坦
尚
尼
亞

和
其
他
國
家
（
註9

）
。

二
○
○
四
年
，
「
旅
行
社
」
透
露
交
易
證
據
給
英
國
報
社
，
該
報
社
通
知
英
國
重
大
弊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。
英

國
航
太
回
應
，
這
些
指
控
不
了
解
狀
況
而
且
不
恰
當
（
註10

）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告
密
者
提
供
的
文
件
，
還
是
讓
英

國
重
大
弊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查
到
各
種
行
賄
基
金
和
海
外
公
司
。
他
們
發
現
數
億
美
元
轉
至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班
達
爾

王
子
（Prince B

andar
）
名
下
，
包
括
透
過
英
國
航
太
和
英
國
國
防
部
的
聯
合
帳
戶
，
並
透
露
了
駭
人
的
陳
述
，

表
示
這
些
行
賄
基
金
如
何
用
來
娛
樂
訪
英
的
阿
拉
伯
皇
室
成
員
（
註11

）
。
現
在
英
國
當
局
要
查
瑞
士
的
銀
行
紀

錄
。

英
國
和
沙
國
與
這
件
事
的
調
查
都
有
其
利
害
關
係
。
二
○
○
五
年
，
英
國
航
太
寫
了
封
信
給
英
國
總
檢
察

長
，
說
明
進
一
步
調
查
會
危
及
亞
瑪
瑪
合
約
，
他
們
也
寫
了
備
忘
錄
呈
交
總
理
、
外
交
部
長
和
國
防
部
長
，
強
調

不
需
要
觸
怒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：
「
他
們
是
對
抗
伊
斯
蘭
恐
怖
主
義
的
重
要
夥
伴
。
」
英
國
重
大
弊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
繼
續
追
查
瑞
士
銀
行
帳
戶
，
追
蹤
金
錢
往
來
情
況
，
看
樣
子
更
可
能
造
成
沙
國
放
棄
反
恐
合
作
，
和
結
束
亞
瑪
瑪

合
約
。
二
○
○
六
年
，
該
辦
公
室
停
止
調
查
亞
瑪
瑪
合
約
，
說
法
是
「
有
必
要
平
衡
更
廣
泛
的
公
共
利
益
，
以
及

法
治
維
持
兩
者
的
需
求
」
（
註12

）
。

無
限
大
的
司
法
權
：
不
只
輸
出
搖
滾
樂
，
還
輸
出
美
國
法
律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一
九
九
○
年
大
法
官
布
倫
南
（W

illiam
 J.B

rennan,Jr.

）
譴
責
聯
邦
刑
法
擴
張
治
外
法
權
：
「
聯
邦
刑
事
司

法
權
大
舉
擴
張
至
國
家
境
外
，
促
使
某
位
評
論
家
認
為
，
我
國
目
前
的
三
大
出
口
產
品
是
搖
滾
樂
、
牛
仔
褲
和
美

國
法
律
。
」
（
註13

）

很
少
有
國
家
像
美
國
一
樣
，
長
久
以
來
在
聯
邦
法
庭
上
對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有
這
麼
廣
泛
的
標
準
。
普
通
法
國

家
如
澳
洲
、
加
拿
大
、
紐
西
蘭
和
英
國
具
有
某
種
形
式
的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，
但
像
英
國
的
觀
念
還
是
趨
向
保
守

（
註14

）
。
歐
洲
、
拉
丁
美
洲
和
其
他
地
方
的
多
數
民
法
國
家
，
多
年
來
都
不
存
在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；
他
們
認
為

對
人
造
機
構
追
究
刑
責
很
奇
怪
，
道
德
上
也
有
問
題
。
過
去
數
十
年
來
，
有
更
多
歐
洲
國
家
成
立
了
企
業
罪
名
，

部
分
是
為
了
回
應
歐
盟
和
歐
洲
理
事
會
針
對
某
種
形
式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的
提
倡
。
亞
洲
國
家
（
包
括
中
國
、
印

度
、
日
本
和
韓
國
）
、
中
東
國
家
（
包
含
以
色
列
、
卡
達
和
阿
拉
伯
聯
合
大
公
國
）
和
非
洲
國
家
（
包
括
南

非
）
，
都
採
用
了
某
種
形
式
的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。

雖
然
更
多
國
家
接
受
了
企
業
犯
罪
，
但
還
是
比
不
上
美
國
嚴
厲
的
聯
邦
標
準
。
各
國
通
常
把
刑
事
責
任
限
制

在
犯
下
了
具
體
罪
行
，
或
犯
罪
主
導
人
如
高
層
官
員
的
身
上
（
註15

）
。
其
他
很
多
國
家
堅
持
反
對
任
何
企
業
刑

事
責
任
，
例
如
巴
西
和
德
國
沒
有
刑
事
責
任
，
不
過
他
們
對
涉
及
刑
事
違
法
案
件
的
企
業
仍
有
行
政
懲
處
。

外
國
企
業
也
許
因
為
不
熟
悉
嚴
格
的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，
加
上
過
去
沒
看
過
聯
邦
檢
察
官
的
廣
泛
權
力
，
對
美

國
的
做
法
很
不
滿
或
產
生
誤
解
。
外
國
公
司
試
圖
反
抗
，
但
結
果
對
他
們
很
不
利
。
在
美
國
，
企
業
不
只
要
為
員

工
的
犯
法
行
為
承
擔
廣
泛
的
責
任
，
連
聯
邦
刑
法
也
比
其
他
國
家
範
圍
更
大
，
而
且
處
罰
更
嚴
格
。
再
加
上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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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察
官
比
世
界
上
其
他
地
方
的
多
數
檢
察
官
，
擁
有
更
大
的
權
力
；
他
們
擁
有
無
限
大
的
裁
量
權
，
而
美
國
的
對

抗
制
（adversarial system

）
也
因
為
交
給
檢
察
官
廣
泛
的
裁
量
權
，
建
立
了
易
於
起
訴
的
狀
態─

這
也
讓
企
業
因

為
配
合
調
查
獲
利
更
多
。
在
民
法
國
家
裡
，
檢
察
官
沒
有
同
樣
的
制
衡
作
用
，
因
為
法
官
負
責
列
舉
證
據
、
審
查

指
控
、
事
實
和
量
刑
，
以
及
在
各
個
階
段
行
使
強
大
的
裁
量
權
。
如
今
因
為
美
國
檢
察
官
鎖
定
了
更
多
外
國
企

業
，
外
國
企
業
和
政
府
必
須
應
付
美
國
追
訴
企
業
的
新
做
法
，
可
說
是
一
大
文
化
衝
擊
。

英
國
與
美
國
的
對
峙
僵
局

英
國
並
不
想
碰
觸
最
大
國
防
承
包
商
的
邪
惡
行
賄
指
控
。
重
大
弊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開
始
著
手
另
一
項
調
查
，

但
二
年
後
也
放
棄
了
，
英
國
首
相
布
萊
爾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解
釋
：
「
該
調
查
會
破
壞
我
們
和
重
要
國
家
的
關
係
，

而
我
們
在
反
恐
、
安
全
和
中
東
和
平
進
展
方
面
有
密
切
合
作
。
」
（
註16

）
在
英
國
引
發
的
法
律
質
疑
認
為
，
重

大
弊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放
棄
追
查
時
，
忽
視
了
公
眾
權
益
。
法
官
也
同
意
此
點
，
認
為
該
機
構
確
實
屈
服
於
沙
國
的

政
治
壓
力
，
這
種
難
堪
的
投
降
和
沙
國
公
然
的
威
脅
，
已
經
破
壞
了
法
治
精
神
。
該
機
構
首
長
承
認
：
「
放
棄
調

查
違
背
了
我
身
為
檢
察
官
的
最
大
本
能
。
」
此
案
呈
交
上
議
院
處
理
，
它
等
於
是
最
後
上
訴
法
院
的
角
色
，
他
們

贊
同
檢
察
官
有
權
決
定
是
否
起
訴
，
特
別
是
危
及
國
家
安
全
的
案
子
（
註17

）
。

美
國
國
務
院
公
開
譴
責
英
國
未
能
調
查
英
國
航
太
事
件
，
司
法
部
並
自
此
開
始
進
行
調
查
。
英
國
官
方
斷
然

拒
絕
美
國
司
法
部
的
支
援
請
求
（
註18

）
。
沒
有
英
國
政
府
和
英
國
航
太
的
合
作
，
美
國
司
法
部
仍
取
得
前
英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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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太
高
層
的
證
詞
，
此
人
說
明
了
數
億
美
元
的
行
賄
款
項
。
此
事
造
成
英
國
航
太
執
行
長
和
董
事
在
休
士
頓
機
場

被
拘
留
、
搜
索
和
傳
喚
的
一
段
插
曲
。

英
國
重
大
弊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為
了
避
免
美
國
提
出
訴
追
，
重
新
審
理
此
案
並
計
畫
和
解
，
但
任
何
此
類
和
解

狀
態
都
因
為
英
國
法
官
在
另
一
案
的
判
決
遭
到
質
疑
，
該
判
決
認
定
檢
察
官
沒
有
進
行
認
罪
協
商
的
權
限
，
因
為

只
有
法
院
能
夠
量
刑
（
註19

）
。
在
英
國
定
罪
可
能
會
發
生
可
怕
的
後
果
，
因
為
根
據
歐
盟
法
律
，
英
國
航
太
可

能
被
禁
止
從
事
任
何
官
方
承
包
工
程
。
美
國
和
英
國
檢
察
官
持
續
著
這
種
僵
局
（
註20

）
，
哪
一
方
會
讓
步
呢
？

告
密
天
王
柏
肯
菲
德

接
受
美
國
政
府
歷
年
來
最
大
筆
賞
金
的
個
人
告
密
者
，
是
一
名
剛
坐
完
二
年
牢
的
男
人
。
柏
肯
菲
德

（B
radley B

irkenfeld

）
幫
助
美
國
有
錢
客
戶
利
用
瑞
銀
帳
戶
逃
稅
，
後
來
變
成
告
密
者
，
收
到
一
億
零
四
百
萬

美
元
檢
舉
獎
金
（
註21

）
。
他
告
訴
記
者
：
「
我
是
史
上
最
著
名
的
告
密
者
。
這
是
為
所
應
為
的
問
題
，
我
所
做

的
事
就
是
這
樣
。
」
他
的
律
師
說
他
是
「
告
密
天
王
」
（
註22

）
。

通
常
老
闆
無
法
真
心
歡
迎
告
密
者
：
「
一
般
來
說
，
告
密
者
會
被
解
雇
，
有
時
也
可
能
會
復
職
。
絕
大
部
分

經
驗
（
註23

）
法
律
可
以
設
法
保
護
告
密
者
或
懸
賞
揭
發
不
法
行
為
的
內
部
人
員
。
在
長
期
法
規
之
下
，
要
求
取

得
罰
金
的
原
告
（qui tam

 plaintiff

）
可
以
舉
報
詐
騙
聯
邦
政
府
的
行
為
（
註24

）
。
因
為
在
最
近
一
次
金
融
危

機
以
後
，
通
過
了
《
陶
德─

法
蘭
克
法
案
》
，
美
國
證
管
會
目
前
有
個
專
屬
的
舉
報
者
辦
公
室
（O

ffice of the

W
histleblow

er

）
，
任
何
人
只
要
讓
證
管
會
注
意
到
超
過
一
百
萬
美
元
罰
款
案
件
的
「
原
始
」
資
料
，
即
可
獲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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賞
金
，
而
告
密
者
可
以
提
出
訴
訟
，
要
回
一
○
％
至
三
○
％
的
金
額
（
註25

）
。
證
管
會
可
以
和
檢
察
官
分
享
告

密
者
資
訊
，
而
企
業
不
能
對
提
供
資
料
的
員
工
進
行
報
復
。
其
他
機
關
也
有
告
密
者
條
款
；
美
國
國
稅
局
很
早
就

有
規
定
，
二
○
○
六
年
更
加
強
法
規
，
提
供
告
密
者
更
多
的
賞
金
（
註26

）
。

銀
行
家
的
刻
板
印
象
應
該
是
戴
著
綠
色
眼
罩
，
整
天
與
數
字
為
伍
的
保
守
人
士
，
但
柏
肯
菲
德
自
一
九
九
○

年
代
後
期
長
居
瑞
士
，
和
一
群
讓
人
聯
想
到
詹
姆
斯
龐
德
的
銀
行
家
工
作
。
他
們
利
用
「
特
別
交
易
」
的
說
法
進

行
稅
務
詐
欺
。
柏
肯
菲
德
是
世
界
最
大
銀
行—

瑞
銀
集
團
數
十
名
銀
行
家
的
其
中
一
員
，
他
跑
遍
美
國
各
地
尋
找

富
有
客
戶
，
建
議
他
們
如
何
把
錢
藏
在
國
稅
局
看
不
見
的
地
方
，
以
達
到
逃
稅
目
的
。
這
些
銀
行
家
會
匿
名
旅

行
，
海
關
申
報
的
是
觀
光
旅
行
目
的
。
瑞
銀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同
意
讓
國
稅
局
知
道
，
客
戶
將
美
國
收
入
轉
至
海
外

銀
行
帳
戶
的
資
料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柏
肯
菲
德
還
是
繼
續
他
的
工
作
。
瑞
銀
管
理
屬
於
美
國
客
戶
的
資
產
超
過
二
百

億
美
元
，
委
婉
地
稱
之
為
「
美
國
未
申
報
事
業
」
（
註27

）
。

銀
行
家
會
舉
辦
鋪
張
的
宴
會
，
吸
引
富
有
的
潛
在
客
戶
。
瑞
銀
贊
助
佛
羅
里
達
州
邁
阿
密
舉
辦
的
巴
塞
爾
藝

術
節
（A

rt B
asel Festival

）
活
動
或
是
網
球
巡
迴
賽
。
這
家
銀
行
後
來
承
認
廣
泛
利
用
假
戶
頭
，
隱
藏
想
逃
稅

的
美
國
公
民
資
產
。
他
們
積
極
行
銷
「
瑞
士
方
案
」
，
協
助
富
有
客
戶
把
錢
藏
在
巴
拿
馬
、
英
屬
維
京
群
島
、
香

港
、
列
支
敦
斯
登
，
當
然
還
有
瑞
士
的
境
外
假
公
司
。
他
們
會
跟
客
戶
說
明
藝
術
品
、
珠
寶
和
其
他
有
價
物
品
應

該
放
在
瑞
士
的
保
管
箱
、
銷
毀
所
有
海
外
帳
戶
紀
錄
，
並
使
用
美
國
政
府
不
會
追
查
的
瑞
士
信
用
卡
（
註28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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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
肯
菲
德
親
自
拿
著
客
戶
的
支
票
到
瑞
士
去
。
更
囂
張
的
是
，
他
把
為
客
戶
走
私
的
鑽
石
藏
在
牙
膏
裡
（
註

29
）
。
但
他
在
二
○
○
五
年
辭
職
以
前
，
寫
了
備
忘
錄
給
高
層
說
，
他
們
違
反
了
美
國
稅
法
：
「
我
寫
信
給
瑞
銀

在
瑞
士
的
法
務
和
法
令
遵
循
部
門
表
達
我
的
顧
慮
，
但
他
們
拒
絕
處
理
。
因
此
我
繼
續
行
使
免
受
報
復
的
瑞
銀
權

利
，
並
寄
發
同
樣
表
達
顧
慮
的
書
信
給
瑞
銀
的
總
法
律
顧
問
。
」
（
註30

）

當
事
情
沒
有
任
何
改
變
，
他
判
定
事
實
遭
到
隱
瞞
，
於
是
決
心
聯
絡
美
國
當
局
，
揭
發
這
件
醜
聞
（
註

31

）
。
雖
然
他
的
前
任
雇
主
寄
信
威
脅
他
，
如
果
洩
露
資
訊
將
提
出
訴
訟
，
他
還
是
決
定
告
訴
美
國
檢
察
官
瑞
銀

的
所
作
所
為─

部
分
原
因
是
稅
務
詐
欺
的
新
法
，
取
消
了
告
密
者
賞
金
一
千
萬
美
元
的
上
限
，
提
供
回
收
稅
金
最

多
三
○
％
的
獎
賞
（
註32

）
。

然
而
，
此
舉
會
讓
他
陷
入
困
境
。
在
他
居
住
的
瑞
士
，
洩
漏
銀
行
機
密
是
違
法
的
。
「
如
果
我
沒
有
傳
票
就

洩
漏
任
何
名
字
，
我
會
因
此
坐
牢
。
」
二
○
○
八
年
，
他
飛
去
美
國
和
美
國
證
管
會
和
美
國
參
議
院
開
會
，
順
便

去
參
加
高
中
同
學
會
。
他
在
波
士
頓
下
飛
機
時
被
逮
捕
（
註33

）
。
然
而
遭
逮
後
，
他
同
意
繼
續
和
政
府
合
作
，

他
和
檢
察
官
會
面
，
說
明
具
體
的
稅
務
詐
欺
計
畫
、
牽
涉
的
金
額
和
銀
行
家
進
行
的
活
動
。
他
也
供
出
人
名
、
內

部
程
序
、
郵
件
和
其
他
文
件
。

柏
肯
菲
德
沒
有
告
訴
他
們
的
是
，
他
也
參
與
了
稅
務
詐
欺
，
包
括
幫
一
名
富
有
的
佛
羅
里
達
房
地
產
開
發
商

逃
稅
，
那
是
他
某
段
時
間
最
大
的
客
戶
。
銀
行
家
幫
助
這
名
客
戶
設
立
海
外
帳
戶
、
將
名
下
遊
艇
產
權
轉
移
至
直

布
羅
陀
，
最
後
隱
藏
了
二
億
美
元
的
資
產
（
註34

）
。
他
們
協
助
他
拿
到
瑞
銀
信
用
卡
。
在
那
名
房
地
產
開
發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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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罪
（
並
繳
回
稅
金
超
過
五
千
萬
美
元
）
以
後
，
柏
肯
菲
德
被
控
共
謀
詐
欺
美
國
政
府
，
特
別
是
國
稅
局
，
而
他

承
認
有
罪
。

檢
察
官
要
求
減
少
他
的
刑
罰
時
，
舉
出
他
給
予
的
實
質
幫
助
：
「
要
不
是
柏
肯
菲
德
先
生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夏

天
走
進
司
法
部
大
門
，
我
懷
疑
我
們
目
前
是
否
能
夠
發
現
這
項
大
規
模
的
詐
欺
計
畫
。
」
當
初
如
果
他
告
訴
他
們

自
己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他
就
完
全
不
會
被
起
訴
了
（
註35

）
。
雖
然
一
億
零
四
百
萬
美
元
是
一
大
筆
告
密
賞
金
，
但

美
國
政
府
可
以
用
他
提
供
的
資
訊
，
從
瑞
銀
那
收
到
數
十
億
的
未
繳
納
稅
金
。

瑞
士
銀
行
的
困
境─

違
反
保
密
，
或
接
受
控
告
？

瑞
士
銀
行
素
以
注
重
顧
客
隱
私
聞
名
。
如
柏
肯
菲
德
所
知
，
在
瑞
士
違
反
客
戶
保
密
規
定
是
有
罪
的
，
雖
然

未
能
公
開
資
產
或
收
入
不
算
犯
罪
。
只
有
瑞
士
法
律
定
義
蓄
意
的
稅
務
詐
欺
才
是
非
法
的
。
瑞
銀
要
不
就
得
違
反

瑞
士
的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，
不
然
就
得
面
對
美
國
的
追
訴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說
，
瑞
銀
違
反
了
美
國
法
律
；
但
為
了

糾
正
這
點
，
銀
行
反
而
被
要
求
違
反
瑞
士
法
律
。
瑞
銀
目
前
處
於
銀
行
家
的
同
樣
困
境
：
哪
一
國
的
法
律
會
勝
出

呢
？

美
國
和
瑞
士
法
律
起
了
直
接
衝
突
，
但
沒
有
法
院
審
查
此
案
，
因
為
瑞
銀
在
美
國
參
議
院
舉
辦
聽
證
會
的
前

一
晚
和
解
了
。
美
國
只
拿
到
一
百
五
十
位
美
國
公
民
的
名
單
，
這
些
瑞
銀
客
戶
立
即
在
瑞
士
控
告
瑞
銀
違
反
瑞
士
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。
二
○
○
九
年
，
瑞
銀
和
佛
羅
里
達
南
區
聯
邦
檢
察
官
簽
署
了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該
公
司
支
付
檢

察
官
七
億
八
千
萬
美
元
罰
金
，
並
且
同
意
配
合
調
查
，
供
出
他
們
協
助
在
美
國
逃
稅
的
美
國
客
戶
姓
名
和
帳
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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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此
同
時
，
國
稅
局
持
續
展
開
民
事
訴
追
，
要
求
調
閱
五
萬
二
千
名
帳
戶
持
有
人
資
訊
。
瑞
銀
憤
怒
回
應
，

這
種
要
求
根
本
忽
視
瑞
士
法
律
和
主
權
的
存
在
。
瑞
銀
又
說
：
「
以
國
稅
局
如
此
不
滿
美
國
政
府
談
妥
的
協
議
來

看
，
這
種
問
題
應
該
透
過
外
交
修
復
，
而
不
是
採
取
執
法
行
動
。
」
司
法
部
官
員
回
應
他
們
不
會
和
瑞
士
政
府
針

鋒
相
對
，
可
是
瑞
士
政
府
依
然
是
和
國
稅
局
、
司
法
部
和
瑞
銀
談
判
的
核
心
環
節
。
他
們
還
是
得
針
鋒
相
對
。

二
○
一
○
年
八
月
，
國
稅
局
最
後
接
受
協
議
，
從
數
萬
名
類
似
帳
戶
中
取
得
四
千
五
百
五
十
個
帳
戶
持
有
人

姓
名
。
瑞
士
政
府
聲
明
，
只
會
公
布
多
於
一
百
萬
瑞
士
法
郎
的
帳
戶
，
或
某
種
類
型
的
錯
誤
文
件
或
帳
戶
活
動
。

瑞
士
政
府
也
允
許
納
稅
人
針
對
公
開
他
們
帳
戶
資
訊
的
決
定
，
提
出
行
政
申
訴
。
他
們
還
成
立
了
一
個
專
責
小
組

迅
速
處
理
申
訴
，
而
且
還
聘
用
新
法
官
協
助
處
理
。

國
稅
局
也
採
用
另
一
種
因
應
手
段
，
宣
布
一
種
特
赦
方
案
，
只
要
自
願
公
開
海
外
帳
戶
，
並
同
意
繳
回
稅
款

的
帳
戶
持
有
人
，
都
可
以
免
於
起
訴
和
高
額
罰
款
。
特
赦
期
間
，
有
一
萬
四
千
多
人
主
動
出
面
處
理
。
其
他
瑞
士

銀
行
要
求
客
戶
放
棄
保
密
要
求
，
擔
心
他
們
也
可
能
會
被
起
訴
。
這
次
和
解
沒
有
讓
雙
方
都
很
滿
意
，
但
引
人
注

目
的
是
其
訴
求
外
交
解
決
的
程
度
。

在
發
生
如
此
敏
感
的
議
題
時
，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解
決
方
式
。
司
法
部
有
國
際
事
務
辦
公
室
（O

ffice of

International A
ffairs

）
，
除
了
其
他
外
交
政
策
工
作
，
也
負
責
統
籌
國
際
協
議
。
在
某
些
區
域
，
正
式
條
約
或
互

助
契
約
可
以
促
成
執
法
層
面
的
合
作
，
或
者
較
非
正
式
地
，
由
檢
察
官
和
國
際
組
織
或
國
外
執
法
單
位
展
開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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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。
甚
至
在
企
業
訴
追
這
一
塊
，
檢
察
官
也
有
各
式
各
樣
的
種
類
。
不
同
類
型
的
訴
訟
，
由
司
法
部
內
部
不
同
檢

察
官
團
體
和
不
同
主
管
機
關
合
作
，
使
用
不
同
規
則
處
理
。
一
種
尺
寸
，
無
法
滿
足
所
有
人
的
身
材
！

摧
殘
海
洋
的
神
奇
導
管

克
里
頓
號
（M

/T K
riton

）
是
一
艘
大
型
油
輪
，
六
百
英
尺
長
，
載
重
達
四
萬
二
千
噸
。
二
○
○
七
年
三

月
，
船
隻
在
東
岸
往
來
運
送
燃
料
和
柴
油
期
間
，
停
靠
在
康
州
紐
哈
芬
市
（N

ew
 H

aven

）
。
這
艘
船
雖
然
在
巴

哈
馬
註
冊
，
實
際
上
由
希
臘
愛
奧
尼
亞
國
際
貨
運
公
司
（Ionia M

anagem
ent,S.A

.

）
管
理
。
這
家
公
司
經
營
遠

洋
船
隊
，
船
上
有
二
十
三
名
船
員
。

二
○
○
七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，
美
國
海
岸
警
衛
隊
官
員
接
到
克
里
頓
號
船
上
電
工
的
電
話
，
他
舉
報
船
隻
非
法

在
海
洋
傾
倒
油
汙
。
該
電
工
是
菲
律
賓
人
，
但
講
英
語
；
雖
然
總
工
程
師
、
船
長
和
業
主
一
樣
是
希
臘
人
，
但
多

數
的
船
員
都
是
菲
律
賓
人
，
他
們
都
講
英
語
。
海
岸
警
衛
隊
軍
官
後
來
解
釋
英
語
是
目
前
占
比
最
高
的
航
海
語
言

（
註36

）
。

那
名
電
工
自
己
用
手
機
送
傳
影
片
，
但
無
法
清
楚
顯
示
他
們
需
要
的
「
神
奇
導
管
」
，
即
所
謂
旁
通
管
。
一

組
海
岸
警
衛
隊
軍
官
上
船
查
驗
紀
錄
並
進
行
搜
索
。
他
們
沒
有
發
現
神
奇
導
管
，
但
他
們
訪
查
了
船
上
的
人
。

什
麼
是
神
奇
導
管
？
這
是
一
種
船
舶
不
當
處
置
廢
棄
物
的
方
式
。
大
型
船
隻
的
燃
油
利
用
油
過
濾
器
淨
化

後
，
會
產
生
油
泥
，
而
油
泥
照
理
說
應
該
儲
存
在
船
上
的
油
箱
內
，
等
船
靠
岸
時
再
儲
存
到
岸
邊
的
大
型
油
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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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舶
也
會
製
造
船
底
油
汙
，
如
檢
察
官
後
來
在
審
判
中
所
說
：
「
船
舶
底
部
的
水
，
加
上
由
克
里
頓
號
這
類
大
型

油
輪
和
遍
布
整
艘
船
的
大
量
管
道
洩
漏
的
油
混
合
而
成
。
」
（
註37

）
船
舶
由
引
擎
和
管
道
排
出
船
底
汙
水
，
這

種
水
可
能
含
有
油
、
潤
滑
劑
、
清
潔
劑
和
其
他
廢
料
。

基
於
遠
洋
油
汙
相
關
的
國
際
公
約
，
船
舶
必
須
監
控
、
儲
存
和
處
理
這
些
油
汙
。
美
國
一
九
八
○
年
頒
布

《
船
舶
汙
染
防
制
法
》
（A

ct to Prevent Pollution from
 Ships

）
（
註38

）
。
這
項
法
律
禁
止
船
舶
在
國
際
水

域
、
離
陸
地
超
過
十
二
海
浬
的
範
圍
，
排
放
超
過
百
萬
分
之
十
五
的
含
油
廢
水
。
不
過
，
如
果
船
舶
設
備
運
作
不

佳
，
或
是
船
員
想
要
隱
瞞
機
房
滲
漏
程
度
，
或
是
他
們
根
本
不
關
心
環
保
規
定
，
他
們
可
能
不
會
確
實
儲
存
這
些

含
油
廢
棄
物
，
而
是
使
用
「
神
奇
導
管
」
或
軟
管
往
海
上
傾
倒
。

停
靠
於
美
國
港
邊
的
船
舶
，
依
照
規
定
，
要
向
海
岸
警
衛
隊
出
示
由
船
上
總
工
程
師
簽
署
的
油
料
紀
錄
簿
和

製
作
說
明
書
，
船
舶
本
身
也
要
接
受
海
岸
警
衛
隊
的
檢
查
（
註39

）
。
如
果
外
國
船
舶
提
供
不
實
的
排
油
紀
錄
，

將
會
遭
到
追
訴
（
註40

）
。
很
少
公
司
和
司
法
權
威
對
抗
，
多
數
選
擇
俯
首
認
罪
，
但
愛
奧
尼
亞
公
司
將
案
件
提

交
審
判
。
他
們
被
指
控
共
謀
、
違
反
《
船
舶
汙
染
防
制
法
》
、
在
聯
邦
調
查
中
偽
造
紀
錄
並
妨
礙
司
法
。

檢
察
官
在
審
判
中
指
出
，
總
工
程
師
和
第
二
工
程
師
特
別
指
示
機
房
船
員
利
用
旁
通
管
，
也
就
是
後
來
俗
稱

的
神
奇
導
管
，
繞
過
防
治
汙
染
的
設
備
。
他
們
移
除
一
些
管
線
然
後
接
上
神
奇
導
管
，
一
種
約
四
至
五
公
尺
長
的

黑
色
橡
皮
管
，
接
著
直
接
抽
出
船
上
油
槽
的
汙
油
注
入
海
中
，
不
顧
船
上
有
儲
存
槽
和
防
治
汙
染
設
備
（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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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）
。
等
他
們
抵
達
港
口
，
會
將
「
神
奇
導
管
」
拆
除
和
藏
匿
，
更
換
磨
損
的
管
線
，
清
潔
並
重
新
上
漆
，
但
沒

有
告
訴
海
岸
警
衛
隊
。
因
為
事
情
發
生
在
國
際
海
域
，
這
類
傾
倒
事
件
根
本
不
可
能
抓
到
。

那
麼
為
什
麼
這
名
電
工
要
打
電
話
給
海
岸
警
衛
隊
呢
？
因
為
他
可
能
獲
得
一
筆
鉅
額
賞
金
，
根
據
《
船
舶
汙

染
防
制
法
》
的
舉
報
條
款
，
向
美
國
舉
報
排
放
油
汙
的
船
員
可
獲
得
獎
賞
，
至
多
可
分
得
總
計
達
數
百
萬
美
元
刑

事
罰
金
的
一
半
（
註42
）
。
沒
錯
，
該
電
工
提
及
他
舉
報
的
其
中
理
由
，
就
是
看
過
雜
誌
報
導
，
船
員
可
以
因
舉

報
海
洋
傾
倒
得
到
賞
金
（
註43

）
。

像
克
里
頓
號
船
上
這
樣
的
機
房
是
個
大
地
方
，
占
有
好
幾
層
甲
板
和
幾
名
工
作
人
員
。
海
岸
警
衛
隊
上
船
的

時
候
沒
有
發
現
軟
管
，
可
是
他
們
在
管
道
處
找
到
磨
損
的
螺
栓
，
這
並
不
尋
常
，
因
為
這
類
螺
栓
通
常
會
移
除

（
除
非
為
了
掩
飾
神
奇
導
管
）
。
他
們
找
船
員
詢
問
時
，
有
其
中
一
名
看
來
極
度
不
安
，
他
承
認
：
「
排
放
管
在

船
舶
離
港
後
會
再
接
上
，
它
在
船
舶
抵
達
紐
哈
芬
市
前
幾
天
已
經
先
拆
除
。
」
（
註44

）

這
場
審
判
發
生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康
乃
狄
克
州
的
聯
邦
法
院
。
辯
護
律
師
在
開
場
辯
論
中
強
調
，
舉
報
排
放
的

員
工
只
是
想
牟
利
和
獲
得
獎
賞
，
不
值
得
信
任
。
尤
其
是
這
名
電
工
，
他
打
電
話
給
海
岸
警
衛
隊
說
的
第
一
件

事
，
就
是
他
準
備
接
受
獎
賞
，
並
希
望
變
成
一
夜
致
富
的
人
（
註45

）
。
辯
護
律
師
認
為
至
於
其
他
人
，
例
如
第

二
工
程
師
，
可
能
因
為
遭
到
指
控
和
施
壓
而
配
合
調
查
（
註46
）
。

四
名
克
里
頓
號
船
員
證
實
他
們
參
與
了
傾
倒
過
程
。
一
名
低
階
船
員
「
下
手
」
和
實
習
工
程
師
說
明
，
他
們

是
每
次
船
舶
離
港
後
，
負
責
連
結
神
奇
導
管
的
人
。
他
們
聲
稱
依
照
高
層
第
二
工
程
師
的
指
示
，
接
通
機
房
地
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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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的
管
道
。
他
們
會
在
抵
達
港
口
前
，
重
新
連
接
管
道
和
全
部
重
新
上
漆
。
另
一
名
低
階
的
船
員
「
加
油
長
」
證

實
，
他
被
下
令
協
助
利
用
導
管
，
排
汙
入
海
。
總
工
程
師
告
訴
他
：
「
如
果
海
岸
警
衛
隊
問
任
何
問
題
，
要
說
這

只
是
油
水
分
離
器
，
只
是
用
來
抽
取
船
底
汙
水
。
」
第
二
工
程
師
也
作
證
，
總
工
程
師
具
體
告
訴
他
，
他
們
應
該

繼
續
使
用
神
奇
導
管
。
官
方
也
取
得
更
多
證
據
：
荷
蘭
海
岸
警
衛
隊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一
月
三
十
日
開
來
一
架
偵
察

機
，
使
用
雷
達
拍
下
克
里
頓
號
後
面
拖
著
十
一‧

七
公
里
長
的
排
放
痕
跡
。

辯
護
律
師
詢
問
，
這
條
神
奇
導
管
會
不
會
只
是
一
種
想
像
：
「
這
條
神
奇
軟
管
到
底
在
哪
裡
？
」
結
辯
時
，

他
強
調
全
靠
陪
審
團
來
決
定
是
否
真
的
有
神
奇
導
管
（
註47

）
。
畢
竟
海
岸
警
衛
隊
上
下
搜
索
船
舶
後
，
並
沒
有

發
現
這
條
管
子
。
他
辯
稱
船
員
所
提
到
的
軟
管
，
不
可
能
一
路
通
到
船
底
抽
水
機
：
「
這
很
不
合
理
，
不
是

嗎
？
」
（
註48

）
海
岸
警
衛
隊
沒
有
發
現
油
從
船
外
面
滴
落
，
也
沒
有
發
現
船
內
的
油
跡
。
導
管
的
唯
一
證
據
是

電
工
拍
的
照
片
，
顯
示
著
位
於
機
房
地
板
上
方
的
導
管
（
註49

）
。

辯
護
律
師
認
為
：
「
愛
奧
尼
亞
岸
邊
管
理
部
門
，
不
因
任
何
違
法
或
甚
至
知
道
任
何
違
法
遭
受
指
控
。
」
陪

審
團
被
告
知
他
們
是
評
價
最
高
的
環
保
船
務
公
司
。
愛
奧
尼
亞
的
船
員
都
經
過
良
好
訓
練
，
並
非
常
了
解
愛
奧
尼

亞
的
防
治
汙
染
措
施
（
註50

）
。

檢
察
官
回
應
，
該
公
司
確
實
獲
得
某
些
好
處
。
美
國
康
菲
石
油
公
司
（C

onocoPhilips

）
、
荷
蘭
殼
牌
公
司

（Shell

）
和
雪
佛
龍
公
司
，
都
是
愛
奧
尼
亞
的
付
費
用
戶
，
如
果
船
舶
沒
有
通
過
檢
驗
，
那
麼
他
們
就
不
能
航

行
，
也
不
會
賺
到
錢
。
這
一
切
都
跟
錢
有
關
，
還
有
以
環
境
為
代
價
的
錢
和
便
利
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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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察
官
也
回
應
，
愛
奧
尼
亞
擁
有
處
理
含
油
船
底
汙
水
的
訓
練
和
實
務
，
這
並
不
是
很
稀
奇
的
事
，
畢
竟
進

行
這
些
環
保
政
策
，
也
是
因
為
美
國
法
律
的
規
定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公
司
的
政
策
不
值
得
浪
費
紙
張
書
寫
，
因
為
根

本
沒
有
執
行
（
註51

）
。
更
何
況
，
愛
奧
尼
亞
在
幾
年
前
也
有
一
次
類
似
行
為
遭
到
追
訴
，
並
在
二
○
○
四
年
至

二
○
○
七
年
期
間
，
接
受
環
保
局
的
協
議
裁
決
，
並
由
一
名
海
岸
警
衛
隊
稽
查
員
管
理
。
員
工
證
實
，
高
層
人
員

要
求
他
們
使
用
神
奇
導
管
並
在
紀
錄
簿
上
偽
造
項
目
，
這
違
背
了
愛
奧
尼
亞
的
緩
刑
條
件
。

陪
審
團
發
現
愛
奧
尼
亞
所
有
罪
名
通
通
成
立
（
註52

）
。
公
司
繳
了
四
百
九
十
萬
美
元
罰
金
，
並
且
必
須
每

個
月
向
法
院
提
交
關
於
公
司
法
令
遵
循
的
特
別
管
理
人
報
告
。
根
據
這
個
罰
款
，
該
名
電
工
獲
得
五
十
五
萬
美
元

賞
金
，
而
加
油
長
和
配
合
調
查
的
工
程
師
每
人
拿
到
三
十
五
萬
美
元
。
工
程
師
的
律
師
說
，
這
幾
乎
逆
轉
了
他
客

戶
的
人
生
，
因
為
在
他
的
家
鄉
菲
律
賓
，
生
活
費
相
當
低
廉
。

一
九
九
三
年
，
司
法
部
的
美
國
環
境
和
自
然
資
源
局
、
美
國
海
岸
警
衛
隊
和
環
保
局
的
刑
事
調
查
組
，
開
始

一
項
船
舶
防
汙
染
計
畫
，
旨
在
偵
測
、
調
查
和
起
訴
船
舶
非
法
排
放
含
油
廢
料
、
塑
膠
，
和
其
他
違
反
美
國
環
境

法
規
的
廢
棄
物
（
註53

）
。
這
些
起
訴
源
自
於
發
現
非
法
傾
倒
在
遠
洋
事
業
中
非
常
猖
獗
和
普
遍
。
檢
察
官
警

告
，
此
計
畫
會
持
續
進
行
至
相
關
事
件
減
少
到
零
（
註54
）
。

經
過
幾
年
以
後
，
檢
察
官
加
緊
腳
步
，
經
營
船
舶
事
業
的
外
國
企
業
面
臨
越
來
越
龐
大
的
罰
款
。
這
些
海
洋

傾
倒
案
一
般
都
針
對
外
國
船
主
提
告
。
我
只
能
找
到
八
％
（
七
十
九
件
有
六
件
）
的
國
內
公
司
因
船
舶
汙
染
防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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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被
定
罪
；
其
他
九
二
％
都
是
外
國
企
業
。
少
數
商
務
貨
運
公
司
在
美
國
登
記
或
註
冊
他
們
的
船
舶
，
但
很
多
船

務
管
理
公
司
都
成
立
於
希
臘
和
香
港
。

司
法
部
平
均
每
個
月
，
大
約
要
處
理
二
至
四
件
新
的
船
舶
汙
染
案
件
（
註55

）
。
船
舶
汙
染
訴
訟
多
數
涉
及

偽
造
油
料
紀
錄
簿
和
使
用
神
奇
導
管
（
註56

）
。
通
常
船
上
告
密
者
是
從
手
機
傳
照
片
和
影
片
給
海
岸
警
衛
隊
。

無
法
依
規
定
提
交
報
告
的
資
深
船
員
都
被
起
訴
和
定
罪
。
執
法
人
員
也
認
為
，
訴
訟
的
加
快
，
歸
功
於
海
岸
警
衛

隊
的
技
術
改
進
、
媒
體
擴
大
報
導
海
洋
傾
倒
，
以
及
司
法
部
增
進
了
此
類
訴
訟
案
件
的
技
巧
。
正
如
愛
奧
尼
亞
的

案
例
，
這
些
案
件
最
後
遭
到
定
罪
，
而
不
是
達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很
多
這
類
案
件
皆
由
司
法
部
環
境
犯
罪
組
提
告

或
主
導
，
這
些
檢
察
官
不
傾
向
達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而
追
求
定
罪
。

操
控
價
格
聯
盟
的
爆
料
大
師

賴
氨
酸
案
改
變
了
全
世
界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起
訴
。
賴
氨
酸
是
一
種
氨
基
酸
，
是
我
們
身
體
蛋
白
質
的
重

要
組
成
物
質
。
農
民
的
動
物
飼
料
會
額
外
添
加
賴
氨
酸
，
有
幾
家
大
型
農
業
公
司
大
量
生
產
賴
氨
酸
，
加
上
其
他

如
檸
檬
酸
的
食
品
添
加
物
。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晚
期
賴
氨
酸
市
場
由
五
家
公
司
主
導
：
美
國
亞
丹
米
公
司

（A
D

M

）
，
二
家
日
本
公
司
和
二
家
韓
國
公
司
。
他
們
最
後
都
承
認
參
與
聯
合
操
縱
價
格
的
行
為
。

最
高
法
院
稱
此
價
格
操
縱
聯
盟
為
「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的
極
端
惡
行
」
（
註57

）
。
五
家
公
司
會
在
世
界
各

地
開
會
討
論
他
們
要
收
取
的
價
格
，
如
此
任
何
一
家
公
司
都
不
必
剷
除
對
手
，
所
有
競
爭
同
行
都
一
起
提
高
價

格
，
不
必
擔
心
競
爭
，
就
可
以
收
取
更
多
的
利
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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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察
官
是
怎
麼
知
道
這
些
祕
密
高
層
的
對
談
？
如
同
海
洋
傾
倒
案
例
和
瑞
銀
稅
務
弊
案
，
都
是
由
告
密
者
出

面
舉
發
，
此
案
是
美
國
亞
丹
米
公
司
員
工
揭
發
。
他
的
事
跡
被
寫
成
小
說
和
拍
成
電
影
《
爆
料
大
師
》
（The

Inform
ant

）
（
註58

）
。
他
帶
著
監
聽
器
，
錄
下
跨
國
主
管
制
定
價
格
的
對
話
交
給
檢
察
官
。
這
是
頭
一
次
起
訴

國
際
價
格
操
縱
共
謀
罪
，
此
案
和
解
時
，
亞
丹
米
公
司
繳
納
的
金
額
是
當
時
最
鉅
額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罰
款
，

超
過
一
億
美
元
，
但
如
今
僅
能
算
是
蠻
大
的
案
子
罷
了
。
在
這
筆
破
紀
錄
的
罰
款
徵
收
後
，
告
密
者
和
舉
報
新
犯

罪
的
公
司
拿
到
更
多
的
賞
金
。
這
股
衝
擊
迫
使
檢
察
官
注
意
這
類
新
型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。
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突
出
之
處
在
於
其
驚
人
罰
款
。
英
國
航
空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繳
納
三
億
美
元
罰
金
，
法

航─

荷
航
集
團
在
二
○
○
八
年
繳
了
三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。
矢
崎
公
司
（Yazaki C

orporation

）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付

了
四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，
次
於
羅
氏
（F.H

offm
ann-La R

oche

）
於
二
○
○
七
年
支
付
的
五
億
美
元
，
和
友
達
光

電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支
付
的
五
億
美
元
（
註59
）
。
這
些
公
司
全
都
俯
首
認
罪
，
只
有
友
達
光
電
受
審
後
定
罪
。
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的
訴
訟
不
多
；
最
多
的
一
年
是
二
○
一
二
年
的
二
十
五
件
，
平
均
每
年
十
五
件
，
多
數
都
以
認

罪
解
決
。
這
些
案
子
因
為
罰
款
而
引
人
注
目
，
罰
金
平
均
超
過
三
千
四
百
萬
美
元
。
圖8-2

顯
示
過
去
十
年
的
罰

金
。

近
期
最
大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，
揭
發
了
同
業
聯
合
操
縱
筆
電
、
桌
上
型
電
腦
和
液
晶
顯
示
器
價
格
。

二
○
一
二
年
的
鉅
額
罰
金
多
數
都
是
來
自
液
晶
顯
示
器
同
業
聯
合
訴
訟
案
。
多
年
來
液
晶
顯
示
器
的
最
大
製
造
商

高
層
共
謀
維
持
高
價
，
每
個
月
在
飯
店
房
間
舉
行
「
水
晶
會
議
」
計
畫
操
作
方
式
。
後
來
他
們
擔
心
相
關
當
局
聽

聞
風
聲
，
另
外
指
派
低
階
員
工
在
公
開
場
合
如
卡
拉O

K

、
酒
吧
、
餐
廳
和
咖
啡
廳
聚
會
（
註60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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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次
美
國
檢
察
官
不
是
從
個
人
告
密
者
得
知
其
祕
密
活
動
，
而
是
由
涉
及
共
謀
的
公
司
得
知
。
這
第
一
家
公

司
是
終
極
企
業
告
密
者
，
供
出
其
他
成
員
，
交
換
美
國
檢
察
官
的
完
全
特
赦
。
這
家
公
司
和
其
員
工
沒
有
被
起

訴
，
其
他
公
司
有
七
個
人
遭
起
訴
，
大
多
數
選
擇
認
罪
，
同
意
支
付
超
過
八
億
九
千
萬
罰
金
。

其
中
一
家
聯
盟
成
員
堅
持
拒
絕
認
罪
。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台
灣
最
大
的
液
晶
顯
示
器
製
造
商
友
達
光
電
，
將
此

案
提
交
刑
事
審
判
，
這
是
十
年
來
第
一
宗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刑
事
審
判
，
結
果
友
達
光
電
敗
訴
。
三
名
主
管
被
判

三
年
徒
刑
，
而
政
府
要
求
十
億
美
元
罰
金
，
可
說
是
史
上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中
最
大
筆
的
刑
事
罰
金
，
藉
此

強
調
事
情
的
嚴
重
性
（
註61
）
。

法
官
認
為
，
儘
管
被
告
製
造
了
非
常
有
用
的
產
品
，
改
變
了
世
界
，
但
這
次
是
嚴
重
且
牽
連
甚
廣
的
共
謀

罪
。
此
外
，
該
公
司
對
美
國
消
費
者
有
極
大
的
影
響
。
雖
然
其
他
公
司
和
主
管
配
合
調
查
，
承
認
他
們
的
行
為
以

提
早
脫
身
，
友
達
和
其
員
工
卻
沒
有
這
麼
做
（
註62

）
。
不
過
最
後
法
官
判
定
其
罰
金
減
至
五
億
美
元
。

圖
說
：
圖8-2

　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總
罰
金
，2001

～2012

檢
察
官
提
出
抗
議
，
認
為
這
些
被
告
在
全
球
共
謀
中
占
有
舉
足
輕
重
的
地
位
，
對
無
數
美
國
消
費
者
的
錢
包

造
成
強
大
衝
擊
（
註63

）
。
也
有
高
階
主
管
將
案
件
送
交
審
判
，
而
不
為
此
事
道
歉
。
公
司
持
續
表
示
他
們
沒
有

做
錯
或
違
法
，
辯
稱
他
們
只
是
和
其
他
公
司
交
換
市
場
和
價
格
情
報
。
檢
察
官
指
出
，
最
類
似
此
案
嚴
重
性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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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，
是
始
作
俑
者
亞
丹
米
公
司
的
賴
氨
酸
和
檸
檬
酸
聯
合
操
縱
案
。
但
是
亞
丹
米
公
司
坦
承

罪
行
並
承
擔
責
任
，
而
且
依
然
被
處
以
當
時
法
定
最
高
金
額
的
十
倍
罰
款
。
檢
察
官
認
為
，
五
億
美
元
無
法
嚇
阻

這
類
聯
合
行
為
再
次
發
生
（
註64

）
。

他
們
認
為
，
另
一
家
液
晶
顯
示
器
業
者
減
少
五
○
％
的
罰
款
，
是
因
為
他
們
提
供
了
檢
察
官
實
質
的
協
助
，

而
友
達
光
電
拒
絕
這
麼
做
。
辯
護
律
師
抗
議
，
說
他
們
的
客
戶
不
該
因
為
決
定
將
案
子
送
審
而
受
到
處
罰
。
他
們

認
為
第
一
家
公
司
的
舉
報
行
為
，
恰
似
「
伊
斯
威
特
空
椅
秀
」
一
樣
荒
謬
，
卻
能
全
身
而
退
，
這
很
不
公
平
（
註

65

）
。法

官
判
處
十
億
美
元
罰
金
，
雖
然
效
果
顯
著
，
但
是
真
的
太
超
過
了
。
法
官
原
本
也
可
以
罰
友
達
光
電
的
美

國
子
公
司
，
但
這
就
太
過
分
了
，
因
為
還
有
民
事
訴
追
花
費
，
可
能
另
外
要
付
數
億
美
元
罰
款
（
註66

）
。
而
且

法
官
判
處
主
管
相
對
寬
鬆
的
刑
責
，
他
認
為
雖
然
他
們
做
了
錯
誤
的
選
擇
，
但
當
時
他
們
覺
得
自
己
在
為
公
司
做

正
確
的
事
。
這
些
主
管
不
是
企
圖
中
飽
私
囊
，
為
了
占
為
己
有
或
揮
霍
（
註67

）
。
最
後
法
官
命
令
友
達
光
電
執

行
法
令
遵
循
計
畫
，
並
在
美
國
和
台
灣
的
各
大
商
業
報
刊
，
承
認
不
法
行
為
（
註68

）
。

滲
透
迷
霧
的
祕
密
武
器

統
一
定
價
的
聯
合
行
為
是
很
難
處
理
的
問
題
。
如
賴
氨
酸
和
液
晶
顯
示
器
案
，
高
層
主
管
可
以
祕
密
操
作
。
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很
少
做
出
緩
起
訴
決
定
，
因
為
檢
察
官
並
不
獎
賞
遵
守
法
令
者
或
採
行
最
佳
實
務
者
，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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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利
用
寬
免
處
分
做
為
武
器
。
滲
透
這
些
迷
霧
的
方
法
就
是
使
用
終
極
告
密
者
：
聯
合
行
為
本
身
的
內
部
成
員
，

即
給
予
價
格
操
作
成
員
更
多
誘
因
，
放
棄
和
停
止
收
取
人
為
高
價
。

司
法
部
反
托
拉
斯
司
是
反
托
拉
斯
追
訴
行
動
的
唯
一
專
責
機
構
，
他
們
也
搭
配
地
區
辦
公
室
裡
專
精
於
反
托

拉
斯
事
務
的
人
員
。
為
了
操
縱
競
爭
者
之
間
的
誘
因
，
反
托
拉
斯
司
採
用
了
厲
害
的
武
器
，
俗
稱
「
企
業
寬
免
方

案
」
（
註69

）
。
率
先
舉
報
聯
合
行
為
其
他
成
員
的
公
司
，
可
以
獲
得
完
全
免
責
的
寬
免
處
分
。
企
業
寬
免
方
案

首
先
於
一
九
七
八
年
擬
定
，
在
一
九
九
三
年
為
了
變
得
更
有
吸
引
力
而
做
出
重
大
修
改
（
註70

）
，
給
予
率
先
舉

報
的
配
合
企
業
主
動
和
完
全
的
免
責
。
被
成
員
舉
報
的
其
他
聯
合
行
為
公
司
，
將
有
非
常
強
烈
的
誘
因
選
擇
認
罪

和
合
作
，
而
不
是
面
對
審
判
。

我
們
應
該
無
法
公
開
得
知
率
先
舉
報
的
是
哪
家
公
司
，
但
競
爭
同
行
一
般
被
判
罪
名
成
立
並
支
付
鉅
額
罰

金
。
事
實
上
，
為
了
進
一
步
鼓
勵
自
動
舉
報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犯
罪
行
為
，
司
法
部
目
前
也
提
供
「
第
二
名
」
的

獎
勵
，
也
就
是
首
家
公
司
獲
得
免
責
後
，
隨
後
舉
報
配
合
調
查
的
聯
合
行
為
成
員
，
不
過
不
是
完
全
免
責
（
註

71

）
。所

有
檢
察
官
設
計
處
理
企
業
訴
追
的
方
法
中
，
這
是
最
清
楚
的
一
種
，
其
目
標
是
剷
除
聯
合
行
為
，
而
不
是

模
糊
地
期
待
改
善
企
業
的
法
令
遵
循
。
反
托
拉
斯
司
檢
察
官
不
會
強
迫
要
求
公
司
監
察
人
，
一
般
也
不
會
利
用
具

體
的
法
令
遵
循
規
定
。
他
們
用
斧
頭
敲
碎
聯
合
行
為
。
如
果
違
規
者
不
率
先
自
行
舉
報
，
就
要
接
受
嚴
厲
處
分
。

即
使
其
他
犯
罪
和
聯
合
行
為
的
獎
勵
形
式
不
同
，
檢
察
官
還
是
可
以
採
用
類
似
的
清
楚
政
策
，
一
方
面
鼓
勵
自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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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報
和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，
一
方
面
讓
隱
瞞
違
法
者
承
擔
嚴
重
後
果
。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例
的
教
訓
是
，
將
案

件
當
作
刑
案
處
理
和
堅
持
起
訴
並
無
法
鼓
勵
自
行
舉
報
。
但
其
實
剛
好
相
反
。

過
去
十
年
來
，
由
於
司
法
部
加
強
起
訴
大
型
跨
國
性
聯
合
行
為
，
更
加
快
了
針
對
外
國
企
業
的
執
法
。
在
我
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訴
訟
資
料
中
，
四
五
％
是
外
國
企
業
（
一
百
七
十
五
家
公
司
有
七
十
八
家
）
。
國
際
聯
合
行

為
案
件
占
了
超
過
九
○
％
的
罰
款
（
註72

）
。
一
張
反
托
拉
斯
司
的
圖
表
，
顯
示
了
超
過
一
千
萬
美
元
的
罰
金
，

包
括
家
喻
戶
曉
的
公
司
：
英
國
航
空
、D

eB
eers

和
三
星
電
子
。
超
過
一
千
萬
美
元
罰
金
的
一
百
一
十
二
家
中
，

只
有
十
六
家
是
國
內
企
業
（
註73
）
。
其
結
果
是
破
紀
錄
的
罰
款
頗
具
威
脅
性
，
因
此
更
多
其
他
國
家
設
法
通
過

和
美
國
類
似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。
當
其
他
國
家
的
法
律
逐
漸
向
美
國
看
齊
，
更
多
全
球
檢
察
官
展
開
合
作
，
企

業
也
更
有
誘
因
在
自
己
國
家
或
向
美
國
當
局
自
行
舉
報
。

檢
察
官
積
極
地
努
力
散
播
福
音
。
反
托
拉
斯
司
大
舉
推
廣
跨
國
合
作
和
聚
會
，
包
括
和
國
際
競
爭
網
路
及
經

濟
合
作
暨
發
展
組
織
（O

EC
D

）
合
作
。
這
些
工
作
達
成
了
趨
於
整
合
的
寬
免
方
案
，
至
少
有
另
外
四
十
八
個
國

家
採
用
這
個
方
案
。
此
舉
使
公
司
更
容
易
並
更
渴
望
在
美
國
、
歐
洲
、
加
拿
大
和
其
他
司
法
機
關
，
同
時
追
求
和

獲
得
特
赦
（
註74

）
。
有
了
這
類
方
案
，
被
其
他
公
司
主
動
舉
報
的
公
司
，
就
可
避
免
面
臨
多
家
司
法
機
關
民
事

和
刑
事
執
法
的
風
險
。
整
合
的
部
分
包
含
了
合
作
協
議
、
統
一
和
平
行
調
查
，
以
及
追
訴
。
美
國
方
面
非
正
式
地

和
其
他
司
法
單
位
合
作
和
分
享
資
訊
，
因
此
企
業
可
以
同
時
得
到
不
同
機
關
的
特
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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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
免
方
案
也
賦
予
員
工
個
人
更
強
烈
的
動
機
投
誠
和
舉
報
。
獲
得
寬
免
的
公
司
也
讓
員
工
、
主
管
和
董
事
獲

得
寬
免
。
此
外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司
法
部
的
政
策
也
對
舉
報
聯
合
行
為
的
員
工
實
施
寬
免
方
案
（
註75

）
。
成
功
帶

動
成
功
，
每
次
的
訴
追
都
更
強
化
了
這
些
寬
免
政
策
。
當
其
他
國
家
合
作
和
採
用
一
致
做
法
，
這
種
整
合
會
鼓
勵

更
多
外
國
和
國
內
企
業
自
行
舉
報
。

每
賄
賂
一
元
，
就
多
賺
十
一
元
的
海
外
行
賄

聯
邦
檢
察
官
會
控
告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海
外
賄
賂
。
這
些
案
件
數
量
不
多
，
但
因
為
鉅
額
罰
款
而

受
到
關
注
。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來
，
因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遭
追
訴
的
公
司
不
到
一
百
家
，
但
這
些
案
子
平
均
罰
了

二
千
七
百
萬
美
元
。
記
得
本
書
一
開
始
的
西
門
子
案
，
在
最
大
宗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中
，
支
付
了
四
億
五

千
萬
美
元
刑
事
罰
金
。
西
門
子
絕
不
是
和
解
海
外
行
賄
控
告
中
的
唯
一
大
企
業
，
因
為
逐
漸
增
加
的
上
市
公
司
大

型
訴
追
案
都
屬
於
這
一
類
。
我
發
現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中
，
大
約
有
半

數
是
外
國
企
業
（
四
九
％
，
九
十
七
家
有
四
十
八
家
）
。
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認
定
，
支
付
外
國
官
員
某
種
類
型
的
賄
賂
屬
於
犯
罪
行
為
，
其
民
事
會
計
法
規
也
強
制

在
美
國
發
行
股
票
的
公
司
，
必
須
保
存
正
確
的
帳
簿
和
紀
錄
，
並
且
維
持
內
部
會
計
控
管
的
制
度
（
註76

）
。
證

管
會
也
有
權
力
執
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民
事
訴
追
，
和
司
法
部
共
享
權
力
，
但
只
有
司
法
部
可
以
提
出
《
海
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刑
事
訴
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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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什
麼
要
起
訴
發
生
在
其
他
國
家
的
賄
賂
呢
？
檢
察
官
認
為
貪
汙
對
商
業
有
害
，
而
且
傷
害
了
民
主
和
法
律

規
範
。
證
據
顯
示
，
行
賄
和
貪
汙
在
世
界
某
些
地
方
特
別
猖
獗
，
雖
然
要
評
估
這
類
行
為
非
常
困
難
。
比
方
說
，

道
瓊
公
司
在
二
○
一
一
年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四
○
％
的
受
訪
公
司
因
為
競
爭
同
業
貪
汙
而
導
致
虧
損
（
註77

）
。
根

據
研
究
上
市
公
司
的
行
賄
案
件
報
導
發
現
，
賄
賂
的
平
均
數
是
二
百
五
十
萬
美
元
，
而
企
業
每
賄
賂
一
元
即
獲
得

十
一
美
元
利
潤
（
註78

）
。
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於
一
九
七
七
年
通
過
，
在
水
門
案
醜
聞
爆
發
，
以
及
企
業
慣
常
賄
賂
政
府
官
員
的
案
件

被
揭
露
之
後
（
註79

）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以
前
，
只
有
二
十
五
家
公
司
因
為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而
被
追
訴
，

當
時
簽
訂
了
跨
國
性
反
貪
汙
契
約─
《
經
濟
合
作
暨
發
展
組
織
公
約
》
（O

EC
D

 C
onvention

）
，
目
前
有
三
十

八
個
國
家
批
准
（
註80

）
。
參
與
國
家
必
須
對
於
賄
賂
外
國
官
員
的
行
為
訂
定
有
效
、
符
合
比
例
原
則
和
具
嚇
阻

效
果
的
刑
罰
（
註81

）
。

一
九
九
八
年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修
訂
，
有
部
分
原
因
即
是
為
了
符
合
《
經
濟
合
作
暨
發
展
組
織
公
約
》

（
註82

）
。
此
項
修
正
讓
該
項
法
律
變
得
更
加
廣
泛
，
擴
大
適
用
範
圍
，
並
提
供
對
於
國
內
公
司
域
外
行
為
更
廣

泛
的
「
選
擇
管
轄
權
」
。
該
修
正
案
規
定
，
如
果
一
家
外
國
公
司
在
美
國
有
股
票
上
市
，
必
須
利
用
郵
件
、
任
何

媒
介
或
跨
州
貿
易
的
手
段
，
實
施
賄
賂
行
為
，
才
會
受
到
該
法
管
轄
；
而
沒
有
股
票
在
美
國
上
市
的
外
國
企
業
，

則
必
須
在
美
國
境
內
時
才
會
受
到
該
法
管
轄
（
註83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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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其
他
主
要
國
家
也
同
意
加
強
反
腐
敗
和
反
賄
賂
法
令
，
讓
美
國
更
有
動
力
積
極
行
動
。
西
門
子
在
世
界

各
地
行
賄
了
數
十
年
，
但
一
旦
這
樣
的
行
為
違
反
了
德
國
的
法
律
，
美
國
檢
察
官
最
後
就
會
介
入
。
《
海
外
反
腐

敗
法
》
訴
訟
不
只
是
司
法
部
的
重
點
項
目
，
聯
邦
調
查
局
和
證
管
會
也
成
立
專
責
單
位
，
負
責
進
行
這
類
調
查

（
註84

）
。
這
類
違
法
的
員
工
個
人
訴
追
也
有
增
加
。
如
圖8-3

所
示
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企
業
訴
追
數

量
，
從
每
年
幾
件
增
加
至
超
過
二
十
件
。

越
來
越
多
案
件
落
入
美
國
檢
察
官
手
中
。
公
司
現
在
經
常
自
行
舉
報
，
以
避
免
遭
到
訴
追
的
嚴
厲
後
果
（
註

85

）
。
如
司
法
部
副
總
檢
察
長
門
德
爾
松
（M

ark M
endelsohn

）
所
言
：
「
如
果
我
們
比
他
們
先
打
電
話
，
絕

不
是
他
們
所
樂
見
。
」
（
註86
）
基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修
正
案
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也
有
個
不
尋
常
的
結
構
性
規

定
，
也
就
是
針
對
企
業
行
為
者
增
加
一
種
特
別
的
尊
重
。
和
一
般
刑
事
案
件
不
同
，
潛
在
違
法
者
可
以
徵
求
司
法

部
的
書
面
意
見
，
指
示
某
類
交
易
是
否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（
註87

）
。
司
法
部
有
十
三
天
可
以
寄
發
書
面

意
見
，
但
如
果
司
法
部
說
允
許
交
易
，
這
就
屬
於
具
有
約
束
力
的
決
定
，
建
立
了
該
交
易
符
合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
法
》
的
推
定
。

這
項
指
示
程
序
過
去
很
少
使
用
，
但
最
近
幾
年
徵
求
意
見
的
情
況
越
來
越
頻
繁
。
司
法
部
和
證
管
會
也
提
供
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指
導
方
針
，
給
予
公
司
更
多
事
前
警
告
。
他
們
強
調
公
司
應
該
採
用
「
以
風
險
為
基
礎
」
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在
高
風
險
國
家
投
入
更
多
法
令
遵
循
資
源
（
註88
）
。
如
同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和
海
洋
傾
倒

案
件
，
檢
察
官
的
成
功
又
帶
動
更
成
功
的
例
子
。
更
多
公
司
因
為
害
怕
員
工
（
如
西
門
子
的
銀
行
家
）
或
競
爭
同

行
搶
先
舉
報
，
更
有
自
行
舉
報
的
動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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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比
起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或
環
境
違
法
訴
訟
複
雜
許
多
。
有
時
訴
訟
會
導
致
定
罪

（
三
十
四
件
）
，
但
目
前
逐
漸
趨
向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（
六
十
三
件
）
。
許
多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只

被
證
管
會
當
成
民
事
案
件
處
理
。
但
從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證
管
會
提
出
九
十
二
件
企
業
訴
追
，
其

中
的
六
十
一
件
也
有
起
訴
。
但
只
有
三
分
之
一
證
管
會
提
出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（
九
十
二
件
有
三
十
一

件
）
沒
有
伴
隨
刑
事
訴
追
。

證
管
會
可
以
施
加
罰
款
，
而
民
事
罰
款
平
均
低
於
刑
事
罰
金
的
一
半
。
比
方
說
，
貝
克
休
斯
公
司
（B

aker

H
ughes

）
被
檢
察
官
罰
一
千
一
百
萬
美
元
，
但
證
管
會
沒
有
施
加
罰
款
。
欣
科
（Syncor

）
繳
了
二
百
萬
美
元
給

檢
察
官
，
但
只
支
付
證
管
會
五
十
萬
美
元
。
民
事
罰
款
幾
乎
完
全
是
犯
罪
所
得
和
利
息
的
歸
還
；
證
管
會
受
限
於

法
規
，
只
允
許
多
數
民
事
案
件
在
繳
回
犯
罪
所
得
外
，
支
付
相
當
少
的
罰
金
（
註89

）
。
這
更
加
說
明
了
，
為
何

證
管
會
案
件
為
何
時
常
搭
配
刑
事
訴
追
，
因
為
證
管
會
可
能
覺
得
無
法
自
行
強
加
足
夠
的
罰
金
。
在
《
海
外
反
腐

敗
法
》
的
刑
事
執
法
方
面
，
隨
著
罰
金
的
提
高
，
有
三
六
％
的
公
司
（
九
十
七
家
有
三
十
六
家
）
是
外
國
企
業
。

證
管
會
的
民
事
執
法
中
，
有
二
八
％
（
九
十
二
家
的
二
十
六
家
）
是
外
國
企
業
。

圖
說
：
圖8-3

　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訴
訟
數
量
，2001

～2012

儘
管
司
法
部
和
證
管
會
提
供
了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指
導
方
針
，
卻
沒
有
清
楚
指
示
哪
些
是
適
當
的
企
業
訴

訟
協
議
，
或
哪
種
法
規
遵
循
最
能
預
防
海
外
行
賄
。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雖
然
常
談
到
，
必
須
審
查
法
規
遵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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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測
試
貪
汙
風
險
，
但
卻
沒
有
提
供
常
見
的
具
體
做
法
，
也
沒
有
關
於
反
腐
敗
做
法
的
有
效
性
研
究
或
績
效
評

估
。
不
過
，
檢
察
官
對
這
類
案
件
施
加
罰
款
時
給
予
很
大
的
寬
免
，
經
常
讚
揚
執
行
新
法
令
遵
循
補
救
方
案
的
工

作
，
結
果
導
致
公
司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訴
訟
，
缺
乏
原
則
性
和
明
確
性
的
做
法
。
自
行
舉
報
和
配
合
調
查
，

應
該
如
同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大
力
獎
勵
，
但
除
此
以
外
，
無
法
遵
循
法
令
應
該
要
施
以
徹
底
的
體
制
改
革
和
罰

款
。

檢
察
官
針
對
外
國
企
業
，
進
行
其
他
一
系
列
的
刑
事
執
法
。
即
使
是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或
《
反
托
拉

斯
法
》
案
件
，
更
典
型
的
聯
邦
犯
罪
（
共
謀
罪
、
郵
電
詐
欺
或
《
反
勒
索
及
受
賄
組
織
法
》
訴
訟
）
會
伴
隨
著
主

要
控
告
而
來
。
另
一
類
相
關
法
令
和
跨
國
貿
易
有
關
：
涉
及
進
出
口
不
法
行
為
。
違
反
國
際
制
裁
措
施
也
屬
於
犯

法
行
為
。
其
他
法
令
旨
在
預
防
利
用
財
務
機
關
轉
移
非
法
資
金
，
包
括
轉
至
海
外
、
涉
及
銀
行
詐
欺
、
洗
錢
和
提

供
恐
怖
組
織
物
資
和
非
法
進
出
口
。
在
提
供
恐
怖
組
織
物
資
的
案
件
中
採
取
不
同
做
法
，
但
前
提
是
必
須
包
含
和

諮
詢
總
檢
察
長
、
財
政
部
和
國
會
（
註90

）
。

伸
往
全
世
界
的
法
律
觸
角

檢
察
官
已
能
取
得
對
外
國
企
業
的
審
判
權
，
即
使
是
主
要
發
生
在
國
外
的
外
國
員
工
行
為
。
「
企
業
經
常
出

現
在
許
多
國
家
。
」
如
同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所
說
的
，
但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通
常
不
會
推
定
，
美
國
法
律
能
夠
延
伸
至

在
美
國
境
外
活
動
企
業
，
或
在
海
外
發
生
的
行
為
；
甚
至
也
未
推
定
企
業
只
要
存
在
於
美
國
即
已
足
夠
（
註

91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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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
，
美
國
刑
法
的
觸
角
十
分
廣
泛
。
有
些
刑
事
法
如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，
明
確
適
用
於
外
國
企
業
和
其

行
為
。
在
美
國
發
行
證
券
的
外
國
企
業
被
視
為
「
存
在
」
於
美
國
，
他
們
同
意
遵
守
證
管
會
的
揭
露
規
定
，
但
這

可
能
造
成
自
行
呈
報
之
後
被
追
訴
。
一
件
涉
及
在
美
國
上
市
股
票
的
公
司
案
件
中
，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表
示
，
美
國

股
東
所
受
的
傷
害
是
最
直
接
的
，
無
論
是
本
國
或
外
國
企
業
（
註92

）
。
如
果
外
國
企
業
在
美
國
境
內
犯
罪
，
就

有
直
接
的
管
轄
權
。
涉
及
向
美
國
當
局
舉
報
漏
油
的
案
件
、
對
美
國
消
費
者
購
買
的
商
品
進
行
統
一
價
格
的
聯
合

行
為
，
或
是
提
交
證
管
會
報
告
時
沒
有
呈
報
賄
行
，
都
直
接
受
到
美
國
司
法
的
管
轄
。
雖
然
在
美
國
未
感
覺
到
直

接
傷
害
，
但
如
果
對
美
國
利
益
或
國
家
安
全
有
潛
在
傷
害
，
也
可
能
基
於
「
保
護
原
則
」
而
擁
有
管
轄
權
（
註

93

）
。也

沒
有
禁
止
國
際
雙
重
追
訴
這
回
事
。
即
使
外
國
檢
察
官
已
追
訴
外
國
企
業
，
聯
邦
檢
察
官
也
可
以
追
訴
。

聯
邦
檢
察
官
可
以
選
擇
迴
避
這
種
情
況
，
但
是
沒
有
必
要
。
如
同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經
常
強
調
的
：
「
外
交
政
策
上

的
行
政
決
策
，
其
核
心
本
質
是
政
治
，
而
非
司
法
。
」
（
註94

）
比
方
說
，
在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的
民
事
訴
訟

中
，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在
哈
特
福
火
災
保
險
有
限
公
司
訴
加
州
案
（H

artford Fire Insurance C
o.v.C

alifornia

）
中

判
定
，
儘
管
外
國
企
業
所
屬
國
家
有
不
同
的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規
定
，
可
能
還
是
會
被
起
訴
，
除
非
該
企
業
因
此

將
受
到
完
全
不
相
容
的
行
為
規
範
約
束
（
註95

）
。
檢
察
官
可
能
以
其
他
方
式
考
量
外
國
的
追
訴
行
動
。

阿
克
蘇
諾
貝
爾
（A

kzo N
obel N

.V.

）
和
解
案
可
以
課
處
罰
款
，
但
必
須
以
其
子
公
司
沒
有
繳
納
罰
金
給
荷

蘭
公
訴
人
的
條
件
下
成
立
。
最
後
，
該
公
司
與
荷
蘭
主
管
機
關
達
成
和
解
，
司
法
部
沒
有
再
處
以
額
外
罰
金
（
註

96

）
。
不
過
在
挪
威
國
家
石
油
公
司
（Statoil

）
案
中
，
則
直
接
起
訴
其
多
數
股
份
由
挪
威
政
府
持
有
的
公
司
，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該
公
司
先
前
在
挪
威
已
被
追
訴
，
並
處
以
三
百
萬
罰
款
。
一
位
美
國
檢
察
官
強
調
：
「
司
法
部
對
於
外
國
企
業
違
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執
法
，
絕
對
毫
不
遲
疑
。
」
（
註97

）

追
訴
是
美
國
行
使
主
權
的
典
型
例
子
。
有
些
評
論
者
主
張
美
國
的
境
外
管
轄
權
，
可
能
會
讓
缺
乏
有
效
、
公

平
的
司
法
系
統
以
處
理
商
業
糾
紛
的
國
家
受
惠
。
其
他
人
則
責
難
美
國
法
院
涉
及
外
國
原
告
和
被
告
的
案
件
，
使

訴
訟
全
球
化
現
象
日
益
興
盛
（
註98

）
。
刑
事
訴
訟
和
私
人
訴
訟
案
件
不
同
，
因
為
選
擇
美
國
法
院
也
許
會
傷
害

外
交
政
策
；
執
法
單
位
的
檢
察
官
會
選
擇
是
否
提
出
刑
事
訴
訟
。
而
且
多
數
公
司
在
刑
事
案
件
中
達
成
和
解
，
法

官
可
能
沒
有
機
會
回
答
管
轄
權
的
問
題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調
查
外
國
企
業
犯
罪
的
實
際
阻
礙
，
以
及
追
訴
可
能
造
成

的
外
交
問
題
。

國
際
間
的
聯
手
調
查

和
外
國
檢
察
官
合
作
，
可
以
讓
追
訴
外
國
企
業
更
易
進
行
。
這
類
合
作
最
大
規
模
的
例
子
，
是
調
查
參
與
聯

合
國
石
油
換
糧
食
計
畫
的
石
油
公
司
。
「
這
可
謂
有
史
以
來
規
模
最
大
的
跨
國
性
反
貪
腐
調
查
。
」
這
次
調
查
由

前
聯
準
會
主
席
沃
爾
克
（Paul Volcker

）
負
責
主
導
，
牽
涉
到
全
球
二
千
二
百
五
十
三
家
公
司
，
和
聲
稱
給
予
伊

拉
克
海
珊
政
權
的
十
八
億
美
元
回
扣
，
以
及
涉
及
美
國
司
法
部
、
證
管
會
、
二
個
美
國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、
四
個
國

會
委
員
會
、
曼
哈
頓
地
區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、
財
政
部
外
國
資
產
控
制
辦
公
室
、
聯
合
國
和
迄
今
為
止
至
少
九
個
外

國
政
府
（
註99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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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開
始
主
導
調
查
的
獨
立
調
查
委
員
會
，
由
聯
合
國
和
一
個
國
際
會
員
國
召
集
。
委
員
會
的
發
現
帶
動
許
多

國
家
的
調
查
；
司
法
部
調
查
造
成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訴
訟
和
參
與
伊
拉
克
石
油
換
糧
食
計
畫
的
公
司
緩
起
訴
協

議
。
其
他
非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的
起
訴
，
則
由
曼
哈
頓
地
區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提
出
。
並
非
所
有
外
國
企
業
訴
訟

都
屬
於
聯
邦
管
轄
，
但
因
為
涉
及
外
交
議
題
，
由
州
或
地
方
檢
察
官
提
出
的
外
國
訴
訟
，
一
般
都
和
聯
邦
檢
察
官

聯
合
進
行
。

外
交
與
瑞
士
銀
行

最
後
，
和
瑞
士
最
大
銀
行─
瑞
銀
促
成
和
解
的
談
判
，
並
沒
有
完
全
解
決
事
情
。
瑞
士
聯
邦
行
政
法
庭
判

定
，
因
為
瑞
士
法
律
沒
有
禁
止
避
稅
，
因
此
瑞
銀
不
能
揭
露
美
國
納
稅
人
的
姓
名
。
緩
起
訴
協
議
和
國
稅
局
和
解

突
然
間
似
乎
搖
搖
欲
墜
。
檢
察
官
說
如
果
瑞
銀
不
遵
從
，
會
重
新
提
出
訴
訟
。
談
判
繼
續
進
行
。
結
果
美
國
和
瑞

士
達
成
協
議
，
由
瑞
士
國
會
於
二
○
一
○
年
六
月
通
過
，
修
正
之
前
的
條
約
，
允
許
交
換
潛
在
逃
稅
人
的
資
訊

（
註100

）
。
最
後
訴
訟
解
決
方
式
不
是
透
過
標
準
執
法
程
序
，
而
是
透
過
一
項
條
約
（
註101

）
。

瑞
銀
依
然
得
面
對
美
國
富
有
客
戶
的
怒
氣
，
有
些
人
聲
稱
因
為
瑞
銀
提
供
他
們
避
稅
服
務
而
受
害
。
上
訴
法

庭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駁
回
訴
訟
，
表
示
：
「
這
可
說
是
太
詭
異
了
，
稅
務
騙
子
從
隱
瞞
國
稅
局
收
入
的
源
頭
，
請
求

收
回
罰
金
。
」
與
此
同
時
，
檢
察
官
還
在
使
用
瑞
銀
客
戶
資
訊
，
追
蹤
其
他
外
國
銀
行
。
德
意
志
銀
行
和
司
法
部

達
成
罰
款
超
過
五
億
五
千
萬
美
元
的
不
起
訴
協
議
；
瑞
士
最
老
牌
銀
行
韋
格
林
銀
行
（W

egelin

＆C
om

pany

）
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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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稅
務
詐
欺
，
繳
納
了
七
千
四
百
萬
美
元
（
註102

）
。
韋
格
林
銀
行
在
瑞
銀
遭
起
訴
以
後
，
曾
企
圖
招
攬
一
些

瑞
銀
客
戶
；
韋
格
林
銀
行
的
網
站
宣
稱
：
「
瑞
士
政
府
和
其
他
政
府
都
無
法
拿
到
你
的
銀
行
帳
戶
資
訊
。
」

過
去
很
少
有
外
國
企
業
的
稅
務
訴
訟
，
但
一
切
已
經
變
了
，
瑞
士
信
貸
集
團
（C

redit Suisse

）
和
其
他
瑞

士
銀
行
或
在
瑞
士
的
銀
行
分
行
都
在
進
行
調
查
。
二
○
一
三
年
，
位
於
列
支
敦
士
登
的
列
支
敦
士
登
銀
行
，
達
成
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支
付
超
過
二
百
三
十
八
億
美
元
罰
金
（
註103

）
。
稅
務
檢
察
官
宣
布
一
項
和
解
計
畫
，
銀
行
如

在
二
○
一
四
年
以
前
出
面
解
決
，
即
可
以
不
起
訴
協
議
方
式
獲
得
從
寬
處
理
；
如
果
銀
行
無
法
公
開
自
己
在
協
助

個
人
於
美
國
逃
稅
中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將
受
到
嚴
厲
處
分
（
註104

）
。
這
些
訴
訟
都
迫
使
瑞
士
政
府
允
許
瑞
士
銀

行
向
美
國
當
局
透
露
更
多
客
戶
資
料
。
新
的
稅
務
條
款
完
成
，
而
容
許
逃
稅
的
瑞
士
政
府
支
付
的
總
罰
款
共
計
一

百
億
美
元
（
註105

）
。

西
門
子
和
英
國
航
太
留
下
的
全
球
餘
波

那
麼
我
在
本
書
開
頭
談
的
西
門
子
案
呢
？
該
公
司
和
美
國
達
成
和
解
後
，
立
即
享
受
到
「
世
界
和
平
」
了

嗎
？
美
國
主
導
的
世
界
秩
序
（Pax A

m
ericana

）
似
乎
不
夠
讓
跨
國
企
業
使
用
：
西
門
子
目
前
面
臨
其
他
國
家
的

訴
訟
，
已
經
在
希
臘
達
成
一
個
和
解
（
註106

）
。
看
來
美
國
和
德
國
政
府
在
西
門
子
案
披
露
以
後
，
將
他
們
調

查
發
現
的
資
訊
轉
給
了
中
國
官
員
。
中
國
當
局
也
起
訴
了
二
名
國
營
電
信
企
業
主
管
，
其
中
一
人
判
處
死
刑
（
註

107

）
。
巴
西
當
局
在
西
門
子
自
行
報
告
該
國
行
賄
的
證
據
以
後
，
也
以
和
解
方
式
處
理
可
能
起
訴
（
註108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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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門
子
的
法
令
遵
循
方
案
也
發
現
並
舉
報
了
科
威
特
部
門
的
新
行
賄
案
件
（
註109

）
。
或
許
這
沒
什
麼
好
驚
訝

的
，
全
球
行
賄
的
多
年
傳
統
不
會
因
為
美
國
訴
訟
協
議
而
消
失
，
就
算
是
很
大
的
協
議
也
是
如
此
。

至
於
英
國
航
太
，
經
過
多
年
停
滯
調
查
後
，
案
件
最
後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二
月
匆
忙
解
決
。
其
美
國
分
公
司
和

司
法
部
進
行
認
罪
，
並
承
認
違
反
《
武
器
出
口
控
制
法
》
（A
rm

s Export C
ontrol A

ct

）
，
以
及
對
政
府
做
出
關

於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法
令
遵
循
的
不
實
陳
述
。
英
國
航
太
同
意
支
付
四
億
美
元
罰
款
，
建
立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監

測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違
規
情
事
，
聘
請
公
司
監
察
人
和
進
行
三
年
企
業
緩
刑
。
但
是
因
為
美
國
分
公
司
認
了

罪
，
母
公
司
得
以
完
全
逍
遙
法
外
。
正
如
西
門
子
協
議
，
英
國
航
太
協
議
規
定
監
察
人
必
須
是
英
國
公
民
，
由
英

國
許
可
，
經
過
女
王
陛
下
政
府
要
求
的
適
當
安
全
調
查
（
註110

）
。

美
國
是
企
業
刑
事
法
規
的
主
要
出
口
商
。
各
國
以
案
例
、
合
作
和
外
交
壓
力
影
響
彼
此
的
刑
事
法
規
。
美
國

一
邊
和
國
外
檢
察
官
分
享
資
源
和
訓
練
，
施
加
軟
性
壓
力
，
一
邊
揮
舞
美
國
起
訴
的
強
勢
威
脅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有

時
在
備
受
矚
目
的
案
件
中
，
也
得
面
對
其
他
國
家
的
外
交
壓
力
，
因
為
各
國
的
刑
法
政
策
和
實
務
逐
漸
連
結
的
結

果
，
我
們
會
看
到
更
多
來
自
其
他
國
家
的
壓
力
。
畢
竟
美
國
在
許
多
執
法
工
作
上
仰
賴
其
他
國
家
的
合
作
。
檢
察

官
參
與
越
來
越
多
的
國
際
合
作
，
加
上
鞏
固
反
腐
敗
和
詐
欺
的
規
範
條
約
輔
助
。
可
能
會
有
更
多
外
國
檢
察
官
提

出
起
訴
，
包
括
起
訴
美
國
公
司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奈
及
利
亞
對
美
國
哈
利
伯
頓
公
司
提
出
刑
事
控
告
，
最
後
以
三
千

五
百
萬
美
元
和
解
告
終
（
註111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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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也
可
能
看
到
更
多
外
國
公
司
監
察
人
。
除
了
西
門
子
案
，
阿
爾
卡
特─

朗
訊
案
也
涉
及
外
國
監
察
人
，

這
次
在
法
國
指
派
。
法
國
有
一
項
「
阻
擋
法
規
」
，
禁
止
在
國
外
分
享
機
密
經
濟
資
訊
，
因
此
在
美
國
負
責
向
司

法
部
和
證
管
會
報
告
的
監
察
人
，
可
能
會
觸
犯
法
國
法
律
。
因
此
有
必
要
和
法
國
司
法
部
官
員
及
法
官
進
行
高
層

會
議
，
討
論
如
何
有
效
運
用
監
察
人
（
註112

）
。

本
章
一
開
始
，
我
提
及
外
國
企
業
比
國
內
企
業
負
擔
更
多
罰
金
，
其
原
因
並
沒
有
一
個
單
一
的
解
釋
。
檢
察

官
決
定
了
起
訴
案
件
的
資
料
，
核
心
問
題
在
於
我
們
不
知
道
檢
察
官
傾
向
起
訴
哪
一
類
案
件
。
我
不
想
說
外
國
企

業
不
知
何
故
受
到
不
公
平
待
遇
，
因
為
他
們
有
被
選
中
的
合
理
原
因
，
例
如
他
們
是
最
嚴
重
的
違
法
者
。
或
許
很

多
人
認
為
他
們
以
前
可
以
逃
避
美
國
刑
法
，
現
在
美
國
檢
察
官
則
釋
放
了
事
情
已
經
有
所
改
變
的
訊
息
。
如
果
不

是
很
大
的
案
件
，
檢
察
官
大
可
不
必
費
事
追
查
外
國
企
業
，
因
為
處
理
外
國
企
業
有
其
現
實
的
阻
礙
。

如
前
所
述
，
一
個
阻
礙
是
管
轄
權
，
但
既
然
外
國
企
業
在
美
國
有
股
票
上
市
，
檢
察
官
也
許
就
比
較
容
易
鎖

定
大
型
上
市
外
國
企
業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或
許
也
認
為
外
國
民
事
處
罰
不
敷
重
大
案
件
使
用
，
導
致
更
高
的
平
均
罰

款
。
國
內
企
業
也
許
比
外
國
企
業
了
解
如
何
和
美
國
檢
察
官
合
作
以
獲
得
減
刑
。
這
個
情
勢
也
在
改
變
當
中
，
針

對
外
國
企
業
的
刑
事
罰
款
或
許
未
來
不
再
獨
樹
一
格
。
條
約
和
合
作
有
助
於
檢
察
官
處
理
更
多
外
國
企
業
案
件
。

如
果
打
敗
不
了
他
們
，
就
加
入
他
們
吧─

這
或
許
是
其
他
國
家
檢
察
官
的
想
法
。
英
國
為
了
因
應
英
國
航
太

案
修
正
了
許
多
做
法
，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晚
期
決
定
允
許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如
果
早
一
點
利
用
這
項
工
具
，
或
許
就
不

用
將
英
國
航
太
定
罪
，
也
可
謹
慎
處
理
沙
國
利
益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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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○
一
一
年
七
月
，
英
國
實
施
更
嚴
格
的
賄
賂
法
案
，
規
範
支
付
外
國
官
員
的
款
項
（
註113

）
。
重
大
弊
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採
用
類
似
司
法
部
企
業
訴
追
的
指
導
方
針
，
包
括
獎
勵
自
行
舉
報
和
聘
雇
監
察
人
。
在
新
的
賄
賂

法
案
前
言
中
，
英
國
律
政
司
司
長
斯
特
勞
（Jack Straw

）
強
調
：
「
英
國
決
心
和
國
際
夥
伴
緊
密
合
作
，
打
擊

賄
賂
。
」
（
註114

）
或
許
這
是
事
情
要
發
生
的
預
兆
，
二
○
○
七
年
，
美
國
司
法
部
沒
有
起
訴Innospec Inc.

公

司
，
而
是
將
案
件
交
給
英
國
重
大
弊
案
調
查
辦
公
室
，
最
後
以
認
罪
收
場
。

如
今
，
英
美
採
取
類
似
的
做
法
，
企
業
訴
追
造
成
的
衝
突
減
少
了
。
如
果
其
他
國
家
利
用
美
國
追
訴
企
業
的

做
法
，
可
能
會
有
更
多
合
作
空
間
，
美
國
檢
察
官
可
以
更
省
事
，
全
球
企
業
也
有
更
強
烈
的
動
機
，
實
行
法
令
遵

循
制
度
和
管
理
企
業
改
革
。

美
國
在
企
業
訴
追
談
判
方
面
的
做
法
還
很
新
，
很
多
地
方
仍
待
驗
證
。
本
書
之
前
提
及
的
所
有
問
題
，
應
該

值
得
我
們
稍
微
暫
緩
腳
步
，
我
們
要
明
白
，
雖
然
新
的
企
業
不
起
訴
協
議
做
法
已
經
站
穩
腳
步
，
但
聯
邦
檢
察
官

的
企
業
訴
追
已
經
走
向
國
際
化
。
身
為
全
球
領
導
者
，
美
國
肩
負
著
以
身
作
則
的
特
別
責
任
，
必
須
確
實
做
好
所

有
企
業
訴
追
工
作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追
訴
外
國
企
業
不
只
是
有
望
改
革
整
個
產
業
的
大
規
模
案
件
，
也
在
檢
察
官
希

望
嚴
厲
處
罰
的
領
域
出
現
。
比
方
說
，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往
往
涉
及
企
業
定
罪
，
環
境
案
件
傾
向
要
求
雇
用

監
察
人
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則
偏
向
審
查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。
由
外
國
企
業
訴
訟
主
導
的
領
域
顯
示
，
檢
察

官
如
何
堅
持
定
罪
和
受
法
院
監
督
的
法
令
遵
循
，
這
些
企
業
或
許
因
為
自
行
舉
報
和
配
合
調
查
而
不
致
受
到
過
度

懲
處
。
美
國
檢
察
官
從
克
服
萬
難
的
國
內
訴
訟
學
到
很
多
經
驗
，
成
功
打
擊
全
球
企
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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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　
企
業
是
否
真
的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？─

什
麼
樣
的
懲
處
，
才
能
讓
犯
罪
企
業

脫
胎
換
骨
？

「
可
能
會
損
失
慘
重
。
非
常
感
謝
幫
忙…

…

」

前
一
週
，
一
家
國
際
大
銀
行
的
交
易
員
，
發
了
封
郵
件
給
提
供
利
率
估
算
的
同
事
，
告
訴
他
：
「
我
們
星
期

一
有
一
筆
驚
人
的
大
數
目…

…

我
們
真
的
需
要
調
低
一
點
。
」
到
了
星
期
一
，
該
交
易
員
寄
信
提
醒
「
大
日
子
到

了
」
，
而
且
他
的
紐
約
同
行
因
為
利
率
沒
變
，
一
直
破
口
大
罵
。
提
供
者
確
實
更
改
了
數
字
，
承
認
這
不
是
他
應

該
提
供
的
數
字
。

該
交
易
員
表
示
感
謝
：
「
我
同
意
並
完
全
理
解
你
的
說
法
。
記
住
，
等
我
退
休
後
出
一
本
這
方
面
的
書
，
我

會
特
別
提
到
你
的
名
字
。
」

「
我
寧
可
不
要
出
現
在
任
何
書
上
！
」
（
註1
）

現
在
書
上
確
實
出
現
了
。
二
○
○
七
年
開
始
的
金
融
風
暴
前
後
和
期
間
，
各
家
大
銀
行
聯
合
操
縱
這
個
系

統
。
發
送
這
些
訊
息
的
交
易
員
，
任
職
於
總
部
位
於
英
國
倫
敦
的
金
融
服
務
機
構─

巴
克
萊
銀
行
。
他
和
其
他
人

要
求
其
他
銀
行
同
業
，
聯
合
操
縱
一
個
重
要
銀
行
指
標
，
俗
稱
倫
敦
銀
行
同
業
拆
放
利
率
（London InterB

ank

O
ffered R

ate

，LIB
O

R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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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B
O

R

是
銀
行
同
業
間
的
借
貸
估
算
指
標
，
每
年
用
於
數
百
兆
美
元
的
交
易
。
其
他
利
率
如
歐
元
銀
行
同
業

拆
放
利
率
（Euro Interbank O

ffered R
ate

，EU
R

IB
O

R

）
都
與
它
息
息
相
關
。
銀
行
利
用LIB

O
R

制
定
期
貨
和

期
權
的
利
率
，
包
含
全
球
最
大
的
期
貨
市
場─

芝
加
哥
商
業
交
易
所
銷
售
的
三
個
月
歐
洲
美
元
合
約
，
在
二
○
一

一
年
價
值
超
過
五
百
五
十
兆
美
元
（
註2

）
。
從
商
品
交
易
至
學
生
貸
款
、
房
貸
和
信
用
卡
，
無
一
不
參
考
這
些

指
標
利
率
。LIB

O
R

就
像
計
算
全
球
金
融
市
場
壓
力
的
氣
壓
計
，
可
說
是
全
世
界
最
重
要
的
數
字
（
註3

）
。

英
國
銀
行
家
協
會
（The B

ritish B
ankers A

ssociation

）
每
天
由
十
六
家
銀
行
組
成
的
單
位
制
定LIB

O
R

利

率
，
估
算
他
們
向
其
他
銀
行
借
貸
的
利
率
。
該
協
會
排
除
最
高
和
最
低
的
估
算
值
，
其
利
率
根
據
其
餘
估
算
值
平

均
後
制
定
（
註4

）
。
各
家
銀
行
必
須
根
據
自
己
公
平
的
估
算
，
提
供
一
個
利
率
，
但
我
蒐
集
的
郵
件
和
文
字
卻

指
出
，
這
些
數
字
絕
對
不
公
平
。

在
二
○
○
六
年
另
一
封
郵
件
中
，
同
一
名
巴
克
萊
交
易
員
說
（
他
提
及
三
個
月
的
歐
洲
美
元
合
約
）
：
「
我

們
因
為
三
個
月
重
設
的
事
忙
瘋
了
，
這
週
必
須
先
調
高
再
表
達
立
場
。
今
天
達
成
的
共
識
是
三
個
月
四‧

七
八
至

四‧

七
八
二
五
，
如
果
我
們
調
成
四‧

七
九
就
太
好
了…

…

非
常
感
謝
你
的
幫
忙
。
」

「
樂
意
之
至
。
」
另
一
名
銀
行
家
回
信
寫
道
。
那
一
天
，
巴
克
萊
提
交
利
率
是
四‧

七
九
％
，
正
是
交
易
員

希
望
的
數
字
。

其
他
郵
件
和
簡
訊
寫
道
：
「
設
得
越
高
越
好
很
重
要…

…

謝
謝
。
」
「
我
不
詳
在
這
方
面
陪
錢
。
」
「
說
真

的
，
萬
分
感
激
，
朋
友
。
」
以
同
樣
親
切
的
口
吻
，
一
名
銀
行
家
回
覆EU

R
IB

O
R

提
交
較
低
利
率
請
求
時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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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：
「
我
們
一
向
盡
全
力
幫
忙…

…

」
有
人
回
覆
得
比
較
正
式
：
「
我
一
向
樂
意
協
助
，
一
切
交
給
我
處
理
，
先

生
。
」
氣
氛
還
有
可
能
更
歡
樂
一
點
，
如
二
○
○
六
年
，
一
名
巴
克
萊
交
易
員
告
訴
同
行
業
者
：
「
大
哥
，
我
欠

你
太
多
了
，
改
天
下
班
過
來
，
我
開
瓶
紅
酒
請
你
！LIB

O
R

的
事
太
感
謝
了
。
」
對
方
回
道
：
「
別
課
氣
啦
！
」

（
註5

）這
些
銀
行
家
雖
然
錯
字
連
篇
，
倒
是
很
擅
長
玩
弄
利
率
牟
利
。
但
這
個
目
的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全
球
金
融
風
暴

後
有
所
改
變
，
因
為
銀
行
家
為
了
表
現
穩
定
設
法
調
降
利
率
，
而
且
不
承
認
自
己
比
其
他
銀
行
的
借
貸
成
本
更

高
。
看
來
管
理
部
門
希
望
巴
克
萊
維
持
「
和
諧
」
和
保
持
「
低
調
」
，
才
不
會
被
淘
汰
。
比
方
說
，
二
○
○
八
年

初
，
巴
克
萊
一
名
交
易
員
坦
承
巴
克
萊
實
際
借
貸
利
率
的
真
相
，
可
說
是
一
連
串
複
雜
的
問
題
（
註6

）
。

巴
克
萊
一
名
資
深
員
工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十
二
月
提
出
關
切
：
「
我
擔
心
的
是
，
我
們
被
認
為
公
然
分
配
虛
假

利
率
。
如
此
我
們
就
是
在
做
不
誠
實
的
事
情
，
有
可
能
損
害
我
們
在
市
場
和
主
管
機
關
的
名
聲
。
我
們
可
以
緊
急

討
論
一
下
嗎
？
」

於
是
資
深
法
令
遵
循
長
和
管
理
部
門
的
人
召
開
會
議
，
提
交
英
國
金
融
服
務
管
理
局
（U

.K
.Financial

Services A
uthority

）
一
份
報
告
，
說
明
艱
難
的
市
場
情
況
可
能
會
改
變LIB

O
R

提
交
的
狀
況
，
其
他
銀
行
也
可

能
有
這
些
「
問
題
行
動
」
。
後
來
他
們
告
訴
主
管
機
關
：
「
我
們
是
清
白
的
，
但
我
們
是
帶
點
髒
的
白
，
而
不
是

完
全
的
白
。
」
（
註7

）
巴
克
萊
繼
續
告
訴
媒
體
他
們
提
交
了
「
正
確
且
公
平
」
的LIB

O
R

利
率
。
巴
克
萊
會
被

抓
嗎
？
如
果
會
，
它
會
受
懲
罰
嗎
？
還
是
因
為
是
大
銀
行
，
而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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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到
不
能
倒
，
也
大
到
不
能
關

「
大
到
不
能
倒
」
這
個
說
法
，
在
最
後
一
次
金
融
危
機
以
後
已
使
用
得
十
分
廣
泛
。
有
些
人
擔
心
政
府
可
能

會
助
長
經
濟
學
家
所
謂
的
「
道
德
危
害
」─

大
銀
行
知
道
他
們
對
全
球
金
融
體
系
非
常
重
要
，
所
以
如
果
他
們
有

了
麻
煩
，
政
府
會
救
他
們
，
此
認
知
會
助
長
他
們
以
身
試
法
。
這
個
趨
勢
也
可
能
影
響
檢
察
官
對
付
企
業
的
方

式
。
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是
有
些
企
業
對
經
濟
太
過
重
要
，
以
致
檢
察
官
無
法
將
他
們
繩
之
以
法
。
這
個
顧

慮
很
實
際
，
檢
察
官
包
括
高
層
人
士
也
都
如
此
認
為
。
二
○
一
三
年
三
月
，
總
檢
察
長
霍
德
告
訴
參
議
院
司
法
委

員
會
：
「
我
擔
心
有
些
機
構
的
規
模
變
得
太
大
，
控
告
它
們
變
得
很
困
難
，
尤
其
我
們
接
到
指
示
，
如
果
我
們
提

出
刑
事
指
控
，
會
給
國
內
經
濟
帶
來
負
面
的
衝
擊
，
甚
至
可
能
波
及
全
球
經
濟
。
」
（
註8

）

這
些
意
見
重
新
引
發
檢
察
官
是
否
確
實
將
華
爾
街
繩
之
以
法
的
疑
問
（
註9

）
。
一
個
批
評
團
體
質
問
：

「
由
二
○
○
七
年
開
始
的
全
球
金
融
風
暴
期
間
，
我
們
習
慣
了
『
大
到
不
能
倒
』
這
個
說
法
（
註10

）
。
那
麼
金

融
主
管
是
否
也
可
能
大
到
不
能
關
？
」

金
融
危
機
調
查
委
員
會
（Financial C

risis Inquiry C
om

m
ission

）
的
報
告
，
描
述
了
犯
罪
學
家
所
謂
貸
方

的
「
助
長
犯
罪
環
境
」
，
一
種
導
致
金
融
危
機
、
適
合
房
貸
詐
欺
的
環
境
（
註11

）
。
有
些
人
如
聯
邦
法
官
拉
考

夫
（Jed R

ako

）
，
問
及
更
多
高
階
主
管
遭
起
訴
的
原
因
；
如
果
實
際
上
有
詐
欺
的
不
法
行
為
，
那
麼
政
府
未
能

將
負
責
人
繩
之
於
法
，
表
示
檢
察
制
度
有
漏
洞
需
要
解
決
（
註12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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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然
，
很
少
起
訴
還
有
一
個
可
能
原
因
，
即
政
府
撤
銷
銀
行
管
制
規
定
，
和
鼓
勵
風
險
性
房
貸
業
務
，
以
及

金
融
危
機
發
生
之
後
改
造
大
銀
行
（
註13

）
。
犯
罪
學
家
龐
托
（H
enry N

.Pontell

）
、
布
萊
克
和
蓋
斯

（G
ilbert G

eis

）
質
問
，
政
府
是
否
比
較
關
注
「
損
害
管
制
」
，
而
非
犯
罪
管
制
（
註14

）
。
眾
議
院
金
融
服
務

委
員
會
以
嘲
諷
態
度
回
應
霍
德
的
意
見
，
他
們
發
行
了
自
己
製
作
的
大
富
翁
「
自
由
離
開
監
獄
卡
」
（
請
見
圖9-

1

）
。

圖
說
：
圖9-1

自
由
離
開
監
獄
卡

「
沒
有
大
到
不
能
關
這
種
事
，
」
總
檢
察
長
霍
德
於
二
○
一
四
年
五
月
以
嚴
厲
的
影
片
訊
息
宣
布
，
強
調
沒

有
任
何
金
融
機
構
應
該
被
視
為
可
免
於
起
訴
，
之
前
的
談
話
是
場
誤
會
（
註15

）
。
我
在
本
書
提
過
「
大
到
不
能

關
」
確
有
其
事
，
然
而
，
該
顧
慮
不
只
是
大
銀
行
純
粹
因
為
規
模
大
小
，
和
對
經
濟
的
影
響
力
而
無
法
被
起
訴
。

那
只
是
其
中
一
個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，
我
也
提
過
其
他
同
等
重
要
的
幾
個
考
量
。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也
可

引
申
為
長
官
或
員
工
是
否
要
為
此
負
責
；
是
否
能
夠
實
際
被
關
進
監
獄
。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也
擴
及
銀
行
以
外
的

範
圍
，
應
用
於
許
多
不
同
類
型
的
大
型
機
構
，
它
們
可
能
犯
下
各
類
罪
行
但
獲
得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「
大
到
不
能

關
」
擴
及
企
業
起
訴
協
議
是
否
太
過
寬
鬆
，
甚
至
企
業
和
解
是
否
有
效
處
罰
或
改
造
企
業
。

重
要
的
不
是
為
什
麼
起
訴
，
而
是
為
什
麼
「
不
」
起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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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從
第
一
個
對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批
評
開
始
。
金
融
機
構
不
能
起
訴
的
顧
慮
，
重
點
不
只
強
調
檢
察
官
起

訴
的
案
子
，
還
要
注
意
沒
有
起
訴
的
案
件
。
我
們
就
是
缺
乏
這
類
案
件
的
完
整
資
料
。
檢
察
官
有
時
會
說
他
們
謹

慎
決
定
是
否
起
訴
公
司
，
並
提
及
他
們
通
常
不
會
起
訴
。
但
檢
察
官
決
定
不
起
訴
的
紀
錄
通
常
不
公
開
，
還
有
個

好
理
由
是
某
人
證
明
沒
罪
，
不
想
讓
調
查
公
開
。
就
連
備
受
矚
目
的
企
業
案
件
，
檢
察
官
通
常
都
避
免
公
開
他
們

的
決
定
。
我
們
不
知
道
他
們
做
出
的
不
起
訴
決
定
是
否
周
全
，
也
不
甚
清
楚
許
多
企
業
犯
罪
從
未
引
起
檢
察
官
關

注
的
原
因
。

我
們
確
實
知
道
不
起
訴
的
公
開
協
議
，
顯
示
檢
察
官
沒
有
對
所
有
企
業
一
視
同
仁
。
銀
行
是
新
企
業
寬
免
方

案
的
主
要
受
惠
者
，
因
為
他
們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而
非
定
罪
，
包
括
有
關
詐
欺
、
洗
錢
和
其
他
犯
罪
的

指
控
。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名
單
，
包
括
許
多
大
銀
行
，
其
中
有
幾
家
近
年
來
達
成
各
種
協
議
，

包
括
巴
克
萊
、
滙
豐
、
摩
根
大
通
、
瑞
銀
和
美
聯
銀
行
。
累
犯
銀
行
為
何
二
度
犯
錯
，
卻
沒
有
得
到
更
嚴
厲
的
處

罰
呢
？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之
間
的
五
十
七
個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涉
及
各
種
金
融
機
構
，
範
圍

從
銀
行
、
投
資
顧
問
到
貿
易
公
司
都
有
，
只
有
少
數
大
銀
行
被
定
罪
。
然
而
，
華
爾
街
主
要
銀
行
一
般
都
接
受
不

起
訴
協
議
，
而
不
是
在
法
院
提
出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（
註16
）
。
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，
也
涉
及
到
金
融
機
構
案
件
中
沒
被
起
訴
的
個
人
和
員
工
，
但
通
常
也
包
括
緩
起
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我
在
第
四
章
也
提
過
此
點
。
如
果
公
司
達
成
和
解
，
高
層
人
士
如
執
行
長
便
很
少
被
起
訴
。
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也
超
過
華
爾
街
的
範
圍
。
其
他
大
企
業
如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、
醫
院
、
軍
火
承
包
商
和
製

藥
公
司
，
皆
辯
稱
定
罪
的
附
帶
後
果
太
大
，
均
達
成
協
議
避
免
起
訴
。
企
業
企
圖
減
低
附
帶
後
果
沒
什
麼
不
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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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
竟
起
訴
公
司
可
能
影
響
主
管
、
員
工
、
股
東
和
其
他
無
辜
的
人
。
然
而
，
減
低
附
帶
後
果
和
適
當
處
罰
違
法
者

之
間
，
必
須
小
心
求
取
平
衡
。
企
業
提
供
了
獎
勵
犯
罪
和
擴
大
影
響
後
果
的
環
境
，
因
此
起
訴
企
業
應
該
要
避
免

公
司
再
次
成
為
犯
罪
場
域
，
但
我
們
很
難
保
證
寬
免
可
以
換
來
有
效
的
體
制
改
革
。

我
在
這
一
章
會
討
論
，
如
何
放
下
所
有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。
我
以
檢
察
官
處
理
企
業
犯
罪
的
方
式
，

擴
大
檢
視
每
一
種
顧
慮
，
先
從
大
銀
行
的
調
查
開
始
。
接
下
來
，
我
會
評
估
企
業
訴
訟
，
檢
視
我
們
對
企
業
犯
罪

率
了
解
多
少
、
比
較
檢
察
官
如
何
處
理
企
業
案
件
和
個
人
案
件
、
觀
察
檢
察
官
和
提
出
民
事
訴
追
的
主
管
機
關
有

何
不
同
做
法
，
以
及
回
應
認
為
企
業
完
全
不
該
負
擔
刑
事
責
任
的
論
點
。
最
後
，
我
會
探
討
如
何
處
理
「
大
到
不
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，
不
是
一
味
否
決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考
量
，
而
是
利
用
改
革
讓
追
訴
企
業
確
實
有
效
果
，
包
含

一
、
將
企
業
定
罪
，
並
利
用
緩
起
訴
協
議
減
刑
；
二
、
以
司
法
監
督
任
何
緩
起
訴
協
議
；
三
、
謹
慎
審
查
法
令
遵

循
和
體
制
改
革
；
四
、
判
處
更
鉅
額
的
罰
金
；
五
、
讓
企
業
訴
訟
更
透
明
化
，
資
訊
更
公
開
。

巴
克
萊
銀
行
的
寬
免
措
施

揭
發
巴
克
萊
和
其
他
銀
行
涉
及
操
縱LIB

O
R

和
類
似
利
率
等
非
法
行
為
，
經
過
了
好
幾
年
的
調
查
。
商
品
期

貨
交
易
管
理
委
員
會
（C

om
m

odities Futures Trading C
om

m
ission

，C
FTC

）
罰
了
巴
克
萊
二
億
美
元
，
並
要

求
進
行
一
連
串
改
革
，
包
括
預
防LIB

O
R

負
責
人
不
會
收
到
銀
行
其
他
人
的
不
當
通
訊
，
並
記
錄
所
有
影
響
提
交

利
率
的
指
標
（
註17

）
。
二
○
一
二
年
夏
天
，
作
為
「
特
別
」
且
「
傾
力
」
合
作
的
獎
賞
，
巴
克
萊
得
到
了
寬
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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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遇
。
除
了
承
諾
配
合
英
美
當
局
未
來
的
調
查
，
巴
克
萊
還
支
付
一
億
六
千
萬
美
元
罰
款
給
檢
察
官
，
六
千
三
百

萬
美
元
給
英
國
主
管
機
關
。
巴
克
萊
承
認
並
答
應
為
其
行
為
負
責
，
但
不
是
因
為
任
何
特
定
罪
名
。

這
家
銀
行
被
視
為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嗎
？
巴
克
萊
完
全
不
用
面
對
起
訴
，
反
而
接
受
了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檢
察

官
提
及
巴
克
萊
是
第
一
家
真
正
配
合
調
查
的
銀
行
。
這
家
銀
行
可
謂
慣
犯
，
先
前
曾
明
知
且
蓄
意
破
壞
對
緬
甸
、

古
巴
和
伊
朗
的
經
濟
制
裁
，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達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那
年
的
協
議
，
巴
克
萊
同
意
不
違
反
任
何
美
國

聯
邦
法
律
，
並
且
繳
了
將
近
三
億
美
元
罰
款
。
當
時
處
理
該
案
的
法
官
下
達
命
令
，
要
求
巴
克
萊
解
釋
其
追
加
罪

狀
沒
有
違
背
二
○
一
○
年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原
因
。
法
官
顯
然
很
滿
意
巴
克
萊
的
說
明
，
因
為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該

協
議
獲
准
終
止
（
註18

）
。
巴
克
萊
為
何
沒
有
承
受
比
先
前
緩
起
訴
協
議
更
嚴
重
的
後
果
？
或
許
檢
察
官
是
為
了

獎
賞
該
銀
行
配
合
調
查
其
他
銀
行
涉
及LIB

O
R

違
法
的
案
件
。

在
英
國
有
不
同
的
問
責
類
型
：
巴
克
萊
執
行
長
被
傳
喚
至
國
會
。
他
道
歉
：
「
銀
行
做
錯
了
，
我
很
抱
歉
。

我
深
感
失
望
，
同
時
也
很
氣
憤
。
這
些
活
動
和
各
類
電
子
郵
件
顯
示
的
行
為
，
絕
對
沒
有
任
何
辯
解
的
理
由
。
這

是
巴
克
萊
文
化
的
象
徵
：
我
們
願
意
開
先
鋒
、
坦
誠
和
說
明
一
切
。
」
（
註19

）
他
強
調
十
四
萬
名
員
工
中
，
僅

有
十
四
名
左
右
涉
及
操
縱LIB

O
R

的
行
為
，
並
不
代
表
整
個
公
司
。

然
而
，
他
的
質
問
者
還
是
就
公
司
文
化
這
一
點
施
壓
：
「
坐
在
紐
約
交
易
櫃
台
的
魯
莽
笨
蛋
，
拿
著
一
瓶
香

檳
拜
訪
，
對
著
倫
敦
大
哥
說
：
『
你
可
以
幫
我
喬
一
下LIB

O
R

嗎
？
』
他
們
應
該
覺
得
這
樣
很
神
氣
。
但
事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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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：
這
些LIB

O
R

設
定
者
為
何
不
轉
身
對
交
易
員
說
：
『
小
子
，
你
不
能
這
麼
做
，
這
麼
做
是
違
法
的
。
不
要
再

發
信
給
我
，
否
則
我
會
告
訴
我
老
闆
！
』
」

執
行
長
回
答
：
「
有
些
人
會
，
有
些
人
不
會
。
」

一
名
議
員
進
一
步
逼
問
：
「
我
認
為LIB

O
R

設
定
者
不
是
二
十
五
至
三
十
五
歲
，
喜
歡
在
週
末
喝
杯
紅
酒
的

毛
頭
小
子
。
他
們
大
概
有
點
像
研
究
室
人
員
。
所
以
到
底
出
了
什
麼
問
題
？
這
個
部
門
為
何
錯
得
這
麼
離
譜
？
」

執
行
長
只
能
回
答
；
「
我
不
太
想
同
意
您
對
人
的
特
性
描
述
，
但
我
知
道
你
的
意
思
，
利
率
設
定
者…

…

是
我
們

比
較
資
深
的
員
工
。
」
（
註20
）

此
外
，
英
國
主
管
機
關
發
現
，
直
到
二
○
○
九
年
，
巴
克
萊
都
沒
有
具
體
關
於LIB

O
R

和EU
R

IB
O

R

提
交

程
序
的
機
制
和
管
控
。
另
一
名
議
員
提
及
巴
克
萊
之
前
妨
礙
了
國
際
制
裁
。
執
行
長
回
答
：
「
所
有
案
子
我
們
皆

坦
誠
面
對
有
關
當
局
調
查
，
並
且
致
力
找
到
解
決
方
案
和
做
出
改
變
。
」
（
註21

）
巴
克
萊
執
行
長
在
聽
證
會
後

辭
職
（
註22

）
。
說
聲
「
我
很
抱
歉
」
應
該
就
夠
了
嗎
？
美
國
檢
察
官
可
以
要
求
更
嚴
格
的
監
控
，
或
許
是
更
嚴

厲
的
公
開
質
詢
，
就
像
英
國
這
樣
。

起
訴
華
爾
街

二
○
一
三
年
，
或
許
是
因
應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，
檢
察
官
宣
布
一
項
針
對
銀
行
令
人
欣
喜
的
新
做

法
：
定
罪
。
瑞
銀
的
日
本
分
行
和
蘇
格
蘭
皇
家
銀
行
（R

oyal B
ank of Scotland

）
是
多
年
來
首
次
面
對
定
罪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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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銀
行
。
司
法
部
刑
事
科
科
長
說
：
「
我
要
金
融
機
構
了
解
，
我
們
絕
對
會
將
他
們
繩
之
以
法
。
」
（
註23

）

蘇
格
蘭
皇
家
銀
行
和
瑞
銀
交
易
員
也
參
與
了
操
縱LIB

O
R

，
和
巴
克
萊
一
樣
發
送
那
些
糟
糕
的
郵
件
。
舉
例

來
說
，
檢
察
官
逼
近
時
，
其
中
一
名
交
易
員
警
告
瑞
銀
其
他
人
，
不
要
和
調
查
人
員
談
話
：
「
美
國
司
法
部
，
如

你
所
知
，
是
把
人
關
進
監
獄
的
傢
伙
。
幹
嘛
跟
他
們
說
話
？
」
（
註24

）
不
過
雖
然
瑞
銀
的
日
本
分
公
司
認
罪
並

被
定
罪
，
瑞
銀
和
蘇
格
蘭
皇
家
銀
行
本
身
則
進
行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其
他
銀
行
也
是
如
此
，
如
荷
蘭
農
業
合
作
銀
行

（D
utch lender R

abobank
）
。

司
法
部
刑
事
科
科
長
暗
示
了
「
大
到
不
能
倒
」
和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：
「
我
們
的
目
標
不
是
要
摧
毀

主
要
金
融
機
構
。
」
（
註25

）
由
外
國
分
公
司
而
非
母
公
司
接
受
定
罪
，
絕
不
是
讓
銀
行
負
擔
全
部
刑
責
的
新
做

法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如
同
醫
藥
違
法
案
件
經
常
發
生
的
例
子
，
堅
持
定
罪
子
公
司
比
完
全
避
免
定
罪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
起
訴
協
議
更
讓
人
滿
意
。
企
業
透
過
子
公
司
遭
到
定
罪
，
既
沒
有
定
罪
母
公
司
的
附
帶
後
果
，
也
不
必
放
棄
起

訴
。

檢
察
官
也
提
到
，
二
○
一
三
年
將
涉
及
內
線
交
易
的
大
型
避
險
基
金
公
司SA

C
 C

apital

定
罪
，
是
金
融
機
構

並
非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象
徵
。
自
從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晚
期
的
德
克
塞
伯
翰
藍
巴
特
公
司
（D

rexel B
urnham

Lam
bert

）
坦
承
證
券
詐
欺
以
後
，
就
沒
有
規
模
不
相
上
下
的
華
爾
街
公
司
被
定
罪
了
。
沒
有
接
受
緩
起
訴
，

SA
C

認
罪
並
支
付
十
八
億
美
元─

史
上
內
線
交
易
案
最
大
筆
罰
款
。
然
而
，SA

C

案
件
不
代
表
我
們
應
該
忘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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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。SA

C

不
是
上
市
公
司
，
當
下
認
罪
時
失
去
了
很
多
外
部
投
資
者
。
檢
察
官
知
道
他
們

將SA
C

定
罪
，
不
會
傷
及
無
辜
投
資
者
或
更
廣
泛
的
金
融
體
制
。

或
許
起
訴
華
爾
街
的
改
變
終
於
要
發
生
了
。
二
○
一
四
年
四
月
，
檢
察
官
宣
布
瑞
士
信
貸
集
團
因
海
外
避
稅

方
案
被
定
罪
，
而
法
國
最
大
銀
行
法
國
巴
黎
銀
行
（B

N
P Paribas

）
也
因
違
反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被
定
罪
。
檢
察

官
尋
求
定
罪
，
並
獲
得
主
管
機
關
保
證
，
定
罪
不
會
撤
銷
銀
行
的
執
業
執
照
，
讓
他
們
無
法
在
美
國
營
業
（
註

26

）
。
批
評
家
提
出
的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，
可
能
刺
激
了
檢
察
官
將
金
融
機
構
的
重
罪
定
罪
，
變
得
更
可
行
和
更

普
遍
。

LIB
O

R

本
身
有
做
出
任
何
改
革
，
讓
銀
行
更
難
操
縱
該
系
統
嗎
？
儘
管LIB

O
R

目
前
由
新
的
機
構
監
督
（
一

家
擁
有
紐
約
證
券
交
易
所
的
公
司
）
，
依
然
讓
人
懷
疑
是
否
做
出
足
夠
改
變
（
註27

）
。
同
時
，LIB

O
R

案
件
也

引
發
對
於
其
他
重
要
金
融
指
標
利
率
是
否
被
操
弄
的
質
疑
。
比
方
說
，
主
管
機
關
正
在
追
查
有
關
利
息
交
換
的
可

能
非
法
行
為
和
共
謀
，
這
是
另
一
個
數
百
兆
美
元
的
龐
大
市
場
（
註28

）
。
針
對
大
銀
行
的
更
多
調
查
和
可
能
起

訴
即
將
發
生
（
註29

）
。

漏
網
之
魚
：
沒
遭
起
訴
的
銀
行

雖
然
牽
連
甚
廣
，
但LIB

O
R

詐
欺
不
是
造
成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的
主
因
。
其
他
銀
行
會
因
為
和
次
級
房
貸
、
不

動
產
抵
押
證
券
和
信
用
違
約
交
換
更
密
切
相
關
的
行
為
，
而
變
得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嗎
？
二
○
一
○
年
，
證
管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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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始
調
查
高
盛
公
司
（G

oldm
an Sachs

）
，
針
對
「
算
盤
」
（A

bacus

）
交
易
提
出
民
事
控
告
。
該
交
易
涉
及

在
金
融
風
暴
前
，
轉
移
次
級
房
貸
的
賭
注
風
險
（
註30

）
。

美
國
參
議
院
委
員
會
提
出
起
訴
報
告
，
但
在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檢
察
官
宣
布
不
提
出
任
何
控
告
且
案
件
結
束
，

因
為
此
時
存
在
的
法
律
和
事
實
，
無
法
構
成
刑
事
案
件
的
舉
證
（
註31

）
。
高
盛
和
證
管
會
達
成
五
億
五
千
萬
美

元
民
事
和
解
，
承
認
「
算
盤
」
的
行
銷
素
材
「
資
料
不
完
整
」
，
並
且
同
意
改
變
檢
視
未
來
行
銷
素
材
的
方
式

（
註32

）
。
因
為
很
難
證
明
這
些
老
練
的
企
業
玩
家
在
此
複
雜
交
易
中
被
誤
導
，
刑
事
控
告
可
能
也
無
法
進
行
。

「
不
管
司
法
部
的
決
定
是
否
代
表
薄
弱
的
法
律
或
執
法
，
高
盛
的
行
為
還
是
欺
騙
和
違
反
道
德
。
」
參
議
員

列
文
說
，
他
呼
籲
更
嚴
格
的
監
管
（
註33

）
。
或
許
他
們
的
確
騙
了
人
，
但
主
管
機
關
在
其
他
案
件
還
是
無
法
證

明
銀
行
欺
騙
了
老
練
的
投
資
者
（
註34
）
。

評
等
機
構
也
是
房
市
崩
潰
的
主
要
玩
家
。
標
準
普
爾
（Standard

＆Poor’s

）
、
穆
迪
（M

oody’s

）
和
其
他

公
司
，
因
為
給
予
次
級
房
貸
相
關
投
資
健
全
評
比
，
而
獲
利
數
百
億
美
元
。
他
們
批
准
了
明
知
有
風
險
的
次
級
房

貸
投
資
嗎
？
二
○
○
七
年
早
期
，
次
級
房
貸
市
場
崩
塌
造
成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以
前
，
被
暱
稱
為
「
分
析
師D

」
的

標
準
普
爾
金
融
服
務
公
司
員
工
，
寫
了
歌
詞
描
述
次
級
房
貸
市
場
的
危
急
情
況
。
利
用
臉
部
特
寫
（Talking

H
eads

）
合
唱
團
的
歌
曲
〈
燒
毀
房
子
〉
（B

urning dow
n the H

ouse
）
旋
律
，
他
描
述
了
「
次
級
房
貸
著
火
」

的
情
況
嚴
重
到
即
將
「
把
房
子
燒
了
」
。
分
析
師D

想
要
改
善
歌
詞
，
接
著
在
電
子
郵
件
寫
道
：
「
為
了
專
業
考

量
，
請
不
要
轉
發
這
首
歌
。
如
果
你
有
興
趣
，
我
可
以
到
你
辦
公
室
唱
給
你
聽
。
」
幾
天
後
，
他
克
服
了
舞
台
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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懼
症
，
發
了
另
外
一
封
有
影
片
的
信
，
播
放
他
對
著
大
笑
的
同
事
「
又
唱
又
跳
」
第
一
段
歌
詞
的
畫
面
（
註

35
）
。五

年
後
，
司
法
部
對
標
準
普
爾
提
出
數
十
億
美
元
訴
訟
，
但
不
是
刑
事
訴
追
。
此
案
適
用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
《
金
融
機
構
改
革
、
恢
復
和
執
行
法
案
》
（FIR

R
EA

）
的
低
民
事
舉
證
標
準
，
這
是
之
前
很
少
用
的
法
規
，
檢

察
官
可
以
據
此
針
對
影
響
金
融
機
構
的
詐
欺
事
件
，
提
出
民
事
控
告
（
註36

）
。
二
○
一
三
年
，
檢
察
官
贏
得
一

次
陪
審
團
審
判
，
此
為
金
融
危
機
發
生
前
，
針
對
美
國
銀
行
全
國
金
融
服
務
單
位
快
速
兜
售
不
動
產
抵
押
證
券
的

FIR
R

EA

控
告
（
註37

）
。FIR

R
EA

被
用
來
起
訴
富
國
銀
行
集
團
（W

ells Fargo

）
和
紐
約
銀
行
，
也
是
摩
根
大

通
案
件
的
法
律
根
據
之
一
，
該
公
司
在
二
○
一
三
年
進
行
一
百
三
十
億
美
元
的
民
事
和
解
。
檢
察
官
宣
布
摩
根
大

通
承
認
其
行
為
導
致
金
融
危
機
殘
局
，
該
公
司
因
此
支
付
了
有
史
以
來
最
鉅
額
的FIR

R
EA

罰
款
。
正
如
司
法
部

副
部
長
所
言
：
「
我
們
要
求
問
責
，
並
需
要
助
長
金
融
風
暴
、
摧
毀
數
百
萬
美
國
人
民
的
人
，
提
出
補
救
措

施
。
」
（
註38

）

這
些
民
事
訴
追
結
果
也
無
法
完
全
減
低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。
檢
察
官
提
出FIR

R
EA

案
件
，
想
必
是

認
為
他
們
缺
乏
足
以
提
出
刑
事
起
訴
的
證
據
。
其
中
有
些
民
事
解
決
辦
法
，
讓
人
質
疑
檢
察
官
是
否
確
實
要
求
問

責
和
矯
正
。
摩
根
大
通
的
和
解
金
其
實
沒
想
像
中
那
麼
驚
人
。
一
百
三
十
億
美
元
包
括
了
之
前
的
和
解
金
，
例
如

支
付
美
國
聯
邦
住
宅
金
融
局
（Federal H

ousing Finance A
gency

）
的
四
十
億
美
元
。
罰
款
金
額
根
據
則
沒
有

任
何
解
釋
。
也
沒
有
包
含
明
白
承
認
犯
罪
或
具
體
事
實
描
述
。
實
際
上
，
檢
察
官
沒
有
清
楚
解
釋
發
生
了
什
麼
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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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行
為
。
該
交
易
完
全
在
庭
外
解
決
，
沒
有
經
由
法
官
批
准
。
更
令
人
不
安
的
是
，
此
交
易
沒
有
要
求
體
制
或
法

令
遵
循
改
革
的
意
圖
。
如
此
晦
澀
的
庭
外
和
解
協
議
，
更
讓
人
覺
得
有
利
於
刑
事
訴
追
的
重
罰
有
其
必
要
。

企
業
身
分
的
真
相
：
每
一
年
，
都
有
兩
百
萬
家
企
業
誕
生

如
果
我
們
更
了
解
潛
在
的
企
業
犯
罪
率
，
就
會
更
明
白
決
定
是
否
追
訴
企
業
的
因
素
。
警
察
和
檢
察
官
在
殺

人
案
件
發
生
率
提
高
和
太
多
殺
人
案
件
未
解
決
時
，
會
面
臨
群
眾
壓
力
。
然
而
，
沒
有
統
計
說
明
有
多
少
企
業
犯

罪
。
聯
邦
調
查
局
在
統
一
犯
罪
報
告
（U

niform
 C

rim
e R

eports

）
持
續
統
計
街
頭
犯
罪
，
但
沒
有
企
業
的
犯
罪

資
料
。
和
街
頭
與
暴
力
犯
罪
不
同
的
是
，
金
融
詐
欺
的
受
害
人
可
能
並
不
知
道
詐
欺
這
件
事
，
許
多
企
業
犯
罪
構

成
的
定
義
也
不
是
很
清
楚
。
有
些
企
業
可
能
永
遠
不
會
被
抓
到
。

其
實
連
有
幾
家
公
司
存
在
的
資
料
也
不
齊
全
，
何
況
是
多
少
公
司
犯
罪
。
我
們
知
道
美
國
企
業
大
約
有
一
半

是
在
五
個
州
登
記
營
運─

加
州
、
德
拉
維
爾
州
、
佛
羅
里
達
州
、
紐
約
和
德
州
（
註39

）
。
德
拉
維
爾
州
在
二
○

一
一
年
登
記
營
運
的
公
司
將
近
有
一
百
萬
家
，
包
括
全
美
半
數
以
上
的
上
市
公
司
（
註40

）
。
國
稅
局
在
二
○
一

一
年
記
錄
了
大
約
一
千
二
百
萬
家
公
司
（
註41

）
。
二
○
○
六
年
政
府
做
了
一
項
關
於
空
殼
公
司
的
研
究
，
也
就

是
曾
經
隱
藏
資
金
或
主
事
者
身
分
的
公
司
，
結
果
發
現
美
國
每
年
大
約
成
立
二
百
萬
家
公
司
（
註42

）
。
這
大
約

是
每
天
出
生
人
口
的
一
半
（
註43

）
。

這
些
公
司
有
多
少
為
犯
罪
而
成
立
的
呢
？
其
中
只
有
極
少
數
遭
到
定
罪
。
在
聯
邦
法
院
，
自
從
量
刑
準
則
在

一
九
九
一
年
晚
期
執
行
以
來
，
有
將
近
三
千
八
百
個
組
織
被
定
罪
（
二
○
一
二
年
年
度
總
計
三
千
七
百
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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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）
。
三
百
多
家
公
司
得
到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此
外
，
有
幾
十
家
公
司
在
法
庭
被
宣
判
無
罪
，
還
有
更
多

是
法
官
駁
回
指
控
，
或
由
檢
察
官
放
棄
提
告
。
被
起
訴
的
公
司
最
多
不
超
過
四
千
家
（
圖9-2

）
。
這
是
代
表
企

業
很
少
犯
罪
（
幾
百
萬
家
中
只
有
幾
千
家
）
，
還
是
代
表
企
業
很
少
被
起
訴
？

上
市
公
司
完
全
是
另
一
回
事
。
根
據
我
的
資
料
，
在
美
國
交
易
所
有
上
市
股
票
的
公
司
中
，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有
二
百
七
十
三
家
遭
起
訴
，
這
代
表
全
部
五
千
家
上
市
公
司
占
了
五
％
（
註44

）
（
這
是
非
常
粗

略
的
估
計
，
因
為
上
市
公
司
的
數
量
會
變
，
且
有
些
公
司
被
定
罪
不
只
一
次
）
。
在
這
些
被
起
訴
的
公
司
中
，
四

六
％
被
判
有
罪
（
二
百
七
十
三
家
公
司
有
一
百
二
十
五
家
）
，
五
四
％
接
受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（
二
百
七
十

三
家
有
一
百
四
十
八
家
）
。
只
有
剛
好
超
過
四
分
之
一
是
外
國
企
業
（
二
百
七
十
三
家
有
七
十
三
家
）
。

圖
說
：
圖9-2

　
組
織
定
罪
、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數
量

上
市
公
司
平
均
支
付
四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罰
金
，
多
於
因
同
樣
罪
名
被
起
訴
的
其
他
公
司
，
但
這
數
字
跟
它
們

的
價
值
相
比
就
顯
得
微
不
足
道─

罰
金
平
均
是
和
解
時
這
些
公
司
市
場
資
本
額
或
鉅
額
股
票
總
價
值
的
○‧

○

四
％
（
註45

）
。
這
引
發
了
英
國
石
油
德
州
煉
油
廠
爆
炸
被
害
人
的
申
訴
；
這
件
案
子
的
五
千
萬
美
元
罰
款
，
只

占
了
英
國
石
油
超
過
七
百
億
美
元
市
值
的
○‧

○
七
％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罰
款
計
畫
不
是
根
據
公
司
規
模
，
而
是
根

據
量
刑
準
則
、
法
規
，
或
是
以
犯
罪
造
成
的
獲
利
和
損
失
計
算
。
但
是
實
際
施
加
的
罰
款
，
通
常
都
在
準
則
或
法

令
規
定
以
下
。
結
果
就
造
成
了
讓
公
司
欣
然
接
受
的
罰
款
金
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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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些
學
者
嘗
試
統
計
不
同
類
型
白
領
和
企
業
犯
罪
的
發
生
率
。
根
據
一
次
統
計
，
約
有
一
四‧

五
％
的
大
型

上
市
貿
易
公
司
犯
了
詐
欺
罪
（
註46

）
。
這
類
證
據
無
法
告
訴
我
們
，
是
否
應
該
追
訴
更
多
企
業
。
觀
察
企
業
訴

追
案
件
的
過
程
，
可
以
讓
我
們
更
了
解
檢
察
官
決
定
成
立
刑
事
案
件
時
，
處
理
企
業
的
情
況
。

給
個
人
的
棍
棒vs.
給
企
業
的
紅
蘿
蔔

現
在
以
個
人
被
追
訴
的
狀
況
，
與
企
業
做
個
比
較
。
可
以
肯
定
的
是
，
這
兩
者
是
截
然
不
同
的
世
界
。
對
於

無
法
實
際
坐
牢
的
企
業
來
說
，
檢
察
官
的
目
的
是
挑
出
嚴
重
觸
犯
刑
法
的
公
司
，
達
到
處
罰
、
威
嚇
和
改
革
目

的
。
不
提
供
一
些
寬
免
措
施
的
話
，
企
業
就
沒
有
動
機
舉
報
犯
罪
或
實
行
法
令
遵
循
措
施
，
所
以
檢
察
官
又
拿
棍

棒
又
拿
紅
蘿
蔔
，
一
邊
嚇
阻
、
一
邊
改
造
他
們
。

檢
察
官
很
少
為
了
鼓
勵
個
人
重
新
做
人
而
從
輕
量
刑
。
自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開
始
，
美
國
就
有
全
世
界
最
多
的

監
獄
人
口
和
最
高
的
坐
牢
率
（
註47

）
。
我
們
的
刑
事
司
法
系
統
有
極
強
烈
的
懲
罰
性
質
，
直
到
最
近
對
於
大
規

模
監
禁
的
態
度
才
稍
有
和
緩
。
美
國
量
刑
準
則
惡
名
昭
彰
的
是
，
根
本
沒
提
到
讓
被
告
改
過
向
善
的
可
能
性
（
註

48

）
，
這
讓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聲
明
「
自
發
性
的
改
過
」
是
極
為
相
關
的
因
素
，
可
能
占
有
「
很
大
的
重
要
性
」

（
註49

）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目
前
才
剛
開
始
針
對
非
暴
力
和
成
癮
被
告
採
取
緩
起
訴
做
法
，
讓
他
們
接
受
藥
物
或
心

理
健
康
治
療
而
非
監
禁
，
但
這
些
工
作
目
前
的
規
模
還
很
小
（
註50
）
。

雖
然
企
業
犯
罪
通
常
涉
及
嚴
重
違
反
管
制
規
定
的
行
為
，
而
非
暴
力
，
但
這
不
能
解
釋
為
什
麼
企
業
即
使
在

最
嚴
重
的
案
件
中
，
也
時
常
得
到
懲
罰
以
外
的
替
代
性
處
分
，
而
個
人
通
常
沒
有
這
樣
的
優
待
。
多
數
的
聯
邦
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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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案
件
都
是
非
暴
力
犯
罪
。
在
某
些
地
區
，
優
先
追
訴
企
業
還
是
優
先
追
訴
個
人
的
差
異
非
常
驚
人
。

目
前
超
過
三
分
之
一
的
案
件
，
都
是
追
訴
違
反
移
民
法
規
的
非
公
民
，
包
括
非
法
入
境
的
例
子
。
像
營
運
流

倡
化
（O

peration Stream
line

）
計
畫
這
樣
的
聯
邦
政
府
改
革
方
案
，
採
用
快
速
訴
訟
以
處
理
絕
大
多
數
非
法
而

遭
到
拘
留
的
人
，
並
為
了
讓
定
罪
更
快
完
成
，
而
提
供
大
部
分
犯
罪
人
寬
免
處
分
。
加
速
定
罪
流
程
幾
乎
所
有
罪

犯
都
從
寬
處
理
（
註51
）
。
這
些
案
件
不
涉
及
追
訴
犯
了
其
他
罪
行
的
移
民
。
非
法
入
境
或
再
入
境
不
太
要
求
證

明
犯
罪
故
意
，
法
官
傾
向
推
定
所
有
移
民
知
道
他
們
是
否
符
合
移
民
的
規
則
。
許
多
國
家
將
移
民
事
務
視
為
民
事

而
非
刑
事
處
理
，
美
國
在
幾
十
年
前
大
部
分
也
是
如
此
。
為
什
麼
大
批
的
移
民
會
被
貼
上
罪
犯
的
標
籤
，
實
在
是

讓
人
困
擾
的
問
題
。

很
少
有
雇
主
因
移
民
罪
遭
起
訴
。
雇
主
也
許
因
蓄
意
非
法
引
進
或
藏
匿
目
前
在
美
國
的
非
本
國
人
而
面
臨
訴

訟
，
但
這
類
案
件
舉
證
十
分
困
難
（
註52

）
。
因
非
法
移
民
達
成
緩
起
訴
協
議
的
公
司
有
十
家
。
比
方
說
二
○
○

六
年
，
聯
邦
幹
員
突
襲
生
產
貨
運
板
架
的IFC

O
 System

s

公
司
旗
下
四
十
家
工
廠
，
進
行
搜
捕
。
他
們
羈
押
了
一

千
多
名
非
美
國
公
民
，
估
計
還
有
好
幾
千
人─

IFC
O

半
數
以
上
員
工
都
用
假
的
社
會
安
全
號
碼
（
註53

）
。
幾
位

經
理
因
違
反
移
民
法
規
遭
到
起
訴
（
註54

）
。IFC

O

支
付
了
近
二
千
一
百
萬
美
元
罰
金
，
包
含
未
繳
薪
資
和
民

事
罰
金
，
並
且
同
意
採
取
法
令
遵
循
措
施
，
包
括
加
入
員
工
身
分
電
子
查
證
系
統
（E-Verify

）
，
允
許
立
即
查

驗
員
工
的
社
會
安
全
號
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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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一
個
例
子
是W

esternG
eco

公
司
，
因
為
替
墨
西
哥
灣
油
輪
的
工
人
申
請
簽
證
時
提
出
不
實
文
件
，
支
付

了
一
千
九
百
六
十
萬
美
元
罰
款
。
從
我
檢
視
的
二
千
多
家
定
罪
企
業
中
，
一
百
零
七
家
涉
及
移
民
犯
罪
（
註

55

）
。
這
和
每
年
近
四
萬
個
人
因
非
法
移
民
而
被
追
訴
相
比
，
顯
得
微
不
足
道
，
而
其
中
很
少
是
雇
主
（
註

56

）
。另

一
個
例
子
是
毒
品
案
件
追
訴
，
儘
管
通
常
是
非
暴
力
犯
罪
。
聯
邦
毒
品
犯
罪
主
要
涉
及
持
有
或
散
布
管
制

藥
物
。
起
訴
個
人
的
聯
邦
案
件
中
，
有
超
過
四
分
之
一
是
因
為
散
布
或
共
謀
散
布
管
制
藥
物
，
而
聯
邦
監
獄
有
半

數
囚
犯
因
毒
品
犯
罪
服
刑
（
註57
）
。
這
些
罪
名
用
意
在
於
讓
整
個
非
法
毒
品
交
易
事
業
關
閉
，
但
是
監
禁
低
階

的
交
易
商
並
沒
有
多
大
幫
助
。

大
批
被
指
控
毒
品
犯
罪
的
案
件
中
，
只
有
少
數
有
過
重
大
犯
罪
前
科
，
或
在
犯
罪
時
使
用
武
器
。
少
於
六
％

是
毒
品
事
業
的
高
階
幹
部
或
領
導
人
（
註58
）
。
如
聯
邦
法
官
格
里
森
（John G

leeson

）
所
言
：
「
認
為
聯
邦

體
制
只
處
理
『
最
嚴
重
的
毒
品
和
暴
力
』
罪
犯
的
人
，
不
是
很
了
解
實
際
的
情
況
。
」
（
註59

）
即
使
是
輕
度
且

非
暴
力
罪
犯
，
也
會
被
判
在
聯
邦
監
獄
中
服
長
期
徒
刑
，
相
較
之
下
，
量
刑
準
則
卻
允
許
企
業
彈
性
量
刑
。

此
外
，
特
別
加
重
處
罰
的
快
客
古
柯
鹼
罪
犯
絕
大
多
數
是
黑
人
（
註60

）
。
這
些
罪
犯
不
適
用
寬
免
計
畫
，

反
而
採
取
「
嚴
加
懲
罰
」
方
案
。
毒
品
案
件
不
像
追
訴
企
業
有
準
則
可
循
（
註61

）
。
一
九
九
七
年
，
關
於
何
時

提
出
聯
邦
毒
品
訴
訟
，
以
及
何
時
將
案
件
交
給
州
政
府
處
理
，
司
法
部
取
消
了
指
示
準
則
。
國
會
和
量
刑
委
員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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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終
確
實
減
少
了
在
快
客
量
刑
上
的
歧
見
，
但
過
了
十
五
年
總
檢
察
長
霍
德
才
宣
稱
，
這
項
毒
品
起
訴
的
做
法
造

成
了
反
效
果
，
新
的
準
則
針
對
毒
品
輕
犯
採
取
寬
免
、
不
起
訴
和
起
訴
以
外
的
替
代
措
施
（
註62

）
。

緝
毒
戰
爭
對
企
業
影
響
不
大
，
只
有
少
數
企
業
因
非
法
販
賣
管
制
藥
物
、
缺
乏
血
管
收
縮
劑Suddafed

（
可

用
於
製
造
甲
基
安
非
他
命
）
的
銷
售
紀
錄
或
販
賣
吸
毒
設
備
遭
起
訴
。
檢
察
官
決
定
不
起
訴
一
家
主
要
醫
藥
公
司

的
數
百
名
或
數
千
名
銷
售
人
員
，
他
們
涉
及
支
付
醫
師
回
扣
或
推
廣
標
示
外
藥
物
。
他
們
認
為
直
接
起
訴
企
業
，

比
起
追
究
個
人
刑
責
更
有
效
；
沒
錯
，
檢
察
官
可
以
起
訴
子
公
司
而
非
追
究
母
公
司
的
刑
責
。
滙
豐
銀
行
在
大
規

模
洗
錢
案
中
被
判
輕
刑
，
在
此
類
案
件
中
，
銀
行
員
工
很
少
遭
到
追
訴
。
不
過
，
在
打
擊
毒
品
的
戰
爭
中
，
檢
察

官
一
直
很
有
意
願
將
數
萬
名
參
與
毒
品
交
易
的
人
抓
進
監
獄
，
包
括
涉
入
不
深
的
人
。

未
能
堅
持
嚴
懲
企
業
罪
犯
，
在
我
們
嚴
格
起
訴
輕
刑
罪
犯
時
，
顯
得
特
別
站
不
住
腳
。
而
且
也
不
能
說
白
領

或
企
業
犯
罪
「
不
是
真
的
犯
罪
」
，
因
為
多
數
聯
邦
檢
察
官
處
理
的
就
是
非
暴
力
和
管
制
性
犯
罪
。
企
業
不
應
該

因
為
瑣
碎
的
民
事
違
法
事
件
遭
到
追
訴
，
但
如
果
有
足
以
成
立
刑
事
犯
罪
的
重
大
違
法
，
嚴
厲
的
刑
事
處
罰
和
體

制
改
革
也
應
相
繼
產
生
。

缺
乏
資
源
的
主
管
機
關

有
些
人
認
為
，
企
業
既
然
無
法
因
犯
罪
被
繩
之
以
法
，
那
麼
應
該
只
能
承
擔
主
管
機
關
或
追
訴
個
人
的
民
事

責
任
。
然
而
，
相
對
於
缺
乏
資
源
處
罰
違
法
企
業
的
主
管
機
關
，
檢
察
官
具
有
重
要
的
彌
補
作
用
。
美
國
環
保
局

和
證
管
會
提
供
了
一
項
執
法
資
源
和
模
式
的
比
較
研
究
，
顯
示
環
保
局
比
證
管
會
更
著
重
於
執
法
。
相
較
之
下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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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發
現
大
銀
行
較
少
面
對
起
訴
的
原
因
，
而
檢
察
官
每
年
卻
提
出
許
多
環
境
訴
訟
。
如
果
我
們
想
要
讓
企
業
刑
事

處
罰
和
民
事
執
法
的
關
係
保
持
正
常
，
可
能
需
要
提
供
檢
察
官
和
主
管
機
關
更
多
的
資
源
。

墨
西
哥
灣
深
水
地
平
線
漏
油
事
件
的
起
訴
，
導
致
最
高
額
罰
金
（
十
二
億
美
元
）
和
史
上
最
大
社
區
服
務
金

額
（
四
十
億
）
，
但
對
比
於
英
國
石
油
可
能
得
付
給
環
保
局
和
州
立
主
管
機
關
超
過
一
百
七
十
億
美
元
的
民
事
罰

款
，
這
點
錢
就
不
算
什
麼
了
。
在
二
○
一
一
年
會
計
年
度
，
環
保
局
起
訴
二
百
四
十
九
件
環
境
犯
罪
，
造
成
三
千

五
百
萬
美
元
的
罰
款
和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（
註63

）
。
這
還
只
是
一
小
部
分─

環
保
局
也
提
出
民
事
和
行
政
訴
訟
，

獲
得
一
億
零
四
百
萬
罰
款
（
註64
）
。
但
這
些
和
行
政
訴
訟
相
比
也
不
算
什
麼
，
環
保
局
處
理
了
一
千
七
百
六
十

個
行
政
處
罰
命
令
（
加
上
四
千
八
百
萬
美
元
罰
款
）
，
和
一
千
三
百
二
十
四
個
行
政
法
令
遵
循
命
令
。
環
保
局
較

非
正
式
地
做
了
一
萬
九
千
次
檢
驗
，
收
到
三
百
五
十
萬
次
投
入
減
少
汙
染
的
自
願
承
諾
。
環
保
局
也
和
州
立
主
管

機
關
聯
合
提
出
訴
訟
。

環
境
訴
訟
是
我
的
資
料
中
最
大
宗
的
刑
事
起
訴
種
類
。
從
二
○
一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我
找
到
五
百
多
件

環
境
訴
訟
（
不
包
括
野
生
動
物
犯
罪
）
，
其
中
只
有
六
件
是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想
當
然
，
許
多
環
境
訴
訟

和
小
公
司
有
關
，
而
定
罪
對
不
同
公
司
而
言
也
許
會
承
受
不
同
的
後
果
。
但
聯
邦
環
境
檢
察
官
認
為
，
案
件
應
該

通
常
不
是
民
事
處
理
，
就
是
刑
事
定
罪
。

證
管
會
很
少
對
公
司
採
取
執
法
行
動
。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他
們
總
共
提
出
八
百
一
十
三
件
民
事
訴
追
，
但
多
數

是
針
對
個
人─

例
如
一
百
零
六
件
和
舉
報
或
揭
露
有
關
，
不
到
二
十
件
針
對
公
司
（
註65

）
。
這
也
許
說
明
了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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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只
有
二
十
三
件
緩
起
訴
協
議
涉
及
證
券
詐
欺
起
訴
，
並
且
只
有
三
家
公
司
因

證
券
詐
欺
被
定
罪
。
儘
管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、
環
境
違
法
、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和
其
他
聯
邦
刑
事
違
法
行
為
平

均
罰
款
較
高
，
但
證
券
詐
欺
不
是
。

這
要
怎
麼
解
釋
呢
？
一
方
面
，
證
管
會
受
制
於
國
會
。
現
行
法
律
規
定
，
證
管
會
在
多
數
案
例
中
只
能
取
得

繳
回
的
犯
罪
所
得
，
而
非
罰
款
（
註66

）
。
證
管
會
推
動
允
許
更
鉅
額
民
事
罰
款
的
立
法
（
註67

）
，
然
而
如

《
紐
約
時
報
》
記
者
在
二
○
○
七
年
的
報
導
：
「
眾
所
皆
知
，
證
管
會
和
人
數
眾
多
的
富
有
華
爾
街
相
比
，
人
手

嚴
重
不
足
且
缺
乏
資
金
。
」
（
註68

）
不
久
以
後
，
三
名
前
證
管
會
主
席
以
此
聲
明
反
映
其
感
受
：
「
證
管
會
今

天
的
問
題
是
缺
乏
資
金
、
人
力
和
執
行
工
作
的
工
具
。
」
（
註69

）

證
管
會
自
此
增
加
執
法
和
一
個
海
外
反
腐
敗
專
責
小
組
，
並
且
開
始
使
用
公
司
監
察
人
（
註70

）
。
《
陶
德

─

法
蘭
克
法
案
》
的
目
標
之
一
，
即
是
賦
予
證
管
會
更
多
權
力
、
協
助
和
資
金
，
以
期
成
為
有
效
的
證
券
市
場
主

管
機
關
（
註71

）
。
但
是
到
了
二
○
一
一
年
，
證
管
會
提
及
其
預
算
已
導
致
延
遲
與
減
少
執
法
和
市
場
監
控
的
工

作
（
註72

）
。
越
來
越
多
人
批
評
證
管
會
和
解
案
件
的
方
法
，
指
責
他
們
允
許
公
司
既
不
承
認
、
也
不
否
認
違
法

行
為
。一

名
法
官
批
准
了
證
管
會
的
協
議
，
但
寫
道
：
「
在
這
個
時
代
，
商
業
市
場
上
越
來
越
多
公
司
被
視
為
『
大

到
不
能
倒
（
關
）
』
，
諷
世
者
便
將
此
觀
念
解
讀
為
大
眾
所
鼓
勵
的
代
稱
，
是
逃
避
或
忽
視
規
定
的
通
行
證
、
掩

飾
重
大
詐
欺
的
眨
眼
或
點
頭
、
欺
騙
毫
無
懷
疑
的
顧
客
的
許
可
證
。
」
（
註73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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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管
會
為
了
阻
止
使
用
「
既
不
承
認
也
不
否
認
」
的
語
言
而
改
變
策
略
，
但
是
主
管
機
關
對
大
企
業
太
過
寬

容
的
顧
慮
還
是
存
在
。
如
果
主
管
機
關
不
見
得
能
確
實
執
法
，
那
麼
檢
察
官
或
許
是
其
絆
腳
石
。
的
確
，
起
訴
是

監
管
失
敗
的
跡
象
。
回
想
第
四
章
討
論
過
的
滙
豐
銀
行
規
模
龐
大
的
洗
錢
案
，
議
會
發
表
報
告
稱
該
銀
行
文
化
普

遍
受
到
汙
染
，
強
調
金
融
管
理
局
直
到
二
○
一
○
年
都
無
法
採
取
任
何
執
法
行
動
，
儘
管
該
銀
行
已
在
二
○
○

三
年
被
舉
證
出
了
問
題
（
註74

）
。
執
法
的
減
弱
，
讓
主
管
機
關
明
白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（
註75

）
。
我
們
不
能
期

待
檢
察
官
填
補
執
法
不
當
的
漏
洞
，
不
過
我
們
可
以
期
待
檢
察
官
處
理
重
大
違
法
行
為
和
施
加
更
嚴
重
的
後
果
，

例
如
認
罪
、
驚
人
罰
款
和
嚴
謹
的
體
制
改
革
。

另
一
種
聲
音
：
無
法
思
考
的
法
人
，
如
何
負
起
刑
責
？

有
人
認
為
我
剛
做
的
各
個
比
較
都
指
向
一
個
結
論
：
追
訴
企
業
不
夠
公
正
，
最
好
追
訴
個
人
和
提
出
民
事
管

制
行
動
。
這
些
「
廢
除
主
義
者
」
認
為
既
然
企
業
不
能
關
，
檢
察
官
不
應
試
圖
處
罰
它
們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法
學
教

授
艾
爾
休
勒
（A

lbert A
lschuler

）
認
為
，
責
怪
「
無
腦
的
法
人
單
位
」
犯
罪
是
一
種
錯
誤
，
類
似
古
代
敬
神
之

物
的
法
律
慣
例
：
「
處
罰
殺
人
的
動
物
或
無
生
命
物
體
。
」
（
註76

）
艾
爾
休
勒
教
授
發
現
利
用
起
訴
企
業
，
達

到
員
工
彼
此
監
督
的
目
的
還
比
較
合
理
，
這
也
是
我
認
為
的
目
的
。
其
他
學
者
提
出
刑
事
責
任
應
該
由
民
事
執
法

或
保
險
形
式
取
代
（
註77

）
。
企
業
團
體
照
理
也
許
會
欣
然
同
意
這
些
建
議
，
以
期
限
制
或
廢
除
企
業
刑
責
。

傾
倒
油
汙
案
件
形
成
了
一
群
同
盟
，
聚
焦
於
限
制
企
業
刑
責
，
即
使
不
能
廢
除
。
回
想
愛
奧
尼
亞
案
件
，
這

家
希
臘
運
輸
公
司
被
控
使
用
「
神
奇
導
管
」
非
法
往
船
外
傾
倒
油
汙
，
決
定
將
案
子
提
交
審
判
。
結
果
官
司
打
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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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，
但
他
們
提
出
上
訴
，
並
形
成
不
同
結
盟
團
體
。

企
業
法
務
公
會
（A

ssociation of C
orporate C

ounsel

）
、
美
國
商
會
、
全
國
製
造
商
公
會
（N

ational

A
ssociation of M

anufacturers

）
和
華
盛
頓
法
律
基
金
會
（W

ashington Legal Foundation

）
代
表
企
業
利
益
團

體
，
反
對
企
業
責
任
的
嚴
格
標
準
。
但
是
連
一
般
認
為
刑
事
程
序
較
公
正
的
全
美
刑
事
辯
護
協
會
（N

ational

A
ssociation of C

rim
inal D

efense Law
yers

）
和
紐
約
州
刑
事
辯
護
協
會
（N

ew
 York State A

ssociation of

C
rim

inal D
efense Law

yers
）
也
加
入
他
們
的
行
列
（
註78

）
。
他
們
不
是
主
張
廢
除
企
業
犯
罪
，
而
是
要
求
聯

邦
上
訴
法
庭
認
可
，
優
良
法
令
遵
循
可
作
為
企
業
刑
責
的
防
護
機
制
。

企
業
也
為
了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可
以
法
令
遵
循
機
制
作
為
防
衛
展
開
遊
說
。
當
然
，
基
於
準
則
、
緩
起
訴
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法
令
遵
循
已
是
減
刑
的
理
由
。
或
許
如
法
學
教
授
韓
寧
（Peter H

enning

）
認
為
，
企
業
應
該

謹
慎
考
量
自
己
想
要
什
麼
（
註79

）
。
少
數
案
件
走
上
法
院
，
利
用
法
令
遵
循
的
防
衛
機
制
，
檢
察
官
可
藉
以
加

強
企
業
政
策
的
有
效
性
。
如
果
員
工
認
罪
代
表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失
敗
，
那
麼
此
防
禦
機
制
真
的
對
公
司
有
幫
助

嗎
？
在
愛
奧
尼
亞
案
件
，
該
公
司
被
發
現
違
反
之
前
環
保
局
同
意
的
協
議
，
所
以
這
對
公
司
沒
有
用
。

有
些
學
者
如
艾
爾
休
勒
教
授
，
也
主
張
聯
邦
企
業
刑
責
應
該
有
所
限
制
，
公
司
被
追
訴
時
應
該
可
以
提
出
誠

信
守
法
的
答
辯
理
由
，
允
許
公
司
主
張
優
良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可
以
超
越
個
別
不
守
法
的
員
工
（
註80

）
。
有

些
人
依
然
認
為
企
業
刑
責
應
該
僅
限
高
階
主
管
慫
恿
其
下
屬
犯
罪
的
案
子
（
註81

）
。
一
些
州
採
用
的
模
範
刑
法

典
（e M

odel Penal C
ode

）
採
取
這
個
做
法
，
並
補
充
只
有
在
立
法
者
具
有
明
確
的
意
圖
，
讓
犯
罪
處
罰
規
定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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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用
於
企
業
時
，
才
能
追
訴
公
司
（
註82

）
。
不
管
如
何
，
聯
邦
上
訴
法
院
在
愛
奧
尼
亞
案
件
中
拒
絕
接
受
公
司

的
答
辯
，
引
用
長
期
存
在
的
聯
邦
法
，
認
定
企
業
可
以
因
為
員
工
職
務
範
圍
內
的
行
為
承
擔
刑
事
責
任
（
註

83

）
。某

聯
邦
上
訴
法
院
認
可
更
廣
泛
的
企
業
刑
事
責
任
標
準─

「
集
體
認
知
」
理
論
，
任
何
員
工
不
需
要
有
完
整

的
犯
罪
故
意
，
只
要
多
個
員
工
整
體
上
擁
有
其
必
要
的
故
意
即
可
。
其
理
論
是
既
然
企
業
可
以
「
劃
分
認
知
範

圍
」
，
就
可
以
為
「
所
有
員
工
在
職
責
範
圍
內
的
全
部
知
悉
事
項
」
負
責
。
然
而
，
在
這
項
標
準
提
出
後
，
並
沒

有
刑
事
案
件
基
於
此
理
論
讓
企
業
負
責
（
註84

）
。

如
本
書
之
前
所
述
，
儘
管
企
業
刑
責
有
其
廣
泛
的
聯
邦
標
準
，
但
檢
察
官
實
際
上
只
在
有
限
的
案
件
類
型
中

施
加
刑
責
。
檢
察
官
說
他
們
基
於
注
重
法
令
遵
循
，
和
民
事
責
任
或
追
訴
個
人
是
否
適
當
等
因
素
，
來
選
擇
追
訴

的
公
司
。
我
向
來
認
為
檢
察
官
沒
有
確
實
遵
守
那
些
不
夠
清
楚
的
原
則
。
如
果
檢
察
官
的
案
子
不
嚴
重
，
或
基
本

法
律
或
法
規
奠
基
於
不
健
全
的
政
策
之
上
，
那
麼
就
不
適
合
刑
事
執
法
。

大
部
分
違
反
規
定
的
行
為
不
應
該
被
視
為
犯
罪
，
但
嚴
重
的
刑
事
違
法
應
屬
於
犯
罪
，
包
括
公
司
涉
及
重

複
、
隱
匿
或
忍
受
不
法
行
為
的
案
件
。
定
義
什
麼
算
是
嚴
重
違
法
或
完
全
無
法
遵
循
法
規
非
常
困
難
，
但
是
檢
察

官
應
該
採
取
更
具
體
的
措
施
，
例
如
公
司
是
否
為
慣
犯
、
牽
扯
的
員
工
數
量
、
違
法
規
模
或
是
否
有
高
階
人
士
參

與
，
以
及
企
業
持
續
容
忍
不
法
行
為
會
造
成
更
嚴
重
的
處
罰
結
果
。
還
有
，
慣
犯
應
該
施
以
更
嚴
厲
的
處
分
。

檢
察
官
：
巨
人
面
前
的
螞
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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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難
想
像
檢
察
官
如
同
戰
役
中
的
小
人
物
。
一
九
四
○
年
，
總
檢
察
長
傑
克
遜
（R

obert Jackson

）
提
及

檢
察
官
比
起
美
國
其
他
人
更
能
控
制
生
命
、
自
由
和
名
譽
（
註85

）
。
雖
然
聯
邦
檢
察
官
基
於
廣
泛
的
聯
邦
刑
事

法
律
、
嚴
厲
的
聯
邦
量
刑
準
則
，
以
及
任
他
們
支
配
的
聯
邦
調
查
局
和
聯
邦
主
管
機
關
，
已
經
是
全
國
權
力
最
大

的
檢
察
官
，
但
他
們
需
要
更
多
資
源
對
付
大
企
業
，
因
為
企
業
具
有
鉅
額
資
金
的
優
勢
。
本
書
其
中
目
的
即
是
解

釋
檢
察
官
和
企
業
採
取
妥
協
的
合
理
原
因
。

檢
察
官
全
心
投
入
於
工
作
，
沒
有
證
據
顯
示
企
業
「
誘
惑
」
或
影
響
過
檢
察
官
。
企
業
反
對
更
嚴
格
的
刑
法

也
沒
有
成
功
過
，
雖
然
其
申
訴
造
成
司
法
部
部
分
修
改
追
訴
企
業
的
準
則
。
我
知
道
企
業
向
高
等
法
院
提
出
上

訴
，
甚
至
上
達
總
檢
察
長
級
別─
回
想K

PM
G

司
法
部
在
華
盛
頓
特
區
安
排
的
高
層
會
議
。
聯
邦
檢
察
官
擁
有
頗

具
聲
譽
的
工
作
和
積
極
起
訴
的
強
烈
動
機
，
但
是
他
們
知
道
必
須
不
斷
告
知
監
督
者
，
因
為
最
終
總
檢
察
長
會
從

公
司
律
師
那
了
解
案
件
，
即
使
管
理
階
層
只
希
望
能
夠
向
董
事
會
保
證
，
他
們
會
盡
力
談
成
最
好
的
交
易
。

還
有
旋
轉
門
考
量
。
許
多
檢
察
官
因
私
人
公
司
或
私
營
領
域
的
優
渥
工
作
離
職
。
大
型
律
師
事
務
所
的
白
領

業
務
遽
增
，
公
司
希
望
雇
用
能
夠
讓
他
們
參
與
司
法
部
會
議
的
前
任
檢
察
官
（
註86

）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許
多
公
司

監
察
人
本
身
過
去
是
檢
察
官
。
不
過
，
這
或
許
也
刺
激
了
檢
察
官
嚴
格
對
付
企
業
的
動
機─

表
現
他
們
知
道
如
何

處
理
大
案
子
。
什
麼
是
公
平
競
爭
的
因
素
？
檢
察
官
仰
賴
調
查
人
員
揭
發
企
業
犯
罪
和
建
立
紮
實
案
件
。
聯
邦
調

查
局
理
應
領
導
探
員
調
查
企
業
詐
欺
，
但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九
一
一
攻
擊
事
件
後
，
指
派
處
理
白
領
案
件
的
人
更
少

了
。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以
後
，
聯
邦
調
查
局
改
變
做
法
，
指
派
更
多
探
員
調
查
房
貸
詐
欺
和
證
券
事
宜
，
自
二
○
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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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至
二
○
一
一
年
，
每
年
報
告
的
詐
欺
調
查
數
量
持
續
增
長
（
註87

）
。
這
是
檢
察
官
的
一
貫
作
業
，
如
果
國
會

希
望
嚴
辦
企
業
犯
罪
，
還
可
以
資
助
更
多
探
員
和
調
查
行
動
。

檢
察
官
也
依
賴
主
管
機
關
揭
露
違
法
行
為
，
因
為
它
們
可
以
取
得
更
多
的
企
業
紀
錄
。
主
管
機
關
在
北
卡
羅

萊
納
州
的
威
克
醫
療
集
團
（W

akeM
ed

）
案
件
中
發
現
不
實
醫
院
帳
務
，
因
為
資
料
探
勘
揭
露
了
帳
務
紀
錄
的
異

常
。
聯
邦
調
查
局
和
主
管
機
關
正
在
推
廣
這
種
精
密
的
資
料
探
勘
技
術
，
以
期
作
為
找
到
詐
欺
模
式
、
系
統
問
題

和
異
常
記
帳
活
動
的
工
具
。
聯
邦
調
查
局
也
使
用
資
料
探
勘
偵
測
房
貸
詐
欺
。
二
○
○
九
年
，
聯
邦
調
查
局
成
立

金
融
情
報
中
心
（Financial Intelligence C

enter

）
，
提
供
金
融
情
報
資
料
的
策
略
分
析
，
和
揭
露
證
券
詐
欺
、

洗
錢
和
其
他
金
融
詐
欺
。

檢
察
官
是
本
書
的
重
點
，
但
各
州
和
當
地
檢
察
官
的
人
數
更
多
。
少
數
擁
有
處
理
大
企
業
案
件
的
資
源
，
儘

管
有
些
辦
公
室
如
曼
哈
頓
地
區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和
紐
約
總
檢
察
長
辦
公
室
，
早
已
偵
辦
此
類
案
件
多
年
。
各
州
也

提
過
有
關
環
境
違
法
、
職
場
傷
害
和
顧
客
詐
欺
的
重
要
案
件
，
各
州
和
地
方
監
察
官
也
提
出
越
來
越
多
的
大
規
模

金
融
詐
欺
案
件
，
利
用
一
些
區
域
特
別
小
組
並
注
重
特
別
議
題
，
例
如
針
對
老
人
的
詐
欺
（
註88

）
。
各
級
檢
察

官
也
開
始
配
合
詐
欺
調
查
活
動
，
包
括
透
過
和
州
總
檢
察
長
的
合
夥
關
係
（
註89

）
。

我
們
將
最
近
的
金
融
危
機
反
應
與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的
儲
貸
醜
聞
做
個
比
較
。
率
先
解
除
儲
貸
機
構
（S

＆

Ls

）
管
制
的
國
會
，
通
過
法
令
提
供
數
千
萬
美
元
調
查
和
起
訴
銀
行
犯
罪
。
國
會
為
因
應
銀
行
詐
欺
延
長
了
法
律

期
限
，
給
檢
察
官
多
五
年
時
間
成
立
案
件
，
同
時
資
助
司
法
部
成
立
專
責
小
組
和
金
融
機
構
欺
詐
股
提
出
告
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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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註90

）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數
百
家
銀
行
主
管
因
不
實
經
營
儲
貸
機
構
而
遭
起
訴
。
而
起
訴
儲
貸
機
構
顯
示
檢
察
官

如
果
獲
得
資
源
，
可
能
表
現
更
強
硬
的
原
因
。
不
過
這
些
詐
欺
案
有
些
很
容
易
舉
證
，
有
些
主
管
本
身
即
非
常
大

方
地
從
銀
行
資
產
借
錢
，
但
起
訴
還
是
無
法
讓
被
害
人
全
額
得
到
賠
償
：
只
有
拿
回
一
億
三
千
萬
美
元
的
回
復
原

狀
賠
償
（
註91
）
。

儲
貸
機
構
案
件
是
犯
罪
專
家
布
萊
克
所
謂
的
「
管
制
型
詐
欺
」
，
其
中
管
理
公
司
的
人
利
用
它
欺
騙
別
人
和

作
為
隱
瞞
計
畫
的
防
護
罩
（
註92

）
。
要
預
防
高
層
人
士
腐
化
內
部
管
制
，
需
要
特
別
強
大
的
外
部
監
控
。
儘
管

如
此
，
完
全
腐
化
的
公
司
也
許
不
值
得
挽
救
，
或
者
如
安
隆
公
司
，
已
停
止
營
業
無
法
起
訴
。
而
對
於
沒
有
完
全

參
與
犯
罪
的
公
司
，
則
需
要
強
大
的
內
部
管
制
預
防
長
官
和
低
階
員
工
犯
法
。
理
想
而
言
，
起
訴
的
威
脅
可
以
在

第
一
時
間
預
防
企
業
犯
罪
，
但
經
常
使
用
的
不
起
訴
做
法
，
不
知
道
是
否
可
以
達
這
個
目
標
。

邁
向
更
好
未
來
的
改
革
路
線
圖

參
議
員
默
克
里
反
對
滙
豐
銀
行
接
受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他
提
出
一
個
更
大
的
問
題
：
「
金
融
危
機
以
後
四
年
，

司
法
部
似
乎
設
立
了
一
個
穩
固
的
判
例
，
即
沒
有
銀
行
、
銀
行
職
員
或
銀
行
主
管
可
以
被
起
訴
。
」
他
稱
此
為
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（
註93

）
。
滙
豐
銀
行
沒
有
員
工
遭
起
訴
。
參
議
員
華
倫
提
出
關
切
：
「
顯
然
，
如
果
你
幫
毒

品
聯
合
同
業
洗
錢
將
近
十
億
美
元
，
而
且
破
壞
我
們
的
國
際
性
制
裁
，
你
的
公
司
會
付
一
筆
罰
款
，
然
後
晚
上
就

可
以
回
家
睡
覺
。
」
（
註94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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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另
一
方
面
，
司
法
部
要
求
滙
豐
銀
行
由
上
至
下
的
法
令
遵
循
改
革
，
該
公
司
換
掉
領
導
人
、
投
資
數
億
美

元
執
行
法
令
遵
循
，
並
同
意
修
改
主
管
獎
勵
計
畫
，
讓
紅
利
基
於
法
令
遵
循
成
果
計
算
。
這
項
協
議
條
款
確
實
比

絕
大
多
數
更
嚴
厲
。
問
題
是
此
協
議
是
否
會
達
到
持
久
的
改
革
。
我
們
也
應
該
問
，
其
他
企
業
起
訴
協
議
是
否
會

造
成
體
制
改
革
，
以
及
為
什
麼
沒
有
評
估
這
些
改
革
是
否
實
際
運
作
。

如
果
因
為
檢
察
官
無
法
對
重
大
企
業
違
法
者
施
以
有
效
的
後
果
，
刑
法
就
失
去
了
特
別
用
意
。
這
更
說
明
了

嚴
重
缺
乏
法
令
遵
循
，
為
何
是
最
有
利
於
刑
事
起
訴
案
件
的
理
由
。
而
當
檢
察
官
提
出
寬
免
時
，
不
應
該
太
快
獎

勵
粉
飾
性
法
令
遵
循
，
而
且
比
起
只
有
裝
飾
作
用
的
內
部
法
令
遵
循
措
施
（
註95

）
，
起
訴
個
人
會
更
有
效
。
起

訴
更
高
階
官
員
和
嚴
厲
監
督
企
業
起
訴
需
要
龐
大
的
資
源
。
我
的
觀
點
則
是
兩
者
都
很
重
要
，
個
人
和
企
業
都
不

該
逍
遙
法
外
。

重
新
思
考
對
企
業
的
處
罰

如
法
學
教
授
哈
特
（H

enry M
.H

art Jr.

）
的
名
言
：
「
刑
事
和
民
事
制
裁
的
差
異
在
於
，
群
體
的
譴
責
會
伴

隨
著
懲
罰
而
來
。
」
（
註96

）
刑
事
起
訴
比
起
非
刑
事
調
停
更
損
及
公
司
名
聲
。
凸
顯
企
業
民
事
和
刑
事
執
法
差

異
的
系
統
會
是
什
麼
樣
子
？
它
會
像
目
前
環
境
和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檢
察
官
的
做
法
：
案
件
不
是
民
事
就
是
刑

事
，
沒
有
很
多
處
於
模
糊
地
帶
的
和
解
。
在
我
看
來
，
應
該
加
強
定
罪
，
如
果
定
罪
母
公
司
會
造
成
嚴
重
的
附
帶

後
果
，
那
麼
就
選
擇
定
罪
子
公
司
。
如
果
任
何
類
型
的
認
罪
協
商
附
帶
後
果
都
很
大
，
可
以
考
慮
緩
起
訴
，
但
必

須
由
法
官
監
督
具
體
監
管
措
施
。
不
起
訴
協
議
本
就
不
應
該
使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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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罰
款
應
該
在
量
刑
範
圍
內
執
行
。
應
該
課
以
輕
微
罰
款
的
唯
一
理
由
是
獎
勵
自
願
和
及
時
自
我
舉
報

和
配
合
調
查
，
以
及
推
廣
紀
錄
和
稽
核
方
面
的
法
令
遵
循
。
僅
是
裝
飾
作
用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不
應
予
獎
勵
。
檢

察
官
也
應
該
更
公
開
計
算
罰
款
的
方
式
。
如
果
企
業
經
常
被
要
求
認
罪
，
法
官
可
以
更
仔
細
審
查
組
織
量
刑
。
檢

察
官
也
應
該
讓
公
司
慣
犯
得
到
更
嚴
厲
的
處
罰
。

刑
法
除
了
譴
責
功
能
以
外
，
公
司
可
能
最
想
避
免
的
附
帶
後
果
、
以
及
可
能
最
害
怕
起
訴
的
原
因
，
就
是
停

止
營
業
或
禁
止
令
的
風
險
。
這
類
後
果
可
能
會
宣
判
公
司
死
刑
，
在
很
多
情
況
下
，
檢
察
官
和
主
管
機
關
都
想
要

避
免
造
成
這
類
嚴
重
後
果
。
然
而
停
業
和
禁
止
在
某
個
產
業
工
作
或
和
政
府
合
作
，
規
則
很
模
糊
。
聯
邦
政
府
可

以
禁
止
公
司
從
事
政
府
工
程
，
直
到
公
司
糾
正
導
致
違
法
的
情
況
（
政
府
在
墨
西
哥
灣
漏
油
事
件
後
讓
英
國
石
油

暫
時
停
業
，
但
只
針
對
新
的
合
約
）
。

政
府
也
可
以
立
即
對
公
司
下
達
禁
止
令
，
一
般
最
多
是
三
年
（
註97

）
。
有
些
禁
止
令
是
因
為
與
政
府
合
約

的
詐
欺
或
非
法
行
為
（
二
○
一
一
年
大
約
是
一
六
％
）
，
但
八
四
％
是
其
他
違
法
行
為
，
例
如
醫
療
詐
欺
或
非
法

出
口
（
註98

）
。
政
府
所
做
的
禁
止
令
研
究
發
現
，
多
數
是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的
案
件
（
註99

）
。
為
了
實
行

真
正
有
效
的
企
業
訴
訟
，
應
該
更
清
楚
和
更
加
強
執
行
禁
止
令
和
暫
停
營
業
，
尤
其
是
累
犯
，
以
確
保
它
們
執
行

實
質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（
註100

）
。

嚇
阻
企
業
犯
罪
的
方
式
不
只
是
嚴
格
罰
款
，
也
可
以
加
強
偵
察
不
法
行
為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國
會
應
該
提
供
檢

察
官
更
多
的
調
查
資
源
。
此
外
，
給
予
自
我
舉
報
的
公
司
更
多
獎
賞
也
有
幫
助
，
如
鼓
勵
競
爭
同
業
互
相
舉
報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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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予
公
司
內
部
告
密
者
更
多
檢
舉
獎
金
也
很
有
效
。
國
際
訴
訟
凸
顯
了
告
密
者
可
能
發
揮
的
作
用
。

主
要
因
應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產
生
的
是
《
陶
德─

法
蘭
克
華
爾
街
改
革
與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案
》
（D

odd-Frank

W
all Street R

eform
 and C

onsum
er Protection A

ct

）
，
包
括
了
當
時
鮮
少
人
注
意
的
告
密
者
條
款
，
授
權
告
密

者
向
主
管
機
關
舉
報
可
能
違
法
行
為
，
但
提
供
保
密
者
更
多
的
保
護
和
獎
賞
（
註101

）
。
最
終
這
也
許
會
造
成

檢
察
官
和
主
管
機
關
更
有
效
地
執
法
，
但
也
可
能
阻
擋
了
內
部
報
告
和
法
令
遵
循
（
註102

）
。

認
真
看
待
體
制
改
革

既
然
公
司
實
際
上
無
法
監
禁
，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標
語
就
顯
得
有
點
不
倫
不
類
。
不
過
公
司
可
以
接
受
處

罰
和
改
革
，
雖
然
很
難
得
知
檢
察
官
是
否
重
視
法
令
遵
循
。
讓
企
業
起
訴
變
成
刑
事
案
件
的
重
點
在
於
處
罰
，
而

不
只
是
罰
款
。
鉅
額
罰
款
可
能
傷
不
了
企
業
高
層
，
因
為
股
東
、
客
戶
或
大
眾
也
許
吸
收
了
罰
款
成
本
。
起
訴
企

業
可
以
譴
責
犯
法
行
為
、
施
以
懲
罰
、
阻
擋
未
來
犯
罪
和
重
建
公
司
，
防
範
未
來
犯
罪
。
如
果
公
司
嚴
重
偏
離
可

接
受
的
商
業
慣
例
、
完
全
無
法
遵
從
法
規
或
反
覆
違
法
，
起
訴
便
具
有
特
殊
作
用
。
檢
察
官
提
過
，
缺
乏
有
效
法

令
遵
循
是
起
訴
公
司
主
要
的
考
量
。

不
過
這
又
形
成
另
一
種
很
重
要
的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顧
慮
，
太
多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沒
有
強
制
嚴
厲
的
體
制
改

革
。
對
比
之
下
，
最
成
功
的
企
業
起
訴
案
例
都
很
清
楚
禁
止
什
麼
樣
的
行
為
，
以
及
如
何
利
用
法
令
遵
循
防
止
該

行
為
發
生
。
內
部
結
構
應
該
將
法
規
遵
循
納
入
員
工
的
日
常
工
作
中
，
畢
竟
如
果
違
法
誘
因
存
在
，
事
發
後
才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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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就
來
不
及
了
。
我
們
不
希
望
檢
察
官
擔
任
「
超
級
監
管
者
」
，
並
在
企
業
管
理
方
面
做
出
有
欠
考
量
的
改
變

（
註103
）
；
但
必
須
確
保
現
有
的
法
規
能
被
有
效
遵
循
。

規
模
最
大
和
最
複
雜
的
機
構
，
可
能
犯
下
最
嚴
重
的
罪
行
。
根
據
我
的
資
料
，
鉅
額
罰
款
都
集
中
於
上
市
公

司
、
外
國
企
業
如
製
藥
公
司
。
耶
魯
大
學
有
關
一
九
七
○
年
晚
期
聯
邦
白
領
犯
罪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複
雜
機
構
、
要

求
「
高
層
規
劃
和
組
織
」
的
犯
罪
，
和
橫
跨
各
地
的
大
量
受
害
者
之
間
有
緊
密
的
關
連
（
註104

）
。
組
織
本
身

的
複
雜
性
，
會
製
造
更
複
雜
和
更
具
傷
害
性
的
犯
罪
。
但
複
雜
組
織
的
改
革
也
更
有
挑
戰
性
，
所
以
認
真
看
待
法

令
遵
循
才
特
別
重
要
。

本
書
許
多
章
節
說
明
了
眾
多
的
失
敗
：
第
二
章
描
述
安
達
信
案
件
和
企
業
犯
罪
執
法
過
於
嚴
厲
的
可
能
代

價
；
第
三
章
說
明
未
能
要
求
具
體
體
制
改
革
；
第
四
章
提
及
未
能
追
訴
員
工
個
人
；
第
五
章
敘
述
無
法
確
實
維
護

被
害
人
權
益
；
第
六
章
說
明
量
刑
準
則
的
失
敗
；
第
七
章
說
明
聘
雇
公
司
監
察
人
的
多
數
案
件
以
失
敗
收
場
。

但
我
也
強
調
了
一
些
亮
眼
的
成
就
。
檢
察
官
成
功
起
訴
規
模
更
大
的
企
業
犯
罪
，
包
括
第
四
章
提
及
的
醫
藥

案
件
和
第
八
章
的
外
國
企
業
訴
訟
，
其
中
包
含
基
於
司
法
部
反
托
拉
斯
司
長
久
存
在
的
企
業
寬
免
方
案
處
理
的
案

件
。
此
方
案
相
較
於
司
法
部
在
其
他
領
域
的
緩
起
訴
做
法
，
一
點
也
不
寬
鬆
。
檢
察
官
一
心
破
獲
聯
合
行
為
，
和

藉
由
定
罪
處
罰
沒
有
一
開
始
就
自
行
舉
報
的
公
司
。

在
其
他
領
域
，
檢
察
官
似
乎
不
太
確
定
其
終
極
目
標
。
檢
察
官
提
供
寬
免
的
協
議
中
，
沒
有
要
求
具
體
說
明

體
制
改
革
或
詳
細
的
法
令
遵
循
審
查
或
測
試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大
宗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訴
訟
有
增
加
趨
勢
，
很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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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向
檢
察
官
自
我
舉
報
違
反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協
議
很
少
提
及
任
何
具
體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
法
》
法
令
遵
循
；
我
們
不
知
道
有
多
少
公
司
在
其
領
域
建
立
了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，
如
西
門
子
表
示
已
經
完
成
。
同

樣
地
，
在
大
型
製
藥
公
司
和
解
案
中
，
問
題
在
於
強
制
改
變
，
如
修
正
銷
售
人
員
的
支
薪
方
式
，
是
否
真
能
影
響

行
業
慣
例
。

檢
察
官
提
出
的
協
議
一
般
不
會
更
改
其
支
薪
或
升
職
條
款
，
反
而
會
著
重
於
雇
用
新
的
法
令
遵
循
人
員
或
新

的
道
德
規
範
、
訓
練
或
其
他
程
序
。
如
果
員
工
還
是
因
違
法
行
為
得
到
賞
金
，
這
樣
做
可
能
還
不
夠
。
在
其
他
領

域
，
協
議
沒
有
說
明
期
望
的
法
令
遵
循
措
施
，
只
告
訴
公
司
採
取
「
最
好
的
做
法
」
，
而
非
給
予
真
正
的
指
導
。

檢
察
官
應
該
加
入
說
明
應
該
如
何
執
行
法
令
遵
循
的
條
款
。
嚴
重
違
法
者
需
要
嚴
厲
的
體
制
改
革
。

儘
管
檢
察
官
委
託
監
察
人
、
法
官
或
主
管
機
關
監
督
未
來
的
法
令
遵
循
，
也
可
以
利
用
罰
款
處
罰
未
遵
循
法

規
者
。
法
學
教
授
阿
倫
建
議
檢
察
官
利
用
罰
款
促
進
法
令
遵
循
，
並
賦
予
民
事
主
管
機
關
強
制
和
驗
收
體
制
改
革

的
獨
有
權
力
（
註105

）
。
只
要
在
重
大
企
業
刑
事
違
法
之
後
執
行
實
質
的
體
制
改
革
，
並
有
主
管
機
關
處
理
這

項
工
作
，
如
此
的
委
任
才
有
收
穫
。
這
類
委
託
確
實
發
生
了─

在K
PM

G

案
中
，
國
稅
局
徹
底
監
督
法
令
遵
循
，

並
超
過
緩
起
訴
協
議
效
期
的
二
年
時
間
。

不
讓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虛
有
其
表

參
議
員
甘
迺
迪
是
誕
生
量
刑
準
則
的
立
法
支
持
者
，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談
及
組
織
準
則
時
他
指
出
，
關
鍵
在
於

執
法
必
須
能
夠
區
別
誠
摯
和
粉
飾
性
法
令
遵
循
的
不
同
（
註106

）
。
量
刑
準
則
的
恩
威
並
施
做
法
，
引
發
了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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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法
令
遵
循
革
命
。
然
而
，
檢
察
官
給
了
太
多
紅
蘿
蔔
但
太
少
棍
棒
。
他
們
通
常
不
會
正
式
評
估
公
司
的
法
令
遵

循
制
度
、
提
及
是
否
得
到
好
的
成
效
，
或
是
解
釋
協
議
結
束
後
如
何
保
證
之
後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（
註107

）
。

法
令
遵
循
方
案
必
須
做
好
評
估
工
作
。
組
織
的
量
刑
準
則
堅
持
，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制
度
不
能
僅
是
書
寫
政

策
項
目
，
然
而
司
法
部
的
起
訴
準
則
沒
有
要
求
後
續
評
估
，
因
此
多
數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也
沒
有
。
很
多

公
司
沒
有
定
期
評
估
法
令
遵
循
；
根
據
二
○
一
三
年
的
行
業
調
查
顯
示
，
定
期
評
估
法
令
遵
循
的
公
司
不
到
半
數

（
註108

）
，
也
沒
人
評
估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一
般
來
說
是
否
有
效
。
美
國
政
府
責
任
署
發
現
，
司
法
部
沒
有
任
何

評
估
效
益
的
措
施
，
因
此
對
於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是
否
有
利
於
司
法
部
打
擊
企
業
犯
罪
的
工
作
，
無
法
評
估

及
說
明
其
貢
獻
程
度
。
司
法
部
回
應
他
們
會
檢
視
企
業
訴
訟
，
發
展
績
效
指
標
（
註109

）
。
我
們
不
知
道
存
在

什
麼
績
效
指
標
，
或
是
如
何
訓
練
檢
察
官
確
定
體
制
改
革
確
實
有
效
。

檢
察
官
似
乎
對
評
估
法
令
遵
循
的
有
效
性
沒
什
麼
具
體
概
念
。
美
國
律
師
協
會
正
在
研
究
一
套
有
關
公
司
監

察
人
的
最
佳
做
法
，
但
目
前
沒
有
成
果
（
註110
）
。
沒
什
麼
跡
象
顯
示
多
數
案
件
進
行
過
法
令
遵
循
評
估
。
有

些
協
議
說
明
公
司
應
該
評
估
和
改
善
其
有
效
性
，
或
接
受
該
項
目
的
監
管
報
告
，
但
很
少
具
體
說
明
如
何
審
查
。

在
有
些
領
域
，
法
令
或
法
規
設
計
了
最
佳
做
法
。
比
方
說
，
法
律
規
定
銀
行
必
須
有
反
洗
錢
方
案
，
符
合
最

低
要
求
並
單
獨
進
行
法
令
遵
循
測
試
（
註111

）
。
因
此
滙
豐
協
議
才
要
求
採
用
顧
客
風
險
評
估
方
法
。
同
樣

地
，
醫
藥
協
議
也
有
如
何
預
防
推
廣
標
示
外
藥
物
的
具
體
條
款
。
對
比
之
下
，
雖
然
司
法
部
發
行
的
《
海
外
反
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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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法
指
南
》
跟
書
本
一
樣
厚
，
卻
很
少
說
明
構
成
「
嚴
密
法
規
遵
循
方
案
」
的
指
標
，
只
是
聲
明
風
險
評
估
很
重

要
，
和
提
到
「
目
標
性
查
核
」
如
何
應
用
在
測
試
法
令
遵
循
程
序
（
註112

）
。

其
實
，
我
們
可
以
善
加
利
用
政
府
貪
汙
的
資
料
來
源
，
公
司
也
可
以
建
立
自
己
的
資
料
。
可
以
追
蹤
匿
名
法

令
遵
循
和
違
反
道
德
規
範
的
報
告
，
獲
得
風
險
分
析
。
專
責
小
組
或
員
工
可
以
貼
上
警
告
標
示
，
另
外
加
強
訓
練

或
監
督
。
起
訴
應
該
加
上
清
楚
的
最
佳
做
法
，
並
要
求
周
密
的
企
業
法
令
遵
循
審
核
。

企
業
犧
牲
個
人
，
或
是
保
護
了
個
人
？

如
果
個
人
在
其
公
司
和
解
刑
事
案
件
時
不
必
入
獄
，
我
們
可
能
真
的
要
認
真
看
待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這
個
問

題
。
我
們
應
該
問
的
是
，
追
訴
企
業
是
否
曲
解
了
白
領
被
告
方
面
的
正
義
。
涉
及
主
管
或
員
工
個
人
起
訴
的
案

件
，
僅
有
超
過
三
分
之
一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以
及
四
分
之
一
的
國
營
企
業
定
罪
案
件
。

成
功
的
企
業
訴
訟
可
以
建
立
誘
因
，
鼓
勵
公
司
本
身
將
個
人
繩
之
以
法
。
令
人
擔
憂
的
現
象
是
涉
及
犯
罪
行

為
的
官
員
和
員
工
獲
得
提
拔
、
獎
勵
或
加
薪
，
而
不
是
為
職
務
承
擔
後
果
。
最
周
密
的
檢
察
官
協
議
利
用
體
制
改

革
，
改
變
個
人
舉
報
非
法
行
為
、
公
司
處
罰
違
法
者
的
誘
因
。
這
些
協
議
要
求
公
司
建
立
內
部
告
密
者
專
線
、
新

的
企
業
道
德
規
範
和
違
反
規
定
的
員
工
處
分
。
有
些
協
議
改
變
員
工
支
薪
的
方
式
，
鼓
勵
他
們
遵
守
刑
事
法
規
。

金
融
機
構
案
件
做
了
個
示
範
，
因
為
有
些
機
構
認
為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的
部
分
原
因
出
於
支
薪
計
畫
，
鼓
勵
主
管
承

擔
額
外
風
險
，
以
取
得
短
期
回
報
（
註113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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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
爾
斯
登
公
司
和
雷
曼
兄
弟
（Lehm

an B
rothers

）
在
金
融
危
機
發
生
以
前
，
多
年
來
各
自
支
付
給
主
管
的

獎
金
超
過
十
億
美
元
（
註114

）
。
《
陶
德─

法
蘭
克
法
案
》
（
註115

）
要
求
公
司
追
回
參
與
某
些
不
法
行
為
的

主
管
薪
資
，
但
證
管
會
經
常
未
能
強
制
執
行
早
先
的
回
撥
條
款
，
而
新
的
法
規
是
否
執
行
也
尚
待
觀
察
。
檢
察
官

在
這
類
協
議
的
進
展
比
較
多
，
例
如
滙
豐
和
大
型
醫
藥
公
司
的
和
解
案
，
不
只
呼
籲
回
撥
，
同
時
也
鼓
勵
改
變
未

來
的
薪
資
結
構
。
這
類
條
款
如
果
認
真
執
行
，
也
許
會
建
立
對
高
層
主
管
和
低
階
員
工
皆
適
用
的
內
部
問
責
制

度
。

員
工
和
高
階
主
管
還
有
其
他
的
負
責
方
式
。
《
沙
賓
法
案
》
規
定
執
行
長
和
財
務
長
必
須
為
企
業
金
融
報
告

和
內
部
管
制
認
證
，
如
果
他
們
蓄
意
簽
署
不
實
報
告
，
就
得
面
臨
牢
獄
之
災
（
註116

）
。
隨
著
因
應
企
業
醜
聞

的
其
他
法
規
頒
布
，
這
類
執
法
很
少
進
行
，
備
受
矚
目
的
南
方
保
健
執
行
長
訴
訟
案
，
最
後
以
無
罪
釋
放
收
場

（
註117

）
。
主
管
可
藉
由
要
求
子
公
司
認
證
，
讓
自
己
全
身
而
退
，
他
們
可
以
辯
稱
非
常
依
賴
其
他
人
的
審
查─

又
是
鴕
鳥
策
略
。
認
證
條
款
可
以
廣
泛
地
使
用
。

證
管
會
有
時
要
求
主
管
為
法
令
遵
循
認
證
；
高
盛
進
行
證
管
會
同
意
令
時
，
同
意
總
法
律
顧
問
或
法
令
遵
循

長
每
年
替
法
令
遵
循
認
證
（
註118

）
。
同
樣
地
，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要
求
醫
藥
案
件
的
主
管
為
法
令
遵
循
認

證
（
註119

）
。
有
些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包
括
這
類
的
條
款
；
比
方
說
，
瑞
士
信
貸
集
團
協
議
要
求
公
司
執

行
長
，
以
個
人
身
分
擔
保
所
有
相
關
人
員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以
前
接
受
新
的
訓
練
，
還
有
建
立
適
當
的
新
政
策
。
檢

察
官
可
以
定
期
要
求
認
證
並
清
楚
表
示
，
如
果
認
證
結
果
發
現
不
實
和
公
司
違
反
該
法
規
，
主
管
必
須
負
擔
個
人
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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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門
子
由
上
到
下
徹
底
的
改
革
，
將
法
令
遵
循
整
合
至
所
有
階
層
員
工
的
日
常
工
作
中
。
檢
察
官
或
許
會
懷

疑
如
此
浩
大
的
全
面
改
革
，
但
為
了
超
越
僅
止
於
裝
飾
作
用
的
意
義
，
這
類
體
制
改
革
或
許
有
其
必
要
。
這
些
改

革
可
以
讓
外
部
人
士
如
股
東
得
到
更
多
法
令
遵
循
資
訊
，
增
加
責
任
感
。
法
令
遵
循
如
何
才
會
有
效
，
還
需
要
更

多
的
研
究
。

為
什
麼
要
上
法
院
？

「
既
然
你
說
不
需
要
我
，
為
何
要
來
法
院
？
」
北
卡
羅
萊
納
州
一
名
聯
邦
法
官
問
，
「
我
在
這
件
案
子
根
本

沒
有
什
麼
作
用
。
」
（
註120
）

檢
察
官
花
了
二
年
和
大
型
非
營
利
醫
院
威
克
醫
療
集
團
，
協
商
關
於
不
實
醫
療
保
險
帳
單
的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
本
案
法
官
拒
絕
簽
署
協
商
：
「
社
會
大
眾
和
法
院
很
難
區
別
入
獄
的
日
常
員
工
和
不
必
坐
牢
的
非
營
利
企
業
巨

人
，
後
者
只
是
被
打
一
下
手
心
，
無
關
痛
癢
。
」

如
果
這
個
處
分
太
輕
，
還
可
以
怎
麼
做
呢
？
認
罪
不
是
個
好
方
法
，
既
然
法
官
承
認
判
決
重
罪
也
許
會
讓
威

克
集
團
失
去
聯
邦
醫
療
保
險
和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資
格
，
此
舉
可
能
將
非
營
利
醫
院
判
處
死
刑
。
何
況
協
議
已
經
要

求
醫
院
支
付
數
百
萬
罰
金
、
雇
用
公
司
監
察
人
和
向
檢
察
官
和
衛
生
及
公
共
服
務
部
提
供
報
告
。
協
議
沒
有
辦
到

的
是
允
許
法
官
進
行
監
督
，
以
確
保
醫
院
認
真
執
行
法
令
遵
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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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官
幾
乎
完
全
被
排
除
在
企
業
和
解
案
之
外
，
難
怪
他
們
開
始
提
出
警
告
。
威
克
醫
療
案
件
的
法
官
提
及
，

每
名
支
薪
者
和
每
位
公
民
都
是
此
案
的
受
害
者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被
害
人
挺
身
為
大
眾
權
益
而
戰
，
但
法
官
很
少
回

應
被
害
人
的
抗
議
。
這
個
問
題
來
自
法
官
角
色
的
定
義
：
如
果
檢
察
官
簽
署
的
協
議
缺
乏
司
法
監
督
，
法
官
就
難

以
保
護
大
眾
權
益
。
在
威
克
醫
療
案
件
中
，
法
官
下
令
修
改
協
議
條
款
，
如
此
公
司
監
察
人
和
當
事
者
才
必
須
向

法
官
定
期
提
出
報
告
（
註121

）
。
為
何
這
不
是
標
準
做
法
呢
？
檢
察
官
已
經
盡
力
協
商
和
解
，
但
他
們
不
習
慣

長
期
監
督
。
企
業
訴
訟
和
解
提
供
緩
刑
或
延
期
平
均
期
限
剛
好
超
過
二
年
，
公
司
如
何
僅
以
一
或
二
年
時
間
完
成

改
革
呢
？

還
有
另
一
種
處
理
案
件
模
式
會
引
發
公
共
利
益
的
重
要
議
題
：
體
制
改
革
模
式
。
如
果
主
管
機
關
或
檢
察
官

希
望
利
用
民
事
協
議
裁
決
改
革
機
構
，
他
們
必
須
在
法
院
執
行
，
給
予
大
眾
參
與
的
通
知
和
機
會
，
這
是
法
官
必

須
確
實
考
量
公
共
利
益
的
地
方
。
同
樣
的
標
準
應
該
適
用
於
企
業
訴
訟
。
有
些
法
官
因
為
企
業
認
罪
協
商
不
符
合

公
共
利
益
而
拒
絕
批
准
協
議
。
法
官
在
審
查
認
罪
協
商
和
緩
起
訴
協
議
方
面
，
應
該
都
要
顧
及
公
共
利
益
，
建
立

確
認
被
害
人
和
大
眾
參
與
的
正
式
規
定
。
法
官
應
該
在
批
准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前
，
堅
持
舉
行
全
面
公
開
的
言
詞
辯

論
。
國
會
可
以
通
過
立
法
，
批
准
企
業
刑
事
和
解
的
清
楚
標
準
。
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的
執
行
成
效
如
何
不
得
而
知
，
然
而
我
們
所
知
的
事
很
值
得
警
惕
。
關
於
高
薪
的
公
司
監
察

人
所
執
行
的
工
作
和
其
成
效
，
我
們
所
知
甚
少
。
檢
察
官
在
面
臨
任
用
親
信
的
批
評
和
監
察
人
索
價
過
高
的
申
訴

後
，
減
少
了
監
察
人
的
任
用
。
絕
大
多
數
的
協
議
仰
賴
公
司
自
發
性
的
法
令
遵
循
，
而
不
是
監
督
機
制
。
他
們
或

許
頂
多
承
認
主
管
機
關
已
經
在
監
督
公
司
，
但
通
常
他
們
僅
要
求
聘
用
顧
問
審
查
其
帳
簿
和
紀
錄
。
這
些
顧
問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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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
立
性
如
何
呢
？
大
銀
行
案
件
引
發
了
許
多
關
切
：
滙
豐
聘
請
勤
業
眾
信
聯
合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審
查
洗
錢
交
易
，

後
來
銀
行
在
審
查
期
間
因
涉
及
重
大
違
法
行
為
遭
到
追
訴
。
在
美
國
參
議
會
聽
證
會
期
間
，
參
議
員
里
德
（Jack

R
eed

）
質
問
：
「
如
果
你
受
聘
於
接
受
審
查
的
單
位
，
要
如
何
確
保
獨
立
性
？
」
（
註122

）
於
是
法
官
、
主
管

機
關
和
檢
察
官
，
更
有
理
由
確
保
企
業
訴
訟
協
議
的
監
督
獨
立
性
。

一
名
法
官
質
問
檢
察
官
，
為
何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訴
訟
中
和
巴
克
萊
銀
行
進
行
私
下
協
議
？
檢
察
官
強
調
犯
罪

行
為
的
嚴
重
性
，
其
中
包
括
幫
助
古
巴
、
伊
朗
、
蘇
丹
、
利
比
亞
和
緬
甸
非
法
轉
移
超
過
五
億
美
元
資
金
（
註

123

）
。
雖
然
主
管
機
關
要
求
巴
克
萊
聘
請
第
三
方
改
善
法
令
遵
循
，
但
沒
有
要
求
任
用
監
察
人
。
法
官
提
出
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：
「
就
是
這
類
訴
訟
引
起
大
眾
質
疑
其
公
平
和
公
正
性
。
而
且
如
果
被
控
有
罪
的
他
人

必
須
承
擔
刑
事
責
任
，
為
何
金
融
機
構
目
前
要
以
這
樣
的
方
式
處
理
？
」
法
官
堅
持
舉
辦
三
個
月
一
次
的
現
狀
言

詞
辯
論
，
讓
他
能
夠
監
督
現
況
（
註124
）
。
法
官
應
該
確
實
填
補
漏
洞
並
監
督
企
業
訴
訟
，
在
公
司
認
罪
時
，

監
督
其
緩
起
訴
和
緩
刑
進
行
。

進
一
步
來
說
，
檢
察
官
應
該
禁
止
或
嚴
格
限
制
使
用
未
經
法
官
提
出
的
企
業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因
為
國
會
能
否

通
過
法
律
允
許
這
種
做
法
，
引
發
了
立
法
和
行
政
部
門
憲
政
分
權
的
質
疑
。
不
起
訴
協
議
幾
乎
和
緩
起
訴
協
議
一

樣
普
遍
，
但
企
業
協
議
太
過
重
要
，
絕
對
不
能
逃
避
司
法
審
查
。
如
果
公
司
不
知
道
會
接
受
不
起
訴
或
緩
起
訴
協

議
，
取
決
於
他
們
的
影
響
力
或
其
他
無
形
因
素
，
那
麼
刑
事
訴
追
制
度
也
無
法
發
揮
作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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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滙
豐
案
中
，
聯
邦
法
官
格
里
森
等
了
幾
個
月
才
同
意
其
緩
起
訴
協
議
。
最
後
法
官
裁
決
他
在
此
類
案
件
有

監
督
權
力
：
「
我
又
不
是
花
瓶
。
」
法
官
要
求
收
到
季
度
報
告
，
藉
以
監
督
協
議
執
行
狀
況
，
提
及
各
種
他
可
能

會
干
預
的
情
況
，
例
如
可
能
破
壞
協
議
和
更
換
監
察
人
（
註125

）
。
也
許
有
更
多
法
官
會
堅
持
監
督
企
業
協

議
。
法
官
也
可
以
加
強
管
理
認
罪
協
商
，
施
加
緩
刑
特
別
條
款
，
例
如
讓
監
察
人
報
告
如
果
不
公
開
也
要
透
明
化

的
內
容
，
以
及
聲
明
緩
刑
監
督
應
該
結
束
或
繼
續
的
特
別
理
由
。

法
官
應
該
遴
選
監
察
人
，
平
息
檢
察
官
提
供
肥
缺
給
前
同
事
的
質
疑
，
監
督
爭
取
該
職
位
的
競
爭
過
程
。
法

官
能
夠
審
查
監
察
人
費
用
，
並
確
保
必
要
時
監
察
人
或
特
別
管
理
人
的
任
命
。
目
前
達
成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
議
，
絕
大
多
數
沒
有
任
命
監
察
人
。
法
官
也
應
該
審
核
其
協
議
，
並
且
詢
問
公
司
是
否
有
充
分
改
革
。
公
司
在
法

官
審
核
監
察
人
報
告
、
接
受
主
管
機
關
和
監
察
人
報
告
和
決
定
結
案
符
合
公
共
利
益
之
前
，
不
能
逃
避
責
任
。

針
對
有
些
公
司
遭
到
定
罪
，
但
其
他
公
司
在
類
似
犯
罪
中
獲
得
較
好
待
遇
的
事
實
，
我
們
應
該
感
到
不
安
。

儘
管
通
常
無
法
確
定
造
成
差
異
的
原
因
，
但
看
到
別
家
公
司
基
本
上
跟
他
們
做
了
一
樣
的
事
卻
逍
遙
法
外
，
這
樣

的
差
異
可
能
會
造
成
不
好
的
作
用
。
司
法
部
沒
有
提
供
指
導
方
針
，
建
議
法
令
遵
循
內
容
或
如
何
確
保
其
有
效

性
。
更
有
問
題
的
是
慣
犯
公
司
，
無
論
如
何
定
義
，
他
們
通
常
沒
有
承
擔
更
多
的
處
罰
。

我
曾
提
到
檢
察
官
如
何
同
意
比
準
則
建
議
的
額
度
更
低
的
罰
款
，
而
法
官
應
該
立
即
駁
回
未
能
適
當
處
罰
的

協
議
。
聯
邦
法
官
楊
（W

illiam
 Young

）
駁
回A

PTx

車
輛
系
統
公
司
建
議
的
認
罪
協
商
。
該
公
司
詐
騙
聯
邦
政

府
共
計
五
百
七
十
萬
美
元
，
根
本
沒
有
交
付
伊
拉
克
吉
普
車
給
付
款
的
軍
隊
。
該
訴
訟
協
議
建
議
一
百
萬
罰
款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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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萬
民
事
和
解
金
。
法
官
楊
以
不
符
公
共
利
益
駁
回
此
協
議
，
並
且
強
調
法
官
的
作
用
是
確
保
正
義
得
以
伸

張
。
法
官
稱
其
罰
款
太
過
低
廉
，
基
於
準
則
規
定
，
該
公
司
應
該
處
以
最
高
一
千
一
百
四
十
萬
美
元
罰
款
。
許
多

這
類
企
業
和
解
，
涵
蓋
低
於
法
令
和
準
則
設
定
限
制
的
罰
金
，
如
果
檢
察
官
同
意
如
此
微
不
足
道
、
造
成
「
刑
法

損
毀
」
的
罰
金
，
法
官
應
該
加
以
干
預
（
註126

）
。

不
過
司
法
審
查
也
不
是
萬
靈
丹
。
如
果
檢
察
官
決
定
不
予
以
定
罪
，
法
官
也
無
計
可
施
，
而
嚴
格
限
制
協
議

可
以
包
含
的
條
件
類
型
也
不
是
個
好
辦
法
。
也
不
是
所
有
法
官
都
會
謹
慎
監
督
這
些
複
雜
案
件
。
不
過
，
法
官
和

大
眾
積
極
的
參
與
還
是
會
達
到
實
質
的
改
善
。

總
結
：
上
帝
的
妥
協

法
官
林
奇
（G

erard Lynch

）
曾
形
容
聯
邦
檢
察
官
扮
演
「
上
帝
的
角
色
」
（
註127

）
。
檢
察
官
是
我
國
刑

事
司
法
系
統
中
最
有
權
力
的
角
色
，
但
是
在
企
業
訴
訟
方
面
，
情
況
正
好
相
反
。
大
企
業
建
立
複
雜
環
境
便
於
犯

下
大
規
模
罪
行
，
其
複
雜
程
度
又
讓
罪
行
難
以
發
現
和
處
罰
。
本
書
提
過
許
多
追
訴
企
業
的
挑
戰
，
其
一
是
為
了

更
了
解
檢
察
官
為
何
傾
向
以
他
們
所
做
的
方
式
達
成
妥
協
，
其
二
是
強
調
了
解
追
訴
企
業
的
重
要
性
。

企
業
正
如
英
格
蘭
大
法
官
的
有
名
註
解
：
「
沒
有
可
譴
責
的
靈
魂
。
」
（
註128

）
有
些
批
評
家
認
為
讓
企

業
承
擔
刑
事
責
任
非
常
荒
謬
，
不
過
也
有
另
一
方
認
為
企
業
應
該
特
別
嚴
加
懲
罰
（
註129

）
。
沒
有
中
間
立

場
。
著
名
實
用
主
義
哲
學
家
杜
威
（John D

ew
ey

）
曾
說
，
我
們
應
該
停
止
將
「
人
」
這
個
字
用
在
企
業
身
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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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然
這
個
用
法
很
容
易
造
成
困
擾─

重
要
的
是
關
於
組
織
如
何
確
實
運
作
，
以
及
是
否
需
要
規
範
，
或
給
予
法
律

權
利
的
「
具
體
事
實
」
（
註130

）
。

目
前
多
數
檢
察
官
的
想
法
也
很
務
實
。
檢
察
官
認
為
只
有
嚴
重
違
反
法
規
和
刑
事
法
令
，
例
如
高
層
參
與
或

容
許
不
法
行
為
，
才
值
得
刑
事
上
的
處
分
。
嚴
重
的
刑
事
違
法
要
求
強
制
執
行
全
面
的
體
制
改
革
，
而
非
虛
應
故

事
。
檢
察
官
應
該
要
求
公
司
支
付
充
足
的
法
定
罰
金
，
一
般
最
多
是
公
司
獲
利
或
被
害
人
損
失
的
兩
倍
，
而
不
是

如
打
手
心
一
般
輕
微
的
罰
款
。
如
果
企
業
值
得
刑
事
處
分
且
附
帶
後
果
也
不
嚴
重
的
話
，
檢
察
官
一
般
應
該
予
以

定
罪
。
畢
竟
被
定
罪
的
大
型
企
業
通
常
不
用
面
臨
安
達
信
的
命
運
：
英
國
石
油
、SA

C
 C

apital

顧
問
和
西
門
子
都

接
受
刑
事
定
罪
。

每
種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的
顧
慮
，
都
可
以
利
用
追
訴
企
業
的
一
套
新
準
則
來
處
理
，
其
用
意
在
於
加
強
使
用

刑
事
訴
追
，
以
區
別
有
重
大
違
法
行
為
的
公
司
處
分
。
起
訴
應
該
：
一
、
要
求
定
罪
，
除
非
附
帶
後
果
太
過
嚴
重

的
特
例
，
而
這
類
案
件
應
該
傾
向
起
訴
其
子
公
司
；
二
、
緩
起
訴
應
由
法
官
監
督
，
透
過
法
令
或
管
轄
權
，
一
般

由
主
管
機
關
或
監
察
人
負
責
向
法
官
報
告
。
決
定
提
起
刑
事
訴
追
的
檢
察
官
應
該
：
三
、
堅
持
嚴
密
的
體
制
改

革
，
確
保
建
立
有
效
的
法
令
遵
循
，
並
由
檢
察
官
、
主
管
機
關
或
監
察
人
負
責
監
督
；
四
、
施
加
有
威
嚇
作
用
的

罰
款
，
只
有
在
主
動
自
我
舉
報
和
仔
細
記
錄
建
立
法
令
遵
循
工
作
的
條
件
下
，
才
能
減
少
。
組
織
量
刑
準
則
也
可

以
修
改
，
以
期
對
慣
犯
和
沒
有
自
我
舉
報
的
公
司
施
以
更
嚴
厲
的
處
罰
，
並
且
更
清
楚
需
要
審
查
的
法
令
遵
循
。

企
業
訴
追
值
得
更
多
注
意
：
五
、
大
眾
和
股
東
應
該
更
了
解
企
業
犯
罪
，
包
括
透
過
所
有
公
布
的
訴
追
協
議
、
罰

款
計
算
方
式
，
和
法
令
遵
循
的
過
程
紀
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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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業
訴
追
問
題
具
有
雙
重
作
用
。
在
現
行
制
度
下
，
起
訴
企
業
的
情
形
過
猶
不
及
。
令
人
擔
心
的
是
，
檢
察

官
是
否
因
認
定
案
件
輕
微
而
給
予
公
司
替
代
起
訴
方
案─
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檢
察
官
根
本
不
該
提
出
刑
事
訴
追
。
但

如
果
檢
察
官
提
出
針
對
重
大
企
業
違
規
者
的
大
案
件
，
最
後
卻
以
減
少
罰
金
和
粉
飾
性
法
令
遵
循
處
理
，
也
很
令

人
憂
心
。
起
訴
企
業
過
分
寬
鬆
的
和
解
協
議
，
損
害
了
刑
法
的
正
當
性
。
他
們
向
企
業
和
大
眾
傳
送
一
種
墮
落
的
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訊
息
。
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，
這
些
都
不
能
立
即
解
決
企
業
訴
追
引
起
的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顧
慮
。
即
使
擁
有
清
楚
的
準

則
，
檢
察
官
還
是
擁
有
很
大
的
裁
量
權
，
決
定
起
訴
誰
和
如
何
起
訴
，
而
且
他
們
決
定
法
令
遵
循
是
否
遭
到
破
壞

或
可
惡
的
員
工
是
否
該
受
懲
罰
。
檢
察
官
還
是
十
分
仰
賴
企
業
提
供
的
實
際
資
訊
，
因
此
提
供
寬
免
條
件
換
取
企

業
配
合
調
查
和
自
行
舉
報
。
法
官
監
督
訴
訟
決
定
的
能
力
有
限
，
而
法
官
、
檢
察
官
和
其
他
人
使
用
刑
事
訴
追
改

革
企
業
結
構
的
能
力
也
很
有
限
。
最
終
也
是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我
們
不
清
楚
複
雜
組
織
如
何
運
作
，
和
何
種
法
令
遵

循
系
統
最
能
發
揮
成
效
。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企
業
訴
訟
和
解
的
現
行
做
法
，
讓
法
令
遵
循
的
失
敗
和
成
功
案
例
都
處

於
晦
澀
不
明
的
狀
態
。

本
書
旨
在
描
述
企
業
訴
訟
的
複
雜
隱
密
世
界
。
對
大
企
業
而
言
，
接
受
刑
事
處
分
已
不
是
很
特
別
的
做
法
。

轟
動
一
時
的
企
業
訴
訟
都
是
當
時
規
模
最
大
的
刑
事
訴
追
，
基
於
其
帶
來
經
濟
風
險
，
所
以
值
得
密
切
注
意
。
有

些
企
業
犯
罪
光
是
規
模
和
複
雜
性
就
讓
人
不
安
和
震
驚
。
實
際
上
，
企
業
犯
罪
可
能
壓
倒
刑
事
司
法
體
制
的
有
限

資
源
（
註131

）
。
是
否
和
如
何
提
供
檢
察
官
和
調
查
企
業
作
為
的
主
管
機
關
更
多
資
源
，
是
更
大
的
社
會
、
政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治
和
政
策
問
題
。
企
業
的
實
質
監
管
，
必
須
來
自
持
續
的
政
治
和
監
管
行
動
，
但
檢
察
官
提
供
了
重
大
違
法
行
為

的
最
後
防
線
。

起
訴
企
業
近
年
來
已
經
有
所
轉
變
，
但
也
做
出
讓
步
。
儘
管
企
業
訴
訟
範
圍
已
經
起
了
激
烈
變
化
，
我
們
還

是
很
煩
惱
其
所
知
和
所
不
知
的
事
（
註132

）
。
雖
然
我
在
此
呈
現
的
資
料
提
供
了
現
行
做
法
的
充
足
資
料
，
但

我
們
不
太
清
楚
檢
察
官
如
何
針
對
企
業
行
使
裁
量
權
。
很
多
事
都
還
是
未
知
，
包
括
如
何
進
行
協
議
、
法
令
遵
循

是
否
密
切
監
督
、
如
何
計
算
罰
款
、
為
何
起
訴
個
人
如
此
少
見
，
還
有
罰
款
範
圍
廣
泛
的
原
因
。

我
在
本
書
開
頭
討
論
的
西
門
子
案
，
是
個
明
顯
的
成
功
故
事
，
顯
示
大
企
業
、
甚
至
整
個
產
業
可
以
如
何
改

造
。
然
而
，
關
於
法
令
遵
循
何
時
和
是
否
有
效
的
部
分
，
我
們
還
需
要
做
更
多
調
查
，
畢
竟
目
前
很
少
公
開
實
際

執
行
的
方
式
。
此
外
，
起
訴
企
業
的
全
球
化
引
發
更
多
問
題
；
我
們
應
該
在
推
廣
至
全
世
界
之
前
，
謹
慎
評
估
新

的
企
業
訴
追
辦
法
。
我
們
希
望
別
的
國
家
力
行
問
責
制
度
，
而
不
只
是
採
取
和
企
業
妥
協
的
新
方
法
。

最
大
宗
的
企
業
訴
追
也
沒
上
演
過
審
判
個
人
的
法
庭
劇
，
可
見
企
業
企
圖
安
靜
地
處
理
刑
事
案
件
，
並
躲
過

眾
人
耳
目
。
企
業
訴
追
唯
有
仰
賴
法
官
、
檢
察
官
、
律
師
、
主
管
機
關
、
立
法
者
、
股
東
和
最
重
要
的
大
眾
持
續

了
解
與
參
與
，
才
能
成
功
。
檢
察
官
因
應
眾
人
提
出
的
「
大
到
不
能
關
」
顧
慮
，
已
經
做
了
一
些
改
變
，
但
需
要

做
的
事
還
很
多
。
企
業
訴
訟
本
身
就
茲
事
體
大
，
不
能
失
敗
啊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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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錄這

本
書
因
為
一
個
疑
問
而
開
始
：
我
想
知
道
被
起
訴
公
司
的
結
果
，
但
是
公
司
訴
訟
這
方
面
沒
有
值
得
參
考

的
資
料
。
雖
然
美
國
量
刑
委
員
會
保
留
了
組
織
訴
訟
資
料
，
可
惜
資
料
並
不
完
整
，
事
情
變
得
越
來
越
嚴
重
，
因

為
檢
察
官
開
始
處
理
更
多
的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委
員
會
和
其
他
人
都
沒
有
留
下
這
些
紀
錄
。

既
然
官
方
的
全
國
企
業
罪
犯
檔
案
不
可
得
，
我
就
自
己
建
立
了
資
料
庫
，
內
含
三
百
多
件
公
司
緩
起
訴
或
不

起
訴
協
議
，
這
要
感
謝
艾
希
禮
（Jon A

shley

）
和
維
吉
尼
亞
大
學
法
律
圖
書
館
多
年
來
的
大
力
協
助
。
我
將
這

些
資
料
放
在
網
路
上
作
為
公
共
資
源
，
目
前
這
個
資
料
庫
仍
是
這
些
協
議
最
具
權
威
和
完
整
的
資
料
來
源1

。
接

著
我
累
積
了
過
去
十
年
聯
邦
企
業
定
罪
第
二
個
更
大
的
資
料
庫
，
幾
乎
全
是
企
業
認
罪
的
資
料
，
超
過
了
兩
千

筆
，
同
樣
地
，
我
將
這
些
資
料
放
在
網
路
上2
。
我
們
打
算
持
續
更
新
這
些
資
料
。

本
書
各
個
章
節
分
別
敘
述
企
業
訴
訟
發
展
的
不
同
故
事
。
這
裡
我
會
說
明
蒐
集
和
分
析
這
些
資
料
的
方
法
。

本
書
第
一
章
先
以
說
明
聯
邦
訴
追
最
寬
免
的
辦
法
作
為
開
頭
。
我
提
到
從
二
○
○
○
年
開
始
，
隨
著
擴
大
使
用

緩
起
訴
協
議
，
公
司
定
罪
的
案
例
整
體
下
降
。
這
當
中
遺
漏
了
什
麼
呢
？
我
們
不
知
道
基
本
的
企
業
犯
罪
率
是
多

少
，
也
不
知
道
有
多
少
公
司
犯
罪
得
到
檢
察
官
的
關
切
，
但
決
定
不
起
訴
。

我
蒐
集
了
正
式
的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但
其
他
不
起
訴
協
議
也
許
從
未
記
錄
於
決
定
不
起
訴
的
協
議
中
。
檢
察
官

也
許
單
純
不
想
提
控
告
，
其
中
原
因
是
他
們
很
難
證
明
犯
罪
發
生
或
判
定
沒
有
犯
罪
發
生
，
也
可
能
因
為
他
們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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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提
出
民
事
訴
訟
就
夠
了
。
這
些
資
料
不
包
含
反
托
拉
斯
司
企
業
寬
免
方
案
的
寬
免
協
議
，
因
為
屬
於
保
密
資

料
。
同
時
也
不
包
含
駁
回
起
訴
或
法
庭
宣
告
無
罪
的
公
司
案
例
。
在
第
一
章
，
我
說
明
了
由
一
九
九
四
至
二
○
一

二
年
期
間
的
企
業
罰
款
總
計
金
額
。
量
刑
委
員
會
的
資
料
如
果
回
溯
至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早
期
還
很
有
用
，
但
我
在

蒐
集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期
間
的
企
業
訴
訟
資
料
時
，
發
現
可
能
因
為
聯
邦
法
院
不
完
整
的
報
告
所

致
，
委
員
會
報
告
的
總
罰
款
有
許
多
沒
寫
出
來
。

總
罰
款
不
只
增
加
，
尤
其
在
過
去
十
年
，
而
且
平
均
罰
款
也
穩
定
增
加
，
如
圖A

-1

所
示
。
這
代
表
檢
察
官

專
注
於
最
嚴
重
的
違
法
者
。
我
認
為
在
我
找
到
的
案
卷
紀
錄
和
委
員
會
檔
案
之
間
差
異
性
越
來
越
大
，
由
此
顯
示

它
們
的
資
料
並
不
完
整
。
在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○
五
年
期
間
的
差
異
，
也
可
能
是
因
為
不
見
得
每
次
都
能
夠

將
委
員
會
資
料
拆
分
至
日
曆
年
度
（
它
們
使
用
會
計
年
度
）
。
委
員
會
的
資
料
也
可
能
因
為
量
刑
發
生
和
進
行
判

決
的
時
間
而
有
所
差
異
。
也
有
可
能
是
委
員
會
提
出
的
案
件
不
在
案
卷
紀
錄
裡
，
包
括
被
密
封
的
案
件
。

圖
說
：
圖A

-1

平
均
企
業
罰
款
，1994

～2012

表A
-1

列
出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的
前
二
十
名
企
業
罰
款
，
顯
示
近
年
來
罰
款
的
大
幅
提
升
，
大

約
是
因
為
少
數
轟
動
一
時
的
大
案
件
造
成
。
目
前
最
高
罰
金
是
英
國
石
油
在
二
○
一
三
年
支
付
的
十
二
億
五
千
六

百
萬
美
元
。
這
些
案
子
多
是
藥
物
相
關
和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起
訴
，
近
年
來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起
訴
也
逐
漸
增

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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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說
：
圖A

-2

　
企
業
定
罪
、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罰
金
，2001

～2012
圖A

-2
顯
示
加
入
被
定
罪
企
業
的
罰
款
後
，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期
間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罰
款

（
資
料
來
源
為
案
卷
檔
案
而
非
委
員
會
資
料
）
。
儘
管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罰
款
增
加
了
，
但
每
年
大
量
的

罰
金
仍
來
自
定
罪
案
件
。

表A
-1

　
前
二
十
名
企
業
罰
款
，2001

～2012


我
在
第
三
章
探
討
罰
金
為
何
只
占
企
業
支
付
總
額
的
部
分
，
這
些
企
業
也
可
能
遭
到
私
人
控
告
，
他
們
也
許

要
支
付
檢
察
官
繳
回
犯
罪
所
得
、
沒
收
、
回
復
原
狀
和
社
區
服
務
等
費
用
，
並
且
要
支
付
主
管
機
關
罰
款
和
其
他

費
用
。
如
第
三
章
所
述
，
民
事
訴
追
資
料
反
映
出
從
案
件
報
告
或
媒
體
報
導
所
獲
得
的
啟
示
；
很
多
民
事
和
解
都

是
保
密
資
料
。
圖
表
不
包
含
公
司
被
起
訴
時
所
支
付
的
法
律
辯
護
、
會
計
師
、
法
規
遵
循
、
媒
體
和
其
他
費
用
。

其
平
均
罰
款
和
總
支
付
費
用
根
據
其
罪
行
，
差
異
很
大
。
圖A

-3
顯
示
依
犯
罪
類
型
區
分
的
平
均
罰
款
和
總
支
付

金
額
。
最
大
筆
的
平
均
罰
款
和
總
金
額
是
證
券
詐
欺
罪
、
藥
事
法
和
《
銀
行
保
密
法
》
案
件
，
其
次
是
《
反
托
拉

斯
法
》
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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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章
我
也
討
論
過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特
性
，
重
點
在
於
所
需
的
法
令
遵
循
類
型
。
第
三
章
的
圖
表

顯
示
，
一
般
都
會
要
求
法
令
遵
循
改
革
，
但
少
數
協
議
要
求
公
司
監
察
人
或
具
體
的
治
理
變
革
。
在
很
多
協
議

中
，
主
管
機
關
也
會
要
求
法
令
遵
循
，
而
不
只
是
檢
察
官
要
求
。

圖A
-4

顯
示
接
受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的
被
起
訴
公
司
的
不
同
罪
名
，
圖A

-5

顯
示
被
定
罪
公
司
的
罪
名
。

如
第
三
章
和
第
八
章
的
討
論
內
容
，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主
要
是
詐
欺
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；
定
罪
案

件
主
要
是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、
環
境
違
法
和
詐
欺
。

第
四
章
主
要
探
討
起
訴
員
工
的
問
題
。
根
據
檢
察
官
新
聞
稿
、
案
卷
研
究
和
這
類
個
人
起
訴
報
導
的
新
聞
資

料
，
大
約
有
三
分
之
一
（
三
五
％
，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八
十
九
件
）
的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企
業
高
層
或
員

工
因
相
關
罪
行
被
起
訴
；
大
約
三
分
之
二
沒
有
員
工
遭
起
訴
。
當
然
就
算
員
工
被
起
訴
，
也
通
常
不
會
定
罪
。

第
五
章
主
要
敘
述
企
業
訴
訟
中
被
害
人
的
角
色
，
以
及
被
定
罪
企
業
支
付
的
回
復
原
狀
金
額
提
高
的
說
明
資

料
。
於
此
我
加
入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前
的
量
刑
委
員
會
資
料
，
但
發
現
遺
漏
了
來
自
案
卷
紀
錄
和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
二
○
一
二
年
緩
起
訴
的
回
復
原
狀
相
關
資
料
。

第
六
章
討
論
企
業
量
刑
，
並
且
提
及
很
少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根
據
量
刑
準
則
計
算
；
如
果
有
，
也
是
低

於
或
在
準
則
最
低
標
準
。
這
一
章
我
也
討
論
量
刑
委
員
會
資
料
，
他
們
提
供
比
較
多
法
官
估
計
量
刑
資
料
，
而
非

案
卷
檔
案
資
料
，
比
方
說
，
他
們
何
時
相
信
或
不
相
信
企
業
法
令
遵
循
等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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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章
主
要
討
論
公
司
監
察
人
角
色
，
並
且
說
明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的
緩
起
訴
不
起
訴
協
議

中
，
為
何
有
二
五
％
（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六
十
五
件
）
要
求
監
察
人
提
供
法
令
遵
循
的
獨
立
監
督
機
制
。

第
八
章
主
要
討
論
海
外
企
業
訴
訟
。
圖A

-6

顯
示
海
外
企
業
被
定
罪
的
犯
罪
類
型
；
第
八
章
說
明
為
何
這
些

領
域
的
企
業
起
訴
急
遽
增
加
，
並
且
呈
現
有
關
外
國
企
業
訴
訟
罰
款
增
加
的
資
料
，
尤
其
是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
案
件
。

圖
說
：
圖A

-3

　
被
起
訴
企
業
的
平
均
罰
款
和
支
出
，2001

～2012

圖
說
：
圖A

-4

　
企
業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與
罪
名
，2001

～2012

圖
說
：
圖A

-5

　
企
業
定
罪
情
形
與
罪
名
，2001

～2012

圖
說
：
圖A

-6

　
外
國
企
業
起
訴
罪
名

資
料
蒐
集
的
得
與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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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設
法
蒐
集
聯
邦
法
院
有
關
起
訴
組
織
的
所
有
可
得
資
料
，
集
中
於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。
我
沒

蒐
集
到
有
關
州
立
法
院
起
訴
企
業
的
資
料
。
藉
由
閱
讀
案
件
報
告
和
新
聞
報
導
，
我
推
測
州
和
地
方
檢
察
官
沒
有

像
聯
邦
檢
察
官
這
麼
常
處
理
大
企
業
訴
訟
。
顯
著
特
例
是
長
期
監
督
著
華
爾
街
的
曼
哈
頓
地
方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和

紐
約
總
檢
察
長
辦
公
室
，
還
有
少
數
其
他
較
積
極
的
州
立
總
檢
察
長
。
他
們
有
時
在
重
大
案
件
中
和
聯
邦
檢
察
官

合
作
，
但
有
時
候
也
可
能
承
接
聯
邦
檢
察
官
決
定
不
起
訴
的
案
件
。
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企
業
量
刑
準
則
生
效
後
，
量
刑
委
員
會
開
始
記
錄
企
業
起
訴
資
料
，
包
含
企
業
、
合
夥
事

業
、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和
其
他
機
構
。
委
員
會
依
賴
聯
邦
法
官
所
提
供
的
資
料
。
為
了
比
較
，
我
在
幾
個
表
格
中
加

入
委
員
會
資
料
，
並
且
提
供
部
分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前
的
企
業
訴
訟
資
料
。

儘
管
如
此
，
他
們
在
一
九
九
○
年
的
資
料
明
顯
地
參
差
不
齊
，
至
今
仍
不
完
整3

。
委
員
會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
○
○
九
年
期
間
，
確
實
呈
報
了
比
我
所
能
找
到
的
還
多
幾
百
件
的
企
業
定
罪
案
件
。
然
而
，
委
員
會
沒
有
呈
報
緩
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。
在
企
業
定
罪
方
面
，
委
員
會
遺
漏
了
很
多
罰
款
和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資
料
。
這
或
許
是
因
為

他
們
依
賴
法
院
報
告
的
關
係
，
或
是
因
為
他
們
比
較
缺
乏
未
根
據
準
則
執
行
的
量
刑
資
料
。
委
員
會
沒
有
公
布
定

罪
企
業
（
或
個
人
）
的
名
稱
。
他
們
沒
有
持
續
注
意
和
增
加
非
法
官
提
供
和
非
公
司
量
刑
使
用
的
資
料
；
如
此
一

來
，
他
們
通
常
沒
有
注
意
定
罪
公
司
是
否
為
上
市
公
司
之
類
的
資
料
，
雖
然
這
類
資
料
應
該
要
很
容
易
取
得
才
對

4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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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了
蒐
集
更
完
整
的
資
料
，
我
決
定
徒
手
蒐
集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間
，
造
成
定
罪
、
緩
起
訴
或

不
起
訴
協
議
結
果
的
所
有
企
業
訴
訟
資
料
。
這
些
資
料
目
前
成
為
網
路
資
源
，
還
包
括
訴
訟
協
議
內
容
的
文
字
。

我
找
到
二
百
五
十
五
件
二
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公
司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還
有
一
九
九
二
年
至
二

○
○
○
年
的
十
四
件
這
類
協
議
。
緩
起
訴
協
議
在
全
國
各
地
進
行
，
但
幾
乎
都
由
司
法
部
提
出
（
一
百
一
十
九

件
）
，
尤
其
是
詐
欺
部
門
（
七
十
五
件
）
和
其
他
部
門
如
反
托
拉
斯
司
（
八
件
）
。
其
他
協
議
由
美
國
各
地
檢
察

官
辦
公
室
提
出
，
由
紐
約
南
區
負
責
（
三
十
二
件
）
，
因
為
靠
近
華
爾
街
的
地
利
之
便
，
傳
統
上
由
他
們
處
理
企

業
和
白
領
訴
訟
，
但
也
有
其
他
辦
公
室
如
麻
州
區
（
十
七
件
）
、
紐
澤
西
區
（
十
一
件
）
和
加
州
區
美
國
檢
察
官

辦
公
室
（
共
二
十
三
件
）
。

這
些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資
料
自
二
○
○
五
年
開
始
蒐
集
，
有
新
聞
、
司
法
部
和
美
國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的
新
聞

稿
，
還
有
從
業
人
員
特
別
要
我
們
注
意
的
協
議
。
政
府
責
任
署
也
進
行
一
項
企
業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研
究
，

在
二
○
一
○
年
八
月
，
政
府
責
任
署
為
回
應
資
訊
需
求
，
提
供
一
份
協
議
名
單
，
另
外
增
加
之
前
沒
公
布
的
幾
份

協
議
。
有
些
協
議
新
聞
已
報
導
過
，
但
本
身
內
容
並
沒
有
公
開
。
艾
希
禮
聯
絡
各
個
美
國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要
求
提

供
這
些
協
議
，
但
它
們
都
還
未
公
開
；
有
些
據
說
是
雙
方
密
封
的
協
議
，
有
些
相
關
辦
公
室
沒
找
到
。
維
吉
尼
亞

大
學
法
律
學
院
第
一
修
正
案
診
療
室
正
在
進
行
根
據
《
資
訊
自
由
法
案
》
，
進
行
要
求
遺
漏
協
議
資
料
的
訴
訟
。

我
沒
有
把
以
子
公
司
為
名
的
緩
起
訴
或
不
起
訴
協
議
當
作
個
別
案
件
，
除
非
檢
察
官
和
子
公
司
另
外
進
行
協

議
。
和
緩
起
訴
及
不
起
訴
協
議
不
同
的
是
，
認
罪
協
商
有
時
正
式
包
含
子
公
司
的
個
別
定
罪
和
協
議
，
整
體
企
業

定
罪
案
件
會
包
含
更
多
個
別
但
相
關
的
案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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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
集
企
業
定
罪
資
料
是
很
大
的
工
程
。
我
找
到
自
二
○
○
一
年
一
月
一
日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
日
期
間
的
二
千
零
八
件
聯
邦
企
業
定
罪
。
這
些
企
業
訴
訟
資
料
有
幾
個
資
料
來
源
。
首
先
，
我
們
蒐
集
大
量
的
認

罪
協
議
，
還
找
到
公
司
在
法
院
被
判
有
罪
的
少
數
案
例
。
這
些
都
要
感
謝
艾
希
禮
和
法
律
系
學
生
研
究
助
理
團
隊

的
大
力
幫
忙
。

這
些
協
議
分
幾
個
階
段
找
到
。
首
先
，
利
用
搜
尋
司
法
部
和
美
國
檢
察
官
辦
公
室
網
站
找
到
認
罪
協
議
，
這

些
單
位
會
發
布
新
聞
，
有
時
候
網
路
上
還
有
協
議
內
容
（
近
年
來
更
是
常
見
做
法
）
，
然
後
和
這
些
辦
公
室
聯

絡
。
搜
尋
證
管
會
資
料
庫
也
可
以
找
到
其
他
企
業
向
證
管
會
報
告
的
協
議
。
還
有
新
聞
搜
尋
和
法
律
文
獻
平
台

W
estlaw

也
可
找
到
其
他
協
議
。
認
罪
協
議
可
以
在
網
路
上
找
到
，
並
且
取
得
附
加
詳
細
資
料
的
列
表
。
如
果
有

我
們
沒
找
到
的
協
議
，
可
能
都
是
未
上
市
公
司
或
不
需
要
向
證
管
會
報
告
定
罪
的
小
公
司
。
我
排
除
了
一
些
輕
微

罪
行
的
企
業
定
罪
案
件
，
例
如
交
通
罰
單
，
這
在
幾
家
地
方
法
院
數
量
還
不
少
。

其
次
，
我
們
搜
尋
和
蒐
集
案
卷
檔
案
。
艾
希
禮
和
我
在
法
律
文
獻
平
台
和
彭
博
案
卷
資
料
庫
搜
尋
案
卷
紀

錄
，
並
且
輸
入
特
定
字
串
如
「
公
司
」
、
「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」
、
「
州
政
府
公
司
」
和
「
有
限
責
任
公
司
」
做
各

種
搜
尋
。
我
們
排
除
指
控
被
撤
銷
或
是
審
判
宣
告
無
罪
的
公
司
案
件
。
案
卷
檔
案
是
補
充
認
罪
協
議
最
有
用
的
資

料
，
因
為
一
般
會
記
錄
最
後
的
量
刑
和
施
加
的
罰
款
，
不
過
認
罪
協
議
可
能
只
會
指
定
某
個
量
刑
範
圍
讓
法
官
考

量
。
我
也
要
感
謝
烏
爾
曼
和
密
西
根
環
境
犯
罪
計
畫
（D

avid U
hlm

ann and the M
ichigan Environm

ental

C
rim

es Project

）
與
我
們
分
享
從
二
○
○
五
年
到
二
○
一
○
年
間
的
初
步
環
境
訴
訟
資
料
。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從
龐
大
資
料
庫
中
理
出
頭
緒

我
們
將
一
系
列
有
關
這
些
企
業
起
訴
的
資
料
進
行
了
編
碼
。
如
前
所
示
，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有
更
多
關

於
協
議
中
各
種
法
令
遵
循
相
關
術
語
的
詳
細
編
碼
資
料
。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也
有
關
於
主
管
機
關
處
理
的
協

議
和
處
罰
，
以
及
任
何
可
取
得
的
私
人
訴
訟
和
解
公
開
資
料
的
編
碼
。
只
有
針
對
緩
起
訴
和
不
起
訴
協
議
部
分
，

我
蒐
集
了
關
於
公
司
起
訴
是
否
伴
隨
員
工
起
訴
的
資
料
。

在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方
面
，
我
針
對
證
管
會
執
法
案
件
，
以
及
針
對
員
工
的
執
法
行
動
進
行
編
碼
，

如
第
八
章
所
述
，
其
目
的
是
比
較
刑
事
訴
追
和
民
事
執
法
的
結
果
。
然
而
，
就
整
體
公
司
訴
訟
方
面
，
針
對
罪

名
、
起
訴
辦
公
室
、
罰
款
、
回
復
原
狀
賠
償
和
其
他
處
分
、
緩
刑
和
是
否
指
派
公
司
監
察
人
，
以
及
公
司
特
性
，

包
括
是
否
為
美
國
上
市
公
司
和
是
否
在
美
國
或
國
外
成
立
等
資
料
，
我
也
都
進
行
了
編
碼
。

為
了
檢
視
鉅
額
罰
款
是
否
和
某
些
公
司
或
犯
罪
類
型
互
有
關
連
，
我
以
二
種
迴
歸
方
法
分
析
資
料
。
在
迴
歸

分
析
部
分
，
零
罰
款
的
案
件
加
上
一
美
元
作
為
表
示
（
實
際
上
，
這
類
案
件
只
有
象
徵
性
罰
款
，
因
為
我
沒
有
在

計
算
罰
款
時
加
入
聯
邦
法
院
幾
百
美
元
的
特
別
估
算
）
。
我
很
感
謝
葛
蘭
波
（Vahid G

holam
pour

）
傾
力
進
行

這
些
資
料
分
析
。
表A

-2

和A
-3

顯
示
二
○
○
一
年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總
計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二
件
的
企
業
訴
訟
中
，

針
對
罰
款
額
自
變
數
和
由
這
些
公
司
負
擔
的
總
支
出
進
行
對
數
迴
歸
的
分
析
結
果
。

我
想
知
道
鉅
額
罰
款
是
否
和
某
種
犯
罪
類
型
或
是
公
司
類
型
有
關
，
尤
其
是
公
司
是
否
為
外
國
企
業
和
上
市

與
否
（
以
公
司
是
否
在
美
國
有
股
票
上
市
為
準
，
包
括
其
子
公
司
和
在
美
國
發
行
美
國
存
託
憑
證
的
公
司
）
。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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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○
一
至
二
○
一
二
年
的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二
個
案
件
中
，
只
有
八
十
件
放
棄
分
析
，
因
為
缺
乏
罰
款
資
料
。
表

A
-2

只
顯
示
刑
事
罰
金
的
迴
歸
資
料
。
表A

-3

顯
示
加
上
公
司
總
支
出
的
資
料
，
包
含
回
復
原
狀
、
沒
收
及
罰
款
。

在
第
二
個
迴
歸
分
析
中
，
大
約
只
有
四
十
件
因
為
沒
有
支
付
資
料
而
排
除
分
析
。

我
挑
選
出
來
內
容
最
翔
實
和
最
適
合
的
迴
歸
是
對
數
迴
歸
，
因
為
罰
款
範
圍
十
分
廣
泛
，
有
接
受
象
徵
性
罰

款
的
多
數
公
司
，
但
也
有
另
一
種
極
端—

支
付
數
億
美
元
的
公
司
。
利
用
線
性
迴
歸
和
其
他
類
型
的
迴
歸
顯
示
，

這
些
數
據
的
結
果
不
一
致
。
表
格
中
也
顯
示
係
數
的
指
數
函
數
，
在
控
制
其
他
因
素
之
下
，
九
五
％
的
信
賴
區
間

之
內
，
顯
示
罰
款
多
了
多
少
倍
。

表
格
顯
示
在
所
有
訴
訟
中
，
上
市
公
司
負
擔
的
罰
款
平
均
比
其
他
公
司
多
了
四
倍
，
甚
至
在
控
制
了
犯
罪
類

型
和
其
他
案
件
特
性
也
是
如
此
。
這
一
點
也
不
意
外
；
上
市
公
司
規
模
大
得
多
，
也
許
傾
向
觸
犯
更
大
罪
行
、
影

響
更
多
被
害
人
，
或
獲
得
更
多
利
潤
。
我
也
發
現
國
外
公
司
支
付
了
平
均
七
倍
多
的
罰
款
，
甚
至
在
控
制
了
一
些

其
他
案
件
特
性
以
後
也
是
如
此
。
此
外
，
幾
個
罪
名
特
別
突
出
，
因
為
和
平
均
較
大
筆
罰
款
相
關
，
特
別
是
《
反

托
拉
斯
法
》
、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和
藥
事
法
訴
訟
。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平
均
罰
款
超
過
百
倍
，
《
海
外
反

腐
敗
法
》
多
了
七
十
五
倍
，
而
藥
事
法
案
件
平
均
比
其
他
案
件
多
了
五
十
倍
。

表A
-2

　
刑
事
罰
款
的
對
數
迴
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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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A
-3

　
支
付
金
額
的
總
對
數
迴
歸


考
慮
公
司
總
支
付
金
額
而
不
只
是
刑
事
罰
款
，
出
來
的
結
果
都
很
類
似
，
但
是
有
些
上
市
公
司
的
平
均
總
支

出
相
當
大
（
平
均
多
了
九
倍
或
十
倍
以
上
）
，
輕
微
罪
名
的
數
量
也
增
加
了
。
被
起
訴
公
司
總
支
付
金
額
平
均
在
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中
多
了
三
十
倍
，
在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平
均
幾
乎
多
了
八
倍
，
以
及
藥
事
法
案
件

多
了
十
八
倍
。

儘
管
如
此
，
我
要
強
調
這
些
平
均
值
不
應
被
視
為
精
確
的
評
估
，
因
為
這
些
迴
歸
的
信
賴
區
間
相
當
廣
泛
，

反
映
的
是
大
範
圍
的
估
計
。
另
一
個
重
要
限
制
是
這
些
結
果
只
能
顯
示
可
取
得
案
件
的
相
關
性
，
例
如
檢
察
官
於

此
期
間
在
聯
邦
法
院
成
功
起
訴
的
公
司
案
件
。
這
些
資
料
不
能
反
映
檢
察
官
未
能
提
出
、
法
官
駁
回
、
檢
察
官
放

棄
、
審
判
無
罪
，
或
是
上
訴
後
翻
盤
的
案
件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這
些
資
料
沒
有
顯
示
檢
察
官
在
起
訴
某
些
案
件
時

必
然
比
較
積
極
，
比
方
說
，
外
國
公
司
或
上
市
公
司
，
或
是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案
件
。
這
些
資
料
只
能
反
映
涉
及

外
國
公
司
、
上
市
公
司
或
違
反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等
更
重
大
和
更
嚴
重
的
案
件
，
剛
好
引
起
檢
察
官
的
注
意
。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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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說
，
檢
察
官
只
有
在
案
件
很
嚴
重
、
涉
及
大
公
司
的
重
大
傷
害
與
嚴
重
違
規
時
，
才
會
想
追
查
外
國
公
司
案

件
。

本
書
提
及
檢
察
官
的
優
先
處
理
順
序
，
包
含
《
反
托
拉
斯
法
》
和
《
海
外
反
腐
敗
法
》
案
件
，
顯
示
檢
察
官

在
這
些
領
域
特
別
「
帶
有
攻
擊
性
」
。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，
檢
察
官
也
許
在
這
些
領
域
會
遇
到
更
多
或
更
重
大
的
案

件
，
但
如
前
所
述
，
它
們
通
常
由
要
求
取
得
罰
金
的
告
密
者
先
提
出
。
檢
察
官
如
何
行
使
裁
量
權
，
無
法
由
他
們

決
定
提
出
的
案
件
結
果
得
知
。
這
些
資
料
雖
然
仔
細
，
也
只
提
供
了
第
一
步
。
檢
察
官
如
何
在
企
業
訴
訟
中
行
使

裁
量
權
，
有
許
多
豐
富
和
複
雜
的
解
說
。
我
在
本
書
的
目
的
是
使
用
案
件
樣
本
建
立
資
料
、
描
述
檢
察
官
做
法
的

變
化
，
和
探
討
立
法
機
關
、
主
管
機
關
、
法
院
、
辯
護
律
師
和
商
業
環
境
的
運
作
型
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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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W

.N
orton,2012

）,123.

4.U
.S.C

hem
ical Safety and H

azard B
oard Investigation R

eport,R
efinery Explosion and Fire,M

arch

20,2007,31

（C
SH

B
I R

eport

）.

5.Lustgarten,R
un to Failure,123.

6.C
SH

B
I R

eport,23,52.

7.

同
上
，21–22,24.

8.

同
上
，21–22;V

ictim
s’Joint M

em
orandum

 in O
pposition to Plea A

greem
ent,9–10,U

nited States

v.B
P Products N

orth A
m

erica,N
o.4:07-cr-00434

（S.D
.Tex.D

ec.19,2007

）.

9.C
SH

B
I R

eport,17.

10.D
ean Statem

ent,6.

11.Lustgarten,R
un to Failure,129–131.

12.

同
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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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

同
上
，155.

14.
同
上
，160.

15.D
ean Statem

ent,8–9.

16.42 U
.S.C

.
§
§7412

（r

）
（7

）,7413

（c

）
（1

）.

17.U
.S.D

epartm
ent of Justice,“B

ritish Petroleum
 to Pay M

ore than$370 M
illion in Envtl.C

rim
es,Fraud

C
ases,”press release,O

ctober 25,2007.

18.K
enna v.U

.S.D
ist.C

t.for the C
ent.D

ist.of C
al.,435 F.3d 1011,1013

（9th C
ir.2006

）.

19.W
ayne R

.LaFave et al.,1 C
rim

inal Procedure

§1.4

（k

）
（W

est 2d ed.2004

）.

20.18 U
.S.C

.

§3663;18 U
.S.C

.

§3663A
.

有
關
被
害
人
權
利
運
動
歷
史
，
參
見D

ouglas E.B
eloof,Paul

G
.C

assell,and Steven J.Tw
ist,V

ictim
s in C

rim
inal Procedure,3rd ed.

（D
urham

,N
orth C

arolina:C
arolina

A
cadem

ic Press,2010

）,5–17.

21.U
.S.S.G

.

§8B
1.1

（a

）.

22.18 U
.S.C

.

§3664

（f

）
（2

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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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18 U
.S.C

.

§3664

（i

）,

（j

）.

24.18 U
.S.C

.

§3664

（j

）.

25.28 C
.F.R

.
§
§9.4,9.8

（b

）.

26.28 C
.F.R

.
§9;D

epartm
ent of Justice,R

eturning Forfeited A
ssets to C

rim
e V

ictim
s:A

n O
verview

 of

R
em

ission and R
estoration

（2008

）.

27.

參
見U

.S.D
epartm

ent of Justice,“FY
 2011 Sum

m
ary of Justice A

ssets Placed into O
fficial U

se by

Federal A
gency by Type,”2011

（
說
明
在
二
○
一
一
年
超
過
五
百
六
十
萬
美
元
沒
收
金
額
分
配
給
聯
邦
機

構
）
。
對
比
之
下
，
國
家
和
地
方
機
構
則
分
配
到
數
億
美
元
。
請
見U

.S.D
epartm

ent of Justice,“Equitable

Sharing Paym
ents of C

ash and sale Proceeds Executed during Fiscal Year 2011,by R
ecipient A

gency.”

28.JPM
organ D

eferred Prosecution A
greem

ent,January 6,2014,Exhibit D
,1.

29.18 U
.S.C

.

§3663A

（3

）.

立
法
歷
史
沒
有
特
別
提
及
白
領
訴
訟
或
詐
欺
起
訴
，
但
提
及
過
度
複
雜
的
回

復
原
狀
判
決
。V

ictim
 R

estitution A
ct of 1995,S.R

ep.104–179,104th C
ongress at 19

（D
ec.6,1995

）.

30.28 C
.F.R

.

§9.9

（c

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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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K
enneth 

N
.G

ilpin,“R
epublic 

N
ew

 
York 

Pleads 
G

uilty 
to 

Securities 
Fraud,”N

ew
 

York

Tim
es,D

ecem
ber 18,2001.

我
注
意
到
案
卷
紀
錄
上
顯
示
不
同
的
金
額
，
共
和
國
證
券
歸
還
五
億
九
千
九
百
萬
美

元
。
遺
漏
的
顯
然
是
九
十
九
億
九
千
九
百
九
十
九
萬
九
千
九
百
九
十
九
美
元
或
是
九
十
九
億
九
千
九
百
九
十
九
萬

九
千
九
百
九
十
七
美
元
的
錯
誤
條
目
，
委
員
會
似
乎
打
算
使
用
鄰
近
欄
位
記
錄
遺
漏
或
不
確
定
的
數
據
，
或
是
沒

特
別
指
定
的
補
救
命
令
。

32.

我
加
入
委
員
會
數
據
，
因
為
他
們
有
二
○
○
一
年
以
前
的
資
料
。
至
於
二
○
○
二
至
二
○
○
九
年
，
委

員
會
數
據
調
整
為
日
曆
年
度
報
告
，
而
非
會
計
年
度
。
而
二
○
○
二
年
以
前
的
年
度
，
委
員
會
不
提
供
量
刑
的
月

分
或
日
曆
年
度
，
因
此
調
整
數
據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
33.R
eceiver’s 

Final 
R

eport 
and 

A
greed 

M
otion 

to 
C

lose 
R

eceivership,4–5,SEC
 

v.K
L

G
roup,LLC

,N
o.9:05-cv-80186

（S.D
.Fla.D

ec.10,2008

）.

34.

同
上
，4.

35.SEC
 v.C

ioffi,866 F.2d 65,66,72

（E.D
.N

.Y.2012
）.

36.18 U
.S.C

.

§3771.

37.U
.S.S.G

.

§5F1.4;18 U
.S.C

.

§355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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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18 U
.S.C

.

§3771

（e

）.

39.
參
見
例
子In re M

cN
ulty,597 F.3d 344

（6th C
ir.2010

）.

40.

根
據
量
刑
委
員
會
的
報
告
，
二
○
○
九
年
只
有
一
家
組
織
被
命
令
給
予
被
害
人
刑
事
案
件
通
知
；
二

○
○
八
年
沒
有
組
織
被
要
求
這
麼
做
。

41.H
earing on B

P Plea A
greem

ent,100,U
.S.v.B

P Products N
orth A

m
erica,Inc.,N

o.4:07-cr-00434

（S.D
.Tex.O

ct.7,2008

）.

42.U
.S.D

epartm
ent of Justice,“A

ttorney G
eneral G

uidelines for V
ictim

 and W
itness A

ssistance,”M
ay

29,2005.

43.

有
關
檢
察
官
隱
瞞
案
情
讓
被
害
人
有
挫
敗
感
的
討
論
，
請
參
考Stephanos B

ibas,“Transparency and

Participation in C
rim

inal Procedure,”N
ew

 York U
niversity Law

 R
eview

 81

（2006

）:922–923,924.

44.U
.S.v.B

P 
Products 

of 
N

orth 
A

m
erica 

Inc.,N
o.H

-07-434,2008 
W

L 
501321 

at*1

（S.D
.Tex.Feb.21,2008

）.

45.D
ean Statem

ent,9.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www.qitubk.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



46.33 U
.S.C

.

§1319

（c

）
（1

）
（negligent C

lean W
ater A

ct violations

）;

§1319

（2

）
（A

）
（
禁

止
故
意
違
反
《
淨
水
法
》
核
准
之
預
先
處
理
程
序
規
定
）
。

47.U
.S.D

epartm
ent of Justice,“Factors in D

ecisions on C
rim

inal Prosecutions for Environm
ental

V
iolations in the C

ontext of Significant Voluntary C
om

pliance or D
isclosure Efforts by the V

iolator,”July

1,1991.

48.D
avid U

hlm
ann,“The Erosion of C

orporate C
rim

inal Liability,”M
ary land Law

 R
eview

 72

（2013

）:1295.

49.Fed.R
.C

rim
.Pro.R

.11

（c

）;In re M
organ,506 F.3d 705,712

（9th C
ir.2007

）
（
法
官
必
須
「
個
別
化

審
查
」
認
罪
協
議
）;U

.S.v.Sm
ith,417 F.3d 483,487

（5th C
ir.2005

）
（
法
官
可
以
「
基
於
法
院
認
為
被
告
接

受
的
刑
罰
太
輕
」
而
駁
回
認
罪
協
議
）
。

50.U
.S.v.C

row
ell,60 F.3d 199,205–206

（5th C
ir.1995

）.

51.V
ictim

s Joint M
em

orandum
,2,U

nited States v.B
.P.Products N

orth A
m

erica Inc.,4:07-cr-00434

（S.D
.Tex.D

ec.19,2007

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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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.A
lice G

om
styn,“B

P Texas C
ity R

efi nery B
last V

ictim
:B

P K
eeps‘K

illing People,’”A
B

C
 N

ew
s,July

7,2010.

53.U
nited States v.Van Schaick,134 F.592,602

（C
.C

.S.D
.N

.Y.1904

）.

54.Jam
es W

.H
arlow

,“C
orporate C

rim
inal Liability for H

om
 i cide:A

 Statutory Fram
ew

ork,”D
uke Law

Journal 6

（2011

）:123.

55.R
ochester Ry.&

Light,88 N
.E.at 24

（quoting N
.Y.Penal C

ode

§179

（1908

）
）.

56.Lee Strobel,R
eckless H

om
icide?Ford’s Pinto Trial

（South B
end,IN

:A
N

D
 B

ooks,1980

）,20.

57.

同
上
，20–22.

58.

同
上
，24–25.

59.State v.Ford M
otor C

o.,47 U
.S.L.W

.2514,2515
（Ind.Super.C

t.1979

）.

60.Strobel,R
eckless H

om
icide?,265,270–271.

61.Francis 
T.C

ullen,C
orporate 

C
rim

e 
under 

A
ttack:The 

Ford 
Pinto 

C
ase 

and 
B

eyond

（C
incinnati,O

H
:A

nderson,1987

）,292–29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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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.

同
上
，293.

63.
參

見

例

子People v.O
’N

eil,550 N
.E.2d 1090,1098

（Ill.A
pp.C

t.1990

）;U
nited States v.Van

Schaick,134 F.592,602–605

（C
.C

.S.D
.N

.Y.1904

）.

亦

可

參

見Patrick J.Schott,“C
om

m
ent,C

orporate

C
rim

inal 
Liability 

for 
W

ork-Site 
D

eaths:O
ld 

Law
 

U
sed 

a 
N

ew
 

W
ay,”M

arquette 
Law

 
R

eview
 

71

（1988

）:805.

其
中
很
多
案
件
都
相
當
過
時
。
有
關
駁
回
控
告
公
司
二
級
殺
人
的
紐
約
案
，
請
見People

v.W
arner-Lam

bert C
o.,414 N

.E.2d 660

（N
.Y.1980

）.

64.

檢
察
官
根
據
《
美
國
聯
邦
法
典
》
第
二
十
九
篇
第
六
六
六
條
第e

項
，
可
以
將
故
意
違
反
職
業
安
全
和
健

康
法
案
導
致
工
人
死
亡
定
罪
，
雖
然
讓
人
意
外
地
是
，
這
屬
於
輕
罪
，
罰
款
很
低
（
不
超
過
一
萬
美
元
）
。

65.“Text:V
ictim

 Im
pact Statem

ent,”N
ew

 York Tim
es,A

ugust 11,2005.

66.Jennifer 
B

ayot,“Ebbers 
Sentenced 

to 
25 

Years 
in 

Prison 
for$11 

B
illion 

Fraud,”N
ew

 
York

Tim
es,July 13,2005.

67.In re D
ean,527 F.3d 391,396

（5th C
ir.2008

）.

68.H
earing 

on 
Plea 

A
greem

ent,U
nited 

States 
v.B

P 
Products 

N
orth 

A
m

erica,4:07-cr-00434

（S.D
.Tex.O

ct.7,2008

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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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.

同
上
，18–19.

70.
同
上
，23.

71.

同
上
，67.

72.C
SH

B
I R

eport,20.

73.

同
上
，60,64.

74.

同
上
，38.

75.

同
上
，60.

76.Transcript 
of 

Sentencing,8,U
nited 

States 
v.B

P 
Products 

N
orth 

A
m

erica,Inc.,N
o.4:07-cr-434

（S.D
.Tex.M

arch 26,2009

）.

77.B
P Products N

orth A
m

erica Inc.’s Sentencing M
em

orandum
 at 6,11,U

nited States v.B
P,N

o.4:07-cr-

434

（S.D
.Tex.N

ov.20,2007

）.78.

同
上
，10–11.

79.18 U
.S.C

.

§2571

（c

）
（3

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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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.V
ictim

s’Joint 
M

em
orandum

 
in 

O
pposition 

to 
Plea 

A
greem

ent 
at 

35,B
P 

Products 
N

orth

A
m

erica,Inc.,C
R

.N
o.4:07-cr-434

（S.D
.Tex.D

ec.19,2007

）.

81.
同
上
，8.

82.M
arilee Enge and D

avid Postm
an,“Judge R

ejects Exxon D
eal,”A

nchorage D
aily N

ew
s,A

pril

25,1991.

83.

不
過
法
官
最
終
要
求
艾
克
森
僅
支
付
二
千
五
百
萬
美
元
和
歸
還
一
億
美
元
的
合
作
和
清
潔
費
。
艾
克
森

確

實

支

付

了

共

計

一

億

美

元

的

回

復

原

狀

賠

償

。U
nited 

States 
v.Exxon 

C
orporation

（A
laska

）,w
w

w
.justice.gov/enrd/3499.htm

.

84.H
earing 

on 
Plea 

A
greem

ent,163,U
nited 

States 
v.B

P 
Products 

N
orth 

A
m

erica,4:07-cr-00434

（S.D
.Tex.O

ct.7,2008

）.

85.D
ean Statem

ent,10.

86.V
ictim

’s Joint M
em

orandum
 in O

pposition to Plea A
greem

ent,12.

87.B
rad H

eath,Paul D
avidson,and C

hris W
oodyard,“H

earings to O
pen on A

laska O
il Field W

oes,”

U
SA

 Today,Septem
ber 6,200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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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.V
ictim

s’Joint M
em

orandum
 in O

pposition to Plea A
greem

ent,11.

89.B
P 

D
eferred 

Prosecution 
A

greem
ent,U

nited 
States 

v.B
P 

A
m

erica,Inc.,N
o.07-cr-00683,

（N
.D

.Ill.O
ct.25,2007

）;U
.S.C

om
m

odity Futures Trading C
om

m
ission,“B

P A
grees to Pay a Total of$303

M
illion in Sanctions to Settle C

harges of M
anipulation and A

ttem
pted M

anipulation in the Propane

M
arket,”O

ctober 25,2007.

90.V
ictim

s’Joint M
em

orandum
 in O

pposition to Plea A
greem

ent,27.

91.Press R
elease,“W

hat Experts Say about the C
rim

inal Penalties in the B
P Texas C

ity R
efinery

Explosion,”Texans for Public Justice,http://info.tpj.org/press_releases/B
P/experts.pdf.

92.U
.S.D

epartm
ent of Labor,“U

S D
epartm

ent of Labor’s O
SH

A
 Issues R

ecord-B
reaking Fines to B

P,”

new
s release,O

ctober 30,2009.

93.R
ichard M

auer and A
nna M

.Tinsley,“G
ulf O

il Spill:B
P H

as a Long R
ecord of Legal,Ethical

V
iolations,”M

cC
latchy,M

ay 8,2010.

94.O
rder G

ranting U
nited States’U

nopposed M
otion to Enter C

onsent D
ecree,U

.S.v.B
P Products

N
orth A

m
erica,N

o.4:10-cv-3569

（S.D
.Tex.D

ec.30,2010

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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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.U
nited States M

em
orandum

 in Support of Its U
nopposed M

otion to Enter C
onsent D

ecree at

7,U
nited States v.B

P Products N
orth A

m
erica,N

o.4:10-cv-03569

（S.D
.Tex.D

ec.9,2010

）.

96.
同
上
，11.

97.

同
上
，11 n.7.

98.

同
上
，14.

99.M
arian W

ang,“D
espite Safety C

oncerns at Texas R
efi nery,U

.S.W
on’t R

evoke B
P Probation,”

ProPublica,Septem
ber 28,2010.

100.Tom
 Fow

ler and Lise O
lsen,“Throw

 O
ut 2007 B

P Plea D
eal,B

last V
ictim

s Tell Feds,”H
ouston

C
hronicle,July 5,2010.

101.18 U
.S.C

.

§3771

（a

）
（2

）,

（e

）.

102.M
em

orandum
 

O
pinion 

and 
O

rder,2,U
nited 

States 
v.C

ITG
O

 
Petroleum

 
C

orp.,N
o.C

-06-563

（S.D
.Tex.,Sept.14,2012

）.

103.

同
上
，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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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.

同
上
，7.

105.M
em

orandum
 

O
pinion 

and 
O

rder,20,U
nited 

States 
v.C

ITG
O

 
Petroleum

 C
orp.,N

o.C
-06-563

（S.D
.Tex.,A

pril 30,2014

）.

106.

關
於
民
事
訴
追
案
例
，
其
中
之
前
刑
事
訴
追
接
受
的
條
件
是
法
院
允
許
民
事
訴
追
繼
續
進
行
，
請
見
例

子D
avis v.B

eazer H
om

es,U
.S.A

.,Inc.,N
o.1:08C

V
247,2009 W

L 3855935*7

（M
.D

.N
.C

.N
ov.17,2009

）

（
發
現
允
許
原
告
索
賠
的
「
合
理
性
評
估
重
要
因
素
」
）
。Som

erville v.Stryker O
rthopaedics,N

o.C
 08–

02443 JSW
,2009 W

L 2901591*3
（N

.D
.C

al.,Sept.4,2009

）
（
引
用
附
於
申
訴
的
不
起
訴
協
議
）
。
有
關
法
官

發
現
民
事
訴
追
不
允
許
不
起
訴
協
議
，
請
見A

ndrew
 K

eshner,“N
on-Prosecution A

gre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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